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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Foreword, 法國大學 戴密微 教授 (Paul Demieville)）

本書作者－－羅睺羅博士，是一位在佛教界學、經歷皆有卓越成就的

代表人物之一；他完全以現代精神闡述釋迦牟尼佛的教法，讓使本書成為

一本佛教導論。

錫蘭1這個國家，從阿育王時代以來，一直到現代都是佛法興盛的地

方；同時保存了佛法的原本精神。如同錫蘭僧人，尊者羅睺羅博士接受了

當地傳統的僧侶訓練和教育，並以其專業聞名於該島上一間著名的佛學院

(Pirivena)。他雖然在這種古老傳統中成長；可是不久他便領悟到，作為一

個現代人，處在所有古老傳統都被質疑的年代，他決定正視國際上科學化

學習、研究的精神與方法。於是他毅然進入錫蘭大學，去接受現代化的高

等教育；並取得了學士學位（倫敦）2，之後，更以一篇非常專業的錫蘭

佛教史研究論文，獲得博士學位。他後來到印度，在加爾各答大學與幾位

傑出教授共事；因而接觸到大乘佛教（這是流傳於西藏到及東亞的佛教部

派）的專家。之後，他決定投入藏傳和漢譯經典的領域，以擴展他對不同

佛學領域的理解。我們巴黎大學(Sorbonne神學院)很榮幸，他能應邀來我

們這裡作無著（Asanga）論師的研究；無著是一位聲名顯赫的大乘論師，

而他的原始梵文本著作已經佚失，所以只能藉由藏譯本與漢譯本來做研究。

八年來，羅睺羅博士就穿著他那（充滿東方氣息的）黃色僧袍，與我們一

起呼吸著西方的空氣，在我們之間穿梭；在這個西方人的社會裡，不斷努

1 Nanda 補述：今稱「斯里蘭卡」。

2 the B.A. Honours degree (London) ，當英國殖民統治斯里蘭卡時期

(1802~1948)，錫蘭大學隸屬於倫敦大學。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349頁。



力地在那堆雜亂無頭緒的書堆裡，試圖於我們舊有思維框鏡裡，找尋他所

信仰的宗教中，不同傳承裡，一個共通的影子。

羅睺羅博士客氣地請我向西方廣大的讀者推薦這本書，這是一本深入

淺出、老少咸宜的傑出作品。本書所闡述的基礎佛法，皆能在最古老佛教

典籍（梵文 Agama ，巴利語 Nikaya）找到3。羅睺羅博士深諳這些經典；

幾乎每次言談都經常引經據典地提到這些經文。從古至今，眾多的佛教各

部派，都一致地承認這些古老佛教經典的權威；而且除了企圖闡明其溢於

言表的精神之外，沒有任何一個部派偏離這些聖典所傳之教義。佛教經歷

許多世紀與廣大地域的傳播後，對它的詮釋確實有不少變化，佛法也出現

了多種面向。但是，羅睺羅博士於本書所呈現的佛教面向，無論是人道的、

理性的、時而（交互問答地）蘇格拉底式的、時而福音傳道式的，又或者

幾乎是科學式的；全都有大量的權威經文作為依據，他僅是讓這些經文直

接顯示其義涵。

羅睺羅博士對書中引文的解釋清晰、簡潔、直接而不賣弄學問，翻譯

也總是嚴謹精確。當他嘗試在巴利經文中，重新探索所有大乘經的源頭時，

或許引起討論的空間；但是，藉由他對巴利經典的熟練，反而為這些議題

帶來更新的啟發。他在現代人群中專心作自己；但是他卻避免於堅持作比

較，而只是處處給與建議；提醒讀者可以透過當今世界的某些當代思潮

（社會主義、無神論、存在主義和精神分析）來作比較。讀者們應該感激，

拜現代純正學術研究所賜，作者將佛法的經典，化為本書豐富的內容；盡

可能以適合現代人理解的方式，來呈現給大家。

3 梵文 Agama 謂「傳來」之「阿含經」，巴利語 Nikaya 「尼柯耶」謂

「聖典文集」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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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戴密微（法蘭西學院院士；法國大學教授；高等教育學院 (巴

黎)佛教研究主任）4

參考：蘇錦坤 Ken Su 評5

4 Paul Demieville (Member of the Institut de France, Professor at the College de
France, Director of Buddhist Studies at the School of Higher Studies (Paris))

5  法蘭西學院院士戴密微（Paul Demiville）：〈序 

http://yifertw.blogspot.com/2018/10/paul-demiville.html 〉(Paul Demiville 為
此書寫的序)（2018年 10月 15 日 星期一， 台語與佛典 

http://yifertw.blogspot.com/ ，蘇錦坤 Ken Su，獨立佛學研究者）

1.) 戴密微認為「所有過去和現代以來數量龐大的佛教部派都毫無異議

地承認阿含和尼柯耶的經典權威，而且除了企圖闡述文字的言外之
意，沒有任一部派偏離這些教義。 Their authority is recognized
unanimously by all the Buddhist schools, which were and are numerous,
but none of which ever deviates from these texts, except with the intention
of better interpreting the spirit beyond the letter. The interpretation has
indeed been varied in the course of the expansion of Buddhism through
many centuries and vast regions, and the Law has taken more than one
aspect.」

這似乎純粹出乎個人想像，過去不是如此，現代也是千奇百怪，不
一而足。

2.) 戴密微提到「羅睺羅嘗試在巴利經文中探索大乘經的源頭　as when
he  wishes  to  rediscover  in  the  Pali  sources  all  the  doctrines  of
Mahayana」，這樣的嘗試別人或許認為勇氣可嘉，卻讓我感覺啼笑

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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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序，Preface, Most Ven. Walpola Rahula 化普樂·羅睺羅 尊者)

現在全世界有許多人對佛陀的教導（Buddhism 佛教）產生了興趣，

各地陸續成立了為數甚多的佛教協會和佛教學習團體；順應這個潮流，大

量有關於佛陀教導的書籍也相繼面世。然而，遺憾的是，大部分書籍的作

者卻對於佛陀的教導沒有深入了解，在書中導入其他宗教的錯誤假設，這

些誤導來自作者將佛教類比於其他宗教，也因此而對佛教作了錯誤的詮釋

與描述。最近有位比較宗教學的教授寫了一本關於佛教的書，他甚至不知

道佛陀的侍者阿難是比丘（bhikkhu），以為阿難是在家眾。像這樣在眾

多書本裡傳播的佛教知識，讀者可以想像而知了。

在這本拙作裏，我要求自己，這是一本給受過教育及有知識的一般讀

者，和對於佛教不熟悉而想要了解佛陀實際教導的讀者。為此一目的，我

致力於將佛陀的真實語，以簡要地、直接與簡潔的方式呈現出來；如同在

巴利三藏（Tipiṭ�aka）的原始經文，是學者們普遍認同，是現存最早期之

佛陀教導的紀錄。本書的描述與引用的經文，都是直接引用最早期的經文；

少數幾處也引用了後期的經文。

我同時明白，對於佛陀教導已有某些知識，想作進一步了解的讀者需

求；所以，書中不僅提供大量的關鍵詞的巴利詞彙；並有註腳附上原典的

頁碼，以及參考書目。

在著作上有各種困難：我一直想在深入與普及之間開啟一絲脈絡，讓

當今的英文讀者能夠理解和體會；同時無損於佛陀教導的形式與內涵。寫

這本書時，我腦海裏不斷地迴盪著原始經文，我刻意地保留經典中佛陀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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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的同義詞與覆誦；這些是歷經口誦傳承下來的開示教導，以便讓讀者對

佛陀用語有些概念。而我使用文句則盡量貼近原義，譯文能淺顯易懂。

然而有一個要點是，要將佛陀當時的教導，以不失平實趣味地來確實

呈現特殊意義是有困難的。如同書名「佛陀的啟示」，我覺得也有可能沒

有妥善詮釋佛陀的教導和譬喻，而有扭曲原意的風險。

在這本書裏，我探討了被公認為最基本、最重要的佛陀的教導；這些

包括了四聖諦、八正道、五蘊、業、輪迴、緣起、無我和念住。很自然地，

有些章節對西方讀者是很陌生的。所以我建議這樣的讀者們首先閱讀第一

章，接著閱讀第五、七、八章；當基本概念較清楚與鮮明時，再回過頭來

讀第二、三、四、六章。我認為，要寫一本關於佛陀教導的書，而不去探

討上座部與大乘佛教都接受的佛陀基本教義；那是不可能的。

有識之士已經不再使用「小乘」來稱呼「上座部（佛教）」（相對於

「大乘」），這是當今世界所熟悉的兩派佛教傳承。被當作為原始、正統

的「上座部佛教」流傳於錫蘭（今稱「斯里蘭卡」）、緬甸、泰國、柬埔

寨、寮國和東巴基斯坦（今「孟加拉」）的吉大港 (Chittagon)。後起的大

乘佛教則盛行於中國、日本、西藏、蒙古等地。兩者之間有某些差異，主

要是在信仰、修行與戒條的不同；至於上述列舉的教義則毫無異議地認同。

6

最後，我要向盧道偉（E. F. C. Ludowyk）教授致上誠摯謝意，事實上

是他邀請我寫這本書。感謝他給予我所有的幫助、關照、建議；他還從頭

到尾讀完我的手稿。我也要對瑪麗安‧慕小姐（Miss Marianne Mohn）表

達深摯謝意，她讀遍全書並提供許多珍貴的建議。最後，我特別感謝我在

6 Nanda 補述：教內亦有以「南傳佛教」稱呼「上座部佛教」，「北傳佛

教」稱呼「大乘佛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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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的老師－－保羅‧戴密微教授（Professor Paul Demieville）；他一直深

切關照我，並且還為本書寫了序言。

羅睺羅（W. Rahula） 1958年七月於巴黎

尊者 化普樂•羅睺羅 長老 Walpola Rahula Thero (1907–1997)

（取材自  cited  fro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MWJxzj-OCk ,
maybe in Sinhala language ，可能為 僧伽羅語  ; Walpola Rahula Institute for
Buddhist Studies）

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3%A7%E4%BC%BD%E7%BD%97%E8%AF%AD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inhala_languag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MWJxzj-OCk


佛陀傳略
(The Buddha)

佛陀，姓喬答摩 Gotama ，名悉達多 Siddhattha (梵 Siddhārtha)7，西

元前六世紀頃8生於北印度。父親淨飯王 Suddhodana ，是釋迦國（今尼泊

爾境內）的君主9。母后叫做摩耶夫人 Māyā 。根據當時的習俗，佛在很年

輕——才十六歲的時候，就和美麗而忠誠的年輕公主耶輸陀羅 Yasodharā

結了婚。青年的太子，在王宮裡享受著隨心所欲的豪奢生活。可是，突然

之間，他見到人生的真相和人類的痛苦，就下定決心要找出一個方法，來

解決這遍及世間的苦惱。在他二十九歲的那年，他的獨子羅睺羅 Rāhula

剛出世不久，他毅然離開王城，成為一個苦行者，以尋求他的答案。

苦行者喬達摩在恆河流域行腳六年，參訪了許多宗教界的名師，研習

他們的理論與方法，修練最嚴格的苦行。但是這一切都不能使他滿意；於

是他放棄了所有傳統的宗教和它們修練的方法，自己另闢蹊徑。有一天晚

上，坐在尼連禪河 Nerañjarā 邊佛陀伽耶 Bodh Gaya （在今比哈爾邦

Bihar 內伽耶 Gaya 地方10）一棵樹下（這樹從那時起就叫做菩提樹——智

7 喬答摩： 巴利語 ( Pāli )為 Gotama ； 梵語 ( Sanskrit )為 Gautama 。悉
達多：Siddhattha (Pāli); Siddhārtha (Skt.)。

8. 佛陀的生卒年傳統記載：南傳佛教：公元前 624年至前 544年，或公元

前 623年至前 543年。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349頁。

9. 一般歐美學者不認為釋迦族是一個王國，他們認為「釋迦」是一個貴族

寡頭統治政體。

10.  尼連禪河 (Nerañjarā, Skt. Nairañjanā;  今之 Phalgu River)  邊 佛陀伽耶

(Buddha-Gaya, 今 Bodhgaya); 在今比哈爾邦 (Bihar) 內 伽耶 (Gaya) 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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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之樹11），喬達摩證了正覺，那時他才三十五歲。之後，人家就都叫他

做「佛陀」（覺者）。12

證了正覺之後，喬達摩佛陀在波羅奈附近的鹿野苑（今沙納特

Sarnath 地方13），為他的一群老同修——五個苦行者，作第一次的說法。

從那天起，凡經四十五年之久，他教導了各種階層的男女——國王、佃農、

婆羅門、賤民、巨富、乞丐、聖徒、盜賊，對他們一視同仁，不存絲毫分

別之心。他不認同社會上的種姓14或階級的區分。他所講的道，對樂於了

解並實行它的一切男女，全部公開。

佛陀在八十歲時，逝於拘尸那羅 Kusinārā（在今印度北方邦 Uttar

Pradesh 內）15。

佛教目前已遍及斯里蘭卡、緬甸、泰國、柬埔寨、寮國、越南、西藏、

中國、日本、蒙古、韓國、臺灣等地；以及印度、巴基斯坦、尼泊爾及蘇

聯等等的某些區域。全世界佛教徒的人數已超過五億。16

11. 菩提樹——智慧之樹，天竺菩提樹簡稱菩提樹。原產於印度也是印度

的國樹，在中國西南部、以及中南半島也有。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349頁。

12. 佛陀 the Buddha, 覺者 'The Enlightened One'。

13.  波羅奈附近的鹿野苑（今沙納特地方） in the Deer Park at Isipatana
(modern Sarnath) near Benares：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350頁。

14. 種姓是一種社會階層制度，其特點是通過內婚制、繼承的方式傳承某

一特定階層的生活方式（通常包括職業、階級、溝通交流習慣、禁忌等）。
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350頁。

15. 拘尸那羅（在今印度北方邦內），是古印度十六大國之一末羅國的都

城。因釋迦牟尼在此間涅槃，也是佛教的四大聖地之一。參〈補充註釋〉，
本書第 350頁。

16 1. 原文並未提及，在該地歷史上佛教曾經是信仰中心的阿富汗及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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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 法嚴法師的譯本，未譯出原文中之 Formosa 台灣；可是卻多出原

文未提及之「歐美」一詞。而且當時（民國 63, 1974）在臺灣出版者還需

附上「 本書內容更正啟事 」（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351頁）。

      b.) 類似情形亦出現於北京鄭於中之譯本；原文並未提到國家，

然而卻譯出國家一詞，因此便未譯出台灣、西藏兩者。又，香港陳健忠之
譯本則明顯將西藏一詞抹除。凡此種種 怪象 可能皆礙於 政治污染 干擾
之考量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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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佛教的宗教態度
(Chapter I: The Buddhist attitude of Mind)

細目： 人類的地位是至高無上的 —— 人應當自作皈依 —— 責任自負
—— 自由思想 —— 懷疑 —— 寬大為懷 —— 佛教到底是宗教還是哲
學  呢？   —— 真理不需要標籤 —— 重點卻在「見」、知與瞭解上，而不
在信（相信）上 —— 凡所教誡不是供執取的 —— 木筏的譬喻 —— 純
粹的臆想只能製造莫須有的問題 —— 實踐的態度 —— 受傷者的譬喻
（箭喻經）

在所有的宗教創始人中，佛（假使我們也可以用世俗所謂的宗教創始

人來稱呼他的話）是唯一不以非人自居的導師。他自承只是一個單純的人

類；不若其他宗教的教主，不是說以神靈自居，或自詡為神的各種化身，

要不就是自命受了聖靈的感動。佛不但只是人類的一員，而且他也從不自

稱曾受任何神靈或外力的感應。他將他的覺悟、成就、及造詣，完全歸功

於人的努力與才智。人，而且只有人才能成佛。只要他肯發願努力，每個

人身內都潛伏有成佛的勢能。我們可以稱佛為一位卓絕群倫的人。因為他

的「人性」完美至極，以至在後世通俗宗教的眼光中，他幾乎被視為超人。

依照佛教的看法，人類的地位是至高無上的。人是自己的主宰，在他

上面再沒有更高級的生靈或力量，可以裁決他的命運。

「人應當自作皈依，還有誰可以作他的皈依呢？」17佛曾經這樣說過。

他訓誡他的弟子們，當自作皈依，切不可向任何人求皈依或援手。18他教

17. 一：見一九二六年哥侖坡版巴利文《法句經》第十二章第四節。原文

refuge，意為庇護、依靠。此首偈頌為巴利《法句經》160頌，參第 175頁。

18. 二：見一九二九年哥侖坡版巴利文《長部》第二集第六十二頁。此段

為《長部 16 大般涅槃經》的經文，參〈補充佛典〉（本書第 22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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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鼓勵、激勸每一個人要發展自己，努力自求解脫；因為人的努力與才

智，足可以自解纏縛。佛說：「工作須你們去做，因為如來19只能教你們

該走的路。」20我們把佛叫做「救主」，意思是說，他是發現以及指點我

們解脫之道——涅槃——的人而已。這道還是需要我們自己去踐履的。

在這條責任自負的原則下，佛的弟子們是自由的。在《大般涅槃經》

中，佛說他從不想到約束僧伽（和合僧團）21，他也不要僧伽依賴他。他

說，在他的教誡中，絕無秘密法門。他緊握的拳中，並沒有隱藏著東西。

換言之，他一向沒有什麼「袖中秘笈」。22

佛准許他的弟子們自由思想，這在宗教史中是向所未聞的。這種自由

是必要的，因為，根據佛的話，人類的解脫全賴個人對真理的自覺，而不

是因為他順從神的意旨，行為端正，因此靠神或其他外力的恩典，而得到

解脫以為酬傭。

佛有一次到憍薩羅國一個叫做羇舍子的小鎮去訪問，那鎮上居民的族

姓是迦摩羅。他們聽說佛來了，就去拜見他，向他說：

「世尊，有些梵志和出家人來到羇舍子，他們只解說弘揚他們自己的

教義，而蔑視、非難、排斥其他教義。然後又來了其他的梵志出家人，他

們也同樣的只解說弘揚他們自己的教義，而蔑視、非難、排斥其他教義。

19 三：巴利文 Tathāgata 之字義，是「來到真理之人」，亦即「發現真理

之人」。佛自稱或稱他佛時，通常用此名詞。

20 四：見巴利文《法句經》第二十章第四節。此首偈頌為巴利《法句

經》276頌 Dhp 276 ：詳參第 184頁。

21 五：巴利文 Saṅ� gha 之字義是社團，但在佛教中專指和合僧團而言，亦

即僧字的本義。佛、法、僧總稱三皈依或三寶。

22 六：見一九二九年哥侖坡版巴利文《長部》第二集第六十二頁。此段

為《長部 16 大般涅槃經》的經文，參〈補充佛典〉（本書第 22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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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對我們來說，我們一直都懷疑而感到迷茫，不知道在這些可敬的梵志

方外人中，到底誰說的是真實語，誰說的是妄語。」

於是，佛給了他們如此的教誡，在宗教史上也是獨一無二的：

「是的，迦摩羅人啊！你們的懷疑、你們的迷茫是正當的；因為對於

一件可疑的事，是應當生起懷疑的。迦摩羅人啊！你們要注意不可被流言、

傳說、及耳食之言所左右，也不可依據宗教典籍，也不可單靠論理或推測，

也不可單看事物的表象，也不可溺好由揣測而得的臆見，也不可因某事物

之似有可能而信以為實，也不可作如此想：『他是我們的導師。』迦摩羅

人啊！只有在你自己確知某事是不善、錯誤、邪惡的時候，你才可以革除

他們......而當你自己確知某事是善良的、美好的，那時你再信受奉行。」23

佛所教的尚不只此。他告訴他的比丘們：弟子甚至須審察如來（佛）

本身。這樣，他才能充分地相信他所追隨師尊的真正價值。24

根據佛的教誨，疑是五蓋25之一，能覆蔽人心，使不得如實見到真理，

並能障礙一切進步。疑卻不是一種罪惡，因為在佛教理沒有盲信這一條。

事實上，佛教裡根本就沒有其他宗教裡所謂罪的觀念。一切惡法的根本是

無明與邪見。不可否認的是：只要有疑、迷惑、意志不堅定，就不可能有

進步。但同樣不可否認的，在沒有確實明瞭之前，疑是一定存在的。可是

想求進步，就絕對必須祛除疑惑；而祛除疑惑，又必須確實明瞭。

23 七：見一九二九年哥侖坡版巴利文《增支部》第一一五頁。這是《增

支部 3集 65 經：卡拉馬經》，參〈補充佛典〉（本書第 319頁）

24 八：見巴利文《中部》第四十七經（譯者註：約相當於漢譯《中阿含

經》第一八六求解經）。中部 47審察經，參〈補充佛典〉（本書第 253
頁）。

25 九：五蓋為(一)貪欲，(二)瞋恚，(三)睡眠，(四)掉舉，(五)疑。參〈補

充註釋〉，本書第 35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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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人不懷疑，叫人必須要信，是沒有道理的。僅僅說一聲「我相信」，

並不能表示你已有了知與見。一個學生做數學題目的時候，到了某一階段，

他不知道該怎麼演算下去。這時他就生起疑慮和惶恐，只要此疑不除，他

就不能進步。想進一步演算下去，他就必須解除疑惑。解除疑惑的門徑很

多，僅靠說一聲「我相信」或「我不懷疑」，並不能解決問題。強迫自己

去相信與接受某些不瞭解的事物，是政治，不是宗教，也不是睿智。

佛為了祛疑解惑，素極熱切。就在他圓寂前幾分鐘，他還數度要求他

的弟子們，如果他們對他的教誡仍有所疑的話，應向他提出問題，而不要

到後來再後悔沒有把這些疑問搞清楚。可是他的弟子們都沒有出聲。那時

他所說的話極為感人。他說：「假使你們因為尊敬你們的師尊而不肯提出

問題的話，甚至有一個人肯告訴他的朋友也好。」（這意思就是說：他可

以將所疑的告訴他的朋友，而由後者代替他向佛陀發問。）26

佛不但准許弟子們自由思考，他的寬大為懷，尤令研究佛教史的人吃

驚。有一次，在那爛陀城，佛接見了一位有名而富有的居士，名叫優婆離。

他是耆那教主尼乾若提子（摩訶毘羅27）的在家弟子。摩訶毘羅親自選派

他去迎佛，和佛辯論有關業報理論方面的某些問題，想將佛擊敗，因為在

這些問題上，佛的觀點與尼乾若提子有所不同。可是出乎意料之外，討論

論的結果，優婆離卻相信佛的觀點是對的，他老師的看法反而錯了。所以，

他就求佛收他做佛的在家弟子（優婆塞）。但佛叫他不要急著作決定，要

慎重考慮一番。因為「像你這樣有名望的人，審慎考慮是要緊的。」當優

26 十：見一九二九年哥侖坡版巴利文《長部》第二集第九十五頁（長部

16大般涅槃經，本書第 225頁）及同版《增支部》第二三九頁。第二三九

頁似為 A ii 79 之誤植；增支部 4集 76 經—拘尸那羅經，參〈補充佛典〉

本書第 325頁。

27 十一：摩訶毘羅是耆那教創始人，與佛陀同時，可能較佛年齡稍大些。

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35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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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離再度表示他的願望的時後，佛就要求他繼續恭敬供養他以前的宗教導

師們，一如往昔。28

在西元前三世紀頃，印度的佛教大帝阿輸迦（阿育王），遵照佛陀寬

容諒解的模範，恭敬供養他廣袤幅員內所有的宗教。在他雕刻於岩石上的

許多誥文中，有一則原文至今尚存，其中大帝宣稱：「不可只尊敬自己的

宗教，而菲薄他人的宗教。應如理尊重他教，這樣做，不但可幫助自己宗

教的成長，而且也對別的宗教盡了義務。反過來做；則不但替自己的宗教

掘了墳墓，也傷害了別的宗教。凡是尊重自教而非難他教的人，當然是為

了忠於自教，以為『我將光大自宗』，但是，相反的，他更嚴重地傷害了

他自己的宗教。因此，和諧才是好的。大家都應該諦聽，而且心甘情願地

諦聽其他宗教的教義。」29

在此，我們要加一句話，就是：這種富於同情、了解的精神，在今天

不但應當適用於宗教方面，也適用於其他方面。

這種寬容與了解的精神，自始就是佛教文化與佛教文明最珍視的理想

之一。因此，在兩千五百多年漫長的佛教史中，找不到一個佛教迫害他教

的例子。佛教也從來不曾因為弘法或勸人信佛而流過一滴血。它和平地傳

遍了整個亞洲大陸，到今天已有了五億以上的信眾。任何形式的暴力，不

論以什麼為藉口，都是絕對與佛的教誡相違背的。

有一個時常被提起的問題：佛教到底是宗教呢？還是哲學？不管你叫

它做什麼，都無關宏旨。佛教仍然是佛教，不論你給它貼上什麼樣的標籤。

28 十二：見巴利文《中部》第五十六優婆離經。參〈補充佛典〉（本書

第 253頁）。

29 十三：見阿育王石誥第十二篇。參〈補充佛典〉（本書第 34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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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是不相干的。我們將佛的教誡稱為「佛教」，也沒有什麼特別的重要

性。人們為它所取的名字，是不關緊要的。

名字有什麼相干？ 我們叫做玫瑰的，

叫任何別的名字， 仍然一樣的芬芳。30

同樣的，真理不需要標籤。它既不是佛教的，也不是基督教的、印度

教的、或是回教的。它不是任何人的專利品。宗教的標籤，只是獨立瞭解

真理的障礙。它們能在人們心中產生有害的偏見。

這不僅在與理性和心靈有關的事情為然。即使在人與人的關係間，亦

復如是。舉例來說，我們遇到一個人，並不把他看成人類，而先在他身上

加上一個標籤，好比英國人、法國人、德國人、或是猶太人，然後將我們

心中與這些名稱有關的一切成見，都加在此人身上。實際上，這人可能不

含有絲毫我們所加於他身上的種種屬性。

人類最喜歡有分別性的標籤，甚至將各種人類共同具有的品性與情感

也都加上了標籤。因此，我們常常談到各種「商標」的慈善事業：好比佛

教慈善事業，或者基督教慈善事業，而藐視其他「商標」的慈善事業。可

是慈善事業實在不能分宗派；它既非基督教的、佛教的、印度教的、也非

回教的。一位母親對子女的愛，既非佛教的，也非基督教的；它只是母愛。

人類的品性與情感如愛、慈、悲、恕、忍、義、欲、憎、惡、愚、慢等，

都用不著宗教的標籤；它們並不專屬於任一宗教。

30 語出莎士比亞劇作《羅密歐與朱麗葉》第二幕‧第二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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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尋求真理的人來說，某一思想的來源是無足輕重的。研究某種思

想的源流及演變是學術界的事。事實上，如果單為了明瞭真理，甚至不需

要知道這教義是否為佛說，或是他人所說。要緊的是瞭知與澈見真理。在

巴利藏《中部》第一四零經中，有一則很重要的記載，可資佐證。

有一次，佛在一個陶工的棚屋裡度過一夜。在這棚屋裡，先到了一位

年輕的出家人。31他和佛陀彼此並不相識。佛陀將這出家人端詳一遍，就

這樣想：這年輕人的儀態舉止都很可喜，我不妨盤問他一番。於是佛就問

他：「比丘啊！32你是在誰的名下出家的？誰是你的導師？你服膺誰的教

誡？」

「同修啊！」那年輕人回答說：「有一位名叫喬答摩的釋迦種後裔，

離開了釋迦族做了出家人。他的聲名遠揚，據說已得了阿羅漢果，是一位

覺行圓滿的尊者。我是那位世尊名下出家的。他是我的師傅，我服膺他的

教誡。」

「那位世尊、阿羅漢、覺行圓滿的尊者，現在住在那裡呢？」

「在北方的國土中。同修啊！有一個城市叫做舍衛。那位世尊、阿羅

漢、覺行圓滿的尊者，現在就住在那裡。」

31 十四：印度陶工的棚屋大都寬敞而清靜。巴利文佛典中，常有佛及苦

行頭陀等出家人遊方時，在陶工棚屋中度夜之記載。此經為《中部 140 界
分別經》，參〈補充佛典〉（本書第 276頁）。

32 十五：這裡值得注意的是：佛叫這出家人做比丘——佛教僧侶。由下

文可知，其實並不是佛教僧團的一員，因他要求佛准許他參加僧團。也許
在佛世，比丘一詞也可用於他教的苦行頭陀，再不然就是佛對這名詞的使
用並不嚴格。比丘的意思是乞者、乞食之人。也許，佛在此用比丘一詞，
乃是指它的原始字義。可是今日比丘一詞已僅限用於佛教僧眾，尤以上座
部國家如斯里蘭卡、緬甸、泰國、柬埔寨、及七打更等地為然。參〈補充
註釋〉，本書第 35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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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見過他嗎？那位世尊，如果你見到他，會認識他嗎？」

「我從來沒見過那位尊者。假使我見到他，也不會認識他。」

佛知道這不相識的青年是在他名下出家的。他不透露自己的身份，說

道：「比丘啊！我來將法傳授與你吧。你留神聽著！我要講啦！」

「好的，同修！」年輕人答應道。

於是，佛為這年輕人講了一部極其出色解釋真理的經。（這經的要領，

以後再行交代。）33

一直到這部經講完之後，這名叫弗加沙的年輕出家人才恍然大悟，原

來那講話的人正是佛陀。於是他站起來，走到佛陀跟前，匍伏在世尊足下，

向世尊謝罪，因他不明就裡，竟把世尊叫做同修。34然後他請求世尊為他

授戒，准他參加僧伽。

佛問他有沒有準備衣和缽。（比丘應備三衣一缽，缽是用來乞食

的。）弗加沙回說沒有。佛說如來不能為沒有衣缽的人授戒。弗加沙聞言

就出去張羅衣缽，但不幸被一隻母牛角觸致死。35

33 十六：請參閱第三聖諦章。如上所述，此《中部 140 界分別經》參

〈補充佛典〉（本書第 276頁）。

34 十七：此字巴利原文為 āvuso ，意即朋友，在平輩中這也是一項尊稱。

但是弟子們從不用此稱呼佛，而用 Bhante 一詞，意思略近於長者，師尊。

佛世僧團的僧眾都互稱 āvuso。但佛滅前，曾訓令年幼的僧人稱呼年長的

為 Bhante （師尊）或 āyasmā (āyasmant)（尊者，或譯為「具壽」、「大

德」），而年長的僧人則應稱年輕的為 āvuso（見一九二九年哥侖坡版巴

利文《長部》第二集第九十五頁）。此項稱謂至今仍（在南傳佛教國家）
沿用不衰。參〈補充佛典〉長部 16大般涅槃經（本書第 227頁）。

35 十八：印度牛群可在大街上逍遙漫步，是眾所皆知之事。從本文看來，

這項傳統蓋由來已久。但一般說來，這些牛都是馴牛，而非危險的野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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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這噩耗傳到佛處。佛即宣稱弗加沙是一位聖者，已經澈見真理，

得不還果，在他再生之地，即可得阿羅漢果36，死後永不再回到這世界來。

37

這故事很清楚地說明弗加沙聽佛說法，就瞭解佛所說義，他並不知道

說法的是誰，所說的是誰的法卻見到了真理。只要藥好，就可治病。用不

著知道方子是誰配的，藥是那裡來的。

幾乎所有的宗教都是建立在「信」——毋寧說是盲信——上的。但是

在佛教裡，重點卻在「見」、知與瞭解上，而不在信（相信）上。巴利文

佛典裡有一個字 saddha （梵文作 śrāddha），一般都譯作「信」或「相

信」。但是 saddha 不是單純的「信」，而是由確知而生之堅心。只是在

通俗佛教以及在經典中的一般用法方面來說， saddha 確含有若干「信」

的成份。那是只對佛、法、僧的虔敬而言的。

根據西元四世紀頃的大佛教哲學家無著的說法，信有三種形態：(一)

完全而堅定地確信某一事物的存在，(二)見功德生寧靜的喜悅，(三)欲達

成某一目的的深願。38

36 十九：阿羅漢是已從各種污染不淨法如貪欲、瞋恚、不善欲、無明、

貢高、我慢等得到解脫之人。他已得四果，親證涅槃，充滿了智慧、慈悲
以及其他清淨高尚的品性。弗加沙在當時已得到三果，名為阿那含（不
還）。二果叫斯陀含（一來），初果叫須陀洹（預流）。參〈補充註釋〉，
本書第 353頁。

37 二十：傑勒魯普（Karl Gjellerup ）氏所著之「朝聖者卡瑪尼塔」一書，

似係受弗加沙故事的影響而作。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353頁。

38 二十一：見一九五零年山提尼克坦版無著之阿毘達摩集論第六頁。參

〈補充註釋〉，本書第 35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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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怎樣解釋，多數宗教所瞭解的信（相信），都與佛教極少關涉。

39

一般「相信」之所以產生，全在無「見」；這包括一切見的意義在內。

一旦見了，相信的問題即告消失。如果我告訴你：我握緊的掌中有一顆寶

石，這就產生了信與不信的問題，因為你看不見。但是如果我張開手掌讓

你看這寶石，你親見之後，相信的問題便無從產生了。因此，在古佛典中

有這樣一句話：「悟時如睹掌中珍（或作菴摩羅果）。」

佛有一位叫做謨尸羅的弟子。他告訴另外一位比丘說：「沙衛陀同修

啊！不靠禮拜、信（相信）40，沒有貪喜偏愛，不聽耳食之言及傳說，不

考慮表面的理由，不耽於揣測的臆見，我確知、明見『生的止息』即是涅

槃。」41

佛又說：「比丘們啊！我說，有知有見能帶來漏盡，無知無見是不會

帶來漏盡的！」42

佛教的信永遠是知見的問題，不是相信的問題。佛的教誡曾被形容為

ehi-passika，就是請你自己「來看」，而不是來相信。

39 二十二：幾容洛易氏（Edith Ludowyk-Gyomroi,）曾著有「奇蹟在早期

巴利文學中所扮的角色」一文，對此論題作過一番探討，惜此論文尚未出
版。同著者在錫蘭大學評論雜誌第一卷第一期（一九四三年四月）第七十
四頁以次，亦有一文就同一論題予以發揮。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354
頁。

40 二十三：此處巴利文原字為 Saddha ，但其意義則為通俗的禮拜、信仰、

相信等義。此處僅單純地指「信仰」。

41 二十四：見巴利文學會版《相應部》第二集第一一七頁。12相應 68 經
—憍賞彌經，參〈補充佛典〉（本書第 288頁）。

42 二十五：見同書第三集第一五二頁。22相應 101 經—斧頭柄經，參

〈補充佛典〉（本書第 30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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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佛典裡，說到證入真理的人，到處都用「得淨法眼」一詞。又如

「他已見道、得道、知道，深入實相，盡祛疑惑，意志堅定，不復動

搖。」「以正智慧如實知見。」43談到他自己的悟道時，佛說：「眼睛生

出來了，知識生出來了，智慧生出來了，善巧生出來了，光明生出來

了。」44佛教裡一向是由智慧得正見，而不是由盲信而生信仰。

在正統婆羅門教毫不容地堅持要相信，並接受他們的傳統與權威為不

容置疑的唯一真理的時代，佛這種態度日益受人激賞。有一次，一群博學

知名的婆羅門教徒去拜訪佛，並與他作了長時間的討論。在這一群人中，

有一位十六歲的青年，名叫迦婆逿伽。他的心智是公認為特別聰穎的。他

向佛提出了一個問題45：

「可敬的喬答摩啊！婆羅門教的古聖典是經過往哲口口相傳，直至於

今從未中斷的。關於這個，婆羅羅門教徒有一個絕對的結論：『只有這才

是真理，餘者皆是假法。』可敬的喬答摩，對這點有什麼話說嗎？」

佛問道：「在婆羅門教徒中，有沒有一個人敢說他已親身確知確見

『只有這才是真理，餘者皆假』？」

那年輕人倒很坦白。：他說：「沒有！」

43 二十六：見巴利文學會版《相應部》第五集第四二五頁（56相應 11 經
—法輪轉起經，參〈補充註釋〉注 240，本書第 386頁）；第三集一零三

頁（22相應 82 經—滿月經，參〈補充佛典〉本書第 295頁）；及同版

《中部》第三集第十九頁（中部 109 滿月大經、大月圓經，參〈補充佛

典〉本書第 271頁）。另參〈補充佛典〉中部 56 優婆離經，本書第 268
頁。

44 二十七：見同書第五集第四二二頁。中部 95闡基經，參〈補充佛典〉

（本書第 267頁）

45 二十八：見巴利文《中部》第九十五經 Canki Sutta。中部 95闡基經，

參〈補充佛典〉（本書第 26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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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末，有沒有一位婆羅門的教師，或是教師的教師，如此上溯至於

七代，或是婆羅門經典的原著作人，曾自稱他已知已見『只有這才是真理，

餘者皆是假法』？」

「沒有！」

「那末，這就像一隊盲人，每一個都抓住了前面的人。第一個看不見，

中間的看不見，最後也看不見。這樣，依我看來，婆羅門教徒的情形正與

一隊盲人相彷。」

然後，佛給了這群婆羅門教徒一些極為重要的忠告。他說：「護法的

智者，不應作如是的結論：『只有這才是真理，餘者皆假』。」

那年輕的婆羅門，就請佛解釋應如何護法。佛說：「如人有信仰，而

他說『這是我的信仰』，這樣可說是護法了。但這樣說過之後，他卻不可

進一步地得出一個絕對的結論：『只有這才是真理，餘者皆假。』換言之，

誰都可以相信他所喜愛的，也可以說『我相信這個』。到此為止，他仍是

尊重真理的。但是由於他的信仰，他卻不能說唯有他所相信的才是真理，

而其他一切都是假的。」

佛說：「凡執著某一事物（或見解）而藐視其他事物（見解）為卑劣，

智者叫這個是桎梏（纏縛）。」46

有一次，佛為弟子說因果律。47他的弟子們說他們已看見了，也明白

瞭解了。於是佛說：「比丘們啊！甚至此一見地，如此清淨澄澈，但如你

46 二十九：見巴利文學會版《小部》經集第一五一頁。（V.798），參

〈補充佛典〉（本書第 337頁）。

47 三十：見巴利文《中部》第三十八經。中部 38大愛盡經，參〈補充佛

典〉（本書第 24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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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取它，把玩它，珍藏它，執著它，那你就是還沒有瞭解凡所教誡只如一

條木筏，是用來濟渡河川的，而不是供執取的。」48

在另一經裡，佛曾解釋這則有名的譬喻。就是說：「他的法，好比是

一條用以渡河的木筏，而不是為人執取、負在背上用的。」他說：

「比丘啊！有人在旅行時遇到一片大水。在這邊岸上充滿了危險，而

水的對岸則安全無險。可是卻沒有船可渡此人登上那安全的彼岸，也無橋

樑跨越水面。此人即自語道：『此海甚大，而此岸危機重重，彼岸則安全

無險。無船可渡，亦無橋樑。我不免採集草木枝葉，做一只木筏，藉此筏

之助，當得安登彼岸，只須胼手胝足自己努力即可。』於是，那人即採集

了草木枝葉，做了一只木筏。由於木筏之助，他只賴自己手足之力，安然

渡達彼岸。他就這樣想：『此筏對我大有助益。由於它的幫助，我得只靠

自己手足之力，安然渡達此岸。我不妨將此筏頂在頭上，或負於背上，隨

我所之。』」

「比丘啊！你們意下如何呢？此人對筏如此處置，是否適當？」「不，

世尊。」「那末，要怎樣處置這筏，才算適當呢？既以渡達彼岸了，假使

此人這樣想：『這筏對我大有助益。由於它的幫助，我得只靠自己手足之

力，安然抵達此岸。我不妨將筏拖到沙灘上來，或停泊某處，由它浮著，

然後繼續我的旅程，不問何之。』如果這樣做，此人的處置此筏，就很適

當了。」

「同樣的，比丘們啊！我所說的法也好像木筏一樣，是用來濟渡的，

不是為了負荷（巴利文原字義作執取）的。比丘們啊！你們懂得我的教誡

48 三十一：見同書第一集第二六零頁（巴利文學會版）。中部 38大愛盡

經，參〈補充佛典〉（本書第 249頁）。

22



猶如木筏，就當明白好的東西（法）尚應捨棄，何況不好的東西（非法）

呢？」49

從這則譬喻，可以很清楚的瞭知，佛的教誡是用以度人，使他得到安

全、和平、快樂、寧靜的涅槃的。佛的整個教義都以此為目的。他的說法，

從來不是僅為了滿足求知的好奇。他是一位現實的導師。他只教導能為人

類帶來和平與快樂的學問。

有一次，佛在憍賞彌（今印度阿拉哈巴特附近）一座尸舍婆林中住錫。

他取了幾張葉子放在手裡，問他的弟子們道：「比丘們啊！你們意下如何？

我手中的葉子多呢？還是此間樹林的葉子多？」

「世尊！世尊手中只有很少幾片葉子，但此間尸舍婆林中的葉子卻確

實要多得多了。」

「同樣的，我所知法，已經告訴你們的只是一點點。我所未說的法還

多的呢。而我為什麼不為你們說（那些法）呢？因為它們沒有用處 ......不

能導人至涅槃。這就是我沒說那些法的原因。」50

有些學者正在揣測佛所知而未說的是些什麼法。這是徒勞無功的。

佛對於討論不必要的形上學方面的問題不感興趣。這些都是純粹的臆

想，只能製造莫須有的問題。他把它們形容為「戲論的原野」。在他的弟

49 三十二：見巴利文《中部》第一集第一三四頁至一三五頁。法字在此
之意義，根據巴利文學會版《中部》覺音疏第二集第一九零頁之解釋，乃
指精神方面之高度成就，亦指純淨之見解及意念。不論此等成就是何等高
尚純淨，如有執著，即須放棄。一切惡法之不應執著，更當如何？參 MN.
22 中部 22 蛇喻經〈補充佛典〉（本書第 239頁）。

50 三十三：見巴利文學會版《相應部》第五集第四三七頁。56相應 31 經
—申恕林經，參〈補充佛典〉（本書第 3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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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中，似乎有幾個人不能領會佛的這種態度。因為有一個例子：一個叫做

鬘童子的弟子，就曾以十條有名的形上學方面的問題問佛，並要求佛作一

個答覆。51

有一天，鬘童子午後靜坐時，忽然起來去到佛所，行過禮後在一旁坐

下，就說：

「世尊！我正獨自靜坐，忽然起了一個念頭：有些問題世尊總不解釋，

或將之擱置一邊，或予以摒斥。這些問題是： (一)宇宙是永恆的，還是

(二)不永恆的？(三)是有限的，還是(四)無限的？(五)身與心是同一物，還

是(六)身是一物，心又是一物？(七)如來死後尚繼續存在，還是(八)不再繼

續存在，還是(九)既存在亦（同時）不存在？還是 (十)既不存在亦（同

時）不不存在？這些問題，世尊從未為我解釋。這（態度）我不喜歡，也

不能領會。我要到世尊那裡去問個明白。如果世尊為我解釋，我就繼續在

他座下修習梵行。如果他不為我解釋，我就要離開僧團他往。如果世尊知

道宇宙是永恆的，就請照這樣給我解釋。如果世尊知道宇宙是不是永恆的，

也請明白說。如果世尊不知道到底宇宙是永恆不永恆等等，那末，不知道

這些事情的人，應當直說『我不知道，我不明白。』」

佛給鬘童子的回答，對於今日數以百萬計，將寶貴的時間浪費在形上

問題上，而毫無必要地自行擾亂其心境的寧靜的人，當大有裨益。

「鬘童子，我歷來有沒有對你說過：『來！鬘童子，到我座下來學習

梵行，我為你解答這些問題。』？」

「從來沒有，世尊。」

51 三十四：見巴利《中部》第六十三經—小摩倫迦經。參〈補充佛典〉
（本書第 25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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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末，鬘童子，就說你自己，你曾否告訴我：『世尊，我在世尊座

下修習梵行，世尊要為我解答這些問題。』？」

「也沒有，世尊。」

「就拿現在來說，鬘童子，我也沒有告訴你『來我座下修習梵行，我

為你解釋這些問題』而你也沒告訴我『世尊，我在世尊座下修習梵行，世

尊要為我解答這些問題』。既然是這樣，你這愚蠢的人呀！是誰摒棄了誰

呢？52

「鬘童子，如果有人說『我不要在世尊座下修習梵行，除非他為我解

釋這些問題』，此人還沒有得到如來的答案時就要死掉了。鬘童子，假如

有一個人被毒箭所傷，他的親友帶他去看外科醫生。假使當時那人說：我

不願意把這箭拔出來，要到我知道是誰射我的；他是剎帝利種（武士）、

婆羅門種（宗教師）、吠舍種（農商），還是首陀種（賤民）；他的姓名

與氏族；他是高、是矮，還是中等身材；他的膚色是黑、是棕，還是金黃

色；他來自那一城市鄉鎮。我不願取出此箭，除非我知到我是被什麼弓所

射中，弓弦是什麼樣的；那一型的箭；箭羽是那一種羽毛的；箭簇又是什

麼材料所製......。鬘童子，這人必當死亡，而不得聞知這些答案。鬘童子，

如果有人說『我不要在世尊座下修習梵行，除非他回答我宇宙是否永恆等

問題』，此人還未得知如來的答案，就已告死亡了。」

接著，佛即為鬘童子解釋，梵行是與這種見解無關的。不論一個人對

這個問題的見解如何，世間實有生、老、壞、死、憂、戚、哀、痛、苦惱。

「而在此生中，我所說法可滅如是等等苦惱，是為涅槃。」

52 三十五：意即雙方都是自由的。任何一方對於對方均無任何義務。參
〈補充佛典〉MN. 63 中部 63 小摩倫迦經、瑪魯迦小經（本書第 25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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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鬘童子，記住：我所解釋的，已解釋了。我所未解釋的，即

不再解釋。我所未解釋的是什麼呢？宇宙是永恆？是不永恆？等十問是我

所不回答的。鬘童子，為什麼我不解答這些問題呢？因為它們沒有用處。

它們與修練身心的梵行根本無關。它們不能令人厭離、去執、入滅，得到

寧靜、深觀、圓覺、涅槃。因此，我沒有為你們解答這些問題。」

「那末，我所解釋的，又是些什麼呢？我說明了苦、苦的生起、苦的

止息、和滅苦之道。53鬘童子，為什麼我要解釋這些呢？因為它們有用。

它們與修練身心的梵行有根本上的關連，可令人厭離、去執、入滅、得寧

靜、深觀、圓覺、涅槃。因此我解釋這些法。」54

現在，讓我們來研究佛說已為鬘童子解釋過的四聖諦。

53 三十六：關於四諦的詳細解釋，請看以後四章。

第二章 四聖諦 (第一聖諦：苦諦)； 第三章 第二聖諦 ：集諦——苦之生

起； 第四章 第三聖諦 ：滅諦——苦的止息； 第五章 第四聖諦 ：道諦。

54 三十七：佛這番訓誡，似乎對鬘童子產生了預期作用。因為在其他經
中曾有他再度向佛求法，接著成為阿羅漢的記載。見一九二九年哥侖坡版
巴利文《增支部》第三四五至三四六頁（增支部 4集 257 經—摩羅迦子經，

參〈補充佛典〉，本書第 326頁）及《相應部》第四集第七十二頁以次各

頁。35相應 95 經—瑪魯迦之子經，參〈補充佛典〉（本書第 30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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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四聖諦

第一聖諦：苦諦 (Chapter II: The First Noble Truth: Dukkha)

細目： 佛教是既非悲觀的，也非樂觀的；它是「實觀」的 —— 苦的意
義 —— 經驗上的三種面相 —— 三方面去審察「苦」—— 何謂「眾
生」  ？   —— 五蘊 —— 世間並無永恆不  變而與物質對立的精神，可以被  
視為「自我」、「靈魂」或「個我」者 —— 五蘊都是無常的、不停地變
遷著的 —— 思想者與思想 —— 生命有起源嗎  ？  

在佛陀的教法中，四聖諦可算是其中的心要了。他在波羅奈附近的鹿

野苑（今印度沙納特 Sarnath 地方），向他的老同修——五苦行者作第一

次說法時55，所講的就是這個。這次說法的原文尚在，其中只是簡單地敘

述了一下四諦。但是在早期的佛典中，有無數的地方，都是反覆闡明四諦

的，解釋得很詳細，解釋的方法也不同。如果利用這種資料和註疏來研究

四聖諦，便不難根據原典，對佛教的要義，作一個相當完善而正確的闡釋。

四聖諦是：

（一）苦諦。56

（二）集諦：苦之生起或苦之根源。

（三）滅諦：苦之止息。

55 一：見一九二二年阿陸葛馬（Alutgama）版律藏《大品轉法輪經》第

九頁以次各頁；巴利文學會版《相應部》第五集第四二零頁以次各頁。參
〈補充註釋〉，本書第 361頁。

56 二：此處巴利原文 Dukkha 一字在英文原著並未譯成英文，理由見下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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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道諦：導致苦之止息的途徑。

第一聖諦——苦諦

幾乎所有的學者，（在英文著作裡）都將第一聖諦譯成「苦難聖諦（

The Noble Truth of Suffering）」，並且將它的意義解釋為：「根據佛教，

生命除了苦難與哀痛之外，別無他物。」這種翻譯及釋義極難令人滿意，

而且易致誤會。就因為這種狹義、粗疏而草率的翻譯，以及膚淺的闡釋，

才使得許多人發生錯覺，以為佛教是悲觀的。

先說，佛教是既非悲觀的，也非樂觀的。如果一定要說它怎麼樣，毋

寧說它是「實觀」的。因為它對人生、對世界的觀點是如實的。它以客觀

的眼光看一切事物，既不誑騙你，使你在一個愚人的樂園中，醉生夢死的

度過一生；也不以各種虛幻的恐懼與罪惡來恫嚇、折磨你。它只是客觀而

正確地告訴你：你是什麼？你周圍的世界又是什麼？並為你指出走向十足

自由、和平、寧靜與快樂的途徑。

有的醫生會過份誇大病情，對它放棄一切希望。有的醫生會愚昧地宣

稱根本無病，不需要治療，以虛妄的安慰來欺騙病人。你也許可以叫前者

為悲觀的，後者為樂觀的。兩者都是同樣的危險。可是另有一類醫生，卻

能把症候診斷得很正確；他了解疾病的原因與性質，很清楚地看到這種病

可以治愈，而且果敢地採取治療措施，因而救了病人一命。佛就像這第三

類的醫師。他是對治世間疾苦的、睿智而且合乎科學的、像醫生一樣的老

師57。

57 法嚴法師原譯：他是拯救世間疾患的，有智慧而且合乎科學的科學的
醫師（藥師佛）〔張澄基註——此藥師佛並非大乘經中之東方淨土藥師

佛。〕關於此錯誤，請參     57  〈補充註釋〉，本書第      35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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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利文「苦」Dukkha（梵文作 Duhkha）一字，在一般用法上，誠然

有「苦難」、「痛苦」、「憂悲」、「苦惱」等意義，而與 Sukha 一字之

具有「快樂」、「舒適」、「安逸」等意義相反。但用在第一聖諦上時，

它代表了佛對人生宇宙的看法，包含有更深的哲學意義，它所詮釋的範疇

也大大地擴充了。不可否認的，第一聖諦的「苦」，顯然含有通常的「苦

難」意義在內，但是它還包含更深的意念，如「缺陷」、「無常」、

「空」、「無實」等。因此，要找一個（英文）字而具有第一聖諦「苦」

（Dukkha）的全部概念，是很困難的事。所以，（在英文裡）這個字最好

不翻，以免輕易將它譯為「苦難」或「痛苦」，反到令人生起不合適而錯

誤的意念。

佛說世間有苦難，並不是否認人生有樂趣。相反的，他承認居士和比

丘都可以有各種物質和精神的樂趣。在巴利經藏中，五部原典之一的《增

支部》，其中就有一張列舉各種快樂的清單。例如：家庭生活之樂、五欲

之樂、厭離之樂、染著之樂、色身之樂、心靈之樂等等。58可是這一切都

包含在「苦」中。甚至由修習高級禪定而得的非常純淨的精神狀態，其中

了無通常所謂「苦難」的蹤影，可稱是無染的樂受的各種禪定境界，以及

不苦不樂只有純粹捨支與一心支的禪定境界，像這種非常高超的精神境界，

也都包含在「苦」中。在《中部》（也是巴利文經藏中五部原典之一）裡

有一部經，佛先讚嘆禪定之樂，後接著說這些喜樂是無常、苦、變易不居

58 三：見一九二九年哥侖坡版《增支部》第四十九頁。增支部 2集 65~71
經，參〈補充佛典〉（本書第 315頁）。

29



的。59請注意這裡明明白白地標出一個「苦」字。這「苦」並不是通常所

謂的苦難，而是「無常即是苦」。

佛是真實而客觀的。他說一個人對人生欲樂的享受，有三件事必須了

了分明：（一）欲樂的對象與欲樂的享受。（二）欲樂的惡果、危險、以

及其它不如意處。（三）從欲樂得解脫。60當你看見一個愉快迷人而美麗

的人兒時，你喜歡他（她），被他（她）所吸引。你樂於一再見到那人，

從那人處得到歡樂與滿足。這就是欲樂的享受，是經驗上的一項事實。但

是這種享受不會長久，就和那人以及他（她）所有的吸引力也不長久一樣。

情況改變時，你不能再見到那人；失去了這份享受，你就變得憂鬱，也可

能變得不可理喻而失去心智的平衡。你也許會做出傻事來。這就是（欲

樂）惡的、不如意與危險的一面；這也是一項經驗上的事實。可是如果你

對那人不貪著，完全抱一種超然的態度，那就是自在、解脫。一切生命中

的享受，都不離這三件事。

從這一點上，可以很明顯地看出，這不是一個悲觀或樂觀的問題。要

想完全而客觀地去了解人生，不可不計及生活中的樂趣、痛苦憂傷，以及

從兩者得解脫的三個不同方面。只有這樣，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脫。關於

這個問題，佛說：

59 原著的註解為：「Mahadukkhakkhandha-sutta, M I (PTS), p. 90.」。法嚴

法師之原註解為，見巴利文學會版《中部經》第五集第九十頁大涅槃經。
這是明顯的「誤譯」；應為：巴利文學會版《中部經》第一集第九十頁—
中部 13大苦蘊經，參〈補充佛典〉（本書第 233頁）。

60 五：見巴利文學會版《中部》第一集第八十五頁以次各頁（中部 13大
苦蘊經，參〈補充佛典〉，本書第 233頁）及同版《相應部》第三集第廿

七頁以次各頁（22相應 25 經—欲貪經，參〈補充佛典〉（本書第 29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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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丘們啊！任何梵志出家人，如果不能在享受欲樂的時候，以客觀

的態度，了了分明這是享受；在欲樂的享受不能如意時，客觀地了知這是

不如意的；在從欲樂得解脫時，客觀地了知這是解脫；他們就不可能確實

而完全地了解感官享受的欲求。但是，比丘們啊！任何梵志出家人，如果

能客觀地了知欲樂的享受為享受、它們的不如意為不如意、從欲樂得解脫

為解脫，他們就可能確實而完全地了解感官享受的欲求（之究竟）。他們

也就可以以此教導旁人，而受教遵行的人，也就能夠完全了解感官享受的

欲求（之究竟）。」61

「苦」的觀念可從三方面去審察：

（一）一般苦難的苦（苦苦）。

（二）由變易而生的苦（壞苦）。

（三）由因緣和合（條件具備）而生起的苦（行苦）。62

人生的各種苦難，如生、老、病、死、冤憎會、愛別離、求不得、憂、

悲、哀傷．．．．．．凡此種種身心苦楚，為世人所公認苦難或痛苦者，

都包括在一般苦難的苦（苦苦）中。生活中快樂的感覺和快樂的境遇，是

無常的、不永恆的、遲早要改變的。它改變的時候，就產生了痛苦、苦惱、

不樂。這種變遷都包括在變易的苦（壞苦）中。

61 六：見巴利文學會版《中部》第一集第八十七頁。中部 13大苦蘊經，

參〈補充佛典〉（本書第 233頁）。

62 七：見巴利文學會版《清淨道論》第四九九頁（參〈補充佛典〉（本
書第 342頁）及《阿毘達摩集論》（一九五零年山提尼克坦版）第三十八

頁。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35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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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述兩種苦並不難了解，也不會有人對此持什麼異議。苦諦中這

兩方面的苦比較為眾所熟知，因為它們是我們日常生活中的共同經驗，因

而容易明白。

但是第三種由因緣和合生起的苦（行苦），卻是第一聖諦中最重要、

最具哲理的一面。要了解它，必須先將我們所認為「眾生」、「個人」及

「我」的觀念作一番分析闡釋。

根據佛教哲學，所謂「眾生」、「個人」及「我」，只是經常在變動

著的物質與精神力量或能力的綜合。這種組合可以分成五類，或稱五蘊。

佛說：「簡言之，這五類能執著的組合體（五取蘊）就是苦。」63在別的

經中，他更明白地以五取蘊作為苦的界說。他說：「比丘們啊！什麼是苦

呢？應該說它就是五種能執著的組合體（五取蘊）。」64於此，必須要明

白了知的就是：苦與五蘊並不是兩個不同的東西。五蘊本身即是苦。我們

對於構成所謂「眾生」的五蘊，稍為有點概念之後，對於這一點當有更進

一步的了解。現在且說這五蘊是那些東西。

第一是物質的組合之類——色蘊。在這色蘊之中，包括有傳統的四大

種性，就是堅性（地）、濕性（水）、煖性（火）與動性（風），以及四

大的衍生物。65這些衍生物包括我們的五種感覺器官（根），也就是眼、

耳、鼻、舌、身，以及在外境中與它們相應的對象（塵），也就是色、聲、

63 八：見巴利文學會版《相應部》第五集第四二一頁。參〈補充佛典〉，
本書第 313頁。

64 九：見巴利文學會版《相應部》第三集第一五八頁。參〈補充佛
典〉SN. 22.104 Dukkhasuttaṃ� 苦經，本書第 304頁）。

65 十 ： 見 同 書第三集第五十九頁。 參〈補充佛 典〉 SN.  22.56
Upādānaparipavattasuttaṃ�  取之遍輪轉經、四轉五取蘊，本書第 29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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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味、觸等。尚有某種思想、意念或觀念為我們精神活動的對象者（法

塵）。66因此，色蘊包括了整個物質的領域，在內和在外的都算。

第二是感覺組合之類——受蘊。這一蘊包括我們身心器官與外界接觸

到的所有感覺：愉快的、不愉快的，以及既非愉快又非不愉快——中性—

—的。這些感覺可分六種：由眼根與色塵相接而生的感覺；耳根與聲塵、

鼻根與香塵、舌根與味塵、身根與觸塵、意根（佛教哲學中的第六識）與

法塵（思想與意念）67等相接而生的感覺。也就是說，我們身心的一切感

受，都包括在此蘊之中。

在這裡，對於佛教哲學中「意」之一字的涵義，似有略作解釋的必要。

「意」並不是與物質相對的精神，這一點務必要弄清楚。佛教不承認有與

物質相對立的精神，像別的宗教與哲學體系中所承認者。這一點尤須牢記

在心。「意」只不過是一個器官或官能，與眼耳一般。它像別的官能一樣，

可以予以控制及發展。佛就常常控制及鍛鍊六種官能的價值。眼的官能與

「意」的官能之不同處，在於前者所感覺的是顏色及形態的世界，而後者

所感覺的則是各種意象、思想等心靈活動的對象（心所有法）的世界。我

們以不同感官，感受世間不同領域的事物。我們不能聽見但是可以看得見

顏色。我們也不能看見但是可以聽見聲音。以我們的五官——眼、耳、鼻、

舌、身，我們只能經驗有色、有聲、有香、有味和可以捉摸的世界。但這

些僅是世界的一部份而不是全體。意念和思想怎麼樣呢？它們也是世界的

一部份，但是它們不能用眼、耳、鼻、舌、身等官能來察覺，只能用另一

種官能——「意根」來體會。意念與思想，並不是與其它五種肉體官能所

能經驗到的世界無關。事實上，它們是建立於色身經驗之上，而依之為移

66 十一：見《阿毘達摩集論》第四頁。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355頁。

67 十二：見巴利文學會版《相應部》第三集第五十九頁。參〈補充佛
典〉SN. 22.56 取之遍輪轉經、四轉五取蘊，本書第 29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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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的。因此，生來盲目的人，不可能有色彩的意念，僅能靠聲音或其它感

官所經驗到的事物作譬，而得到某種程度的色的概念。所以，構成一部份

世界的意念和思想，雖在意根內形成，它們卻是由色身的經驗所產生，而

受其限制。因此，意根也被認為是一個感覺的器官或官能，和眼根、耳根

一樣。

第三是識別組合之類——想蘊。與受蘊一樣，想蘊也有六種，與在內

的六根和在外的六塵相關聯。它們也和受蘊一樣，是由六根與外境相接而

生起的。它的功能就在認識與辨別各種身心活動的對象。68

第四是心所組合之類——行蘊。69這一類包括了所有善的與惡的意志

活動。一般所謂的「業」，也屬於這一蘊。佛親自為業所立的界說，應該

牢記不忘：「比丘們啊！我叫作業的就是意志（思）。先有了決意，才經

由身、口、意發為行動。」70思（Volition）就是「心的造作、心志的活動。

它的功能，就是指揮心智以從事善、惡、無記等活動」。71和受、想二蘊

一樣，行蘊也有六種，內與六根、外與六塵相聯接。72可是，受與想不是

意志的活動，不能產生業果。只有意志的活動如作意、欲、勝解、信、定、

68 十三：見巴利文學會版《相應部》第三集第六十頁。參〈補充註釋〉，
本書第 356 頁。

69 十四：「心所」一詞現常用以代表五蘊中意義甚廣的「行」字。
「行」字在其它行文中之意義，幾可代表任何有為法，任何世間之物，乃
至五蘊，無不是「行」。

70 十五：見一九二九年哥侖坡版《增支部》第五九零頁。參〈補充佛
典〉AN. 6.63 Nibbedhikasuttaṃ�  增支部 6.63 經、洞察經，本書第 326頁。

71 十六：見《阿毘達摩集論》第六頁。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358頁。

72 十七：見巴利文學會版《相應部》第三集第六十頁。參〈補充佛

典〉SN. 22.79 Khajjanīyasuttaṃ�  被食經、吞噬，本書第 294頁。參〈補充
註釋〉，本書第 35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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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精進、貪、瞋、無明、慢、身見等，才能產生業果。在行蘊中，像這

樣的心志活動（心所有法），共有五十二種。

第五是知覺組合之類——識蘊。73知覺（識）是以六根（眼、耳、鼻、

舌、身、意）之一為基本，以及和它相應的六塵（色、聲、香、味、觸、

法）之一為對象而生的反應。例如，眼識即以眼根為基本，而以可見的形

態為對象而生起。意識（末那）是以意根為基本，而以心所有法（即意念、

思想等）為對象而生起。所以，識也與其它官能有關聯。和受、想、行三

蘊一樣，識也分六種，與內六根和外六塵相攸關。74

識並不能辨認事物，這點必須明白了解。它只是一種知覺，對於某一

事物的存在的察覺。眼睛接觸一種顏色，比方說藍色的時候，眼識即行生

起。但它只是察覺到有一種顏色存在，並不認識它是藍色。75在這階段，

尚沒有認識。認出它是藍色的，是想蘊（前面討論過的第三蘊）。「眼

識」是一個哲學名詞。它所表詮的意念，與普通「看」字所表達的一樣。

看的意思，並不就是認識。（譯者按：所謂視而不見也）。其它各識，亦

復如是。

73 十八：根據大乘佛教哲學，識蘊分心、意、識三義。阿賴耶識（通常
譯作藏識）即在此蘊中。本書著者現正從事寫作一部佛教哲學之專著，不
久即將出版。其中對此課題將有詳盡之比較研究。參〈補充註釋〉，本書
第 359頁。

74 十九：見巴利文學會版《相應部》第三集第六十一頁。參〈補充佛
典〉SN. 22.56 取之遍輪轉經、四轉五取蘊，本書第 293頁。

75 「慧炬版」編者 張澄基 註：如果眼識只察覺到顏色，而不知是藍的，
那麼此處所謂的顏色究竟是什麼意義呢？沒有紅、黃、藍‧‧‧‧‧‧的
顏色，究竟是什麼顏色呢？張澄基識。（請詳參：〈補充註釋〉注 68，
第 35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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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裡必須重覆說明的就是：根據佛教哲學，世間並無永恆不變而與

物質對立的精神，可以被視為「自我」、「靈魂」或「個我」者。「識」

也不可以視之為與物質對立的精神。這一點必須特別強調，因為有一種錯

誤的觀念，以為「識」是一種「自我」或「靈魂」，在一人一生中為持續

不變的實質。這種觀念，自最早的時候起直到如今，始終為人所固執不捨。

佛的弟子中有一個叫做嗏帝的，聲稱世尊曾教他：「輪轉飄泊的，乃

是同一不變的識。」佛問他，他所謂的識是指什麼？嗏帝給佛的是一個典

型的答案：「它就是那個能夠表現、能夠感覺，而且能夠隨處承受一切善

惡業報的東西。」世尊就訓誡他說：「你這愚蠢的人啊！你聽見過我對誰

這樣說法呀？我沒有用種種方法解釋識蘊是由因緣和合而生，如無因緣和

合則不能生起嗎？」接著佛就詳細為他解釋識蘊：「識是從使它生起的因

緣得名。因眼根與色塵相接而生起的識，就叫做眼識；因耳根與聲塵相接

而生的識，就叫做耳識；因鼻根與香塵相接而生起的識，就叫做鼻識；因

舌根與味塵相接而生起的識，就叫做味識；因身根與觸塵相接而生起的識，

就叫做身識；因意根與法塵（意念與思想）相接而生起的識，就叫做意

識。」

接著，佛更進一步以譬喻作解釋：「火每從所燒的燃料得名，因木柴

而燃燒的火叫做柴火，因稻草而燃燒的火叫做稻草火。所以，識也是從使

它生起的因緣得名。」76

大註疏家覺音在詳論這一點時，解釋道：「因木柴燃燒的火，只有在

木材供應不斷時才燃燒。供應斷絕時，即就地熄滅，因為造成燃燒的條件

（因緣）改變了。但是火並不跳到木屑等上去，而變成木屑火等。同樣的，

76 二十一：見巴利文學會版《中部》第一集第二五六頁起（譯者註：約
相當於漢譯《中阿含》二零一嗏帝經）。MN. 38 Mahātaṅ�hāsaṅ� khayasuttaṃ�
中部 38 大愛盡經、渴愛的滅盡大經，參〈補充佛典〉（本書第 24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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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眼根與色塵相接而生起的眼識，只生在眼根門頭；而且只在眼根、色塵、

光與作意（注意） 四緣具備的時候才生起。 一旦因緣消散，其識即時就

地止息，因為條件改變了。但是這識並不跳到耳根等處去，而變成耳識等

等‧‧‧‧‧‧。」77佛曾經毫不含糊地宣稱識蘊是依色、受、想、行四

蘊而生起，不能離此四蘊而獨存。他說：「識可以以色為方便、以色為對

象、以色為給養而存在，並且為樂此不疲故，它可以生長、增進、發展。

識也可以以受為方便‧‧‧‧‧‧而存在，以想為方便‧‧‧‧‧‧而存

在；以行為方便、以行為對象、以行為給養而存在，並且為樂此不疲故，

它可以生長、增進、發展。

「如有人說：我可以顯示識的來、去、消逝、生起、成長、增進、發

展，而與色、受、想、行無關，那他所說的東西根本就不存在。」78

很簡單地說，這些就是五蘊。我們叫做「眾生」、「個人」或「我」

的，只是為這五蘊的綜合體所取的一個方便的名字或標籤而已。這五蘊都

是無常的、不停地變遷著的。「凡是無常的，即是苦。」這就是佛說：

「簡單地說，五取蘊即是苦」的真實義蘊。從一剎那到相接的另一剎那，

它們（五蘊綜合體的成份——譯者註）就不再相同。在這種關係裡，甲並

不等於甲。它們是一股剎那的生滅之流。

「梵志們啊！就好像一道山洪，源遠流長而波濤湍急，把一切都沖走。

它沒有一刻一分一秒的停留，只是不斷地流、流、流。梵志們啊！人生就

像這山洪一般。」79

77 二十二：見巴利文學會版《中部》覺音疏第二集第三零六至三零七頁。
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360頁。

78 二十三：見巴利文學會版《相應部》第三集第五十八頁。22相應 55 經
—SN. 22.55 Udāna優陀那經、感興語，參〈補充佛典〉（本書第 29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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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這樣地告訴羅吒波羅：「世間遷流不息，無有恆常。」

在一連串的因果關係中，一件事物的消逝，就構成另一件事物生起的

條件。其中，並沒有不變的實體。它們的幕後，並沒有可以叫做「永恆的

自我（神我）」、「個性」或真正可以叫做「我」的東西。大家都會同意，

無論是色蘊、受蘊、想蘊、行蘊或識蘊中任何一法，都不能被認為是真正

的「我」。80但是這五種精神與肉體的「蘊」，本來是相互依存的。在它

們聯合活動的時候，就成為一架身心合一的機器81，因而產生了「我」的

意念。但這是一個虛妄的意念，只是一種心所有法，也就是前文剛談過的

五十二種心所法之一的身見——薩迦耶見。

這五蘊和合之身，通俗稱為「眾生」之物，就是「苦」的本身。在五

蘊的幕後，再沒有其它的「眾生」和「我」在那裡承當這「苦」。就如覺

音所說的：

「僅有苦難存在，卻找不到受苦者。

事蹟是有的，卻找不到行事之人。」82

79 二十四：見一九二九哥侖坡版《增支部》第七零零頁。佛稱此語乃他
多生以前的一位師尊叫做阿邏伽的無欲仙人所說。AN. 7.74 Arakasuttaṃ�  增
支部 7.74 經、阿勒葛經，參〈補充佛典〉（本書第 326頁）；另參〈補充

註釋〉，本書第 360頁。

80 二十五：無我的教義在第六章〈無我論〉內再行詳論。

81 二十六：事實上，覺音曾將「有情眾生」比擬為一木製機器。見巴利
文學會版《清淨道論》第五九四至五九五頁。參〈補充佛典〉，本書第
343頁。

82 二十七：見巴利文學會版《清淨道論》第五一三頁。參〈補充佛典〉，
本書第 34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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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活動的後面，並沒有不動的推動者，只有活動本身。所以，講「生

命是活動的」這句話是不對的。應當說生命就是活動本身。生命與活動並

不是兩樣不同的東西。推言之，思想的幕後也沒有思想者。思想本身就是

思想者。除掉了思想，就再找不到思想者。於此，我們不能不注意到，佛

教的這一觀點，與笛卡兒的「我思故我在」是何其相反。

現在可以提出「生命有沒有起源」的問題了。根據佛的教旨，生命之

流的起源，是不可想像的。相信上帝創造生命的人，也許會對這答案感到

詫異。但是，如果你問他：「什麼是上帝的起源？」他會毫不猶豫地答覆：

「上帝沒有起源。」而且不會對他自己的答案感覺奇怪。佛說：「比丘們

啊！這相續不斷的輪迴，沒有可見的終點。也不見有眾生受無明所矇蔽、

被貪愛的桎梏所羈絆、在生死中飄泊輪轉的開端。」83談到生死相續的主

因——無明的時候，佛說：「無明的起源不可見，不可假定在某一點之前

沒有無明。」84因此，也不可能說在某一個確定的起點之前，世間沒有生

命。

簡短地說，這就是苦的聖諦意義。明白了解這第一聖諦，是極為重要

的。因為佛說：「凡是真正見到苦的，也必見到苦的生起，也必見到苦的

止息，也必見到導致苦的止息之道。」85

83 二十八：見巴利文學會版《相應部》第三集一七八頁至一七九頁，及
一四九頁至一五一頁。

原始標示似為誤植，應為《相應部》 第二集 一七八頁至一七九頁，及
《相應部》第三集一四九頁至一五一頁。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360頁。

84 二十九：見同版《增支部》第五集第一一三頁。AN. 10.61 Avijjāsuttaṃ�
增支部 10.61 經、無明經，參〈補充佛典〉（本書第 332頁）。

85 三十：見同版《相應部》第五集第四三七頁。事實上，佛說在任何人
如見到四聖諦中任何一諦，即見餘諦。四聖諦是互相關連的。56相應 30
經—SN. 56.30 Gavampatisuttaṃ� 牛主經，參〈補充佛典〉（本書第 3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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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以為這將使得佛教徒的生活憂鬱而悲哀。這是錯誤的想像。其

實絲毫不然。相反的，真正的佛教徒，是個最開心不過的人。他既無畏怖，

也沒有煩愁。他是寧靜安詳，不為災變所惱亂沮喪，因為他能如實洞見一

切事物。從不抑鬱不樂。與佛同時的人，將他描述為「經常微笑著。」在

佛教的繪畫與塑像裡，佛的容顏，永遠是快樂、寧靜、滿足而慈悲的，決

看不到有一絲受難或痛苦的痕跡。86佛教藝術和建築，佛教的寺院，從來

不曾予人以陰森苦惱的印象，只有產生寧靜安詳的喜悅氣氛。

雖然世間有苦難，佛教徒卻不該因之而鬱鬱寡歡，也不應為它生瞋而

失去耐性。照佛教的說法，瞋或恨是人生首惡之一。瞋是「對眾生、苦難

或與苦難有關的事物起不善欲。」它的功能，是為不快的心境及不良的行

為奠下基礎。87因此，不能忍受苦難是錯的。對苦難不耐煩或生恨，並不

能蠲除苦難。反之，它只有更替你增加困擾，而使得不順利的逆境更趨惡

化與可惱。對苦難問題必須要有了解，不該對它憤怒不耐。要明白它如何

生起？如何消除？然後以堅忍、睿智、決心與精進依法實行，以袪除它。

有兩部古老的佛典叫做《長老偈》與《長老尼偈》，其中充滿了佛陀

的男女弟子們的快樂心聲；他們在佛的教誡中，找到了人生的平安與快樂。

憍薩羅國的國王，有一次告訴佛說，佛的弟子們全不像其它宗教的信徒那

樣形容枯槁、粗劣蒼白、消瘦孱弱、神情猥瑣。佛的弟子們「歡欣鼓舞、

意志昂揚、諸根怡悅、無所憂怖、寧靜和平、心情愉快一如瞪羚，享受著

86 三十一：犍陀羅國及中國之福建兩地，各有佛修苦行之像，形容枯槁，
脅骨盡露。但此為佛得道前厲修苦行之像。佛得道後，即嚴斥此種修持為
非法。

87 三十二：見《阿毘達摩集論》第七頁。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36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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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生活的快樂。」國王又說，他相信這種健全的氣質是因為「這些可敬

的人，一定都已親身證道世尊所說法的重大而圓滿的意義。」88

佛教最反對愁慘、苦惱、悔罪、鬱悶等心理狀態，認為這些都是體證

真理的障礙。在另一方面，尤須記得「喜」是七覺支之一，為證見涅槃所

必須培養的一種主要德性。89

88 三十三：見巴利文學會版《中部》第二集第一二一頁。MN. 89 中部 89
法廟經、法的塔廟經，參〈補充佛典〉，本書第 266頁。

89 三十四：關於七覺支請參閱「 修習：心智的培育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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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第二聖諦：集諦——苦之生起

Chapter III: The Second Noble Truth: Samudaya, the arising or origin of dukkha

細目：定義 —— 四食 —— 苦之生起的原因、種子 —— 生起與息滅的
本質 —— 業與輪迴 —— 死倒底是什麼？ —— 再生是什麼呢？

第二聖諦——集諦，就是關於苦之生起或根源的真諦。這一聖諦最通

俗而為人所熟知的界說，在巴利文原典中許多地方都可見到。

「苦的根源，就是『渴（愛）』。它造成『來世』與『後有』；與強

烈的貪欲相纏結，隨地隨處拾取新歡。這『渴（愛）』有三：(一)感官享

受的渴求（欲愛）；(二)生與存的渴求（有愛）； (三)不再存在的渴求

（無有愛）。」90

這以各種形式表現的「渴求」、欲望、貪婪、愛著，就是生起一切痛

苦及使得生死相續不斷的根源。但卻不能將它視為最初因，因為按佛法說，

一切都是相對的、相互依存的。這苦之根源的渴（愛），也是依其他的條

件而生起的。這條件就是受91，而受又依觸而生起，輾轉相依，即構成所

謂十二緣起。這在下文再為詳論。

由上可知，「渴（愛）」並不是苦之生起的最初或唯一的原因，而是

最明顯、最直接的原因，也是最主要與最普遍的事實。92因此，在巴利文

90 一：見一九二二年阿陸葛瑪版律藏大品第九頁；巴利文學會版《相應
部》第五集第四二一頁及其他各處。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361頁。

91 二：見巴利文學會版《中部》第一集第五十一頁。中部 9正見經，參

〈補充佛典〉（本書第 230頁）。

92 三：見《阿毘達摩集論》第四十三頁。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36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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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典的某些地方，集諦的定義中，除了以渴（愛）為主要原因以外，還包

括了其他的煩惱不淨法。93本文篇幅有限，無法詳論，只請牢記一點：這

渴（愛）的核心，就是從無明生起的虛妄我見。

「渴（愛）」一詞的意義，不僅是對欲樂、財富、權勢的貪求與執著，

也包括對意念、理想、觀點、意見、理論、概念、信仰等的貪求與執著。

94根據佛的分析，世間一切困擾紛爭，小至家庭個人之間的口角，大至國

與國間的戰爭，無不由於這自私的「渴（愛）」所引起的。95從這一觀點

看，一切經濟、政治、與社會問題的根本，都在這自私的渴愛。大政治家

們想僅從經濟與政治方面去解決國際糾紛，討論戰爭與和平，只觸及問題

的表面，而不能深入到根本癥結之所在。佛就曾告訴羅吒波羅：「世人常

感不足，夢寐以求，乃成為『渴（愛）』的奴隸。」96

每一個人都會承認，世間一切惡事都從自私欲生。這並不難懂。但是

這「渴（愛）」如何能產生來世與後有，就不是那末容易把握的一個問題

了。在這裡，我們必須探討與第一聖諦的哲理相應的第二聖諦中的深奧哲

理。我們必須對業與再生的理論有若干的概念。

93 四：見巴利文學會版《毘崩伽》（分別論）第一零六頁以次各頁。參
〈補充佛典〉，本書第 340頁。

94 五：見巴利文學會版《中部》第一集第五十一頁（中部 9正見經，參

〈補充佛典〉，本書第 231頁及〈補充註釋〉，本書第 363頁）；《相應

部》第二集第七十二頁（12相應 43 經—苦經，參〈補充佛典〉，本書第

284頁）；《毘崩伽》第三八零頁（參〈補充佛典〉，本書第 341頁）。

95 六：見巴利文學會版《中部》第一集第八十六頁。MN. 13 中部 13 苦蘊
大經，參〈補充佛典〉（本書第 233頁）。

96 “大王，世間不完美、不圓滿，人們常做渴愛的奴僕。這是世尊．阿
羅漢．等正覺有知有見，為人解釋的第四種法。我因為知道、看見、聽見
這種法而出家。MN. 82 中部 82 護國經，參〈補充佛典〉（本書第 26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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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生所賴以繼續生存的要件「因、緣」共有四種，叫做四食：(一)普

通物質的食糧（段食）；(二)感官（包括意根）與外境的接觸（觸食）；

(三)知覺（識食）；(四)思或意志（思食）。97

四者中最後一項的思食，就是求生、求存、求再生、求生生不已、繁

衍滋長的意志。98它是造成生命延續的根本，以善惡等業使生命向前邁進。

99它就是「思」100。在前面已經說明過思就是業101，這就是佛自己所下的

定義。關於剛才提到的「思食」，佛說：「一個人能瞭解思食的意義，他

就能懂得三種『渴（愛）』的意義。」102可知「渴（愛）」、「思」、

「思食」及「業」等名詞所表詮的，都是一樣的東西，都是表示求生、求

存、求再生、求日益繁衍、滋長、積聚。這就是苦之生起的原因。在構成

眾生的五蘊中，它是隸屬於行蘊的。

在佛教的教義中，這是最重要的精義之一。因此，我們必須明白記取

苦之生起的原因、種子，只在苦的本身之內，而不在外。我們也須同樣地

97 七：見巴利文學會版《中部》第一集第四十八頁。中部 9 經、正見經，

參〈補充佛典〉（本書第 230頁）。

98 八：此所謂「思食」與現代心理中之 libido （性本能、生命的泉源）

可成一有趣的對比。

99 九：見巴利文學會版學《中部》覺音疏第一集第二一零頁。參〈補充
註釋〉，本書第 363頁。

100 十：見同書二零九頁。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363頁。

101 見第二章 四聖諦（第一聖諦：苦諦）之 「第四是心所組合之類——
行蘊」 段落。

102 十一：見巴利文學會版《相應部》第二集第一零零頁（SN. 12.63
Puttamaṃ� sūpamasuttaṃ�  像兒子的肉那樣經、子肉，參〈補充佛典〉，本書

第 288頁）。三種渴（愛）是(一)感官享受的渴求（欲愛），(二)生與存的

渴求（有愛），(三)不再存在的渴求（無有愛）。前文 集諦——苦之生起

的定義 中，業已列舉。（詳參本書第 4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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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取苦之止息、苦之滅除的種子、原因，也是在苦的本身之內，而不在外。

在巴利文原典裡，時常可以看到一條人所熟知的公式：「凡是有生的，亦

必有滅。」103眾生、事物、體制，凡其內在的本性是生起的、是從無到有

的，其身內亦必含有自行息滅的種子。因此，苦（五蘊）之內，有它自行

生起的本質，也就含有它自行息滅的本質。這一點在討論第三聖諦——滅

諦時，還會再談到。

巴利文 Kamma和梵文 Karma（從字根 Kr 做、作而來），其字義是

「活動」、「作為」。但在佛教的「業」的理論中，它具有一個特別的意

義：僅指「有意的行為」，而不指所有的行為。有許多人誤用或濫用業字

來表示業的效應。在佛學術語中，「業」字決沒有「業的效應」的意思。

業的效應，叫做業果或業報。

意志（思）有相對的善或惡，如同欲望有相對的善或惡一樣。所以業

也有相對的善或惡。善業得善果，惡業得惡果。「渴（愛）」、思、業，

無論善惡，其結果都能產生一種力量，一種繼續向善的或向惡的方向前進

的力量。無論善惡，業果也是相對的，而且是存在於輪迴之內的。阿羅漢

雖然也有活動與作為，卻不造業。因為他沒有虛妄我執，沒有煩惱不淨，

他已不受後有。

業的理論，不可與「道德的正義」或「獎善懲惡」之說混為一談。獎

善懲惡與道德的正義，是以一個最高的主宰——上帝的觀念為出發點的。

上帝製造法律，君臨眾生，裁判是非。所謂「正義」一詞，意義含混。使

用不當，危險甚大。假彼之名以危害人類者，實較造福為多。業的理論，

103 十二：見巴利文學會版《中部》第三集第二八零頁；《相應部》第四
集第四十七頁及一零七頁；第五集第四二三頁及其他各處。

「而那些許多跟在一起的天眾們的遠塵、離垢之法眼生起： 凡任何集法
都是滅法 。」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36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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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因果的理論、動力與反動力的理論。這是自然律，與正義、獎懲的觀

念毫不相干。每一個有意的行為，一定有它的效應和結果。善業得善果，

惡業得惡果。不是正義，不是任何「人」或力量對你的行為加以裁判後所

施於你的獎懲，而是因為這些行為的本質如此。這是它們本身的法則。這

一點還不難懂。難懂的是：根據「業」的理論，意志行為的效果，即使在

人死後，在來生仍能繼續呈現。在這裡，我們必須依據佛教先解釋一下，

死倒底是什麼？

前文曾說明：眾生者，不過是肉體與精神力量（能）的綜合。我們叫

做死的東西，只是身體機能的全部停止而已。這身體機能停止之後，是否

這一切的力量與能也全部停頓了呢？佛教說：「不然！」對於生存、持續、

繁衍的意志、願力、欲望與渴愛，是一股極大的力量，大到足以推動整個

生命、整個存在、整個世界。這是世界最大的力量、最大的「能」。根據

佛教，這力量並不因身體機能的活動停頓——死亡——而止息。它繼續以

另一形式呈現，而造成稱為再生的後有。

現在又生起另外一個問題：如果沒有永恆不變的實體如「自我」、

「神我」者，那末這個在死後仍能受有、仍能再生的是什麼呢？在進一步

討論死後的生命之前，我們先來研究一下現生是什麼？以及它如何持續？

我們已經一再重複的說過，所謂生命乃是五蘊和合而成，是肉體與精神力

量的綜合。這些力量時刻在變，沒有兩個相續的剎那是相同的。每一剎那，

它們生起又立刻死亡。「五蘊生起、變壞、死亡的時候，比丘啊！那每一

剎那，你也生起、變壞、死亡。」104所以在今生一生當中，每一剎那我們

都在生了又死，死了又生，而我依舊繼續存在。假使我們能夠瞭解，在今

104 十三：根據《小部》集覺音疏（巴利文學會版）第七十八頁，此語係
佛親口所說。但著者迄未能查得其原文出處。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36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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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中，我們沒有一個永恆不變的實體如「自我」、「神我」者，而能繼續

存在，為什麼我們就不能瞭解在身體機能的活動停頓之後，這力量仍能不

假助於「自我」、「神我」而繼續存在呢？

物質的身體不再活動的時後，「能」並不隨之消失。它繼續形成另外

一種形態，就是我們叫做另一生命的東西。兒童的身體與心智機能都非常

嬌嫩、柔弱，可是其中卻含有成長為發育完全的成人的勢能。構成所謂眾

生的身心的能，其中即含有形成新色身、並使之逐漸長成及充份發育的力

量。

因為沒有永恆不滅的實體，所以並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從這一剎那度到

另一剎那。因而，很明顯的，也就沒有任何恆常不變的東西可以從今生投

向他生。生命只是剎那變化而相繼不斷的一個系列。這系列，實在講起來，

只是一連串的運動。它就像一朵徹夜長明的燈燄。（從初夜到天明）它既

非同一燄，也不是另一燄。一個小孩成長為六十老翁。當然的，這六十老

翁與六十年前的稚子不會一樣，可是他也不是另一個人。同樣地，一個人

在此地死了，在另一個地方又生了下來；這兩者既非同一人，亦非另一人。

他仍是同一系列的繼續。死與生的差別只在一念頃間。此生的最後一念頃，

便決定了所謂下一生的最初一念頃。這下一生實際上仍是此生同一系列的

延續。就在此生中，亦復如是。此一念頃便是構成下一念頃的要件。因此，

從佛教的觀點看，生死的問題並不是什麼大神秘。佛教徒對這問題是素不

罣懷的。

只是求生、求存的「渴（愛）」存在一天，生死相續的輪迴，就將不

停的流轉。只有以智慧照見實相、真理、涅槃，將它的動力「渴（愛）」

切斷了，這輪迴才會停止轉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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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第三聖諦：滅諦

(苦的止息，  Chapter IV: The Third Noble Truth:  Nirodha,  the cessation of
dukkha)

細目：什麼是涅槃呢？ —— 語言與絕對真理 —— 涅槃的定義 —— 涅
槃不是消極的 —— 涅槃是絕對真理 —— 什麼是絕對的真理？ —— 真
理不是反面的 —— 涅槃與生死 —— 涅槃不是任何東西的結果 —— 涅
槃之後又如何？ —— 通俗而不正確的語句 —— 阿羅漢死（般涅槃）後
如何？ —— 如果沒有「我」，那末誰來親證涅槃呢？ —— 涅槃可以當
生成就

第三聖諦的要義是：人類可以從相續不斷的苦得解脫、獲解放、享自

由。這聖諦名為苦滅聖諦，也就是涅槃。巴利文作 Nibbāna ，但梵文的

Nirvana 更為人所廣知。

要想徹底袪除苦的根本——渴（愛）；這在前面已經講過，所以涅槃

也叫做斷愛。

你要問：可是什麼是涅槃呢？為了答覆這個十分簡單而自然的問題，

已有人寫了好幾部書了。可惜這些書不但沒有把問題解釋清楚，反而使它

們愈趨複雜。惟一合理的答案是：這問題永遠不能以語言文字充份而圓滿

地答覆。因為人類的語言太貧乏了，不足以表達涅槃這種絕對真理、最終

實相。語言是人類所創造以表達他們由感官與心靈所經驗到的事物與意象

的。超越凡情的經驗如絕對真理者，不屬於這一範疇之內。因此，沒有任

何語文足以表達這種經驗，就像魚的字彙裡沒有形容陸地的字眼一樣。烏

龜和牠的朋友魚說，牠剛到陸地上散步回湖。魚說：「當然你的意思是說

游泳囉！」烏龜想對魚解釋陸地是堅實的，不能在上面游泳，只能在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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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行。可是魚卻堅持不可能有這麼一樣東西。陸地一定也是液體，和牠住

的湖一樣；有波浪，可以在裡面跳潛游泳。

語文是代表我們所熟知的事物和意念的符號。這些符號甚至不足以表

顯日常事物的真實性狀。在了知真理方面，語文是不可靠而易致差錯的。

所以，《楞伽經》裡就說愚人執著語言文字，如大象陷於泥淖。105

可是我們又不能沒有語言文字。不過如果用正面的文詞來表詮涅槃，

我們立刻就會產生一項與這語詞有關的意念而執著它，結果可能與原意適

相違反。因此，說到涅槃，我們大都用反面的文詞106，如「斷愛」、「無

為」、「止貪」、「寂滅」等。因為這樣做，似乎比較不易引起誤解。

我們再看看巴利文原典裡若干涅槃的定義及說明：

「涅槃是徹底斷絕貪愛：放棄它、摒斥它、遠離它、從它得解

脫。」107

105 一：見一九二三年京都出版社南條文雄編入《楞伽經》。參〈補充註
釋〉，本書第 365頁。

106 二：有時亦有以正面文字形容涅槃者，如吉祥、善、安全、清淨、洲、

皈依、護、彼岸、和平、寧靜等。《相應部》中之 Asaṅ� khata Samyutta
（無為相應）經中列有涅槃之同義字卅二種，大多是譬喻性的。參〈補充
註釋〉，本書第 365頁。

107 三：見一九二二年阿陸葛瑪出版薩達帝沙上座所編之律藏大品第十頁
及《相應部》第五集第四二一頁。請注意此處滅（息苦）字的界說，佛在
鹿野苑第一次說法時已講過。但其中並無涅槃一詞，雖然它的意思就是涅
槃。（初轉法輪經，參〈補充佛典〉本書第 38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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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有為法的止息，放棄一切污染，斷絕貪愛，離欲，寂滅，涅

槃。」108

「比丘們啊！什麼是絕對（無為）？它就是貪的熄滅、瞋的熄滅、癡

的熄滅。這個，比丘們啊！就叫做絕對。」109

「羅陀啊！熄滅貪愛，就是涅槃。」110

「比丘們啊！一切有為無為法中，無貪最上。就是說：遠離憍慢，斷

絕渴想111，根除執著，續者令斷，熄滅貪愛，離欲，寂滅，涅槃。」112

佛的大弟子舍利弗回答一個遊行者「什麼是涅槃」的問題時，他的答

覆與佛所作無為法的界說（見上）一般無二：「貪的熄滅、瞋的熄滅、癡

的熄滅。」113

「放棄、消滅愛欲與對此五蘊之身的貪求，就是苦的止息。」114

108 四：見《相應部》第一集第一三六頁。6相應 1 經—SN. 6.1梵天勸請

經，參〈補充佛典〉（本書第 280頁）。

109 五：見同經第四集第三五九頁。43相應 1 經—SN. 43.1身至念經，參

〈補充佛典〉（本書第 307頁）。

110 六：見同經第三集第一九零頁。23相應 2 經—SN. 23.2 眾生經，參

〈補充佛典〉（本書第 305頁）。

111 七：此字原為 pipāsā ，為口渴義。

112 八：見巴利文學會版《增支部》第二集第三十四頁。AN. 4.34 增支部

4集 34 經—淨信經，參〈補充佛典〉（本書第 320頁）。

113 九：見巴利文學會版《相應部》第四集第二五一頁。38相應 1 經—

SN. 38.1. Nibbānapañhāsuttaṃ�  涅槃的詢問經，參〈補充佛典〉（本書第 306
頁）。

114 十：舍利弗語。見巴利文學會版《中部》第一集第一九一頁。MN. 28
中部 28 象足跡譬喻大經，參〈補充佛典〉（本書第 24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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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相續的止息，就是涅槃。」115

此外，對於涅槃，佛又曾說：

「比丘們啊！有不生、不長的非緣生法（無為法）。如果沒有這不生、

不長的非緣生法，則一切生的、長的、因緣和合的，即無從得解脫。因為

有這不生、不長、非緣生法故，生的、長的、因緣和合的，才能得到解

脫。」116

「此中沒有地水火風四大種。長寬、麤細、善惡、名色等等觀念也一

律摧破無遺。無此世間亦無他世間，無來無去亦無停留，不死不生亦無根

塵。」117

因為涅槃是用反面文詞所表達的，因此有許多人得到一種錯誤觀念，

以為它是消極的、表現自我毀滅的。但涅槃絕不是自我的銷毀，因為根本

無「我」可毀。只能說它（涅槃）所銷毀的是「我」的幻覺、「我」的錯

誤意念。

把涅槃說成積極或消極，都是不對的。「消極」與「積極」本是相對

的觀念，只存在於「兩立」的境界之內。這些形容詞不能應用於涅槃（絕

對真理）上，因為涅槃超越兩立與相對的境界，

115 十一：佛陀另一弟子謨尸羅語。見巴利文學會版《相應部》第二集第
一一七頁。12相應 68 經—憍賞彌經，參〈補充佛典〉（本書第 288頁）。

116 十二：見一九二九年哥侖坡版《小部》感興語（嗢陀南）第一二九頁。
參〈補充佛典〉（本書第 334頁）。

117 十三：見一九二九年哥侖坡版《小部》感興語第一二八頁（參〈補充
佛典〉本書第 333頁）及一九二九年哥侖坡版《長部》第一集第一七二頁

（DN. 11 Kevaṭ�ṭ�asuttaṃ�  羇婆多經，參〈補充佛典〉本書第 21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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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面的文詞，並不一定就代表消極的狀態。在巴利文和梵文中，「健

康」一詞教做 arogya，其字義就是「無疾」，也是一個反面的名詞。但無

疾並不代表消極的狀態。英文裡的不死 immortal（相當於梵文的 Amrta 或

巴利文的 Amata），涅槃的同義字，也是個反面名詞，但也不代表一種消

極的狀態。消極價值的反面，就不消極了。涅槃另一個同義字就是解脫

（巴利文作Mutti梵文作Mukti）。沒有人會說解脫是消極的。但是甚至解

脫一詞也有其反面的意義：解脫者乃從某種障礙得自由的意思。障礙是惡

法、是反派的，而解脫卻不是反派的。因此，涅槃、解脫、絕對自在，是

從一切惡得自在，從貪、瞋、癡得自在，從一切兩立的相對時、空等得自

在。

涅槃即是絕對的真理，從《分別六界經》（巴利藏《中部》第一四零

經）裡可以略窺其端倪。這部極為重要的經，是佛住在一個陶工家裡的時

候，在一個安靜的晚上，發現弗加沙有智慧而誠懇，因而對他所說的（前

文曾提到過）。這部經中有關此部份的要義如次：

人由六種元素組成：堅性、濕性、暖性、動性、空與識。佛將六者予

以分析，結論是六者中沒有一樣是「我的」、「我」或「我自己」。它徹

底明了識如何來？如何去？愉快的、不愉快的、以及既非愉快亦非不愉快

的感覺如何來？如何去？由於這種了解，他即心無所著。心無所著，就成

為一純粹、平等的捨心。他可將這捨心隨意昇到任何高層的心靈境界，而

長時間的維持此一狀態。但是他又想：

「如果我將這純淨的捨心集中於空無邊處，而生一心與彼相應，是知

該處乃心所造，是有為法。118如果我將此純淨捨心集中於識無邊處......於

118 十四：請注意一切秘密的精神境界，不論如何崇高純淨，皆由心造，
是緣生而有為的。它們都不是實相，不是真理。（譯者註：關於這段文字，
可再參閱漢譯《中阿含》第一六二分別六界經，有更詳盡的解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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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所有處......於非有想非無想處，而生一心與彼相應，是知該等處皆是心

造。」於是，他不再以心造作，亦不以意志求生存相續，亦不求滅。119因

為他不造作，不求生存相續，亦不求斷滅故，他對世間心無執取。心無執

取，則無所罣礙。無所罣礙故，心得澈底完全的平靜（內心的寂滅）。於

是他自知：「受生已盡，清淨的生活已過完了，該做的事都已做了，已沒

有餘事可辦。」120

佛在經歷一種愉快、不愉快、或既非愉快亦非不愉快的感覺的時候，

他知道這種感覺是不久長的。它即沒有纏縛他的力量。經歷這些感覺，不

能使他情感激動。不論是什麼樣的感受，他都能經歷而不受它的拘縛。他

知道一旦軀殼朽敗，這些感覺終將歸於平靜，就像油盡燈枯一樣。

「因此，比丘們啊！有這樣賦稟的人，才是賦有絕對的智慧。因為具

有滅一切苦的智識，才是絕對的聖智。

「他這築在真理上的解脫，是不可動搖的。比丘啊！凡是虛妄不實的，

都是假法。凡是真實的、涅槃的，才是真理。因此，比丘啊！有這種賦稟

的人，才是賦有絕對的真理。因為絕對的聖諦就是涅槃，也是實相。」

部 140 界分別經，參〈補充佛典〉本書第 276頁）

119 十五：意思就是他不再製造新的業，因為他現在已不再有渴愛、決意、
思。

120 十六：這句話的意思，就是他已成為阿羅漢。（中部 140 界分別經，

參〈補充佛典〉本書第 27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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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部經裡，佛毫不含糊地用真理一詞代替涅槃：「我將教你們真

理，以及走向真理的道路。」121在這裡，真理的意義，很明確的就是代表

涅槃。

什麼是絕對的真理？依佛教說，絕對的真理就是：世間沒有絕對的事

物。凡所有法都是相對的、緣起的、無常不永恆的；而沒有恆常不變、亙

古永存的絕對的實體，諸如「自我」、「靈魂」或「神我」等，無論在身

內或身外。這就是絕對的真理。雖然，在通俗言詞裡，也有「反面的真

理」一詞，真理卻決不是反面的。體證這真理，就是對事物的如實知見，

無有無明妄想122；也就是斷絕貪愛、滅苦、涅槃。在此值得記住的，就是

大乘佛教「生死即涅槃」的見解。同一事物可以是生死，也可以是涅槃，

全在你的看法如何——主觀或客觀。這種大乘觀點，大抵是從上座部巴利

文原典中的觀念演變而來。這些觀念在我們方才短短的討論中已經提到過。

123

認為涅槃是絕滅貪愛的自然結果，那是錯誤的。涅槃不是任何東西的

結果。如果它是一個結果，它就是由某種因緣所得的效應。那它就是緣生

的，而為有條件的存在。但是涅槃既非因亦非果，他是超越因果的。真理

不是一個結果，也不是一個效應。它不是一種神秘的心靈或思想的狀態，

猶如禪定一般。真理就是真理。涅槃就是涅槃。你惟一想知道它的方法就

121 十七：見巴利文學會版《相應部》第四集第三六九頁。參〈補充註釋〉，

本書第 384頁。SN. 43.14~43 無煩惱經，等詳參〈補充佛典〉（本書第 307
頁）。

122 十八：參閱《入楞伽經》第二零零頁「摩訶摩帝啊！涅槃就是如實地
知見一切事物。」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366頁。

123 十九：龍樹很明白地說過：「生死不異涅槃，涅槃不異生死。」見蒲
桑編中論釋第廿五章第十九節。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36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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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親見親證。有路可通涅槃，但是涅槃並不是這條路的結果。124你可以沿

一條小徑到達一座山，但那山卻不是那條路的結果或效應。你可以看見一

道光明，但是光明並不是你目力的結果。

常有人問：涅槃之後又如何？這問題是不能成立的，因為涅槃是最終

的真理。它既是最終，它之後就不能再有別的。如果涅槃之後仍有什麼，

那末那東西才是最終的真理，涅槃就不是了。一個名叫羅陀的比丘，曾用

另一方式將這問題問佛：「涅槃的作用是什麼？」這問題先假定涅槃之後

仍有餘事，所以要求涅槃須有作用。因此佛答稱：羅陀啊！這問題是不得

要領的。修習梵行即以涅槃為其最終目的，沈潛於絕對真理之中。125

若干通俗而不正確的語句，如「佛於死後入於涅槃或般涅槃」，曾引

起許多對涅槃的幻想與揣測。126一聽說「佛入涅槃或般涅槃」，即以為涅

槃是一種境界、一種領域或一個位置，其間仍有某種的存在，而以所熟知

的「存在」一詞的涵義來臆測涅槃是何等樣子。這通俗的說法「佛入涅

槃」在巴利文原典中，並無與它相當的詞句。所謂「佛於死後入於涅槃」，

根本沒有這一說。巴利文中有 parinibbuto 一詞用以代表佛或阿羅漢等親

證涅槃者的逝去，但這字的意思並非「入於涅槃」。這字簡單的意義，只

是「完全謝世」、「完全熄滅」或「圓寂」而已。因為佛或阿羅漢死後即

不再受生。

124 「慧炬版」編者 張澄基 註：請記住在九無為法中，涅槃是超越道、
果的。自性涅槃不是一種結果，不是什麼東西生的，但是有餘涅槃和無餘
涅槃則不能如是說。張澄基識。

125 二十一：見巴利文學會版《相應部》第三集第一八九頁。23相應 1 經
—SN. 23.1魔經，參〈補充佛典〉（本書第 304頁）。

126 二十二：有的作者常用「佛涅槃後」而不說「佛般涅槃後」。「佛涅
槃後」一語是沒有意義的，在佛典中找不到這種說法。應該說「佛般涅槃
後」。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36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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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個問題是：佛或阿羅漢死（般涅槃）後如何？這問題是屬於不

可答的問題之類（無記）。127佛談到這問題時，也表示在人類的辭彙裡，

沒有字眼可以表達阿羅漢死後的情狀。在答覆一個名叫婆磋的遊方者所發

的同樣問題的時候，佛說「生」、「不生」等名詞不能適用於阿羅漢。因

凡與「生」、「不生」有所關聯的色、受、想、行、識等，以阿羅漢言，

俱已澈底根除無遺，死後不再生起。128

一般常將阿羅漢之死與薪盡火滅、油竭燈枯相比擬。129於此有一事必

須明白了解，不容含混。這就是：以「火燄的熄滅」作比的，不是涅槃，

而是由五蘊和合而生、而親證涅槃的「人」130。這一點必須特別強調，因

為許多人，甚至若干大學者，都常誤會或誤解這涅槃的譬喻。涅槃從來不

能與火或燈的熄滅相比。

另外，還有一個很普通的問題：如果沒有「我」，沒有「神我」，那

末誰來親證涅槃呢？在沒有談到涅槃之前，先讓我們自問：如果沒有

「我」，現在想者是誰？在前面的文章裡，我們已經弄明白：思想的乃是

念頭，在念頭的後面，再沒有其他的思想者。同樣的，能證涅槃的就是智

慧（般若）。在證的幕後，別無證者。在討論苦的來源（集諦）時，我們

127 二十三：見巴利文學會版《相應部》第四集第三七五頁以次。44相
應 1 經—SN. 44.1讖摩經、翅摩長老尼，參〈補充佛典〉（本書第 308
頁）。

128 二十四：見巴利文學會版《中部》第一集第四八六頁。MN. 72（中部

72 經、婆蹉火經、火婆蹉種經），參〈補充佛典〉（本書第 256頁）。

129 二十五：見同經第一集第四八七頁（中部 72 經，參〈補充佛典〉本

書第 256頁），第三集第二四五頁（MN. 140 Dhātuvibhaṅ� gasuttaṃ�  中部 140
界分別經，參本書第 276頁），以及巴利文學會版《小部經集》第四十一

頁（v. 232, 第 232 偈頌）（參〈補充佛典〉本書第 335頁）。

130 「慧炬版」編者 張澄基 註：換言之：熄滅的是「人」，而不是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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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明瞭，不論什麼——眾生、事、物、制度只要是緣起的，在它自身內

即含有滅、壞的種子。苦與輪迴，相續不斷的生死，都是緣起的，所以也

一定是緣滅的。苦因貪愛（渴）生，由般若（智慧）而滅。貪愛與般若都

在五蘊之內，前文已經講過。

由是可知，它們生起與熄滅的種子，都在五蘊之內。這才是佛的名言：

「在這眾生六尺之軀內，我說即是世界，世界的生起與寂滅，以及走向世

界寂滅之道」131的真實意義。這意思就是說，所有的四聖諦也都在這五蘊

之中；也就是說，都在我身中（這裡「世界」二字代替了苦字）。這意思

也是說：苦的生起與熄滅，並非有賴於外力。

遵照第四聖諦的方法，去發展及培養智慧（般若）（見下章）時，即

能澈見生命的奧秘，如實地見到事物的真相。這秘密發現後，真理見到後，

所有一切狂熱地製造著輪迴相續的妄見的力量，一時俱歸平靜，不能再產

生任何業果。因為妄執已破，對繼續生存的渴愛已斷。就像精神病患在自

覺到他疾病的原因和秘密時，他的病就霍然而愈一樣。

在幾乎所有的宗教中，至善之境只有在死後方能達到。涅槃卻可以當

生成就，不必等到死方能「獲得」。

凡是親證真理、涅槃的人，就是世間最快樂的人。他不受任何「錯綜

（complex）」、迷執、憂、悲、苦惱等苛虐他人的心理狀態所拘縛。他

的心理健康是完美的。他不追悔過去，不冥索未來，只是紮紮實實地生活

在現在裡。132因此，他能以最純淨的心情欣賞與享受一切，而不摻雜絲毫

131 二十六：見一九二九年哥侖坡版《增支部》第二一八頁。可參〈補充
佛典〉SN. 2.26 相應部，2相應 26 經—2.26赤馬經，本書第 280頁。

132 二十七：見巴利文學會版《相應部》第一集第五頁。S1相應 10 經—

SN. 1.10 林野經，參〈補充佛典〉本書第 27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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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的成分在內。（譯者按：即陶然與萬物合一，渾然忘我之意。）他是

喜悅的、雀躍的、享受著純淨的生活。他的感官愉悅，無所憂煩，心靈寧

靜而安詳。133他既無自私之欲求、憎恚、愚癡、憍慢、狂傲以及一切染著，

就只有清淨、溫柔，充滿了博愛、慈悲、和善、同情、了解與寬容。他的

服務精神是最純正的，因為他不為自己設想。他不求得、不積儲、甚至不

積貯精神的資糧；因為他沒有「我」的錯覺，而不渴求重生。

涅槃超越一切兩立與相對的概念，因此它不是一般善惡、是非、存在

不存在等觀念所能概括。甚至用以形容涅槃的「快樂」一詞，其意義也迥

乎不同。舍利弗有一次說：「同修啊！涅槃真是快樂！涅槃真是快樂！」

優陀夷問他：「可是，舍利弗，我的朋友，如果連感覺都沒有了，怎麼會

有快樂呢？」舍利弗的答案具有高度的哲學意味，而不是一般所能了解的。

他說：「沒有感覺本身就是快樂。」134

涅槃是超越邏輯與理性的。不論我們怎樣埋頭精研高深的理論，以臆

測涅槃或最終真理與實相，都只能算是一種無作用的、絞盡腦汁的遊戲而

已。我們終不能循此途徑而對它有所了解。在幼稚園的小娃娃，不可與人

爭辯相對論。如果他耐心而勤奮的鑽研他的學問，有一天也許他會了解它。

涅槃是要由智者內證的。如果我們耐心而勤奮的循著「大道」前進，至誠

懇切的訓練淨化自己，獲得必要的心靈方面的成長，也許有一天我們可以

內證到它，而毋須乎殫精竭慮於鑽研謎樣艱深的文字。

現在讓我們回頭面對趨向內證涅槃的大道吧！

133 二十八：見巴利文學會版《中部》第二集第一二一頁。MN. 89 中部

89 法廟經、法的塔廟經，參〈補充佛典〉（本書第 266頁）。

134 「學友們！這涅槃是樂的，這涅槃是樂的。」AN. 9.34 增支部 9集 34
經—涅槃樂經，參〈補充佛典〉（本書第 33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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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第四聖諦：道諦
Chapter V: The Fourth Noble Truth: Magga, The Path

細目：戒學（合乎道德的行為） —— 心智訓練 —— 慧學 —— 兩種知
見—— 關於四聖諦，我們有四樁事情要做

第四聖諦就是導致苦之止息的途徑——道。這道叫做中道，因為它是

避免兩個極端的。一個極端就是經由感官的享受去追尋快樂，是「低級、

平庸、無益的凡夫之道」。另一個極端是經由各種自虐的苦行以尋求快樂，

這是「痛苦、無價質而無益的」。佛自己都曾嘗試過這兩種極端，深知其

無有實益，才由親身的證驗，發現了「能夠產生知、見，導致寧靜、內證、

正覺、涅槃」的中道。這正道一般都稱之為八正道，因為它是由八個部份

所組成。這八個部份就是：

一、正見——正實的知見。

二、正思——正確的思維。

三、正語——正直的言語。

四、正業——端正的行為。

五、正命——正當的職業。

六、正勤——正好的努力。

七、正念——正淨的憶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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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正定——正統的禪定。

佛獻身說法四十五年，幾乎在他的全部教誡中都牽涉到這一道諦。他

以各種不同的方法、不同的措辭，對不同的人宣說這一真諦。完全視聞法

者的根器、智慧以及力行能力，而對機施教。但是藏經裡面成千卷佛所說

經的要義，不外乎講的是八正道。

讀者諸君不可認為上面所列的八條途徑，應當依照上開的一般次序而

逐條修習。實際上，應當視各人能力所及，盡可能同時修習。這些道彼此

之間互有關連。修習一道，也有助於培育其它各道。

這八條途徑的主要目的，在促進及完成佛教的基本訓練：就是所謂的

戒、定、慧的三學。135因此，如果將八正道依三學歸類，自將有助於對此

一真諦獲得較有條理的瞭解。

戒學是建立在對一切眾生普遍愛護、慈悲攝持的廣大觀念之上的。這

也是佛教的基礎。許多學者們談到佛教或寫作有關佛教的文字的時候，往

往耽迷於枯燥的哲學及形上學的歧途之中，而忘記了佛教這一偉大理想，

實在是一樁遺憾之至的事情。殊不知佛說法乃是「為了眾生的利益，為了

眾生的福祉，為了悲憫眾生之故。」

根據佛教，一個完人必須具備兩種品性：悲與慧。這兩者必須予以等

量的培育與發展。悲代表著愛、慈、善、恕以及情感方面的其他高尚情操，

也就是心的品質。而慧則代表著理智方面或思想方面的品質。只發展情感

而忽略了理智，會造成一個好心的傻瓜。只發展理智而忽略了情感，也許

會使人變成一個鐵石心腸的思想家，而毫無對人的同情。因此，要成為完

135 一：見巴利文學會版《中部》第一集第參零一頁。MN. 44 中部 44 毘
陀羅小經、小廣解經，參〈補充佛典〉（本書第 25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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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必須兩者等量培育。這就是佛教生活方式的目的。這裡面，悲與慧是

不可分的，下文便見分曉。

以愛與悲為基礎的戒學裡，包括了八正道中的三條道：正語、正業與

正命。（前開第三、四、五等三正道）

正語的意思是：(一)不妄語，(二)不竊議、誹謗、及發表足以引起個

人或團體間憎恨、敵意、傾軋、不和的言論， (三)不用苛刻、粗魯、無禮、

酷毒、及罵詈的言辭，(四)不作無意義、無利益而愚蠢之饒舌與空談。這

幾種不正當而有害的言語既已戒絕，則發言自然真實，用詞自然友善、愉

快、溫柔、充滿意義與利益。凡人發言，不可不慎。說話必須顧到時地。

如所言無益，則應保持「高貴的緘默」。

正業的目的是提倡合乎道義、榮譽而和平的行為。它的戒條是不殺生、

不偷盜、不作不誠實的交易，及非法的性交。而應當幫助別人過一種堂堂

正正的、和平而光榮的生活。

正命的意思，就是不從事於他人有害的職業，例如販賣軍火武器、醇

酒鴆毒、屠宰、欺詐等。而應以光榮無咎，不危害他人之職業為生計。從

這一條可見佛教是強烈反對任何戰爭的。因為它制定販賣軍火武器是邪惡

而不正當的生計。

八正道中這三條（正語、正業、正命）構成合乎倫理的行為（戒學）。

須知佛教的倫理與道德的行為，是以增進個人及社會生活的和諧快樂為目

的的。這種道德的行為，是所有精神方面的高度成就所不可或缺的基礎。

精神生活的開展，如果沒有這道德的基礎，是不可能達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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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就是心智的鍛鍊（定學）。此包括了八正道的另外三條：正勤、

正念136與正定（前開六、七、八等三條）。

正勤（亦作正精進）就是以堅強蓬勃的意志(一)以阻止邪惡不善的念

頭的生起，(二)以袪除已生起的邪惡不善的念頭，(三)使得尚未生起的善

良健全的念頭得以生起，(四)使已生起的善良健全的念頭充份發展而臻於

至善之域。

正念137就是對於(一)身體的活動，(二)情緒的感受，(三)心智的活動，

(四)觀念、思想、見解等法，精勤注意觀照，憶念不懈。

將注意集中於呼吸（數息法、觀出入息法），是一種很有名的方法，

可以從鍛鍊身體而達到精神的開展。此外，尚有多種修習禪觀的方法，也

都以集中注意於身體為發展正念的途徑。

關於情緒的感受，行者必須對各種感受，愉快的、不愉快的、中性的；

以及它們在他體內生起及消失的過程，無不了了分明。

關於心智的活動，行者必須自覺他的念頭是否淫佚？是否瞋恚？是否

迷惑？是否散亂？還是繫著一處。就照這樣子，行者對於本身每一舉心動

念，如何生起？如何消失？俱應了了分明。

至於意念、思想、觀念等，行者必須了解它的性質：如何生起？如何

消失？如何開展？如何抑制？摧毀？

136  法嚴法師譯作：「正念（亦作正志）。」「正念」巴利語： sammā
sati，英譯為 right mindfulness or attentiveness；一般中譯為正念。因「正

思」也有譯為「正志」，所以為避免混淆、誤會，刪除「（亦作正志）」。
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368頁。

137 慧炬出版社版：（即所謂身、受、心、法之四念處——澄基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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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四種心智的培育或禪觀的修持，在《四念處經》中也有詳盡的論

究。138

心智的鍛鍊中的第三項，也是最後一項，就是導致四禪的正定。這禪

定一般都誤叫它做出神或神遊139，修到初禪的時候，行者若干強烈的慾望

以及不健全的思想如淫慾、瞋忿、貪睡、掉悔、疑法（五蓋）等，一時盡

除。心裡常保持喜樂二支及某些心理活動。到二禪的境界時，所有思想的

活動全部被抑制，從而產生內淨支及一心支140，同時保留喜支與樂支。三

禪時，喜支因為是一至種動態的感受，也消失了。但是樂支仍在，另外還

加了行捨的一支。到了四禪的境地，所有一切的感受，甚至樂、非樂、喜、

憂悔都消失了，只餘純淨的捨支與念支。

心智就是這樣子經由正勤、正念與正定的訓練與約束而發達起來的。

其餘兩條道：正見與正思，就構成三學中的慧學。

正思所表詮的，是對一切眾生愛護的思維、非暴力的思維、及捨己的

離欲不執著的思維。在這裡請注意：將捨己的無著、愛護、以及非暴力的

思維歸在慧學之內，是很關重要的。這很明顯的表示真正的智慧是賦有這

些特質的。而一切自私的欲念、瞋恚、憎恨、暴力，都是缺乏智慧的結果。

在任何的生活圈子裡，無論是個人的、社會的、或政治的，都是如此。

正見就是對事物的如實知見，而四聖諦也就是闡釋一切事物的真相。

因此，正見最後就變成對於四聖諦的知見。這知見就是直窺最終實相的最

138 二：見本書第七章「 修習：心智之培育 」（第 88頁）。

139 慧炬出版社版編者張澄基註：出神或神遊，是道教的一種特殊禪定，
與佛教禪定不同，切須分別。
140 內淨（支），英文 tranquillity，巴利語 Passaddhi，參〈補充註釋〉，

本書第 368頁。

63



高智慧。根據佛教，知見有兩種：我們一般稱之為知見的實在只是知識；

一堆累積的記憶，以及根據若干已知的條件，經由理性對某一課題所得的

瞭解而已。這種知見叫做事見，是不很深入的見解。真正深入的知見叫做

理見，是不關事物的名稱、標誌，而對其實際相狀所具的真知灼見。這種

深見只有在心地中一切雜染都已滌除淨盡，而且經過禪定的鍛鍊，達到充

分發展的程度，方有可能。141

從這篇簡短的敘述道諦的文字裡，可以看出這「道」乃是一種生活方

式，為每一個人所應遵行、修習、宏揚的。它是身口意的自律、自我的開

展、自我的淨化。它與信仰、祈禱、崇拜與儀規完全無關。從這一意義來

講，它不含有任何通俗稱為「宗教」的成分。它是一條通過道德、理性與

精神的完美化而走向最終實相、圓滿自在、快樂與和平的途徑。

在佛教國度裡，遇到宗教節日，也有些簡單而優美的習俗與儀式。它

們與真正的「道」很少關係。但也有相當的價值，因為它們能滿足對教義

理解較淺的信徒們若干宗教情緒的需要，而逐漸援引他們走上這條聖道。

關於四聖諦，我們有四樁事情要做：

第一聖諦是苦諦——人生的實相。一切苦難、憂患、喜樂、缺陷、不

如意、無常、無實，都是人生的實際。關於這點，我們要做的是，清楚而

澈底地了知這苦的事實。

第二聖諦——苦的根源。這根源是貪欲、「渴（愛）」以及伴隨著它

們的種種染污不淨法。僅僅瞭解這一事實是不夠的。我們要做的是，拋棄

它、袪除它、消滅它、根絕它。

141 三：見巴利文學會版《清淨道論》第五一零頁。參〈補充佛典〉（本
書第 34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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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聖諦是滅諦——涅槃、絕對真理、最終實相。在這方面我們要做

的是，去親身體證它。

第四聖諦——導向體證涅槃之路。但僅僅有了對這「道」的智識，不

論多麼澈底，都是沒有用的。這方面我們的工作是依教奉行，鍥而不捨。

142

142 四：見一九二二年阿路葛瑪版大品第一零頁。參〈補充註釋〉，本書
第 36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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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無我論
(Chapter VI: ANATTA: The Doctrine of No Soul)

細目：什麼是「靈魂」或「自我」 —— 上帝與靈魂：自衛和自存 ——
反潮流的教誡 —— 分析法與合成法 —— 緣起論 —— 自由意志的問題
—— 真理有兩種（俗諦與聖諦） —— 某些錯誤見解 —— 佛陀毫不含
糊地斷然否認「自我」的存在 —— 佛陀緘口不答 —— 造成「我」的觀
念，是一種模模糊糊的「我存在」的感覺 —— 對於無我問題的正確立場
—— 如果沒有神我、自我，受業報的又是誰呢？ —— 無我論不應被視
為消極的

一般用到「靈魂」、「自我」、「個我」或梵文裡的「神我」

（Atman）143這些字眼的時候，它們所提示的意義是：在人身中有一恆常

不變、亙古長存的絕對實體。這實體就是那千變萬化的現象世界背後不變

的實質。照某些宗教說，每一個人都有一個個別的靈魂，這靈魂是上帝所

創造的。人死後，它即永久地生活在地獄或天堂裡，而它的命運則完全取

決於它的創造主的裁判。依另一些宗教的說法，這靈魂可以歷經多生，直

到完全淨化，最後乃與上帝或梵天或神我合一，因為當初它就是從這裡面

流出來的。這個人身中的靈魂或自我是思想者、感受者、一切善惡行為所

得獎懲的領納者，這種的觀念叫做我見。

在人類的思想史中，佛教是獨一無二不承認這靈魂、自我或神我的存

在者。根據佛的教誡，我見是虛妄的邪信，與真實絕不相侔。它只能產生

143 「慧炬版」編者 張澄基 註： Atman 其實只是「我」的意思，一般

均譯為「神我」，沿用已久，但是否與奧義書及吠檀多之哲學相符，甚可
置疑。

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36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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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的」之類有害的思想、自私的慾望、貪求、執著、憎恨、瞋

恚、貢高、我慢、自利主義，以及其它染污不淨法等種種問題。它是世間

一切紛擾的泉源：從個人間的衝突，以至國與國間的戰爭，莫不以此為根

由。簡言之，世間一切邪惡不善法，無一不可溯源到這一邪見。

人的心理上，有兩種根深蒂固的意念：自衛與自存。為了自衛，人類

創造了上帝，靠上帝得到保護、安全與依怙，就像小孩依賴父母一樣。為

了自存，人類想出了靈魂（神我）不滅的主意，俾得亙古長存。由於他的

愚昧、懦弱、恐懼與貪婪，人類需要這兩件東西來安慰自己。因此，他緊

緊地、狂熱地抓住它們。

佛的教誡不但不助長這愚昧、怯懦、恐懼與貪慾，反從釜底抽薪將這

些（劣根性）連根芟除，以使人類得到正覺為目的。根據佛教，上帝與靈

魂的概念，是虛妄不實的。雖然神學是一項高度發展的理論，它們仍然只

是極精微的前塵心影，不過穿上了深奧難懂的形上學以及哲學名詞的外衣

而已。這些意念之根深蒂固而為人類所親所愛，使得人類不願聽聞、更不

願了解任何與之相違反的教誡。

佛對這點甚為熟知。事實上，他曾說過，他的教誡是反潮流的，是違

反人類自私的慾念的。在他證正覺才四個星期的時候，他坐在一棵榕樹底

下，如是自思：「我已證入真理。此理艱深，難見難解， ......惟智者能知

之......為強烈的慾望所征服而為黑暗所包圍的人，不能見此真理。這真理

是反潮流的，崇高、深奧、微妙、難知。」

他心裡這樣想著，佛曾一度猶豫。如將他所證真理，解釋與世人知悉，

是否將徒勞無功？然後他將世間比作一座蓮池：在蓮池中，有些蓮花還淹

沒在水底，有些已長到水面，有些則已透出水面而不為水所沾濡。同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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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世間也有各種根器不同的人。有些人會了解這真理的，佛這才決定說

法。144

無我論（或稱靈魂非有論）是緣起論的推論，也是分析五蘊所得到的

自然結果。145

在前文討論第一聖諦（苦諦）的時候，已說明所謂眾生或個人是由五

蘊綜合而成。將五蘊予以分析審察，找不到在它們幕後另有一個可以稱之

為我、神我或自我的長住不變的實質。這是分析法，但用合成法的緣起論，

也能得到同樣的結果。根據緣起論，世間沒有一件事物是絕對的。每一件

事物都是因緣和合的（由條件構成的）、相對的、互為依存的。這就是佛

教的相對論。

在正式討論無我的問題之前，對於緣起論應有一個簡明的概念。這一

項教義可用四句簡短的公式來代表它：

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

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146

144 一：見一九二二年阿陸葛瑪版大品第四頁以次各頁（參〈補充佛典〉
本書第 215頁）以及巴利文學會版《中部》第一集第一六七頁以次各頁。

MN. 26 中部 26 陷阱堆經、聖求經；參〈補充佛典〉（本書 244頁）。

145 二：見下文詳解。

146 三：見巴利文學會版《中部》第三集第六十三頁（MN. 115 中部 115 
多界經，參〈補充佛典〉，本書第 275頁），同版《相應部》第二集第二

十八、九十五等頁（12相應 22 經—SN. 12.22 十力經第二、十力之二，參

〈補充佛典〉，本書第 283頁）。該式如以現代形式表現，則成下式：

甲存在則乙存在，甲生起則乙生起；

甲不存在則乙不存在，甲消滅則乙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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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緣起、相對、互存的原則下，整個生命的存在、持續，以迄寂滅，

都在一條叫做緣起法則的公式裡解釋得十分週詳。這法則共分十二部分：

一、因為無知，乃有種種意志的活動而成業（無明緣行）。

二、因為有種種意志的活動，乃有知覺的生起（行緣識）。

三、因為有知覺，乃有精神與肉體的現象產生（識緣名色）。

四、因為有了精神與肉體的現象發生，乃有六根的形成（名色緣六

入）。

五、因為有六根，乃有（感官與心靈）對外境的接觸（六入緣觸）。

六、因為有（感官與心靈）對外境的接觸，乃生起種種感受（觸緣

受）。

七、因為有種種感受，乃生起種種貪欲「渴（愛）」（受緣愛）。

八、因為有種種貪愛，乃產生執取不捨（愛緣取）。

九、因為有執取不捨，乃有存在（取緣有）。

十、因為有存在，乃有生命（有緣生）。

十一、因為有生命，乃有

十二、敗壞、死亡、哀傷、痛苦等（生緣老病死憂悲苦惱）。

生命便像這樣生起、存在、持續。假使我們將這公式的順序倒過來，

便得出如下的緣滅的逆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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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因為意志活動止息，知覺也同時止息（行滅則識滅）......乃

至因為生命的止息而一切敗壞死亡哀傷等等一應俱滅。

於此應該明白熟知的是：這緣起法則的每一部分，一方面是由眾多條

件（緣）和合而生（ conditioned 緣生的），另一方面又同時構成其它部

分生起的條件（condition-ing 緣起的）。147因此，它們之間的關係，完全

是相對的、互為依存的、互相聯結的。沒有一事一物是絕對獨立的。所以，

佛教不接受最初因，這在前文已講過。緣起法則是一個首尾相接的環，而

不是一條直線的鏈子。148

自由意志的問題，在西方的思想界與哲學界中，佔有很重要的地位。

但是根據緣起法，這問題在佛教哲學中是不存在的，也是不能生起的。既

然整個的存在是相對的、有條件的（因緣和合的）、互為依存的，我們何

能單獨自由？意志與其他思想一樣是緣生的。所謂「自由」，其本身就是

相對的、緣生的。無論是肉體或精神方面，沒有一件事物是絕對自由的，

因為一切都是相對的、互為依存的。自由意志的含義，是一個與任何條件

及因果效應無關的意志。但是整個生存界都是有條件的（緣成的）、相對

的、受因果律支配的。在這裡面，如何可能產生一個意志，或任何一樣事

物，與條件及因果無關？此處所謂自由意志的觀念，基本上仍與上帝、靈

魂、正義、獎懲等觀念相連結。不但所謂自由意志並不自由，甚至自由意

志這一觀念都不是無條件的。

根據緣起法則，也根據眾生為五蘊和合而成的這一分析，在人身內或

身外，有一常住不變的實質，名為神我、我、靈魂、自我、個我，這一觀

147 四：見巴利文學會版《清淨道論》第五一七頁。參〈補充佛典〉（本
書第 344頁）。

148 五：因受篇幅限制，在本書內無法討論此一極為重要之教義。著者現
正撰寫另一佛教哲學著作，其中對此一課題將有較詳盡之評議及比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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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只能被認為是一種邪信、一種心造的影像。這就是佛教的無我論或稱

靈魂非有論。

為了避免混淆，於此必須申明，真理有兩種：世俗的真理（俗諦）與

最高的真理（真理）。149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用我、你、眾生、個人等名

詞的時候，不能因為實無我及眾生等而將上項名詞視為妄語。這些名詞在

世俗共認的意義來說，也是真實的。但是，最高的真理，卻是實際上並無

我與眾生。在《大乘莊嚴經論》裡就說：「當知『補特伽羅』祇是假名安

立（依世俗說，有所謂眾生），並無實義。」150

大小乘各宗派的共同特色，就是否定有不滅的神我。因此，就沒有理

由假定在這一點上完全一致的佛教傳統，已經與佛的原始教誡有了偏差。

151

因此，最近有少數學者152，竟然違反佛教精神，妄圖將「我」觀念，

私自輸入到佛的教義之中，實在是奇怪之極。這些學者對於佛及其教義備

極尊崇，仰佛教如泰山北斗。但是他們無法想像如佛這般頭腦清晰、思慮

精深的思想家，竟能將他們所熱切需要的神我、自我予以否認。他們下意

149 六：見巴利文學會版《相應部》覺音疏第二章第七十七頁。參〈補充
註釋〉，本書第 370頁。

150 七：見《大乘莊嚴經論》第十八章第九十二節。參〈補充註釋〉，本
書第 371頁。

151 八：見一九五七年二月份中道季刊第一五四頁葛拉生納普氏所著「吠
檀多與佛教」一文中有關無我問題之議論。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371
頁。

152 九：指現已逝世之瑞斯‧戴維茲夫人 Mrs. Rhys Davids 及其他學者。

見瑞斯‧戴維茲夫人所著「喬答摩其人」( Godama the Man )、「釋迦、佛教

之起源」( Sākya or Buddhist Origins )、「佛教手冊」( A Manual of Buddhism )、
「什麼是原始佛教」( What was the Original Buddhism )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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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地尋求佛陀的支應，以滿足他們對永生的需要——當然不是個人的小我，

而是大「我」的永生。

索性坦白地相信有神我、自我，甚至明白指摘佛不承認有神我自我為

錯誤，都無所謂。可是硬要將佛從來不曾接受過的的一種觀念注入於佛教

之中，那就不成了。這種觀念在現存的原始佛典中，就我們所見，是不為

佛所接受的。

相信有上帝與靈魂的宗教，並不以這兩種觀念為秘密。相反的，他們

還經常不斷地反覆宣揚它們，極盡辯才吹擂之能事。如果佛曾經接受這兩

種在一切宗教中極為重要的觀念，他一定會公開宣佈，如同他談論其它事

物一樣，而不會將它們秘藏起來，以留待他圓寂二千五百年後的人來發現。

可是人們一想到佛教的無我，會將他們幻想的「我」毀滅，神經就緊

張了起來。佛對這一點並不是不知道。

有一個比丘有一次問佛：「世尊！是否有人因為發現身內無有常住實

性而遭受痛苦折磨呢？」

「有的，比丘！」佛答道。「有人執持這種見解：『宇宙就是神我，

我死後即將與之合一，常住不變，亙古永存。我將這樣地存在，以迄永

遠。』當他聽到如來及其弟子所弘傳的教義，目的在摧毀一切臆見（戲

論）......消滅「渴（愛）」，達到無著、寂滅、涅槃時，那人自忖：『我

要被消滅了，我要被毀掉了，我將不再存在。』於是他就哀傷、憂慮、焦

急不安、椎胸痛哭而精神恍惚，不知如何是好。所以，比丘，因為身內找

不到常住實體而為痛苦所折磨的人是有的。」153

153 十：見巴利文學會版《中部》第一集第一三六、一三七頁。MN. 22 
Alagaddūpamasuttaṃ�  中部 22 蛇喻經，參〈補充佛典〉（本書第 23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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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別的經裡，佛也說過：「比丘們啊！這個沒有『我』也沒有『我

所』的意念，對於無識的凡夫是駭人的。」154

想在佛教中找出一個「我」來的人，是這樣辯論的：「誠然，佛將眾

生分析為色受想行識，並說這五者中沒有一樣是『我』。但是他並沒有說

除了五蘊之外，人身內或其他地方，就完全沒有『我』了。」

這種立論有兩種站不住的理由：

第一：根據佛說，眾生僅由五蘊和合而成。除此之外再無別物。沒有

一部經中，佛曾說眾生身中除了五蘊尚有他物。

第二：佛曾在不只一部經中，毫不含糊地斷然否認人身中或身外或在

宇宙中之任何一處有神我、靈魂、自我、個我的存在。今試舉例以明之：

在巴利文《法句經》中，有三首偈極關重要而為佛教之精義。這三首

偈就是第二十章的第五、六、七等三偈（或全經中的第二七七、二七八、

二七九等三偈）

第一、第二兩偈中有道：

「一切有為的事物，都是無常的（諸行無常）。」以及「一切有為的

事物，都是苦的（諸行皆苦）。」

第三偈卻道：「一切法都是沒有『我』的（諸法無我）。」155

154 十一：巴利文學會版《中部》覺音疏第二集第一一二頁曾引用此語。
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371 頁。

155 十二：烏德瓦氏在「佛的功德之路」（一九二九年瑪德拉斯出版）一
書中（見第六十九頁），將「法」( dhamma )字譯為「一切複合的事物」，

是很錯誤的翻譯。「一切複合的事物」只是行( saṃkhāra or saṅkhāra )，不

是法( dhamma )。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37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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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請特別注意，在第一、二偈中所使用的是「有為的事物（行）」

一詞，但在第三偈中則改用「法」字了。為什麼第三偈不也和一、二偈一

樣地用「行」（有為的事物）而要用「法」字呢？整個的關鍵就在這裡。

原來，行156的意思，就是五蘊與一切緣起、依存、相對的事物（精神

的和肉體的都在內）。假如第三偈也說：「一切行（有為的事物）都是沒

有我的」，那末有人也許會想：雖然有為的事物中無我，但在有為的事物

之外，五蘊之外，也許仍有一個「我」吧！就是為了避免這種誤會，所以

第三偈中才用了「法」字。

「法」字的意義比「行」字要廣大得多。在佛教中，沒有一個術語的

涵義，比「法」字更廣的了。它不僅包括有為的事物，也包括了無為的

「絕對性」與涅槃。世出世間、善惡、有為無為、相對絕對，沒有一樣事

物不包括在這一個「法」字中。因此，根據此一申義，「諸法無我」很顯

然的是說不僅五蘊之中無我，在五蘊之外或離開五蘊依然無我。157無論在

人（補特伽羅）或法中，都沒有我。大乘佛教的態度亦復如是。在這點上，

與上座部一般無二。不僅強調法無我，也強調人無我。

在《中部》中的《阿勒葛度帕瑪經》Alagaddūpama-sutta裡158，佛向弟

子們說：「比丘們啊！你們可以接受靈魂實有論，只要接受了這一理論，

156 十三：五蘊中的行蘊，是指「心的造作」或「心志的活動」，能產生
業果。但此處的文字，乃指一切緣成的或複合的事物，包括所有五個蘊在
內。所以，「行」( saṃkhāra )字在不同的章句，有不同的釋義。

157 十四：參照比較「諸行無常」、「諸法無我」兩句。見巴利文學會版
《中部》第一集第二二八頁（MN. 35 中部 35 薩遮迦小經，參〈補充佛

典〉本書第 248頁）及《相應部》第二集第一三二、一三三兩頁。22相應
90 經—Channasuttaṃ�  闡陀經 SN. 22.90，參〈補充佛典〉本書第 301頁。

158 Nanda 註： MN 22: Alagaddūpama Sutta, 中部 22 蛇喻經 ，參〈補充佛

典〉（本書第 23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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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憂悲苦惱便不再生起。但是，比丘們啊！你們見到過這樣的靈魂實有

論嗎？接受了它就可以使憂悲苦惱不再生起？」

「當然沒有囉，世尊！」

「好極了，比丘們。比丘們啊！我也從未見過有這樣的靈魂實有論，

接受了它憂悲苦惱便不再生起。」159

如果曾經有過為佛所接受的靈魂實有論（有我論），他一定會在上節

經文裡予以闡釋，因為他曾要比丘們接受不會產生痛苦的靈魂實有論。但

在佛的看法，這樣的靈魂實有論是沒有的。任何的靈魂實有論，無論它是

如何高深微妙，都是虛妄幻想，徒然製造各種問題，隨之產生一連串的憂

悲、苦惱、災難、困擾等等。

在同一經中，佛接下去又說：「比丘們啊！我以及與我有關的任何事

物（我所）既然確確實實是不可得的，所謂『宇宙就是神我（靈魂）；我

死後就成為神我，常住不變，亙古長存，我將如是存在以迄永遠』的臆見，

豈不是十十足足的愚痴？」160

這裡，佛清清楚楚的說出神我、靈魂、我實際上是不可得的。相信有

這麼一件東西，乃是再愚蠢不過的事。

159 十五：見巴利文學會版《中部》第一集第一三七頁。 MN 22
Alagaddūpama Sutta, 中部 22 蛇喻經 ，參〈補充佛典〉（本書第 239頁）。

160 十六：見巴利文學會版《中部》第一集第一三八頁（中部 22蛇喻
經）。談到這一段文字的時候，羅達吉須南氏說：「佛所破斥的，乃是鬧
轟轟地要求小我永久續存的妄見」。我們對這話不能同意。相反的，佛實
際上破斥的是無所不在的神我（亦稱靈魂）。前一段文中剛剛說明，佛並
不接受任何我見，不分大小。他的見地是：所有神我的理論，都是虛妄的、
心造的影像。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37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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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在佛教中找「我」的人，也舉出若干例子。這些例子，先是他們把

它翻譯錯了，之後又加以曲解。一個有名的例子，就是《法句經》第十二

章第四節，也就是第一六零偈。他將原文的 Attā hi attano nātho 先譯成

「『我』是我的主宰」，然後又將偈文解釋為大「我」是小我的主宰。

先說，這翻譯根本不正確。此地的 Atta  並不是含有靈魂意義的

「我」。在巴利文中，atta 一字除了在少數情形下，特指哲學裡的靈魂實

有論（有我論）如前文所見者外，通常均用為反身或不定代名詞。在《法

句經》第十二章這句偈文裡以及其它許多地方，它就是用反身或不定代名

詞。其意義是我自己、你自己、他自己、某人、某人自己等。161

其次， nātho 的意義，並不是「主宰」，而是依怙、支援、救助、保

護。162因此，Atta hi attano nātho 的真正意義，是「人當自作依怙」或「人

當自助（支援自己）」。這話與任何形而上的靈魂或「我」都不相干。它

的意義很簡單，只是：人應當依靠自己，不可依賴他人。如此而已。

161 十七：葛拉生納普在他所著「吠檀多與佛教」一文中（一九五七年二
月份中道季刊），對此點曾有詳晰之闡釋。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373
頁。

162 十八：巴利文《法句經》注解中說：「Nātho'ti patiṭ�ṭ�hā 一句中 nātho 
為支援義（依怙、救助、保護）」。古錫蘭文「法句經規矩」中，將 
nātho 一字代以 pihiṭ�a vanneya「乃一支柱（依怙、救助）」字樣。如果我

們研究 nātho 的反義字 anātha，這意義就更為確定。 Anātha 的意義不是

「沒有一個主宰」或「無主」，而是「無助」、「無支應」、「無保護」、
「貧乏」。甚至巴利文學會版之巴利文字典中，亦將 nātha 釋為「保護

者」、「皈依處」、「救助」，不作「主宰」。但該字典中將 lokanātha 
一字譯為「世間之救主(Saviour of the world)」，以通俗之基督教名詞用在

此處，實屬未盡恰當，因為佛並不是救主。這一稱號的實際意義，乃是
「世間的皈依處」。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37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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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想將「我」的觀念注入到佛教中的例子，就是《大般涅槃經》

中被斷章取義的名句 Attadīpā viharatha attasaraṇā anaññasaraṇā 。163這句子的字

義是「以你自己作為你的島嶼（支應）而安住，以你自己作為你的依怙，

而不以任何其它的人作為你的皈依處。」164那些想在佛教中見到「我」的

人，卻將 attadīpa 和 attasaraṇā 兩字曲解為「以『我』為明燈」，「以

『我』為皈依」。165

我們將無法了解佛給阿難這項誥誡的全部意義及其重要性，除非我們

將這些話的背景與上下文加以考慮。

佛那時正住在一處叫做竹芳邑的村子裡，離他的圓寂（般涅槃）剛好

三個月。當時他年已八十，正患重病，瀕臨死亡。但他認為如果不向那些

他所深愛而親近的弟子們宣佈這一噩耗，遽爾死去，是不當的。因此，他

鼓起勇氣，決心忍受一切痛苦，克服他的疾病而復元了。但是他的健康仍

然很差。他病愈之後，有一天坐在戶外一處濃蔭之下，他最忠勤的侍者阿

難，來到他所愛的師尊身邊坐了下來，就說：「世尊，我曾照顧世尊的健

康，我曾為世尊侍疾。但是一看到世尊生病，我就覺得天昏地黑、神志不

清了。我只有一個小小的安慰。我自思世尊在沒有留下有關僧團的教誨之

前，是不會逝世的。」

163 十九：見一九二九年哥侖坡版《長部》第二集第六十二頁。《長部
16 大般涅槃經》，參〈補充佛典〉（本書第 221頁）。

164 二十：見 瑞斯  ‧  戴維茲英譯《長部》第二集   第一零八頁 ：「應自

作明燈，應自作皈依，勿向身外覓皈依處。」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374頁。

165 二十一： Dīpa 一字在此不作燈解，實作洲（島）解。《長部》注解

中論 dīpa 一字時說：「應將自己作為一個島嶼，一個休息處而安住，猶

如大洋中的一個島一樣。」相續不斷的生死，通常都以大海作譬，所謂生
死大海。而在海中求安全，要找的應該是島嶼、一片堅實的土地，而不是
一盞燈。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37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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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佛充滿了慈悲與人情，很溫和地對他的忠心而深愛的侍者說：

「阿難啊！僧團對我還有什麼企求呢！我以將法（真理）不分顯密統統教

給了你們。關於真理，如來掌中並無隱秘。當然囉，阿難，如果有人認為

他應當領導僧團，僧團應當依靠他，他自應留下遺教。可是如來並沒有這

種念頭。那末，他為什麼要為僧團留下遺命呢？我現在已經年老，阿難啊！

都八十歲了！用舊了的車子，須靠修理方能繼續使用。同樣的，在我看來，

如來的色身，也只有靠修理才能繼續活下去。因此，阿難啊！應當以你們

自己為島嶼（支應）而安住，以你們自己而不以任何他人作為你們的皈依；

以法為你們的島嶼（支應），以法為你們的皈依，不以任何他物為你們的

皈依處。」166

佛向阿難說這些話的意向，是十分明顯的。阿難本來非常憂鬱。他認

為他們大師死了，他們將全部變成孤單、無援、無所依怙。所以佛給他安

慰、勇氣與自信。告訴他們應該依靠自己，依靠他所傳授的「法」，而不

依靠任何他人或物。在這裡提出一個形而上的神我、自我的問題，實在是

太離譜了。

接著，佛還向阿難解釋一個人應如何成為自己的島嶼或依怙，一個人

應如何以「法」為自己的島嶼和依怙：要養成念念分明。對自己的色身、

感覺、心王、心所的一切動態，時時刻刻無不了然洞照（四念處）。167在

此，佛也完全沒有談到神我或自我。

166 二十二：見一九二九年哥侖坡版《長部》第二集第六十一、六十二兩
頁。只有最後一句是按字義翻譯的。故事的其餘部份，是根據《大般涅槃
經》所作的簡略敘述。參〈補充佛典〉（本書第 221頁）。

167 二十三：見一九二九年哥侖坡版《長部》第二集第六十二頁（長部
16 大般涅槃經》，參〈補充佛典〉，本書第 221頁）。關於四念處，請參

閱本書第七章「 修習：心智的培育 」。（本書第 8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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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還有一段想在佛教中覓神我的人所常常引用的資料。有一次，

佛從波羅奈到優樓頻螺去，在途中一座樹林裡的一棵樹下安坐。那天，有

三十個朋友，都是年輕的王子們，帶著他們年輕的妻子，在這樹林裡野餐。

有一個未婚的王子，帶了一名妓女同來。當其他的人正在尋歡的時候，這

妓女偷了些貴重的物品逃走了。王子們就在森林中找她，他們看見佛坐在

樹下，就問佛有沒有見到一個女人。佛就問他們為了什麼事兒。他們說明

原委之後，佛就問他們：「年輕人啊！你們意下如何？尋找一個女人呢？

還是尋找你們自己？那一樣對你們更有利啊？」168

這又是一個簡單而自然的問題。硬要牽強附會的將形上的神我、自我

等意念扯這門子官司裡來，實在是說不通的。王子們答稱還是尋找自己為

妙。佛於是叫他們坐下，並為他們說法。在有案可稽的原文經典裡，佛對

他們所說法中，沒有一個字涉及神我。

關於遊方者婆嗟種問佛是否有神我，佛緘口不答一事，已有人寫了許

多文章。故事是這樣的：

婆嗟種來到佛處，問道：

「可敬的喬答摩啊！神我是有的嗎？」

佛緘口不答。

「那末，可敬的喬答摩，神我是沒有的嗎？」

佛還是緘口不答。婆嗟種就站起來走了。

168 二十四：見一九二九年阿陸葛瑪版大品第二十一、二十二兩頁。參
〈補充佛典〉（本書第 21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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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遊方者走後，阿難問佛為什麼不回答婆嗟種的問題。佛解釋自己的

立場說：

「阿難，遊方者婆嗟種問我：『有我嗎？』如果我答：『有的』，那

末，阿難，我就與持常見的梵志出家人站在一邊了。

「同時，阿難，遊方者問我：『沒有我嗎？』如果我答：『沒有！』

那我就跟持斷見的梵志出家人站在一邊了。169

「再說，阿難，婆嗟種問我：『有我嗎？』如果我答『有的！』這答

案與我所知『一切法無我』170符合嗎？」

「當然不符囉！世尊。」

169 二十五：另有一次，佛曾面告這同一個婆嗟種：如來沒有任何理由，
因為他已親身證知一切事物的本性。在這方面，他也不願意和任何理論家
有所聯繫。（見巴利文學會版《中部》第一集第四八六頁，MN. 72（中部

72 經、婆蹉火經、火婆蹉種經），參〈補充佛典〉（本書第 256頁）。

170 二十六： Sabbe dhamma anatta 一語（與巴利文《法句經》第二十章第

七偈第一句全同。該偈前文已論及），烏德瓦氏將它譯成「一切事物皆是
無常」（見英譯《相應部》第四集第二八二頁）是完全錯了；但也許是由
於疏忽。可是這錯誤甚為嚴重。關於佛的緘默，會有這麼多閒話，也許這
也是原因之一。因為在這一句中，最重要的一個 anatta 「無我」被譯成

「無常」了。英譯巴利文佛典中，頗有不少這類大大小小的錯誤——有些
是由於粗心疏忽，有些是因為對原文中的文字不夠熟諳。對從事這項工作
的那些偉大創業者，我十分敬仰。但是不論原因若何，都有必要申明：這
些錯誤已使無法閱讀原文的人，對佛教產生了偏見。因此，據悉巴利文學
會的秘書（譯者按：現已昇任會長）荷納小姐 Miss I.B. Horner 現已計畫

出版修正的新譯本，實在是一樁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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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阿難，遊方者問我：『沒有我嗎？』如果我答：『沒有！』

那將使得本來已經糊裡糊塗的婆嗟種171越攪越糊塗了。他就會這樣想：以

前我倒還有一個神我（我）172，而今卻沒有了。」173

佛陀為什麼保持緘默，現在該很明白了。但如我們將全部背景，和佛

對付問題及問話人的態度，也考慮在內，就會更加明白。可惜這種態度完

全為討論這問題的人所忽略了。

佛並不是一座計算機，不管什麼人問什麼樣的問題，他都會不加思索

的答覆。他是一位很踏實的導師，充滿了慈悲與智慧。他並不是為了炫耀

自己的才智知識而答問，而是為了要幫助問話人走上正覺的道路，他和人

講話時，時刻不忘對方的水準、傾向、根器、性格以及了解某一問題的能

力。174

171 二十七：事實上，在另一次機緣中（顯然在此次之前），佛闡釋某一
深奧的問題——關於阿羅漢死後如何的問題之後，婆嗟種道：「可敬的喬
答摩啊！這一下我變傻了，我攪糊塗了。在剛同可敬的喬答摩討論這一問
題時，我尚具有的一點點信心，現在也統統消失了。」。因此，佛不願再
把他攪糊塗。（巴利文學會版《中部》第一集第四八六頁，MN. 72 中部

72婆蹉火經、火婆蹉種經，參〈補充佛典〉，本書第 256頁）。

172 「慧炬版」編者 張澄基 註： 此處作者雖用 Atman，（大寫的 A ）
但 pali 文根本無 Capital (大寫)，亦無 Punctuation (標點) 所以並不一定指

的是神我或大我。此處是佛以幽默的口吻說的，此處之我，只是泛指的我
而已。——張澄基識

Nanda  補注：請參注 143〈補充註釋（本書第 323 頁）〉，並參注 172
〈補充註釋〉，本書第 374 頁。

173 二十九：見巴利文學會版《相應部》第四集第四零零、四零一兩頁。
SN.44 10. Ānandasuttaṃ�  (阿難經，請參〈補充佛典〉，本書第 310頁）。

174 三十：佛的這一智力，叫做根上下智力 (Indriyaparopariyattañāṅ� a) 。見

巴利文學會版《中部》第一集第七十頁（中部 12 師子吼大經，參〈補充

佛典〉，本書第 232頁）及同版《清淨道論》第三四零頁（參〈補充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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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佛說，對付問題有四種方式：（一）某些問題必須直截了當的回

答；（二）某些問題須以分析的方法解答；（三）另有一些問題須以反問

為答覆；（四）最後，有一類問題須予以擱置。175

擱置一個問題有許多方法。其中有一個方法就是說出這問題是不可解

答的。有好幾次同一的婆嗟種來問佛世界是否有常的時候，佛就是這樣告

訴他的。176他對羇舍子以及其他的人，也是這樣答覆的。但是對於有無神

我的問題，他可不能同樣地答覆，因為他一直都在討論與解釋這問題。他

不能說「有我」，因為它與他所知的一切法無我相違背。而他也不能說

「沒有我」，因為這將毫無必要、毫無意義地增加婆嗟種的困擾。婆嗟種

早就承認177他本來已經為一則類似的問題所困惑。他尚未到能了解「無

我」的地步。因此，在這種特殊情形之下，保持緘默，將問題置之不答，

就是最明智之舉。

尤其不可忘懷的是：佛認識婆嗟種已有多時。這位好問的遊方者來訪

問佛陀，這也並不是第一次。智悲雙運的導師，曾為這困惑的求法人煞費

心機，並對他表示深切的關懷。在巴利文原典中，多處都提到這位遊方者

婆嗟種。他常常去見佛陀以及佛弟子們，三番兩次向他們提出同樣的問題，

典〉，本書第 342頁）。

175 三十一：見一九二九年哥侖坡《增支部》第二一六頁（不詳，原版可
能為誤植）。或參增支部 4.42 經—問題的回答經〈補充佛典〉（本書第 320
頁）。

176 三十二：例如，巴利文學會版《相應部》第四集第三九三、三九五頁
（44相應 8 經—婆蹉氏經，參〈補充佛典〉本書第 309頁）及同版《中

部》第一集第四八四頁（中部 72 婆蹉火經，參〈補充佛典〉本書第 256頁）。

177 三十三：見本書註 171（第 8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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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為了這些問題而十分煩悶，幾乎到了著魔的程度。178佛的緘默，對婆

嗟種的影響，似乎要比任何雄辯滔滔的答案為大。179

有些人以為「我」就是一般所謂的「心」或知覺（識）。但是佛說，

與其認心、思想（意）或知覺（識）為我，毋寧認色身為我，反倒好一點。

因為色身比心識似乎較為堅實。心、意、識日夜遷流，遠比色身的變化為

速。180

造成「我」的觀念，是一種模模糊糊的「我存在」的感覺。這「我」

的觀念，並沒有可以與之相應的實體。但能見到這一點，就是證入涅槃。

這可不是一樁容易的事。在《相應部》181中，有一段差摩迦比丘與一群比

丘談論這一問題的會話，深能發人猛省。

178 三十四：例如巴利文學會版《相應部》第三集第二五七——二六三頁；
第四集第三九一頁以次，三九五頁以次，三九八頁以次，以及第四零零頁；
《中部》第一集第四八一頁以次，四八三頁以次，四八九頁以次各頁；
《增支部》第五集第一九三頁。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374頁。

179 三十五：因為，過了一段時間，婆嗟種又來見佛。但這次他來，並沒
有和往常一樣的問問題。只是說：「我和可敬的喬答摩已多時未晤談了。
如果可敬的喬答摩能為我簡單地說說善不善法，那就太好了。」佛說他將
為婆嗟種亦詳亦略的解說善不善法，接著就照辦了。最後婆嗟種成了佛弟
子，依教奉行，得羅漢果，證見真理、涅槃，而不再為神我以及其他問題
所蠱惑。見《中部》第一集第四八九頁起。（中部 73 婆蹉大經，參〈補

充佛典〉本書第 261頁）。

180 三十六：見巴利文學會版《相應部》第二集第九十四頁（12相應 61
經—SN. 12. 61未受教導經，參〈補充佛典〉本書第 285頁）。有人以為大

乘佛教中的阿賴耶識（藏識、如來藏）與「我」相似。但是《入楞伽經》
中曾斬釘截鐵地說明它不是神我。見東京一九二三年南條文雄訂正《入楞
伽經》第七十八、七十九兩頁。

181 三十七：見巴利文學會版《相應部》第三集第一二六頁以次各頁。22
相應 89 經—SN. 22. 89差摩經、羇摩迦，參〈補充佛典〉（本書第 29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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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群比丘問差摩迦，他在五蘊中是否見到有「我」或任何與「我」有

關的事物（我所）。差摩迦回說：「沒有。」於是，那群比丘們就說，假

如這樣，他應當已經是一位離塵絕垢的阿羅漢了。可是，差摩迦自承雖然

他在五蘊中求「我」與「我所」不可得，「但是我尚不是一位離塵絕垢的

阿羅漢。同修們啊！關於五取蘊，我有一種『我存在』的感覺，但我並不

能了了分明的見到『這就是我存在』。」接下去，差摩迦解釋他所稱為

「我存在」的東西，是非色、非受、非想、非行、非識，亦非在五蘊之外

的任何一物。但他對五蘊有一種「我存在」的感覺，卻無法了了分明的見

到「這就是『我存在』。」182

他說那就像是一朵花的香氣，既不是花瓣香，也不是顏色香，也不是

花粉香，而是花的香。

差摩迦進一步解釋說，甚至已證初階聖果的人，仍然保有「我存在」

的感覺。但是後來他向前進步的時候，這種「我存在」的感覺就完全消失

了。就像一件新洗的衣服上的化學藥品氣味，在箱子裡放了一段時間之後，

就會消失一樣。

這段議論對那群比丘們的作用之大、啟發力之強，根據原典記載，他

們所有的人，包括差摩迦自己在內，在議論完結之時，都成了離塵絕垢的

阿羅漢，終於將「我存在」鏟除了。

根據佛的教誨，執持「無我」的見解（斷見）與執持「有我」的見解

（常見）是同樣錯誤的。因為兩者都是桎梏，兩者都是從「我存在」的妄

見生起的。對於無我問題的正確立場，是不要執著任何意見或見地，應客

觀地、如實地去觀察一切事物，不加以心意的造作。觀察這所謂「我」和

182 三十八：即使在今日，多數人對於「我」仍然作此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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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生」，只是精神與肉體的綜合，在因果律的限制下，互為依存，剎那

流變。在整個生存界內，絕無一物是恆常不變、亙古常新的。

當然，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如果沒有神我、自我，受業報的又是誰

呢？沒有一個人可以比佛本身更能解答這個問題了。有一個比丘提出這個

問題的時候，佛說：「我已經教過你了，比丘們啊！要在一切處、一切事、

一切物中見緣起。」183

佛所教的無我論、靈魂非有論或自我非有論，不應被視為消極的或斷

滅的。和涅槃一樣，它是真理、實相；而實相絕不能是消極的。倒是妄信

有一個根本不存在的、虛幻的我，才是消極的呢！無我的教誨，排除了妄

信的黑暗，產生了智慧的光明。它不是消極的。無著說得好：「無我性乃

是事實。」184

183 三十九：見巴利文學會版《中部》第三集第十九頁（中部 109 滿月大
經、大月圓經，參〈補充佛典〉本書第 271頁）；《相應部》第三集第一

零三頁。SN. 22.82 Puṅ� ṅ� amasuttaṃ�  滿月經、月圓，參〈補充佛典〉，本書

第 295頁。

184 四十：見《阿毘達摩集論》第卅一頁。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37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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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修習：心智的培育
(Chapter VII: BHĀVANĀ: Meditation or Mental Culture)

細目：錯誤見解 —— 佛教的修習，不是逃避日常生活 —— 兩種修習
—— 念住 —— 修習憶念出入息法（數息觀） —— 了了分明於你的每
一舉動 —— 活在當下 —— 受念住 —— 心念住 —— 對於倫理、心靈
與理性方面問題的修習（法念住）

佛說：「比丘們！病有兩種。那兩種呢？肉體的病和心智的病。有人

可以一年、兩年、甚至一百年、一百多年肉體都不生病。但是，比丘們啊！

世間除了心無染著的人（就是說，除了阿羅漢以外），心智方面能有片刻

不生病的的人，都是稀有難得的啊！」185

佛的教誨，尤其是他所教的修習方法，其目的在培養健康、均衡和寧

靜的心理，使臻完美。不幸的是：佛教中幾乎沒有什麼法門，像「修習」

那樣被教徒及非教徒所誤解。只要一提到「修習」，馬上就使人想到逃避

日常生活，擺起某種姿勢，像石窟裡或寺院佛堂中的塑像一般，在遠離塵

囂的處所，以從事某種秘密或神秘的冥想，或專住於神遊。真正佛教的修

習，完全不是這種的逃避。佛在這一主題方面所教的內容，大大的被誤解

或極少的被了解。以致到了後世，修習方法變質敗壞，竟成為一種儀式，

其手續繁雜幾乎成為專門學問了。186

185 一：見一九二九年哥侖坡《增支部經》第二七六頁。可參 AN. 4.157 
增支部 4集 157 經—病經、病（參〈補充佛典〉，本書第 325頁）。

186 二：錫蘭十八世紀時的一本著作「瑜珈行者手冊」（一八九六年倫敦．
戴維茲氏校訂本），證明當時的修習內容已敗壞到成為一個誦經燃燭的儀
式而已。關於此點，並請參閱本書著者所著「錫蘭佛教史」（一九五六年
哥侖坡版）第十二章「苦行主義」第一九九頁起各段。參〈補充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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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的人對於修習（或稱瑜伽）有興趣，其目的乃在獲得若干精神

或秘密的力量，諸如為旁人所無的「第三隻眼」等。若干年前，就曾有一

位印度佛教尼師，想練成以耳視物的神通。而當時她的視力極好，並未喪

失。這種念頭無他，只是精神顛倒而已；所以仍然只是渴求權力的貪欲在

作祟。

英文中所用以代表巴利原文 bhavana （修習）的 meditation （沈思、

冥索）一詞，十分不妥。Bhavana 的意義是培育、發展，尤指心智的培育

與發展。肯定點說，佛教中的修習，正是百分之百的心智培育的意思。它

的目的，在滌蕩淫欲、憎恚、怠惰、焦慮、不安、疑惑等心智方面的騷亂

不淨，一方面又培育集中的注意力、清明的心智、知識、意志力、精進力、

分析力、自信、歡喜心、寧靜的心境等優良品性，以冀最後導致如實知見

一切事物本性的最高智慧，而證入最後的真理、涅槃。

修習有兩種。一種是發展注意力使能集中，所謂心一境性（亦稱奢摩

他、三摩地、止等）。經中有許多方法，修之可達到最高的神秘境界如無

所有處、非想非非想處等。這些境界，跟據佛說，都是心造心生的、是緣

成的（有為法）。它們與實相、真理、涅槃無關。這一種的修習，在佛世

以前已經有了。因此，它不是純粹佛教的，但是佛教也並未將它從佛教的

修習方法中剔除。可是這種方法並不是證入涅槃的要件。佛在自己證正覺

以前，就曾在不同的師門下，學過這種瑜伽法門，而達到了最高的神秘境

界。可是，他並不以之為滿足，因為它們並不能予他以徹底的解脫，也不

能使他親見最終的實相。他認為這種神秘境界只是「此生中愉快的生活」

或「平靜的生活」，如此而已。187

本書第 377頁。

187 三：見《中部》第八MN. 8 Sallekhasuttaṃ�  中部 8 削減經、漸損經（慧

炬版誤植為 Sullekha Sutta；參〈補充佛典〉，本書第 23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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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發明了另一種的修習，叫做毘婆舍那（觀），深刻地察照萬

物的本性，以導致心靈的完全解脫，而證入最終的真理、涅槃。這才是主

要的佛教的修習的方法、佛教的心智培育法。它是跟據觀察、警覺、洞照

與憶念而作的一種分析法。

在區區數頁短紙中，要詳論這一廣泛的議題，是不可能的。以下只是

一個簡單粗淺的嘗試，以略明真正的佛教修習——心智的培育或心智的發

展——其實用的方法為如何而已。

佛所說的法中，有關心智發展（修習）的最重要的一部經，叫做《念

住經》（巴利文《長部第二十二經》或《中部第十經》）。這部經傳統上

極受尊敬。不但在寺院中經常定時背誦，在佛教家庭中亦復如是，而由家

人圍坐虔誠聆聽。比丘們亦常在垂死人的病榻邊讀誦此經，以淨化臨終者

最後的念頭。

這經中所創導的修習方法，既不離世亦不遁世。相反的，它與我們的

生活、日常的活動、我們的憂悲喜樂、我們的語言思想、我們所從事的道

德與理性的活動，靡不攸關。

這部經共分四大部份：第一部分是關於身體的，第二部分關於感覺與

感受，第三部分關於心智，第四部分則關於各種道德的與理性的課題

（法）。

這裡有一事必須明白牢記：不論修習什麼方法，要緊的是念念分明，

憶持不忘，並須注意觀察。

有一個最為人所熟知、喜好而又是最實用的修習法門，叫做「憶念出

入息法（數息觀）」。這是與身體有關的。只有在修習這一法門時，才需

要採取一種經中指定的特別姿勢。經裡所指示的其他修習方法，就無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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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無論行住坐臥都可隨意為之。但修習數息觀則必須跟據經典趺跏而坐，

保持身軀端直而心念警覺。趺跏而坐不易實行，非一切國家人士（尤其是

西方人士）所能輕易辦到。因此，趺跏坐有困難的人，可以坐在椅子上，

只要身體端直，心神警覺就行。這項修習中，端坐極為重要，但不是僵坐。

兩手須很舒適地擱在膝上。如此坐定後，可將兩眼閉合，或凝視鼻端，隨

各人方便為之。

每人日夜呼吸不停，但自己絲毫不覺，因為從未有人以分秒的時間，

將心神貫注在呼吸上。而如今要做的，正是這個。（方法是）照平時一樣

的一呼一吸，絲毫不要用力。只將精神集中於這呼出吸入上，凝神觀察這

吸進呼出的動作，保持對這呼吸的警覺，使時刻都了了分明於這一動態。

你呼吸時，有時深，有時淺。這並不打緊，只顧自自然然的呼吸去。惟一

的一點是你在深呼吸時，心中須有數：這些是深呼吸；如此這般。換言之，

你的心力須集中在呼吸上，使你對於它的動作變化，無不了然於心。忘掉

你的周圍環境以及其他一切事物，不可抬眼視物，這樣的試練五至十分鐘。

開頭的時候，你會發覺全神灌注在呼吸上，非常的不容易。你會奇怪

你的心這麼這樣會跑，它就是不肯停下來。你想東想西，耳中只聽到外面

的聲音。你的腦筋混亂、思緒紛飛。你也會覺得沮喪失望。但是如果你繼

續不停的練習，每天早晚各一次，每次五至十分鐘，慢慢的，你的心就會

集中在呼吸上了。過了一段時間，你就會經驗到一剎那（的定境），你的

心神全部灌注在呼吸上，連近身的聲音也都充耳不聞，一時間外境俱泯。

這一短時間的（定境），是一種了不起的經驗，充滿了喜悅與寧靜。你但

願能繼續保持它，但是這時你還作不到這一點。不過只要你經常不停的練

習，這種經驗可以一次又一次的發生，而每次定的時間也會逐漸加長。這

就是你繫心於呼吸上至忘我之境的時候了。只要你老覺得有你自己存在，

你就不能集中注意力於任何別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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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念念不離呼吸的修習法，是最簡單、最容易的一種。其目的在發

展注意力，以達到非常高的禪定境界。此外，集中注意力（定力），對於

任何深刻的了解、深透的內觀，以洞察萬物的本性包括體證涅槃，都是不

可或缺的。

除了這些，呼吸的練習更有立竿見影的效驗。它對你健康上大有裨益；

能增進你的安眠，鬆弛緊張的身心，增進日常工作的效率。它能使你寧靜

安詳。即令在你精神緊張或興奮的時候，如果練習幾分鐘的數息，你就會

馬上覺得安靜平定了下來，好像在一段休息之後剛剛覺醒一般。

另一種非常重要、實用而有益的修習方法（心智的發展）是：不論在

做什麼事情的時候，動手也好，日常起居也好，從事公私工作也好，要時

刻念茲在茲了了分明於你的每一舉動。你或臥或立或坐或行，或安眠，或

曲臂伸腿，回顧前瞻，穿衣吃飯，言談靜默，大小便利，凡此一切以及其

他種種活動，你必須時時刻刻了了分明於你所作的每一動作。也就是說，

你必須生活在當前的瞬間中、現在的行為中。這並不是說你不應想到過去

未來。相反的，你在與眼前的時刻行為有關的方面，一樣可以想到過去未

來。

一般的人，並不生活在他們眼前的生活中，他們都生活在過去或未來

裡。雖然看外表他們似乎是在此時此地做著些什麼，實際上，他們是生活

在他們思想中的另一世界裡，生活在虛構的問題與苦悶裡。通常他們是活

在過去的記憶中，或對未來的欲望與懸揣之中。因此，他們並不生活在他

們目前在做的工作裡，也不樂於這工作。所以，他們就對現況不滿、不開

心，而自然而然的不能對當前像是在做的工作，獻出全部的身心了。

有時你在餐館裡，看見有人一邊吃飯一邊閱讀，這是一種很常見的事。

他給你的印象是一個大忙人，連吃東西都沒有時間。你不知道他到底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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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東西，還是在閱讀。你也許可以說他正兩事一起做，而實際上，他那樣

也沒做，也那樣都做得沒味道。他的心神不寧而緊張，不樂意做目前正在

做的事，不生活在眼前的瞬間，卻不知不覺地、愚蠢地想要逃避人生。

（這意思卻不是說在吃飯的時候不可以和朋友談天）。

不論你想什麼辦法，你都無法逃避人生。只要你活著，不管是在村鎮

裡，還是在巖窟裡，你必須面對人生而生活。真正的生活，是眼前的瞬間，

不是已經死掉而消逝了的過去回憶，也不是尚未出生的未來夢想。一個生

活在眼前的瞬間中的人，所過的才是真正的人生，而他也是最快樂的人。

有人問佛，為什麼他的弟子們過著簡單平靜的生活，每天只吃一餐，

卻如此精神煥發？佛說：「他們不悔既往，不瞑索將來。他們生活在現前

的時間中，因此他們都神采奕奕。愚蠢的人，又冥索未來，又追悔過去，

就像碧綠的蘆葦在驕陽中被刈斷一般，一下子就枯萎了。」188

修習念住法，並不是要你想或是覺得「我在做這個」、「我在做那

個」。不對！恰正相反。你一想到「我在做這個」，你就覺得有個自己而

不能生活在你的行為中了。你是生活在「我存在」的意念裡，而你的工作

也就糟蹋了。你應當完全忘了自己，而全心全意的浸潤在工作中。一個演

講者一自覺到「我對聽眾演講」，他的講話就混亂了，思緒也不連貫了。

但是如果他一心講演他的題目，整個地忘了自己，他的表現才是最好的。

他一定講得很精彩，解釋的很明白。一切偉大的傑作，藝術的、詩歌的、

智識的、心靈的，都是在它們的創作人完全浸潤在工作中的時候所產生的，

在他們完全忘我而不自覺的時候所產生。

188 四：見巴利文學會版《相應部》第一集第五頁。1相應 10 經—SN. 
1.10 林野經，參〈補充佛典〉本書第 27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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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佛所傳授的，在一切時中都要念念分明（的念住法），也就是要

生活在眼前的一瞬間裡，生活在眼前的活動裡。（禪宗的方法，也是脫胎

於此項教導。）在這一種修習法門裡，你無須實施某種特定的活動才能發

展念念分明的能力。你只須隨時了知你所做的一切事，你不必專為特定的

修習方法花費一秒鐘的寶貴時間。你只要養成經常警覺的習慣，不分晝夜，

在日常生活中的一切活動上，時刻都了了分明就可以了。上述兩種修習方

法，都與我們的身體有關。

還有一種發展心智的方法，是關係我們的一切感受的；愉快的、不愉

快的、既非愉快亦非不愉快的。舉一個例子：比方你正經驗到一種不快樂

而悲哀的情緒。在這種情況下，你的頭腦模糊不清，情緒低落。有時候，

你甚至於不明白為什麼會有這種不快的情緒。第一，你得先訓練自己不為

不快的情緒而不快，不要為了煩惱而益增煩惱。而須設法清楚的看到為什

麼會有不快、煩惱或悲哀的情緒或感覺。設法審察它如何生起，生起的原

因，以及如何消失，如何止息。要以一種置身事外的態度去觀察審度它，

不要有絲毫主觀的反應；須像科學家觀察事物一樣。在這裡，你也不可以

「我的感覺」、「我的情緒」的主觀態度來看它，而只應客觀地視之為

「一種感覺」、「一種情緒」。你又得忘掉「我」的虛妄觀念。你一旦看

出它的本質，它如何生起，如何消失，你心中對這情緒就漸漸的變得冷靜

淡漠，無動於中，而成為超脫自在。對於一切感受與情緒都是如此。

現在來談談有關心的修習。在你的情感熱烈奔放或泰然自若的時候，

心中充滿瞋恚、嫉妒或是柔情、慈悲的時候，頭腦昏迷惶惑或是清楚明了

的時候，凡此等等的時候，你對這種種情況都須完全有數。我們必須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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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常常不敢或羞於觀察自心；所以，我們寧願逃避它。我們應當勇敢誠

懇的去正視自己的心念，就像在鏡中看自己的臉一樣。189

這時，我們的態度，不是批評裁判，也不是分辨是非善惡，只是單純

的觀察、偵視、審度。你不是一位法官，而是一位科學家。你觀察你的心，

清清楚楚地看到它的真實性質時，你就不再會對它的情感、情緒與各種狀

態產生意象。這一來你就變得超脫自在，而能夠如實了知萬物的本來面目

了。

舉一個例來說：比方你真的生氣了。氣憤與憎恨心理使你失去了理性。

奇怪而矛盾的是：一個生氣的人，並不真正的知道他在生氣。一旦他察覺

這一心境，看到自己在生氣，他的怒火就好像變得不好意思，似乎自知其

可恥而開始平息。你應當審察它的性質，如何生起？如何消失？這時你又

須切記：不可想「我在生氣」或想到「我的怒火」。你只須明白了知你生

氣的心情，以客觀的態度去觀察它、審查它。對一切情緒、情感與心境，

都應採取這一態度。

另外，還有一種對於倫理、心靈與理性方面問題的修習。我們對這類

課題所做的一切研究、閱讀、商討、談論、思索，都包括在這類修習之內。

閱讀本書並對書內所討論的題目作深刻的思考，都是一種修習。在前面，

我們已經看到差摩迦與一群比丘的一席話曾導致全體共證涅槃。這也是一

種修習。

因此，用這一種的修習方法，你可以研究、思量、審度下列的五蓋：

（一）貪欲，（二）瞋恚，（三）睡眠，（四）掉悔，（五）疑法。

189 五：見同版《中部》第一集第一零零頁。MN. 15 Anumānasuttaṃ�  中部

15 經、推量經、反思經，參〈補充佛典〉（本書第 23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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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五蓋就是防礙任何明覺，事實上也就是防礙任何進步的五種障礙。

一個人如果被這五蓋所覆蔽而不知怎樣去袪除它們，他就不能分辨是非善

惡。

你也可以修習七覺支，就是：

（一）念覺支：無論在從事精神或肉體活動的時候，隨時保持念念分

明，如前文所述。

（二）擇法覺支：鑽研探究各種有關教義的問題。這包括一切宗教、

倫理、以及哲學的學習、閱讀、研究、討論、交談、和參考有關教義的專

題演講等。

（三）精進覺支：以堅定的決心，努力不懈，以底於成。

（四）喜覺支：與消極、憂鬱、悲愁、適正相反的心裡狀態。

（五）輕安覺支：身心的鬆弛，勿令身心僵硬呆滯。

（六）定覺支：前文已論及。

（七）行捨覺支：以寧靜安詳、不懼不亂的心情，應付人生一切變故。

要培育這些德性，最重要的事，是要有一個真正的誓願，立定一個百

折不撓的志向。至於發展上述每一種品性所必須具備的物質以及精神條件，

散見於經藏各文本中。190

190 例如：SN.46.2 Kāyasuttaṃ�  相應部 46相應 2 經/身體經(覺支相應/大篇/
修多羅)(莊春江譯)等等；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37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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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可以用五蘊做修習的題目，如參究「何為眾生？」「叫做我的是

什麼？」等問題。也可以用四諦，如前文所論。參究這些問題，就構成第

四種的修習方法（即法念住），以導致最高真理的親證。

除了在這裡所討論者以外，尚有許多修習的題目。照傳統說共有四十

種之多。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所謂四無量心的修習。（一）慈心無量：

將無限量的慈心，普愛一切眾生，不分軒輊，猶如慈母鍾愛獨子，一般無

二。（二）悲心無量：對一切在災難痛苦中的眾生，普遍以悲心護持被覆。

（三）喜心無量：對他人的成功、福祉及快樂，寄以無限同情的喜悅。

（四）捨心無量：對人生一切變遷泰然自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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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佛的教誡與今日世界
(Chapter VIII: What the Buddha taught and the World Today)

細目：錯誤觀念 —— 佛教生活方式的八正道，是為了一切的人而設 —
— 日常生活 —— 家庭及社交生活 —— 在家居士成功地遵行佛教而達
到很高的精神境界 —— 如何成為佛教徒 —— 社會與經濟問題 —— 貧
窮是一切非義與罪行之源 —— 物質與精神發展 —— 在家居士有四種樂
趣 —— 佛對於政治、戰爭與和平的主張 —— 非暴力 —— 十王法（國
王的十種職責）經 —— 佛陀的福音 —— 它（佛陀的主張）切實際嗎？
—— 阿輸迦王（天人所敬愛者）的例子 —— 佛教的目標

有些人相信，佛學體系極其崇高卓絕，非一般生活在碌碌塵世裡的男

女所能實踐；假使他想做一個真正的佛教徒的話，必須要離世棄俗，住到

寺院裡或是其他僻靜的處所去。

這是一個可悲的錯誤觀念，顯然是對佛的教誡缺乏了解所致。達到這

種輕率而錯誤結論的人，都因為只是偶然聽到或讀到某些佛教的讀物，而

這些讀物的著者本身對佛教的面面觀並沒有充分了解，因此他所發表的見

地也是片面而偏差的。佛的教誡，不僅是為了寺院中的僧眾而設，也是為

了住在家庭中的普通男女。代表佛教生活方式的八正道，是為了一切的人

而設，沒有任何分野。

這世間絕大多數的人，不能出家做和尚，或住到山林洞窟中去。不論

佛教是多麼純淨而高尚，如果廣大的群眾不能在今日世界的日常生活裡受

持奉行它，它就將一無用處。可是，如果你能正確的了解佛教的精神（而

不囿於它的文字），你自能一面過著普通人的生活，一面遵行其教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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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有若干人會覺得住在邊遠之處與世隔絕，比較易於接受佛法。但

也有些人也許會覺得這種離世的生活，會使得他們整個身心都變得沈鬱滯

鈍，不利於發展他們的精神與理智的生活。

真正的出離，並不就是將此身離開塵世。佛的大弟子舍利弗就說過：

一個人可以住在林間修苦行，心中仍然充滿了染污不淨的思想。另一個人

住在鄉鎮裡，也不修苦行，可是他心境澄朗，了無微瑕。兩者之中，舍利

弗說，在鄉鎮中過清淨生活的人，遠勝於住在林間的人，也要比後者為偉

大。191

一般相信遵奉佛教必須離世，是一項錯誤的觀念。這實際上是為不願

實行佛教而作的一項下意識的辯護。在佛教典籍中，有無數的事例，證明

過著普通正常家庭生活的人，都能夠很成功地實行佛的教誡，證入涅槃。

遊方者婆嗟種（在無我章裡已經介紹過的）有一次直截了當地問佛，過著

家庭生活的男女居士，有沒有實行佛教而成功地達到很高的精神境界？佛

毫不含糊地說，像這種居家的男女成功地遵行佛教而達到很高的精神境界，

不止是一個兩個，一百個兩百個，甚至五百個，而是比五百個還要多出多

多。192

對於某些人，遠離塵囂到一處清淨的地方，去過絕世的生活也許合適。

可是能與眾人共處，實行佛教，為眾服務，施以濟度，自然更是勇敢而值

得讚美。但在某些情形下，也許隱居一時，先將心胸性格陶冶一番，作一

番道德、精神與理智方面的初步磨鍊，到力量充實之後再出山度人，也未

嘗不好。可是一個人如果終生獨居，只顧到自己的快樂與解脫，不關心餘

191 一：見巴利文學會版《中部》第一集第卅、卅一兩頁。MN.5 
Anaṅ� gaṅ� asuttaṃ�  中部 5 經、無穢經，參〈補充佛典〉（本書第 229頁）。

192 二：見巴利文學會版《中部》第一集第四九零頁以次各頁。MN. 73 
Mahāvacchasuttaṃ� 大婆蹉種經，參〈補充佛典〉（本書第 26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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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疾苦，這就和佛的教誡決不相符了。因為佛教是建立於友愛、慈悲、

與為人服務的基礎上。

有人也許要問：如果常人可以過在家的生活，而仍能修習佛法，為什

麼佛要創立和合僧團呢？殊不知僧伽是專為了某些志願獻身的人而設的。

這些人不但要發展自己的精神及心智，而且立志要為人類服務。一個有家

有室的居士，不能期望他將一生整個地奉獻出來為人群服務。出家眾因為

沒有家室之累，也沒有其它俗務的羈絆，可以根據佛誡將全部身心貢獻於

『增進多數人的福祉，增進多數人的快樂』。在歷史過程中，佛教寺院不

僅成為宗教中心，也成為學術文化的中心，其起因就是這樣的。

佛是何等重視居士的生活以及他家庭與社會關係，從《善生經》（巴

利文《長部》第卅一經）中可以看得出來。

一個名叫善生的男子，一向都遵守他父親臨終時的遺命，禮拜虛空的

六方——東、西、南、北、上、下。佛告訴他說，在佛教聖律中的六方，

與他的不同。根據佛的聖律，那六方是：東方——父母，南方——師長，

西方——妻兒，北方——親友鄰居，下方——奴隸傭工，上方——宗教信

徒。

「應當禮拜這六方，」佛說。這裡，「禮拜」一詞意義重大。因為，

人所禮拜的，一定是神聖的、值得尊重敬仰的東西。上述六類家庭和社會

份子，在佛教中就是被視為神聖的、值得尊崇禮拜的了。可是怎樣禮拜法

呢？佛說，只有對他們敦倫盡分，才算是禮拜。這些職分在《佛說善生

經》中都有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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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父母是神聖的。佛說：「父母被稱為梵天。」193「梵天」這一

名詞在印度人的心目中，代表的是最高、最神聖的觀念，而佛卻將雙親也

包括在這裡面。因此，在現今良好的佛教家庭中，兒童們對於家長每天朝

夕都要各禮拜乙次。他們必須根據聖律對雙親盡某些職分，諸如：在雙親

年老時負起扶養之責；代表雙親盡他們應盡的本分；保持家庭傳統於不墜

而且光大門楣；守護雙親辛苦積聚的財富勿令散失；於他們死後遵禮成服，

妥為殯殮。輪到了父母，他們對子女也有某種責任：應避免子女墮入惡道，

教令從事有益的活動，予以良好之教育，為他們從良好的家庭中擇配，並

於適當時機以家財付與。

第二：師弟關係。弟子對師長必須恭敬服從，師有所需必須設法供應，

並應努力學習。另一方面，老師必須善為訓練弟子，使成良好模範；應當

諄諄善誘，並為他介紹朋友；卒業之後更應為他謀職，以保障他生活的安

定。

第三：夫婦關係。夫婦之愛，也被視為幾乎是宗教性而神聖的，這種

關係，叫做「神聖的家庭生活（居家梵行）」。

這裡面「梵」字的意義又是值得注意的；就是說，這種關係也是應當

付予最高敬意的。夫婦應當彼此忠實、互敬互諒，向對方盡其應盡之義務。

丈夫應當禮遇其妻，決不可對她不敬。他應當愛她，對她忠實，鞏固她的

地位，使她安適，並贈以衣飾珠寶，以博取她的歡心。（佛甚至不忘提醒

丈夫應以禮物贈與妻子，足見他對凡夫的情感是何等了解、同情而具有人

情味。）至於身為妻子的，她應當照顧家務，接待賓客、親友和受雇的傭

工；對丈夫愛護、忠實、守護他的收入，並在一切活動中保持機智與精勤。

193 Brahmāti mātāpitaro:父母被稱為梵天。AN. 3.31 Sabrahmakasuttaṃ�  增支

部 3.31 經、有梵天經，參〈補充佛典〉（本書第 31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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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親鄰關係。對於親友鄰居彼此之間均應殷勤款待，寬大慈惠。

交談時應當態度愉快，談吐優雅。應為彼此之福祉而努力，並應平等相待，

不可諍論。遇有所需，應互為周濟，危難不相背棄。

第五：主僕關係。主人或雇主對他的雇工或奴僕也有好幾種義務：應

視其人的能力才幹，分配工作及給以適量之工資；應提供醫藥服務，並應

隨時酌發獎金。僱工奴僕應勤勿惰，誠實服從，不可欺主。尤其應該忠於

所事。

第六：僧俗關係（也就是沙門梵志等出家人與在家居士間的關係）。

在家眾應當敬愛出家眾及供養他們的物質需要。出家人應以慈心教在家眾，

以智識學問灌輸給他們，引導他們遠離邪惡走向善道。

由此可見，居士的家庭和社會關係，已包括在聖律之中，而為佛教生

活方式結構之一部，佛蓋早已有見於此了。

因此，在最古老的巴利文原典之一的《相應部》中，諸天之王——帝

釋，就曾宣稱他不但尊奉有德的高僧，也尊奉廣修善行以正道持家的有德

居士。194如果有人想做佛教徒，也可以毋須舉行任何入教儀式（或洗禮）

（但要成為僧伽的一員——比丘，則必須接受一段很長時間戒律方面的訓

練和教育），只要他對佛的教誡能夠了解，也深信佛所教的是正道而盡力

遵行，他也就可以算是一個佛教徒了。但在佛教國度裡，依照歷代相傳不

絕的傳統，他尚須皈依佛、法（佛的教誡）、僧（比丘團體）——統稱三

寶，遵守五戒——居士所應盡的最低限度的道德本分，和讀誦經偈。這樣

才能被承認為一個佛教徒。這五戒是：（一）不殺生，（二）不偷盜，

194 三：見巴利文學會版《相應部》第一集第二三四頁。SN. 11.18 
Gahaṭ�ṭ�havandanāsuttaṃ� 禮拜在家人經，參〈補充佛典〉（本書第 28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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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邪淫，（四）不妄語，（五）不飲酒。遇到宗教節日或法會等，

佛教徒們常聚集一處，由一位比丘領著大眾，共誦經讚。

做佛教徒，毋須舉行任何儀式。佛教是一種生活方式，主要的是要遵

守八正道。當然在所有佛教國度裡，都有在法會時舉行簡單而優美的儀式。

寺院裡也有供奉佛像的佛龕、塔和菩提樹，以供教徒瞻拜、獻花、點燈、

燒香。這種儀式，卻不能與神教的祈禱相比。它只是為紀念一位指示迷津

的導師所表示的仰幕之忱而已。這些傳統的儀式，雖然是不必要的，卻也

有其價值。它能滿足若干心智能力較低的人們宗教情緒方面的需要，而逐

漸誘掖他們走上佛法的大道。

以為佛教是只注重崇高的理想，高深的道德與哲學思維，而不顧人民

的社會與經濟利益的人是錯了。佛是很關心人類的快樂。可是他也很知道，

如果物質社會環境不佳，想過這樣的日子是困難的。

佛教並不認為使物質生活舒適，就是人生的目的。它只是達到一個更

崇高的目的的條件。但是這條件卻是不可缺少的。要想為了人類的幸福，

達成更高的目標，這條件是少不了的。因此佛教承認，即使一個和尚在僻

靜的地方獨自修習禪定止觀，要想修習成功，最低限度的物質環境仍是必

需的。195

佛並不將人生與它社會經濟背景的關係剝離。他將它視為一個整體，

顧到它社會、經濟與政治的每一面。他有關倫理、精神與哲學問題的教誡，

知道的人不少。可是關於他在社會、經濟與政治方面的教誨，就少有人知

了。這情形尤以在西方國家為然。但這方面的經典，散見於古佛籍中為數

極多。現在試舉幾個例子如次：

195 四：見巴利文學會版《中部》覺音疏第一集第二九零頁「佛教僧侶，
亦即僧伽之一員，應不得擁有私產，但准予持有公產。」 （??待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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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 利 藏 長 部 經 第 二 十 六 經 — — 《 轉 輪 王 經 》 （ DN  26

Cakkavattisuttaṃ�、轉輪王獅子吼經 Cakkavattisihanada Sutta）中明明白白地

說貧窮是一切非義與罪行之源。諸如偷盜、妄語、暴行、憎恚、殘酷等，

莫不由此而生。古代的帝王，和現代的政府一樣，盡力想以懲罰來抑止暴

行。196同在這《長部》裡的另一經——《古得旦得經》（究羅檀頭經；

DN 5 Kūṭ�adanta Sutta） 中已說明這種方法是何等的徒然。它說這種方法

絕不能成功。反之，佛倡議要芟除罪惡，必須改善人民的經濟狀況：應當

為農人提供稻穀種子和農具，為商賈提供資金，對雇工給予適當工資。人

民都有了能夠賺到足夠收入的機會，就會感到心滿意足，無有恐怖憂慮，

結果就國泰民安、罪行絕跡了。197

因為這緣故，佛就告訴在家眾，改進經濟的狀況是非常的重要。但這

並不是說他贊成屯積財富，貪求執著。那是和他的基本教誡大相逕庭的。

他也不是對每一種的謀生方式都同意。有幾種營生如製造販賣軍火等，他

就嚴詞斥責，認為是邪惡的生計。這在前文已經講過。198

有一個叫做長膝的人，有一次在拜訪佛時說道：「世尊啊！我們只是

普通的居士，與妻子兒女一起過著家庭生活。可否請世尊教我們一些佛法，

能使我們在今生後世都享有快樂？」

佛即告訴他有四件事可使他現生得到快樂。第一：不論他從事那種職

業，必須求精求效，誠懇努力，並熟諳其業務。第二：對於以其本身血汗

換來的收益，必須善加守護（此處所指的是要將財物妥為收藏，以免為宵

196 長部 26 轉輪王經、轉輪王獅子吼經，參〈補充佛典〉（本書第 227
頁）。

197 五：見一九二九年哥侖坡版《長部》第一集第一零一頁。DN. 5 
Kūṭ�adantasuttaṃ�  究羅檀頭經，參〈補充佛典〉（本書第 217頁）。

198 第五章 第四聖諦：道諦 中之正命（本書第 6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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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所覬覦等。這些觀念必須與當時的時代背景一起考慮。）第三：須親近

忠實、博學、有德、寬大、有智而能協助他遠離邪途、走入正道的善知識。

第四：用錢必須合理而與收入成比例，不可靡費，亦不可慳吝。意即不可

貪心積聚財富，亦不可奢侈揮霍。換言之，應當量入為出。

接著，佛又解說四種可以導致在家眾身後快樂的德行。（一）信：他

應當堅信道德精神與理性的各種價值。（二）戒：他應當克制自己，不毀

傷、殺害生物，不偷盜、欺詐，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三）施：他

應當奉行慈惠，對於財富無所貪著。（四）慧：他應當發展能夠導致徹底

滅苦、證入涅槃的智慧。199

有時候，佛甚至於談到如何用錢、如何儲蓄的細則。比方說，他告訴

善生童子，應當以他收入的四分之一作為日常費用，把一半投資在事業上，

再把四分之一存起來以備急需。200

有一次佛告訴他的一位最忠誠的在家弟子，也就是為佛在舍衛國興建

有名的祇園精舍的大富長者給孤獨說：過著普通家庭生活的居士，有四種

樂趣。第一：能享受以正當方法獲得足夠的財富與經濟上的安全感。第二：

能以此財富慷慨的用於自己、家人及親友身上，並以之作種種善行。第三：

無負債之苦。第四：可度清淨無過而不造身口意三惡業的生活。此中可注

意的是：四項中倒有三項是經濟的。可是，最後佛還是提醒那位富翁，物

質與經濟方面的樂趣，比起由善良無過失的生活所生起的精神樂趣來，尚

不及後者的十六分之一。201

199 六：見一九二九年哥侖坡版《增支部》第七八六頁以次各頁。AN. 
8.54 Dīghajāṅ�usuttaṃ� 長膝經、長膝，參〈補充佛典〉（本書第 327頁）。

200 七：見同版《長部》第三集第一一五頁。DN. 31 Siṅ� gālasuttaṃ�  教授尸

伽羅經、教化仙伽邏經，參〈補充佛典〉（本書第 22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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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所舉幾個例子看來，可見佛認為，經濟的福利對人生的樂趣是

有其必要的。可是，他不承認僅是物質而沒有精神與道德基礎的進步是真

正的進步。佛教雖然鼓勵物質方面的進步，但其重心永遠是放在精神與道

德的開展方面，以謀求快樂、和平而知足的社會。

佛對於政治、戰爭與和平，也同樣的清楚。佛教提倡宣揚和平非暴，

並以之為救世的福音。他不贊成任何形式的暴力與殺生，這是人所共知的

事，毋須在這裡，多所辭費。佛教裡沒有任何可以稱為「正義之戰」的東

西。這只是一個製造出來的虛偽名目，再加以宣傳，使成為憎恨、殘酷、

暴虐與大規模屠殺的藉口與理由而已。誰來決定正義與不正義？強大的勝

利者就是正義，弱小的失敗者就是不義。我們的戰爭永遠是正義的，而你

們的戰爭就永遠是不義的了。佛教並不接受這樣的論點。

佛不僅教導和平及非暴力，更曾親赴戰場勸阻戰事之發生。釋迦族與

拘梨耶族因爭盧呬尼河水，而準備訴之干戈的時候，佛出面阻止，即為一

例。202有一次，也是由於他的一言阻止了阿闍世王攻略跋耆國。203

佛世和今天一樣，也有不以正義治理國家的元首。人民受到壓榨、掠

奪、虐待與迫害、苛捐雜稅、酷刑峻法。佛對這種不人道的措施，深感悲

憫。《法句經》覺音疏中記載著說，他因此轉而研究開明政府的問題。他

的見地，必須與當時的社會經濟與政治背景一起考慮，才能體會其意義。

他使人了解一個政府的首腦人物們——君主、部長以及行政官吏們——如

201 八：見一九二九年哥侖坡版《增支部》第二三二、二三三兩頁。AN. 
4.62 Ānaṅ� yasuttaṃ� 無負債經，參〈補充佛典〉（本書第 322頁）。

202 參本書〈經典選譯〉之《法句經》，第十五品：樂品，偈頌第 197 
(Dhp 197)，參〈補充註釋〉注 530，本書第 424頁。

203  DN 16 Mahāparinibbānasuttaṃ�  大般涅槃經，第一章：在摩揭陀國 In 
Māgadha ，參〈補充佛典〉（本書第 220頁）。

104



果腐敗不公，則整個國家亦隨之腐化墮落而失去快樂。一個快樂的國家，

必須有一個公正的政府。這樣一個公正廉明的政府如何能實現，在《佛本

生經》204裏的十王法（國王的十種職責）經 Dasa-raja-dhamma Sutta 中，佛

曾作過解釋。

當然，古代的「國王」一詞，在今天應當用「政府」一詞來代替。因

此，「十王法」可適用於今日的一切政府官員，例如國家的元首、部長、

政界領袖、立法及行政官吏等。

十王法中的第一法條是豪爽、慷慨、慈善。執政的人，不可貪著財產，

應當為了人民的福利而散財。

第二：須有高尚的道德品性。絕不可殺生、欺詐、偷盜、剝削他人、

邪淫、妄語及飲酒。也就是說，他最低限度必須能嚴守居士的五戒。

第三：為了人民的利益犧牲一切，準備放棄一切個人的安樂、名聲，

乃至生命。

第四：誠實正直。執行職務的時候，必須不畏強梁，不徇私情，正心

誠意，對人民無罔無欺。

第五：仁慈溫厚，性情和煦。

第六：習慣節約，生活簡單，不耽奢華，克己端嚴。

第七：無瞋無恚，亦無怨毒。不懷芥蒂，不念舊惡。

204 九：見巴利文《本生經》第一集二六零及三九九頁、第二集第四零零
頁，第三集第二七四及三二零頁，第五集第一一九及三七八頁。參〈補充
佛典〉（本書第 34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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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不尚暴力。不但本身不肯傷害他人，並應盡力提倡和平，阻遏

戰爭以及一切運用暴力毀傷生命之舉措。

第九：忍耐、自制、寬容、諒解。必須能夠忍受困苦艱辛、譏刺橫辱，

不生瞋怒。

第十：不為反逆梗阻之事。就是說，不做違反人民意願之事，不梗阻

任何有利人民的措施。換言之，治理人民，應與人民和諧相處。205

一國當政之人，如果具備有上述的德性，不用說，這國家一定是快樂

的。但是這並不是一個烏托邦，因為在印度過去的時代中，就曾有過如阿

輸迦（阿育王）的國王，完全以前開的法條為其立國之本。

今天的世界，經常處於恐怖、猜疑、緊張之中。科學所產生的武器，

足以造成不可想像的毀滅。強國們揮舞著這種新式的死亡的工具，互相威

脅挑釁，厚顏地互相誇耀各自的能力可以比對方造成更巨大的破壞與痛苦。

他們沿著這條瘋狂之路前進，已到了一個地段，只要再向前邁進一步，

其結果除了互相消滅並連帶將全人類一齊毀掉之外，別無他途。

人類對於自己所造成的情況，深感恐懼。亟想找一條出路，謀求某種

解決辦法。但是除了佛所指示的以外，再沒有別的方法。佛的福音就是非

暴、和平、友愛、慈悲、容忍、諒解、求真理、求智慧、尊重一切生命、

不自私、不憎恨、不逞強。

205 十：印度之外交政策亦有五原則，與該國之偉大佛教帝王阿輸迦在西
元前三世紀時所擬以治理其政府的佛教原則，完全相符。這五原則稱為 
Pañca Sīla，與佛教梵語之「五戒」二字也完全相同。參〈補充註釋〉，本

書第 37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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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說：「仇恨永不能化解仇恨，只有仁愛可以化解仇恨，這是永恆的

至理。」206又說：「應以慈惠戰勝嫉忿，以善勝惡，以布施勝自私，以真

實勝虛誑。」207

只要人類一天渴想征服他的同胞，人間就一天不會有和平快樂。如佛

所說：「戰勝者滋長仇恨，戰敗者於哀痛中倒下。勝敗俱泯的人才是快樂

而和平的。」208唯一能帶來和平與快樂的征服是自我的征服。「有人能在

戰陣中征服百萬雄師，但是征服他自己的人，雖然只征服了一個人，卻是

一切戰勝者中最偉大的。」209

你要說這一切都很美、很高尚、很超絕，但是不切實際。互相憎恨就

切實際嗎？互相殺伐，像生存在叢林裡的野獸一樣終朝戰戰兢兢猜疑恐懼，

是不是這樣更切實際更安逸？曾有仇恨因仇恨而消解的嗎？曾有邪惡被邪

惡所戰勝嗎？可是卻至少有若干個別的例子證明仇恨可因愛與慈惠而化解，

邪惡為善良所戰勝。你要說，也許這是事實，而在個人情形中也是可行的。

但要應用到國家與國際事務上去，那是一定行不通的。人常為政治宣傳所

習用的術語如「國」、「邦」、「國際」等所炫惑，心理迷矇，盲目受騙。

國家是什麼？還不是一大群個人的集團？國與邦並不能有行動，有行動的

就是個人。個人所想所做的，就是邦國所想所做的，能適用於個人的，就

206 十一：見巴利文《法句經》第一章第五節。Dhp 5，請參考本書 佛典

選譯 之 法句經選輯，本書第 164頁。或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379頁。

207 十二：見同書第十七章第三節。Dhp 223，請參考本書 佛典選譯 之 

法句經選輯，本書第 180頁。 或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379頁。

208 十三：見同書第十五章第五節。Dhp 201，請參考本書 佛典選譯 之 

法句經選輯，本書第 178頁。 或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379頁。

209 十四：見巴利文《法句經》第八章第四節。Dhp 103，請參考本書 佛

典選譯 之 法句經選輯，本書第 171頁。 或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37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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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適用於邦國。個人規模的仇恨，可以用愛與慈惠來化解，國家以及國際

規模的仇恨化解，一定也同樣地可以實現。就在個人方面，要用慈惠來對

付仇恨，也須有極大的勇氣以及對道義力量的信念、膽識與堅心。以國際

事務而言，所需要的這一切自然更多。假如「不切實際」一語的意義是

「不容易」，那倒是對的。這事決不容易，可是仍應勉力一試。你可以說

這種嘗試是冒險的，但決不會比嘗試一場原子戰爭所冒的險更大。

今日想起來，在過去曾有一位歷史上著名的偉大統治者，他有勇氣、

有信心、有遠見，敢於實施這倡導非暴、和平與友愛的教誨，將它們應用

於治理一個廣袤帝國的內外事務上，實在令人不勝欣慰和鼓舞。這位西元

前三世紀頃的偉大佛教帝王阿輸迦，曾被稱為「天人所敬愛者」。

起先他完全步他父親賓頭沙羅王以及祖父旃陀菊多王的後塵，想要完

成征服整個印度半島的偉業。他侵入並征服了迦陵迦國，予以兼併。在這

次戰役中，殺傷擄獲慘遭酷刑的人多達數十萬眾。但是他後來成了佛教徒，

就完全改變作風，被佛的教誡所感化，前後判若兩人。在他刻在岩石上的

一道有名誥文（現在叫做第十三號誥文，原文至今尚在）中，他提到征伐

迦陵迦之戰。這位大帝公開表示懺悔，並說想到那次大屠殺，他感到極度

的悲痛。他公開宣稱，他將永遠不再為任何征戰而拔劍，而「願一切眾生

廢除暴力，克己自制，實踐沈靜溫和之教。」這當然是「天人所敬愛者」

（也就是阿輸迦王）最大的勝利——以德服人的勝利。他不但自己摒棄戰

爭，而且表示他要「我的子子孫孫也不可認為新的征服是值得發動的‧‧

‧‧‧‧他們只許以德服人。」

這是人類歷史上惟一的例子。一位勝利的征服者，在他聲威顯赫、日

麗中天的時候儘管還有餘力繼續擴充他的疆域，卻放棄了戰爭與暴力，轉

向和平與非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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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給今日世界的一項教訓。一個帝國的統治者，公開的背棄戰爭與

暴力，而遵奉和平與非暴的福音。並沒有任何歷史上的事跡足以證明有任

何鄰國的國王，因為阿育王修德而乘機以軍力來攻擊他，或是在他在世之

日，他的帝國內部有任何叛逆的情事發生。反之，當時全境都充滿和平，

甚至他彊域之外的國家，似乎也都接受了他仁慈的領導。

高唱以列強的均勢或以核子嚇阻的威脅來維護和平的人，實在是愚蠢

之極。軍備的力量，只能產生恐怖，不能產生和平。靠恐怖是不可能有真

正而永久的和平的。隨恐怖而來的，只有憎恨，不善欲與敵愾。這些心理

也許一時可以壓抑得住，但隨時都可以爆發而成為暴動。只有在友愛、親

善、無怖、無疑、安全無險的氣氛中，真正的和平方能抬頭。

佛教的目的在創造一個社會；這社會摒斥毀滅性的權力之爭，遠離勝

負之見而為和平與安寧所盤踞。在這裡，迫害無辜必受嚴譴；在這個社會

中，能夠克己自律的人比以軍事及經濟力量征服數百萬眾的人更受尊敬。

在那裡，仇恨被仁慈所征服，惡被善所征服；人心清淨，不為仇恨、嫉妒、

不善、貪欲所感染；在那裡，慈悲是一切行為的原動力；一切眾生，包括

最微小的生命在內，都受到公平、體諒與慈愛的待遇。這社會裡的生活平

安而和諧，物質供應亦能令人滿足。它最崇高最聖潔的目標是親證最終的

真理——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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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典選譯

導言

在此做一些解釋，可能會幫助現代的讀者；瞭解和體會這裡所選譯之
原始巴利經典的風格。

佛陀般涅涅槃(逝世)三個月後，追隨他的親近弟子們舉行了一個會議；

於此會議中，就他們記憶所及，將佛陀的教法、開示和戒律都透過念誦、
確認後共分成五類，名叫五部（尼伽耶 Nikayas）。這些組成了三藏

（Tipitaka (Triple Canon)）（的一部分）。這些經典被託付給許多的長老

和他們的傳承弟子口耳相傳下來，以期利益後代人們。

為了要長久地維持口耳相傳不斷絕和其真確，定期和有系統的念誦是
必須的。特別要提及是，這些念誦不是個人的行為，而是團體進行的。這
種集體念誦的方式是為了維護經典的完整：不受更動、修改和添加。假如
某小組的一位成員忘記了一個字，其他人仍會記得；或者，假如有人修改、
添加或刪改一字或一句，則其他的人會糾正它。他們希望透過這種方法去
防止任何更動、修改、添加或刪減。由於這種方式未曾斷絕過；所以集體
口傳下來的經典是被認為，比那些任何由單獨個人，在他師父死後多年所
傳下來的教導記錄；來得可靠和真實。佛陀的教法首次被文字紀錄下來，
是在西元一世紀——他過世後四百年在錫蘭舉行。在那個時候之前，全部
三藏是由這種口耳相傳方式，不斷的一代一代的傳下來。

原始的經典是用巴利語說的；一種柔和、悠揚悅耳又流暢的語言。經
典習以為常地依類別而重複的風格，不只幫助記憶也是口傳方式所必須的；
它也給予這些經典一種詩的美感和吸引力。它用了詩的節奏、韻律，也完
全有了詩的優雅。在熱帶樹林下或廟宇內的平靜氣氛中，用原本巴利語念
誦這些經典，仍然會帶來美麗、和諧和安詳的效果。那響亮的巴利語音、
壯麗莊嚴和那熟悉的的重複韻律，即使是在那些不明白其內容的人聽來，
亦可以帶來莊嚴的感覺。這種保留著傳統韻律的念誦是那麼平靜和感人，
以至有些傳說記載過，有些森林裡的神靈也受到它的吸引和覺得驚喜。

以下從原始三藏選取的經文中，在一些地方全面保留了它和重複語句，
以便讓讀者對它的風格有點認識。在其他部分，那些重複的語句只用省略
號（……）來代替。在不損及佛陀說話的語氣與感覺，同時希望能不違反

110



現代英文的慣用法之原則下；我盡力嘗試著把這些巴利語原典，儘量貼切
的譯成了英文。

羅睺羅

111



轉法輪經（初轉法輪經）

轉法輪經（初轉法輪經、法輪轉起經、如來所說之一；巴利大藏經／經藏
／相應部／大篇／56. 諦相應／第二 法輪轉起品／第 11 經(SN 56. 11)：巴

利經名 Dhammacakkappavattanasuttaṃ�  或 Tathāgatena vatta，英譯 Setting in
Motion the Wheel of Truth 或 The First Sermon of the Buddha）（摘譯）210

（這是我所聽見的：）有一次211，世尊212住在波羅奈鹿野苑的仙人住

處。在那裡，世尊對（(那)群）五比丘213們說：「比丘們！有兩邊（極

端），不應該被出家人從事的，是哪兩邊呢？一邊是專注於沉迷在感官的
快樂中，這是低劣、粗俗、屬於凡夫、非聖者、無益的（行為）。另一邊
是自我折磨、虐待的苦行，這是痛苦、非聖者、沒有意義的。比丘們，如
來不落入這兩邊，覺悟了一條中道；這條中道使人生出眼、生出智214，帶

來寧靜、無比智、正覺、涅槃。

比丘們，如來所覺悟了一條中道；······正覺、涅槃；那是什麼呢？就

是這八正道215──正見、正思維216、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

210 另請參考 經典參考資訊 中之 轉法輪經參考資訊（本書第 193頁）。

211 「一時」，南傳作「有一次」(ekaṃ�  samayaṃ� ，逐字譯為「一-時」)，
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有一次」(On one occasion)。
212 「世尊；眾祐」，南傳作「世尊」(bhagavā，音譯為「婆伽婆；婆伽

梵；薄伽梵」，義譯為「有幸者」，古譯為「尊祐」)，菩提比丘長老英

譯為「幸福者」(the Blessed One)。請參看莊春江文《學佛的基本認識》

〈世尊譯詞的探討〉。http://agama.buddhason.org/book/bb/bb21.htm 
213 「比丘；苾芻」(bhikkhu，義譯為「乞食者」)，女性音譯為「比丘

尼」(bhikkhunī)，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380頁。

214 「成眼、成智(MA)；眼生、智生(AA)」，南傳作「作眼、作智」；參

〈補充註釋〉，本書第 380頁。

215 「八聖道；八正道；八真行；八真直行；賢聖八道品；賢聖八品道」，
南傳作「八支聖道」(ariyo aṭ�ṭ�haṅ� giko maggo, Ariyañcaṭ�ṭ�haṅ� gikaṃ�  maggaṃ� )，
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八層的高潔之路」(Noble Eightfold Path)。

216 正思惟、正志 sammāsaṅ� kappa， right thoughts or intentions。 

Saṅ� kappa，思惟，意圖，目的 （thought，intention，purpose，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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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定。比丘們，這就是如來所覺悟的中道，這條中道可使人生出眼、生出
智，可帶來寧靜、無比智、正覺、涅槃。

而，這是苦聖諦：生是苦，老是苦，病是苦，死是苦，愁、悲、苦、
憂、惱是苦217，與不愉快的人、事、物在一起是苦218，和愉快的人、事、

物分離是苦219，求不得是苦；簡單的說，那由執著而生起的五種聚合（五

取蘊220）是苦的。221

比丘們，這是苦集聖諦：欲愛222、有愛223、無有愛224是帶來後有的原

因。這些渴愛和喜貪連在一起，使人對各種事物產生愛喜。

217 Sokaparidevadukkhadomanassupāyāsā 古譯：愁、悲、苦、憂、惱  ；  參

〈補充註釋〉，本書第 380頁。

218 appiyehi sampayogo 與不愉快的人、事、物在一起：一般譯「怨憎會」。

219 piyehi vippayogopi 和愉快的人、事、物分離：一般譯「愛別離」。

220 「 五 受 陰 ； 五 盛 陰 」 ， 南 傳 作 「 五 取 蘊 」 (pañcannaṃ�
upādānakkhandhānaṃ� , pañcupādānakkhandhā)，羅睺羅長老英譯為 the five
aggregates of attachment「由執著而生起的五種聚合」; 菩提比丘長老則英譯

為「所執著的五個集合體」(five aggregates subject to clinging)，這裡漢譯的

「受」顯然是「取；執取」 (upādāna)的另譯。「陰」，漢譯另也譯為

「蘊」、「犍度」(khandha)，南傳作「蘊」(khandhe)，菩提比丘長老英譯

為「集合體」(aggregates)。

221 詳參：「府城佛教網」長部      22      經   隨觀法 - 大念處經 多譯本對讀 DN22 
Mahāsatipaṭ�ṭ�hānasuttaṃ�  CSCD paranum 387 五取蘊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diigha/dn22/contrast-reading-dn22/ 

222 「欲的渴愛」(kāmataṅ�hā，另譯為「欲愛」)，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

「為求感官快樂的渴望」(craving for sensual pleasures)。參本書第 361頁。

223 「有的渴愛」(bhavataṅ�hā，另譯為「有愛；存在的渴愛」)，菩提比丘

長老英譯為「為求存在的渴望」(craving for existence)。「有」(bhava)即十

二緣起的「有支」。參注 90 補充註釋，本書第 361 頁。

224 「虛無的渴愛」(vibhavataṅ�hā，另譯為「無有愛；非有愛」)，菩提比

丘長老英譯為「為求根絕的渴望」(craving for exter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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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丘們，這是苦滅聖諦：就是那渴愛的無餘褪去與滅盡225、捨棄、斷

念226、解脫、不黏著227。

比丘們，這是苦滅之道聖諦228：就是這八支聖道，即：正見、正思維、

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

比丘們！『這是苦聖諦』，我之前從沒聽過這種法義，我在這種法義
之中，眼生出來了，智生出來了，慧生出來了，明生出來了，光生出來了。
229

比丘們！『應去遍知這苦聖諦』，我之前······，光生出來了。230

比丘們！『這苦聖諦已被遍知』，我之前······，光生出來了。

225 「無餘褪去與滅」(asesavirāganirodh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無殘餘

褪去與終止」(the remainderless fading away and ceasing)。

226 「斷念」(paṭ�inissagga, paṭ�inissajjati，另譯為「捨遣；捨離；定棄」)，
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對其斷念；死心」(relinquishing of it)，並解說「斷

念」主要用在毘婆舍那階段，對所有有為法經由洞察無常而積極消除雜染，
發生在「安那般那念」的第十六階(參看《雜阿含 803 經》)，「捨棄」則

用在聖道成熟，可能意味著完全放棄所有執著的最後狀態，因此在意義上
與涅槃緊接。

227 「無依住」(anālaya，另譯為「無執著；非住；非阿賴耶」)，參〈補

充註釋〉，第 382頁。

228 「滅道跡(SA)；滅道(MA)」，南傳作「導向滅道跡」(nirodhagāminiṃ�
paṭ�ipadaṃ� )，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導向其停止的路」(the way leading to its
cessation)。

229 「生眼、智、明、覺(SA)；生智、生眼、生覺、生明、生通、生慧、

生證(DA)；眼生、智生、明生、覺生、光生、慧生(AA)」，南傳作「眼生

起，智生起，慧生起，明生起，光生起」。「眼」是「看清楚正法的觀察
力」，「智」是「體證到正法」，「明」是「捨離了無明」，「覺」是
「菩提；正覺；解脫的證悟」。經文中都用於證果時的場合。詳參〈補充
註釋〉，本書第 383頁。

230 「遍知」，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完全地理解」，參〈補充註釋〉，
本書第 38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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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丘們！『這是苦集聖諦』，我之前······，光生出來了。

比丘們！『應去捨斷這苦集』，我之前······，光生出來了。231

比丘們！『這苦集已被捨斷』，我之前······，光生出來了。

比丘們！『這是苦滅聖諦』，我之前······，光生出來了。

比丘們！『應去證得這苦滅』，我之前······，光生出來了。232

比丘們！『這苦滅已被證得』，我之前······，光生出來了。

比丘們！『這是苦滅之道聖諦』，我之前······，光生出來了。

比丘們！『應去修習這苦滅之道』，我之前······，光生出來了。233

比丘們！『這苦滅之道已被修習』，我之前······，光生出來了。

231 「苦集」又譯：苦因、苦的起因。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384頁。

232 「苦滅」又譯：苦的止息。「證得」又譯：作證、證知、直證、證悟。

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385頁。

233 「苦滅之道」又譯：導向苦滅道跡、導至苦滅的道、趨向苦止息之道、
達致苦的止息之道。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38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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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丘們，如果我對四聖諦以如是三轉234、十二行相235之如實智見236，

尚未達悉皆清淨的話，便不會在這個有天神、魔羅、梵天、沙門237、婆羅

門238、國王、眾人的世代239宣稱我是無上等正覺。

比丘們，然而我於此四聖諦，如是三轉十二行相之如實智見已達悉皆
清淨後；我在這包括沙門、婆羅門、天、人的世代中，才宣稱『我是無上
等正覺』。又，我的智與見生起了：『我有不可動搖的（心）解脫；這是
我最後的一生，從此不再受後有。』」240

234 「三轉」(tiparivaṭ�ṭ�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三階段」(three phases)，
即對四聖諦第一轉的「知」，第二轉的「應遍知/應斷/應修/應證」以及

第三轉的「已遍知/已斷/已修/已證」。後來「慧遠」(523～592AD)在其

《大乘起信論義疏》中，分別以「示轉」、「勸轉」、「證轉」稱之，也
很貼切。

235 「十二行相」 (dvādasākār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十二種情況」

(twelve aspects)，這就是四聖諦在每一轉時的內容。

可以由以上四段看到，每一聖諦有相應的三種知識層面：

1. 知道它是聖諦（sacca-ñāṅ� a 聖諦智、真理智）。

2. 知道有關這聖諦是有一種行為或功能要去完成（kicca-ñāṅ� a 應被作的智）。

3. 知道有關這聖諦的那種行為或功能已經完成了（kata-ñāṅ� a 已實現的智）。

當這三個層面應用到四個聖諦上，便得到十二種情況。

236 「智見；智與見」(ñāṅ� adassanaṃ� , Ñāṅ� añca…dassanaṃ� )，菩提比丘長老

英譯為「理解與眼光」(the knowledge and vision)。參〈補充註釋〉，本書

第 385頁。

237 「沙門」(samaṅ� a)是婆羅門以外的出家修道者之通稱，「沙門尼」

(samaṅ� ī)為女性沙門。

238 「婆羅門」(brāhmaṅ� a，另譯為「梵志：以求往生梵天為志者」)，為

佛陀時代傳統宗教的宗教師，後來成為一個種姓階層，地位高於王族(剎
帝利)，但在阿含經中，其地位顯然已在王族之下。

239 「世代」(pajāya)，水野弘元《巴利語辭典》作「人人」(pajā)，菩提比

丘長老英譯為「這一世代」(this generation)。或譯「世間」。

240 natthidāni punabbhavo 從此不再受後有，另譯：沒有再有（未來的投

生）、不再有再生了。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38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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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五比丘們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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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燒經

燃燒經（巴利大藏經 ／ 經藏 ／ 相應部 ／ 六處篇 ／ 35. 六處相應 ／

一切品 ／ SN 35. 28 Ādittasuttaṃ� , The Fire Sermon）241

有一次242，世尊243和一千位比丘244一起住在伽耶城的象頭山245。

在那裡，世尊召喚比丘們：

「比丘們！一切事物都在燃燒。 比丘們！什麼是一切事物都在燃燒
呢？

比丘們，眼在燃燒，色在燃燒，眼識在燃燒，眼觸在燃燒，凡以這眼
觸為緣246所生起的樂、苦、不苦不樂受，也都在在燃燒。以什麼來燃燒呢？

我說，以貪欲之火、瞋恚之火、愚癡之火來燃燒，以生、老、死、愁、悲、
苦、憂、惱247來燃燒。

比丘們，耳……聲……耳識……耳觸……耳觸為緣所生起的樂、苦、
不苦不樂受……

　　　　鼻……香……鼻識……鼻觸……鼻觸為緣所生起的樂、苦、
不苦不樂受……

241 另請參考 經典參考資訊 中之 燃燒經參考資訊 ，本書第 197頁。

242 參注 211，第 112頁。

243 參注 212，第 112頁。

244 詳參注 213 補充說明（第 380頁）。

245 Gayāsīsa 象頭山 （山頂似象頭，故有此名）。參〈補充註釋〉，本書

第 405頁。

246 「緣」，南傳作「為緣；緣」(paccayā，另有「資具；必需品」之意)，
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為條件」(as condition)，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由

於」(because of, MN.31)。MN.31 Cūḷ�agosiṅ� gasuttaṃ�  中部 31 牛角小經 
https://agama.buddhason.org/MN/MN031.htm 

247 詳參注 217〈補充註釋〉，第 398頁。

118

https://agama.buddhason.org/MN/MN031.htm


　　　　舌……味……舌識……舌觸……舌觸為緣所生起的樂、苦、
不苦不樂受……

　　　　身……觸……身識……身觸……身觸為緣所生起的樂、苦、
不苦不樂受……

比丘們，意在燃燒，法在燃燒，意識在燃燒，意觸在燃燒，意觸為緣
所生起的樂、苦、不苦不樂受在燃燒。以什麼來燃燒呢？我說，以貪欲之
火、瞋恚之火、愚癡之火來燃燒，以生、老、死、愁、悲、苦、憂、惱來
燃燒。

比丘們，一位多聞、已受教導法義的聖弟子248這樣觀察的話，會對眼

厭離，對色厭離，對眼識厭離，對眼觸厭離，對眼觸為緣所生起的樂、苦、
不苦不樂受厭離。

……會對耳厭離，對聲厭離，對耳識厭離，對耳觸厭離，對耳觸為緣
所生起的樂、苦、不苦不樂受厭離。

……會對鼻厭離，對香厭離，對鼻識厭離，對鼻觸厭離，對鼻觸為緣
所生起的樂、苦、不苦不樂受厭離。

……會對舌厭離，對味厭離，對舌識厭離，對舌觸厭離，對舌觸為緣
所生起的樂、苦、不苦不樂受厭離。

……會對身厭離，對觸厭離，對身識厭離，對身觸厭離，對身觸為緣
所生起的樂、苦、不苦不樂受厭離。

……會對意厭離，對法厭離，對意識厭離，對意觸厭離，對意觸為緣
所生起的樂、苦、不苦不樂受厭離。

248 「多聞聖弟子」、多聞法義的聖弟子，南傳作「已受教導的聖弟子」
(sutavā ariyasāvako)，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0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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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厭離而有無欲249，因無欲250而有解脫；在得到解脫時會帶來一種

解脫智251，他知道：『生已經盡除252，梵行已經達成253，應要做的已經做

完254，從此不再受後有。255。』」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比丘對世尊的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一千位
比丘在這段解說中256，內心沒有執取，從各種漏之中解脫出來。

249 原文為 virajjati：「離染」，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冷靜；不為情所

動」(become dispassionate, dispassionate)。

250 原文為 virāga：南傳作「離貪；褪去」，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冷

靜」(dispassion)，或「褪去」(fading away)。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06
頁。

251 「解脫知見(SA/DA)；便知解脫(MA)；解脫見慧/解脫智(AA)」，南

傳作(i)「有『[這是]解脫』之智」(vimuttamiti ñāṅ� aṃ�  hoti)，菩提比丘長老

英 譯 為 「出現『這是已被釋放』的理解 (智 ) 」 (there  comes  the
knowledge:"It's liberated")。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06 頁。

252 「我生已盡(SA)；生已盡(MA)；生死已盡(DA/AA)」，南傳作「出生

已盡」(khīṅ� ā jā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已被破壞的是出生；出生已被

破壞」(destroyed is birth)。

253 「梵行已立」，南傳作「梵行已完成」(vusitaṃ�  brahmacariyaṃ� )，菩提

比丘長老英譯為「（清淨、）聖潔的（修道）生活已圓滿」 (the holy life
has been lived)。

254 「所作已作(SA)；所作已辦(GA/MA/AA/DA)」，南傳作「應該作的

已作」。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06頁。

255 「後有」，南傳作「再有」。「有」 (bhava)，同十二緣起支中的

「有」支。「自知不受後有」，南傳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參

〈補充註釋〉，本書第 407頁。

256 「說此法時/說是法時(SA)；說此法時(MA/DA/AA)」，南傳作「而

當這個解說被說時」，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07頁。

120



慈經

《慈經》或稱《(應作)慈經》(Mettasuttaṃ� , or Karaṅ� īyamettasuttam, 小部 ／

5. 經集 ／ 第一品　蛇品 ／ 第八章 慈經，Universal Love, The Buddha's
Words on Loving-Kindness, The Hymn of Universal Love, Loving-Kindness, The
Discourse on Loving-kindness, Good Will)257

1. 一個希望內心安詳的人，應當熟練於培養這些特質：

(1)能幹258、(2)正直259、(3)坦誠260、(4)好教261、(5)柔軟、(6)不驕傲；

2. (7)知足、(8)容易被款待262、(9)少俗務、(10)生活簡樸；

(11)善護諸根263、(12)聰明264、(13)不粗魯265、(14)不貪戀眷屬266；

257 另請參考 經典參考資訊 中之 慈經參考資訊 （本書第 210頁）。

258 sakka 能幹的（臺語：有才調 u7 cai5 tiau7, 伉 khiàng, k‘iaŋʟ ㄎ一ㄤˋ

 ），可能的（able，possible）是有能力，精練、勝任之謂。具有此特質

可精鍊於辦事，或精鍊於辦道。

259 ujū 正直︰與「誠實」相關(ajjavayutto)。

260 suhuju= sūjū 坦誠︰非常的正直、完全地正直。

261 suvaco 好教(ㄐ一ㄠ)：是於他，容易調教(sukhaṃ�  vaco tasminti)。另譯：

易教、善順、恭順。meek, easily-speakable-to.

262 subharo 是容易被扶養，好護持的人。臺語：好款待的人。

263 善護諸根、寂靜諸根、攝受六根：眼、耳、鼻、舌、身、意收斂，不
耽溺於欲望。對感官欲樂有自制力。

264 聰明(nipako；prudent)︰具有智慧的，審慎的；慎重不冒失。

265 不粗魯：不粗暴，不急躁，不輕率，行為細膩，謹言慎行，語言圓融。

266 kulesvananugiddho 不耽溺俗家、不貪戀眷屬：在家人不耽溺居住處(俗
家)；比丘則是不貪戀在家人的利養、住所，及攀緣在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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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5)不應該輕犯智者會指責的任何小過失。

(他應該常發如下的善願：)願一切有情快樂與安穩！願他們的內心是滿足
快樂的。267

4. 無論那一類的眾生268，會驚慌的269或是穩固的270，沒有遺漏；

無論體型長的、大的或中等的，短的、細的或者粗的，

5. 無論可見的或者不可見的，離我們遙遠的或者在我們周圍的，

無論已生的或即將出生的眾生，願所有眾生，無一例外地，內心充滿喜與
樂！

6. 願他不互相欺瞞，願他無論在任何地方，不輕視任何人，

願他不要因忿怒或反擊，而希望他人受任何苦。

7. 好像母親不顧自身安危，隨時保護與她相依為命的獨子一樣，

同樣地，願人們也能對眾生散發這樣無量的慈心。

8. 願他無量慈的心念充滿全世界：

無論上方、下方，及橫遍十方；沒有任何的障礙、沒有任何的仇恨及敵意。

267 內心是滿足快樂的。sukhitattā 自得其樂；having pleased self 是指「內

心的(領略快樂)」(mānasena)。是「心裡快樂」(sukhitacittā)。

268 無論那一類，原文為 ye keci pāṅ� abhūtatthī ：無論什麼有呼吸的眾生。

269 tasā 會驚慌的：即「會被驚嚇的」，與「有渴愛、有怖畏」是同義詞。

270 thāvarā 穩固的︰即「穩定的」，與「斷諸渴愛、斷諸怖畏」的阿羅漢

是同義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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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無論站著、走著、坐著或躺著，只要他沒睡著，

應當守住(慈)念，這就是所謂的「梵住」 （之心）── 此生中最高境界
的心。271

10. 一位已調伏272感官欲望的人，

不落入邪見273，持戒274並且具有智見275；他必定不再進入母胎受生（不再
輪迴）。

(((((( (((((( (((((( 願一切眾生無瞋、無怨、無苦、無災厄 )))))) )))))) ))))))

271 梵住(brahmavihāra)︰安住於慈悲喜捨，四無量心。

272 調伏︰Vineti, I.(vi 離+√nī 引導) 直譯︰引導離開。vineyya 引導離開了

已調伏。

273 邪見：錯誤的見解，可以造成自他的痛苦。惡見甚至有導致下一生投
生於三惡道的潛在危機。

274 持戒：在家眾受持五戒、八戒；比丘受持 227戒。戒有「清涼」義，

使身口意三業熱惱止息。

275 智見：觀察身心現象的無常（沒有永恆）、苦（壓迫）、無我（沒有
永遠不變的實體），行者需具備近行定的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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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祥經

吉祥經(Maṅ� galasuttaṃ� , 小部／ 5. 經集 ／ 第二品 小品／ 第四章 吉祥

經）276

我是這麼地聽說的277：

有一次278，世尊279在舍衛城，給孤獨園的祇陀林精舍駐錫280。

有一位容貌絕妙的天人281，於後夜分282，身發燦爛的光輝，照遍了整

個祇園精舍；他來到了 世尊的地方，到了跟前，向世尊頂禮畢283；（恭

敬地）站在一邊284。站在一邊的天人，以偈頌向世尊請問說：

一　　『許多天眾與人們，希求於幸福，思惟著（有關如何才能獲
得）285吉祥的事；懇請世尊慈悲教導，甚麼是最上吉祥的事！』

276 另請參考 經典參考資訊 中之 吉祥經參考資訊 （本書第 211頁）。

277 舊譯為「如是我聞」。「如是我聞(SA/DA)；我聞如是(MA)；聞如是

(AA)」，南傳作「我聽到這樣」，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07頁。

278 參注 211，第 112頁。

279 參注 212，第 112頁。

280 佛陀或他的弟子遊化四方時，暫時駐在某一處；稱為駐錫。詳參〈補
充註釋〉，本書第 407頁。

281 據註釋書，諸天人談十二年「什麼吉祥？」沒有結論。因此，帝釋天
王派天子(devaputta)，來問世尊吉祥法。

282 後夜分：Pacchimayāma (pacchima 最後+yāma夜分), (一夜三分的)最後

夜分(2am~6am)，凌晨。

283 敬禮世尊後：  KhA.116. ： Bhagavantaṃ�  abhivādetvāti  Bhagavantaṃ�  vanditvā

paṅ� amitvā namassitvā(行禮、鞠躬、敬禮世尊後 )。「敬禮」，日譯作：挨拶

(aisatzu)。

284 站在一邊：KhA.117.：「不在後面，不在正前面，不太近，不太遠，

不在長草中，不在逆風處，不在下處，不在高處，已避免這些過失，稱為
站在一邊。」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0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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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尊說：）

二　　『遠避愚癡的人286；親近有智慧（的聖賢）者287；尊敬值得尊

敬的人288：這是最上吉祥的事！

三　　居住在適當的處所 289；過去曾積善業290；（現在又）自修善

德291：這是最上吉祥的事！

四　　於眾多技藝能廣學多聞292；精進地學習、持守戒律293（，使自

己有高雅品行）；說柔軟喜悅的話294：這是最上吉祥的事！

285 括弧內的字原巴利文沒有，或另有意義；譯者為了使語意更清晰所加、
註。

286 勿親近愚、惡者。愚者不可思惟而思惟之，不可論說而論說之，不可
行者而修習之。

287 應親近智.善者。智者：智者是無怖畏、災難、橫禍之事（除非是過

去造惡之報）。他能善思惟、善說、善作，於過見過、有過悔改、向人悔
過。

288 尊敬值得尊敬者（聖者--見註解書）。

289 選擇適宜的居住環境，指有四眾（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
住處，可做功德處。

290 過去世曾經親近佛陀和辟支佛(KhA.133.)。《雜阿含 1000 經》：「自

所修功德，後世善知識。」（《雜阿含經》卷 36，CBETA 2021.Q3, T02,
no. 99, p. 262b16,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T02n0099_p0262b16 ）

291 自持正誓願：即「四攝事」的「利行」：無戒立戒，無信令信，慳者
令捨，惡智令建立正智。（KhA.134.；《雜阿含經》卷 26，668 經：「行

利最勝者，諸不信者能令入信，建立於信；立戒者以淨戒，慳者以施，惡
智者 以正智令入建立。 」 (CBETA 2021.Q3,  T02,  no.  99,  p.  185a5-7)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T02n0099_p0185a05 ）

292 對佛法及無過失的在家法博學多聞。（謀生用的）任何手工藝
(hatthakosallaṃ� ）。 古言︰「家財萬貫不如一技在身。」（出家眾則做袈

裟及染袈裟等。）

293 調伏身、語、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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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恭敬地侍奉父母295；好好照顧妻子兒女們296；從事正當和平的

職業：這是最上吉祥的事！

六　　實行布施297及端正（如法）的行為298；濟助親屬們299；所作行

為沒有可以受責難的300：這是最上吉祥的事！

七　　能遠離301作惡的行為302；不要沾染致醉（及易上癮）的物品303；

努力遵行正法304：這是最上吉祥的事！

八　　虔誠恭敬305又謙遜306；知足307且常懷感恩心308；適時309聞正法：

這是最上吉祥的事！

294 口出善言語，指離妄語、兩舌、惡口、綺語，及善於表達佛法。《經
集》(Sn.3-3./vv.450-454)：「(1)說善語。(2)說合法之語，不說非法之語。

(3)說可愛語，不說不可愛語。(4)說真實語，不說虛妄語。」

295 孝順、侍候父母。侍候父母，包括洗腳、推拿、按摩、洗澡，給予四
事供養及儲備。

296 愛護、照料諸孩子們（包括兒子與女兒, KhA.138.）和妻子。

297 自己的財產能布施給他人。

298 行正道︰dhammacariyā（法行）是指十善業道。

299 「親戚」指與父母有血緣關係的親戚，乃至七世之父祖。

300 行為盡責，不被智者責備。

301 遠離邪念，不喜惡行。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08頁。

302 抑止作殺、盜、邪淫、妄語之惡。參前一注。

303 例如：不飲酒、不用麻醉毒品、不抽煙、不嚼檳榔等等。

304 於正法不放逸、修善不放逸。不疏忽為「不放逸」（與正念不分離）。

305 恭敬，即敬重應被敬重者(Garukātabbaṃ�  garuṃ�  karoti）。

306 謙遜，謙卑。

307 知足於衣服、飲食、醫藥、臥具。

308 感恩圖報。能記憶的不管小恩、大恩。「比丘們！在世間中這二種人
難得，哪二種呢？主動助人者與知恩感恩者。」（增支部 2集 120 經(莊春
江譯) https://agama.buddhason.org/AN/AN0348.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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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忍辱310、恭順311，樂於親近（賢聖）沙門們312；適時參加正法

的討論313：這是最上吉祥的事！

一０　行克己簡樸之生活314；修清淨梵行（，斷絕與異性的繭纏）315；

參悟四聖諦316；實證於涅槃317：這是最上吉祥的事！

一一　雖然身涉世間法318，但心卻不為所動；無憂319，無垢（離貪、

無染）320，安穩321：這是最上吉祥的事！

309 適當時候聽聞佛法。「適當時候」指掉舉 (uddhacca)、產生欲望

(kāmavitakkādīnaṃ� )時，其時可以聞法得樂。

310 容忍與耐心(adhivāsanakkhanti)。忍了再忍，乃至於沒有該忍的還要忍。

311 恭順受教。傾聽，善思。容易受勸告為「恭順」(sovacassatā)。

312 參訪沙門，供養修福、問法、決疑。沙門：在此指佛陀的出家弟子，
或已止息煩惱者。

313 適時論法，能更深入法義。

314 tapo：字面上意為「熱」，婆羅門教則指「苦行」。世尊以此字表示

「（鍛練）自制，對自己感官的克制」；即古譯之「攝受根門」。參〈補
充註釋〉，本書第 408頁。

315 梵行：離淫慾。KhA.151.︰梵的行為，諸梵天的行為，稱為「梵行」

(brahmacariyaṃ� )，優良的行為之稱。KhA.152.︰梵行：沒有（男女）淫欲，

及具足沙門法。

316 曉了四聖諦（苦、苦因、苦滅、苦滅的方法）。

317 親證涅槃，即澈底滅除貪、瞋、癡。

318 接觸世法，即面對八風（利、衰、譽、毀、稱、譏、苦、樂）；又曰
『得、失、毀、譽、稱、譏、苦、樂』等八法，心不動搖。參〈補充註
釋〉，本書第 409頁。

319 無憂︰指漏盡煩惱。

320 無染︰心離貪瞋癡之垢染。

321 安穩：無畏、無不幸的事。離欲、有、見、無明，故安穩。

127



一二　誰能實行上述諸吉祥事，（則因無恐怖而）隨處不會被（他人、
他事所）征服；如此，所到之處將會獲得安樂幸福：這些都是能給他們大
吉祥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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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漏經

一切漏經（中部第 2 經，Sabbāsavasuttaṃ� , 一切煩惱經，Getting rid of All
Cares and Troubles, All the Taints, All the Fermentations, All Desires）322

這是我所聽見的：323

有一次324，世尊325住在舍衛城的祇樹林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326.說： 「比丘們！」

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尊師！」327.

世尊說：「比丘們，我要對你們說『一切漏防護法門』328的法義。你

們要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329我現在說了。」

那些比丘回答世尊：「大德，是的！」330.

世尊說：「比丘們！有知、有見可使漏得到盡除；無知、無見是不能
使漏得到盡除的。什麼是有知、有見可使漏得到盡除呢？有如理思維331和

322 另請參考 經典參考資訊 中之 一切漏經參考資訊 （本書第 212頁）。

323 詳參注 277〈補充註釋〉，第 389頁。

324 參注 211，第 112頁。

325 參注 212，第 112頁。

326 詳參注 213 補充說明（第 380頁）。

327 「尊師！」(bhadante, bhaddante，呼格，另譯為「大德！」)，參〈補

充註釋〉，本書第 391頁。

328 「漏」，南傳作「煩惱」(āsavaṃ� ，另譯為「漏；流漏」，參〈補充

註釋〉，本書第 391頁。

329 「善思；善思念之」，南傳作「你們要好好作意」，參〈補充註釋〉，
本書第 391頁。

330 「大德！」，詳參注 327〈補充註釋〉，第 391頁。

331 「正思惟/思惟/內正思惟 (SA)；正思惟/善思惟 (MA)；內自思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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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如理思維：如理思維的人可使還沒有生起的漏不會生起，可使已生起了
的漏得到斷除；不如理思維的人則會使還沒有生起的漏生起，而使已生起
了的漏得到增長。

比丘們，有些漏應該以見來斷除332，有些漏從防護333來斷除，有些漏

則從受用供養物來斷除；有些漏以忍受來斷除，有些漏以迴避來斷除，有
些漏以驅除來斷除，而有些漏則藉修習來斷除。

（應該以見來斷除諸漏）

比丘們！什麼是以見來斷除漏呢？未受教導法義的一般人334是不曾見

過聖者的，不知聖法，不學聖法；不去看善人，不知善人法335，不學善人

法。他不知什麼是應去思維的事物，什麼是不應去思維的事物；因此他思
維那些不應去思維的事物，不思維那些應去思維的事物。

比丘們！哪些是不應去思維而他卻去思維的事物呢？比丘們！那就是
一些在思維之後，使還沒有生起的欲漏得到生起、已生起了的欲漏得到增
長；使還沒有生起的有漏得到生起、已生起了的有漏得到增長；使還沒有
生起的無明漏得到生起、已生起了的無明漏得到增長。這些就是他不應去
思維而卻去思維的事物了。

比丘們！哪些是應去思維而他卻不去思維的事物呢？比丘們！那就是
一些在思維之後，使還沒有生起的欲漏不會生起、已生起了的欲漏得到斷
除；使沒有還生起的有漏不會生起、已生起了的有漏得到斷除；使還沒有

(MA/DA/AA)；專意/思惟(AA)」，南傳作「如理作意」參〈補充註釋〉，

本書第 391頁。

332 「有漏從見斷(MA.10)；有漏緣見得斷(AA.40.6)」，南傳作「有煩惱應

該以見捨斷」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392頁。

333 「護(MA.10)；威儀(AA.40.6)」，南傳作「(以)自制」(saṃ� varā)，智髻
比丘長老英譯為「(以)自制」(by restraining)。

334 「愚癡無聞凡夫/愚夫(SA)；凡夫愚人(MA)；愚癡凡夫(AA)」，南傳

作「未聽聞的一般人」(assutavā puthujjano，可逐字譯為「無聞-凡夫」)，
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未受教導的俗人」(the uninstructed worldling)。

335 「 真 人 法 (MA) ； 善 知 識 法 (AA) 」 ， 南 傳 作 「 善 人 法 」

(sappurisadhamme)，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上等人的法」，參〈補充註

釋〉，本書第 39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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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起的無明漏不會生起、已生起了的無明漏得到斷除。這些就是他應去思
維而卻不去思維的事物了。

因為他思維那些不應去思維的事物，不思維那些應去思維的事物；所
以使得還沒有生起的漏得到生起，而卻使已生起了的漏得到了增長。

他這樣不如理思維：『我過去世存在嗎？我過去世不存在嗎？我過去
世是什麼呢？我過去世的情形是如何呢？我過去世曾經是什麼，（後來）
又變成什麼？我未來世存在嗎？我未來世不存在嗎？我未來世是什麼呢？
我未來世的情形是如何呢？我未來世會是什麼，（以後）又變成什麼？』
或者，他現在內心對現在世有疑惑：『現在有我嗎？現在沒有我嗎？現在
的我是什麼呢？現在的我是怎麼樣的呢？這個眾生從哪裏到來現在呢？他
來生又會去哪裏呢？』

因為不如理思維，他會生起六種見的其中之一，並視之為真諦而確立
在心中：『我之中有一個我。336』、『我之中沒有我。』、『從我之中認

知到有一個我。』、『從我之中認知到沒有我。』、『從沒有我之中認知
到有一個我。』、『有一個我在說話，在受各種善惡業的果報；這個我是
常恆、牢固、持久、不變、將如同永恆般屹立，長存下去的。』

比丘們！這被稱為：（惡）見337、見的密林、見的荒野、見的表演場

所、見的角力場所338、見的結縛。比丘們！受見的結縛所束縛，未受教導

不聞法義的凡夫不能從生、老、死、愁、悲、苦、憂、惱339之中解脫出來，

不能解脫苦。

比丘們！已受教導多聞法義的聖弟子常去看聖者，知聖法，善學聖法；
常去看善人，知善人法，善學善人法。他知道什麼是應去思維的事物，什
麼是不應去思維的事物；因此他不思維那些不應去思維的事物，思維那些
應去思維的事物。

336 「真有神(MA.10)，有我見審有此見(AA.40.6)」，南傳作「有我的真

我」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392頁。

337 「{惡}見；惡見」，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392頁。

338 「動搖見 (SA)；見所動 (MA)」，南傳作「動搖之見 (令人動搖的惡

見)」(diṭ�ṭ�hivipphanditaṃ� )，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動搖之見」(the vacillation of
views)。

339 詳參注 217〈補充註釋〉，第 38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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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丘們！哪些是不應去思維的而他（也）不會去思維的事物呢？那就
是一些在思維之後，使還沒有生起的欲漏得到生起、已生起了的欲漏得到
增長；使還沒有生起的有漏得到生起、已生起了的有漏得到增長；使還沒
有生起的無明漏得到生起、已生起了的無明漏得到增長。這些就是不應去
思維，而他（也）不會去思維的事物了。

比丘們！哪些是應去思維而他（也）去思維的事物呢？比丘們！那就
是一些在思維之後，使還沒有生起的欲漏不會生起、已生起了的欲漏得到
斷除；使還沒有生起的有漏不會生起、已生起了的有漏得到斷除；使還沒
有生起的無明漏不會生起、已生起了的無明漏得到斷除。這些就是他應去
思維而他（也）去思維的事物了。

因為他不思維那些不應去思維的事物，思維那些應去思維的事物，所
以使得還沒有生起的漏不會生起，而卻能使已生起了的漏得以斷除。

他這樣如理思維：『這是苦。』、 『這是苦集。』、『這是苦
滅。』、『 這是苦滅之道。』

因為如理思維，他斷除了身見340、疑惑、戒禁取341三結。

比丘們！這些就是以見來斷除漏了。

（應由防護來斷除諸漏）

比丘們！什麼是應由防護來斷除諸漏呢？比丘們！在此，一位如理省
察的比丘會時常守護眼根。他知道不防護眼根便會生起諸漏、惱害、熱惱，
守護眼根便沒有諸漏、惱害、熱惱。

一位如理省察的比丘會時常守護耳根……

一位如理省察的比丘會時常守護鼻根……

一位如理省察的比丘會時常守護舌根……

340 「身見(SA/MA/DA)；自身見(MA)；身邪(AA)」，南傳作「有身見」

(sakkāyadiṭ�ṭ�hi，簡為「身見」，音譯為「薩迦耶見」)，參〈補充註釋〉，

本書第 392頁。

341 「戒取(SA/DA)；戒受(MA)；戒盜(DA/AA)」，南傳作「戒禁取」參

〈補充註釋〉，本書第 39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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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如理省察的比丘會時常守護身根……

一位如理省察的比丘會時常守護意根。他知道不守護意根便會生起諸
漏、惱害、熱惱，守護意根便沒有諸漏、惱害、熱惱。

比丘們！如果不守護，諸漏、惱害、熱惱便會生起；通過防護，便沒
有諸漏、惱害、熱惱。比丘們！這就是通過防護來斷除諸漏了。

（應該從受用供養物來斷除諸漏）

比丘們！什麼是從受用供養物來斷除諸漏呢？比丘們！在此，一位如
理省察的比丘受用衣服：只是為了防寒、防暑、防風、防熱、防虻、防蚊、
防爬蟲，只是為了蔽體。

如理省察而受用食物342：不是為了享樂、滿足自我、得到美麗的身段、

得到美麗的外貌；而只是為了使身體持續下去、平息身體的苦困，因此有
助修習梵行。他心想：『受用食物是要驅除舊病和不讓新病生起，這樣我
將沒有病痛，能安穩地生活。』

如理省察而受用住處：只是為了防寒、防暑、防風、防熱、防虻、防
蚊、防爬蟲、防惡劣氣候，只是為了樂於生活在靜處。343

如理省察而受用醫藥用品：只是為了治療已生起的病痛和保持良好的
健康。344

比丘們！如果不受用這些供養物，諸漏、惱害、熱惱便會生起；藉由
受用這些供養物，便沒有諸漏、惱害、熱惱。比丘們！這就是藉由受用供
養物來斷除諸漏了。

（應該以忍受來斷除諸漏）

342 「施食」(piṅ� ḍ� apāta，另譯為「鉢食；托鉢食；乞食(名詞)」)，參〈補

充註釋〉，本書第 393頁。

343 「獨靜禪思/禪思(SA)；獨坐/獨坐思惟(GA)；宴坐/燕坐(MA)；三昧
思惟/禪靜(DA)；禪思(AA)」，南傳作「獨坐」(paṭ�isallāṅ� a, paṭ�isallīna，另譯

為「宴坐、宴默、燕坐、禪思」)，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393頁。

344 「最多為了不瞋心」，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39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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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丘們！什麼是以忍受來斷除諸漏呢？比丘們！在此，一位如理省察
的比丘有耐忍心，能忍受寒、暑、風、熱、飢、渴、虻、蚊、爬蟲；能忍
受難聽、不受歡迎的說話方式，能忍受身體的不快感受、不悅感受、強烈
痛苦、能致命的感受。

比丘們！如果不忍受，諸漏、惱害、熱惱便會生起；經由忍受，便沒
有諸漏、惱害、熱惱。比丘們！這就是經由忍受來斷除諸漏了。

（應以迴避來斷除諸漏）

比丘們！什麼是以迴避來斷除諸漏呢？比丘們！在此，一位如理省察
的比丘迴避野象、野馬、野牛、野狗、毒蛇、殘樹幹、荊棘、坑洞、斷崖、
溝池、污水池。坐在一個不適當的座位、行於不宜出入的處所、結交惡友
的比丘，會被有智慧的同修視為一個惡行的比丘；因此他迴避不適當的座
位、不適當的行處、惡友。

比丘們！如果不迴避，諸漏、惱害、熱惱便會生起；透過迴避，便沒
有諸漏、惱害、熱惱。這就是透過迴避來斷除諸漏了。

（應以驅除來斷除諸漏）

比丘們！什麼是以驅除來斷除諸漏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不會容忍
貪欲尋，他會把貪欲尋斷除、驅除、除掉，使它不存在；不會容忍瞋恚
尋345，他會把瞋恚尋斷除、驅除、除掉，使它不存在；不會容忍加害尋，

他會把加害尋斷除、驅除、除掉，使它不存在；不會容忍惡不善法，他會
把惡不善法斷除、驅除、除掉，使它不存在。

比丘們！如果不驅除，諸漏、惱害、熱惱便會生起；藉由驅除，便沒
有諸漏、惱害、熱惱。比丘們！這就是藉由驅除來斷除諸漏了。

（應以修習來斷除諸漏）

比丘們！什麼是藉修習來斷除諸漏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修習能帶
來出離346、無欲、寂滅、放捨的念覺支，……擇法覺支，……精進覺支，

345 「恚覺 (SA) ；恚念 (MA) ；瞋恚想 (AA) 」，南傳作「惡意尋」

(byāpādavitakk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惡意的心思」(thought of  ill will)。

346 「依遠離(SA)；依離(SA/MA/DA)」，南傳作「依止遠離」，參〈補

充註釋〉，本書第 39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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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覺支，……輕安覺支，……定覺支，修習能帶來出離、無欲、寂滅、
放捨的捨覺支。

比丘們！如果不修習，諸漏、惱害、熱惱便會生起；經由修習，便沒
有諸漏、惱害、熱惱。這就是經由修習來斷除諸漏了。

比丘們！那些應以見來斷除的漏，比丘就用見來把它斷除；那些應以
防護來斷除的漏，比丘就用防護來把它斷除；那些應以受用供養物來斷除
的漏，比丘就用受用供養物來把它斷除；那些應以忍受來斷除的漏，比丘
就用忍受來把它斷除；那些應以迴避來斷除的漏，比丘就用迴避來把它斷
除；那些應以驅除來斷除的漏，比丘就用驅除來把它斷除；那些應以修習
來斷除的漏，比丘就用修習來把它斷除。

比丘們！如果比丘這樣做的話，他就是一位已防護所有漏的比丘。他
截斷渴愛、解除結縛、徹底看破我慢347、將苦了結348。」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比丘對世尊的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347 「正慢無間等/止慢無間等/正無間等/慢無間等(SA)」，南傳作「以慢

的完全止滅」，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394頁。

348 「究竟苦邊/作苦邊(SA)；得苦際/得苦邊(MA)；盡苦際(DA/AA)；盡
苦原際(AA)」，南傳作「得到苦的結束」，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39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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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喻經

布喻經（中部第 7 經，MN 7 Vatthūpamasuttaṃ�  (Vatthasuttaṃ� ), 衣服經, The
Parable of the Piece of Cloth, The Simile of the Cloth）（摘譯）349

這是我所聽見的350：

有一次351，世尊352住在舍衛城的祇樹林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353說： 「比丘們！」

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尊師！」

世尊說：「比丘們！就正如一塊污染、帶有垢漬的布，無論染師拿來染藍
色、黃色、紅色或粉紅色，都不能染得美麗的顏色，不能染得純淨的顏色。
那是什麼原因呢？比丘們！是因為這塊布不淨的緣故。同樣地，一顆污染
的心會導致投生惡道。354

比丘們！就正如一塊潔淨、明亮的布，無論染師拿來染藍色、黃色、紅色
或粉紅色，都能染得美麗的顏色，能染得純淨的顏色。那是什麼原因呢？
比丘們！是因為這塊布潔淨的緣故。同樣地，一顆沒有污染的心應該會投
生到善道。

比丘們！什麼是污染的心呢？355貪婪——邪惡的貪婪是污染心，瞋恚是污

染心，忿怒是污染心，敵意是污染心，怨恨是污染心，仇恨是污染心，嫉
妒是污染心，吝嗇是污染心，虛偽是污染心，奸詐是污染心，固執是污染

349 另請參考 經典參考資訊 中之 布喻經參考資訊 （本書第 201頁）。

350 詳參注 277〈補充註釋〉，第 389頁。

351 參注 211，第 112頁。

352 參注 212，第 112頁。

353 詳參注 213 補充說明（第 380頁）。

354 註釋書說：或許有人會問佛陀為何說此穢布的譬喻？佛陀這麼做是要
顯示精進會帶來卓越的成果。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394頁。

355 「心之染污」（cittassa upakkilesā 垢穢、隨煩惱），參〈補充註釋〉，

本書第 39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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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執拗是污染心，我慢是污染心，自大是污染心，散漫是污染心，放逸
是污染心。

比丘們！一位比丘知道貪婪——邪惡的貪婪是污染心，他斷除貪婪——邪
惡的貪婪這種污染心356……瞋恚……忿怒……敵意……怨恨……仇恨……

嫉妒……吝嗇……虛偽……奸詐……固執……執拗……我慢……自大……
散漫……一位比丘知道放逸是污染心，他斷除放逸這種污染心。357

比丘們！當這位比丘知道這些污染心及斷除了這些污染心之後，他對佛具
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358，他明白：『這位世尊是阿羅漢、等正覺、明行

具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者、天人師、佛、世尊。』 他對法
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他明白：『法是由世尊開示出來的，是現生體
證的，不會過時的，公開給所有人的，導向覺悟的，智者能在其中親身體
驗的。』 他對僧團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他明白：『世尊的弟子僧
善巧地進入正道，正直地進入正道，方法正確地進入正道，方向正確地進
入正道，是四雙八輩的聖者；世尊的弟子僧值得受人供養，值得款待、值
得奉施、值得受人合掌禮敬，是世間無上的福田。』他放下、吐出、解除、
斷除、離棄所有的污染心。359

當他想到自己『對佛具有不會壞失的淨信』時，他得到義的歡喜心、法的
歡喜心，得到持法的歡悅360。當有歡悅時，喜便會生起；當內心有喜時，

身體便會輕安；當身輕安時便會體驗樂；有樂的人，內心便會定下來。361

356 「知貪與邪貪為心之染污，比丘捨斷貪與邪貪。」，參〈補充註釋〉，
本書第 395頁。

357 註釋書強調本段與下一段經文的關係，認為每一種染污的敘述都應與
下一段經文有關，例如「當他……捨斷瞋，即有不壞信……」，參〈補充
註釋〉，本書第 396頁。

358 「不壞信」（aveccappasāda），註釋書說：「不動搖與不變之信」。

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397頁。

359 「彼如是捨棄……部分（之染污）」（yatodhi），即到了染污分別為

聖道所去除的程度。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397頁。

360 「得義信受，得法信受」，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397頁。

361 相對應此一系列名相的巴利語為：一、pāmojja（喜悅）；二、pīti
（喜）；三、passaddhi（輕安）；四、sukha（樂）；五、samādhi（定）。

第二、三、五項為七覺支之一。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39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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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他想到自己『對法具有不會壞失的淨信』時，他得到義的歡喜心、……，
內心便會定下來。

當他想到自己『對僧團具有不會壞失的淨信』時，他得到義的歡喜心、…
…，內心便會定下來。

當他想到自己放下、吐出、解除、斷除、離棄所有的污染心時，他得到義
的歡喜心、……，內心便會定下來。

比丘們！一位比丘具有這樣的戒、這樣的法、這樣的慧，362如果他吃軟滑

的白米、各種醬汁、各種咖喱也不會成為障礙363。比丘們！就正如清水使

一塊污染、帶有垢漬的布變得潔淨、明亮；或鎔爐使金變得潔淨、明亮。
同樣地，一位比丘具有這樣的戒、這樣的法、這樣的慧，如果他吃軟滑的
白米、各種醬汁、各種咖喱也不會成為障礙。

他的內心帶著慈心364，向一個方向擴散開去，向四方擴散開去；向上方、

下方、橫向擴散開去；向每個地方、所有地方、整個世間擴散開去。他的
內心帶著慈心，心胸寬闊、廣大、不可限量，內心沒有怨恨、沒有瞋恚。

他的內心帶著悲心……
他的內心帶著喜心……
他的內心帶著捨心，向一個方向擴散開去，向四方擴散開去；向上方、下
方、橫向擴散開去；向每個地方、所有地方、整個世間擴散開去。他的內
心帶著捨心，心胸寬闊、廣大、不可限量，內心沒有怨恨、沒有瞋恚。

362 「具如是戒，如是定，如是慧」意指（八正道的三個）部分，亦即與
不還道有關的戒、定、慧，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399頁。

363 「不妨礙」即針對證得（阿羅漢的）道與果而言，參〈補充註釋〉，
本書第 399頁。

364 「以慈心」（mettā-saha-gatena cetasā），此處與下文指的是四梵住。

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39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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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知道：『什麼是低下的，什麼是高尚的365；他知道怎樣超越顛倒想，怎

樣從顛倒想之中出離。366』當有了以上的知見時367，心便從欲漏、有漏、

無明漏之中解脫出來368。在得到解脫時會帶來一種解脫智，他知道：『生

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從此不再受後有。』比丘
們！比丘能依以上所說的來沐浴自己的內心。」369

當時，孫陀利迦．婆羅墮若婆羅門370坐在世尊附近。那時，孫陀利迦．婆

羅墮若婆羅門對世尊說：「然而，喬答摩尊師曾經去過巴呼迦河沐浴
嗎？」

「婆羅門，為什麼要提起巴呼迦河呢？去巴呼迦河有什麼用處呢？」

「喬答摩賢者，許多人視巴呼迦河為解脫，許多人視巴呼迦河為福德；巴
呼迦河能洗去許多人的惡業。」

於是世尊對孫陀利迦．婆羅墮若婆羅門說這偈頌：

「於婆睺迦河，
阿提迦渡口，
或於伽耶池，
孫陀利迦河，
舍羅舍提河，
波耶迦渡口，
婆睺摩提河；371

在那裡，做了惡業的愚人，

365 「他了知何者存在，何者低下，…」，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399
頁。

366 「…何者有出離此（一切）想之處」，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00
頁。

367 「彼如是知，如是見」，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00頁。

368 「欲漏、有漏、無明漏」，諸漏的解脫意指比丘證得又稱為「漏盡」
的阿羅漢。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00頁。

369 此婆羅門「以內在沐浴而洗浴者」。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00頁。

370 孫陀利迦．婆羅墮若為婆羅門的一族，孫陀利迦為婆羅門認為具淨化
神力的河名，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0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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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每天都跳進水裡，但是永遠都得不到清淨。
那『孫陀利迦河』、『波耶伽渡口』或『巴呼迦河』會有甚麼些作用呢？
它們清洗不了一個有著仇恨和邪惡罪行的人啊！
對那些常清淨自心的人來說，
每一日都是吉祥的，每一日都是神聖的。372

常清淨自心，常修習清淨行；他的戒德隨時都是完美的！
所以婆羅門！來這裡清洗吧373：

愛一切眾生，假如你不說謊，不殺生，不偷盜，具信不吝嗇；
為甚麼要去『伽耶池』呢？任何的水井就是『伽耶池』了。」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孫陀利迦婆羅墮若婆羅門對世尊這麼說：

「太好了，可敬的喬答摩啊！太奇妙了，可敬的喬答摩啊！喬答摩先生啊！
就好比（一個人）將翻倒（了的容器）扶將起來；把隱藏著東西發露出來；
對迷路的旅客指示迷津；將燈光帶到暗處，使得有眼的人可以看得見物體
的形色。可敬的喬答摩以種種方便宣揚法義。我要皈依世尊，皈依法，皈
依僧。願我能在喬答摩尊師的座下出家，願我能受具足戒。」

孫陀利迦．婆羅墮若婆羅門在世尊座下出家，受具足戒。

受具足戒後不久，孫陀利迦．婆羅墮若尊者獨處、遠離、不放逸、勤奮、
專心一意，不久便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義理，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在
家庭生活的人，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就是為了在現生之中完滿梵行，
達成這個無上的目標。他自己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
做的已經做完，從此不再受後有。」

尊者婆羅墮若成為另一位阿羅漢。

布喻經完

371 以上的河、渡口與池是婆羅門教視為聖潔的地方。人們常到那裏沐浴，
希望清洗自己的罪業。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00頁。

372 人心清淨猶超勝，春祭日與布薩日。心清淨者造善業，一切時中行清
淨。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01頁。

373 「梵志當於彼處浴」，註釋書說：即於佛律法中，於聖八支正道之水
中。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0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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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處經

念處經 （ 中 部第 10 經 ，念住大經 ,  MN  10:  Satipatthana  Sutta,  The
Foundations of Mindfulness, The Presence of Mindfulness, The Discourse on the
Arousing of Mindfulness, Frames of Reference, Establishing Mindfulness）（摘

譯）  374

這是我所聽見的375：

有一次376，世尊377住在俱盧國劍磨瑟曇鎮。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378說： 「比丘們！」

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尊師！」379

世尊說：「比丘們！這是一條無岔路、直接之道380：能使眾生清淨，

超越憂傷和悲歎，滅除苦惱，得正道，證涅槃。這就是四念處。381

374 另請參考經典參考資訊中之念處經參考資訊 （本書第 202頁）。

375 詳參注 277〈補充註釋〉，第 389頁。

376 參注 211，第 112頁。

377 參注 212，第 112頁。

378 詳參注 213〈補充註釋〉，第 380頁。

379 詳參注 327〈補充註釋〉，第 391頁。

380 「一乘道(SA)；一道(MA/AA)；唯有一道(GA)」，南傳作「無岔路之

道」，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單行道」(the one-way path)，，參〈補充註

釋〉，本書第 401頁。

381 「四意止；四念處；四念住」，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四個深切注意
的建立」，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0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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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念處是什麼呢？比丘們！在此，一位比丘如實觀察身382，是精勤的、

正知的、具念的，以此來清除世上的貪著和苦惱383；如實觀察受，是精勤

的、正知的、具念的，以此來清除世上的貪著和苦惱；如實觀察心，是精
勤的、正知的、具念的，以此來清除世上的貪著和苦惱；如實觀察法384，

是精勤的、正知的、具念的，以此來清除世上的貪著和苦惱。 （總說終
了。）

（隨觀身‧入出息節）385

比丘們！什麼是如實觀察身呢？

比丘們！在此〔修法中〕，〔比丘〕到森林386、樹下或靜室盤腿坐下

來，豎直腰身，把念安放在前387；對吸氣保持覺知388；對吐氣保持覺知：

當吸氣長的時候，他知道：『我吸氣長』；當呼氣長的時候，他知道：
『我呼氣長』。當吸氣短的時候，他知道：『我吸氣短』；當呼氣短的時
候，他知道：『我呼氣短』。他如此訓練：『我要在吸氣的時候，體驗全
（吸）息』；他如此訓練：『我要在呼氣的時候，體驗全（呼）息』389。

382 「身身觀念處；身身觀住；住身念處；觀身如身；觀內身如身；內身
觀」，南傳作「住於在自己的身上隨觀身」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02
頁。

383 引導離開：暫時引離，或鎮伏引離，或引離後。在世間：在此正是身
體)。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02頁。

384 在諸法隨觀諸法，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03頁。

385 「安那般那念(SA)；修息出息入(MA)；念安般(AA)」，南傳作「入出

息念」(ānāpānassati，另譯為「出入息念」)，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03
頁。

386 Arañña 曠野，林野，森林、閑林、空閑處；音譯：阿蘭若、阿練若。

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03頁。

387 「繫念面前(SA)；正願(MA)；繫念在前(AA)」，南傳作「建立起面前

的正念後」，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03頁。

388 「他只正念地吸氣」(So satova assasa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他只深

切注意的吸氣」，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04頁。

389 「覺知一切身(SA)；學一切身(MA)」，南傳作「感受著一切身」，菩

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體驗著全身」，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0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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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如此訓練：『我要在吸氣的時候，使身行輕安』；他如此訓練：『我要
在呼氣的時候，使身行輕安』390。…… …… ……

以此方式，他如實觀察自己內在的身體，或如實觀察外部的身體，或
如實觀察內在和外部的身體；他安住於隨觀391身體中生起的現象392；或他

安住於隨觀身體中滅去的現象；或他安住於隨觀身體中生起和滅去兩者的
現象。『有個身體』393的念，在他心中確立，其程度適足以〔發展〕純粹

的智和持續的念394。而且，他安住於無所倚賴，不執取世間的任何事物。

比丘們！這就是他如實觀察身了。 （入出息節終了。）

（隨觀身‧舉止行為節）

再者，比丘們啊！

當行走時，他知道：『我正行走。』
當站立時，他知道：『我正站立著。』
當坐著時，他知道：『我正坐著。』
當躺臥的時候，他知道：『我正躺臥著。』

或者，無論身體做什麼樣的動作，都知道自己在做那些動作。

（重誦） 以此方式，他如實觀察自己內在的身體，……外部的……
內在和外部的身體；他安住於隨觀身體中生起的現象；……滅去的……生
起和滅去兩者的現象。『有個身體』的念，……不執取世間的任何事物。
比丘們！這就是他如實觀察身了。 （舉止行為節終了。）

390 「一切身行息；身行休息(SA)；學止身行(MA)」，南傳作「使身行寧

靜著」。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04頁。

391 「隨觀」 (anupass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凝視；熟視；注視」

(contemplating)。

392 詳參注 103〈補充註釋〉，本書第 363頁。

393 「有身體」(Atthi kāyoti )，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有身體」(there is a
body)。

394  「為了智與憶念的程度」(ñāṅ� amattāya paṭ�issatimattāya)，菩提比丘長老

英譯為「為僅夠的理解與深切注意」(for bare knowledge and mindful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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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觀身‧正知節）

再者，比丘們啊！

當向前進、後退時，他以正知而行。395

當向前看及向周圍觀望時，他以正知而行。
當彎曲及伸直他的肢體時，他以正知而行。
當穿袈裟、持外衣396及持缽時，他以正知而行。

當吃、喝、咀嚼及嚐味時，他以正知而行。
當大便、小便時，他以正知而行。
當行走、站立、坐下、睡覺、醒來、說話、沉默時，他以正知而

行。」

以此方式，他如實觀察自己內在的身體，…… …… …… 比丘們！
這就是他如實觀察身了。 （正知節終了。）

（隨觀身‧厭拒作意節）

再者，比丘們啊！他從頭頂至腳底審視這個身體，在皮膚之內包裹著
各種不淨的東西。〔他檢視〕如下：『這身體內，有頭髮、體毛、指甲、
牙齒、皮膚、肌肉、筋腱、骨骼、骨髓、腎臟、心臟、肝臟、橫隔膜、脾
臟、肺臟、腸、腸間膜、胃、糞便、膽汁、痰、膿、血、汗、脂肪、淚、
油脂、唾液、鼻涕、關節滑液和尿液。』

比丘們！就像一個兩端有開口的袋子，裝滿各種穀物，例如：山米、
紅米、綠豆、豌豆、芝麻和白米。一個有好眼力的人如果打開袋子，而且
檢視它。〔他檢視〕如下：

『這些是山米；這些是紅米。這些是綠豆；這些是豌豆。這些是芝麻；
這些是白米。』

395 「正知於行為者」(sampajānakārī，逐字直譯為「正知+作者」)，菩提

比丘長老英譯為「以清楚的理解而行動者」 (who  acts  with  clear
comprehension)。

396 「大衣」(saṅ� ghāṭ�i，音譯為「僧伽梨；僧迦梨；僧迦利」，另譯為

「重衣」)，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外衣」(outer ro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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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比丘們！他從頭頂至腳底審視這個身體，…… …… 關節滑
液和尿液。

以此方式，他如實觀察自己內在的身體，…… …… …… 比丘們！
這就是他如實觀察身了。 （厭拒作意節終了。）

（隨觀身‧四界作意節）

再者，比丘們啊！他這樣審視身體：不論身體如何被放置，如何被擺
置397，他都視為由諸界所組成398。〔他檢視〕如下：『這身體內，有地界、

水界、火界、風界。』

比丘們！就像熟練的屠夫或他的學徒，屠宰了牛隻，分開了牛的身體
各部分，把它放在廣場，然後坐下來賣。

同樣地，他也他這樣審視身體： …… 『這身體內，有地界、水界、
火界、風界。』

以此方式，他如實觀察自己內在的身體，…… …… …… 比丘們！
這就是他如實觀察身了。 （四界作意節終了。）

（隨觀身‧九墓地節）

再者，比丘們啊！就像他會去觀看被人丟棄在荒塚的屍體399──已經

死去一日、二日或三日，膨脹、烏青、流膿；就像他會去觀看……遭烏鴉、
老鷹、禿鷹、狗、豺或各種蛆蟲所啄、咬食；就像他會去觀看……一具帶
有血和肉、肌腱相連的骸骨；就像他會去觀看……殘留血跡、肌肉銷盡的
骸骨，靠著筋腱相連；就像他會去觀看……毫無血跡和肌肉的骸骨，靠著
筋腱相連；就像他會去觀看……到處散落著斷開的枯骨；就像他會去觀看

397 《長部疏》DṬ� .22./CS:pg.2.308.︰「安置︰色身的狀態，在在處處片刻

中，處置自身姿勢的說理。擺放︰於在在處處之場合，其樣子的安頓、擺
放。」

398 「如其住立、如其志向、有界之身」，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04
頁。

399 「息道；息止道」，南傳作「在墓地」，另譯為「在墓所；在塚間」)，
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0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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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頭變白，像海螺殼的顏色；就像他會去觀看……過了一年多，枯
骨堆積起來；就像他會去觀看……骨頭腐蝕且粉碎為塵土。

他將自己的身體，與那所見的死屍比較：這身體也具有同樣的特性，
它將會像上述那樣，它是無法免除那樣的命運的。

以此方式，他如實觀察自己內在的身體，…… …… …… 比丘們！
這就是他如實觀察身了。 （九墓地節終了。） （十四隨觀身終了。）

（隨觀受）

再者，比丘們啊！什麼是如實觀察諸受呢？

比丘們！在此〔修法中〕，

當感覺到樂受時，他知道：『我感覺到樂受』；

當感覺到苦受時，他知道：『我感覺到苦受』；

當感覺到不苦不樂受時，他知道：『我感覺到不苦不樂受。』

當感覺到世俗的樂受時，他知道：『我感覺到世俗的樂受』400；

當感覺到非世俗的樂受時，他知道：『我感覺到非世俗的樂受。』401

當感覺到世俗的苦受時，他知道：『我感覺到世俗的苦受』；

當感覺到非世俗的苦受時，他知道：『我感覺到非世俗的苦受。』

當感覺到世俗的不苦不樂受時，他知道：『我感覺到世俗的不苦不樂
受』；

當感覺到非世俗的不苦不樂受時，他知道：『我感覺到非世俗的不苦
不樂受。』

400 「樂食」(MA)，「食樂痛」(AA)，南傳作「肉體的樂受」，參〈補充

註釋〉，本書第 405頁。

401 「樂無食」(MA)，「不食樂痛」(AA)，南傳作「精神的樂受」，參

〈補充註釋〉，本書第 40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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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誦）

以此方式，他如實觀察自己內在的感受；……外部的……內在的和外
部的……。

他安住於隨觀諸受中生起的現象；……滅去的……生起和滅去兩者…
…。

『有感受』的念，在他心中確立，其程度適足以〔發展〕純粹的智和
持續的念。並且，他安住於無所倚賴，不執取世間的任何事物。」

比丘們！這就是他如實觀察諸受了。 （隨觀受終了。）

（隨觀心）

再者，比丘們啊！什麼是如實觀察心呢？

比丘們！「在此〔修法中〕，

他知道：有貪的心是『貪的』；無貪的心是『無貪的』。

他知道：有瞋的心是『瞋的』；無瞋的心是『無瞋的』。

他知道：有痴的心是『痴的』；無痴的心是『無痴的』。

他知道：昏沈的心是『昏沈的』402；散亂的心是『散亂的』。

他知道：廣大的心是『廣大的』；狹小的心是『狹小的』。

他知道：可被超越的心是『可被超越的』；無可被超越的心是『無可
被超越的』。

他知道：得定的心是『得定的』；無定的心是『無定的』。

他知道：解脫的心是『已解脫的』；未解脫的心是『未解脫的』。

（重誦）

402即︰昏沈、呆滯降臨，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0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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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方式，他如實觀察自己內在的心；……外部的……內在的和外部
的……。

他安住於隨觀心中生起的現象；……滅去的……生起和滅去兩者……。

『有個心』的念，在他心中確立，其程度適足以〔發展〕純粹的智和
持續的念。並且，他安住於無所倚賴，不執取世間的任何事物。」

比丘們！這就是他如實觀察心了。 （隨觀心終了。）

（隨觀法‧蓋節）

比丘們啊！什麼是如實觀察法呢？」

比丘們！在此〔修法中〕，如實觀察諸法之中的五蓋403。然而，比丘

們！什麼是如實觀察五蓋呢？

比丘們！在此，如果貪欲在他內心現前，他知道：『我內心有貪
欲』404；如果貪欲未在他內心現前，他知道：『我內心沒有貪欲』；而且，

他知道：未生起的貪欲怎樣會生起；知道已生起的貪欲怎樣可以斷除；以
及知道如何防止已斷除了的貪欲將來再生起。

如果瞋恚在他內心現前，他知道：『我內心有瞋恚』；如果瞋恚未在
他內心現前，他知道：『我內心沒有瞋恚』；而且，他知道：未生起的瞋
恚怎樣會生起；知道已生起的瞋恚怎樣可以斷除；以及知道如何防止已斷
除了的瞋恚將來再生起。

如果昏沉和嗜睡在他內心現前，他知道：『我內心有昏沉和嗜睡』；
如果昏沉和嗜睡未在他內心現前，他知道：『我內心沒有昏沉和嗜睡』；
而且，他知道：未生起的昏沉和嗜睡怎樣會生起；知道已生起的昏沉和嗜
睡怎樣可以斷除；以及知道如何防止已斷除了的昏沉和嗜睡將來再生起。

如果焦躁不定和憂悔在他內心現前，他知道：『我內心有焦躁不定和
憂悔』；如果焦躁不定和憂悔未在他內心現前，他知道：『我內心沒有焦

403 「五蓋」，菩提長老譯為「五個障礙」，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05頁。

404 「欲欲；貪欲」，南傳作「欲的意欲」，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感官
的想要；肉慾的想要」。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0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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躁不定和憂悔』；而且，他知道：未生起的焦躁不定和憂悔怎樣會生起；
知道已生起的焦躁不定和憂悔怎樣可以斷除；以及知道如何防止已斷除了
的焦躁不定和憂悔將來再生起。

如果疑惑在他內心現前，他知道：『我內心有疑惑』；如果疑惑未在
他內心現前，他知道：『我內心沒有疑惑』；而且，他知道：未生起的疑
惑怎樣會生起；知道已生起的疑惑怎樣可以斷除；以及知道如何防止已斷
除了的疑惑將來再生起。

（重誦）

以此方式，他如實觀察自己內在的諸法；……外部的……內在的和外
部的……。

他安住於隨觀諸法生起的現象；……滅去的……生起和滅去兩者……。

『有諸法』的念，在他心中確立，其程度適足以〔發展〕純粹的智和
持續的念。並且，他安住於無所倚賴，不執取世間的任何事物。」

比丘們！這就是他如實觀察諸法之中的五蓋了。 （蓋節終了。）

（隨觀法‧蘊節）

再者，比丘們啊！他如實觀察諸法之中的五取蘊405。然而，比丘們！

什麼是如實觀察五取蘊呢？

比丘們！在此〔修法中〕，他知道： 『色是這樣；它的生起 406是這

樣；它的滅去是這樣。

受是這樣；……
想是這樣；……
諸行是這樣；……

識是這樣；它的生起是這樣；它的滅去是這樣。』

405 「五受陰；五盛陰」，南傳作「五取蘊」，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05頁。

406 「集；集起」，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起源，起來；出現」，參〈補
充註釋〉，本書第 40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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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誦）

以此方式，他如實觀察自己內在的諸法；……比丘們！這就是他如實
觀察諸法之中的五取蘊了。 （蘊節終了。）

（隨觀法‧處節）

再者，比丘們啊！他如實觀察諸法之中的內六處和外六處。然而，比
丘們！什麼是如實觀察內六處和外六處呢？

比丘們！在此〔修法中〕，他知道：眼；他知道：諸色；而且，他知
道：依這兩者而生起的繫縛407。而且，他也知道：未生起的繫縛如何生起；

已生起的繫縛如何斷除；以及如何防止已斷除的繫縛在未來生起。

他知道：耳；他知道：諸聲；……
他知道：鼻；他知道：諸香；……
他知道：舌；他知道：諸味；……
他知道：身；他知道：諸觸；……

他知道：意；他知道：種種意的對象；而且，他知道：依這兩者而生
起的繫縛。而且，他也知道：未生起的繫縛如何生起；已生起的繫縛如何
斷除；以及如何防止已斷除的繫縛在未來生起。」

（重誦）

以此方式，他如實觀察自己內在的諸法；……比丘們！這就是他如實
觀察諸法之中的內六處和外六處了。 （處節終了。）

（隨觀法‧覺支節）

再者，比丘們啊！他如實觀察諸法之中的七覺支408。然而，比丘們！

什麼是如實觀察七覺支呢？

407 「緣；緣於」，菩提長老譯為「依於」，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05頁。

408 「七覺意(DA/AA)；七覺支」，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0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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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丘們！在此〔修法中〕：如果內心有念覺支時，他知道：『我內心
有念覺支』409；如果內心沒有念覺支時，他知道：『我內心沒有念覺

支。』他知道：未生起的念覺支怎樣會生起；已生起的念覺支如何經由修
習410而圓滿。

比丘們，如果內心有擇法覺支時 ……。411

比丘們，如果內心有精進覺支時 ……。412

比丘們，如果內心有喜覺支時 ……。413

比丘們，如果內心有輕安覺支時 ……。414

比丘們，如果內心有定覺支時 ……。415

比丘們，如果內心有捨覺支時，他知道：『我內心有捨覺支』416；如

果內心沒有捨覺支時，他知道：『我內心沒有捨覺支。』他知道：未生起
的捨覺支怎樣會生起；已生起的捨覺支如何經由修習而圓滿。

（重誦）

以此方式，他如實觀察自己內在的諸法；……比丘們！這就是他如實
觀察諸法之中的七覺支了。 （覺支節終了。）

（隨觀法‧諦節）

409 「念覺分；念覺支；念覺意(DA/AA)」，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06頁。

410 「修習」：「默想的開發；禪修」，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06頁。

411 「擇法覺分；擇法覺支」，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06頁。

412 「精進覺分；精進覺支」，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06頁。

413 「喜覺分；喜覺意(DA/AA)；喜覺支」，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25頁。

414 「猗覺分；輕安覺支；猗覺支」，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25頁。

415 「定」(samādhi)，音譯為「三摩地；三摩提；三昧」，義譯為「等

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集中貫注」(concentration)。

416 「捨覺分；捨覺支；護覺意(DA/AA)」，南傳作「平靜覺支」，參

〈補充註釋〉，本書第 40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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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比丘們啊！他如實觀察諸法之中的四聖諦。然而，比丘們！什
麼是如實觀察四聖諦呢？

比丘們！在此〔修法中〕：他如實知道：『這是苦。』

他如實知道：『這是苦的生起。』417

他如實知道：『這是苦的息滅。』418

他如實知道：『這是導致苦滅的道路。』419

（重誦）

以此方式，他如實觀察自己內在的諸法；……比丘們！這就是他如實
觀察諸法之中的四聖諦了。 （諦節終了。） （隨觀法終了。）

比丘們啊！如果任何人，以這樣的方式修習這些四念住七年，他會得
到兩種果的其中之一：或當下證得究竟智420；或者，如果還有絲毫的執

著421，則得不還果（阿那含）422。比丘們！不要說七年，任何人修習這個

四念處六年……五年……四年……三年……二年……一年……七個月……
六個月……五個月……四個月……三個月……二個月……一個月……半個
月……如果任何人，以這樣的方式發展這些四念住七天，他會得到兩種果
的其中之一：或當下證得究竟智；或者，如果還有絲毫的執著，則得不還
果（阿那含）。

比丘們啊！以上說的，就是一條無岔路、直接之道：能使眾生清淨，
超越憂傷和悲歎，滅除苦惱，得正道，證涅槃。這就是四念處。」

417 詳參注 406 〈補充註釋〉，本書第 405頁。

418 「滅」(nirodh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停止」(cessation)。

419 「導致苦滅的道路」，參注 228，本書第 114頁。

420 「所得智」(MA.187)，南傳作「完全智」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07
頁。

421 「有餘」(MA)，南傳作「有餘依」，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07頁。

422 「或有餘得阿那含(MA.98)」，南傳作「或當存在有餘依時，為不還者

狀態」，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0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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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比丘對世尊的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念處經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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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尸伽羅經

教授尸伽羅經（長部第 31 經，教化仙伽邏經、辛額勒經、教授辛伽羅經、

教授尸伽羅越經、教授尸伽羅經、對施嘉那的忠告，善生經 DN 31
Sigālovada Suttantaɱ, Sīgālasuttaṃ� , Siṅ� gālasuttaṃ� , Advice to Sigala, The Buddha's
Advice to Sigalaka, The Discourse to Sigala, The Layperson's Code of Discipline,
The Sigāla Homily, To Sigalaka: Advice to Lay People）（摘譯）423

這是我所聽見的424：

有一次425，世尊426住在王舍城427附近名為「松鼠飼餵處428」的竹園429中。

423 另請參考 經典參考資訊 中之 教授尸伽羅經參考資訊 （本書第 203
頁）。

424 詳參注 277〈補充註釋〉，第 389頁。

425 參注 211，第 112頁。

426 參注 212，第 112頁。

427 王舍城（Rājagaha）：東印度大國摩揭陀國（Magadha）首都。因多位

國王以此為都，因此名為「王舍」（國王之家）。

428 松鼠養護所（Kalandakanivāpa） ： 王舍城竹林（Veḷ�uvana）中的一處

林地。因經常性地放置食物（nivāpa） 餵養松鼠（Kalandaka），因此得名。

429 竹林（Veḷ�uvana）：位於王舍城附近。原為頻毗沙羅王（Bimbisāra）
的園林，後獻給佛及比丘眾作為住所，為佛所接受的第一座園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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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居士子430尸伽羅431清晨起床後，走到王舍城外（的河邊，沐

浴432以水澆灌、）浸濕頭髮及衣服，然後恭敬合掌433；向東方、南方、西

方、北方、下方、上方各個方向虔誠禮拜。

這時候，世尊在上午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缽入王舍城托鉢化食434，

看見居士子尸伽羅向各個方向合掌禮拜，便對他說：「年輕的居士，你為
什麼清晨起床後，走到王舍城外（的河邊，以水澆灌、）浸濕頭髮及衣服，
然後向各個方向虔誠合掌禮拜呢？」

「大德 435！我的父親在臨終時吩咐我： 『兒子！你應該禮拜各

方。』大德！我恭敬、尊重父親的遺言，所以清晨起床後，走到王舍城外，
像這樣地禮拜。」

「居士子！在聖者的律之中，不是這樣禮拜六方的。」

「那麼，大德！在聖者的律之中，應怎樣禮拜六方呢？如果世尊為我
說法，解說在聖者的律之中怎樣禮拜六方，就好了436！」

「既然這樣，居士子！你要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 437！我現在說

了。」

430 居士子(Gahapatiputto)：居士的兒子或家主之子，是對一般在家青年

的稱呼。居士即家主，一家之主。

431 尸伽羅：Siṅ� gālako，有的版本作 sigāko，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07
頁。

432 《佛說尸迦羅越六方禮經》(T1.250.3)︰「洗浴著文衣。」《佛說善生

子經》(T1.252.2)︰「輒早起，沐浴，著新衣，之(=至)水上。」

433 「叉手合掌；叉手；叉十」，南傳作「合掌」，另譯為「合十」，參
〈補充註釋〉，本書第 407頁。

434 「乞食；分衛」，南傳作「為了托鉢」，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07頁。

435 「大德！」，詳參注 327〈補充註釋〉，第 391頁。

436 「善哉」，南傳作「好；那就好了」，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07
頁。

437 好好用心思量，詳參注 329〈補充註釋〉，第 39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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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子尸伽羅回答世尊：「大德，是的！」

世尊說：

「居士子！一位多聞聖弟子438捨棄四種污染業439，不做四種惡業的行

為，不從事440六種導致財物損失的事。這樣，當他遠離這十四種惡行時，

便會成為一個能夠照顧六方的人；他在這一世和下一世兩世都得到勝利441，

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442、天界之中。

（四種污染業）

「什麼是四種污染業呢？居士子！殺生是污染業，偷盜443是污染業，

邪淫444是污染業，妄語445是污染業。這就是他捨棄的四種污染業了。」

（四處）

438 「多聞聖弟子」，南傳作「已受教導的聖弟子」，詳參注 248〈補充
註釋〉，第 387頁。

439 對諸業而言，它們(作為)污染眾生，因此稱為業的污染。他譯作：業

垢、結行。「四種業」，南傳作「四種污染業」，參〈補充註釋〉，本書
第 408頁。

440 「狎習」，南傳作「應該實行」，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08頁。

441 「完成者」(āraddho)，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他將全都順利」(all
will go well with him)。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08頁。

442 「善趣；善處」，南傳作「善趣」，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好的到達
地」。按：人界、天界被稱為「善趣」。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08頁。

443 「盜；不與取；偷盜(SA)；盜竊(DA)；盜劫(AA)」，南傳作「未給予

而取」，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08頁。

444 「婬/邪婬/邪淫」，南傳作「邪淫」，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08
頁。

445 「妄語；妄言(MA)；虛妄語(AA)」，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0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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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四種惡業的行為呢？居士子！趣向貪欲446是做惡業的行為，

趣向瞋恚是做惡業的行為，趣向愚癡是做惡業的行為，趣向恐懼是做惡業
的行為。一位聖弟子不趣向貪欲，不趣向瞋恚，不趣向愚癡，不趣向恐懼，
這就是他不做的四種惡業的行為了。」

（六種導致損耗錢財的事）（不涉及六種導致財物損失的途徑）

「什麼是六種導致損耗錢財的事呢？居士子！沉迷飲酒、迷醉、麻
痺447是導致損耗錢財的事，通宵達旦在街上遊蕩是導致損耗錢財的事，常

到聲色遊樂場所是導致損耗錢財的事，沉迷賭博是導致損耗錢財的事，結
交損友是導致損耗錢財的事，懶惰是導致損耗錢財的事。」

（飲酒、迷醉、麻痺的六個過患）

居士子！沉迷飲酒、迷醉、麻痺有這六種過患448：損失現有的金錢、

引生爭吵、損害健康、帶來劣評、（沒有羞恥心地）失儀亂性、智慧軟弱。
居士子！這就是沉迷飲酒、迷醉、麻痺的六種過患了。

（通宵達旦在街上遊蕩的六個過患）

居士子！通宵達旦在街上遊蕩有這六種過患：無法守護自己、無法保
護妻兒、無法守護財物、遇有壞事常會遭人嫌疑、常受不實流言（打擊）、
會遇上很多苦惱的事情。居士子！這就是通宵達旦在街上遊蕩的六種過患
了。

（常到六種聲色遊樂場所）

居士子！常到聲色遊樂場所有這六種過患：（常想）哪裡有舞蹈、哪
裡有歌唱、哪裡有奏樂、哪裡有說故事、哪裡有手鈴樂、哪裡有大鼓。居
士子，這就是常到娛樂場所的六種過患了。

（沉迷賭博的六個過患）

446 「行欲(MA.135)；欲處/隨欲(DA.17)」，南傳作「欲的不應該行處」，

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08頁。

447 「榖酒、果酒、酒放逸處」，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09頁。

448 「患；過」，南傳作「過患」，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0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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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子！沉迷賭博有這六種過患：贏時招致別人怨恨；輸時自己憂傷、
損失現有的金錢、沒人信賴、受親友蔑視、若想成家找配偶，卻遭人嫌棄：
『這個男子是賭徒，不足以扶養妻子。』居士子，這就是沉迷賭博的六種
過患了。

（結交六種損友）

居士子！結交損友有這六種過患：凡賭徒、放蕩者、酗酒者、騙子、
狡猾者、暴徒，那些都會成為他的朋友與夥伴。居士子！這就是結交損友
的六種過患了。

（六種懶惰的過患）

居士子！懶惰有這六種過患：說太冷不工作449、說太熱不工作、說太

晚不工作、說太早不工作、說太餓不工作、說太飽不工作。由於太多不工
作的藉口，所以賺取不到財物，已有的財物也會逐漸耗盡。居士子，這就
是懶惰的六種過患了。

（假朋友）

居士子！應知有四種人像是朋友而實非朋友：什麼都要拿的人、花言
巧語，光說不練的人、阿諛奉承的人、揮霍無度的人。

居士子！可從四方面認清一個什麼都要拿的人：他什麼都想取去、付
出少而希求多、出於害怕才作事450、只為自己著想。居士子，可從這四方

面認清一個什麼都要拿的人，這種人像是朋友而實非朋友。

居士子！可從四方面451認清一個花言巧語，光說不練的人：他說過去

給人的恩惠452、說將來給人的恩惠、只是空談而沒有實利、當需要付出的

449 「不作業(MA.135)」，南傳作「不做事」，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09頁。

450另譯為：害怕承擔責任。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09頁。

451 「以四種情況」，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09頁。

452 註解書：如供米是為你放的，我們坐著看路，但你沒有來，現在已經

壞了。在下一個案例中，說的是未來的玉米的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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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便借故推託453。居士子，可從這四方面認清一個花言巧語的人，這種

人像是朋友而實非朋友。

居士子！可從四方面認清一個阿諛奉承的人：無論惡行、善事，他都
不加揀擇地附和著你454；在面前時讚美、於他背後卻貶斥人。居士子，可

從這四方面認清一個阿諛奉承的人，這種人像是朋友而實非朋友。

居士子！可從四方面認清一個揮霍無度的人：他跟沉迷飲酒、迷醉、
麻痺的人結伴，跟通宵達旦在街上遊蕩的人結伴，跟常到聲色遊樂場所的
人結伴，跟沉迷賭博的人結伴。居士子，可從這四方面認清一個揮霍無度
的人，這種人像是朋友而實非朋友。

（善心的朋友）

居士子！應知有四種人是善心的朋友：喜歡助人的人，能同甘共苦的
人，能指出什麽是對你有益的人，富有同情心的人。

居士子！可從四方面認清一個喜歡助人的人：朋友碰到困難、無助時，
他照顧朋友；朋友碰到困難、無助時他照顧朋友財物；朋友害怕時，是朋
友的庇護處；他慷慨待人。居士子，可從這四方面認清一個喜歡助人的人，
這種人是善心的朋友。

居士子！可從四方面認清一個能同甘共苦的人：他能對人說出自己的
秘密、能保守別人的秘密、朋友不幸有災難時，不會離棄朋友、甚至會為
人而犧牲自己的性命。居士子，可從這四方面認清一個能同甘共苦的人，
這種人是善心的朋友。

居士子！可從四方面認清一個能指出什麽是對你有益的人：他阻止人
行惡（違犯五戒、造十不善業等）、鼓勵人行善455、使未聞善法的人聞法、

453 「現事必滅(MA.135)」，南傳作「對已生起應該作的事他展現[遇到]災
難[的藉口]」，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10頁。

454 註釋書：「他贊同惡行」：「不論我們做殺生等任何［惡事］」，他
［都］贊同說：「善哉！親愛的，我們做吧！」。對於善［行］，［他］
也［以］同樣的方式［贊同］。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10頁。

455 支持你行善（安頓於善事）：於善事，三歸依，五戒，十善道，責任；

於提供物品上作善事，使聞法，催促如此的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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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導朋友行善升天之道456。居士子，可從這四方面認清一個說善利的人，

這種人是善心的朋友。

居士子！可從四方面認清一個富有同情心的人：他對別人的失敗不會
幸災樂禍、對別人的成就會心生歡喜、阻止人說人壞話、讚嘆人讚美他人。
居士子，可從這四方面認清一個富有同情心的人，這種人是善心的朋友。

（六方保護章節）

居士子！什麼是一個能夠照顧六方的人呢？應知這六方：東方表示父
母；南方表示師長；西方表示妻、子；北方表示親友、同事；下方表示僕
人、傭人；上方表示沙門457、婆羅門458。

居士子！子女應從五方面來看待東方的父母：以供養回報養育之恩；
以照顧回報照顧之恩；保存家族的美譽；繼承良好的家風；父母命終後，
以他們的名義作布施。父母亦應從五方面來愛護子女：阻止行惡，鼓勵行
善，（提供教育，）使有一技之長，安排婚配，適時讓兒子掌管繼承物。
居士子，子女應從這五方面來看待東方的父母，父母亦應從這五方面來愛
護子女，這樣的話，東方便能夠得到照顧，安穩而沒有怖畏了。

居士子！弟子應從五方面來看待南方的師長：起座禮敬、隨侍左右、
主動希望學習、侍候師長、用心學習。師長亦應從五方面來看待弟子：善
於教導、確認弟子已了解他們所了解的事、傾囊相授不保留、介紹善知識
（以幫助弟子交朋友）、在各方面保護與關心弟子。居士子，弟子應從這
五方面來看待南方的師長，師長亦應從這五方面來照顧弟子，這樣的話，
南方便能夠得到照顧，安穩而沒有怖畏了。

居士子！丈夫應從五方面來看待西方的妻子：尊重、不輕蔑、不外遇、
給予權力、贈送飾物。妻子亦應從五方面來看待丈夫：用心安排好自己的
工作、用心照顧家裡所有的人、不對丈夫不忠、守護家裏的財物、勤勞與
善巧地做所有工作。居士子，丈夫應從這五方面來看待西方的妻子，妻子
亦應從這五方面來看待丈夫，這樣的話，西方便能夠得到照顧，安穩而沒
有怖畏了。

456 「做這(善)業之後，他們出生在天。」如此宣說趣天之道。參〈補充

註釋〉，本書第 410頁。

457 參注 237，本書第 116頁。

458 參注 238，本書第 11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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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子！族人459應從五方面來看待北方的親友、同事：布施、善意、

柔軟的言語、利益對方的行為，同甘共苦，守信460。親友亦應從五方面來

看待族人：族人碰到困難、無助時，親友、同事照顧他；族人碰到困難、
無助時，親友、同事照顧族人財物；害怕時，是其庇護處；不幸有災難時，
不會離棄不幸的族人；照顧族人的後裔。居士子，族人應從這五方面來看
待北方的親友，親友亦應從這五方面來看待族人，這樣的話，北方便能夠
得到照顧，安穩而沒有怖畏了。

居士子！主人應從五方面來看待下方的僕人、傭人461：應依能力安排

工作（不使他們過勞）；供給食物與薪資；照顧他們病痛；分享美食；適
時讓他們休息。僕人、傭人亦應從五方面來看待主人：比主人早起、比主
人晚睡、主人給的東西才拿、善盡職責，維護主人的名聲與讚美主人。居
士子，主人應從這五方面來看待下方的僕人、傭人；僕人、傭人亦應從這
五方面來看待主人，這樣的話，下方便能夠得到照顧，安穩而沒有怖畏了。

居士子！族人應從五方面來看待上方的沙門、婆羅門：以親切的行為
（慈心作身業）來對他們、以親切的語言（慈口業）來對他們、以親切的
心意（以慈意業）來對他們、不關門閉戶（拒諸門外）、供養物質所需。
沙門婆羅門亦應從六方面來看待族人：阻止行惡、鼓勵行善、以善意慈愛
對他們、使未聞教導的人得聞、使已聞教導的人更了解而常練習（以達淨
化）、指示趣向天界之道。居士子，族人應從這五方面來看待上方的沙門
婆羅門，沙門婆羅門亦應從這六方面來看待族人，這樣的話，上方便能夠
得到照顧，安穩而沒有怖畏了。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居士子尸伽羅對世尊這麼說：

「太好了，大德啊！太奇妙了，大德啊！大德！就好比（一個人）將
翻倒（了的容器）扶將起來；把隱藏著東西發露出來；對迷路的旅客指示
迷津；將燈光帶到暗處，使得有眼的人可以看得見物體的形色。世尊以種

459 「善男子；族姓子」，南傳作「善男子」。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10頁。

460 惠施、愛語、行利（利行）、同事四項，即四攝事。參〈補充註釋〉，
本書第 410頁。

461 古代的「主僕關係」依然適用於現代。但是現代有更多的「雇傭關
係」，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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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方便宣揚法義。我要皈依世尊，皈依法，皈依僧462。願世尊接受我為優

婆塞463，從現在起，直至命終，終生皈依464！」

462 「歸依僧；自歸於比丘眾；歸比丘眾」，南傳作「歸依比丘僧團」，
指的是「團體」，而非任何「個人」。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11頁。

463 「優婆塞；清信士(upāsaka)，也就是「男性在家佛弟子」。參〈補充

註釋〉，本書第 411頁。

464 「盡壽歸依/盡形壽歸依(SA)；終身自歸(MA)」，南傳作「終生歸依」，

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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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句經選輯

《法句經》 （Dhammapada, 小部 ／ 2. 法句(經)，英譯 The Words of 
Truth, The Buddha's Path of Wisdom, Inward Path, The Word of the Doctrine，
《法句經》巴、漢、英文 多譯本對讀 ）465。文言文係取材自了參 法師 

譯，文言文版466；白話文則取材自蘇錦坤著，白話文版 2021。467。

第一　雙品 (1. Yamakavaggo; The Pairs; Dhp.1-20)

 Dhp 1 （第一偈頌）

o 諸法意先導468，意主意造作。若以染污意，或語或行業，是

則苦隨彼，如輪隨獸足469。（001   典故  ）.

o 諸法是意前導的、意為首領的、意所造的；如果有人以汙染
的意而言行，痛苦就會跟著他，像車輪跟著(拉車的)牛足。

 Dhp 2 （第二偈頌）

o 諸法意先導，意主意造作。若以清淨意，或語或行業，是則
樂隨彼，如影不離形。( 002   典故   )470

465 另請參考經典參考資訊中之法句經參考資訊 （本書第 205頁）。

466 法句經：文言文版（了參 法師譯，台北市：圓明出版社，1991）。

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11頁。

467 法句經：白話文版   2021  ，含巴利文法分析， 蘇錦坤 著（蘇錦坤

Ken Su，獨立佛學研究者，藏經閣外掃葉人，台語與佛典部落格格主）。

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11頁。

468 「法」即「達摩」(Dhamma)。這裡第一頌為不善法。第二頌為善法。

這是護眼長老(Cakkhupālatthera)的故事，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12頁。

469 原文 Cakkaṃ� va vahato padaṃ� . 應譯為「如車輪隨於拖車之獸足」。

470 請參 002   典故－－ 俄丁納布柏各的故事   ；或《法句經故事集》，一

～二、 何必妄想 (偈 002) 。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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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諸法是意所前導的、心意為首領的、意所造的；如果有人以
清淨的意而言行，幸福快樂就會跟隨著他，像永不離開的影
子(跟隨著他)。(2)

 Dhp 3 （第三偈頌）

o 『彼罵我打我，敗我劫奪我』，若人懷此念，怨恨不能息。

( 003-004   典故   )471

o 「他詈罵我，打我、挫敗我、掠奪我」，存有這樣想法的人，
怨恨不會消失。(3)

 Dhp 5 （第三偈頌）

o 在於世界中，從非怨止怨，唯以忍止怨；此古（聖常）法472。

(005   典故  )

o 確實，在這世上永遠不能以怨恨令怨恨止息，只有無怨可以
止息怨恨，這是自古以來的法則。(5)

第二　不放逸品     (2. Appamādavaggo; Heedfulness; Dhp.21-32)  

 Dhp 24 （第二十四偈頌）

o 奮勉常正念，淨行能克己，如法而生活，無逸善名增。473

o 勤奮的、具念的、行為純淨的、行為審慎的、調御而依法謀
生的、不放逸的人，他的名譽大增。(24)

 Dhp 25 （第二十五偈頌）

471 請參 003-004 典故－－ 笛沙的故事 ；或《法句經故事集》，一～三、

 報復的苦行者 (偈 003~004) 。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12頁。

472 請參 005   典故－－ 虎姑婆的故事   ；或《法句經故事集》，一～四、

累劫以來的仇恨 (偈 005) 。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12頁。

473 〔明法尊者註 02-03〕 奮勉：奮起 ：奮起的英雄本色。淨行：已被

無為難的、無違犯的身業等俱行。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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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奮勉不放逸，克己自調御，智者自作洲474，不為洪水沒。475

(025   典故  )

o 藉由勤奮、不放逸、節制與調御自己，智者作為自己不被洪
水淹沒的島。(25)

 Dhp 26 （第二十六偈頌）

o 暗鈍愚癡人，耽溺於放逸，智者不放逸，如富人護寶。

o 無知的愚人沉溺於放逸，智者保護不放逸如同他最珍貴的財
寶。(26)

 Dhp 27 （第二十七偈頌）

o 莫耽溺放逸。莫嗜愛欲樂。警覺修定者，始得大安樂。476

o 你們不要沉溺於放逸，不要追求感官欲樂，不放逸的禪修者
獲得最大的安樂。(27)

第三　心品     (3. Cittavaggo; The Mind; Dhp.33-43)  

 Dhp 33

o 輕動變易心，難護難制服，智者調直之，如匠搦箭直。477

o 智者調直顫抖、不穩定、難護、難調御(難禁)的心，像製箭

者調直他的箭一樣。(33)

474 猶如較高的陸地，可以作避免水災的安全處。智者自己證得阿羅漢果，
即不為煩惱所擾。

475 是貪瞋癡等煩惱。請參 025   典故－－ 尊者周利槃陀伽的故事   ；或

《法句經故事集》，二～三、 愚笨的周利槃特證得聖果 (偈 025) 。參

〈補充註釋〉，本書第 413頁。

476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二～四、 慶典期間幼稚的舉止  (偈
026~027) 。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13頁。

477 請另參《法句經故事集》〈第三品　心品〉三～一、 無法控制心念
的彌醯 (偈 033~34)。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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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hp 35

o 此心隨欲轉，輕躁難捉摸。善哉心調伏，心調得安樂。

o 難以調御、善變、隨欲游移的心，能調御此心極佳，調御此
心能帶來快樂幸福。(35)

 Dhp 38

o 心若不安定，又不了正法，信心不堅者，智慧不成就。

o 心無住息的人、不了解正法的人、信心不堅定的人，他們無
法成就圓滿的智慧。(38)

 Dhp 42

o 仇敵害仇敵，怨家對怨家478，若心向邪行479，惡業最為大。

o 仇敵對仇敵、冤家對冤家所作的事，向於邪惡的心對他所做
的(傷害)比那更嚴重。(42)

 Dhp 43

o （善）非父母作，亦非他眷屬，若心向正行480，善業最為大。
481

o 導向正(法)的心所能替他作的(事)更為佳善，不是父母或其

他親戚能替他作的事所能相比。(43)

478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三～八、 牧牛人難屠 (偈 042) 。參〈補充

註釋〉，本書第 414頁。

479 使他的心趨向於十種惡–– 殺生，偷盜，邪淫，妄語，兩舌，粗惡
語，綺語，慳貪，瞋恚，邪見。巴利語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14頁。

480 使他的心趨向於十種善––佈施，持戒，修禪定，尊敬，作事，回向
功德，隨喜功德，聽法，說法，正直見。巴利語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14頁。

481 〔Nanda 校註〕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三～九、 變性人 (偈 043)
。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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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華品     (4. Pupphavaggo;   花品  ; Flower; Dhp.44-59)  

 Dhp 47

o 採集諸花已482，其人心愛著，死神捉將去，如瀑流睡村483。

o 死亡帶走一個心神散亂的人，即使他只是在採摘花朵，就像
洪水沖走正在沉睡的村莊一樣。(47)

 Dhp 50

o 不觀他人過，不觀作不作，但觀自身行，作也與未作。484

o 不是別人錯誤的行為，不是別人的已做、未做，(一個人)只
應觀察自己所行的已做和未做。(50)

 Dhp 51

o 猶如鮮妙花，色美而無香，如是說善語，彼不行無果。485

o 說得動聽而未執行的語言是沒有結果的，就像美麗的花朵色
彩繽紛，卻沒有花香。(51)

第五　愚品     (5. Bālavaggo;   愚人品  ; The Fool; Dhp.60-75)  

 Dhp 61

o 不得勝我者為友，與我相等者亦無，寧可堅決獨行居，不與
愚人作伴侶。486

482 欲樂。

483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四～三、 琉璃王報復釋迦族 (偈 047) 。參

〈補充註釋〉，本書第 414頁。

484 此句直譯為「不觀他人作不作」。請參《法句經故事集》，四～六、
不要理睬他人的咀咒 (偈 050) 。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15頁。

485 〔明法尊者註 04-13〕 如是說善語，彼不行無果︰會說善語，但若不

依照所說的去實踐，則不會有好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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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如果旅行者找不到比自己優秀或等同自己者同行，他應堅決
地獨行，不要和愚人同行。(61)

 Dhp 62

o 『此我子我財』愚人常為憂。我且無有我，何有子與財？ 

(062   典故  )487

o 愚者常憂慮：「我有子女，我有財富。」我且無有，何況子
女財產？(62)

 Dhp 64

o 愚者雖終身，親近於智人，彼不了達摩，如匙嘗湯味。488

o 假使愚者終身親近、承侍智者，他不知正法，就像湯勺(經
常舀湯)而不知味。(64)

 Dhp 67

o 彼作不善業，作已生後悔，哭泣淚滿面，應得受異熟489。

o 所作行為不善，這些行為導致懊悔，它的後果帶來淚流滿面
與哭泣。(67)

 Dhp 69

486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五～二、 頑強不馴的年輕沙彌 (偈 061) 。
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16頁。

487 本句白話：「『我的孩子，我的財產』，愚人常(為此)焦慮。其實

「我」無有我，哪裡有子，哪裡有財產？」請參 062 典故－－ 吝嗇富翁

的命運 ；或《法句經故事集》，五～三、 吝嗇富翁的命運 (偈 062) 。
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16頁。

488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五～五、 不能領悟佛法的癡人 (偈 064) 。
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16頁。

489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五～八、 佛陀拯救無知的農人 (偈 067) 。
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1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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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惡業未成熟，愚人思如蜜；惡業成熟時，愚人必受苦。490

o 當惡業尚未成熟時，愚者認為所作如蜜一般甜，一旦惡(果)
成熟，愚者就承受苦(報)。(69)

第六　智者品     (6. Pa  ṇḍ  itavaggo; The Wise Man; Dhp.76-89)  

 Dhp 81

o 猶如堅固巖，不為風所搖，毀謗與讚譽，智者不為動。491

o 就像一塊堅固的岩石不被風吹動一樣，如此，智者也不被毀
譽所動。(81)

 Dhp 82

o 亦如一深池，清明而澄淨，智者聞法已，如是心清淨。492

o 就像一泓潔淨、清澈的深潭一樣，如此，聽聞了佛法之後，
智者變得(更)明淨。(82)

 Dhp 85

o 於此人群中，達彼岸者少493。其餘諸人等，徘徊於此岸494。

o 只有少數的人到達彼岸，然後，其餘的人都在此岸(生死輪
迴)徘徊。(85)

490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五～十、 強暴比丘尼的年輕男子 (偈 069)
。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17頁。

491 〔Nanda 校註〕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六～六、 固若磐石 (偈
081) 。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17頁。

492 〔Nanda 校註〕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六～七、 辱罵比丘的女人

(偈 082) 。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17頁。

493 離生死之涅槃。

494 生死界。   〔明法尊者註 06-09〕 彼岸 ：涅槃。 此岸 ：生死。生

死界。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1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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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　阿羅漢品     (7. Arahantavaggo; The Arahat; Dhp.90-99)  

 Dhp 90

o 路行盡無憂495，於一切解脫，斷一切繫縛496，無有苦惱者。

o 已經完成旅程的人、斷離憂愁的人、各方面均已解脫的人，
和捨斷所有束縛的人，他不再有苦惱。(90)

 Dhp 94

o 彼諸根寂靜，如御者調馬，離我慢無漏，為天人所慕。497

o 他的諸根寂靜，如被御者調伏的馬，捨斷我慢、已得漏盡，
為天所敬欽羨。(94)

 Dhp 96

o 彼人心寂靜，語與業寂靜，正智而解脫，如是得安穩。498

o 這樣的依正智而解脫者、寂止者，他的身口意都已寂靜。
(96)

 Dhp 97

495 有為的路業已行盡，即所謂：「諸漏已盡，所作已辦，梵行已立」。
參注 253，本書第 120頁。

496 「繫縛」有四：貪，瞋，戒禁取，見取。請參《法句經故事集》，七
～一、 佛陀和名醫耆域 (偈 090)。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17頁。

497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七～五、 帝釋敬重摩訶迦旃延尊者 (偈
094) 。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18頁。

498 〔Nanda 校註 07-04〕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七～七、 一眼失明

(偈 096) 。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1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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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無信知無為499，斷繫因永謝500，棄捨於貪欲，真實無上士。
501

o 不盲信、知涅槃，斷除繫縛、斬斷一切未來有的因、斷除一
切期望的人，他是至高無上的人。(97)

第八　千品     (8. Sahassavaggo; The Thousands; Dhp.100-115)  

 Dhp 103

o 彼於戰場上，雖勝百萬人；未若克己者，戰士之最上！ 

(102-3   典故  )502

o 雖然有人能於戰鬥當中戰勝千萬個敵人，但是能戰勝單個自
己的人才算是戰鬥中的最高勝利者。(103)

 Dhp 104/105

o 503能克制自己，過於勝他人。若有克己者，常行自節制。

天神乾闥婆504，魔王並梵天505，皆遭於敗北，不能勝彼人。
506

499 「無信」（Assaddho）或譯為「不信」，這是說聖者有自證知，悟不

由他之意。

500 （繫：）生死輪迴。（因永謝：）更無善業和惡業了。參〈補充註
釋〉，本書第 418頁。

501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七～九、 舍利弗尊者最小的弟弟 (偈 098)
。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18頁。

502 請參 102-3   典故－－ 尊者昆得利給喜的故事   ；或《法句經故事集》，

八～三、 嫁小偷的富家女 (偈 102~3)。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19頁。

503 下二頌是連貫的。

504 〔明法尊者註 08-05〕 乾闥婆：天界的一種樂神，他以香氣資養身體。

巴利語請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19頁。

505 這裡的魔王是一天神之名。梵天即婆羅門天 (Brah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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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戰勝自己強過戰勝他人，調伏自己的，總是自我調御的。
(104)

不是天，不是犍達婆，不是魔羅和梵天；能戰勝這樣調伏自
己的，總是自我調御的人。(104)(105)

 Dhp 111

o 若人壽百歲──無慧無三昧，不如生一日──具慧修禪定。
507

o 如果有人活了一百歲，無智慧、心志也不安定，不如只活了
一日，卻有智慧而修禪的人。(111)

第九　惡品     (9. Pāpavaggo; Evil; Dhp.116-128)  

 Dhp 116

o 應急速作善，制止罪惡心。怠慢作善者，心則喜於惡。508

o 你們應速作善行，你應防止心向惡，懈怠行善的人，他的心
喜樂於惡。(116)

 Dhp 119

o 惡業未成熟，惡者以為樂。惡業成熟時，惡者方見惡。509

506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八～四、 賭博的得失 (偈 104~5) 。參〈補

充註釋〉，本書第 419頁。

507 〔Nanda 校註 08-03〕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八～十、 喬達那尊者

和搶匪們 (偈 111) 。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19頁。

508 〔Nanda 校註〕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九～一、 一位窮苦婆羅門

的慷慨奉獻 (偈 116)。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19頁。

509 〔Nanda 校註〕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九～四、 給孤獨長者與守

護神祇 (偈 119~120)。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1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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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惡業尚未成熟時，惡人甚至認為是善，當惡業成熟時，他才
見到惡報。(119)

 Dhp 120

o 善業未成熟，善人以為苦。善業成熟時，善人始見善。510

o 善業尚未成熟時，善人或見到是惡，當善業成熟時，他才見
到善報。(120)

 Dhp 121

o 莫輕於小惡511！謂『我不招報』，須知滴水落，亦可滿水瓶，

愚夫盈其惡，少許少許積。512

o 你們切勿輕視惡(報)，(認為)它不會報應到我身上，即使以

一滴一滴的水滴，也能盈滿水壺，即使以一點一點累積惡，
愚人也會惡貫滿盈。(121)

 Dhp 122

o 莫輕於小善！謂『我不招報』，須知滴水落，亦可滿水瓶，
智者完其善，少許少許積。(122   典故  )513

o 你們切勿輕視善(報)，(認為)它不會報應到我身上，即使以

一滴一滴的水滴，也能盈滿水壺，即使以一點一點累積善，
智者也會善業盈滿。(122)

510 〔Nanda 校註 07-04〕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七～七、 一眼失明

(偈 096) 。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20頁。

511 （莫輕於小︰） 原文 Māppamaññetha (Māvamaññetha) 可作二義：一、

Mā＋appamaññati 意為「莫輕視」； 二、Mā＋appa＋Maññati 則為「莫想

少」之意。

512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九～五、 粗心大意的比丘 (偈 121)。參

〈補充註釋〉，本書第 420頁。

513 〔Nanda 校註 09-03〕 請參 122 典故 貓足富翁的故事 ；或《法句經

故事集》，九～六、 供養少的富翁 (偈 122) 。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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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hp 125

o 若犯無邪者，清淨無染者，罪惡向愚人，如逆風揚塵。(125
典故)514

o 愚者攻擊無過失的人、值得信賴的、無可責難的人，就像逆
風揚塵，惡會回到那個愚者身上。(125)

第十　刀杖品     (10. Da  ṇḍ  avaggo; Violence; Dhp.129-145)  

 Dhp 129

o 一切懼刀杖，一切皆畏死，以自度（他情），莫殺教他殺。
515

o 每個人都在刀杖處罰前顫抖，每個人都畏懼死亡，設身處地
而想，不應傷害他人也不應殺害他人。(129)

 Dhp 131

o 於求樂有情，刀杖加惱害，但求自己樂，後世樂難得。516

o 他以刀杖加害冀求安樂的眾生，這樣的人以此自求安樂，他
得不到後世的安樂。(131)

第十一　老品     (11. Jarāvaggo; Old Age; Dhp.146-156)  

 Dhp 152

514 請參 125 典故－－ 獵人鉤葛的今世和前生 ；或《法句經故事集》，

九～九、 獵人被自己的獵狗攻擊 (偈 125)。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20
頁。

515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十～一、 為了塔而爭吵的比丘 (偈 129)。
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20頁。

516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十～三、 鞭打蛇的年輕人 (偈 131~132)。
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2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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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寡聞之（愚）人，生長如牡牛，唯增長筋肉，而不增智慧。
517

o 不學的人如牛老去，只長肉而不長智慧。(152)

 Dhp 155

o 少壯不得財，並不修梵行，如池邊老鷺，無魚而萎滅。518

o 既不修習梵行，年輕時又未取得財富，他們像老鸕鶿守候著
無魚的池沼。(155)

第十二　自己品     (12. Attavaggo; The Self; Dhp.157-166)  

 Dhp 159

o 若欲誨他者，應如己所行（自）制乃制（他），克己實最難。
(159   典故  )519

o 自己所教誨他人的，自己應同樣遵行，善於調御自己的人才
能令他人自我調御，調御自己最困難。(159)

 Dhp 160

517 〔Nanda 校註 11-06〕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十一～七、 總是說錯

話的比丘 (偈 152) 。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21頁。

518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十一～九、 摩訶達拿散盡家財  (偈
155~156) 。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21頁。

519 〔Nanda 校註〕 請參 159 典故－－ 柏達尼格笛撒尊者的故事 ；或

《法句經故事集》，十二～三、 不奉行佛法的弘法比丘 (偈 159)。參

〈補充註釋〉，本書第 4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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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自為自依怙520，他人何可依？自己善調御，證難得所依521。

o 自己是自己的救護者，他人怎麼能當你的救護者？能夠自我
調御的人，就成為自己最難得的救護者。(160)

 Dhp 165

o 惡實由己作，染污亦由己；由己不作惡，清淨亦由己。淨不
淨依己，他何能淨他？522

o 惡確實由自己所作，染污亦是自己所為，不作惡實由自己所
決定，清淨也是自己所為，淨與不淨由各人自己選擇，他人
不能清淨別人。(165)

第十三　世品     (13. Lokavaggo;   世間品  ; The World; Dhp.167-178)  

 Dhp 167

o 莫從卑劣法。莫住於放逸。莫隨於邪見。莫增長世俗(167      典  
故) 523

o 不應親近卑劣的教法，不應住於放逸，不應親近邪見，不應
增長對世間的繫著。(167)

 Dhp 171

520 佛教是主張一個人必須依賴自己的力量，而獲得解脫的。佛教徒的皈
依佛，皈依法及皈依僧，並非說光是做做祈禱，便可依靠三寶而得解脫；
其實是說三寶是我人的教師，是我們思想行為的指導者，依照其指導去實
行可得解脫。所以要真的達到自己解脫境界，則完全需要依賴自己作正當
的努力。

521 指阿羅漢的果位。請參《法句經故事集》，十二～四、 比丘尼的兒
子 (偈 160)。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22頁。

522 〔Nanda 校註 12-06〕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十二～九、 受妓女保

護的信徒 (偈 165)。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22頁。

523 請參 167 典故－－ 聞偈證果的年輕比丘 ；或《法句經故事集》，十

三～一、 與少女爭吵的比丘 (偈 167)。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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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來看這個世界，猶如莊嚴王車。愚人沈湎此中，智者毫無執
著。524

o 你們來！看這個像國王艷麗寶車的世間(身體)，智者不會(在
此)有繫著，而愚者(在此)繫著沉淪。(171)

 Dhp 178

o 一統大地者，得生天上者，一切世界主，不及預流勝。(178
典故)525

o 地上的唯一統治者，或者能昇天，或者是一切世界的主宰，
這些都不如預流果。(178)

第十四　佛陀品     (14. Buddhavaggo; The Buddha; Dhp.179-196)  

 Dhp 183

o 一切惡莫作，一切善應行，自調淨其意，是則諸佛教。(183
研讀)526

o 諸惡莫作，具足善，自淨其意，這是諸佛的教法。(183)

 Dhp 184

o 諸佛說涅槃最上，忍辱為最高苦行。害他實非出家者，惱他
不名為沙門。

524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十三～四、 佛陀安慰悲傷的王子 (偈
171)。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23頁。

525 「預流果」是證涅槃的第一階段。請參 178 典故－－ 給孤獨長者和

他的兒子 ；或 《法句經故事集》，十三～十一、 給孤獨長者兒子的故
事(偈 178)。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23頁。

526 本偈一般流傳：「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原
意是︰「一切惡不作，具足眾善，淨化自心，這是一切佛陀所教示的。」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十四～四、 佛陀的教誨 (偈 183~185)。 請參

183   研讀   。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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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忍辱與寬恕是第一苦行，諸佛說涅槃是最高的(境界)，出家
為不害，沙門不傷害別人。(184)

 Dhp 185

o 不誹與不害，嚴持於戒律527，飲食知節量，遠處而獨居，勤

修增上定528，是為諸佛教。

o 不非難，不傷害，善防護戒律，飲食知量，獨坐臥於僻靜處，
勤修禪定，此為諸佛的教導。(185)

第十五　樂品     (15. Sukhavaggo; Happiness; Dhp.197-208)  

 Dhp 197

o 我等實樂生529，憎怨中無憎。於憎怨人中，我等無憎住。530

o 在瞋恨之中，讓我們非常快樂地住於無瞋恨，在有瞋恨的眾
人之中，讓我們住於無瞋恨。(197)

 Dhp 201

o 勝利生憎怨，敗者住苦惱。勝敗兩俱捨，和靜住安樂。531

o (勝利者)從勝利產生憎恨，失敗者則痛苦地睡臥，捨棄了勝

負之後，寂靜者快樂地睡臥。(201)

 Dhp 204

527 原文 Patimokkha 為「別解脫律儀戒」，有二百二十七條主要的律文，

為一切比丘所遵守的。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24頁。

528 指八定－－四禪定及四空定。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24頁。

529 「我等」是佛陀自稱。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24頁。

530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十五～一、 為水爭吵 (偈 197~199)。參

〈補充註釋〉，本書第 424頁。

531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十五～三、 勝利使人產生恨意 (偈 201)。
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2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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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無病最上利，知足最上財，信賴最上親，涅槃最上樂。532

o 無病是最大的利得，知足是最大的財富，可信賴者是最佳親
友，涅槃是最高的快樂。(204)

 Dhp 205

o 已飲獨居味，以及寂靜味，喜飲於法味，離怖畏去惡。533

o 已經飲用(與感受)了離群獨處與止息的滋味，飲用(而感受

著)法味與法樂，他遠離了作惡與離苦。(205)

第十六　喜愛品     (16. Piyavaggo; Affection; Dhp.209~220)  

 Dhp 215

o 從欲樂生憂，從欲樂生怖；離欲樂無憂，何處有恐怖。534

o 從五欲生憂愁，從五欲生恐懼，對已解脫者而言，從五欲產
生的憂愁不存在，恐怖要從何處來？(215)

第十七　忿怒品     (17. Kodhavaggo; Anger; Dhp.221-234)  

 Dhp 222

o 若能抑忿發，如止急行車，是名（善）御者，餘為執韁人535。

532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十五～六、 飲食要節制 (偈 204)。參〈補

充註釋〉，本書第 425頁。

533 〔Nanda 校註 15-03〕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十五～七、 尊敬佛陀

的方法 (偈 205)。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25頁。

534 〔Nanda 校註 16-02〕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十六～五、 安尼其喬

達枯瑪痛失新娘 (偈 215)。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25頁。

535 若能主急止忿，乃是善於調御者，餘則如徒能執韁而不能控制於馬者。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十七～二、 比丘和樹神 (偈 222)。參〈補充註

釋〉，本書第 42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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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他能制止升起的忿怒，如同控制擺動而即將翻覆的馬車，我
稱此人為真正的御者，其餘只是執著韁繩而已。(222)

 Dhp 223

o 以不忿勝忿。以善勝不善。以施勝慳吝。以實勝虛妄。536

o 他應以不怒戰勝忿怒，以善勝不善，他應以布施戰勝慳吝，
他應以真諦戰勝邪見邪說。(223)

 Dhp 231

o 攝護身忿怒537，調伏於身行。捨離身惡行，以身修善行。538

o 他應防護自身的忿怒，應調御自身， 已捨斷了身惡行，應
修習身善行。(231)

 Dhp 232

o 攝護語忿怒，調伏於語行。捨離語惡行，以語修善行。

o 他應防護自身的怒語，應調御自己的言語，已捨斷了語惡行，
應修習語善行。(232)

 Dhp 233

o 攝護意忿怒，調伏於意行。捨離意惡行，以意修善行。

o 他應防護自身的怒意，應調御自己的意，已捨斷了意惡行，
應修習意善行。(233)

 Dhp 234

o 智者身調伏，亦復語調伏，於意亦調伏，實一切調伏。

536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十七～三、 慈心保護優它拿不受熱水燙傷
(偈 223)。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26頁。

537 由身而起的忿怒。

538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十七～八、 穿木屐的比丘 (偈 231~234)。
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2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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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身調御、語調御、意調御的智者，他們確實是完全善調御的。
(234)

第十八　垢穢品     (18. Malavaggo; Impurity; Dhp.235-255)  

 Dhp 239

o 剎那剎那間，智者分分除，漸拂自垢穢，如冶工鍛金。539

o 智者應隨時(剎那剎那)少量少量地(清理)清除自己的垢穢，

如同銀匠(依順序地去除銀的雜質)。(239)

 Dhp 240

o 如鐵自生鏽，生已自腐蝕，犯罪者亦爾，自業導惡趣。540

o 如同鐵鏽從鐵生起，生起之後卻吃掉鐵，過度的頭陀行者的
行為將導入惡趣。(240)

 Dhp 248

o 如是汝應知：不制則為惡；莫貪與非法，自陷於永苦。541

o 親愛的朋友，你應知曉「惡法不易節制」，勿讓貪欲和非法
導致他長時受苦。(248)

 Dhp 251

o 無火等於貪欲，無執著如瞋恚，無網等於愚癡，無河流如愛
欲。542

539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十八～二、 供養聖者的婆羅門 (偈 239)。
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26頁。

540 〔Nanda 校註 18-01〕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十八～三、 往生成昆

蟲的比丘 (偈 240)。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26頁。

541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十八～七、 守戒不容易 (偈 246~248)。參

〈補充註釋〉，本書第 42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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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沒有比得上欲貪的火，沒有比得上瞋怒的執取，沒有比得上
愚痴的網，沒有比得上貪愛的河流。(251)

 Dhp 252

o 易見他人過，自見則為難。揚惡如颺糠，已過則覆匿，如彼
狡博者，隱匿其格利。543

o 容易見到別人的過錯，反而難以見到自己的過失。他曝曬、
張揚別人的過錯如同(曝曬、張揚)米糠，他隱藏自己的過錯，

如同詐賭的賭徒隱藏作弊的骰子。(252)

第十九　法住品     (19. Dhamma  ṭṭ  havaggo; The Just; Dhp.256-  

272)

 Dhp 267

o 僅捨善與惡，修於梵行者，以知住此世544，彼實名比丘。545

o 將好的與粗劣的(供養)不放在心上而修習梵行的人，他具知

見地生活於此世間，確實可被稱為比丘。(267)

 Dhp 268/269

o 546愚昧無知者，不以默然故，而名為牟尼。智者如權衡。547

542 本句白話翻譯︰「沒有像貪欲的火，沒有像瞋恚的執著，沒有像愚癡
的網，沒有像愛欲的河流。」請參《法句經故事集》，十八～九、 精神
不集中的信徒 (偈 251)。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27頁。

543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十八～十、 富翁 (偈 252)。參〈補充註

釋〉，本書第 427頁。

544 （以知：）知戒知定知慧。以知住此世：即了知地行於這(五蘊)世間。

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28頁。

545 〔Nanda 校註 19-04〕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十九～七、 誰才是比

丘 (偈 266~267)。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28頁。

546 下二頌連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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捨惡取其善，乃得為牟尼。彼知於兩界548，故稱為牟尼。549

o 愚昧、無能的人，不因沉默不語而成為牟尼(聖者)，智者取

用最好的，如同執取磅秤(去挑選)。(268)

他遠離諸惡，以此他為牟尼；在此世間能知曉兩者的人，他
以此被稱為牟尼。(269)

第二十　道品     (20. Maggavaggo; The Path; Dhp.273-289)  

 Dhp 273

o 八支道中勝，四句諦中勝550，離欲法中勝551，具眼兩足勝。
552

547 〔明法尊者註 19-08〕 智者如權衡 ︰智者如持秤般捨惡而取最上

(varam 指戒.定.慧)。

548 內界和外界。   〔明法尊者註 19-09〕 兩界 ：Ubho loke，兩種世間，

指內.外五蘊。內五蘊指自己的五蘊；外五蘊指其他眾生的五蘊。

549 〔明法尊者註 19-10〕 苦行者在接受供養後，會對布施者說些賜福的

話，如：「願你們遠離危險，祝你們興旺，財源滾滾來，願你們長命百
歲。」而比丘在接受供養之後，卻默默不語。佛陀證悟以後的前二十年，
他們是如此。當時的人就說：「苦行者祝福我們，而敬愛的比丘卻什麼也
沒說。」比丘向佛陀反應這件事，佛陀從此要比丘在接受供養後，也要說
適如其分的祝福。〔Nanda 校註〕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十九～八、

沉默不代表智慧 (偈 268~269)。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28頁。

550 「 四 句 」 -- 苦  (dukkha) ， 苦 集  (dukkhasamudaya) ， 苦 滅

(dukkhanirodha)，苦滅道 (dukkhanirodho gāminī paṭ�ipadā)。古譯簡稱「苦集

滅道」。

551 （離欲：）指涅槃。

552 （具眼：）指佛陀。佛具五眼--肉眼，天眼，慧眼，佛眼，一切智眼。

巴利語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28頁。

〔明法尊者註 20-01〕 本句白話︰「所有道中，八聖道最殊勝；所有諦

(真理)中，四聖諦最殊勝；所有法中，離欲法(涅槃)最殊勝；所有兩足(人
類)中，具眼(佛陀)最殊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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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八道支是最殊勝的，四句是真諦的，無欲是最殊勝的法，二
足之中的具眼者最殊勝。(273)

(八正道是最殊勝的道，四諦是最殊勝的真諦，無欲是最殊

勝的法，二足之中的具眼者最殊勝。)

 Dhp 274

o 實唯此一道。無餘知見淨。汝等順此行。魔為之惑亂。

o 只有此道能達到清淨的知見，別無其他道；你們必需進入此
道，此道能困惑魔羅。(274)

 Dhp 275

o 汝順此（道）行，使汝苦滅盡。知我所說道，得除去荊棘。
553

o 進入此道，你將能到達苦的盡頭(滅盡眾苦)，了解如何拔去

愛箭，這是我所教導的法。(275)

 Dhp 276

o 汝當自努力！如來唯說者554。隨禪定行者，解脫魔繫縛。

o 你必須自行努力(修道)，如來只是解說者，修禪而進入此道

者，能解脫魔羅的束縛。(276)

 Dhp 277

據說，斯里蘭卡比丘在重大事件會議長呼此句(Dhp. 273 ~276)口號。

〔Nanda 校註〕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二十～一、 解脫之道 (偈
273~276)。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28頁。

553 （荊棘：） 欲貪瞋癡等。

554 （如來唯說者：）如來僅為說示其道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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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一切行無常』555，以慧觀照時556，得厭離於苦，此乃清淨

道。557

o 當他以智慧見到『諸行無常』時，則他於苦厭離，這就是清
淨之道。(277)

 Dhp 278

o 『一切行是苦』，以慧觀照時，得厭離於苦，此乃清淨道。
558

o 當他以智慧見到『諸行是苦』時，則他於苦厭離，這就是清
淨之道。(278)

 Dhp 279

o 『一切法無我』，以慧觀照時，得厭離於苦，此乃清淨道。
559

o 當他以智慧見到『諸法無我』時，則他於苦厭離，這就是清
淨之道。(279)

 Dhp 280

o 當努力時不努力，年雖少壯陷怠惰，意志消沈又懶弱，怠者
不以智得道。560

555 （一切行：）一切存在的東西。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29頁。

556 〔明法尊者註 20-05〕 慧 ：指觀智，修習禪定，進而觀察微細名色

法的無常或苦或無我。

557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二十～二、 觀無常 (偈 277)。參〈補充註

釋〉，本書第 429頁。

558 佛陀說諸蘊有壓迫之苦，因此說偈。請參《法句經故事集》，二十～
三、 諸行皆苦 (偈 278)。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29頁。

559 佛陀說︰「諸蘊以無法控制之意稱為無我。」因此說偈。請參《法句
經故事集》，二十～四、 諸法無我 (偈 279)。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29頁。

185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story/dhp-story-han-chap20-ciu/#dhp-279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story/dhp-story-han-chap20-ciu/#dhp-278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story/dhp-story-han-chap20-ciu/#dhp-277


o 怠惰的人在該精勤努力時不努力，在年輕力壯時怠惰，意志
消沉而懶散，他將無法以智慧找到正道。(280)

 Dhp 281

o 慎語而制意，不以身作惡。淨此三業道，得聖所示道。561

o 應守護言語且調御自己的意念，他勿作不善行，他應令三業
清淨，他應證得世尊所教導的道。(281)

第二十一　雜品 (21. Pakiṅ� ṅ� akavaggo; Miscellaneous; Dhp.290-305)、

第二十二　地獄品 (22. Nirayavaggo; The State of  Woe; Dhp.306-319)、

第二十三　象品 (23. Nāgavaggo; The Elephant; Dhp.320-333)、

第二十四　愛欲品     (24. Ta  ṇ  hāvaggo; Craving; Dhp.334-359)  

 Dhp 334

o 若住於放逸，愛增如蔓蘿。（此）生又（彼）生，如猿求林
果。562

o 放逸的人增長貪欲，就像蔓藤滋長，他從此世到他世不停地
漂流，猶如森林裡尋求果實的猴子。(334)

 Dhp 335

o 若於此世界，為惡欲纏縛，憂苦日增長，如毘羅得雨。563

560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二十～五、 精進，莫放逸 (偈 280)。參

〈補充註釋〉，本書第 429頁。

561 三業 ：指身業、語業、意業。請參《法句經故事集》，二十～六、
護持身、口、意 (偈 281)。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30頁。

562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二十四～一、 口臭的金魚 (偈 334~337)。
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3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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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在此世間被這卑劣的欲貪與渴愛征服的人，他的憂患日夜增
長，猶如雨後的毘羅那(bīraṅ� a)草。(335)

 Dhp 336

o 若於此世界，降難降愛欲，憂苦自除落，如水滴蓮葉。

o 在此世間能克服這卑劣的、難以克服的貪欲者，憂患從他身
上墜落，像水珠從睡蓮墜落一樣。(336)

 Dhp 338

o 不傷深固根，雖伐樹還生。愛欲不斷根，苦生亦復爾。564

o 同樣地，像強壯的根未被破壞時，樹木即使被砍斷也會再生
長，「貪欲隨使」未被摧毀時，這苦仍然會一次又一次再生。
(338)

 Dhp 343

o 隨逐愛欲人，馳迴如網兔。比丘求無欲565，故須自離欲。

o 追隨愛欲的人像被繫縛的兔子到處爬行，因此，企盼自己離
欲的比丘應移除渴愛。(343)

 Dhp 348

o 566捨過現未來567，而渡於彼岸。心解脫一切，不再受生老。
568

563 「毗羅那」（Bīraṅ� a）草名。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30頁。

564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二十四～二、 業報 (偈 338~343)。參〈補

充註釋〉，本書第 430頁。

565 （無欲：）涅槃。

566 此頌保留法舫法師原譯。

567 指貪著過去、未來及現在的五蘊。

568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二十四～六、 特技演員變成聖者 (偈
348)。 本故事尚有後篇： 「 沒有束縛就沒有恐懼 」 （二十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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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預先地放開，事後地放開，中間地放開，當你渡到諸有彼岸，
心解脫一切，你將不再有老死。(348)

第二十五　比丘品     (25. Bhikkhuvaggo; The Monk; Dhp.360-  

382)

 Dhp 360

o 善哉制於眼。善哉制於耳。善哉制於鼻。善哉制於舌。569

o 收攝眼根是良善的，收攝耳根是良善的，收攝鼻根是良善的，
收攝舌根是良善的。(360)

 Dhp 361

o 善哉制於身。善哉制於語。善哉制於意。善哉制一切，制一
切比丘，解脫一切苦。

o 收攝身是良善的，收攝語良善的，收攝意是良善的，收攝於
一切處都是良善的，於一切處善收攝的比丘可解脫眾苦。
(361)

 Dhp 362

o 調御手足及言語，調御最高（之頭首），心喜於禪住於定，
獨居知足名比丘。570

o 自我調御手、腳與語言者，致力於內與建立定的自我調御者，
最上的自我調御者，獨居而知足的自我調御者，他被稱為比
丘。(362)

 Dhp 365

四）， Dhp. 397 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31頁。

569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二十五～一、 比丘應該調伏五根 (偈
360~361)。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31頁。

570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二十五～二、 比丘殺死大雁鳥 (偈 362)。
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3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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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莫輕自所得；莫羨他所得。比丘羨他（得），不證三摩地。
571

o 他不應忽視自己的利益(解脫)，他不應妒羨別人的利益，妒

羨別人利益的比丘，他無法得定。(365)

 Dhp 367

o 若於名與色，不著我我所，非有故無憂，彼實稱比丘。572

o 徹底地不於名色起我執的人，不因不存在而憂傷的人，他被
稱為「比丘」。(367)

 Dhp 368

o 住於慈悲比丘573，喜悅佛陀教法，到達寂靜安樂，諸行解脫

境界。574

o 住於慈且於佛陀教法有淨信的比丘，他將得到快樂、達到寂
靜的境界與一切有為(法)的止息。(368)

第二十六　婆羅門品     (26. Brāhma  ṇ  avaggo; The Holy Man;   

Dhp.383-423)

 Dhp 385

571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二十五～五、 比丘應該知足  (偈
365~366)。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32頁。

572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二十五～六、 所有供養品都一樣 (偈
367)。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32頁。

573 〔明法尊者註 25-07〕 住於慈悲 ︰mettāvihārī慈住。參〈補充註釋〉，

本書第 432頁。

574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二十五～七、 虔誠的女士和小偷 (偈
368~376)。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3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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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無彼岸此岸575，兩岸悉皆無，離苦無繫縛576，是謂婆羅門。
577

o 他的此岸、彼岸或兩岸不存在的人，這樣的無恐懼且斷離繫
著者，我稱他為婆羅門。(385)

 Dhp 387

o 日照晝兮月明夜，剎帝利武裝輝耀，婆羅門禪定光明，佛陀
光普照晝夜。578

o 日照於白天，月照於夜晚，武裝的剎帝利閃耀，禪修的婆羅
門光耀照人，佛陀以光輝每一日夜照耀(世間)。(387)

 Dhp 420

o 諸天乾闥婆及人，俱不知彼之所趣，煩惱漏盡阿羅漢──我
稱彼為婆羅門。579

o 諸天、犍沓婆與眾人都不知他去處的人，已經是漏盡阿羅漢
的人，我稱他為婆羅門。(420)

 Dhp 423

575 彼岸為內六處--眼、耳、鼻、舌、身、意。此岸為外六處-- 色、聲、

香、味、觸、法。不著我與我所，故說彼無內外六處。參〈補充註釋〉，
本書第 433頁。

576 〔明法尊者註 26-06〕 苦 ：（原文）dara，亦（可譯）作「怖畏」。

577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二十六～三、 何處是彼岸 (偈 385)。參

〈補充註釋〉，本書第 433頁。

578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二十六～五、 佛陀的榮耀 (偈 387)。參

〈補充註釋〉，本書第 433頁。

579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二十六～三十七、 摸骨專家婆耆舍 (偈
419~420)。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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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牟尼能知於前生580，並且天界及惡趣，獲得除滅於再生，業

已完成無上智，一切圓滿成就者──我稱彼為婆羅門。581

o 已經知曉宿命，見天趣惡趣，達生已盡，成就神通、完成一
切成就的牟尼，我稱他為婆羅門。(423)

580 〔明法尊者註 26-45〕 前生︰Pubbenivāsaṃ�，宿命。

581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四十、 天作的供養 (偈 423)。參〈補充註

釋〉，本書第 4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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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最後的教誡

摘譯自： 大般涅槃經 （長部第 16 經， DN 16 Mahāparinibbānasuttaṃ� , 般
涅槃大經, 大般湼槃經, Advice to Sigala, The Buddha's Advice to Sigalaka, The
Discourse to Sigala, The Layperson's Code of Discipline, The Sigāla Homily, To
Sigalaka: Advice to Lay People）582

如來最後的話

世尊583對阿難尊者說：「阿難！你們可能會這麼想：『導師的說話已

經成為過去，我們沒有導師了。』阿難！但是不要這樣想。阿難，當我離
去後，我所宣說的法和律就是你們的導師了。

阿難，現在比丘之間以『賢友』這個稱謂來互相稱呼，在我離去之後
便不應這樣了。阿難，長老比丘應以名字、族姓或賢友來稱呼年輕比丘；
年輕比丘應以『大德』或『尊者』來稱呼長老比丘。

阿難！在我離去後，可按僧團的意願廢除細小的戒584。

阿難！在我離去後，應向車匿585比丘施行梵罰586。

「大德，什麼是梵罰呢？」
「阿難！無論車匿比丘想要什麼，想說什麼，比丘都不和他說話，不給他
指示，不對他教誡。」

582 另請參考 經典參考資訊 中之 大般涅槃經參考資訊 （本書第 207
頁）。
583 參注 212，第 112頁。

584 「細微戒(SA)；小小戒(DA)」，南傳作「小小學處」，另譯為「微細

學處；細隨細學處」)，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35頁。

585 車匿：巴利語 Channa，梵文 Chanda 或 Chandaka；又譯：闡那、羼

陀、孱那、車那、闍那。參〈補充註釋〉，本書第 435頁。

586 巴利語 brahmadaṅ� ḍ�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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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參考資訊

 《轉法輪經》參考資訊

Tipiṭ�aka (Mūla) （巴利）大藏經 (The Pāḷ�i Canon) → 2. Sutta-piṭ�aka 經
藏 → Sa  ṃ�  yuttanikāya    相應部   → Mahāvagga  大篇 → 12.  Sacca-
sa  ṃ�  yutta  ṃ�     諦相應   (SN 56) → 2. Dhammacakkappavattana-Vaggo 第二
法輪轉起品 → 1. Dhammacakkappavattanasutta  ṃ�     （  SN 56. 11,   SN56-  
11,   法輪轉起經、轉法輪經、如來所說之一、初轉法輪經   ）

o 巴利  (Pā  ḷ�  i)   原典：Dhammacakkappavattanasuttaṃ�

 PTS: Dhammacakkappavattana sutta  ṃ�   ( Access to Insight )

 Cha  ṭ�ṭ�  ha Sa  ṅ�  gāyana   ： Dhammacakkappavattanasutta  ṃ�   (
The Pā  ḷ�  i Tipitaka   )

o 漢譯：

 法輪轉起經；莊春江   （【 莊春江工作站 】，臺
灣）

 轉法輪經；覓寂尊者  

 【十一．如來所說之一】；蕭式球   （【 志蓮淨苑
 】，香港）

 轉法輪經   , 坦尼沙羅尊者 英譯, 良稹 中譯（ 覺醒之

翼——上座部佛教文獻選譯集 ）

 南傳轉法輪經   ；(民國)　丘哌博 譯（《大藏經補

編》，第 7 冊，第 1 卷，No.0010，藍吉富 主編 /
台北：華宇出版社, 1985. CBETA ）

 轉法輪經   ；(民國)　岫廬 譯（《大藏經補編》，第

7 冊，第 1 卷，No.0011，藍吉富 主編 / 台北：華宇

出版社, 1985. CBETA ）

 十一．如來所說之一   ；雲庵 譯（元亨寺漢譯南傳大
藏經編譯委員會 / 臺灣．高雄：元亨寺妙林出版社,
1995. CBETA ;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 南傳   (N,   《漢  

譯南傳大藏經》  )   »  第   18   冊   » No.0006 » 第 56 卷
(N18n0006_056 相應部經典(第 48卷-第 56卷) 第 56卷)；

193



[P.414] 第十二　諦相應 » 第二　轉法輪品；〔一一〕

第一　如來所說（一）；[0311a08] ）

 律藏 ／ 大品（Mahā-Vagga） ／ 第一　大犍度 ／

誦品一 ／ 六 ／ （一七） （Vinaya, I, PTS Page
10~14;  BJT  Page  020,  Vinayapiṭ�ake,  Mahāvaggapāḷ�iyā,
Paṭ�hamo bhāgo 《南傳南傳大藏經》3．頁 18~26，元

亨寺漢譯南傳大藏經編譯委員會 / 臺灣．高雄：元

亨寺妙林出版社, 1995. CBETA ; CBETA   電子佛典集  
成 ）

o 參考相當之古漢譯對應經典：

 （三七九）   （雜阿含經卷第十五，宋天竺三藏求那
跋陀羅譯）；或另一連結(SuttaCentral)： （三七九）

（雜阿含經卷第十五，[0103c13] 雜阿含經，劉宋　求

那跋陀羅譯

 佛說轉法輪經   （後漢安息三藏安世高譯，大正新脩
大 藏 經  第 二 冊  No.  109 ） ； 或 另 一 連 結

(SuttaCentral)： T 109   佛說轉法輪經   （後漢安息三藏

安世高譯）

 根 本 說 一 切 有 部 毘 奈 耶 破 僧 事 　 卷 第 六  
（T24n1450_p0127b24, 大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五分律卷第十五  (  彌沙塞  )   （ Taisho Tripitaka Vol. T22,
No. 1421   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   （宋罽賓三藏佛陀什

共竺道生等譯）；或另一連結(SuttaCentral)： 第  三分  

初受戒法上 （MAHĪŚĀSAKA VINAYA 五分律（彌

沙塞）；1. Pabbajjā Khandhaka　受戒法五分律卷第十

五（彌沙塞）；宋罽賓三藏佛陀什 共竺道生等譯）

 四分律卷第三十二  (  二分之十一  )   （大正新脩大藏經

第二十二冊 No. 1428《四分律》）；或另一連結

(SuttaCentral)： 受戒揵度之二 （HARMAGUPTAKA
VINAYA 四分律 Pabbajja Khandhaka　四分律卷第三

十二（二分之十一）　姚秦罽賓三藏佛陀耶舍共竺佛
念等譯）

 佛說三轉法輪經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大正新
脩大藏經  第二冊  No.  110 ） ； 或另一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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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ttaCentral)： T   110  　佛說三轉法輪經   （三藏法師

義淨奉　制譯）

 增壹阿含      19.2   (增壹阿含經卷第十勸請品第十九 )
（二） (EA 19.2 部份參照 ) (CBETA; T02, no. 125, p.
593, b24)、 中阿含      204      羅摩經   (中阿含經卷第五十六

晡利多品羅摩經第三); (MA 204, (部份參照) )(CBETA;
T01, no. 26, p. 775, c07)

o 英譯(English)：

 Setting in Motion the Wheel of the Dhamma   , translated
from the Pali by Ven. Bodhi Bhikkhu (菩提尊者) (with
introduction  by  Ven.  Narada  Maha  Thera ,  (
BuddhaSasana English Section)

 The Discourse on the Setting in Motion of the Wheel (of  
Vision) of the Basic Pattern:   the Four True Realities for the  
Spiritually  Ennobled  Ones ,  translated  from the  Pali  by
Peter Harvey (  Access to Insight :Readings in Theravada
Buddhism)

 Setting Rolling the Wheel of Truth   ,  translated from the
Pali  by  Ñanamoli  Thera  ( 髻 智 長 老 ) (  Access  to
Insight :Readings in Theravada Buddhism)

 Setting in Motion the Wheel of Truth   , translated from the
Pali  by  Piyadassi  Thera  ( 喜 見 長 老 ) (  Access  to
Insight :Readings in Theravada Buddhism)

 Setting the Wheel of Dhamma in Motion   , Translated from
the Pali by Ven. Thanissaro Bhikkhu (坦尼沙羅尊者) (
dhammatalks.org )

 BD: A Roll'n a-tha Dhamma Wheel , Olds translation

Misc:  The  Formula  of  the  Revolution  of  the  Wheel  of
Experience , Bhante Punnaji, trans.

BS:  Rhys  Davids,  Buddhist  Suttas,  Foundation  of  the
Kingdom of Righteousness

PTS: Spoken by the Tathagata a , V.356

WP: Setting in Motion the Wheel of the Dhamma , II.1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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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I:  Setting the Wheel of Dhamma in Motion Nanamoli
Thera, trans

ATI: Piyadassi Thera, trans

ATI: Thanissaro Bhikkhu, trans

French  Translation:  La  Roue  de  la  Loi ,  Christian
Prud'homme

German  Translation:  Vom  Vollendeten  Gesprochenes ,
unknown, trans from Palikanon.com

Russian Translation:  Сутта запуска колеса Дхаммы , The
DhammaCakkappaVattana Sutta in Russian,  Alekseyevich
Ivakhnenko, trans.

Spanish  Translation:  El  Discurso  de  la  Puesta  En
Movimiento de la Rueda de la Doctrina , Texto traducido
del pali por Bhikkhu Nandisena

A  Para  Fijar  Rodar  la  Rueda  de  Dhamma ,  spanish
translation of mo version

Swedish Translation:  Lärans Hjul  sätts  i  rörelse ,  Svensk
översättning Kerstin Jönhagen

All Things Pali Group: Discourse on the Setting in Motion
of the Wheel of the    Dhamma   John Kelly, trans. (  Obo's
Web 或 另一鏡像站 [genaud.net])

o 日譯(和訳)：初転法輪（しょてんぽうりん）経；《ダンマ

チャッカパヴァタナ・スッタ》

o 巴、漢、英文多譯本對讀：

 本站   －－巴利原典 (CSCD)、 Ven. Bhikkhu Bodhi
(英譯)、莊春江　漢譯、蕭式球　漢譯、 覓寂尊者

漢譯、 (  坦尼沙羅尊者 英譯 )良稹　漢譯、 Ven.
Thanissaro Bhikkhu (英譯)

 轉法輪經   (PDF)   ，「原始佛法三摩地學會」中譯 (依
菩提比丘 之相應部英譯本為主；附《 菩提比丘 英
譯本》（部份）、《 坦尼沙羅比丘 英譯本》、《雜
阿含大正藏第 379 經》（ 三摩地學會 → → → 相

應部經  ‧  第      56      諦相應  ‧  011      經：轉法輪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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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tails for SN 56.11 Dhammacakkappavattana   (
SuttaCentral )

o S. 56:11 Dhammacakkappavattanasuttam   《轉法輪經》─漢巴  
對讀分析、文法分析、法義加油站 ─　整理者： 釋性恩
(Dhammajivi) （摘自《尼柯耶》選讀：巴利學習系列Ⅱ.）；

 PDF ；　 ms .doc

o 《釋迦的啓示》，羅睺羅博士著，顧法嚴譯，陳健忠(香港
大學醫學院講師) 增訂補譯 ，（香港九龍）顯密佛學會，

1991。

o 轉法輪經  (  講記  )   （ 另一連結 ）〔取自 《轉正法輪》 ；（

另一連結 ） 帕奧禪師 開示錄〕

o 轉法輪經講記   (PDF)   （ 馬哈希尊者 著； U Ko Lay.英譯；

溫宗堃、何孟玲 中譯，社團法人台灣佛陀原始正法學會 出
版；西元 二○一一年 四月）（ 溫宗堃の風培基 ）；
HTML ； 下載   EPUB   電子書   (法鼓電子書城) 初版。

o 四聖諦與修行的關係：《轉法輪經》講記   -- 性空法師講；

釋見擎﹐釋見耑﹐釋見愷文字整理；註釋（嘉義市；香光書
鄉﹐民 92（ 香光尼僧團；香光資訊網 → → → 四聖諦與

修行的關係：《轉法輪經》講記） ）

 《燃燒經》參考資訊

Tipiṭ�aka (Mūla) （巴利）大藏經 (The Pāḷ�i Canon) → 2. Sutta-piṭ�aka 經
藏 → Sa  ṃ�  yuttanikāya    相應部   → Saḷ�āyatanavagga  六處篇 → 35.
Sa  ḷ�  āyatana-sa  ṃ�  yutta  ṃ�     六處相應   (SN 35) → 3. Sabbavaggo   第三　一切  
品 → 6. Ādittasuttaṃ�  （SN 35. 28, SN35-28, 或其 鏡像站 ），燃燒

經、燃燒

o SN 35. 28, Ādittasuttaṃ�  燃燒經 (莊春江) [2] ; 燃燒 (志蓮淨苑,
蕭式球)

o 《釋迦的啓示》，羅睺羅博士著，顧法嚴譯，陳健忠(香港
大學醫學院講師) 增訂補譯 ，（香港九龍）顯密佛學會，

1991。

o Burning   (Translated by Bhikkhu Bod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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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The Fire Sermon   (translated from the Pali by Ñanamoli Thera ©
1993)

o Aflame   (translated from the Pali by Thanissaro Bhikkhu © 1993)

o In Flames!   (Translated and condensed from the Pali by  Michael
Olds)

o On Fire   (Translated by  F. L. Woodward, Edited by  Mrs. Rhys
Davids, Copyright: The Pali Text Society, PTS)

 《慈經》參考資訊

《慈經》或稱《慈(效益)經》(Mettasuttaṃ�  or Mettanisaṃ� sāsuttam)

o 《慈經》   （尊者 明法比丘譯，法雨道場）；巴利大藏經
經藏 小部   Khuddakanikaaya   ／ 經集 5. Suttanipāta (The Sutta
Collection) ／ 第一品　蛇品(1. Uragavaggo) ／ 第八章 慈經

8. Mettasuttaṃ�（或 慈經 ， CBETA 元亨寺版。）

o 《 慈悲經 》， CBETA 元亨寺版（或《 慈經 》：巴利大

藏 經  經 藏  小 部    Khuddakanikaaya   ／  小 誦  (1.
Khuddakapāṭ�ha,  Khuddaka-paa.tha)  (Abr.=Khp)(with
Commentary  PTS);  (The  short  passages)  ／  慈 經  9.
Mettasuttaṃ�）

o 慈經   ，小部經集 I.8，坦尼沙羅尊者英譯, 良稹中譯

o 《釋迦的啓示》，羅睺羅博士著，顧法嚴譯，陳健忠(香港
大學醫學院講師) 增訂補譯 ，（香港九龍）顯密佛學會，

1991。

o 另可參考：

 增支部 8集 1      經  /  慈經  (  莊春江譯  )   、增支部 11集 15
經  /  慈經  (  莊春江譯  )  

 增支部 4集 125      經  /  慈經第一  (  莊春江譯  )   、增支部 4
集 126      經  /  慈經第二  (  莊春江譯  )   、增支部 10集 219      經  
/  業所生身經  (  莊春江譯  )   、增支部 7集 62      經  /  慈經  (  莊  
春江譯  )  

 SN 46. 62, 六十二．慈心   (  志蓮淨苑  ,   蕭式球  )   （巴利大

藏經  經藏  相應部    Sa  ṃ�  yuttanikāya   (The  Book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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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dred Sayings; The "Grouped" Discourses) ／ 大篇 5.
Mahāvagga ／ 入出息品 7. Ānāpānavaggo ／ 慈心 SN
46. 62, Mettāsuttaṃ�）

 《律藏》〈附隨〉第六 增一法 (  十一法  ) Vinaya,  
Parivara, p.140

 《清淨道論》  Visuddhimagga pp.311~314.  

 《增壹阿含經》第 47卷 放牛品第四十九今分品（一

〇）(大正藏 2.806a)說：「臥安、覺安、不見惡夢、

天護、人愛、不毒、不兵，水、火、盜賊終不侵枉，
若身壞命終生梵天上。」（大正 2.806 上）( CBETA ,
T02, no. 125, p. 806, a18~23 )。

o The  Buddha's  Words  on  Loving-Kindness/The  Hymn  of
Universal  Love/Loving-Kindness/The  Discourse  on  Loving-
kindness/Good Will {Sn 143-152} [  Amaravati | Buddharakkhita
| snp.1.08 ; khp. 9 (Ñanamoli Thera) | Piyadassi | Thanissaro ]. (
AccessToInsight )

o 慈經注 (Mettasuttava.n.nanaa);  明法比丘 譯： 直接閱讀

（HTML）、 PDF （ 法雨道場 ）

 《吉祥經》參考資訊

o 《吉祥經》   （尊者 明法比丘譯，法雨道場）；巴利大藏經
經藏 小部   Khuddakanikaaya   ／ 經集 5. Suttanipāta (The Sutta
Collection) ／ 第二品 小品 (2. Cūḷ�avaggo) ／ 第四章 吉祥經

4. Maṅ� galasuttaṃ�。或 大吉祥經 （ CBETA 元亨寺版）。

o 《 吉祥經 》， CBETA 元亨寺版（或《 吉祥經 》：巴利

大 藏 經  經 藏  小 部    Khuddakanikaaya   ／  小 誦  (1.
Khuddakapāṭ�ha,  Khuddaka-paa.tha)  (Abr.=Khp)(with
Commentary  PTS);  (The  short  passages)  ／  5.  吉 祥 經

Maṅ� galasuttaṃ�）

o 吉祥經   ；(民國)　法舫法師 譯（《大藏經補編》，第 7 冊，

第 1 卷，No.0013，藍吉富 主編 / 台北：華宇出版社, 1985.
CBETA ）

o 大吉祥經   ，小部經集 II.4，坦尼沙羅尊者英譯，良稹中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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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釋迦的啓示》，羅睺羅博士著，顧法嚴譯，陳健忠(香港
大學醫學院講師) 增訂補譯 ，（香港九龍）顯密佛學會，

1991。

o 吉祥經   及注釋，　法增比丘，馬來西亞，2005 年。

o 英譯：

 Khp 5. Maṅ� gala Sutta — Protection , translated from the
Pāli  Canon  by  Ven.  Ṭ� hānissaro  Bhikkhu  thera,
Khuddakapāṭ�ha | Short Passages / Khp 5. Maṅ� gala Sutta
— Protection

 Sn     2:4  Protection   .  This  sutta  is  identical  with  Khp  5.
translated  from  the  Pāli  Canon  by  Ven.  Ṭ� hānissaro
Bhikkhu thera, Sutta Nipāta | The Discourse Group / II :
The Lesser Chapter (Cūḷ�a Vagga).

 Blessings   (Narada  Thera,  1994)  |  DISCOURSE  ON
BLESSINGS (Piyadassi Thera, 1999) | Blessings (Dr. R.L.
Soni,  2006);  Life's  Highest  Blessings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by  Dr.  R.L.  Soni,  revised  by  Bhikkhu
Khantipalo)  |  Protection (Thanissaro  Bhikkhu,  1994)  ]
(from AccessToInsight ).

o Maṅ� gala is also translated as good omen, auspices or good fortune.

 《一切漏經》參考資訊

一切漏經（中部第 2 經，Sabbāsavasuttaṃ� , 一切煩惱經，Getting rid of All
Cares and Troubles, All the Taints, All the Fermentations, All Desires）

 漢譯：

o 一切煩惱經   ; 莊春江 譯

o 漏經   ; 蕭式球 譯

o 一切漏經   ; 芝峯 譯(華宇)

o 一切漏經   ; 通妙 譯(元亨寺)

o 對照之阿含經典及其他： 中阿含 10 經 ；中阿含經卷第二，

（一〇）中阿含七法品 漏盡經 第十(初一日誦)，大正藏．
第一冊．第 26 經．第 431頁．下欄．第 13行 ( CBET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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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01, no.   26, p. 431, c13   )。 漏盡經 ( 台大獅子吼佛學專站 ；

阿含站專案列表 → 中阿含經 → 卷第二 )。 增壹阿含      40.6  

經 ；(淨諸漏)，增壹阿含經卷第三十四，七日品第四十之一，

（六）, EA 40.6 ( T02, no. 125, p. 740, a25 )。 一切流攝守因經

；佛說一切流攝守因經，後漢 安息國 三藏 安世高 譯 (
T01, no. 31, p. 813, a5 )。 增支部 6      集      58      經  /  煩惱經   (莊春江
譯) 。增支部 6集 58      經  /  煩惱經   ; AN 6.58; 《增支部》6.58.

o 一切漏經注   （ 巴漢校譯與導論 ， 莊博蕙 博士 譯著，
2014.12，香光書鄉， 香光資訊網 ， PDF ， 佛學數位圖

書館暨博物館書目 、 國家圖書館書目 、 三民網路書店書
訊 ）

 英譯：

o All the Taints   , Translated from the Pali by Ven. Bodhi Bhikkhu (
Wisdom Publications )

o Discourse on All Āsavas   , MN 2 PTS: M i 6, Translated from the
Pali by Burma Piṭ�aka Association ( 緬甸三藏協會 ) ( Access to
Insight )

o All the Fermentations   , MN 2 PTS: M i 6, Translated from the Pali
by Ven. Thanissaro Bhikkhu (坦尼沙羅尊者) ( Access to Insight )

o All Desires, Translated by Sister Uppalavanna: buddhadust.com or
Mettanet Tipitaka Index

 《布喻經》參考資訊

布喻經（中部第 7 經，MN 7 Vatthūpamasuttaṃ�  (Vatthasuttaṃ� ), 衣服經, The
Parable of the Piece of Cloth, The Simile of the Cloth）

 漢譯：

o 布喻經   ; 蕭式球 譯

o 衣服經   ; 莊春江 譯

o 布喻經   芝峯 譯(華宇)

o 布喻經   ; 通妙 譯(元亨寺)

o 對照之阿含經典及其他： 中阿含      93      水喻梵志經   , MA 93,中
阿含經卷第二十三,（九三）中阿含穢品水淨梵志經第七(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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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小土城誦)、 增壹阿含      13.5   EA 13.5, 增壹阿含經卷第六，

利養品第十三，（五）、 佛說梵志計水淨經 T 51　等。

 英譯：

o The Simile of the Cloth   , Translated from the Pali by Ven. Bodhi
Bhikkhu ( Wisdom Publications )

o The Simile of the Cloth   , MN 7 PTS: M i 36, Translated from the
Pali by Ven. Nyanaponika Thera (向智長老) ( Access to Insight )

o The  Simile  of  the  Cloth,  Translated  by  Sister  Uppalavanna:
buddhadust.com or Mettanet Tipitaka Index

 《布喻經》及其註解：〈 心的十六種染污 〉 ( 舊版連結 )，向智

尊者 著，香光書鄉編譯組譯， 香光莊嚴六十七期  /90      年      9      月      20      日  
( 舊版連結 )（ 香光資訊網 ， 香光莊嚴雜誌 ( 舊版連結 ) ）

 《念處經》參考資訊

念處經 （ 中 部第 10 經 ，念住大經 ,  MN  10:  Satipatthana  Sutta,  The
Foundations of Mindfulness, The Presence of Mindfulness, The Discourse on the
Arousing of Mindfulness, Frames of Reference, Establishing Mindfulness）

 漢譯：

o 【念處經】蕭式球   (香港【志蓮淨苑】文化部－－佛學園圃

－－  5.   南傳佛教   －－5.1.2.010；或 志蓮淨苑文化部－－研

究員工作－－研究文章 －－南傳佛教－－ 5.1.2.010);

o 中部      10      經  /  【念住大經】  (  根本法門品  [1]);   莊春江   ( ← 漢譯

中部 ← 臺灣【莊春江工作站】 ）。

o 江鍊百漢譯；釋芝峯校證《 念處經第十 》 (PDF) 。

o 念處經   ; 通妙 譯(元亨寺)

o 對照之阿含經典及其他： 中阿含      98      念處經  　MA 98, 中阿含
經卷第二十四，（九八）中阿含因品念處經第二(第二小土
城誦)）及 增壹阿含經壹入道品第十二，（一） EA 12.1, 增
壹阿含經卷第五，增壹阿含經壹入道品第十二，（一）

 英譯：

o 10.Satipaṭ�ṭ�hāna Sutta: The Foundations of Mindfulness Translated
from the Pali by Ven. Bodhi Bhikk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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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NonCommercial-NoDerivs 3.0 Unported License." ***

o Satipatthana Sutta: The Foundations of Mindfulness (MN 10 PTS:
M i 55) Translated from the Pali by Ven. Nyanasatta Thera

o Satipatthana Sutta: The Discourse on the Arousing of Mindfulness
(MN 10 PTS: M i 55) Translated from the Pali by Ven. Soma Thera

o Satipatthana  Sutta:  Frames  of  Reference  (MN 10 PTS:  M i  55)
Translated from the Pali by Ven. Thanissaro Bhikkhu (坦尼沙羅

尊 者 )  (Access  to  Insight:Readings  in  Theravada  Buddhism  --
Majjhima Nikaya (The Middle-length Discourses)。

o Majjhima Nikaaya I.  1.  10 Satipa.t.thaanasutta.m 10 Establishing
Mindfulness  Translated  by  Sister  Upalavanna (METTANET  -
LANKA 之 THE TIPITAKA --  Majjhima Nikaya ) or Majjhima
Nikāya (awake.kiev.ua) 。

 另可參： 巴、漢、英對讀 ：10 種譯本對讀〔 本站 ：巴利原典

(CSCD)、明法尊者(Ven. Bhikkhu Metta) 漢譯、莊春江 漢譯、蕭式

球 漢譯、帕奧禪師弟子漢譯、Ven. Thanissaro Bhikkhu(英譯), Ven.
Ānandajoti  Bhikkhu( 英譯 ) 、 Burma  Piṭ�aka  Association( 英譯 ),  Ven.
Bhikkhu Anālayo (英譯, 漢譯) 〕

 《教授尸伽羅經》參考資訊

教授尸伽羅經（長部第 31 經，教化仙伽邏經、辛額勒經、教授辛

伽羅經、教授尸伽羅越經、教授尸伽羅經、對施嘉那的忠告， DN
31 Sigālovada Suttantaɱ, Sīgālasuttaṃ� , Siṅ� gālasuttaṃ� , Advice to Sigala, The
Buddha's  Advice to Sigalaka,  The Discourse to Sigala,  The Layperson's
Code  of  Discipline,  The  Sigāla  Homily,  To  Sigalaka:  Advice  to  Lay
People）

o 漢譯：

 禮拜六方   ── 佛教中在家居士的倫理關係 (HTML
直接閱讀)，　尊者　明法比丘 譯， 法雨雜誌第六

期 (PDF), 2008.11， 法雨道場

 漢譯 長部      31      經  /  辛額勒經   ；莊春江（ ← 漢譯長部

← 臺灣【 莊春江工作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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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化仙伽邏經   ；蕭式球 （香港【志蓮淨苑】文化部
── 佛學園圃 ── 5.   南傳佛教   ── 5.1.1.31；或

志蓮淨苑文化部 ── 研究員工作 ── 研究文章
── 南傳佛教 ── 5.1.1.31)

 六方禮拜〔節譯 自  D  31 ；  III  180-81,  188-91
（Siṅ� gālovāda Sutta，教授尸迦羅迦經）〕；蔡奇林

（暗夜光明─巴利經典選讀 (PDF, HTML) ← 香光莊

嚴【第九十八期】民國九十八年六月）

 在家人的佛教倫理－以巴利本《善生經》為對比之研  
究 ， 邱金品，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民國 98(2010)，紙本 17 ~ 74 頁(電子檔：Pp. 25~82)或
取自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教授尸伽羅越經   ；通妙譯，元亨寺漢譯南傳大藏經；
三一　教授尸伽羅越經 ; [0181a02] ( CBETA , N08, no.
4, p. 181, a2)

 對照之阿含經典及其他：

 善生經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
大正藏．第 1 冊． No. 1．佛說長阿含經．卷

第十一．（一六）佛說長阿含第二分善生經第
十二．[0070a19] ( CBETA , T01, no. 1, p. 70, a19)

 善生子經   ；西晉 沙門 支法度 譯．大正藏．
第 1 冊． No. 17．佛說善生子經．[0252b06] (
CBETA , T01, no. 17, p. 252, b6)

 尸迦羅越六方禮經   ；西晉 沙門 支法度 譯．
大正藏．第 1 冊． No. 16．佛說尸迦羅越六

方禮經．[0250c11] ( CBETA , T01, no. 16, p. 250,
c11)

 善生經   ；東晉 罽賓三藏 瞿曇僧伽提婆 譯．
大正藏．第 1 冊． No. 26．中阿含經卷第三

十三．（一三五）大品善生經第十九(第三念
誦 )；《中阿含 135 經》 ; [0638c06] (  CBETA ,
T01, no. 26, p. 638, c6)

o 英譯(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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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galovada  Sutta:  The  Buddha's  Advice  to  Sigalaka ,
translated from the Pali  by John Kelly,  Sue Sawyer,  and
Victoria Yareham, 2005

 Sigalovada Sutta: The Discourse to Sigala (The Layperson's
Code  of  Discipline),  translated  from  the  Pali  by  Ven.
Narada Thera , 1996 ( AccessToInsight )

 PTS: The Segala Homily , translated from the Pali by T.W.
Rhys Davids and C.A.F. Rhys Davids, III.173; PDF file

 SSP: Sigālovada Suttanta , translated from the Pali by Rev.
Daniel John Gogerly

 WP: To Sigalaka: Advice to Lay People, Walshe, trans., 461
( Suttas of the Digha Nikaya )

 巴利語《教授尸迦羅經》與四部漢譯之對照研究   (PDF)，Rev: H.
Punnaji（釋明圓），圓光佛學研究所畢業論文，民國九十五年五月
(2006-05-22)

 《法句經》參考資訊

 漢譯：

o 文言文版   ( 了參 法師 譯，台北市：圓明出版社，1991。)

o Dhammapada 法句經(中英對照)--　 尊者 明法 比丘 註（增

加許多濃縮的故事）〕： PDF 、 DOC ； DOC (Foreign1 
字型  )   [3]

o 法句經 Dhammapada (Pāḷ�i-Chinese 巴漢對照)-- 漢譯： 了參 

法師 (葉均)，注解： 尊者 明法 比丘 ； PDF 、 DOC； 

DOC (Foreign1   字型  )   [4]

o 白話文版   2021   ，含巴利文法分析， 蘇錦坤 著（蘇錦坤 

Ken Su， 獨立佛學研究者 ，藏經閣外掃葉人， 台語與佛

典 部落格格主）

o 白話文版   ， 敬法 法師 譯，第二修訂版 2015，pdf 原始出
處，直接下載   pdf   ；　( 初版 )

o 《真理的語言(法句經)》 ， 淨海 法師 中譯 [5]

o 法句經   ，文言文版， 悟醒 譯，漢譯南傳大藏經，臺灣．
高雄．元亨寺( CBETA )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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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id59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extra/doc/pc-Dhammapada-f1.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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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南傳法句經新譯   ，文言文版， 尊者 法增 比丘 譯（七葉
佛教書舍）

o 巴利語法句譯註 [6] ，廖文燦； PDF 、 RTF

 參考相當之古漢譯對應經典：

o 《法句經》校勘與標點   ，2014。

〔大正新脩大藏經第四冊 No. 210  《法句經》   ； 尊者 法救

撰　吳天竺沙門　維祇難 等譯： 卷上 、 卷下 〕
(CBETA)

o 大正新脩大藏經 第四冊 No. 211  《法句譬喻經》  ；晉世沙
門　法炬 共　法立 譯： 卷第一 、 卷第二 、 卷第三 、
卷第四 (CBETA)

o 《出曜經》校勘與標點   ，2014。

〔大正新脩大藏經 第四冊 No. 212  《出曜經》   ；姚秦涼州
沙門　竺佛念 譯： 卷第一 、 卷第二 、 卷第三 、...,
、..., 、..., 、 卷第二十八 、 卷第二十九 、 卷第三十 〕
(CBETA)

o 《法集要頌經》校勘、標點與   Udānavarga   偈頌對照表   ，

2014。

〔大正新脩大藏經第四冊 No. 213  《法集要頌經》   ： 卷第

一 、 卷第二 、 卷第三 、 卷第四〕(CBETA) ( 尊者 法救

集， 天息災 譯) [7]

o (北傳) 法句經-- 經文編碼及註腳，法雨道場； PDF 、 

DOC； DOC (Foreign1   字型  )  

 《白話藏傳法句經》。 （上） 、 （中） 、 （下） ；或 
（上） 、 （下） 。 [8]

 巴、漢、英文多譯本對讀：

o 巴利原典(CSCD)、 了參 法師 (葉均) 漢譯、 敬法 法師 漢

譯、 Ven. Acharya Buddharakkhita (英譯)、 Ven. Thanis-
saro Bhikkhu (英譯) 等等 ( 本站 )

o Online Pā  ḷ�  i Tipi  ṭ�  aka  ： 巴漢比照對讀 （了參 法師 (葉均) 翻
譯）等等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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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id61
http://www.book853.com/show.aspx?id=1332&cid=89


o 《法句經》   ： 具 pali 註解 。涵蓋了 T210《法句經》、

T212《出曜經》、 T213《法集要頌經》、巴利《法句經》、

巴利《優陀那》、梵文《法句經》，對他種語言的偈頌還附
有漢語翻譯（部落格-- 荒草不曾鋤）；

 pali 註解 （ 本站 ）——　取自上述之【部落格-- 
荒草不曾鋤】

o Multilingual edition of  Dhammapada   (犍陀羅語、巴利語、英語、

混合佛教梵語、漢語多語對讀) [10]

 《大般涅槃經》參考資訊

大般涅槃經 （長部第 16 經， DN 16 Mahāparinibbānasuttaṃ� , 般涅
槃大經, 大般湼槃經, Advice to Sigala, The Buddha's Advice to Sigalaka,
The Discourse to Sigala, The Layperson's Code of Discipline, The Sigāla
Homily, To Sigalaka: Advice to Lay People）

 漢譯：

o 般涅槃大經   ；莊春江 (original: 原始出處)

o 長部．十六　大般湼槃經；蕭式球   (original: 原始出處)

o 南傳大般涅槃經   ；巴宙譯 (1971 AD)。

o 大般涅槃經；釋達和（《巴利語佛典精選》）

o 《長部》．十六　《大般涅槃經》；寧樂

o 遍涅槃大經   ；臺灣．廖文燦 譯 (AB 佛曆　2549年 ; 2005
AD) (PDF，ms. .doc )

o 大槃涅槃經第十六   (CBETA)；江鍊百譯；　沙門芝峯校證

o 一六　大般涅槃經   (CBETA)；通妙譯，臺灣．元亨寺版；

N07n0004_016 長部經典(第 15卷-第 23卷) 第 16卷）

o 漢譯巴利三藏·經藏·長部；著者：段晴　等

o 參考相當之古漢譯對應經典：

 佛說長阿含經　卷第二　（二）第一分　遊行經第二
初 ； 卷第三　遊行經第二中 ； 卷第四　遊行經第
二後 ；　後秦　弘始年　佛陀耶舍 (Buddhayaśas) 共
竺佛念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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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般泥洹經   ；西晉　河內沙門　白法祖　譯

 大般涅槃經   （大正藏，第 1 冊　No. 0007，東晉
平陽沙門　釋法顯　譯

 般泥洹經   （不載譯人附東晉錄，大正新脩大藏經 第
1冊 No. 6 [No. 1(2), Nos. 5, 7]

 根本說一 切 有 部 毘奈耶雜 事　卷第三十五  
（T24n1451_p0382b29, 大唐　三藏法師　義淨　奉制

譯）

 部份：中阿含經 第 35卷　梵志品第二 （一四二）

中阿含梵志品雨勢經第一 ，東晉　罽賓三藏　瞿曇
僧伽提婆(Gautama Saṃ� ghadeva)譯（ CBETA ）

 部份：第 2 冊　No. 0125　增壹阿含經　卷第三十四

七日品第四十之一　（二） [0738a11] ，東晉 瞿曇僧

伽提婆　譯（ CBETA ）

 英譯(English)：

o Last Days of the Buddha   (complete text), translated from the Pali
by Sister Vajira & Francis Story ( PDF )

o The Great  Discourse on the Total  Unbinding   (excerpt),  DN 16
PTS:  D ii  137  chapters  5-6,  Translated  from the  Pali  by  Ven.
Thanissaro Bhikkhu ( 坦尼沙羅尊者 )

o The  Discourse  about  the  Great  Emancipation   ;  PDF (A
Translation of Mahāparinibbānasutta (DN 16); June, 2008 / 2552,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Ven.Ānandajoti Bhikkhu )

o Discourse on the Great Event of the Passing away of the Buddha,
Translation  by  Myanmar  Authors,  SOURCE:  "TEN  SUTTAS
FROM DIGHA NIKAYA", BURMA PITAKA ASSOCIATION,
1984: part 1 , part 2 , part 3 , part 4

 巴、漢、英多譯本對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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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本書常見佛學名詞淺釋

 佛──佛陀之略稱，梵文 Buddha 之音譯。意思是覺悟的人。他所

覺悟的是世間一切事、理的真相，包括眾生生死之謎的答案在內。

佛不但自己有覺悟，而且能令他人覺悟。他自己覺悟後，一切身口

意方面的種種行為，無一不契合真理，決無絲毫迷悖，所以是世間

與出世間至高無上的聖者。

 皈依──皈即歸，迷途知返之謂。依是依靠、依止。眾生知迷求覺，

以佛法僧三寶為依怙，叫做皈依。

 梵志──梵是清淨義。梵志是清淨的苗裔、婆羅門教徒一生四個時

期中的第二個時期，隨師修學清淨行時，叫做梵志。

 無明──一切煩惱的總稱，因為它能障礙智慧生起，使心體痴闇，

失去光明。

 邪見──不明因果，違反正理的一切見解。

 慈悲──施人以快樂叫慈，救人離痛苦叫做悲。

 世尊──世間及出世間至尊無上之人，也就是佛的尊稱。587

 授戒──凡學佛的人，決心要受五戒、八戒、菩薩戒或比丘戒（比

丘尼戒），須得有德高僧為之傳授，叫做授戒。

 實相──現象界一切事理的實際性狀。

587 參注 212，第 1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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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實知見──不為虛幻變化的現象界的種種形相所蔽，而直窺其真

際，澈了其實相之謂 。

 善巧──各種巧妙的濟世度人的方法。

 戲論──並無真知灼見，只憑世智辯聰，對一切現象界的事理，作

種種揣測臆度的議論 。

 梵行──使身心清淨的行為，尤指斷絕淫慾的行為。

 說法──演說佛的教義。

 深觀──極深刻的觀察之能洞見一切事、理之真相者。

 圓覺──於世間一切事理無不澈底了知其真相。

 去執──去掉對一切事物、理論、思想、意見之固執不捨。

 入滅──證入涅槃，亦名圓寂。也作為聖者謝世的代名詞。

 貢高──自以為高人一等。

 我慢──踞傲自矜，侮慢他人，叫做我慢。

 居士──居家學佛之人。

 比丘──出家為佛弟子，受過二百五十條比丘戒的男子。

 無常──遷流不息，無有恆常。

 樂受──領納順境所得身心快樂的感受。

 作意──集中注意，令心警覺。

 勝解──殊勝的見解，不可動搖的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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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煩惱──凡夫未得正見，有種種惑，如貪慾、嗔恚、愚痴等，能煩

擾困惱眾生身心，謂之煩惱。

 有為法──由因緣和合而生起，有造作的一切事理，都叫做有為法。

 無為法──本來如此，不是造作的，非因緣和合而生的，叫做無為

法。

 內證──由經歷事理所得到的內心的體驗。

 善知識──深明正（佛）法，並能導人入解脫的賢者。

 補特伽羅──舊譯作人或眾生。新譯作數取趣，就是頻頻往來六趣

（六道），輪迴不已的意思。

 心主──心的主作用，對心所之伴作用而言叫做心主。心主的作用，

是總了別所對之境。

 心所──心主對境所生起之貪嗔痴等別作用之名稱。

 邪淫──與配偶以外之人行淫，或與配偶作不正常之淫行，都叫做

邪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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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普樂•羅睺羅大長老

(Ven. Walpola Sri Rahula Maha Thera)

 化普樂•羅睺羅大長老傳略   （簡體，2019-01-25 確認連結；2020-
08-23　鍊結失效； 備份   PDF   https://github.com/twnanda/doc-pdf-
etc/blob/master/pdf/brief-biography-Ven-Walpola-Rahula-thera.pdf）

o 斯里蘭卡佛學家羅睺羅長老及其佛教哲學思想   

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45543184/，惟善；原

載《哲學家》2008、2007年卷。錄入編輯：乾乾（簡體，

2021-07-18 確認連結；原鍊結: 
http://www.philosophy.org.cn/Subject_info.aspx?
n=20110413113845203538 失效）

 Biography of Professor Walpola Sri Rahula Maha Thera   ( 
https://www.asiabooks.com/rahula,_walpola.html , linking confirmed on 
2021-07-18)

o Walpola Rahula Institute ( http://www.walpolarahula.institute/ ) 

Ven. Walpola Rahula Thero ( 
http://www.walpolarahula.institute/rahula-thero/  , linking 
confirmed on 2021-07-18)

o REFLECTING ON WALPOLA SRI RAHULA MAHATHERA:   
A QUEST FOR THE IDEAL THERAVADA BHIKKHU (
https://kathika.wordpress.com/2014/08/03/reflecting-on-
walpola-sri-rahula-mahathera-a-quest-for-the-ideal-theravada-
bhikkhu/ or https://kathika.lk/2014/08/03/reflecting-on-
walpola-sri-rahula-mahathera-a-quest-for-the-ideal-theravada-
bhikkhu/ , linking confirmed on 2021-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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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嚴法師

法嚴法師，俗姓顧，名世淦，字法嚴。祖籍浙江，1917-03-06（丁己
年） ~ 1995-11-19（乙亥年），俗壽七十九載，戒臘九歲。早年于上海雷

士德工學院攻機械工程，抗戰中至後方畢業于（重慶）中央大學，英文根
柢極深，又自習梵文與巴利文，因此翻譯佛學著作得手應心。1952年皈依
印順法師，賜法名〝法嚴〞，遂以〝顧法嚴〞為其著作之筆名。曾任職台
灣農村復興委員會，先後擔任企劃處及總務長職，1970 年退休後，應沈家

楨居士創辦之美國佛教會之聘，出任新竹譯經院副院長，主持佛經英譯工
作；任期十年中譯出「大寶積經」一部為英文本。又將英文佛書多種譯為
中文，如《禪門三柱》、《佛陀的啟示》、《原始佛典選譯》等。顧氏晚
年(1978)移民美國，僑居舊金山，1986 年在妙境法師座下剃度出家，仍以

〝法嚴〞為法名。

金 山 一 面 竟 成 永 訣  – –  追 念 法 嚴 法 師  (
http://www.bauswj.org/wp/wjonline/8553/ )，朱斐 (2021-07-18 確認連結)；

懷念法嚴法師 ( http://www.bauswj.org/wp/wjonline/  懷念法嚴法師  /   )，
釋繼如，BAUS Wisdom Journal 美佛慧訊 ( http://www.bauswj.org/wp/ )，
第四十一期 ( http://www.bauswj.org/wp/issue/mag41/ ), 1996年 3月 14 日。

(2021-07-18 確認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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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明亮教授

賴明亮教授(1949-02-28 ~ 2019-01-25)， 國立成功大學 醫學院 神經學科

教授退休（ 榮退典禮 , 2014-06-2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7-
zS_E6660 ） ；  賴 明 亮  教 授 追 思 會  專 輯 影 片  （ 2019-02-2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L1utpxa3pw）。(2021-07-18 確認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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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參閱巴利佛典

律藏 Vinaya Pitaka

一九二二年阿陸葛瑪版大品第四頁以次各頁

律藏 → 大品（Mahā-Vagga） → 第一　大犍度 → 誦品一 → 五 梵天

勸請因緣

「《犍度(第 1卷-第 10卷)》：「（二）時，世尊于靜居宴默，心生思念：

「我證得此法，甚深、難見、難解、寂靜、美妙，超尋思境而至微，唯智
者所能知焉。然此眾生樂阿賴耶、欣阿賴耶、喜阿賴耶。而樂阿賴耶、欣
阿賴耶、喜阿賴耶眾生，難見此緣依性、緣起處也。亦甚難見一切諸行寂
止，一切緣依斷捨，渴愛滅盡，離、滅、涅槃處。我若說法，彼不了解我
時，我唯疲勞、困憊而已。」

（三）然而未曾聞稀有偈句，于世尊〔心中〕顯現：我困苦所證  今
為何應說 貪瞋所惱者  不易悟此法  導引逆世流  深微而難見  欲著癡
闇覆  是人不得見

（四）世尊如是思擇，心念默然，不欲說法。時，有索訶主梵天，心
知世尊之所思念而念：「啊！世間敗壞！啊！世間敗壞！如來、應供、等
正覺心念默然，不欲說法。」

（五）時，索訶主梵天如力士屈伸臂，伸屈臂，〔迅〕沒梵界而現世
尊前。

（六）此時，索訶主梵天偏袒上衣一肩，右膝著地，合掌面世尊而白
世尊曰：「願世尊說法！願善逝說法！有情有少塵垢者，若不聞法，即退
墮；若〔聞〕法，即得悟也。」

（七）索訶主梵天如此說，如此言已，且更說曰：曾于摩竭國現前
垢穢[7]所思不淨法  願欲弘開甘露門  令聞無垢所覺法  恰如壁立山頂峰

普見低處諸眾生  汝乃勝慧普眼者  昇登法所就高樓  自超憂苦望鑑臨
沈憂生老惱眾生  躍起雄者．戰勝者  商主債無遊世間  願請世尊為說法
能悟入者應有人

（八）如是說時，世尊告索訶主梵天曰：「梵天！我心生思念：『我
所證得此法，甚深、難見、難解……困憊而已。』然而，梵天！未曾聞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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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偈句，現于我〔心〕：『……覆〔不得見〕。』梵天！我如是思惟，心
念默然，不欲說法！」

（九）索訶主梵天重白世尊：「世尊！願為說法……應得了知！」世
尊重告索訶主梵天曰：「我心生思念：『我所證得此法，甚深、難見、難
解……困憊而已。』然而，梵天！未曾聞稀有偈句，現于我〔心〕：『…
…覆者〔不得見〕。』梵天！我如是思惟，心思默然，不欲說法！」

（一〇）索訶主梵天三白世尊曰：「世尊！願為說法，……應得了
知！」時，世尊因知梵天勸請，並哀愍有情，乃以佛眼觀察世間。世尊以
佛眼觀察世間時，見有情有塵垢少者、塵垢多者、利根者、鈍根者、善行
相者、惡行相者、易教導者、難教導者，有知他世與罪過之怖畏而住者。

（一一）譬如于青蓮池、赤蓮池、白蓮池；或如青蓮、赤蓮、白蓮有
生于水中，長于水中，不出水面，沈于水中而繁茂者；或如青蓮、赤蓮、
白蓮有生于水中，長于水中，住于水面者；或如青蓮、赤蓮、白蓮有生于
水中，長于水中，出住水面，不為水所染者。

（一二）如是世尊以佛眼觀察世間，見有情有塵垢少者、塵垢多者、
利根者、鈍根者、善行相者，惡行相者、易教導者、難教導者，有知他世
與罪過之怖畏而住者。」 (CBETA 2020.Q4, N03, no. 2, pp. 6a10-10a2)[7]：
「有垢穢者」指六師外道。（原註）」（通妙　譯；漢譯南傳大藏經(元
亨寺版)，《犍度(第 1卷-第 10卷)》；CBETA 2020.Q4, N03, no. 2, p. 15a8-9)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N03n0002_p0006a10 ）

(注 144)

～～～～～～

一九二九年阿陸葛瑪版大品第二十一、二十二兩頁

律藏 → 大品（Mahā-Vagga） → 第一　大犍度 → 誦品二 → 十四 賢

眾友事

「《犍度(第 1卷-第 10卷)》：「（一） 時，世尊于隨意間住波羅㮈後，

向優樓頻螺遊行。時，世尊離道路，到一密林處。到已，于其密林，坐一
樹下。爾時，有三十賢眾[22]友輩伴隨夫人遊玩密林。有一無夫人，因此

而伴隨妓女。時，彼等放逸遊玩，其妓女取財物而逃。

（二） 時，彼友等為助其友尋找其女，徘徊密林，見世尊坐一樹下。見
已，詣世尊處。詣已，白世尊曰：「世尊曾見一女人否？」「諸孺童！汝
等與一婦女何為耶？」「今我等三十賢眾友伴隨夫人遊此密林，有一無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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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者，伴隨妓女。時，我等放逸遊玩，其妓女取財物而逃。故我友等助是
友尋找其女，徘徊于此密林。」

（三）「諸孺童！汝等于意云何？汝等以何為勝耶？尋婦女乎？尋自己
乎？」「我等以尋自己為勝！」「諸孺童！若爾且坐，我為汝等說法。」
「唯！唯！」彼等賢眾友，敬禮世尊，坐于一面。」

世尊為彼等次第說示，謂：施論、戒論、生天論、諸欲過患、邪害、雜染、
出離功德。世尊知彼等生堪任心、柔軟心、歡喜心、明淨心，乃開闡諸佛
本真說法，〔謂：〕苦、集、滅、道。譬如清淨無有緇斑原布領受正色，
彼等亦如此于其座，生遠塵離垢法眼，〔謂：〕凡有集法者，皆有此滅法。

(CBETA 2020.Q4, N03, no. 2, p. 32a4-13) [22]：「賢眾」（bhaddavaggiya）。

「彼等王子之外貌內心皆優美，必與眾遊，故名賢眾。」（原註）又梵文
佛傳呼「五人比丘群」為「賢眾。」可能非固有名詞。」（通妙　譯；漢
譯南傳大藏經(元亨寺版)，《犍度(第 1卷-第 10卷)》；CBETA 2020.Q4, 
N03, no. 2, p. 15a8-9)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N03n0002_p0032a04
）

(注 168)

經藏 Sutta Piṭaka

長部 Dīgha-nikāya

DN. 5 Kūṭadantasuttaṃ 古得旦得經、究羅檀頭經

一九二九年哥侖坡版《長部》第一集第一零一頁 (D i 101)

「婆羅門！那時，大征服國王召喚祭司婆羅門後這麼說：『婆羅門！
這裡，我在獨處獨坐時心中生起了這樣的深思：「屬人的廣大財富已被我
獲得，我征服大片土地圓周後而住，讓我祭大牲祭，這會對我有長久的利
益與安樂。」婆羅門！我想要祭大牲祭，請尊師教誡我，則對我會有長久
的利益與安樂。』(337)

婆羅門！當這麼說時，祭司婆羅門對大征服國王這麼說：『國王尊師
的國土看得見有刺的、有壓迫的村落掠奪者，看得見城鎮掠奪者，看得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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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掠奪者，看得見道路掠奪者，國王尊師在國土這麼有刺的、有壓迫的
之下[為大牲祭]升高租稅，國王尊師以此會是不盡義務者。如果國王尊師

這麼想：「我將以殺害，或以捕捉，或以沒收，或以呵責，或以放逐除去
賊難。」這樣，這賊難的根絕是不完全的，將有那些從殺害中的倖存者，
他們之後將加害國王的國土，但，由於這個安排，這樣，這賊難的根絕是
完全的：國王尊師！那麼，凡在國王尊師的國土中能夠耕作與畜牧者，請
國王尊師給他們種子與食物，凡在國王尊師的國土中能夠買賣者，請國王
尊師給他們資金，凡在國王尊師的國土中能夠為國王做事者，請國王尊師
安排他們食物與工資，則那些熱衷自己職業的人將不加害，而將有國王的
大財蓄積，國土在安穩狀態，無刺的、無壓迫的，人們將住於喜悅、欣喜、
抱著兒子跳舞、家不閉戶。』」（長部 5 經/古得旦得經(戒蘊品[第一])(莊
春江譯) http://agama.buddhason.org/DN/DN05.HTML ）

～～～～～～～～～～

「“大勝王在靜處的時候內心這樣反思： ‘我已取得大量人間財富，
已征服大片土地，讓我舉行一場大祭祀吧，這將為我長期帶來利益和快樂。
’

“於是，大勝王把以上的事情告訴首席婆羅門，然後再說： ‘賢者，
我想舉行一場大祭祀，這將為我長期帶來利益和快樂。請你教我怎樣做吧。
’

 “婆羅門，大勝王說了這番話後，首席婆羅門對他說： ‘大王，
現時國家有盜賊、有苦迫：村落、市鎮、都城都可看見匪徒在劫掠。

“ ‘大王，如果在國家有盜賊、有苦迫的時候收稅做祭祀，這就是
國王的失責。

“ ‘大王，如果用處斬、收綁、沒收、譴責、流放的方法來清除賊
患，這樣賊患又不能徹底根除，剩餘的賊人之後還會侵擾國家。

“ ‘大王，然而，有一種方法可以將賊患徹底根除：在國內的人
凡是能耕種養牛的，大王便為他們提供種子和食物，凡是能從商的，
大王便為他們提供資金，凡是能做公僕的，大王便發放食物和薪金給
他們；人們有工作便不會去侵擾國家，國家將會有很多稅收、保持安
穩、沒有盜賊、沒有苦迫，人們將會弄兒為樂、夜不閉戶、歡欣喜悅。
’」（蕭式球 譯，香港志蓮淨苑：長部．五．究羅檀頭
經 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
section_id=59&id=493）

(注 197)

218



DN. 11 Kevaṭṭasuttaṃ 羇婆多經

一九二九年哥侖坡版《長部》第一集第一七二頁，不明；然可參：

“‘“識無形無邊，

集成諸眾生。

地水火風界，

此等依識立；

高低與大小，

美醜依識有。

此識息滅時，

一切皆終止。”’”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羇婆多居士子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
喜。

（蕭式球 譯，香港志蓮淨苑：長部．十一．羇婆多經 

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
section_id=59&id=499&page_id=49:0 

～～～～～～～～～～

「識是不顯現的、無邊的、全面發光的，

　在這裡水與地，火與風無立足處。

　在這裡長與短，細與粗、淨與不淨，

　在這裡名與色，被破滅無餘，

　以識的滅，在這裡這[都]被破滅。」』」(499)

　這就是世尊所說，悅意的屋主之子給哇得歡喜世尊所說。(500)

(「識無量境界(MA)；識無形，無量自有光(DA)」，南傳作「識是不顯現

的、無邊的、全面發光的」 (Viññāṅ� aṃ�  anidassanaṃ�  anantaṃ�  sabbato
pabhaṃ� )，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識：非-顯現的、無邊的、全面發光的」

(Consciousness non-manifesting, Boundless, luminous all-round, MN)，菩提比

丘長老說，《破斥猶豫》以涅槃解說識，但四部中並不見這樣的說法。依
其理解，這裏所說的識並非涅槃本身，而是阿羅漢在定中經驗涅槃的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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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種定中經驗不顯現世間有為法，所以或許可以真的描述為「非 -顯
現」(non-manifesting)，而「全面發光的」則舉 AN.1.49「這個心是極光淨
的」(Pabhassaramidaṃ�  cittaṃ� )與 AN.4.141 最高的「慧的光明」(paññābhā)作
對比。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識是無形跡的、無邊的、全面發光

的」(consciousness is signless, boundless, all-luminous, DN)，也舉了 AN.1.49
解說「識是全面發光的」。按：「發光」(pabhaṃ� , pabhā)，另譯為「光明、

光照」。)

長 部 11 經 / 給 哇 得 經 ( 戒 蘊 品 [ 第 一 ])( 莊 春 江 譯 )
http://agama.buddhason.org/DN/DN  11  .htm  

(注 117)

DN. 16 Mahāparinibbānasuttaṃ 大般涅槃經

第一章：在摩揭陀國 In Māgadha

這是我所聽見的：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靈鷲山。
這時候，摩揭陀王阿闍世．韋提希子想攻打跋祇。他說：“我要鏟除這個
強大的跋祇，我要摧毀跋祇，我要使跋祇永無寧日。”
於是，摩揭陀王阿闍世．韋提希子吩咐大臣雨行婆羅門： “婆羅門，來
吧，你前往世尊那裏，用我的名義頂禮世尊雙足，問候世尊，問他是否無
疾、無病、輕快、強健、安穩地生活。還有，你這樣說： ‘大德，摩揭
陀王阿闍世．韋提希子想攻打跋祇。他說要鏟除這個強大的跋祇，摧毀跋
祇，使跋祇永無寧日。’當世尊對攻打跋祇的事情向你作出預言後，好好
記著它，然後回來告訴我。如來一定不會說不真實的話。”
..., ..., ...
於是，世尊對摩揭陀大臣雨行婆羅門說： “婆羅門，有一次我住在毗舍
離沙蘭達達廟，在那裏我對跋祇人說這七不退法。婆羅門，只要七不退法
在跋祇人之中得到確立，只要跋祇人和七不退法相應地生活；他們便將日
益強盛，不會衰退。”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摩揭陀大臣雨行婆羅門對他說： “喬答摩賢者，跋
祇人即使只具備一種不退法，他們都將會日益強盛，不會衰退；更遑論具
備七種不退法了！喬答摩賢者，摩揭陀王阿闍世．韋提希子不能以戰爭來
征服跋祇人，除非使用計謀，或除非跋祇人內部分裂才能征服他們。喬答
摩賢者，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我要告辭了。”（蕭式球 譯, 香港志蓮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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苑）
https://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diigha/dn16/contrast-reading-
chap1/#id7

(注 203)

～～～～～～

一九二九年哥侖坡版巴利文《長部》第二集第六十一、六十二頁

「阿難！因此，你們要以自己為洲、以自己為歸依，不以其他為歸依；以
法為洲、以法為歸依，不以其他為歸依。」

這相當於《長阿含 2 經》卷 2：「當自熾燃，熾燃於法，勿他熾燃；當自

歸依，歸依於 法 ， 勿 他歸依。 」 (CBETA,  T01,  no.  1,  p.  15,  b6-7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T0001_002 

舊版：http://tripitaka.cbeta.org/T01,no.1,p.15,b6 )。

《雜阿含 36 經》卷 2：「住於自洲，住於自依；住於法洲，住於法依；不

異洲不異依。比丘！當正觀察，住自洲自依，法洲法依，不異洲不異
依 。 」 (CBETA,  T02,  no.  99,  p.  8,  a22-25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T0099_002 舊 版

http://tripitaka.cbeta.org/T02,no.99,p.8,a22 )。（取材自：蘇錦坤）（注 18,
注 163, 注 166）

～～～～～～～～～～～～

「但，阿難！比丘僧團對我期待什麼呢？阿難！被我教導的法沒內、外之
分，阿難！如來的法沒有師傅留一手，阿難！確實有人這麼想：『我將照
顧比丘僧團。』或『比丘僧團為我所管。』阿難！他確實應該說關於僧團
的任何事，[但，]阿難！如來不這麼想：『我將照顧比丘僧團。』或『比

丘僧團為我所管。』阿難！為何如來將說那關於僧團的任何事呢？又，阿
難！我現在已衰老、已年老，高齡而年邁，已到了老人期，轉為八十歲的
老人期了，阿難！猶如衰老的貨車以包纏物交錯綑綁使之存續，同樣的，
阿難！如來的身體的確以包纏物交錯綑綁使之存續，阿難！每當如來以對
一切相的不作意、以對某類受的滅、進入後住於無相心定時，阿難！那時，
如來的身體[才]較為安樂，阿難！因此，在這裡，你們要住於以自己為島，

以自己為歸依，不以其他為歸依；以法為島，以法為歸依，不以其他為歸
依。而，阿難！比丘如何以自己為島，以自己為歸依，不以其他為歸依；
以法為島，以法為歸依，不以其他為歸依呢？阿難！這裡，比丘住於在身
上隨觀身，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在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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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略）在心上……（中略）住於在法上隨觀法，熱心、正知、有念，能
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阿難！比丘這樣住於以自己為島，以自己為歸
依，不以其他為歸依；以法為島，以法為歸依，不以其他為歸依。阿難！
不論現在，或我死後，凡任何住於以自己為島，以自己為歸依，不以其他
為歸依；以法為島，以法為歸依，不以其他為歸依者，阿難！對我來說，
這些比丘必將是任何那些對學熱衷者中第一的了。」（長部 16 經/般涅槃
大經(大品[第二])(莊春江譯) http://agama.buddhason.org/DN/DN16.htm ）

～～～～～～～～～～

「25. “阿難，比丘僧團還期待我說些什麼呢？我已經把法詳盡地宣說了出

來，如來是沒有把法保留在自己拳頭之內的。阿難，有人可能會認為我支
配著僧團或僧團依靠我，所以他會認為如來應該對比丘僧團囑咐一些東西。
但是，如來根本沒有 ‘我支配著僧團’或 ‘僧團依靠我’這樣想，所以
如來哪有東西囑咐比丘僧團呢？

“阿難，我現在已經老了；我過了很多日子，已經到八十歲了。阿難，就
像一部舊牛車需要修補才能繼續行走那樣，如來的身體也需要調理才能繼
續支撐下去。有時候為了平息痛楚，如來要心離所有相，進入無相定，那
時如來的身體才能得到安穩。

 “阿難，因此，你們要做自己的島嶼 7，做自己的皈依處，不要以

其他地方為皈依處；以法為島嶼，以法為皈依處，不要以其他地方
為皈依處。阿難，什麼是比丘做自己的島嶼，做自己的皈依處，不
以其他地方為皈依處；以法為島嶼，以法為皈依處，不以其他地方
為皈依處呢？

“阿難，比丘如實觀察身，勤奮、有覺知、有念，以此來清除世上的貪著
和苦惱；如實觀察受，勤奮、有覺知、有念，以此來清除世上的貪著和苦
惱；如實觀察心，勤奮、有覺知、有念，以此來清除世上的貪著和苦惱；
如實觀察法，勤奮、有覺知、有念，以此來清除世上的貪著和苦惱。阿難，
這樣就是比丘做自己的島嶼，做自己的皈依處，不以其他地方為皈依處；
以法為島嶼，以法為皈依處，不以其他地方為皈依處了。

“阿難，無論現在或我入滅後，任何比丘如果能做自己的島嶼和皈依處，
以法為島嶼和皈依處的話，他就是在有修學欲的比丘之中最高的。8”」
（蕭式球 譯，香港志蓮淨苑：長部．十六．大般湼槃經 
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
section_id=59&id=359&page_id=214:275 ） （注 1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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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部 16 經》卷 16：「阿難！如來所說之法，於弟子是無隱秘、握拳{5}
不教。阿難！若有如是思惟：『我引導比丘眾』或『比丘眾依怙於我。』
然，阿難！對於比丘眾應何教言。阿難！如來不如是思惟：『我引導比丘
眾』或『比丘眾依怙於我』。然，阿難！如來對於比丘眾以留何教言？」
(CBETA,  N07,  no.  4,  p.  51,  a11-14 //  PTS.  D.  2.  100)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N0004_016 

{5} muṭ�ṭ�hi 譯為「握拳」，云婆羅門之阿闍梨如握拳奧義書教弟子而不明

瞭。（舊版：http://tripitaka.cbeta.org/N07,no.4,p.51,a11）

《長阿含 2 經》卷 2：「佛告阿難：「眾僧於我有所須耶？若有自言：

『我持眾僧，我攝眾僧。』斯人於眾應有教命，如來不言：『我持於眾，
我攝於眾。』」(CBETA, T01, no. 1, p. 15, a26-29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T0001_002 

舊版：http://tripitaka.cbeta.org/T01,no.1,p.15,a26 )。（取材自：蘇錦坤）

另可參： 
長部      16      經 第二頌   -   大般涅槃經 多譯本對讀   http://nanda.online-

dhamma.net/tipitaka/sutta/diigha/dn16/contrast-reading-chap2/ ，CSCD 165 
段(D16 Mahāparinibbānasuttaṃ�  CSCD paranum 165) 

（府城佛教網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   ，
大般涅槃經  /  長部      16      經  /  般涅槃大經   Mahāparinibbānasutta  ṃ�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diigha/dn16/dn16/ ，
長部      16      經 大般涅槃經 多譯本對讀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diigha/dn16/contrast-reading-
dn16/ ）。

（注 22）

～～～～～～

一九二九年哥侖坡版《長部》第二集第六十一、六十二兩頁 (D ii 61)

「那時，世尊如其意住在蓭婆巴利的園林後，召喚尊者阿難：

「來！阿難！我們去木瓜樹小村。」

「是的，大德！」尊者阿難回答世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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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世尊與大比丘僧團一起抵達木瓜樹小村，在那裡，世尊住在木瓜樹
小村中。

那時，世尊召喚比丘們：

「來！比丘們！你們全部在毘舍離依靠朋友、熟人、友人進入雨季安居，
而我就在木瓜樹小村這裡進入雨季安居。」

「是的，大德！」那些比丘回答世尊後，全部在毘舍離依靠朋友、熟人、
友人進入雨季安居，世尊就在木瓜樹小村那裡進入雨季安居。(163)

那時，當世尊進入雨季安居時，生了重病，起激烈的、瀕臨死亡的感受，
世尊具念、正知地忍受它，不被惱害著。那時，世尊這麼想：

「如果我沒召喚隨侍，沒告別比丘僧團而後般涅槃，那對我不適當，讓我
以精進擋開這個病後，住於留住壽行。」

那時，世尊以精進擋開那個病後，住於留住壽行。那時，世尊止息了那個
病。那時，世尊病已康復，從病中康復不久，從住處出來，在住處蔭影中
設置好的座位坐下。那時，尊者阿難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
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後，尊者阿難對世尊這麼說：

「大德！我看見世尊的安樂；大德！我看見世尊的能夠容忍，大德！因為
世尊生病，我的身體就像被麻醉了一樣，我不辨方向，對法也不清楚了，
大德！唯有少許寬慰的是，我想：『世尊將不會就這樣般涅槃，除非直到
世尊說了關於僧團的任何事為止。』」  

其餘參考：注 163（十九：）

（長部 16 經/般涅槃大經(大品[第二])(莊春江譯) 
http://agama.buddhason.org/DN/DN16.htm ）

～～～～～～～～～～

 「21. 世尊在毗舍離的菴婆巴利園住了一段時間後，便對阿難尊者

說： “阿難，來吧，我們一起去畢樓婆村。”

 阿難尊者回答世尊： “大德，是的。” 於是世尊便和人數眾多的
比丘僧團一起前往畢樓婆村。世尊住在畢樓婆村。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 “比丘們，來吧，你們和朋友、相識、
同伴分散在毗舍離過雨季。我在畢樓婆村這裏過雨季。”

 “大德，是的。” 比丘回答世尊後，和朋友、相識、同伴分散在
毗舍離過雨季。世尊在畢樓婆村那裏過雨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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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尊過雨季的時候，得了很重的病，生起強烈的痛楚，有性命危險。
世尊保持念和覺知，忍受這些痛楚而不受困擾。

 這時候，世尊心想： “如果我不告訴侍者、不通知比丘僧團便入
滅是不適當的，讓我以精進來克服這個病，保存性命。”

 於是，世尊以精進來克服這個病，保存性命。跟著，世尊的病消退
了。

 這時候，世尊從病中復元不久，從住所出來，坐在屋蔭下為他預備
好的座位上。這時候，阿難尊者去到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
一邊，然後對世尊說： “大德，我看見世尊安穩了，我看見世尊
復元了。儘管這樣，世尊的病使我現在也感到身體像失去平衡似的，
我不能辨別方向，甚至連法也不在心中，但當我想到： ‘如果世
尊不對比丘僧團囑咐一些東西，他是不會入滅的。’這時候我的內
心才稍為紓緩。”」

其餘參考：注 163（十九：）

（蕭式球 譯，香港志蓮淨苑：長部．十六．大般湼槃經 
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
section_id=59&id=359&page_id=214:275 ）

(注 166)

～～～～～～～～～～

巴利文《長部》第二集第九十五頁

那時，世尊召喚比丘們：

　　「比丘們！對佛、法、僧團、正道、道跡，可能有某位比丘的懷疑或
疑惑，比丘們！請你們問吧，不要以後成為後悔者：『我們的大師在面前
時，我們沒能夠從世尊面前質問。』」

　　當這麼說時，那些比丘變成沈默。

　　第二次，世尊……（中略）。

　　第三次，世尊召喚比丘們：

　　「比丘們！對佛、法、僧團、正道、道跡，可能有某位比丘的懷疑或
疑惑，比丘們！請你們問吧，不要以後成為後悔者：『我們的大師在面前
時，我們沒能夠從世尊面前質問。』」

　　第三次，那些比丘變成沈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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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世尊召喚比丘們：

　　「比丘們！你們可能是出於敬重大師而不問，比丘們！請你們朋友對
朋友述說。」

　　當這麼說時，那些比丘變成沈默。

（ 長 部 16 經 / 般 涅 槃 大 經 ( 大 品 [ 第 二 ])( 莊 春 江 譯 )
http://agama.buddhason.org/DN/DN16.htm ）

～～～～～～～～～～

5. 世尊對比丘說：

　　“比丘們，如果你們任何人對佛、法、僧、道或修行方法有疑惑或不
清楚的地方，把問題提出來。不要過後因世尊在面前也沒有問而懊悔。”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比丘保持肅靜。

　　世尊第二次對比丘說……

　　世尊第三次對比丘說：

　　“比丘們，如果你們任何人對佛、法、僧、道或修行方法有疑惑或不
清楚的地方，把問題提出來。不要過後因世尊在面前也沒有問而懊悔。”

　　比丘第三次保持肅靜。

（蕭式球 譯，香港志蓮淨苑：長部．十六．大般湼槃經

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
section_id=59&id=359&page_id=781:875 ）

～～～～～～～～～～

《長阿含 2 經》卷 4：「佛告諸比丘：「汝等若於佛、法、眾有疑，於道

有疑者，當速諮問，宜及是時，無從後悔，及吾現存，當為汝說。」時諸
比丘默然無言。

佛又告曰：「汝等若於佛、法、眾有疑，於道有疑，當速諮問，宜及是時，
無從後悔，及吾現存，當為汝說。」時，諸比丘又復默然。

佛復告曰：「汝等若自慚愧，不敢問者，當因知識，速來諮問，宜及是時，
無從後悔。」時，諸比丘又復默然。」 (CBETA,  T01, no. 1, p. 26, b1-8
http://tripitaka.cbeta.org/T01,no.1,p.26,b1 )。（注 26, 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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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部》第二集第九十五頁：

阿難！現在，比丘們以學友之語互相稱呼，我死後不應該這樣稱呼，阿難！
較資淺的比丘應該被較長老的比丘以名字或以姓氏或以學友之語稱呼；較
長老的比丘應該被較資淺的比丘稱呼『大德！』或『尊者！』 (莊春江
譯, 莊春江工作站)

“阿難，現在比丘之間互相以賢友這個稱謂來稱呼，在我離去之後便不應
這樣了。阿難，長老比丘應以名字、族姓或賢友來稱呼年輕比丘，年輕比
丘應以大德或尊者來稱呼長老比丘。 (蕭式球 譯, 香港志蓮淨苑)

「阿難，「朋友」一詞為現時諸比丘互相沿用的稱呼，於我去世後不應再
用。阿難，年長的比丘應呼年幼比丘的名或姓，或稱「朋友」；但年幼者
應稱年長者為「大德」或「尊者」。 (巴宙 譯, 1971 CE)

（注 34）

PTS D. II, Page 154: 長部 16, 大般涅槃經 第六頌(第六章) – 如來最後的話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diigha/dn16/
contrast-reading-chap6/#id4

或可參：長部      16      經 第六頌   -   大般涅槃經 多譯本對讀   http://nanda.online-
dhamma.net/tipitaka/sutta/diigha/dn16/contrast-reading-chap6/ ， CSCD  217
段(D16 Mahāparinibbānasuttaṃ�  CSCD paranum 217)

（ 府 城 佛 教 網 ， 大 般 涅 槃 經  /  長 部      16      經  /  般 涅 槃 大 經  
Mahāparinibbānasutta  ṃ�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diigha/dn16/dn16/ ，

長部      16      經 大般涅槃經 多譯本對讀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diigha/dn16/contrast-reading-
dn16/ 〕

DN. 26 Cakkavattisuttaṃ 轉輪王經、轉輪王獅子吼經

長部 26 經/轉輪王經(波梨品[第三])(莊春江譯) 
http://agama.buddhason.org/DN/DN26.htm 、 

蕭式球譯 長部．二十六．轉輪王獅子吼經 
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section_id=59&id=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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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96)

DN. 31 Siṅgālasuttaṃ 教授尸伽羅經、教化仙伽邏經

、善生經、辛額勒經

一九二九年哥侖坡版《長部》第三集第一一五頁 (PTS: D iii 180)

「戒具足的賢智者，如火燃燒般輝耀，

聚集財富，如蜜蜂集蜂蜜，

他們努力蓄積財富，如白蟻堆蟻塚。

這樣聚集財富後，在家人於家中得到滿足，

財富應該以四種分配，他維繫諸友。

應該以一份財富受用，應該以二份從事工作，

第四份應該存放，當將會有意外時。」（長部 31 經/辛額勒經(波梨品[第
三])(莊春江譯) http://agama.buddhason.org/DN/DN31.htm ）

～～～～～～～～～～

「智者具戒德，

如光照暗海。

財富得增長，

如蜂勤蓄蜜；

財富得增長，

如蟻勤蓄糧。

取得財富後，

利家利族群。

財富可分四，

將此善用之：

一份供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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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份供投資；

一份供積蓄，

防不時之需。」（蕭式球 譯，香港志蓮淨苑：長部．三十一．教化仙伽
邏經 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
section_id=59&id=546&page_id=106:0 ）

(注 200)

中部 Majjhima-nikāya

MN.5 Anaṅgaṇasuttaṃ 中部 5 經、無穢經

巴利文學會版《中部》第一集第卅、卅一兩頁 (M i 30, 31)

「..., ..., ..., 學友！凡比丘的任何這些惡不善欲求行境未捨斷被看見、被聽

聞，則即使他是住林野者、住邊地者、常乞食者、次第乞食者、穿糞掃衣
者、穿粗衣者，同梵行者仍不恭敬、不尊重、不尊敬、不崇敬他，那是什
麼原因呢？因為，那位尊者的那些惡不善欲求行境未捨斷被看見、被聽聞。
(61)

學友！凡比丘的任何這些惡不善欲求行境已捨斷被看見、被聽聞，則即使
他是住村落邊界者、受請食者、穿屋主給的衣服者，同梵行者仍恭敬、尊
重、尊敬、崇敬他，那是什麼原因呢？因為，那位尊者的那些惡不善欲求
行境已捨斷被看見、被聽聞。..., ..., ..., 」（中部 5 經/無穢經(根本法門品

[1])(莊春江譯) http://agama.buddhason.org/MN/MN005.htm ）

～～～～～～～～～～

「..., ..., ..., “賢友，同樣地，一位比丘被看到、被聽到還沒有斷除惡、不善

的意欲的話，即使他居住在偏僻的森林、逐家化食、從廢物堆撿粗布來穿
著，他的同修都不會對他照料、恭敬、尊重、供養。這是什麼原因呢？因
為這位尊者被看到、被聽到還沒有斷除惡、不善的意欲。

“賢友，如果一位比丘被看到、被聽到斷除了惡、不善的意欲的話，即使
他居住在村落附近、接受食物供養、受持居士所布施的衣服；他的同修都
會對他照料、恭敬、尊重、供養。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這位尊者被看到、
被聽到斷除了惡、不善的意欲。..., ..., ..., 」（蕭式球 譯，香港志蓮淨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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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五．無穢經 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
section_id=60&id=186&page_id=39:45 ）

(注 191)

MN. 8 Sallekhasuttaṃ 中部 8 經、削減經、漸損經

(M i 2)

莊春江 譯，臺灣．莊春江工作站：中部 8 經/削減經(根本法門品) 
http://agama.buddhason.org/MN/MN008.htm

～～～～～～～～～～

蕭式球 譯，香港．志蓮淨苑：中部．八．漸損經 
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section_id=60&id=189

(注 187)

MN. 9 Sammādiṭṭhisuttaṃ 中部 9 經、正見經

巴利文學會版《中部》第一集第四十八頁 (M i 48)

「學友們！有這四種食，為了已生成眾生的存續，或為了求出生者的資助。
哪四種呢？或粗或細的物質食物，第二、觸，第三、意思，第四、識。學
友們！這四種食，支撐已生成的眾生，也資助求出生者。以渴愛而食集，
以渴愛滅而食滅，導向食滅道跡就是這八支聖道，即：正見、正志、正語、
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中部 9 經/正見經(根本法門品[1])
(莊春江譯) http://agama.buddhason.org/MN/MN009.htm ）

～～～～～～～～～～

「“賢友們，有的。一位聖弟子知道什麼是食 1，知道什麼是食集，知道

什麼是食滅，知道什麼是食滅之道；這就是聖弟子的正見，能使人正直地
生活，能帶來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能使人得到正法。這就是正
見所包含的內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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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賢友們，什麼是食？什麼是食集？什麼是食滅？什麼是食滅之道呢？

“有四種食能令已投生的眾生得到持續，能幫助將要投生的眾生得到投生。
這四種食是什麼呢？第一種是粗幼摶食，第二種是觸食，第三種是意思食，
第四種是識食。

“渴愛集就是食集。

“渴愛滅就是食滅。

“八正道──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就
是食滅之道。

1 “食” (āhāra)原本是指食物，但在法義中引申為生命賴以投生及持續的

四種食糧。對四食起貪愛是導致生死流轉的原因。」（蕭式球 譯，中部
九．正見經

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
section_id=60&id=190&page_id=15:26 ）

(注 97)

～～～～～～～～～～

巴利文學會版《中部》第一集第五十一頁 (M i 51)。

「而，學友們！什麼是苦集？是這導致再生、伴隨歡喜與貪、到處歡喜的
渴愛，即：欲的渴愛、有的渴愛、虛無的渴愛，學友們！這被稱為苦
集 。 」 （ 中 部 9 經 / 正 見 經 ( 根 本 法 門 品 [1])( 莊 春 江 譯 )
http://agama.buddhason.org/MN/MN009.htm ）

～～～～～～～～～～

“賢友們，什麼是苦集呢？欲愛、有愛、無有愛是帶來後有的原因。這些
渴愛和喜貪連在一起，使人對各種事物產生愛喜。這就是稱為苦集了。
（蕭式球 譯，中部 九．正見經 
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
section_id=60&id=190&page_id=26:39 ）

(注 94)

～～～～～～～

而，學友們！什麼是渴愛？什麼是渴愛集？什麼是渴愛滅？什麼是導
向渴愛滅道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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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友們！有這六類渴愛：對色的渴愛、對聲的渴愛、對氣味的渴愛、
對味道的渴愛、對所觸的渴愛、對法的渴愛。

以受集而渴愛集，以受滅而渴愛滅，導向渴愛滅道跡就是這八支聖道，
即：正見、……（中略）正定。

學友們！當聖弟子這樣了知渴愛，這樣了知渴愛集，這樣了知渴愛滅，
這樣了知導向渴愛滅道跡，他捨斷一切貪煩惱潛在趨勢，……（中略）得
到苦的結束，學友們！這個情形是聖弟子的正見、直見、對法具備不壞淨、
通達此正法。」（中部 9 經/正見經(根本法門品[1])(莊春江譯)

http://agama.buddhason.org/MN/MN009.htm ）

～～～～～～～～～～～～

“賢友們，什麼是愛？什麼是愛集？什麼是愛滅？什麼是愛滅之道呢？

“有六種愛：色愛、聲愛、香愛、味愛、觸愛、法愛。

“受集就是愛集。

“受滅就是愛滅。

“八正道──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
定就是愛滅之道。

“賢友們，一位聖弟子知道這些是愛，知道這些是愛集，知道這些是
愛滅，知道這些是愛滅之道的時候，能斷除所有貪著的性向，清除所有厭
惡的性向，截斷我見和我慢，斷除無明而生起明，當下將苦終結。

“賢友們，這就是聖弟子的正見，能使人正直地生活，能帶來對
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能使人得到正法。這就是正見所包含的
內容了。” （蕭式球 譯，中部 九．正見經

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
section_id=60&id=190&page_id=75:91 ）

(注 91)

MN. 12 Mahāsīhanādasuttaṃ 中部 12 經、師子吼大經、大獅吼經

巴利文學會版《中部》第一集第七十頁 (M i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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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利弗！這位愚鈍男子善星確實對我沒有法的類比：『像這樣，那位世
尊以心熟知心後，了知其他眾生、其他個人：有貪的心了知為「有貪的
心」，離貪的心了知為「離貪的心」；有瞋的心了知為「有瞋的心」，離
瞋的心了知為「離瞋的心」；有癡的心了知為「有癡的心」，離癡的心了
知為「離癡的心」；收斂的心了知為「收斂的心」，散亂的心了知為「散
亂的心」；廣大的心了知為「廣大的心」，未廣大的心了知為「未廣大的
心」；有更上的心了知為「有更上的心」，無更上的心了知為「無更上的
心」；得定的心了知為「得定的心」，未得定的心了知為「未得定的心」；
已解脫的心了知為「已解脫的心」，未解脫的心了知為「未解脫的
心」。』」（中部 12 經/師子吼大經(師子吼品[2])(莊春江譯) 
http://agama.buddhason.org/MN/MN012.htm ）

（「師」爲「獅」的古字）

～～～～～～～～～～

「“舍利弗，愚癡的善星對我沒有這種慕信：這位世尊能清楚知道其他人、
其他眾生的心，有貪欲的心知道是有貪欲的心，沒有貪欲的心知道是沒有
貪欲的心；有瞋恚的心知道是有瞋恚的心，沒有瞋恚的心知道是沒有瞋恚
的心；有愚癡的心知道是有愚癡的心，沒有愚癡的心知道是沒有愚癡的心；
集中的心知道是集中的心，不集中的心知道是不集中的心；廣大的心知道
是廣大的心，不廣大的心知道是不廣大的心；高尚的心知道是高尚的心，
不高尚的心知道是不高尚的心；有定的心知道是有定的心，沒有定的心知
道是沒有定的心；解脫的心知道是解脫的心，不解脫的心知道是不解脫的
心。」（蕭式球 譯，香港志蓮淨苑：中部．十二．大獅吼經 
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section_id=60&id=193
）

(注 174)

MN. 13 Mahādukkhakkhandhasuttaṃ 中部 13 經、苦蘊大經

巴利文學會版《中部經》第一集第八十五頁 (MN i 83)

比丘們！什麼是欲的樂味？比丘們！有這五種欲，哪五種呢？能被眼識知，
令人想要的、可愛的、合意的、可愛樣子的、伴隨欲的、貪染的色；能被
耳識知……的聲音；……（中略）能被身識知，令人想要的、可愛的、合
意的、可愛樣子的、伴隨欲的、貪染的所觸，比丘們！這些被稱為五種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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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丘們！凡緣這五種欲生起的樂與喜悅，比丘們！這被稱為欲的樂味。
(166)

　　比丘們！什麼是欲的過患？比丘們！這裡，凡善男子以技能營生：不
論以查驗，不論以會計，不論以計算，不論以耕作，不論以買賣，不論以
牧牛，不論以王臣，不論以其它技能，他面對寒、暑，與虻蚊風烈日蛇的
接觸而受害著，因飢渴而死亡，比丘們！這被稱為欲的過患，直接可見的
苦蘊，欲為因、欲為因緣、因為欲之故，欲就是因。

…，…，…，

比丘們！什麼是欲的出離？比丘們！凡對於欲之欲貪的調伏、欲貪的捨斷，
這是欲的出離。

　　比丘們！凡任何沙門、婆羅門這樣對欲不如實了知：樂味是樂味、過
患是過患、出離是出離，他們自己將對欲遍知，或將以真實勸導他人依之
實行而對欲遍知，這是不可能的。但，比丘們！凡任何沙門、婆羅門這樣
對欲如實了知：樂味是樂味、過患是過患、出離是出離，他們自己將對欲
遍知，或將以真實勸導他人依之實行而對欲遍知，這是可能的。(170)（中

部 13 經 / 苦 蘊 大 經 ( 師 子 吼 品 [2])( 莊 春 江 譯 )
https://agama.buddhason.org/MN/MN013.htm）。

～～～～～～～～～～～～

“比丘們，什麼是貪欲的味呢？比丘們，有五欲。這五種欲是什麼呢？眼
識別色時所生起的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耳識別聲時所
生起的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鼻識別香時所生起的悅樂、
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舌識別味時所生起的悅樂、戀棧、歡喜、
鍾愛、貪欲、染著，身識別觸時所生起的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
染著。比丘們，這就是五欲了。以這五欲為緣，生起快樂和愉悅，這就是
貪欲的味了。

　　“比丘們，什麼是貪欲的患呢？比丘們，出身於各個種族的人，以各
種技能來謀生，無論他做算師、會計師、農夫、商人、牧牛人、弓箭手或
王職人員，都要受寒暑的煎熬，受風、熱、虻、蚊、爬蟲的侵襲，受飢渴
所折騰。比丘們，這就是貪欲的患，是一個現生可見的苦蘊。貪欲是這個
苦蘊的原因，貪欲是這個苦蘊的因緣，貪欲是這個苦蘊的成因；因為貪欲
的原因而帶來這個現生可見的苦蘊。

…，…，…，

“比丘們，什麼是貪欲的離呢？比丘們，清除對貪欲的愛著，捨棄對貪欲
的愛著，這就是貪欲的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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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丘們，如果沙門或婆羅門不能如實知貪欲的味，不能如實知貪欲的患，
不能如實知貪欲的離，是沒有可能親身遍知貪欲的，是沒有可能教人踏上
遍知貪欲的道路的。如果沙門或婆羅門如實知貪欲的味，如實知貪欲的患，
如實知貪欲的離，是能夠親身遍知貪欲的，是能夠教人踏上遍知貪欲的道
路的。（中部．十三．大苦蘊經．蕭式球譯 

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
section_id=60&id=194&page_id=10:14 ）。

注 60

～～～～～～～～～～～～

巴利文學會版《中部》第一集第八十六頁。MN.13 (M i 86) 苦蘊大經

「再者，比丘們！欲為因、欲為因緣、因為欲之故，欲就是因，國王與國
王諍論，剎帝利與剎帝利諍論，婆羅門與婆羅門諍論，屋主與屋主諍論，
母親與兒子諍論，兒子與母親諍論，父親與兒子諍論，兒子與父親諍論，
兄弟與兄弟諍論，兄弟與姊妹諍論，姊妹與兄弟諍論，朋友與朋友諍論。
在他們爭吵、爭論、爭辯時，以拳頭、土塊、棍棒、刀劍互相攻擊，在那
裡，他們遭受死亡，或像死亡那樣的苦。比丘們！這也被稱為欲的過患，
直接可見的苦蘊，欲為因、欲為因緣、因為欲之故，欲就是因。」（中部
13 經 / 苦 蘊 大 經 ( 師 子 吼 品 [2])( 莊 春 江 譯 )
http://agama.buddhason.org/MN/MN013.htm ）

～～～～～～～～～～

「“比丘們，再者，貪欲為原因，貪欲為因緣，貪欲為成因；因為貪欲的
原因而導致國王跟國王互相爭執，剎帝利跟剎帝利互相爭執，婆羅門跟婆
羅門互相爭執，居士跟居士互相爭執，父母跟子女互相爭執，兄弟姊妹跟
兄弟姊妹互相爭執，朋友跟朋友互相爭執。當爭吵、爭罵、爭執不休時便
互相動手，使用石塊、棒杖、武器，由此帶來死亡或接近死亡之苦。比丘
們，這就是貪欲的患，是一個現生可見的苦蘊。貪欲是這個苦蘊的原因，
貪欲是這個苦蘊的因緣，貪欲是這個苦蘊的成因；因為貪欲的原因而帶來
這個現生可見的苦蘊。」（蕭式球 譯，中部，013 大苦蘊經

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
section_id=60&id=194&page_id=14:17）

(注 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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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利文學會版《中部》第一集第八十七頁。

《苦蘊大經》：「比丘們！凡任何沙門、婆羅門這樣對欲不如實了知：樂
味是樂味、過患是過患、出離是出離，他們自己將對欲遍知，或將以真實
勸導他人依之實行而對欲遍知，這是不可能的。但，比丘們！凡任何沙門、
婆羅門這樣對欲如實了知：樂味是樂味、過患是過患、出離是出離，他們
自己將對欲遍知，或將以真實勸導他人依之實行而對欲遍知，這是可能
的。」 (莊春江譯 http://agama.buddhason.org/MN/MN013.htm

《大苦蘊經》：「“比丘們，如果沙門或婆羅門不能如實知貪欲的味，不
能如實知貪欲的患，不能如實知貪欲的離，是沒有可能親身遍知貪欲的，
是沒有可能教人踏上遍知貪欲的道路的。如果沙門或婆羅門如實知貪欲的
味，如實知貪欲的患，如實知貪欲的離，是能夠親身遍知貪欲的，是能夠
教人踏上遍知貪欲的道路的。」 (蕭式球譯

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
section_id=60&id=194&page_id=21:26

注 61

～～～～～～～～～～～～

巴利文學會版《中部經》第一集第九十頁

　　比丘們！什麼是受的樂味？比丘們！這裡，比丘從離欲、離不善法後，
進入後住於有尋、有伺，離而生喜、樂的初禪，比丘們！每當比丘從離欲、
離不善法後，進入後住於有尋、有伺，離而生喜、樂的初禪時，那時，他
既不意圖加害自己，也不意圖加害別人，也不意圖加害兩者，那時，他只
感受不加害受。比丘們！我說：不加害是受的最勝樂味。

　　再者，比丘們！比丘以尋與伺的平息，自信，一心，進入後住於無尋、
無伺，定而生喜、樂的第二禪，…..（中略）比丘們！每當以喜的褪去與

住於平靜，有念、正知，以身體感受樂，進入後住於這聖弟子宣說：『他
是平靜、具念、住於樂者』的第三禪時……（中略）比丘們！每當比丘以
樂的捨斷與苦的捨斷，及以之前喜悅與憂的滅沒，進入後住於不苦不樂，
由平靜而念遍淨的第四禪時，那時，他既不意圖加害自己，也不意圖加害
別人，也不意圖加害兩者，那時，他只感受不加害受。比丘們！我說：不
加害是受的最勝樂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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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丘們！什麼是受的過患？比丘們！凡受是 無常的(aniccā)、苦的

(dukkhā)、變易法(vipariṇāmadhammā) ，這是受的過患。 (中部 13 經
/苦蘊大經/莊春江譯 http://agama.buddhason.org/MN/MN013.htm   )  

～～～～～～～～～～～～

013 大苦蘊經：

　　　　“比丘們，再者，什麼是感受的味呢？比丘們，一位比丘保持捨
心，對喜沒有貪著，有念和覺知，通過身體來體會樂──聖者說： ‘這
人有捨，有念，安住在樂之中。’──他進入了三禪。這時候，他不會想
到惱害自己，不會想到惱害他人，不會想到惱害自己和他人雙方；他領受
一種不惱害的感受。比丘們，我說不惱害的感受是最高的味。

　　“比丘們，再者，什麼是感受的味呢？比丘們，一位比丘滅除了苦和
樂，喜和惱在之前已經消失，沒有苦、沒有樂，有捨、念、清淨；他進入
了四禪。這時候，他不會想到惱害自己，不會想到惱害他人，不會想到惱
害自己和他人雙方；他領受一種不惱害的感受。比丘們，我說不惱害的感
受是最高的味。

“比丘們，什麼是感受的患呢？比丘們，感受是 無常的、是苦的、是變
壞法  ，這就是感受的患了。 　 (蕭式球  譯 ,  香港志蓮淨苑
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
section_id=60&id=194&page_id=33:0

～～～～～～～～～～～～

對應的漢譯經典為《中阿含 99 經》「苦陰經」( CBETA, T01, no. 26, p. 584,
c8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T01n0026_p0584c08 )。

《中阿含 99 經》：「云何覺味？比丘者，離欲、離惡不善之法，至得第

四禪成就遊，彼於爾時不念自害，亦不念害他，若不念害者，是謂覺樂味。
所以者何？不念害者，成就是樂，是謂覺味。云何覺患？覺者是無常法、
苦法、滅法，是謂覺患。」(此處的「覺」字，是「vedanā 受」的譯詞)
(CBETA, T01, no. 26, p. 586, a18-23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T01n0026_p0586a18 )。

《中部 13 經》和對應的《中阿含 99 經》「苦陰經」(苦陰大經)，都是講
解「欲、色、受」及其「集 、味 assāda、患 ādīnava、離 nissaraṅ� a」。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151023611716056/permalink/
1317489821736100/

(注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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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N. 15 Anumānasuttaṃ 中部 15 經、推量經、反思經

巴利文學會版《中部》第一集第一零零頁。

「..., ..., ...

再者，學友們！在那裡，比丘自己應該這麼省察自己：『我是固執己
見、倔強、難棄捨者嗎？』學友們！如果比丘省察時，知道：『我是固執
己見、倔強、難棄捨者。』學友們！因為那樣，比丘應該為那些惡不善法
的捨斷而精進。而，學友們！如果比丘省察時，知道：『我是不固執己見、
不倔強、容易棄捨者。』學友們！因為那樣，比丘就能以那喜、悅而住，
在善法上日夜隨學。

學友們！如果比丘省察時，看見自己這全部惡不善法未被捨斷，學友
們！因為那樣，比丘應該為這全部惡不善法的捨斷而精進。而，學友們！
如果比丘省察時，看見自己這全部惡不善法已被捨斷，學友們！因為那樣，
比丘就能以那喜、悅而住，在善法上日夜隨學。

學友們！猶如年輕而喜歡裝飾的女子或男子如果在鏡中，或在遍淨、
潔淨、清澈的水鉢中觀察自己的面貌，在那裡，如果看見塵垢或污穢，他
為塵垢或污穢的捨斷而努力。在那裡，如果沒看見塵垢或污穢，因為那樣，
他變得悅意：『這確實是我的獲得，我確實是乾淨的。』同樣的，學友們！
如果比丘省察時，看見自己這全部惡不善法未被捨斷，學友們！因為那樣，
比丘應該為這全部惡不善法的捨斷而精進。而，學友們！如果比丘省察時，
看見自己這全部惡不善法已被捨斷，學友們！因為那樣，比丘就能以那喜、
悅而住，在善法上日夜隨學。」

這就是尊者目犍連所說，那些悅意的比丘歡喜尊者目犍連所說。」
（ 中 部 15 經 / 推 量 經 ( 師 子 吼 品 [2])( 莊 春 江 譯 )
http://agama.buddhason.org/MN/MN015.htm ）

～～～～～～～～～～

「..., ..., ...

“賢友們，一位比丘應要這樣自我反省： ‘究竟自己有沒有緊緊取
著世俗的見，不易放捨呢？’賢友們，如果一位比丘在反省時知道自己緊
緊取著世俗的見，不易放捨的話，他要精進地斷除這些惡不善法。如果在
反省時知道自己沒有緊緊取著世俗的見，不易放捨的話，他應因此而保持
喜心和歡悅，以及讓自己日以繼夜在善法之中修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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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賢友們，如果一位比丘在反省時，看見自己沒有斷除所有這些惡不
善法的話，他要精進地斷除所有這些惡不善法。如果一位比丘在反省時，
看見自己斷除了所有這些惡不善法的話，他應因此而保持喜心和歡悅，以
及讓自己日以繼夜在善法之中修學。

“賢友們，就正如愛裝扮的男女老少，在一面清淨、明晰、沒有污垢
的鏡子或一盆清淨、明晰、沒有污垢的水之中反照自己的面容。如果看見
有塵埃或污點在那裏時，會努力地清除這些塵埃或污點；如果看見沒有塵
埃或污點在那裏時，會心生歡喜，心想： ‘我有所得，我的面容得到清
淨！’

“賢友們，同樣地，如果一位比丘在反省時，看見自己沒有斷除所有
這些惡不善法的話，他要精進地斷除所有這些惡不善法。如果一位比丘在
反省時，看見自己斷除了所有這些惡不善法的話，他應因此而保持喜心和
歡悅，以及讓自己日以繼夜在善法之中修學。”

大目犍連尊者說了以上的話後，比丘對大目犍連尊者的說話心感
高興，滿懷歡喜。」（蕭式球 譯，香港志蓮淨苑：十五．反思經

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section_id=60&id=182
）

(注 189)

MN. 22 Alagaddūpamasuttaṃ 中部 22 經、蛇喻經

《中部》第一集第一三四頁至一三五頁

世尊這麼說：

「比丘們！猶如男子走在旅途，如果他看見大河，此岸是令人擔心的、
令人恐怖的，彼岸是安穩的、無怖畏的，但沒有渡船或越過的橋從此岸走
到彼岸，他這麼想：『這大河的此岸是令人擔心的、令人恐怖的，彼岸是
安穩的、無怖畏的，但沒有渡船或越過的橋從此岸走到彼岸，讓我收集草、
薪木、枝條、樹葉後，綁成筏，然後依著那個筏，以手腳努力著，能平安
地越到彼岸。』比丘們！那時，那位男子收集草、薪木、枝條、樹葉後，
綁成筏，然後依著那個筏，以手腳努力著，能平安地越到彼岸。已越過、
到彼岸的那位男子這麼想：『這筏對我多所助益，我依著這個筏，以手腳
努力著，平安地越到彼岸，讓我舉這個筏在頭上或扛在肩上，往想去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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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出發。』比丘們！你們怎麼想：那位男子這樣做是否對那個筏作了應該
作的呢？」

「不，大德！」

「比丘們！那位男子怎樣做會是對那個筏作了應該作的呢？比丘們！這裡，
已越過、到彼岸的那位男子這麼想：『這筏對我多所助益，我依著這個筏，
以手腳努力著，平安地越到彼岸，讓我捨棄這個筏在陸地或漂浮在水中，
往想去的地方出發。』比丘們！那位男子這樣做會是對那個筏作了應該作
的。同樣的，比丘們！被我教導的筏譬喻法是為了越度而非為了握持，比
丘們！你們要了知所教導的筏譬喻法，你們應該捨斷法，何況非法！（蛇
譬喻經(譬喻品[3])(莊春江譯) http://agama.buddhason.org/MN/MN022.htm
）

～～～～～～～～～～

世尊說： “比丘們，就正如一個人在漫長的路途上行走，看見一條大水
流，大水流這邊岸充滿危險、使人驚懼，對岸則安穩、不會使人驚懼；那
裏沒有船也沒有橋幫人越過對岸。這人心想： ‘大水流這邊岸充滿危險、
使人驚懼，對岸則安穩、不會使人驚懼；但這裏沒有船也沒有橋幫人越過
對岸。讓我採集一些草、木、樹枝、樹葉來扎一個木筏吧。依靠這個木筏，
可安全地用手腳划過對岸。’於是這個人採集一些草、木、樹枝、樹葉來
扎一個木筏。依靠那個木筏，安全地用手腳划過對岸。他划過了對岸時，
心想： ‘我用了那麼多功夫來造這個木筏，它幫我安全地渡過了大水流。
讓我用頭頂著這個木筏，或用雙肩揹著這個木筏，再繼續我的行程吧。’

“比丘們，你們認為怎樣，這人應否這樣來處理木筏呢？”

“大德，不應。”

“比丘們，划過了對岸的人應該這樣想： ‘我用了那麼多功夫來造這個
木筏，它幫我安全地渡過了大水流。讓我把這個木筏放在陸地上或放下水
中，再繼續我的行程吧。’比丘們，這人應該這樣來處理木筏。

“比丘們，我對你們說筏喻的法義，指出木筏是用來渡河的，不是供人執
取的。比丘們，同樣地，如果明白這個道理，便會明白法也要捨棄，更遑
論不正確的法了。（蛇喻經(蕭式球 譯, 香港志蓮淨苑) http://www.chilin.e-
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section_id=60&id=203&page_id=31:42     ） 

～～～～～～～～～～

《中阿含 200 經，阿梨吒經》卷 54〈大品 2〉：「世尊告曰：『如是。我

為汝等長夜說栰喻法，欲令棄捨，不欲令受。若汝等知我長夜說栰喻法者，
當以捨是法，況非法耶？』」 (CBETA, T01, no. 26, p. 764, c12-14  或
CBETA 2020.Q1, T01, no. 26, p. 764c12-14  

240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T01n0026_p0764c12     ) 

（注 49）

～～～～～～

巴利文學會版《中部》第一集第一三六、一三七頁 (M i 136, 137)

「大德！會有對內部不存在的戰慄嗎？」

「比丘！會有的。」世尊說。

「比丘！這裡，某人有這樣的見：『彼是我者彼即是世間，死後我會成為
常的、堅固的、永恆的、不變易法，我將正如等同常恆那樣存續。』他聽
聞如來或如來弟子教導為了一切見處、依處、纏、執持、煩惱潛在趨勢之
根絕，為了一切行的止，為了一切依著的斷念，為了渴愛的滅盡，為了離
貪，為了滅，為了涅槃的法，他這麼想：『我將斷滅，我將消失，我將不
存在了。』他悲傷、疲累、悲泣、搥胸號哭，來到迷亂，比丘們！這樣有
對內部不存在的戰慄。 」（中部 22 經/蛇譬喻經(譬喻品[3])(莊春江譯) 
http://agama.buddhason.org/MN/MN022.htm ）

～～～～～～～～～～

「“大德，有沒有人因聽到內在沒有我而感到困惱呢？”

世尊說： “比丘，有的。一個持 ‘世間是我；自身是我；我死了之後是
常、牢固、恆久、不變壞法，能恆久一直保持下去’這種見的人，當聽到
如來或如來的弟子說根除所有見執的性向、平息所有行、捨棄所有依、盡
除渴愛、無欲、寂滅、湼槃的法義時，會這樣想： ‘我要斷滅了，我要
毀滅了，我沒有了！’他感到傷心，感到不幸，感到悲哀，搥胸號哭。這
人因聽到內在沒有我而感到困惱。”」（蕭式球 譯，香港志蓮淨苑：中
部．二十二．蛇喻經 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
section_id=60&id=203&page_id=60:88 ）

(注 153)

～～～～～～～

《中部》第一集第一三七頁。

「比丘們！你們能緊捉住那常的、堅固的、永恆的、不變易法，正如能等
同常恆那樣存續的所有物，但，比丘們！你們看見過那常的、堅固的、永
恆的、不變易法，正如能等同常恆那樣存續的所有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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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世尊！」

「比丘們！好！比丘們！我也沒看見那常的、堅固的、永恆的、不變易法，
正如能等同常恆那樣存續的所有物。

比丘們！你們能執取那執取時不會生起愁、悲、苦、憂、絕望的[真]我論
取，但，比丘們！你們看見過那執取時不會生起愁、悲、苦、憂、絕望的
真我論之取著嗎？」

「不，世尊！」

「比丘們！好！比丘們！我也沒看見那執取時不會生起愁、悲、苦、憂、
絕望的[真]我論取。」（中部 22 經/蛇譬喻經(譬喻品[3])(莊春江譯) 
http://agama.buddhason.org/MN/MN022.htm ）

～～～～～～～～～～

「“比丘們，在你們所取得的東西之中，能否看見有任何一件是常、牢固、
恆久、不變壞法，能恆久一直保持下去的呢？”

“大德，不能。”

“比丘們，十分好。比丘們，我也是一樣，在我所取得的東西之中，不能
看見有任何一件是常、牢固、恆久、不變壞法，能恆久一直保持下去的。

“比丘們，你們能否看見一個生起我見取的人，不會生起憂、悲、苦、惱、
哀的呢？”

“大德，不能。”

“比丘們，十分好。比丘們，我也是一樣，不能看見一個生起我見取的人，
不會生起憂、悲、苦、惱、哀。」（蕭式球 譯，香港志蓮淨苑：中部．
二十二．蛇喻經 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
section_id=60&id=203&page_id=60:88 ）

(注 159)

～～～～～～

《中部》第一集第一三八頁 (M i 138)

「比丘們！[如果]存在真我，會有『我的屬於真我的』嗎？」

「是的，大德！」

「比丘們！[如果]存在屬於真我的，會有『我的真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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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大德！」

「比丘們！當存在真我與屬於真我的不被發現為真實的與確固的時，則凡
那個見處：『彼是我者彼即是世間，死後我會成為常的、堅固的、永恆的、
不變易法，我將正如等同常恆那樣存續。』比丘們！這不是完全完成的
『愚者之法』嗎？」

「大德！還會有什麼呢？確實是完全完成的愚者之法。」（中部 22 經/蛇
譬喻經(譬喻品[3])(莊春江譯) http://agama.buddhason.org/MN/MN022.htm
）

～～～～～～～～～～

「“比丘們，如果有我，是否需要有一個我所存在呢？”

“大德，是的。”

“比丘們，如果有我所，是否需要有一個我存在呢？”

“大德，是的。”

“比丘們，我和我所都不能真實地確立，因此， ‘世間是我；自身是我；
我死了之後是常、牢固、恆久、不變壞法，能恆久一直保持下去的’這種
見處可不是純粹完全是一種愚癡法嗎？”

“大德，除了純粹完全是一種愚癡法之外，還會是什麼呢！”」（蕭式球
譯，香港志蓮淨苑：中部．二十二．蛇喻經 
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
section_id=60&id=203&page_id=60:88 ）

(注 160)

～～～～～～

巴利(Pāḷ�i) 原典， PTS   版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tipitaka/sltp/MN_I_utf8.html#pts.130 、 

Cha  ṭ�ṭ�  ha Sa  ṅ�  gāyana, VRI   版   
http://www.tipitaka.org/romn/cscd/s0201m.mul2.xml ； 對照之阿含經典及

其他： 中阿含      200      經   中阿含經卷第五十四，（二〇〇）大品 阿梨吒經 

第九(第五後誦), MA 200 http://www.cbeta.org/cgi-bin/goto.pl?
linehead=T01n0026_p0763b01 《增壹阿含經》43.5船筏(大正 2.759.)。其他

可詳參：Majjhima-nikāya   巴利大藏經 經藏 中部     http://nanda.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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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hamma.net/tipitaka/sutta/majjhima/majjhima-nikaaya/#mn22     

(注 158)

MN. 26 Pāsarāsisuttaṃ 中部 26 經、陷阱堆經，另版 

Ariyapariyesanāsuttaṃ 聖求經、尋求聖法經

巴利文學會版《中部》第一集第一六七頁以次各頁 (M i 167)

「比丘們！我這麼想：『被我證得的這個法是甚深的、難見的、難覺
的、寂靜的、勝妙的、超越推論的、微妙的、被賢智者所體驗的。然而，
這世代在阿賴耶中歡樂，在阿賴耶中得歡樂，在阿賴耶中得喜悅；又，對
在阿賴耶中歡樂，在阿賴耶中得歡樂，在阿賴耶中得喜悅的世代來說，此
處是難見的，即：特定條件性、緣起；此處也是難見的，即：一切行的止，
一切依著的斷念，渴愛的滅盡、離貪、滅、涅槃。如果我教導法，如果對
方不了解我，那對我是疲勞，那對我是傷害。』比丘們！於是，這以前未
曾聽聞，不可思議的偈頌出現在我的心中：

『被我困難證得的，現在沒有被知道的必要，

此法不易被貪與瞋征服者善正覺。

逆流而行的、微妙的，甚深的、難見的、微細的[法]，

被貪所染者、被大黑暗覆蓋者看不見。』(281)

比丘們！當我像這樣深慮時，心傾向不活動，不教導法。比丘們！那
時，梵王娑婆主以心思量我心中的深思後，這麼想：『先生！世界[要]滅
亡了，先生！世界[要]消失了，確實是因為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的心

傾向不活動，不教導法。』比丘們！那時，梵王娑婆主猶如有力氣的男子
能伸直彎曲的手臂，或彎曲伸直的手臂那樣[快]地在梵天世界消失，出現

在我面前。比丘們！那時，梵王娑婆主整理上衣到一邊肩膀後，向我合掌
鞠躬，然後對我這麼說：『大德！請世尊教導法！請善逝教導法！有少塵
垢之類的眾生由[該]法的未聽聞而退失，他們將會是法的了知者。』比丘

們！這就是梵王娑婆主所說。說了這個後，他又更進一步這麼說：

「從前在摩揭陀出現，被垢者構思的不清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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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開啟不死之門！令他們聽聞離垢者領悟之法。

如站在岩山山頂，能看見全部的人，

同樣的，善慧者、一切眼者登上法所成高樓，

已離愁者，看著陷入愁、被生與老征服的人們。

請起來吧！英雄！戰場上的勝利者！商隊領導者、無負債者行於世間，

世尊！請教導法吧！將(會)有了知者的。』(282)

比丘們！那時，我知道梵天勸請後，緣於對眾生的悲愍，以佛眼觀察
世間。當我以佛眼觀察世間時，看見少塵垢的、多塵垢的；利根的、鈍根
的；善行相的、惡行相的；易受教的、難受教的；一些住於看見在其他世
界的罪過與恐怖的、另一些不住於看見在其他世界的罪過與恐怖的眾生，
猶如在青蓮池、紅蓮池、白蓮池中，一些青蓮、紅蓮、白蓮生在水中，長
在水中，依止於水面下，沈在水下生長；一些青蓮、紅蓮、白蓮生在水中，
長在水中，與水面同高而住立；一些青蓮、紅蓮、白蓮生在水中，長在水
中，升出水面而住立，不被水染著。同樣的，當我以佛眼觀察世間時，看
見少塵垢的、多塵垢的；利根的、鈍根的；善行相的、惡行相的；易受教
的、難受教的；一些住於看見在其他世界的罪過與恐怖的、另一些不住於
看見在其他世界的罪過與恐怖的眾生。」（中部 26 經/陷阱堆經[另版-聖
遍求經](譬喻品[3])(莊春江譯) http://agama.buddhason.org/MN/MN026.htm
）

～～～～～～～～～～

「“比丘們，那時我心想： ‘我所證得的法義深奧、難見、難覺、
寂靜、崇高、不從邏輯推理而得、深入、智者在當中會有所體驗。但是，
人們以五蘊為棲所 1，對這棲所愛喜，對這棲所愛著，對這棲所感到歡喜。

對五蘊這棲所愛喜、愛著、感到歡喜的人，是很難看見緣起這處地方的，
是很難看見平息所有行、捨棄所有依、盡除渴愛、無欲、寂滅、湼槃這處
地方的。如果我對別人說法，人們將不會明白，我只會為自己帶來疲勞，
只會白廢心機。’

“比丘們，那時我心中生起兩首獨特、以前從沒聽過的偈：

“ ‘此法難體證，

難為人解說，

人受貪瞋蔽，

不能覺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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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法逆流上，

深細及難見，

人受黑暗蔽，

不能見此法。’

“比丘們，經過考慮，我的心傾向於不說法。這時候，梵天．娑婆世
界主知道我的心，他心想： ‘如來．阿羅漢．等正覺的心傾向於不說法。
這真是世間的損失！世間的損毀！’

“比丘們，這時候，像強壯的人在一伸臂或一屈臂的一瞬間，梵天．
娑婆世界主在梵世間隱沒，在我跟前出現。之後他把大衣覆蓋一邊肩膊，
向我合掌，然後對我說： ‘大德，願世尊說法。大德，願善逝說法。那
些眼睛少塵垢的眾生，如果沒有機會聽法的話便會很可惜；總是有人會明
白法義的。’

“比丘們，梵天．娑婆世界主說了以上的話後，再進一步說：

“ ‘從前在此摩揭陀，

只有垢人說染法，

現請無垢人說法，

為眾生開甘露門。

如人站立山峰上，

垂望各各諸眾生，

現請具眼之智者，

攀登正法之宮殿，

以無憂惱心垂望，

受制生死之眾生。

現請具眼之智者，

起座到世間遊行，

世尊於世間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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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有解法義之人。’

“比丘們，我聽了梵天的請求，對眾生生起了悲心，然後用佛眼觀察
世間。當我用佛眼觀察世間時，看見有眼睛少塵垢的眾生，有眼睛多塵垢
的眾生；有利根的眾生，有鈍根的眾生；有高質素的眾生，有低質素的眾
生；有易受教化的眾生，有難受教化的眾生；有些眾生明白不善行為的過
咎。

“就正如蓮池裏的青蓮花、紅蓮花、白蓮花，它們在水中生長，依賴
水份，在水中得到滋養。有一些蓮花還沒長出水面；有一些蓮花已經長到
水面；有一些蓮花已經長出水面，不沾水漬。

“比丘們，同樣地，當我用佛眼觀察世間時，看見有眼睛少塵垢
的眾生，有眼睛多塵垢的眾生；有利根的眾生，有鈍根的眾生；有高
質素的眾生，有低質素的眾生；有易受教化的眾生，有難受教化的眾
生；有些眾生明白不善行為的過咎。”」（蕭式球 譯，香港志蓮淨苑：
中部．二十六．尋求聖法經 

http://www.chilin.edu.hk/  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  
section_id=60&id=207&page_id=62:103 ）

(注 144)

MN. 28 Mahāhatthipadopamasuttaṃ 中部 28 經、象足跡譬喻大經

巴利文學會版《中部》第一集第一九一頁 (M i 191)

「他這麼了知：『這五取蘊的會合、集合、結合確實是這樣。又，這被世
尊所說：「凡見 緣起 者則見法；凡見法者則見緣起。」而這五取蘊即是
緣所生的 。凡對於這五取蘊的 欲、依住、隨從、取著 ，那是苦集；凡
對於這五取蘊的欲貪的調伏、欲貪的捨斷，那是苦滅。』」（中部 28 經/
象 足 跡 譬 喻 大 經 ( 譬 喻 品 [3])( 莊 春 江 譯 )
http://agama.buddhason.org/MN/MN028.ht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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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明白這個道理的話，他知道：五取蘊是聚合物、聚集物、結合
物。這是佛陀所說的： ‘一個看見緣起的人，就是一個看見法的人；一
個看見法的人，就是一個看見緣起的人。’

“五取蘊是依緣而起的。對五取蘊有貪著、嚮往、堅執，以此為棲所的話，
這就是苦的集起。清除對五取蘊的貪欲，捨棄對五取蘊的貪欲，這就是苦
的息滅。」（蕭式球 譯，香港志蓮淨苑：中部．二十八．大象跡喻經
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section_id=61&id=532
）

(注 114)

MN. 35 Cūḷasaccakasuttaṃ 中部 35 經、薩遮迦小經

巴利文學會版《中部》第一集第二二八頁 (M i 228)

「阿說示先生！沙門喬達摩如何教導弟子呢？沙門喬達摩的教誡又如何在
弟子身上經常呈現呢？」

「阿其威色那！世尊這麼教導弟子，又，世尊的教誡在弟子身上這麼經常
呈現：『比丘們！色是無常的，受是無常的，想是無常的，行是無常的，
識是無常的；比丘們！色是無我，受是無我，想是無我，行是無我，識是
無我；一切行是無常的，一切法是無我。』阿其威色那！世尊這麼教導弟
子，又，世尊的教誡在弟子身上這麼經常呈現。」

「火種(SA.110)」，南傳音譯作「阿其威色那」(aggivessana)，其中，「阿

其」 (aggi)即是「火」的意思，這是「尼乾陀子薩遮迦」 (saccako
nigaṅ� ṭ�haputto，北傳 SA.110 譯作「薩遮尼揵子」，AA.37.10 譯作「尼健

子」 ) 的姓。 （ 中 部 35 經 /薩遮迦小經 (雙大品 [4])( 莊春江譯 )
https://agama.buddhason.org/MN/MN035.htm ）

～～～～～～～～～～

“阿說示賢者，喬答摩沙門是怎樣教導弟子的呢？什麼是他常對弟子說的
教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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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種 1，世尊這樣教導弟子，這是世尊常對弟子說的教誡： ‘比丘們，

色是無常的，受是無常的，想是無常的，行是無常的，識是無常的；色是
無我的，受是無我的，想是無我的，行是無我的，識是無我的；所有行無
常，所有法無我。’火種，世尊這樣教導弟子，這是世尊常對弟子說的教
誡。”

1“火種” (Aggivessana)是薩遮尼乾子的另一名稱。

（ 蕭 式 球  譯 ， 香 港 志 蓮 淨 苑 ： 中 部 ． 三 十 五 ． 小 薩 遮 經
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section_id=60&id=216
）

(注 157)

MN. 38 Mahātaṇhāsaṅkhayasuttaṃ 中部 38 經

《大愛盡經》、《渴愛的滅盡大經》

《中部》第三十八經（ Mahatanhasankhya Sutta ）

《中部》第一集第二六零頁（巴利文學會版）

「比丘們！這個這麼清淨、這麼皎潔的見解，如果你們黏著、珍惜、珍藏、
執著為我所，比丘們！你們是否了知我所教導為了越度而非為了握持的筏
譬喻法呢？」

「不，大德！」

「比丘們！這個這麼清淨、這麼皎潔的見解，如果你們不黏著、不珍惜、
不珍藏、不執著為我所，比丘們！你們是否了知我所教導為了越度而非為
了握持的筏譬喻法呢？」

「 是 的 ， 大 德 ！ 」 （ 渴 愛 的 滅 盡 大 經 ( 莊 春 江 譯 )
http://agama.buddhason.org/MN/MN038.htm     ）  

～～～～～～～～～～

“比丘們，你們的見這樣清淨、這樣明晰，你們會不會對此執著、把玩、
執取為財富、執取為我所，像 ‘筏喻的法義’1 所說那樣執取這些法義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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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德，不會。”

“比丘們，即使你們的見這樣清淨、這樣明晰，也不要對此執著、把玩、
執取為財富、執取為我所。像 ‘筏喻的法義’那樣，指出木筏是用來渡
河的，不是供人執取的。”

“ 大 德 ， 是 的 。 ”  （ 大 愛 盡 經 ( 蕭 式 球  譯 ,  香 港 志 蓮 淨
苑 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
section_id=60&id=219&page_id=22:65 ）

～～～～～～～～～～

《中阿含 201 經，𠻬帝經》卷 54：「世尊歎曰：『善哉！善哉！若汝等如

是知、如是見，謂我此見如是清淨，著彼、惜彼、守彼，不欲令捨者，汝
等知我長夜說栰喻法，知已所塞流開耶？』」（Sāti, 𠻬【大】＊，嗏

【宋】＊【元】＊【明】＊  ） (CBETA, T01, no. 26,  p.  767, c4-7  或
(CBETA  2020.Q1,  T01,  no.  26,  p.  767c4-7)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T01n0026_p0767c04

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

section_id=60&id=219&page_id=0:22     （注 47）

《中阿含經》第二零一嗏帝經：《中阿含經》卷 54：「（二〇一）中阿

含　大品　𠻬帝經第十」(CBETA 2020.Q1, T01, no. 26, p. 766b28-29)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T01n0026_p0766b28

(注 47)、(注 48)

～～～～～～

巴利文學會版《中部》第一集第二五六頁起 

「比丘們！猶如凡緣於那樣的緣而火燃燒，就被名為那樣的火：緣於
柴而火燃燒，就被名為柴火；緣於木片而火燃燒，就被名為木片火；緣於
草而火燃燒，就被名為草火；緣於牛糞而火燃燒，就被名為牛糞火；緣於
穀殼而火燃燒，就被名為穀殼火；緣於碎屑而火燃燒，就被名為碎屑火。
同樣的，比丘們！凡緣於那樣的緣而生起識，就被名為那樣的識：緣於眼
與色而生起識，就被名為眼識；緣於耳與聲音而生起識，就被名為耳識；
緣於鼻與氣味而生起識，就被名為鼻識；緣於舌與味道而生起識，就被名
為舌識；緣於身與所觸而生起識，就被名為身識；緣於意與法而生起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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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被名為意識。」　（取材自：[中部 38 經/渴愛的滅盡大經(雙大品[4])(莊
春江譯)] http://agama.buddhason.org/MN/MN038.htm

～～～～～～

「“比丘們，就正如不同的因緣條件生起不同的火：以柴枝為緣所生
起的火，稱為柴火；以木屑為緣所生起的火，稱為木屑火；以草為緣所生
起的火，稱為草火；以牛糞為緣所生起的火，稱為牛糞火；以穀殼為緣所
生起的火，稱為穀殼火；以廢物為緣所生起的火，稱為廢物火。

“比丘們，同樣地，不同的因緣條件生起不同的識：以眼和色為緣所
生起的識，稱為眼識；以耳和聲為緣所生起的識，稱為耳識；以鼻和香為
緣所生起的識，稱為鼻識；以舌和味為緣所生起的識，稱為舌識；以身和
觸為緣所生起的識，稱為身識；以意和法為緣所生起的識，稱為意識。」
（取材自：中部 38 大愛盡經, 蕭式球譯)

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
section_id=60&id=219&page_id=22:65

～～～～～～

《中阿含經》卷 54, （二〇一）中阿含 大品 𠻬帝經第十 (第五後誦)：

「諸比丘答曰：「我等知世尊如是說法，識因緣故起，世尊說識因緣
故起，識有緣則生，無緣則滅，我等知世尊如是說法。」

世尊歎曰：「善哉！善哉！諸比丘！汝等知我如是說法。所以者何？
我亦如是說，識因緣故起，我說識因緣故起，識有緣則生，無緣則滅，識
隨所緣生，即彼緣。說緣眼色生識，生識已說眼識，如是耳、鼻、舌、身，
意法生識，生識已說意識。猶若如火，隨所緣生，即彼緣，說緣木生火，
說木火也。緣草糞聚火，說草糞聚火。如是識隨所緣生，即彼緣，說緣眼
色生識，生識已說眼識。如是耳、鼻、舌、身，緣意法生識，生識已說意
識 。 」 　 （ 取 材 自 ： CBETA  2020.Q3,  T01,  no.  26,  p.  767a19-b2)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T01n0026_p0767a19

(注 76)

MN. 43 Mahāvedallasuttaṃ 中部 43 經、毘陀羅大經、大廣解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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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友！被稱為『想，想』，學友！什麼情形被稱為『想』呢？」
「學友！『認知，認知』，因此被稱為『想』。認知什麼呢？認知青，認
知黃，認知赤，認知白，學友！『認知，認知』，因此被稱為『想』。」
（取材自 ： 中 部 43 經 /  毘陀羅大經  (雙小品 [5])( 莊春江譯 )
http://agama.buddhason.org/MN/MN043.htm ）；或

　　「“賢友，人們說 ‘想，想’。想所包含的內容是什麼呢？”
“賢友， ‘認知，認知’，因此這稱為想。認知什麼呢？認知什麼是藍
色，認知什麼是黃色，認知什麼是紅色，認知什麼是白色等等。賢友，
‘認知，認知’，因此這稱為想。”」（取材自： 大廣解經 ; 蕭式球 譯
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section_id=60&id=224
）

注 68

MN. 44 Cūḷavedallasuttaṃ 中部 44 經、毘陀羅小經、小廣解經

巴利文學會版《中部》第一集第參零一頁 (M i 301)

「又，聖尼！三蘊被八支聖道包含，或者八支聖道被三蘊包含呢？」

「毘舍佉學友！非三蘊被八支聖道包含，而是八支聖道被三蘊包含。毘舍
佉學友！正語、正業、正命這些法被 戒蘊 包含；正精進、正念、正定這
些法被定蘊包含；正見、正志這些法被慧蘊包含。」（中部 44 經/毘陀羅

小經(雙小品[5])(莊春江譯) http://agama.buddhason.org/MN/MN044.htm ）

～～～～～～～～～～

「“賢姊，戒、定、慧三蘊組成八正道還是八正道組成戒、定、慧三蘊呢？
”

“毗舍迦賢友，不是戒、定、慧三蘊組成八正道，而是八正道組成戒、定、
慧三蘊。毗舍迦賢友，正語、正業、正命，這三法組成戒蘊；正精進、正
念、正定，這三法組成定蘊；正見、正思維，這二法組成慧蘊。”」（蕭
式球 譯，香港志蓮淨苑：中部．四十四．小廣解經 
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
section_id=60&id=225&page_id=18: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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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35)

MN. 47 Vīmaṃsakasuttaṃ 中部 47 經、審察經

漢譯對應經典為《中阿含 186 經，求解經》。

《中阿含 186 經》卷 48〈雙品 4〉：「不知他心如真者，當以二事求解如

來」(CBETA, T01, no. 26, p. 731, b9-10  
http://tripitaka.cbeta.org/T01,no.26,p.731,b9 )。

《中部 47 經》卷 5：「思察他心差別之比丘，當於二法思察如來也。」
(CBETA, N10, no. 5, p. 42 , a11 // PTS. M. 1. 318 
http://tripitaka.cbeta.org/N10,no.5,p.42 )

莊春江老師譯為：「不知他人心差別的考察比丘，應該在二法上對如來作
探查」。（中部      47      經  /  考察經  (  雙小品  [5])(  莊春江譯  )    
http://agama.buddhason.org/MN/MN047.htm ）

另請參考：《審察經》  (  思察經  )  巴、漢、英文對讀   http://nanda.online-
dhamma.net/tipitaka/sutta/majjhima/mn-047-contrast-reading/ 

（取自：府城佛教網， 《中部尼柯耶》閱讀地圖  (  菩提比丘  )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majjhima/maps-MN-Bodhi/ ，
二、理解正法：2. 對佛陀的審察 ： MN 47 : Vīma  ṃ�  saka Sutta   中部      47      經審  
察經  (  思察經  )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majjhima/maps-
MN-Bodhi/#mn-47 ）

MN. 56 Upālisuttaṃ 中部 56 經、優婆離經

《中部 56 經》：「大德！以此，我對世尊更悅意與滿意了，以世尊對我

這麼說：『 屋主！長久以來，你家已是尼乾陀的供給源，因此，當他們
靠近時，你應該考慮食物的施與。 』大德！這被我聽聞：『沙門喬達摩
這麼說：「布施只應該施與我，布施不應該施與其他人；布施只應該施與
我的弟子，布施不應該施與其他人；只施與我有大果，非施與其他人有大
果；只施與我的弟子有大果，非施與其他人的弟子有大果。」』然而世尊
卻勸導我對尼乾陀布施，但，大德！這裡，我們將知道適當時機的。大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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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第三次我歸依世尊、法、僧團，請世尊記得我為優婆塞，從今天起終
生 歸 依 。 」 （ 中 部      56      經  /  優 婆 離 經  (  屋 主 品  [6])(  莊 春 江 譯  )  
https://agama.buddhason.org/MN/MN056.htm ）

～～～～～～～～～～

“大德，世尊這樣說，使我更加高興、更加快慰。大德，我曾聽見人們這
樣說： ‘喬答摩沙門這樣說： “應該布施給我，不應布施給他人；應該
布施給我的弟子，不應布施給其他弟子。布施給我有大果報，布施給他人
沒有大果報；布施給我的弟子有大果報，布施給其他弟子沒有大果報。”
’ 1 大德，世尊鼓勵我繼續布施給尼乾子，這一點我知道怎樣做了。大

德，我再三皈依世尊、皈依法、皈依比丘僧。願世尊接受我為優婆塞，從
現在起，直至命終，終生皈依！”

*** 1  在漢譯本中阿含經．一三三．優婆離經》之中，在這句句子之後還

有這一段落 “世尊告曰。居士。我不如是說。當施與我莫施與他 [。]施與
我弟子莫施與他弟子。若施與我者當得大福。若施與他不得大福。施與我
弟子當得大福[。]若施與他弟子不得大福。居士。我說如是。施與一切隨
心歡喜。但施與不精進者不得大福。施與精進者當得大福。” (大正藏》
第一冊六三零頁中)這樣才是佛陀的原意，佛陀鼓勵人們不論任何對象，
都應以歡喜心來布施，只不過布施給有質素的人果報大，布施給沒有質素
的人果報小。這個意思在其他經文中也常出現。這裏應是巴利文本的脫漏。

（蕭式球 譯，香港志蓮淨苑：中部．五十六．優波離經 

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
section_id=60&id=237&page_id=78:100 ）

～～～～～～～～～～

《中阿含 133 經》卷 32〈大品 1〉：「優婆離居士受沙門瞿曇化，化作弟

子，則不聽諸尼揵入門，唯聽沙門瞿曇弟子，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
婆夷入。」(CBETA, T01, no. 26, p. 630, c25-27  

http://tripitaka.cbeta.org/T01,no.26,p.630,c25 )。（注 28）

～～～～～～～～～～

他已見道、得道、知道，深入實相，盡祛疑惑，意志堅定，不復動搖：

那時，屋主優婆離已見法、已獲得法、已知法、已深入法，脫離疑惑、離
迷惑，達無畏，在大師教說上不緣於他，對世尊這麼說：　 (屋主品[6])(莊
春江譯)　http://agama.buddhason.org/MN/MN05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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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正如一片潔淨、沒有雜色的布料，能很好地染上顏料。同樣地，優波離
居士在座上沒有塵埃，沒有污垢，生起了法眼，明白到： “所有集起法，
都是滅盡法。”

這時候，優波離居士見法、得法、知法、入法，在導師的教法之中超越疑
惑、清除猶豫、取得自信，不用依賴他人。 (優波離經：蕭式球 譯, 香港
志蓮淨苑) 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
section_id=60&id=237&page_id=78:100

～～～～～～～～～～

《中阿含經》卷 32：「於是，優[＊]婆離居士見法得法，覺白淨法，斷疑

度惑，更無餘尊，不復從他，無有猶豫，已住果證，於世尊法得無所
畏。」(東晉　罽賓三藏　瞿曇僧伽提婆　譯，CBETA 2020.Q1, T01, no. 
26, p. 630c10-13)[＊]：婆【大】＊，波【聖】＊，～M. 56. Upāli sutta.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T01n0026_p0630c10

～～～～～～～～～～

《雜阿含 1158 經》卷 42：「是婆羅門見法、得法、知法、入法，度諸疑

惑，不由他度，於正法、律得無所畏」(CBETA, T02, no. 99, p. 308, c26-28) 
http://tripitaka.cbeta.org/T02n0099_042#0308c26 或 (CBETA 2020.Q1, T02, 
no. 99, p. 308c26-28)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T02n0099_p0308c26

(注 43)

MN. 63 Culamalunkyasuttaṃ 中部 63 經、小摩倫迦經、瑪魯迦小經

巴利《中部》第六十三

「瑪魯迦之子！像這樣，我既沒說：『來！瑪魯迦之子！你來跟我修梵行，
我將為你記說「世界是常恆的」或「世界是非常恆的」……（中略）「死
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你也沒對我說：『大德！我將跟世尊修
梵行，世尊將為我記說「世界是常恆的」或「世界是非常恆的」……（中
略）「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愚鈍男子！當存在這樣時，你
是誰？你拒絕什麼呢？ （中部 63 經/瑪魯迦小經 (比丘品)(莊春江譯 )
http://agama.buddhason.org/MN/MN063.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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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倫迦子，聽你所說，我不曾對你說過，在我座下修習梵行我會為你解
說這些道理；你也不曾對我說過，我為你解說這些道理你才會在我座下修
習梵行。你這愚癡的人，為什麼你這樣來誣蔑我呢！ （中部 063 小摩倫
迦經(蕭式球 譯, 香港志蓮淨苑)

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
section_id=60&id=244）

《中阿含 221 經》：「世尊告曰：「鬘童子，我本不向汝有所說，汝本亦

不向我有所說，汝愚癡人！何故虛妄誣謗我耶？」」（《中阿含 221 經，

箭喻經》卷 60； CBETA, T01, no. 26, p. 804, c10-12)。 https://cbetaon-
line.dila.edu.tw/zh/T01n0026_p0804a21     

或舊版 http://tripitaka.cbeta.org/T01n0026_060#0804c10 ）

（注 51、注 52）

MN. 72 Aggivacchasuttaṃ 中部 72 經、婆蹉火經、火婆蹉種經

巴利文學會版《中部》第一集第四八六頁 (M i 486)

「婆蹉！『世界是常恆的』，這是惡見；叢林之見；荒漠之見；歪曲之見；
動搖之見；結縛之見，有苦、有惱害、有絕望、有惱熱，而不導向厭、離
貪、滅、寂靜、證智、正覺、涅槃。

婆蹉！『世界是非常恆的』……（中略）婆蹉！『世界是有邊的』……
（中略）婆蹉！『世界是無邊的』……（中略）婆蹉！『命即是身體』…
…（中略）婆蹉！『命是一身體是另一』……（中略）婆蹉！『死後如來
存在』……（中略）婆蹉！『死後如來不存在』……（中略）婆蹉！『死
後如來存在且不存在』……（中略）婆蹉！『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
在』，這是惡見；叢林之見；荒漠之見；歪曲之見；動搖之見；結縛之見，
有苦、有惱害、有絕望、有惱熱，而不導向厭、離貪、滅、寂靜、證智、
正覺、涅槃。

婆蹉！當見到了這個過患時，這樣，我不接受這一切惡見。」

「那樣的話，喬達摩先生有任何惡見嗎？」

「婆蹉！『惡見』，對如來而言，這已被去除，婆蹉！這被如來所見：
『這樣是色，這樣是色的集起，這樣是色的滅沒；這樣是受，這樣是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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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起，這樣是受的滅沒；這樣是想，這樣是想的集起，這樣是想的滅沒；
這樣是行，這樣是行的集起，這樣是行的滅沒；這樣是識，這樣是識的集
起，這樣是識的滅沒。』因此，我說：『對一切妄想、一切顛倒、一切我
作、我所作、慢煩惱潛在趨勢的滅盡、離貪、滅、捨棄、斷念，如來以不
執取而成為解脫者。』」（中部 72 經/婆蹉火經(遊行者品[8])(莊春江譯) 
http://agama.buddhason.org/MN/MN072.htm ）

～～～～～～～～～～

「“婆蹉， ‘世間是常’是見的去處、見的密林、見的荒野、見的表演
場所、見的角力場所、見的結縛；連接苦、損毀、哀傷、熱惱；不帶來厭
離、無欲、寂滅、寧靜、無比智、正覺、湼槃。

“婆蹉， ‘世間是斷’……

“婆蹉， ‘世間有邊’……

“婆蹉， ‘世間沒有邊’……

“婆蹉， ‘生命和身體是同一樣東西’……

“婆蹉， ‘生命是一樣東西，身體是另一樣東西’……

“婆蹉， ‘如來死後還存在’……

“婆蹉， ‘如來死後不存在’……

“婆蹉， ‘如來死後既存在也不存在’……

“婆蹉， ‘如來死後既不存在也不是不存在’是見的去處、見的密林、
見的荒野、見的表演場所、見的角力場所、見的結縛；連接苦、損毀、哀
傷、熱惱；不帶來厭離、無欲、寂滅、寧靜、無比智、正覺、湼槃。

“婆蹉，在所有這些見的去處之中，我看到有這些過患。”

“喬答摩賢者有沒有任何一種見的去處呢？”

“婆蹉，如來清除了見的去處。如來所見的是：什麼是色，什麼是色集，
什麼是色滅；什麼是受，什麼是受集，什麼是受滅；什麼是想，什麼是想
集，什麼是想滅；什麼是行，什麼是行集，什麼是行滅；什麼是識，什麼
是識集，什麼是識滅。因此，如來盡除了所有虛妄，盡除了所有自我計著，
盡除了所有我、我所、我慢的性向；無欲、滅盡、放捨、捨棄、無取而得
解脫。”」（蕭式球 譯，香港志蓮淨苑：中部．七十二．火婆蹉種經 
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section_id=60&id=2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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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69)

～～～～～～

《中部》第一集第四八六頁

「而，喬達摩先生！這樣心解脫的比丘，再生於何處呢？」

「婆蹉！『再生』不適用。」

「那麼，喬達摩先生！不再生嗎？」

「婆蹉！『不再生』不適用。」

「那麼，喬達摩先生！再生且不再生嗎？」

「婆蹉！『再生且不再生』不適用。」

「那麼，喬達摩先生！既非再生也非不再生嗎？」

「婆蹉！『既非再生也非不再生』不適用。」

「當被像這樣問：『而，喬達摩先生！這樣心解脫的比丘，再生於何處
呢？』你說：『婆蹉！「再生」不適用。』當被像這樣問：『那麼，喬達
摩先生！不再生嗎？』你說：『婆蹉！「不再生」不適用。』當被像這樣
問：『那麼，喬達摩先生！再生且不再生嗎？』你說：『婆蹉！「再生且
不再生」不適用。』當被像這樣問：『那麼，喬達摩先生！既非再生也非
不再生嗎？』你說：『婆蹉！「既非再生也非不再生」不適用。』喬達摩
先生！在這裡，我陷入了無知；在這裡，我陷入了迷亂，先前我與喬達摩
先生談話而有的些許淨信，現在都消失了。」

「婆蹉！這足以使你無知，這足以使你迷亂，婆蹉！此法是甚深的、難見
的、難覺的、寂靜的、勝妙的、超越推論的、微妙的、被賢智者所體驗的，
你以不同的見解、不同的信仰、不同的喜好、不同的修行、不同的師承，
是難了知的。」（中部 72 經/婆蹉火經(遊行者品[8])(莊春江譯) 
http://agama.buddhason.org/MN/MN072.htm ）

～～～～～～～～～～

「“喬答摩賢者，一位有這種解脫心的比丘，會到哪裏投生呢？”

“婆蹉， ‘他投生’這樣說是不合適的。”

“喬答摩賢者，既然這樣，他不投生嗎？”

“婆蹉， ‘他不投生’這樣說是不合適的。”

“喬答摩賢者，既然這樣，他既投生也不投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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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蹉， ‘他既投生也不投生’這樣說是不合適的。”

“喬答摩賢者，既然這樣，他既不投生也不是不投生嗎？”

“婆蹉， ‘他既不投生也不是不投生’這樣說是不合適的。”

“喬答摩賢者，當被問到一位有這種解脫心的比丘，會到哪裏投生時，你
說 ‘他投生’這樣說是不合適的；被問到他是否不投生時，你說 ‘他不
投生’這樣說是不合適的；被問到他是否既投生也不投生時，你說 ‘他
既投生也不投生’這樣說是不合適的；被問到他是否既不投生也不是不投
生時，你說 ‘他既不投生也不是不投生’這樣說是不合適的。喬答摩賢
者，這裏我不明白了，這裏我迷失了！之前我在喬答摩賢者的交談中帶來
一些淨信，現在這些淨信全都消失了！”

“婆蹉，這是會令你不明白的，這是會令你迷失的。婆蹉，這法義深奧、
難見、難覺、寂靜、崇高、不從邏輯推理而得、深入、智者在當中會有所
體驗，而你是一個外道，接受外道的教義，持外道的信願，修外道的修習，
過外道的生活，這樣是很難明白當中的道理的。」（蕭式球 譯，香港志
蓮淨苑：中部．七十二．火婆蹉種經 
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section_id=60&id=253
）

(注 171)

～～～～～～

《中部》第一集第四八六頁 (M i 486)

「同樣的，婆蹉！當凡以色安立如來時，能安立那如來的色已被捨斷，根
已被切斷，就像無根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婆蹉！從色
的滅盡而解脫的如來 是甚深的、不能計量的，難被深入了解的，猶如大
海，『再生』不適用，『不再生』不適用，『再生且不再生』不適用，
『既非再生也非不再生』不適用。

當凡以受安立如來時，..., ..., ..., 當凡以想安立如來時..., ..., ..., 當凡以行安立

如來時..., ..., ..., 當凡以識安立如來時..., ..., ..., 」（中部 72 經/婆蹉火經(遊行
者品[8])(莊春江譯) http://agama.buddhason.org/MN/MN072.htm ）

～～～～～～～～～～

七十二．火婆蹉種經

“婆蹉，同樣地，通過色，人們便能認知得到如來，但如來像使連根拔起
的棕櫚樹無法再生長那樣根除這個色。婆蹉，如來從色的計量之中解脫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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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這境界如大海那樣，深奧、難衡量、難看透。 ‘如來投生’這樣說
是不合適的， ‘如來不投生’這樣說是不合適的， ‘如來既投生也不投
生’這樣說是不合適的， ‘如來既不投生也不是不投生’這樣說是不合
適的。

“通過受……

“通過想……

“通過行……

“通過識，人們便能認知得到如來，但如來像使連根拔起的棕櫚樹無法再
生長那樣根除這個識。婆蹉，如來從識的計量之中解脫出來，這境界如大
海那樣，深奧、難衡量、難看透。 ‘如來投生’這樣說是不合適的， ‘
如來不投生’這樣說是不合適的， ‘如來既投生也不投生’這樣說是不
合適的， ‘如來既不投生也不是不投生’這樣說是不合適的。” （蕭式
球 譯，香港志蓮淨苑：中部．七十二．火婆蹉種經 

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section_id=61&id=553
）

(注 128)

～～～～～～

《中部》第一集第四八七頁

「喬達摩先生！那不適用；喬達摩先生！這火緣草薪燃料而燃燒，它的耗
盡，其它的[燃料]又不帶來，沒了食物，那只名為熄滅了。」（中部 72 經
/婆蹉火經(遊行者品[8])(莊春江譯) 

http://agama.buddhason.org/MN/MN072.htm ）

～～～～～～～～～～

七十二．火婆蹉種經

“那堆火以草木的燃料作為條件而得以燃燒，當燃料用盡，沒有另外的燃
料補充，火就在那裏息滅。” （蕭式球 譯，香港志蓮淨苑：中部．七十
二．火婆蹉種經 

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section_id=61&id=553
）

(注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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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N. 73 Mahāvacchasuttaṃ 中部 73 經、婆蹉大經、大婆蹉種經

《中部》第一集第四八九頁 (M i 489)

「我聽到這樣：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栗鼠飼養處的竹林中。

那時，遊行者婆蹉氏去見世尊。抵達後，與世尊相互歡迎。歡迎與寒暄後，
就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後，遊行者婆蹉氏對世尊這麼說：

「我長久與喬達摩先生交談，請喬達摩尊師以簡要的善與不善教導我，那
就好了！」

「婆蹉！我能以簡要的善與不善教導你，婆蹉！我也能以詳細的善與不善
教導你，但，婆蹉！我將以簡要的善與不善教導你，你要聽！你要好好作
意！我要說了。」

「是的，大德！」遊行者婆蹉氏回答世尊。

世尊這麼說：

「婆蹉！貪是不善的，不貪是善的；婆蹉！瞋是不善的，不瞋是善的；婆
蹉！癡是不善的，不癡是善的，婆蹉！像這樣，這三法是不善的，三法是
善的。

婆蹉！殺生是不善的，殺生的戒絕是善的；婆蹉！未給予而取是不善的，
未給予而取的戒絕是善的；婆蹉！邪淫是不善的，邪淫的戒絕是善的；婆
蹉！妄語是不善的，妄語的戒絕是善的；婆蹉！離間語是不善的，離間語
的戒絕是善的；婆蹉！粗惡語是不善的，粗惡語的戒絕是善的；婆蹉！雜
穢語是不善的，雜穢語的戒絕是善的；婆蹉！貪婪是不善的，不貪婪是善
的；婆蹉！惡意是不善的，無惡意是善的；婆蹉！邪見是不善的，正見是
善的，婆蹉！像這樣，這十法是不善的，十法是善的。

婆蹉！當比丘的渴愛已被捨斷，根已被切斷，就像無根的棕櫚樹，成為非
有，為未來不生之物，則他是煩惱已盡、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負擔已
卸、自己的利益已達成、有之結已被滅盡、以究竟智解脫的阿羅漢比丘。

..., ..., ...」（中部 73 經/婆蹉大經(遊行者品[8])(莊春江譯) 
http://agama.buddhason.org/MN/MN073.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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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的竹園松鼠飼餵處。

這時候，婆蹉種遊方者前往世尊那裏，和世尊互相問候，作了一些悅
意的交談，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 “我和喬答摩賢者長時間都一起
交談，如果這次喬答摩賢者為我簡略地說善與不善就好了。”

“婆蹉，我可以簡略地說善與不善，也可以詳細地說善與不善。婆蹉，
現在我為你簡略地說善與不善。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婆蹉種遊方者回答世尊： “賢者，是的。”

世尊說： “婆蹉，貪欲是不善的，不貪欲是善的；瞋恚是不善的，
不瞋恚是善的；愚癡是不善的，不愚癡是善的。婆蹉，這就是三種不善法
和三種善法了。

“婆蹉，殺生是不善的，不殺生是善的；偷盜是不善的，不偷盜是善
的；邪淫是不善的，不邪淫是善的；妄語是不善的，不妄語是善的；兩舌
是不善的，不兩舌是善的；惡口是不善的，不惡口是善的；綺語是不善的，
不綺語是善的；貪欲是不善的，不貪欲是善的；瞋恚是不善的，不瞋恚是
善的；邪見是不善的，正見是善的。婆蹉，這就是十種不善法和十種善法
了。

“婆蹉，比丘依循這些善法來斷除渴愛，像使連根拔起的棕櫚樹無法
再生長那樣根除渴愛，他成為一位阿羅漢，盡除了所有漏，過著清淨的生
活，完成了應做的修行工作，放下了重擔，取得了最高的果證，解除了導
致投生的結縛，以圓滿的智慧而得解脫。”

..., ..., ...」（蕭式球 譯，香港志蓮淨苑：中部．七十三．大婆蹉種經 
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section_id=60&id=254
）

(注 179)

～～～～～～～

《中部》第一集第四九零頁以次各頁  (M i 490 ff.)

「除了喬達摩尊師、除了比丘、除了比丘尼外，還有任何一位喬達摩
尊師的 優婆塞 在家 白衣 梵行弟子，以 五下分結 的滅盡而為 化生者 ，
在那裡入了究竟涅槃，不從彼世轉回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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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蹉！不只一百位、二百位、三百位、四百位、五百位，而有更多
我的優婆塞在家白衣梵行弟子，以五下分結的滅盡而為化生者，在那裡入
了究竟涅槃，為不從彼世轉回者。」

「除了喬達摩尊師、除了比丘、除了比丘尼、除了優婆塞在家白衣梵
行者外，還有任何一位喬達摩尊師的優婆塞在家白衣受用諸欲弟子，以實
踐教誡、遵從勸誡、脫離疑惑、離迷惑、 達無畏 、住於在大師教說上
不緣於他 的嗎？」

「婆蹉！不只一百位、二百位、三百位、四百位、五百位，而有更多
我的優婆塞在家白衣受用諸欲弟子，以實踐教誡、遵從勸誡、脫離疑惑、
離迷惑、達無畏、住於在大師教說上不緣於他者。」

「除了喬達摩尊師、除了比丘、除了比丘尼、除了優婆塞在家白衣梵
行者、除了優婆塞在家白衣受用諸欲者外，還有任何一位喬達摩尊師的
優婆夷 在家白衣梵行弟子，以五下分結的滅盡而為化生者，在那裡入了
究竟涅槃，不從彼世轉回者嗎？」

「婆蹉！不只一百位、二百位、三百位、四百位、五百位，而有更多
我的優婆夷在家白衣梵行弟子，以五下分結的滅盡而為化生者，在那裡入
了究竟涅槃，為不從彼世轉回者。」

「除了喬達摩尊師、除了比丘、除了比丘尼、除了優婆塞在家白衣梵行者、
除了優婆塞在家白衣受用諸欲者、除了優婆夷在家白衣梵行者外，還有任
何一位喬達摩尊師的優婆夷在家白衣受用諸欲弟子，以實踐教誡、遵從勸
誡、脫離疑惑、離迷惑、達無畏、住於在大師教說上不緣於他的嗎？」

「婆蹉！不只一百位、二百位、三百位、四百位、五百位，而有更多
我的優婆夷在家白衣受用諸欲弟子，以實踐教誡、遵從勸誡、脫離疑惑、
離迷惑、達無畏、住於在大師教說上不緣於他者。」（中部 73 經/婆蹉大
經(遊行者品[8])(莊春江譯) http://agama.buddhason.org/MN/MN073.htm ）

～～～～～～～～～～

「“不要說喬答摩賢者，不要說比丘，不要說比丘尼了，有沒有喬答
摩賢者的優婆塞弟子──即使是只得一位──過在家生活、穿白色衣服來
修習梵行，能夠斷除五下分結，在上界化生，在那裏入滅，不會從那世間
回來呢？”

“婆蹉，不單止一百，不單止二百，不單止五百，還有更多我的優婆
塞弟子，過在家生活、穿白色衣服來修習梵行，能夠斷除五下分結，在上
界化生，在那裏入滅，不會從那世間回來。”

“不要說喬答摩賢者，不要說比丘，不要說比丘尼，不要說在家修習梵
行的優婆塞了，有沒有喬答摩賢者的優婆塞弟子──即使是只得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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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在家生活、穿白色衣服、受用欲樂，能夠依教誡而行、依教誨而行、超
越了疑惑、清除了搖擺、在導師的教誡之中得到領悟、不會追隨其他教法
呢？”

“婆蹉，不單止一百，不單止二百，不單止五百，還有更多我的優婆
塞弟子，過在家生活、穿白色衣服、受用欲樂，能夠依教誡而行、依教誨
而行、超越了疑惑、清除了搖擺、在導師的教誡之中得到領悟、不會追隨
其他教法。”

“不要說喬答摩賢者，不要說比丘，不要說比丘尼，不要說在家修習
梵行的優婆塞，不要說在家受用欲樂的優婆塞了，有沒有喬答摩賢者的優
婆夷弟子──即使是只得一位──過在家生活、穿白色衣服來修習梵行，
能夠斷除五下分結，在上界化生，在那裏入滅，不會從那世間回來呢？”

“婆蹉，不單止一百，不單止二百，不單止五百，還有更多我的優婆
夷弟子，過在家生活、穿白色衣服來修習梵行，能夠斷除五下分結，在上
界化生，在那裏入滅，不會從那世間回來。”

“不要說喬答摩賢者，不要說比丘，不要說比丘尼，不要說在家修習
梵行的優婆塞，不要說在家受用欲樂的優婆塞，不要說在家修習梵行的優
婆夷了，有沒有喬答摩賢者的優婆夷弟子──即使是只得一位──過在家
生活、穿白色衣服、受用欲樂，能夠依教誡而行、依教誨而行、超越了疑
惑、清除了搖擺、在導師的教誡之中得到領悟、不會追隨其他教法呢？”

“婆蹉，不單止一百，不單止二百，不單止五百，還有更多我的
優婆夷弟子，過在家生活、穿白色衣服、受用欲樂，能夠依教誡而行、
依教誨而行、超越了疑惑、清除了搖擺、在導師的教誡之中得到領悟、
不會追隨其他教法。”」（蕭式球 譯，香港志蓮淨苑：中部．七十三．
大婆蹉種經

 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section_id=60&id=254
）

(注 192)

MN. 82 Raṭṭhapālasuttaṃ 中部 82 經、護國經

『世間是不足的、不滿足的、渴愛的奴隸。』大王！這是第四個法的總說
被那有知、有見的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誦說，我知道、看到、聽到那
些後而從在家出家，成為非家生活。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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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國尊師說：『世間是不足的、不滿足的、渴愛的奴隸。』護國先生！應
該怎樣看見這所說的義理呢？」
「大王！你怎麼想：你統治富庶的俱盧嗎？」
「是的，護國先生！我統治富庶的俱盧。」
「大王！你怎麼想：如果有值得信賴、可靠的男子從東方來這裡，他抵達
後這麼說：『真的，大王！你應該知道，我從東方來，在那裡，看見一個
富庶、繁榮，人口眾多，人群擁擠的大地方，在那裡，有許多象兵、馬兵、
車兵、步兵，在那裡，有許多財穀，在那裡，有許多未加工與已加工的金
幣、金條，在那裡，有許多可取用的女人，就以[你]目前的力量應該有能

力征服，征服[它]，大王！』你會怎麼作？」

「護國先生！我們會征服後統治它。」
「大王！你怎麼想：如果有值得信賴、可靠的男子從西方……從北方……
從南方……從海外來這裡，他抵達後這麼說：『真的，大王！你應該知道，
我從海外來，在那裡，看見一個富庶、繁榮，人口眾多，人群擁擠的大地
方，在那裡，有許多象兵、馬兵、車兵、步兵，在那裡，有許多財穀，在
那裡，有許多未加工與已加工的金幣、金條，在那裡，有許多可取用的女
人，就以[你]目前的力量應該有能力征服，征服[它]，大王！』你會怎麼

作？」
「護國先生！我們會征服後統治它。」
「大王！這是關於『世間是不足的、不滿足的、渴愛的奴隸。』被那有知、
有見的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誦說，我知道、看到、聽到那些後而從在
家出家，成為非家生活。」
「不可思議啊，護國先生！未曾有啊，護國先生！這被那有知、有見的世
尊、阿羅漢、遍正覺者多麼善說：『世間是不足的、不滿足的、渴愛的奴
隸。』護國先生！確實，世間是不足的、不滿足的、渴愛的奴隸。」（中
部 82 經/護國經(王品[9])(莊春江譯) 
https://agama.buddhason.org/MN/MN082.htm ）
～～～～～～～～～～
“大王，世間不完美、不圓滿，人們常做渴愛的奴僕。這是世尊．阿羅漢．
等正覺有知有見，為人解釋的第四種法。我因為知道、看見、聽見這種法
而出家。
“大王，世尊．阿羅漢．等正覺有知有見，為人解釋這四種法。我因為知
道、看見、聽見這四種法而出家。”
…, …, …
“賴吒和羅賢者，賴吒和羅賢者說世間不完美、不圓滿，人們常做渴愛的
奴僕。我應怎樣理解這個道理呢？”
“大王，你認為怎樣，繁榮的俱盧國是由你統治的嗎？”
“賴吒和羅賢者，繁榮的俱盧國是由我統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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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王，你認為怎樣，假如有一個你信賴的人從東方來你那裏，對你說： 

‘大王，真好了！你要知道，我從東方來，在那裏看見一個富庶、繁榮、
人口眾多的大國，那裏有很多象兵、馬兵、車兵、步兵，很多象牙，很多
金子與金飾，很多少女，以你的兵力，一定能夠征服它。大王，征服它吧。
’你將會怎樣做呢？”
“賴吒和羅賢者，我會征服它，然後統治它。”

……南方……

……西方……

……北方……

“大王，你認為怎樣，假如有一個你信賴的人從海外來你那裏，對你說： 

‘大王，真好了！你要知道，我從海外來，在那裏看見一個富庶、繁榮、
人口眾多的大國，那裏有很多象兵、馬兵、車兵、步兵，很多象牙，很多
金子與金飾，很多少女，以你的兵力，一定能夠征服它。大王，征服它吧。
’你將會怎樣做呢？”
“賴吒和羅賢者，我會征服它，然後統治它。”

“大王，就是這個道理，世尊．阿羅漢．等正覺說世間不完美、不圓滿，

人們常做渴愛的奴僕。我因為知道、看見、聽見這種法而出家。”
“賴吒和羅賢者，真是罕見，真是少有！世尊．阿羅漢．等正覺有知有見，

善說 ‘世間不完美、不圓滿，人們常做渴愛的奴僕’這個道理。賴吒和
羅賢者，世間真的是不完美、不圓滿的，人們真的是常做渴愛的奴僕的！
”（蕭式球 譯，中部 八十二．賴吒和羅經 
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
section_id=60&id=263&page_id=103:126

(注 96)

MN. 89 Dhammacetiyasuttaṃ 中部 89 經、法廟經、法的塔廟經

巴利文學會版《中部》第二集第一二一頁 (M ii 121)

再者，大德！我在園林與園林、遊園與遊園間走動、探查，在那裡，我看
見一些憔悴、粗卑、醜惡、成為蠟黃、全身浮現青筋的沙門、婆羅門，我
認為人們的眼睛不想再見到他們。大德！我這麼想：『確實，這些尊者或
不樂於行梵行，或有任何他們所作的惡不善法藏覆，像這樣，這些尊者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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悴、粗卑、醜惡、成為蠟黃、全身浮現青筋，我認為人們的眼睛不想再見
到他們。』我去見他們後，這麼說：『尊者們！為何你們憔悴、粗卑、醜
惡、成為蠟黃、全身浮現青筋，我認為人們的眼睛不想再見到你們呢？』
他們這麼說：『大王！這是我們的家族病。』但，大德！這裡，我看見比
丘們以成為鹿[溫馴]之心住於歡喜、踊躍、大喜的樣子、諸根喜悅、不用

操心、安心、被他人施與而生活，大德！我這麼想：『確實，這些尊者在
世尊的教導中次第知道更卓越的特質，像這樣，這些尊者以成為鹿[溫馴]
之心住於歡喜、踊躍、大喜的樣子、諸根喜悅、不用操心、安心、被他人
施與而生活。』大德！這是我對世尊法的類比：『世尊是遍正覺者，法被
世尊善說，世尊的弟子僧團是依善而行者。』（取材自：中部 89 經/法的

塔廟經(王品[9])(莊春江譯) http://agama.buddhason.org/MN/MN089.htm ）

～～～～～～～～～～～～

《中部 089 法廟經》：“大德，再者，我常到叢林、樹園散步，在那裏

曾看見一些沙門婆羅門枯瘦、憔悴、難看、蒼白、筋脈盡露，人們都不想
看見他們。那時我心想： ‘這些尊者一定是對修習梵行沒有興趣，要不
然就是犯了罪而躲進這裏來。’我前往他們那裏，然後對他們說： ‘尊
者們，為什麼你們這樣子的呢？’他們說： ‘大王，我們患上黃疸病。
’但是，我看見比丘歡欣、快慰、喜悅、根門平穩、少欲望、平淡、安定，
內心像鹿那樣遠離。那時我心想： ‘這些尊者這樣子，一定是在世尊的
教誡之下帶來美好的質素。’大德，因此，我對世尊有這種慕信： ‘世
尊是一位等正覺，法義已由世尊完善開示出來，世尊的弟子僧能善巧地進
入正道。’（取材自：蕭式球譯 中部 089 法廟經

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
section_id=60&id=270&page_id=21:26）

(注 88), (注 133)

MN. 95 Caṅkīsuttaṃ 中部 95 經、闡基經、鄭計經

《中部》第九十五經 Canki Sutta

鄭計經(婆羅門品)(莊春江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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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喬達摩先生！這裡，婆羅門的往昔聖句以如此這般相傳與在經藏中，
在這裡，婆羅門們一向地來到結論：『這才是真實的，其它都是空虛
的。』這裡，喬達摩尊師怎麼說？」

　　「但，婆羅墮若！婆羅門們中，有任何一位婆羅門這麼說：『我知道
此，我看見此：這才是真實的，其它都是空虛的。』嗎？」

　　「不，喬達摩先生！」

　　「又，婆羅墮若！婆羅門們中，有任何一位老師、一位老師的老師，
直到第七代的老師這麼說：『我知道此，我看見此：這才是真實的，其它
都是空虛的。』嗎？」

　　「不，喬達摩先生！」

　　「又，婆羅墮若！那些從前的婆羅門仙人們：聖典創造者、聖典轉起
者，他們往昔唱誦、教說、合集的聖句，仍被今天的婆羅門們傳唱、跟隨
著說、隨說所說的、復誦令誦的者，即：阿桃葛、襪碼葛、襪碼跌挖、威
沙咪跌、亞瑪得其、安其勒色、婆羅墮若、襪謝德、迦葉、玻古，他們這
麼說：『我們知道此，我們看見此：這才是真實的，其它都是空虛的。』
嗎？」

　　「不，喬達摩先生！」

　　「婆羅墮若！像這樣，沒有任何一位婆羅門這麼說：『我知道此，我
看見此：這才是真實的，其它都是空虛的。』沒有任何一位老師、一位老
師的老師，直到第七代的老師這麼說：『我知道此，我看見此：這才是真
實的，其它都是空虛的。』那些從前的婆羅門仙人們：聖典創造者、聖典
轉起者，他們往昔唱誦、教說、合集的聖句，仍被今天的婆羅門們傳唱、
跟隨著說、隨說所說的、復誦令誦的者，即：阿桃葛、襪碼葛、襪碼跌挖、
威沙咪跌、亞瑪得其、安其勒色、婆羅墮若、襪謝德、迦葉、玻古，他們
也沒這麼說：『我知道此，我看見此：這才是真實的，其它都是空虛
的。』

　　婆羅墮若！猶如一隊失明者一個抓著一個，最前面的看不見，中間的
也看不見、最後面的也看不見。同樣的，婆羅墮若！婆羅門們的所說確實
變成像一隊失明者一樣，最前面的看不見，中間的也看不見、最後面的也
看不見，婆羅墮若！你怎麼想：當存在這樣時，婆羅門的信是否變成無根
的呢？」

　　「喬達摩先生！在這裡，婆羅門們不僅以信而尊敬，在這裡，婆羅門
們也以口傳而尊敬。」

　　「婆羅墮若！你先走到信，現在說口傳。婆羅墮若！有這五法，在當
生中有二種結果，哪五個呢？信、[個人的]愛好、口傳、理論的深思、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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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後接受之見解，婆羅墮若！這些是當生有二種果報的五法。婆羅墮若！
有善信，但那是空的、空虛的、虛妄的；有非善信，但那是真實的、如實
的、無例外的，婆羅墮若！有善[個人的]愛好，……（中略）有善口傳，

……（中略）有善理論的深思，……（中略）有善沈思後接受之見解，但
那是空的、空虛的、虛妄的；有非善沈思後接受之見解，但那是真實的、
如實的、無例外的，婆羅墮若！保護真理的有智之人想一向地來到結論：
『這才是真實的，其它都是空虛的。』在這裡是不適當的。」

　　「喬達摩先生！但，什麼情形是真理的保護？什麼情形是真理的不保
護？我們問喬達摩尊師真理的保護。」

　　「婆羅墮若！如果有信的男子[說]：『我的信是這樣。』像這樣說保

護了真理，而這樣他就不一向地來到結論：『這才是真實的，其它都是空
虛的。』[婆羅墮若！這個情形是真理的保護，這個情形他保護真理，這

個情形我們安立真理的保護，而這樣那[還]不是真理的隨覺。]婆羅墮若！

如果男子有[個人的]愛好……（中略）婆羅墮若！如果男子有口傳……

（中略）婆羅墮若！如果男子有理論的深思……（中略）婆羅墮若！如果
男子有沈思後接受之見解，『我的沈思後接受之見解是這樣。』像這樣說
保護了真理，而這樣他就不一向地來到結論：『這才是真實的，其它都是
空虛的。』婆羅墮若！這個情形是真理的保護，這個情形他保護真理，這
個 情 形 我 們 安 立 真 理 的 保 護 ...,  ...
http://agama.buddhason.org/MN/MN095.htm

～～～～～～～～～～

闡基經(蕭式球 譯, 香港志蓮淨苑)

　　於是，迦波提對世尊說： “喬答摩賢者，古代的婆羅門咒頌文句，
經代代相傳而成為一套總集。婆羅門都確切得出這個結論：只有這才是真
諦，其餘都是沒有意義的。喬答摩賢者對婆羅門這種說話怎麼說呢？”

　　“婆羅墮闍種，在婆羅門當中，有沒有任何一個人這樣說：‘我已知
道這些咒頌、我已看見這些咒頌；只有這才是真諦，其餘都是沒有意義的
’？”

　　“喬答摩賢者，沒有。”

　　“婆羅墮闍種，在婆羅門當中，有沒有任何一個老師或追溯上七代的
祖師這樣說：‘我已知道這些咒頌、我已看見這些咒頌；只有這才是真諦，
其餘都是沒有意義的’？”

　　“喬答摩賢者，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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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婆羅墮闍種，一些開創者婆羅門仙人創造咒頌、轉動咒輪；古代的
婆羅門唸誦、宣說、編集這些咒頌；現在的婆羅門跟隨唸誦、宣說、講解
這些咒頌。那些開創者婆羅門仙人如阿達迦、婆摩迦、婆摩提婆、毗沙蜜
多、閻摩多祇、央祇羅娑、婆羅墮闍、婆舍多、迦葉、婆求等，有沒有這
樣說： ‘我已知道這些咒頌、我已看見這些咒頌；只有這才是真諦，其
餘都是沒有意義的’？”

　　“喬答摩賢者，沒有。”

　　“婆羅墮闍種，聽你所說，沒有任何一個婆羅門，沒有任何一個祖師，
沒有任何一個開創者婆羅門仙人說：‘我已知道這些咒頌、我已看見這些
咒頌；只有這才是真諦，其餘都是沒有意義的。’

　　“婆羅墮闍種，就正如一列盲人，每人都捉著前面的人來行走，前面
的人看不見，中間的人也是看不見，後面的人也是看不見。婆羅墮闍種，
同樣地，婆羅門所說的，變成了一列盲人的譬喻那樣，前面的人看不見，
中間的人也是看不見，後面的人也是看不見。

　　“婆羅墮闍種，你認為怎樣，這樣子，婆羅門的敬信豈不是沒有根基
嗎？”

　　“喬答摩賢者，婆羅門尊崇這些咒頌不單是因為敬信，還有因為這是
我們的傳統。”

　　“婆羅墮闍種，你首先主張敬信，一會兒你又說傳統。婆羅墮闍種，
有五種東西當下會有兩種不同的結果。這五種東西是什麼呢？就是敬信、
信願、傳統、推想、所受持的見。婆羅墮闍種，這五種東西當下會有兩種
不同的結果。

　　“婆羅墮闍種，一些受人敬信的東西，或會是些空泛、空洞、錯誤的
東西；一些不受人敬信的東西，或會是些真實、真確、確定的東西。

　　“婆羅墮闍種，一些人們有信願的東西，或會是些空泛、空洞、錯誤
的東西；一些人們沒有信願的東西，或會是些真實、真確、確定的東西。

　　“婆羅墮闍種，一些傳統的東西，或會是些空泛、空洞、錯誤的東西；
一些不是傳統的東西，或會是些真實、真確、確定的東西。

　　“婆羅墮闍種，一些人們推想的東西，或會是些空泛、空洞、錯誤的
東西；一些人們推想認為不確的東西，或會是些真實、真確、確定的東西。

　　“婆羅墮闍種，一些人們所受持的見，或會是些空泛、空洞、錯誤的
東西；一些人們不受持的見，或會是些真實、真確、確定的東西。

　　“婆羅墮闍種，在這個程度，不足以讓一個敬重真理的智者確切得出
‘只有這才是真諦，其餘都是沒有意義的’這個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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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喬答摩賢者，我問喬答摩賢者有關敬重真理的問題。喬答摩賢者，
敬重真理所包含的內容是什麼呢？怎樣做才足以敬重真理呢？”

　　“婆羅墮闍種，一個有敬信的人，他說： ‘這就是我的敬信了。’
他不下 ‘只有這才是真諦，其餘都是沒有意義的’這個結論。這就是敬
重真理了。

　　“婆羅墮闍種，一個有信願的人，他說： ‘這就是我的信願了。’
他不下 ‘只有這才是真諦，其餘都是沒有意義的’這個結論。這就是敬
重真理了。

　　“婆羅墮闍種，一個依隨傳統的人，他說： ‘這就是我依隨的傳統
了。’不下 ‘只有這才是真諦，其餘都是沒有意義的’這個結論。這就
是敬重真理了。

　　“婆羅墮闍種，一個依隨推想的人，他說： ‘這就是我依隨的推想
了。’他不下 ‘只有這才是真諦，其餘都是沒有意義的’這個結論。這
就是敬重真理了。

　　“婆羅墮闍種，一個有所受持的見的人，他說： ‘這就是我所受持
的見了。’他不下 ‘只有這才是真諦，其餘都是沒有意義的’這個結論。
這就是敬重真理了。

　　“婆羅墮闍種，這就是你所問的有關敬重真理的問題。我宣說，這就
是敬重真理所包含的內容，這樣做便足以敬重真理了。婆羅墮闍種，這只
是有關敬重真理方面的內容 
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section_id=60&id=364

注 45

MN. 109 Mahāpuṇṇamasuttaṃ 中部 109 經、滿月大經、大月圓經

《中部》第三集第十九頁 (M iii 19)

「凡任何色，不論過去、未來、現在，或內、或外，或粗、或細，或下劣、
或勝妙，或遠、或近，所有色以正確之慧這樣如實見：『這不是我的，我
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

凡任何受，……凡任何想，……凡任何行，……凡任何識，不論過去、未
來、現在，或內、或外，或粗、或細，或下劣、或勝妙，或遠、或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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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識以正確之慧這樣如實見：『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
我。』(天臂品[11])(莊春江譯) http://agama.buddhason.org/MN/MN109.htm

～～～～～～～～～～

“比丘，對於各種色，不論是過去的、未來的、現在的、內在的、外在的、
粗大的、細微的、低等的、高等的、遠處的、近處的色，都應以正慧如實
視之為沒有 ‘我擁有色’、 ‘我是色’、 ‘色是一個實我’這回事。
對於各種受……對於各種想……對於各種行……對於各種識，不論是過去
的、未來的、現在的、內在的、外在的、粗大的、細微的、低等的、高等
的、遠處的、近處的識，都應以正慧如實視之為沒有 ‘我擁有識’、 ‘
我是識’、 ‘識是一個實我’這回事。 (大月圓經：蕭式球 譯, 香港志
蓮淨苑)

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section_id=60&id=382

(注 43)

～～～～～～

「那時，某位比丘的心中生起了這樣的深思：

「先生！像這樣，色是無我的；受是無我的；想是無我的；行是無我
的；識是無我的，怎樣的我將被無我所作的業觸及呢？」

那時，世尊以其心知那位比丘心中的深思後，召喚比丘們：

「又，比丘們！這是可能的：這裡，某一類愚鈍男子，無智、進入了
無明、被渴愛所支配的心，可能會認為他能勝過老師的教導：『先生！像
這樣，色是無我的；受是無我的；想是無我的；行是無我的；識是無我的，
怎樣的我將被無我所作的業觸及呢？』

比丘們！你們在法上到處被我調伏，比丘們！你們怎麼想：色是常的，
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而凡無常的，是苦的，或是樂的呢？」

「苦的，大德！」

「而凡無常的、苦的、變易法，適合這麼認為：『這是我的，我是這
個，這是我的真我』嗎？」

「不，大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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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丘們！你們怎麼想：受……想……行……識是常的，或是無常的
呢？」

「無常的，大德！」

「而凡無常的，是苦的，或是樂的呢？」

「苦的，大德！」

「而凡無常的、苦的、變易法，適合這麼認為：『這是我的，我是這
個，這是我的真我』嗎？」

「不，大德！」

「比丘們！因此，在這裡，凡任何色，不論過去、未來、現在，或內、
或外，或粗、或細，或下劣、或勝妙，或遠、或近，所有色應該以正確之
慧這樣如實見：『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凡任何
受，……凡任何想，……凡任何行，……凡任何識，不論過去、未來、現
在，或內、或外，或粗、或細，或下劣、或勝妙，或遠、或近，所有識應
該以正確之慧這樣如實見：『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
比丘們！當這麼看時，有聽聞的聖弟子在色上厭，在受上厭，在想上厭，
在行上厭，在識上厭；厭者離染，經由離貪而解脫，當解脫時，有『 [這
是]解脫』之智，他了知：『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

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中部 109 經/滿月大經(天臂品[11])(莊春
江譯) http://agama.buddhason.org/MN/MN109.htm ）

～～～～～～～～～～

「這時候，有一位比丘內心生起這種想法： “聽世尊所說，色無我，
受無我，想無我，行無我，識無我，那又怎可能有我來造業，怎可能有我
來觸證解脫呢！”

世尊知道這位比丘的想法，於是對眾比丘說： “比丘們，這是有可
能找到一些愚癡、無知、帶著無明、受制於渴愛的人，自認為超於導師的
教法，心想： ‘聽世尊所說，色無我，受無我，想無我，行無我，識無
我，那又怎可能有我來造業，怎可能有我來觸證解脫呢！’比丘們，你們
是時常依我不斷修習的人，你們認為怎樣，色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大德，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大德，是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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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會不會把無常、苦、變壞法的色，視為 ‘我擁有色’、 ‘我
是色’、 ‘色是一個實我’呢？”

“大德，不會。”

……受……

……想……

……行……

“比丘們，你們認為怎樣，識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大德，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大德，是苦的。”

“你們會不會把無常、苦、變壞法的識，視為 ‘我擁有識’、 ‘我
是識’、 ‘識是一個實我’呢？”

“大德，不會。”

“比丘們，因此，對於各種色，不論是過去的、未來的、現在的、內
在的、外在的、粗大的、細微的、低等的、高等的、遠處的、近處的色，
都應以正慧如實視之為沒有 ‘我擁有色’、 ‘我是色’、 ‘色是一個
實我’這回事。

“對於各種受……

“對於各種想……

“對於各種行……

“對於各種識，不論是過去的、未來的、現在的、內在的、外在的、
粗大的、細微的、低等的、高等的、遠處的、近處的識，都應以正慧如實
視之為沒有 ‘我擁有識’、 ‘我是識’、 ‘識是一個實我’這回事。

“比丘們，一位多聞法義的聖弟子這樣觀察的話，會對色厭離、對受厭離、
對想厭離、對行厭離、對識厭離，因為厭離而有無欲，因無欲而有解脫，
在得到解脫時會帶來一種解脫智，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
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蕭式球 譯，香港志蓮淨苑：中部．
一零九．大月圓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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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section_id=60&id=382
）

(注 183)

MN. 115 Bahudhātukasuttaṃ 中部 115 經、多界經、多種界經

巴利文學會版《中部》第三集第六十三頁 (M iii 63)

「世尊這麼說：「比丘們！凡任何恐懼生起，全都由愚者生起，非賢智者；
凡任何禍害生起，全都由愚者生起，非賢智者；凡任何災禍生起，全都由
愚者生起，非賢智者。比丘們！猶如從蘆葦屋或茅草屋放火，則燒掉塗以
灰泥、安全的、已關閉門閂、已關閉窗戶之重閣。同樣的，比丘們！凡任
何恐懼生起，全都由愚者生起，非賢智者；凡任何禍害生起，全都由愚者
生起，非賢智者；凡任何災禍生起，全都由愚者生起，非賢智者。比丘們！
像這樣，愚者是有恐懼的，賢智者是無恐懼的；愚者是有禍害的，賢智者
是無禍害的；愚者是有災禍的，賢智者是無災禍的。比丘們！沒有恐懼來
自賢智者，沒有禍害來自賢智者，沒有災禍來自賢智者。比丘們！因此，
在這裡，『我們將成為賢智者、考察者。』比丘們！你們應該這麼學。
 」（中部 115 經/多界經(逐步品[12])(莊春江譯) 
http://agama.buddhason.org/MN/MN115.htm ）

～～～～～～～～～～

「世尊說： “比丘們，所有恐懼都是出於愚人，不出於智者；所有
逼迫都是出於愚人，不出於智者；所有困險都是出於愚人，不出於智者。

“比丘們，就正如一些蘆葦屋或草屋起火，鄰近一些內外以灰泥塗平，
閂上窗戶的尖頂屋也會被大火波及。同樣地，所有恐懼都是出於愚人，不
出於智者；所有逼迫都是出於愚人，不出於智者；所有困險都是出於愚人，
不出於智者。

“比丘們，愚人靠近恐懼，智者離開恐懼；愚人靠近逼迫，智者離開
逼迫；愚人靠近困險，智者離開困險。智者沒有恐懼、沒有逼迫、沒有困
險。

“比丘們，因此，你們應這樣修學：要成為一位智者，要成為一位有
觀察力的人。”」（蕭式球 譯，香港志蓮淨苑：中部．一一五．多種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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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
section_id=60&id=388 ）

(注 146)

MN. 140 Dhātuvibhaṅgasuttaṃ 中部 140 經、界分別經

他這麼了知：『如果我集中這個這麼清淨、這麼皎潔的平靜到虛空無邊處，
隨該法修習心，這是 有為 的。如果我集中這個這麼清淨、這麼皎潔的平
靜到識無邊處，隨該法修習心，這是有為的。如果我集中這個這麼清淨、
這麼皎潔的平靜到無所有處，隨該法修習心，這是有為的。如果我集中這
個這麼清淨、這麼皎潔的平靜到非想非非想處，隨該法修習心，這是有為
的。』他 對有或無有 既不造作 ， 也不製造思 。當他對有或無有不造
作、不製造思時，他在世間中不執取任何事物，不執取則不 戰慄 ；無戰
慄者 就自己證涅槃 ，他了知：『 出生已盡 ， 梵行已完成 ， 應該作
的已作 ， 不再有這樣  [  輪迴  ]  的狀態   了。』（中部 140 經/界分別經(分別
品[14])(莊春江譯) http://agama.buddhason.org/MN/MN140.htm ）

～～～～～～～～～～

「“他知道，如果把自己這種清淨、明晰的捨心擺放在空無邊處，跟隨著
這種境界來修心的話，這是一種行；如果把自己這種清淨、明晰的捨心擺
放在識無邊處，跟隨著這種境界來修心的話，這是一種行；如果把自己這
種清淨、明晰的捨心擺放在無所有處，跟隨著這種境界來修心的話，這是
一種行；如果把自己這種清淨、明晰的捨心擺放在非想非非想處，跟隨著
這種境界來修心的話，這是一種行。

“他對有或無有都不作行、不作思。他對世間沒有任何執取，沒有執取便
沒有掛慮；沒有掛慮便親身體證湼槃，自己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
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蕭式球 譯，香港志蓮淨苑：
中部．一四零．分析界經

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
section_id=60&id=464&page_id=51:0 ）

(注 1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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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第三集第二四五頁 (M iii 245)

「比丘！猶如緣於油，與緣於燈芯，油燈才能燃燒，當油與燈芯耗盡了，
其它的[燃料]又不帶來，無食物，那油燈就會熄滅了。同樣的，比丘！當

比丘感受身體終了的感受時，他了知：『我感受身體終了的感受。』當他
感受生命終了的感受時，他了知：『我感受生命終了的感受。』他了知：
『以身體的崩解，隨後生命耗盡，就在這裡，一切被感受的、不被歡喜的
都將成為清涼。』由那樣的緣故，這麼具備的比丘具備這最高慧的依處，
比丘！因為，這是最高聖慧，即：一切苦滅盡之智。（中部 140 經/界分

別經(分別品[14])(莊春江譯) http://agama.buddhason.org/MN/MN140.htm）

～～～～～～～～～～

一四零．分析界經

“比丘，就正如以油和燈芯為條件，油燈便能燃點，當不再加油和調整燈
芯的時候，那盞油燈因為沒有燃料補充而很快便會息滅下來。

“比丘，同樣地，一位比丘在感受一個從身體方面所帶來的感受時，知道
那是一個從身體方面所帶來的感受；他在感受一個從命方面所帶來的感受
時，知道那是一個從命方面所帶來的感受。他知道當身壞命終、壽命完結
後，對它們沒有愛喜的各種感受都會平息下來。

“比丘，具有這種智慧的人，就是一個具有究極的智慧超越處的人。這種
究極的聖者智慧就是將所有苦盡除。 （蕭式球 譯，香港志蓮淨苑：中部．
七十二．火婆蹉種經

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section_id=61&id=553
）

(注 129)

～～～～～～～～～～

界 分 別 經 （ 通 妙  譯 ( 元 亨

寺)http://tripitaka.cbeta.org/N12n0005_015#0247a02 ）

～～～～～～～

中 阿 含 162 經 / 分 別 六 界 經 ( 根 本 分 別 品 )( 莊 春 江 標 點 )
http://agama.buddhason.org/MA/MA162.htm

～～～～～～～～～～

《中阿含經》卷 42〈2 根本分別品〉：「（一六二）中阿含根本分別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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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六界經第一」(CBETA 2020.Q4, T01, no. 26, p. 690a19) （東晉 孝武及安

帝世 隆安元年(西元 397年)十一月至二年六月 了於東亭寺 罽賓 三藏 瞿

曇僧伽提婆 譯 道祖 筆受，大正藏，CBETA , T01, no. 26, p. 690, a19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T01n0026_p0690a19 

舊版： http://tripitaka.cbeta.org/T01n0026_042#0690a19     ）

(注 118)

另請參考：MN 140 : Dhātuvibha  ṅ�  ga Sutta      中部      140      界分別經   （府城佛教網，

《中部尼柯耶》閱讀地圖  (  菩提比丘  )   ，七、正慧的修習：4. 究竟解脫：

MN 140  :  Dhātuvibha  ṅ�  ga  Sutta      中 部      140      界 分別經   http://nanda.online-
dhamma.net/tipitaka/sutta/majjhima/maps-MN-Bodhi/#mn-140 ）。

另見法句譬喻經惟念品第六。

http://tripitaka.cbeta.org/T04n0211_001#0580c18 （注 31）

相應部 Saṁyutta-nikāya

SN. 1.10 Araññasuttaṃ 林野經

巴利文學會版《相應部》第一集第五頁 (S i 5)

「起源於舍衛城。

在一旁站好後，那位天神以偈頌對世尊說：

「住在林野的寂靜梵行者，

　日食一餐，為何容色明淨？」

「他們不悲傷過去，不希求未來，

　他們以眼前的維生，因此容色明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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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希求未來的，由於悲傷過去的，

　以此，愚者乾枯，如被割斷的綠蘆葦。」」（相應部 1相應 10 經/林野
經(諸天相應/有偈篇/祇夜)(莊春江譯) 
http://agama.buddhason.org/SN/SN0010.htm ）

～～～～～～～～～～

「有一位天神站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比丘林中住，

寂靜修梵行，

日中只一食，

為何外觀淨？”

世尊說：

“不追悔過去，

不期盼未來，

生活於現在，

因此外觀淨。

因追悔過去，

及期盼未來，

愚夫常乾枯，

如被割蘆葦。”」（蕭式球 譯，香港志蓮淨苑：相應部．一．天神相應．
十．林 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
section_id=61&id=570&page_id=0:100 ）

(注 132、注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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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 2.26 Rohitassasuttaṃ相應部 2.26 經、赤馬經

(S i 61) 

「又，朋友！就在這一噚之長，有想、有心的身體上，我 安立 世界、世
界集、世界滅、導向世界滅道跡。」（增支部 4集 45 經/赤馬經(莊春江
譯) http://agama.buddhason.org/AN/AN0627.htm 或 相應部 2相應 26 經/赤
馬經(天子相應/有偈篇/祇夜)(莊春江譯) 

http://agama.buddhason.org/SN/SN0107.htm ）

(注 131)

SN. 6.1 Brahmāyācanasuttaṃ 梵天勸請經

《相應部》第一集第一三六頁 (S i 136)

「然而，這世代在阿賴耶中歡樂，在阿賴耶中得歡樂，在阿賴耶中得喜悅；
又，對在阿賴耶中歡樂，在阿賴耶中得歡樂，在阿賴耶中得喜悅的世代來
說，此處是難見的，即：特定條件性、緣起；此處也是難見的，即：一切
行的止 ，一切依著的斷念，渴愛的滅盡、離貪、滅、涅槃。」（相應部
6 相應 1 經 /梵天勸請經 (梵天相應 / 有偈篇 /祇夜 )( 莊春江譯 )
http://agama.buddhason.org/SN/SN0172.htm ）

～～～～～～～～～～

「又，此諸人等樂阿賴耶[2]，喜阿賴耶，跳躍阿賴耶。諸人依於樂阿賴耶，

喜阿賴耶，跳躍阿賴耶，而難見此理。此理者，即所謂依緣、緣起是。此
理亦難見。此理者，即一切行之止靜，一切依之捨離、愛盡、離、滅、涅
槃是。」（ [2] 原文 alaya，音譯作阿賴耶，有住家、欲望等義。今指五

欲。眾生耽樂（alliyati）於五欲，故註釋稱阿賴耶。）（通妙　譯，漢譯

南傳大藏經 (元亨寺版 )  ，《相應部經典 (第 1卷 -第 11卷 )》：CBETA
2020.Q4,  N13,  no.  6,  p.  233a11-12,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N0006_00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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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一代人樂於黏著，為黏著而興奮，享受黏著。對於這樣的一代人來
說，這種狀態是很難看到的，那就是：具體的條件性（「法爾」、「此緣
性」），和「緣起」。而這種狀態也是很難見到的，那就是：所有造作的
止，捨離所有的獲得，消滅渴求（貪慾），消解，停止，涅槃。（綜合譯
自： "Brahmā’s  Request"  translated  by  Ven.  Bodhi  Bhikkhu (The  Connected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A  Translation  of  the  Samyutta  Nikaya),  and  "The
Request" by Thanissaro Bhikkhu, 1997; from the Pali: Āyācana Sutta, SN 6:1, PTS:
S i 136, CDB i 231, 

https://www.accesstoinsight.org/tipitaka/sn/sn06/sn06.001.than.html

or https://www.dhammatalks.org/suttas/SN/SN6_1.html）

～～～～～～～～～～

《四分律》卷 32：「眾生異見、異忍、異欲、異命，依於異見樂於 [1]樔
窟。眾生以是樂於樔窟故，於緣起法甚深難解。復有甚深難解處，滅諸欲
愛盡涅槃，是處亦難見故。」（CBETA 2020.Q4, T22, no. 1428, p. 787a2-5)
[1]：樔窟【大】下同，巢窟【宋】【元】【明】【宮】下同）（姚秦 罽

賓 三藏 佛陀耶舍 共 竺佛念 等譯；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T22n1428_p0787a02 ）

～～～～～～～～～～

《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卷 15：「眾生樂著三界窟宅，集此諸業，何緣

能悟十二因緣，甚深微妙難見之法？又復息一切行，截斷諸流，盡恩愛 [6]
源，無餘[7]泥洹，益復甚難。」（CBETA 2020.Q4, T22, no. 1421, p. 103c9-
12)[6]：源【大】＊，原【宋】【元】【明】【宮】＊[7]：～Nibbāna.）
（ 宋  罽 賓  三 藏  佛 陀 什  共  竺 道 生  等 譯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T1421_015 ）

～～～～～～～～～～

《佛本行集經》卷 33：「但眾生輩，著阿羅耶([5]隋言所著處)，樂阿羅耶，

住阿羅耶，憙樂著處，心多貪故，此處難見，其處所謂十二因緣，十二因
緣，有處相生，此之處所，一切眾生，不能覩見，唯佛能知。又一切處，
疑道難捨，一切邪道，滅盡無餘，愛之染處，盡皆離 [6]慾，寂滅涅槃。」

(CBETA 2020.Q4, T03, no. 190, p. 805c18-23)[5]：隋【大】＊，此【明】＊

[6] ： 慾 【 大 】 ， 欲 【 明 】 ； 隋 天 竺 三 藏 [3] 闍 那 崛 多 譯 ；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T03n0190_p0805c18

尊者　菩提比丘長老(Ven. Bodhi Bhikkhu )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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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相應部註》在客觀上把 ālaya 解釋為感官快樂的五根繩索，稱為

「 黏著 」，因為眾生正是依附於這些繩索；在主觀上又把 ālaya
解釋為由渴望所驅使的 108 種 渴愛之流 （tanḥ� ā vicaritāni；見 AN
II 212,8-213,2），因為正是這些繩索依附於它們的對象。

《相應部註》：所有這些術語都是 涅槃 (Nibbāna)的同義詞。因為依託於

那（tamāgamma），所有形式的波動都變得靜止和平靜；所有的獲得都被

放棄；所有的渴望都被摧毀；所有的慾望污穢都消失；所有的痛苦都停止。
Spk-pt:̣�以那為條件的(Contingent upon)：依附於(in dependence upon)那，因

為它是聖道的對象條件。

(注 108)

SN. 11.18 Gahaṭṭhavandanāsuttaṃ禮拜在家人經

巴利文學會版《相應部》第一集第二三四頁 (S i 234)

「比丘們！那時，天帝釋從最勝殿下來，合掌後，禮敬諸方。

比丘們！那時，戰車御車手摩得利以偈頌對天帝釋說：

『他們禮敬你，三明者、[統領]一切大地的剎帝利，

四大王[天]與有名譽的三十三[天]，

釋天！你禮敬的那位夜叉又是誰？』

『他們禮敬我，三明者、[統領]一切大地的剎帝利，

四大王[天]與有名譽的三十三[天]。

但我禮拜戒具足者、長久得定者，

正確出家者、梵行為所趣處者。

凡作福德的在家人、持戒的優婆塞，

他們依法扶養妻子，摩得利！我禮敬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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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天！你禮敬的那些，確實是世間中最上的，

襪瑟哇！你禮敬的那些，我也禮敬他們。』」（相應部 11相應 18 經/禮
拜在家人經(帝釋相應/有偈篇/祇夜) 
http://agama.buddhason.org/SN/SN0264.htm ）

(注 194)

SN. 12.22 Dutiyadasabalasuttaṃ 十力經第二、十力之二

巴利文學會版《相應部》第二集第二十八 (S ii 28)

「比丘們！具備十力與具備四無畏，如來自稱最上位，在眾中作獅子吼，
轉起梵輪：『這樣是色，這樣是色的集，這樣是色的滅沒；這樣是受，這
樣是受的集，這樣是受的滅沒；這樣是想，這樣是想的集，這樣是想的滅
沒；這樣是行，這樣是行的集，這樣是行的滅沒；這樣是識，這樣是識的
集，這樣是識的滅沒。像這樣，當這個存在了，則有那個；以這個的生起，
則那個生起；當這個不存在了，則沒有那個；以這個的滅，則那個被滅，
即：以無明為緣而有行；以行為緣而有識；……（中略）這樣是這整個苦
蘊的集。但就以那無明的無餘褪去與滅而行滅；以行滅而識滅；……（中
略）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滅。』」（相應部 12相應 22 經/十力經第二(因
緣相應/因緣篇/修多羅)(莊春江譯) 
http://agama.buddhason.org/SN/SN0293.htm ）

～～～～～～～～～～

「 “比丘們，如來具有十力和四無畏，宣稱是一位領導者，在大眾
中作獅子吼、轉梵輪：

“這是色，這是色的集起，這是色的滅除；這是受，這是受的集起，
這是受的滅除；這是想，這是想的集起，這是想的滅除；這是行，這是行
的集起，這是行的滅除；這是識，這是識的集起，這是識的滅除。

“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這就是以無
明為條件而有行，以行為條件而有識……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集起。

“無明的無餘、無欲、息滅，可帶來行的息滅，行的息滅帶來識的息
滅……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息滅。」（蕭式球 譯，香港志蓮淨苑：相應
部．十二．因緣相應．二十二．十力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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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
section_id=61&id=277&page_id=310:362 ）

(注 146)

SN. 12.43 Dukkhasuttaṃ 苦經

《相應部》第二集第七十二頁（參本書第 000 頁）(S ii 72)

「比丘們！什麼是苦的集起？緣於眼與色而生起眼識，三者的會合而
有觸，以觸為緣而有受，以受為緣而有渴愛，比丘們！這是苦的集起。

緣於耳與聲音而生起耳識，……（中略）緣於鼻與氣味……（中略）
緣於舌與味道……（中略）緣於身與所觸……（中略）緣於意與法而生起
意識，三者的會合為觸，以觸為緣而有受，以受為緣而有渴愛，比丘們！
這是苦的集起。」（相應部 12相應 43 經/苦經(因緣相應/因緣篇/修多羅)
(莊春江譯) http://agama.buddhason.org/SN/SN0314.htm ）

～～～～～～～～～～

四十三．苦

「世尊說： “比丘們，什麼是苦的集起呢？以眼和色為條件而有眼
識的生起，三者在一起便有觸，以觸為條件而有受，以受為條件而有愛，
以愛為條件而有取，以取為條件而有有，以有為條件而有生，以生為條件
而有老死，及有憂、悲、苦、惱、哀的產生。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集起。
比丘們，這就是苦的集起了。

“以耳和聲為條件……

“以鼻和香為條件……

“以舌和味為條件……

“以身和觸為條件……

“以意和法為條件而有意識的生起，三者在一起便有觸，以觸為條件
而有受，以受為條件而有愛，以愛為條件而有取，以取為條件而有有，以
有為條件而有生，以生為條件而有老死，及有憂、悲、苦、惱、哀的產生。
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集起。比丘們，這就是苦的集起了。」（蕭式球 譯，
相應部，12-1 因緣相應 四十三．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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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
section_id=61&id=278&page_id=39:107 ）

(注 94)

SN. 12. 61 Assutavāsuttaṃ 未受教導經、不聞法義者之一

巴利文學會版《相應部》第二集第九十四頁 (S ii 94)

「比丘們！未聽聞的一般人或能在這四大之身上厭、離染、解脫，那
是什麼原因呢？比丘們！[因為]這四大之身的成長與衰老；拿起與捨棄被

看得見，因此，在那裡，未聽聞的一般人或能厭、離染、解脫。

而，比丘們！對那被這樣稱為『心』、『意』、『識』的，在那裡，
未聽聞的一般人不能厭、離染、解脫，那是什麼原因呢？比丘們！因為長
久以來，『這是我的，我是這個，這是我的真我。』被未聽聞的一般人所
固執、執為我所有、執取，因此，在那裡，未聽聞的一般人不能厭、離染、
解脫。

比丘們！寧願未聽聞的一般人會著手於這四大身為我，而不是這個心，
那是什麼原因呢？比丘們！[因為]四大身一年的住立，二年、三年、四年、

五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一百年，或更久的住立
被看得見，而，比丘們！那被這樣稱為心、意、識的，日以繼夜依一個生
起，依另一個被滅。

比丘們！猶如在林野、森林中漫遊的猴子抓住樹枝，放掉那枝後又抓
住另一枝，[再]放掉後又抓住另一枝。同樣的，比丘們！那被這樣稱為心、

意、識的，日以繼夜依一個生起，依另一個被滅。

在那裡，比丘們！有聽聞的聖弟子這樣善如理作意緣起：『像這樣，
當這個存在了，則有那個；以這個的生起，則那個生起；當這個不存在了，
則沒有那個；以這個的滅，則那個被滅，即：以無明為緣而有行；以行為
緣而有識；……（中略）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集。但以無明的無餘褪去與
滅而行滅；以行滅而識滅；……（中略）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滅。』

比丘們！當這麼看時，有聽聞的聖弟子在色上厭，在受上厭，在想上
厭，在行上厭，在識上厭；厭者離染，經由離貪而解脫，當解脫時，有
『[這是]解脫』之智，他了知：『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

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相應部 12相應 61 經/未受教導經(因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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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應/因緣篇/修多羅)(莊春江譯) 
http://agama.buddhason.org/SN/SN0332.htm ）

～～～～～～～～～～

「世尊說： “比丘們，一個不聽聞法義的凡夫對由四大組成的身體
可能會有厭離，可能會有無欲，可能會從中解脫出來。這是什麼原因呢？
因為他可以看見這個由四大組成的身體有成長、有衰退、有生、有死，因
此不聽聞法義的凡夫對此可能會有厭離，可能會有無欲，可能會從中解脫
出來。

“比丘們，一個不聽聞法義的凡夫對這些稱為心、意、識的東西不可
能厭離，不可能無欲，不可能從中解脫出來。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他長
時間對此依附、取著、執取為我所，視此為 ‘我擁有心、意、識’、 ‘
我是心、意、識’、 ‘心、意、識是一個實我’，因此不聽聞法義的凡
夫對此不可能厭離，不可能無欲，不可能從中解脫出來。

“比丘們，不聽聞法義的凡夫視身體為我也比視心為我還好。這是什
麼原因呢？因為我們可看見這個由四大組成的身體有一年、數年、十年、
數十年、百年甚至百多年的持續，但這些稱為心、意、識的東西，日日夜
夜都在即生即滅。

“比丘們，就正如猴子在森林到處走盪，這一刻抓著一枝樹枝，另一
刻便抓著另一枝樹枝。同樣地，這些稱為心、意、識的東西，日日夜夜都
在即生即滅。

“比丘們，多聞法義的聖弟子能對緣起正確地如理思維： ‘此有故
彼有，此生故彼生；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這就是以無明為條件而有行，
以行為條件而有識，以識為條件而有名色，以名色為條件而有六入，以六
入為條件而有觸，以觸為條件而有受，以受為條件而有愛，以愛為條件而
有取，以取為條件而有有，以有為條件而有生，以生為條件而有老死，及
有憂、悲、苦、惱、哀的產生。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集起。

“ ‘無明的無餘、無欲、息滅，可帶來行的息滅，行的息滅帶來識
的息滅，識的息滅帶來名色的息滅，名色的息滅帶來六入的息滅，六入的
息滅帶來觸的息滅，觸的息滅帶來受的息滅，受的息滅帶來愛的息滅，愛
的息滅帶來取的息滅，取的息滅帶來有的息滅，有的息滅帶來生的息滅，
生的息滅帶來老死的息滅，及帶來憂、悲、苦、惱、哀的息滅。這就是一
個大苦蘊的息滅。’

“比丘們，一位多聞法義的聖弟子這樣觀察的話，他會對色厭離、
對受厭離、對想厭離、對行厭離、對識厭離，因為厭離而有無欲，因
無欲而有解脫，在得到解脫時會帶來一種解脫智，知道：生已經盡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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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蕭式球 譯，
香港志蓮淨苑：相應部．十二．因緣相應．六十一．不聞法義者之一

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
section_id=61&id=278&page_id=324:386 ）

(注 180)

SN. 12.62 Dutiya-assutavāsuttaṃ 未受教導經第二

巴利文學會版《相應部》第二集九十五頁 (S ii 95)

「比丘們！那被這樣稱為心、意、識的，日以繼夜依一個生起，依另
一個被滅。

在那裡，比丘們！有聽聞的聖弟子這樣善如理作意緣起：『像這樣，
當這個存在了，則有那個；以這個的生起，則那個生起；當這個不存在了，
則沒有那個；以這個的滅，則那個被滅。』

比丘們！緣能感受樂之觸而生起樂受，就以那能感受樂之觸的滅，則
對應於它的受：緣能感受樂之觸所生起的樂受，它被滅，它被平息。

比丘們！緣能感受苦之觸而生起苦受，就以那能感受苦之觸的滅，則
對應於它的受：緣能感受苦之觸所生起的苦受，它被滅，它被平息。

比丘們！緣能感受不苦不樂之觸而生起不苦不樂受，就以那能感受不
苦不樂之觸的滅，則對應於它的受：緣能感受不苦不樂之觸所生起的不苦
不樂受，它被滅，它被平息。」（相應部 12相應 62 經/未受教導經第二

( 因 緣 相 應 / 因 緣 篇 / 修 多 羅 )( 莊 春 江 譯 )
http://agama.buddhason.org/SN/SN0333.htm ）

～～～～～～～～～～

「但這些稱為心、意、識的東西，日日夜夜都在即生即滅。

“比丘們，多聞法義的聖弟子能對緣起正確地如理思維： ‘此有
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當遇到一個樂境的
時候，以觸為緣而生起一個樂受；當這個樂境滅去時，以此為緣所生
的樂受便會息滅，平息下來。當遇到一個苦境的時候，以觸為緣而生
起一個苦受；當這個苦境滅去時，以此為緣所生的苦受便會息滅，平
息下來。當遇到一個不苦不樂境的時候，以觸為緣而生起一個不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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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受；當這個不苦不樂境滅去時，以此為緣所生的不苦不樂受便會息
滅，平息下來。’」（蕭式球 譯，香港志蓮淨苑：相應部．十二．因
緣相應．六十二．不聞法義者之二 
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
section_id=61&id=278&page_id=324:386 ）

(注 146)

SN. 12.63 Puttamaṃsūpamasuttaṃ 像兒子的肉那樣經、子肉

巴利文學會版《相應部》第二集第一零零頁 (S ii 100)

「比丘們！當意思食被遍知後，三類渴愛被遍知；當三類渴愛被遍知後，
我說對聖弟子來說沒有任何還應該做的。」（相應部 12相應 63 經/像兒
子 的 肉 那 樣 經 ( 因 緣 相 應 / 因 緣 篇 / 修 多 羅 )( 莊 春 江 譯 )
http://agama.buddhason.org/SN/SN0334.htm ）

～～～～～～～～～～

六十三．子肉

「“比丘們，同樣地，我說，應這樣看待意思食。比丘們，當一個人能遍
知意思食時，他能遍知三愛；當一位聖弟子能遍知三愛時，我說，他沒有
更高的修行工作需要做。」（蕭式球 譯，相應部，12-2因緣相應，六十

三．子肉 

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
section_id=61&id=278&page_id=324:386 ）

(注 102)

SN. 12.68 Kosambisuttaṃ 憍賞彌經

巴利文學會版《相應部》第二集第一一七頁 (S ii 117)

尊者茂師羅言：「友，殊勝，不依信仰，不依個人喜好，不依口耳相傳的
傳說，不依推理，不依深思熟慮所接受的見解，我知此見此，『有生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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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死』。」 (蘇錦坤譯，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151023611716056/permalink/11514643283
38651/)

～～～～～～

「茂師羅學友！除了就從信[某人]，除了從[個人的]愛好，除了從口傳，除

了從理論的深思，除了從沈思後接受之見解外，尊者茂師羅有自己的智：
『 有之滅為涅槃 』嗎？」

「殊勝學友！除了就從信[某人]，除了從[個人的]愛好，除了從口傳，除了

從理論的深思，除了從沈思後接受之見解外，我這麼知、這麼見：『有之
滅為涅槃』。」

(「有滅，寂滅涅槃(SA.351)」，南傳作「有之滅為涅槃」(bhavanirodho 
nibbānan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涅槃是存在的停止」(Nibbāna is the 
cessation of existence)。按：這裡的「有」(bhava)，即「十二緣起支」的

「有」。) (相應部 12相應 68 經/憍賞彌經(因緣相應/因緣篇/修多羅)(莊春
江　譯) SN. 12.68 Kosambisuttaṃ�  
http://agama.buddhason.org/SN/SN0339.htm )

～～～～～～

「“茂師羅賢友，不以敬信、不以願欲、不以傳統、不以推想、不以所受
持的見，你能親身證知有的息滅就是湼槃 嗎？”

“殊勝賢友，不以敬信、不以願欲、不以傳統、不以推想、不以所受持的
見，我有這種知、我有這種見：有的息滅就是湼槃。” (相應部．十二．

因緣相應 蕭式球　譯 12-2 因緣相應 （續） 六十八．拘睒彌

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
section_id=61&id=278&page_id=502:591 )

沙衛陀(saviṭ�ṭ�ha)同修、殊勝(paviṭ�ṭ�ha)學友

CSCD (Burmese):  Ekaṃ�  samayaṃ�  āyasmā ca musilo [mūsilo (sī.),  musīlo (pī.)]
āyasmā  ca  paviṭṭho [saviṭṭho (sī.  pī.)]  āyasmā  ca  nārado  āyasmā  ca  ānando
kosambiyaṃ�  viharanti ghositārāme. (sī. = Sri Lankan; pī. = Pali Text Society)

～～～～～～

相當之漢譯：《雜阿含 351 經》（井水喻經） (卷第十四)

　　「尊者茂師羅言：「有異信、異欲、異聞、異行覺想、異見審諦忍，
有如是正自覺知見生，所謂有生故有老死，不異生有老死。如是說有。」
(CBETA, T02, no. 99, p. 98, c6-9)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T0099_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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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ttaCentral: https://suttacentral.net/sn12

～～～～～～

請參考：

o 菩提比丘的評論(中文)：再訪「井水喻」──探索 SN 12.68 
Kosambi《拘睒彌經》的詮釋； Ven. Bhikkhu Bodhi 長老菩提比丘原著，

蘇錦坤翻譯，正觀雜誌第三十八期 / 二００六年九月二十五日(vol. 
38, Pp. 137~169, 2006-09-25)； http://www.tt034.org.tw/index.php?
option=module&lang=cht&task=dfile&id=1086&i=1

o 再 訪 井 水 喻 ( 《 雜 阿 含 351  經 》 )--- 開 仁 法 師  3;
http://yifertw.blogspot.com/2009/04/351-1.html

o 《雜阿含 351 經》「有滅涅槃」之思想開演──論究「有滅涅槃」對

印順導師初期大乘菩薩觀之啟發性──（印順文教基金會九十二年度
「論文獎學金」得獎；2005, 釋開仁，福嚴佛學院　研究所，《印順導

師對初期大乘菩薩觀之抉擇探源》，頁 107–162。高雄：高雄市正信

佛教青年會） https://www.yinshun.org.tw/92thesis/92-01.htm

o 《井水喻經》比對，林崇安編，內觀雜誌， 86  期， pp.  12-
16，2012.09，http://www.ss.ncu.edu.tw/~calin/article2008/19_8.pdf

（注 41、注 115）

SN. 15.1 Tiṇakaṭṭhasuttaṃ草木經

《相應部》 第二集 一七八頁至一七九頁 (SN ii 178)

《草木經》：「比丘們！輪迴是無始的，無明所蓋、渴愛所繫之眾生的流
轉、輪迴，起始點不被了知。 （取材自：相應部 15相應 1 經(無始相應/
因緣篇/如來記說)(莊春江譯) http://agama.buddhason.org/SN/SN0396.htm

《一．草木》：「“比丘們，輪迴找不到它的開始，沒法找得到它過去的
盡頭。眾生受無明的覆蓋、受渴愛的繫縛，因而生死相續、不斷輪迴。」
（取材自：蕭式球譯 相應部．十五．無始相應 
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section_id=61&id=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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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83)

SN. 22.25 Chandarāgasuttaṃ 欲貪經

《雜部經》第三集第廿七頁為《相應部 22.25 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凡關於色的欲、貪，你們要捨斷，這樣，那色將被捨斷，
根已被切斷，就像無根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

　　凡關於受的欲、貪，你們要捨斷，這樣，那受將被捨斷，根已被切斷，
就像無根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

　　凡關於想的欲、貪，你們要捨斷，這樣，那想成為已被捨斷，根已被
切斷，就像無根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

　　凡關於行的欲、貪，你們要捨斷，這樣，那行成為已被捨斷，根已被
切斷，就像無根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

　　凡關於識的欲、貪，你們要捨斷，這樣，那識成為已被捨斷，根已被
切斷，就像無根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 (相應部 22相
應 25 經 / 欲 貪 經 / 蘊 相 應 / 蘊 篇 / 修 多 羅 ,  莊 春 江 譯 ,
http://agama.buddhason.org/SN/SN0543.htm)

～～～～～～～～～～～～

二十五．愛著

　　“比丘們，你們要斷除對色的愛著，像使連根拔起的棕櫚樹無法再生
長那樣根除色。

　　“你們要斷除對受……

　　“你們要斷除對想……

　　“你們要斷除對行……

　　“你們要斷除對識的愛著，像使連根拔起的棕櫚樹無法再生長那樣根
除識。”　（取材自：蕭式球譯

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
section_id=61&id=486&page_id=267: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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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雜阿含 13 經》：「諸比丘！我以如實知此五受陰味是味、患是患、離

是離故，我於諸天、若魔、若梵、沙門、婆羅門、天、人眾中，自證得脫、
得出、得離、得解脫結縛，永不住顛倒，亦能自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　（取材自：CBETA, T02, no. 99, p. 2, c5-9)。(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T02n0099_p0002c05 )

《雜阿含 42 經》卷 2：「有七處善、三種觀義。盡於此法得漏盡，得無漏，

心解脫、慧解脫，現法自知身作證具足住：『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
已作，自知不受後有。』云何比丘七處善？比丘！如實知色、色集、色滅、
色滅道跡、色味、色患、色離如實知；如是受、想、行、識，識集、識滅、
識滅道跡、識味、識患、識離如實知。」　（取材自：CBETA, T02, no.
99, p. 10, a5-12)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T02n0099_p0010a04

尤其以《雜阿含 42 經》的「色、色集、色滅、色滅道跡、色味、色患、

色離」七處，解說得更清楚。

(注 60)

SN. 22.55 Udānasuttaṃ 優陀那經、感興語

巴利文學會版《相應部》第三集第五十八頁 (SN iii 55)

《優陀那經》：「比丘！如果任何人這麼說：『除了色，除了受，除了想，
除了行外，我要安立識的或來或去，或沒或生，或增長或成長或擴展。』
這是不可能的。」　（取材自：相應部 22相應 55 經(蘊相應/蘊篇/修多
羅)(莊春江譯) http://agama.buddhason.org/SN/SN0573.htm

《五十五．感興語》：「“比丘，如果有人這樣宣說： ‘離開色、離開
受、離開想、離開行，識有來、有去、有生、有死。’──這是沒有可能
的。」　（取材自：蕭式球譯

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
section_id=61&id=486&page_id=580:620

(注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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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 22.56 Upādānaparipavattasuttaṃ 取之遍輪轉經、四轉五取蘊

巴利文學會版《相應部》第三集第五十九頁

《取[蘊]之遍輪轉經》：「而，比丘們！什麼是色？四大與四大之所造色，

比丘們！這被稱為色。以食集而有色集；以食滅而有色滅。」　（取材自：
相應部 22相應 56 經/蘊相應/蘊篇/修多羅, 莊春江譯

http://agama.buddhason.org/SN/SN0574.htm

《五十六．四轉五取蘊》：「“比丘們，什麼是色呢？由四大組成、由四
大衍生出來的色身，這就是稱為色了。食集帶來色集。食滅帶來色滅。」
（取材自：蕭式球譯

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
section_id=61&id=486&page_id=580:620

注 65

～～～～～～

「又，比丘們！什麼是受？比丘們！有六類受：眼觸所生受、耳觸所生受、
鼻觸所生受、舌觸所生受、身觸所生受、意觸所生受，比丘們！這被稱為
受 。 」 　 （ 取 材 自 ： 《 取 [ 蘊 ] 之 遍 輪 轉

經》http://agama.buddhason.org/SN/SN0574.htm

《五十六．四轉五取蘊》：“比丘們，什麼是受呢？有六種受：由眼觸所
生的受、由耳觸所生的受、由鼻觸所生的受、由舌觸所生的受、由身觸所
生的受、由意觸所生的受。這就是稱為受了。　（取材自：蕭式球譯
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
section_id=61&id=486&page_id=580:620

注 67

～～～～～～

巴利文學會版《相應部》第三集第六十頁。

SN 22.56 Upādānaparipavattasuttaṃ�  《取[蘊]之遍輪轉經》：「又，比丘們！

什麼是想？比丘們！有六類想：色想、聲想、氣味想、味道想、所觸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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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想，比丘們！這被稱為想。」　（取材自：相應部 22相應 56 經/蘊相
應/蘊篇/修多羅, 莊春江譯 http://agama.buddhason.org/SN/SN0574.htm

《五十六．四轉五取蘊》：「“比丘們，什麼是想呢？有六種想：色想、
聲想、香想、味想、觸想、法想。這就是稱為想了。」　（取材自：蕭式
球譯 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
section_id=61&id=486&page_id=580:620

注 68

～～～～～～

巴利文學會版《相應部》第三集第六十一頁。

《取[蘊]之遍輪轉經》：「又，比丘們！什麼是識？比丘們！有六類識：

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比丘們！這被稱為識。」　（取
材自：相應部 22 相應 56 經 /蘊相應 /蘊篇 /修多羅 ,  莊春江譯
http://agama.buddhason.org/SN/SN0574.htm

《五十六．四轉五取蘊》：「“比丘們，什麼是識呢？有六種識：眼識、
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這就是稱為識了。」（取材自：蕭式球
譯

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
section_id=61&id=486&page_id=580:620     ）  

(注 74)

SN. 22.79 Khajjanīyasuttaṃ 被食經、吞噬

「又，比丘們！為什麼你們稱它為想？比丘們！『認知』，因此被稱為
『想』，認知什麼呢？認知藍、黃、紅、白，比丘們！『認知』，因此被
稱為『想』。」（取材自：相應部 22相應 79 經/ 被食經 (蘊相應/蘊篇/
修多羅)(莊春江譯) http://agama.buddhason.org/SN/SN0597.htm ）；或

～～～～～～～～～～～～

　　「“比丘們，你們稱為想的，就是 ‘認知’，因此這稱為想。認知
什麼呢？認知什麼是藍色，認知什麼是黃色，認知什麼是紅色，認知什麼
是白色。因為這是 ‘認知’，所以這稱為想。」（取材自： 吞噬 (志蓮
淨苑 ,  蕭式球譯 )  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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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_id=61&id=486&page_id=855:961 ）

(注 68)

～～～～～～～～～～～～

又，比丘們！為什麼你們稱它為行？比丘們！『作被作的』，因此被稱為
『行』，作什麼被作的呢？以色的特性而作被作的色；以受的特性而作被
作的受；以想的特性而作被作的想；以行的特性而作被作的行；以識的特
性而作被作的識，比丘們！『作被作的』，因此被稱為『行』。」（取材
自：相應部 22相應 79 經/ 被食經 (蘊相應/蘊篇/修多羅 )(莊春江譯 )
http://agama.buddhason.org/SN/SN0597.htm ）；或

　　「“比丘們，你們稱為行的，就是 ‘製造因緣條件’，因此這稱為
行。製造什麼因緣條件呢？為色製造因緣條件，為受製造因緣條件，為想
製造因緣條件，為行製造因緣條件，為識製造因緣條件。因為這是 ‘製
造因緣條件’，所以這稱為行。」（取材自： 吞噬 (志蓮淨苑, 蕭式球譯)
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
section_id=61&id=486&page_id=855:961 ）

(注 72)

SN. 22.82 Puṇṇamasuttaṃ 滿月經、月圓

《相應部》第三集一零三頁 (S iii 103)

「凡任何色，不論過去、未來、現在，或內、或外，或粗、或細，或下劣、
或勝妙，或遠、或近，所有色以正確之慧這樣如實見：『這不是我的，我
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

凡任何受，……凡任何想，……凡任何行，……凡任何識，不論過去、未
來、現在，或內、或外，或粗、或細，或下劣、或勝妙，或遠、或近，所
有識以正確之慧這樣如實見：『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
我。』 (SN.22.82 Puṅ� ṅ� amasuttaṃ�  相應部 22相應 82 經 滿月經/蘊相應/蘊
篇/修多羅)(莊春江譯) http://agama.buddhason.org/SN/SN0600.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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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丘，對於各種色，不論是過去的、未來的、現在的、內在的、外在的、
粗大的、細微的、低等的、高等的、遠處的、近處的色，都應以正慧如實
視之為沒有 ‘我擁有色’、 ‘我是色’、 ‘色是一個實我’這回事。
對於各種受……對於各種想……對於各種行……對於各種識，不論是過去
的、未來的、現在的、內在的、外在的、粗大的、細微的、低等的、高等
的、遠處的、近處的識，都應以正慧如實視之為沒有 ‘我擁有識’、 ‘
我是識’、 ‘識是一個實我’這回事。 (蕭式球 譯, 香港志蓮淨苑) 
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
section_id=61&id=486&page_id=961:0

～～～～～～～～～～～～

《雜阿含 14 經》卷 1：「以智慧如實見」(CBETA, T02, no. 99, p. 2, c16 或 
CBETA 2020.Q1, T02, no. 99, p. 2c13-14)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T02n0099_p0002c13

《雜阿含 61 經》卷 3：「於此法如實正慧等見」(CBETA, T02, no. 99, p. 16,
a11 或 CBETA 2020.Q1, T02, no. 99, p. 16a11)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T02n0099_p0016a11

(注 43 以正智慧如實知見) 

～～～～～～

「當時，某位比丘的心中生起了這樣的深思：

「先生！像這樣，色是無我的；受……想……行……識是無我的，怎
樣的我將被無我所作的業觸及呢？」

那時，世尊以其心知那位比丘心中的深思後，召喚比丘們：

「又，比丘們！這是可能的：這裡，某一類愚鈍男子，無智、進入了
無明、被渴愛所支配的心，可能會認為他能勝過老師的教導：『先生！像
這樣的話，色是無我的；受……想……行……識是無我的，怎樣的我將被
無我所作的業觸及呢？』

比丘們！你們在法上到處被我反問引導，比丘們！你們怎麼想：色是
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受……想……行……識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而凡無常的，是苦的，或是樂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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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的，大德！」

「而凡無常的、苦的、變易法，適合這麼認為：『這是我的，我是這
個，這是我的真我』嗎？」

「不，大德！」

「[比丘們！]因此，在這裡，當這麼看時……（中略）他了知：『…

…（中略）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相應部 22相應 82 經/滿月
經 ( 蘊 相 應 / 蘊 篇 / 修 多 羅 )( 莊 春 江 譯 )
http://agama.buddhason.org/SN/SN0600.htm ）

～～～～～～～～～～

「這時候，有一位比丘內心生起這種想法： “聽世尊所說，色無我，
受無我，想無我，行無我，識無我，那又怎可能有我來造業，怎可能有我
來觸證解脫呢！”

世尊知道這位比丘的想法，於是對眾比丘說： “比丘們，這是有可
能找到一些愚癡、無知、帶著無明、受制於渴愛的人，自認為超於導師的
教法，心想： ‘聽世尊所說，色無我，受無我，想無我，行無我，識無
我，那又怎可能有我來造業，怎可能有我來觸證解脫呢！’比丘們，你們
是時常依我不斷修習的人，你們認為怎樣，色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大德，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大德，是苦的。”

“你們會不會把無常、苦、變壞法的色，視為 ‘我擁有色’、 ‘我
是色’、 ‘色是一個實我’呢？”

“大德，不會。”

……受……

……想……

……行……

“比丘們，你們認為怎樣，識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大德，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大德，是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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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會不會把無常、苦、變壞法的識，視為 ‘我擁有識’、 ‘我
是識’、 ‘識是一個實我’呢？”

“大德，不會。”

“比丘們，因此，對於各種色，不論是過去的、未來的、現在的、內
在的、外在的、粗大的、細微的、低等的、高等的、遠處的、近處的色，
都應以正慧如實視之為沒有 ‘我擁有色’、 ‘我是色’、 ‘色是一個
實我’這回事。

“對於各種受……

“對於各種想……

“對於各種行……

“對於各種識，不論是過去的、未來的、現在的、內在的、外在的、
粗大的、細微的、低等的、高等的、遠處的、近處的識，都應以正慧如實
視之為沒有 ‘我擁有識’、 ‘我是識’、 ‘識是一個實我’這回事。

“比丘們，一位多聞法義的聖弟子這樣觀察的話，會對色厭離、
對受厭離、對想厭離、對行厭離、對識厭離，因為厭離而有無欲，因
無欲而有解脫，在得到解脫時會帶來一種解脫智，知道：生已經盡除，
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蕭式球 譯，
香港志蓮淨苑：相應部．二十二．蘊相應．八十二．月圓

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
section_id=61&id=486&page_id=961:0 ）

(注 183)

SN. 22. 89 Khemakasuttaṃ 差摩經、羇摩迦

巴利文學會版《相應部》第三集第一二六頁以次各頁 (S iii 126)

「學友！這五取蘊為世尊所說，即：色取蘊、……（中略）識取蘊，
尊者差摩認為在這五取蘊中，哪一個是我，或是我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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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友！這五取蘊為世尊所說，即：色取蘊、……（中略）識取蘊，
我確實不認為在這五取蘊中，哪一個是我，或是我所。」

那時，尊者陀裟去見上座比丘們。抵達後，對上座比丘們這麼說：

「學友們！差摩比丘這麼說：『學友！這五取蘊為世尊所說，即：色
取蘊、……（中略）識取蘊，我確實不認為在這五取蘊中，哪一個是我，
或是我所。』」

「來！陀裟學友！去見差摩比丘。抵達後，請你對差摩比丘這麼說：
『差摩學友！上座們對你這麼說：

「學友！這五取蘊為世尊所說，即：色取蘊……（中略）識取蘊，如
果尊者差摩確實不認為在這五取蘊中，哪一個是我，或是我所，那樣的話，
尊者差摩是煩惱已盡的阿羅漢了。」』」

「是的，學友們！」尊者陀裟回答上座比丘們後，就去見尊者差摩，
……（中略）差摩學友！上座們對你這麼說：

「學友！這五取蘊為世尊所說，即：色取蘊……（中略）識取蘊，如
果尊者差摩確實不認為在這五取蘊中，哪一個是我，或是我所，如果是這
樣，那尊者差摩是煩惱已盡的阿羅漢了。」

「學友！這五取蘊為世尊所說，即：色取蘊、……（中略）識取蘊，
我確實不認為在這五取蘊中，哪一個是我，或是我所，但我不是煩惱已盡
的阿羅漢。雖然，學友！我在五取蘊中到達『我是』，但我不認為『我是
這個』。」

那時，尊者陀裟去見上座比丘們，……（中略）對上座比丘們這麼說：

「學友們！差摩比丘這麼說：『學友！這五取蘊為世尊所說，即：色
取蘊、……（中略）識取蘊，我確實不認為在這五取蘊中，哪一個是我，
或是我所，但我不是煩惱已盡的阿羅漢，學友！雖然我在五取蘊中到達
「我是」，但我不認為「我是這個」。』」

「來！陀裟學友！去見差摩比丘。抵達後，請你對差摩比丘這麼說：
『差摩學友！上座們對你這麼說：

「差摩學友！你說這『我是』，什麼是你說的這『我是』？你說色是
『我是』嗎？你說除了色以外是『我是』嗎？受……想……行……你說識
是『我是』嗎？你說除了識以外是『我是』嗎？差摩學友！你說這『我
是』，什麼是你說的這『我是』？」』」

「是的，學友們！」尊者陀裟回答上座比丘們後，就去見尊者差摩。
抵達後，對尊者差摩這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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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摩學友！上座們對你這麼說：『差摩學友！你說這「我是」，什
麼是你說的這「我是」？你說色是「我是」嗎？你說除了色以外是「我
是」嗎？受……想……行……你說識是「我是」嗎？你說除了識以外是
「我是」嗎？差摩學友！你說這「我是」，什麼是你說的這「我
是」？』」

「夠了，陀裟學友！為何為此來回地走！學友！請你拿手杖來，我就
去見上座比丘們。

..., ..., ...」（相應部 22相應 89 經/差摩經(蘊相應/蘊篇/修多羅)(莊春江譯) 
http://agama.buddhason.org/SN/SN0607.htm ）

～～～～～～～～～～

「 “羇摩迦賢友，長老對你說，世尊說有五取蘊：色取蘊、受取蘊、
想取蘊、行取蘊、識取蘊。你有沒有視這五取蘊為我或我所呢？”

“陀娑迦賢友，世尊說有五取蘊：色取蘊、受取蘊、想取蘊、行取蘊、
識取蘊。我沒有視這五取蘊為我或我所。”

於是，陀娑迦尊者回去長老比丘那裏，對他們說： “賢友們，羇摩
迦比丘說，世尊說有五取蘊：色取蘊、受取蘊、想取蘊、行取蘊、識取蘊。
他沒有視這五取蘊為我或我所。”

“陀娑迦賢友，來吧，你前往羇摩迦尊者那裏，對他這樣說： ‘羇
摩迦賢友，長老對你說，世尊說有五取蘊：色取蘊、受取蘊、想取蘊、行
取蘊、識取蘊。聽說你沒有視這五取蘊為我或我所，如果是這樣的話，羇
摩迦尊者就是一位盡除了所有漏的阿羅漢了。’”

陀娑迦尊者回答長老比丘： “賢友們，是的。” 之後前往羇摩迦尊
者那裏，對他說： “羇摩迦賢友，長老對你說，世尊說有五取蘊：色取
蘊、受取蘊、想取蘊、行取蘊、識取蘊。聽說你沒有視這五取蘊為我或我
所，如果是這樣的話，羇摩迦尊者就是一位盡除了所有漏的阿羅漢了。”

“陀娑迦賢友，世尊說有五取蘊：色取蘊、受取蘊、想取蘊、行取蘊、
識取蘊。我沒有視這五取蘊為我或我所，但我還不是一位盡除了所有漏的
阿羅漢。雖然我沒有視五取蘊為我，但我仍然在當中有一種 ‘我’的感
覺。”

於是，陀娑迦尊者回去長老比丘那裏，對他們說： “賢友們，羇摩
迦比丘說，世尊說有五取蘊：色取蘊、受取蘊、想取蘊、行取蘊、識取蘊。
他沒有視這五取蘊為我或我所，但他還不是一位盡除了所有漏的阿羅漢。
雖然他沒有視五取蘊為我，但他仍然在當中有一種 ‘我’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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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娑迦賢友，來吧，你前往羇摩迦尊者那裏，對他這樣說： ‘羇
摩迦賢友，長老對你說，你說有一種 “我” 的感覺，這是怎樣說的呢─
─你說色是我，還是說我在色之外；你說受是我，還是說我在受之外；你
說想是我，還是說我在想之外；你說行是我，還是說我在行之外；你說識
是我，還是說我在識之外呢？你說有一種 “我” 的感覺，這是怎樣說的
呢？’”

陀娑迦尊者回答長老比丘： “賢友們，是的。” 之後前往羇摩迦尊
者那裏，對他說： “羇摩迦賢友，長老對你說，你說有一種 ‘我’的感
覺，這是怎樣說的呢──你說色是我，還是說我在色之外；你說受是我，
還是說我在受之外；你說想是我，還是說我在想之外；你說行是我，還是
說我在行之外；你說識是我，還是說我在識之外呢？你說有一種 ‘我’
的感覺，這是怎樣說的呢？”

“陀娑迦賢友，請你停止，為什麼要你來回奔走呢！請你拿手杖給我，
我要親自前往長老比丘那裏。”

..., ..., ...」（蕭式球 譯，香港志蓮淨苑：相應部．二十二．蘊相應．八十

九．羇摩迦 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
section_id=61&id=487&page_id=312:343 ）

(注 181)

SN. 22.90. Channasuttaṃ 闡陀經

巴利文學會版《相應部》第二集第一三二、一三三兩頁 (S iii 132)

「闡陀學友！色是無常的，受是無常的，想是無常的，行是無常的，識是
無常的；色是無我，受……想……行……識是無我；一切行是無常的，一
切法是無我。」

（相應部 22 相應 90 經 /闡陀經 (蘊相應 /蘊篇 /修多羅 )(莊春江譯 )
https://agama.buddhason.org/SN/SN0608.ht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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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匿賢友，色是無常的、受是無常的、想是無常的、行是無常的、識是
無常的，色是無我的、受是無我的、想是無我的、行是無我的、識是無我
的；所有行無常，所有法無我。”

（蕭式球 譯，香港志蓮淨苑：相應部．二十二．蘊相應．九十．車匿
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
section_id=61&id=487&page_id=343:372 ）

(注 157)

SN. 22.99 Gaddulabaddhasuttaṃ 被皮帶束縛的經、繩索之一

《相應部》第三集一四九頁至一五一頁  (SN iii  149)  & SN.22.100
Dutiyagaddulabaddhasuttaṃ�  (SN iii 151)

「比丘們！輪迴是無始的，無明所蓋、渴愛所繫之眾生的流轉、輪迴，起
始點不被了知。

比丘們！有時大海乾枯、蒸發、不存在了，然而，比丘們！我仍說，無明
所蓋、渴愛所繫之眾生的流轉、輪迴，得不到苦的結束。（取材自：相應
部 22 相應 99 經/被皮帶束縛的經 (蘊相應/蘊篇/修多羅 )(莊春江譯 )
http://agama.buddhason.org/SN/SN0617.htm & 

相應部 22相應 100 經/被皮帶束縛的經第二(蘊相應/蘊篇/修多羅)(莊春江
譯)  http://agama.buddhason.org/SN/SN0618.htm ）

《九十九．繩索之一》及《一零零．繩索之二》：「“比丘們，輪迴找不
到它的開始，沒法找得到它過去的盡頭。眾生受無明的覆蓋、受渴愛的繫
縛，因而生死相續、不斷輪迴。

“比丘們，到了這個大海乾涸、不存在的時候，我說，受無明覆蓋、受渴
愛繫縛的眾生，他們生死相續、不斷輪迴的苦還沒有去到盡頭。」　（取
材自：蕭式球譯 相應部．22-2 蘊相應

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
section_id=61&id=487&page_id=510:584

(注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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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 22.101 Vāsijaṭasuttaṃ 斧頭柄經

《相應部》第三集第一五二頁

「比丘們！我說諸煩惱的滅盡是屬於知者、見者的，非不知者、不見者。
比丘們！知、見什麼者有諸煩惱的滅盡呢？『這樣是色，這樣是色的集，
這樣是色的滅沒；這樣是受……這樣是想……這樣是行……這樣是識，這
樣是識的集，這樣是識的滅沒。』比丘們！這麼知、這麼見者有諸煩惱的
滅盡。（相應部 22相應 101 經/斧頭柄經(蘊相應/蘊篇/修多羅)(莊春江譯)
http://agama.buddhason.org/SN/  SN0619.htm  ） 

～～～～～～～～～～

世尊說： “比丘們，我說，有知有見能帶來漏盡，無知無見是不會帶來
漏盡的。

“比丘們，對什麼東西有知有見能帶來漏盡呢？

“比丘們，這是色，這是色的集起，這是色的滅除；這是受，這是受的集
起，這是受的滅除；這是想，這是想的集起，這是想的滅除；這是行，這
是行的集起，這是行的滅除；這是識，這是識的集起，這是識的滅除。比
丘們，這樣的知，這樣的見，能帶來漏盡。（相應部．十二．因緣相應
蕭式球譯 22-2 蘊相應 （續） 一零一．斧柄

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
section_id=61&id=487&page_id=584:641     ）

～～～～～～～～～～

《雜阿含經》卷 10：「二六三）」：

爾時，佛告諸比丘：「我以知見故，得諸漏盡，非不知見。云何以知見故，
得諸漏盡，非不知見？謂此色、此色集、此色滅；此受、想、行、識，此
識集、此識滅。不修方便隨順成就，而用心求：『令我諸漏盡，心得解
脫。』當知彼比丘終不能得漏盡解脫。所以者何？不修習故，不修習何等？
謂不修習念處、正勤、如意足、根、力、覺、道。 (宋　天竺三藏　求那

跋 陀 羅 　 譯 ； CBETA  2020.Q1,  T02,  no.  99,  p.  67a22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T02n0099_p0067a22   )  

 SuttaCentral: https://suttacentral.net/sn22-  pupphavagga  

(注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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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 22.104 Dukkhasuttaṃ 苦經

巴利文學會版《相應部》第三集第一五八頁。

「而，比丘們！什麼是苦？應該回答：『五取蘊。』哪五個呢？即：色取
蘊、……（中略）識取蘊，比丘們！這被稱為苦。」（取材自：相應部
22相應 104 經/苦經/蘊相應/蘊篇/修多羅, 莊春江譯;

http://agama.buddhason.org/SN/SN0622.htm

～～～～～～～～～～

元亨寺版《相應部 22.104 經》：「以何為苦耶？名五取蘊。以何為五耶？

謂：色取蘊……乃至……識取蘊是。諸比丘！此名為苦。」　（取材自：
CBETA, N15, no. 6, p. 223, a14-p. 224, a1 // PTS. S. 3. 158)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N15n0006_p0223a14

(注 64)

SN. 23.1 Mārasuttaṃ 魔經

巴利文學會版《相應部》第三集第一八九頁 (S iii 189)

「而，大德！正確看見的目的是什麼？」

「羅陀！正確看見的目的是厭。」

「而，大德！厭的目的是什麼？」

「羅陀！厭的目的是 離貪 。」

「而，大德！離貪的目的是什麼？」

「羅陀！離貪的目的是解脫。」

「而，大德！解脫的目的是什麼？」

「羅陀！解脫的目的是涅槃。」

「而，大德！涅槃的目的是什麼？」

「羅陀！你已超越了問題[範圍]，不能夠對問題把握範圍，羅陀！因為梵

行被住於以涅槃為立足處、 涅槃為彼岸 、涅槃為完結上。」（相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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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相 應 1 經 / 魔 經 ( 羅 陀 相 應 / 蘊 篇 / 弟 子 記 說 )( 莊 春 江 譯 )
http://agama.buddhason.org/SN/SN0678.htm ）

～～～～～～～～～～

一．魔羅

“大德，正觀帶來什麼得益呢？”

“羅陀，正觀帶來厭離的得益。”

“大德，厭離帶來什麼得益呢？”

“羅陀，厭離帶來無欲的得益。”

“大德，無欲帶來什麼得益呢？”

“羅陀，無欲帶來解脫的得益。”

“大德，解脫帶來什麼得益呢？”

“羅陀，解脫帶來湼槃的得益。”

“大德，湼槃帶來什麼得益呢？”

“羅陀，你的問題過了界限，你不能掌握問題的界限。生活在梵行之中就
是為了導向湼槃，邁向湼槃，帶來湼槃。” （蕭式球 譯，香港志蓮淨苑：
相應部．二十三．羅陀相應

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section_id=61&id=488
）

(注 125)

SN. 23.2 Sattasuttaṃ 眾生經

《相應部》第三集第一九零頁 (S iii 190)

「羅陀！因為，渴愛的滅盡即是涅槃。」（相應部 23相應 2 經/眾生經(羅
陀相應/蘊篇/弟子記說)(莊春江譯) 

http://agama.buddhason.org/SN/SN0679.htm ）

～～～～～～～～～～

「羅陀，渴愛的盡除就是湼槃。”」（蕭式球 譯，香港志蓮淨苑：相應
部．二十三．羅陀相應．二．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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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section_id=61&id=488
）

(注 110)

SN. 35.95 Mālukyaputtasuttaṃ 瑪魯迦之子經

《相應部》第四集第七十二頁以次各頁：

SN.35.95 Mālukyaputtasuttaṃ�  相應部 35相應 95 經/瑪魯迦之子經(處相應/處
篇/修多羅)(莊春江譯) https://agama.buddhason.org/SN/SN0929.htm 

(注 54)

SN. 38.1. Nibbānapañhāsuttaṃ 涅槃的詢問經

巴利文學會版《相應部》第四集第二五一頁 (S iv 251)

有一次，尊者舍利弗住在摩揭陀那拉迦村落。

那時， 遊行者 閻浮車去見尊者舍利弗。抵達後，與尊者舍利弗互相歡迎。
歡迎與寒暄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後，遊行者閻浮車對尊者舍利弗
這麼說：

「舍利弗 道友 ！被稱為『涅槃、涅槃』，舍利弗道友！什麼是涅槃
呢？」

「道友！凡貪的滅盡、瞋的滅盡、癡的滅盡，這被稱為涅槃。」（相應部
38 相應 1 經/涅槃的詢問經 (閻浮車相應/處篇/弟子記說 )(莊春江譯 )
http://agama.buddhason.org/SN/SN1118.htm ）

～～～～～～～～～～

「有一次，舍利弗尊者住在摩揭陀的那羅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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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候，閻浮迦遊方者前往舍利弗尊者那裏，和舍利弗尊者互相問候，作
了一番悅意的交談，坐在一邊，然後對舍利弗尊者說： “舍利弗賢友，
人們說 ‘湼槃，湼槃’。什麼是湼槃呢？”

“賢友，盡除貪欲，盡除瞋恚，盡除愚癡。這稱為湼槃。”」（蕭式球
譯，香港志蓮淨苑：相應部．三十八．閻浮迦相應．一．湼槃
http://www.chilin.edu.hk/edu/  report_section_detail.asp?section_id=61&id=532  
）

(注 113)

SN. 43.1. Kāyagatāsatisuttaṃ 身至念經

《相應部》第四集第三五九頁 (S iv 359)

「比丘們！什麼是 無為 呢？比丘們！凡貪的滅盡、瞋的滅盡、癡的滅盡，
比丘們！這被稱為無為。」（相應部 43相應 1 經/身至念經(無為相應/處
篇/如來記說)(莊春江譯) http://agama.buddhason.org/SN/SN1170.htm ）

～～～～～～～～～～

「世尊說： “比丘們，什麼是無行呢？

“比丘們，盡除貪欲、盡除瞋恚、盡除愚癡，這稱為無行。」（蕭式球
譯，香港志蓮淨苑：相應部 / 43 無行相應 / 一．身念

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section_id=61&id=552
）

(注 109)

SN. 43.14~43. Anāsavādisuttaṃ 無煩惱經 等

《相應部》 第四集 第三六九頁 (S iv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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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丘們！我將教導你們 真理 與導向 真理 之道，你們要聽！」（相應
部 43相應 14-43 經/無煩惱經等 (無為相應/處篇/如來記說 )(莊春江譯 )
http://agama.buddhason.org/SN/SN1183.htm ）

～～～～～～～～～～

十五．真諦 ……身念，這稱為通往 真諦 的途徑…… （十三．終結愛喜
……身念，這稱為通往終結愛喜的途徑……(除了 “無行” 改作 “終結

愛喜” 之外，這篇經文跟一至十二經相同，並將十二經合為一經。下同)
…… ； 蕭式球 譯，香港志蓮淨苑：相應部．四十三．無行相應

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
section_id=61&id=552&page_id=96:0 ）

9. 2. 158 - 213 Saccasuttāni: Saccañca vo bhikkhave desissāmi saccāmiñca maggaṃ�
(saccagāmiñca), PTS @ AccessToInsight ;

3-32. Anāsavādisuttaṃ� : saccañca vo, bhikkhave, desessāmi saccagāmiñca maggaṃ� .
https://tipitaka.org/romn/cscd/s0304m.mul8.xml, Roman Web , CSCD , VRI

(注 121)

SN. 44.1 Khemāsuttaṃ 讖摩經、翅摩長老尼

巴利文學會版《相應部》第四集第三七五頁以次 (S iv 375)

「那時，憍薩羅國波斯匿王去見讖摩比丘尼。抵達後，向讖摩比丘尼問訊，
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後，憍薩羅國波斯匿王對讖摩比丘尼這麼說：

「怎麼樣？聖尼！死後如來存在嗎？」

「大王！這不被世尊所記說：『死後如來存在。』」

「那樣的話，怎麼樣？聖尼！死後如來不存在嗎？」

「大王！這不被世尊所記說：『死後如來不存在。』」

「怎麼樣？聖尼！死後如來存在且不存在嗎？」

「大王！這不被世尊所記說：『死後如來存在且不存在。』」

「那樣的話，怎麼樣？聖尼！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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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王！這不被世尊所記說：『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 ...,
 ..., ..., 」（相應部 44相應 1 經/讖摩經(無記相應/處篇/如來記說)(莊春江
譯) http://agama.buddhason.org/SN/SN1185.htm ）

～～～～～～～～～～

一．翅摩長老尼 ( 不解說相應 )

於是，波斯匿王前往翅摩比丘尼那裏，對翅摩比丘尼作禮，坐在一邊，然
後對她說： “賢姊，如來死後還存在嗎？”

“大王，世尊不解說 ‘如來死後還存在’這種義理。”

“賢姊，如來死後不存在嗎？”

“大王，世尊不解說 ‘如來死後不存在’這種義理。”

“賢姊，如來死後既存在也不存在嗎？”

“大王，世尊不解說 ‘如來死後既存在也不存在’這種義理。”

“賢姊，如來死後既不存在也不是不存在嗎？”

“大王，世尊不解說 ‘如來死後既不存在也不是不存在’這種義理。”

..., ..., ...,  （蕭式球 譯，香港志蓮淨苑：相應部．四十四．不解說相應
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section_id=61&id=553
）

(注 127)

SN. 44. 8 Vacchagottasuttaṃ 婆蹉氏經、婆蹉

巴利文學會版《相應部》第四集第三九三、三九五頁 (S iv 393, 395) （英

文原版誤植為 S IV (PTS), pp. 593, 395）

「那時，遊行者婆蹉氏去見世尊。抵達後，與世尊互相歡迎。歡迎與寒暄
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後，遊行者婆蹉氏對世尊這麼說：

「怎麼樣？喬達摩先生！世界是常恆的嗎？」

「婆蹉！這不被我所記說：『世界是常恆的。』」……（中略）

……（中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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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遊行者婆蹉氏起座去見尊者目揵連。抵達後，與尊者目揵連互相歡
迎。歡迎與寒暄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後，遊行者婆蹉氏對尊者目
揵連這麼說：

「怎麼樣？目揵連先生！世界是常恆的嗎？」

「婆蹉！這不被世尊所記說：『世界是常恆的。』」……（中略）」（相
應部 44相應 8 經/婆蹉氏經(無記相應/處篇/如來記說)(莊春江譯) 
http://agama.buddhason.org/SN/SN1192.htm ）

～～～～～～～～～～

「這時候，婆蹉種遊方者前往世尊那裏，和世尊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
的交談，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

“喬答摩賢者，世間是常嗎？”

“婆蹉，我不解說 ‘世間是常’這種義理。”

……（中略）

婆蹉種遊方者起座前往大目犍連尊者那裏，去到後，和大目犍連尊者互相
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坐在一邊，然後對大目犍連尊者說：

“目犍連賢者，世間是常嗎？”

“婆蹉，世尊不解說 ‘世間是常’這種義理。”」（蕭式球 譯，香港志
蓮淨苑：相應部．四十四．不解說相應．八．婆蹉 
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
section_id=61&id=553&page_id=201:0 ）

(注 176)

SN. 44 10. Ānandasuttaṃ 阿難經

(S iv 400, 401)

「那時，遊行者婆蹉氏去見世尊。抵達後，與世尊互相歡迎。歡迎與寒暄
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後，遊行者婆蹉氏對世尊這麼說：

「怎麼樣？喬達摩先生！有我嗎？」

當這麼說時，世尊變得沈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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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樣的話，怎麼樣？喬達摩先生！無我嗎？」

第二次，世尊變得沈默。

那時，遊行者婆蹉氏起座離開。

那時，尊者阿難在遊行者婆蹉氏離開不久時，對世尊這麼說：

「大德！為何你不解答遊行者婆蹉氏所問的問題呢？」

「阿難！當我對遊行者婆蹉氏所問的『有我』，如果解答為『有我』時，
阿難！這會與那些恆常論的沙門、婆羅門在一起；阿難！當我對遊行者婆
蹉氏所問的『無我』，如果解答為『無我』時，阿難！這會與那些斷滅論
的沙門、婆羅門在一起；阿難！當我對遊行者婆蹉氏所問的『有我』，如
果解答為『有我』時，阿難！這是否會與我生起的『一切法是無我』之智
隨順呢？」

「不，大德」

「阿難！當我對遊行者婆蹉氏所問的『無我』，如果解答為『無我』時，
阿難！對已迷亂的遊行者婆蹉氏會有更多的迷亂：『我之前確實存在的我，
它現在不存在了。』」（相應部 44相應 10 經/阿難經(無記相應/處篇/如
來記說)(莊春江譯) http://agama.buddhason.org/SN/SN1194.htm ）

～～～～～～～～～～

「這時候，婆蹉種遊方者前往世尊那裏，和世尊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
的交談，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

“喬答摩賢者，這是 ‘有我’的嗎？”

婆蹉種遊方者說了這番話後，世尊沉默不語。

“喬答摩賢者，這是 ‘沒有我’的嗎？”

世尊第二次沉默不語。

於是，婆蹉種遊方者起座離去。

婆蹉種遊方者離去不久，阿難尊者對世尊說： “大德，世尊為什麼不解
說婆蹉種遊方者所提的問題呢？”

“阿難，婆蹉種遊方者問是否 ‘有我’，如果我解說 ‘有我’的話，我
便會和那些主張常見的沙門婆羅門一起了。

“阿難，婆蹉種遊方者問是否 ‘沒有我’，如果我解說 ‘沒有我’的話，
我便會和那些主張斷見的沙門婆羅門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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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難，婆蹉種遊方者問是否 ‘有我’，如果我解說 ‘有我’的話，這
跟我所生起的觀智 ‘一切法無我’符合嗎？”

“大德，不符合。”

“阿難，婆蹉種遊方者問是否 ‘沒有我’，如果我解說 ‘沒有我’的話，
迷癡的婆蹉種遊方者便會更加迷癡，心想： ‘之前還有一個我的，現在
這個我沒有了！’”」（蕭式球 譯，香港志蓮淨苑：相應部．四十四．
不解說相應．十．阿難 
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
section_id=61&id=553&page_id=201:0 ）

(注 169)

SN. 56.13 Khandhasuttaṃ 蘊經

巴利文學會版《相應部》第五集第四二一頁。

《蘊經》：「而，比丘們！什麼是苦聖諦呢？應該回答：『五取蘊。』即：
色取蘊、……（中略）識取蘊，比丘們！這被稱為苦聖諦。」　（取材自：
相 應 部 56 相 應 13 經 / 諦 相 應 / 大 篇 / 修 多 羅 ,  莊 春 江 譯
http://agama.buddhason.org/SN/SN1710.htm

～～～～～～～～～～～～

《蘊經》：「“比丘們，什麼是苦聖諦呢？應這樣說，五取蘊：色取蘊、
受取蘊、想取蘊、行取蘊、識取蘊。比丘們，這稱為苦聖諦。」　（取材
自：相應部．五十六．諦相應．蕭式球譯．十三．蘊)

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
section_id=61&id=395&page_id=48:121

～～～～～～～～～～～～

《雜阿含 344 經》：「云何苦如實知？謂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恩愛

別苦、怨憎會苦、所欲不得苦，如是略說五受陰苦，是名為苦，如是苦如
實知。」　（取材自：CBETA, T02, no. 99, p. 95, a1-4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T02n0099_p0095a01

《雜阿含 490 經》：「舍利弗言：「苦者，謂生苦、老苦、病苦、死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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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愛別離苦、怨憎會苦、所求不得苦。略說五受陰苦，是名為苦。」」
（取材自：CBETA, T02, no. 99, p. 126, c26-29;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T02n0099_p0126c26

(注 63)

SN. 56.30 Gavampatisuttaṃ 牛主經、牛主尊者

巴利文學會版《相應部》第五集第四三七頁 (S v 436~437)

當時，眾多上座比丘食畢，從施食處返回，在圓形帳蓬集會共坐，出現這
樣的談論：

「學友們！有看見苦，也看見苦集，也看見苦滅，也看見導向苦滅道跡者
嗎？」

當這麼說時，尊者牛主對上座比丘們這麼說：

「學友們！這被我從世尊面前聽聞、領受：『凡看見苦者，他也看見苦集，
也看見苦滅，也看見導向苦滅道跡；凡看見苦集者，他也看見苦，也看見
苦滅，也看見導向苦滅道跡；凡看見苦滅者，他也看見苦，也看見苦集，
也看見導向苦滅道跡；凡看見導向苦滅道跡者，他也看見苦，也看見苦集，
也看見苦滅。』」（取材自：相應部 56相應 30 經/牛主經(諦相應/大篇/
修多羅)(莊春江譯) http://agama.buddhason.org/SN/SN1727.htm）

～～～～～～～～～～～～

《三十．牛主尊者》這時候，一些長老比丘在化食完畢，吃過食物後聚集
在圓帳篷，當中生起了這段說話：

“賢友們，一個看見苦的人，是否也會看見苦集、苦滅、苦滅之道的呢？
”

長老比丘說了這番話後，牛主尊者對他們說： “賢友們，我曾在世尊面
前聽過，曾在世尊面前受教： ‘比丘們，一個看見苦的人，是也會看見
苦集、苦滅、苦滅之道的；一個看見苦集的人，是也會看見苦、苦滅、苦
滅之道的；一個看見苦滅的人，是也會看見苦、苦集、苦滅之道的；一個
看見苦滅之道的人，是也會看見苦、苦集、苦滅的。’”（取材自：蕭式
球譯  56  諦相應  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
section_id=61&id=395&page_id=121: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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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85)

SN. 56.31 Sīsapāvanasuttaṃ 申恕林經

巴利文學會版《相應部》第五集第四三七頁。

有一次世尊住在憍賞彌申恕林中。

　　那時，世尊以手取少量的申恕樹葉，然後召喚比丘們：

　　「比丘們！你們怎麼想：我的手所取少量的申恕樹葉，與那些在申恕
林上的[樹葉]，哪個較多？」　　「大德！世尊以手所取少量的申恕樹葉
少，而那些在申恕林上的[樹葉]較多。」

　　「同樣的，比丘們！這經我證知而不對你們說的多，比丘們！為什麼
不為我所說呢？比丘們！因為這不具利益，不是梵行的基礎，不導向厭、
離貪、滅、寂靜、證智、正覺、涅槃，因此它不為我所說。 (相應部 56相
應 31 經/申恕林經(諦相應/大篇/修多羅)(莊春江譯)

http://agama.buddhason.org/SN/SN1728.htm

～～～～～～～～～～～～

有一次，世尊住在拘睒彌的身沙波樹園。

　　這時候，世尊用手拿起少許身沙波葉，然後對比丘說： “比丘們，
你們認為怎樣，我手上拿著的樹葉多，還是身沙波樹園內樹上的葉多呢？
”

　　“大德，世尊手上拿著的樹葉很少，身沙波樹園內樹上的葉很多。”

　　“比丘們，同樣地，我從無比智所知道的東西，有很多都沒有對你們
講說，只有很少對你們講說。

　　“比丘們，為什麼我不講說那些東西呢？那些東西沒有意義，不是梵
行的基礎，不能帶來厭離、無欲、寂滅、寧靜、無比智、正覺、湼槃，因
此我不講說那些東西。(56 諦相應 三十一．身沙波樹園(蕭式球 譯, 香港
志蓮淨苑 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
section_id=61&id=395&page_id=198:2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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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阿含 404 經》卷 15：「我成等正覺，自所見法，為人定說者，如手中

樹葉；所以者何？彼法義饒益、法饒益、梵行饒益、明、慧、正覺、向於
涅槃。如大林樹葉，如我成等正覺，自知正法，所不說者，亦復如是；所
以者何？彼法非義饒益，非法饒益，非梵行饒益、明、慧、正覺、正向涅
槃故。」(CBETA, T02, no. 99, p. 108, b4-10; 

http://tripitaka.cbeta.org/T02n0099_015#0108b04 或 CBETA 2020.Q1,  T02,
no. 99, p. 108b4-5;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T02n0099_p0108b03)

注 50

增支部 Aṅguttara-nikāya

AN 2 增支部第二集

一九二九年哥侖坡版《增支部》第四十九頁。

 AN i 49 (PTS): AN.2.1 Vajjasuttaṃ�  ~ AN.2.4 Atapanīyasuttaṃ�

 或為： Sukhavaggo (AN 2.65~71, AN i 80)　2.樂品

AN 2.65 增支部 2集 65 經：

　　「比丘們！有這二種樂，哪二種呢？在家之樂與出家之樂，比丘們！
這是二種樂。比丘們！這二種樂中，這是最高的，即：出家之樂。」(莊
春江譯)　http://agama.buddhason.org/AN/AN0293.htm

AN.2.66　增支部 2集 66 經：

　　「比丘們！有這二種樂，哪二種呢？欲之樂與離欲之樂，比丘們！這
是二種樂。比丘們！這二種樂中，這是最高的，即：離欲之樂。」(莊春
江譯)　http://agama.buddhason.org/AN/AN0294.htm

AN.2.67　增支部 2集 67 經：

　　「比丘們！有這二種樂，哪二種呢？有依著之樂與無依著之樂，比丘
們！這是二種樂。比丘們！這二種樂中，這是最高的，即：無依著之
樂。」 （「億波提/有餘(SA)；受身(GA)」，南傳作「依著」(upadhiṃ� ，
另譯為「依戀；再生的基質；執著」)，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獲得；所

獲 」 (acquisition) 。按：《顯揚真義》以 「 蘊與污染 的造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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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handhakilesābhisaṅ� khāresu, SN.8.2)，《破斥猶豫》以「蘊的依著、污染的

依著、造作依著、五種欲的依著(pañcakāmaguṅ�ūpadhīti, MN.140)解說。）

莊春江譯　http://agama.buddhason.org/AN/AN0295.htm

AN.2.68　增支部 2集 68 經：

　　「比丘們！有這二種樂，哪二種呢？有煩惱之樂與無煩惱之樂，比丘
們！這是二種樂。比丘們！這二種樂中，這是最高的，即：無煩惱之
樂。」 (莊春江譯)　http://agama.buddhason.org/AN/AN0296.htm

AN.2.69　增支部 2集 69 經：

　　「比丘們！有這二種樂，哪二種呢？肉體的樂與精神的樂，比丘們！
這是二種樂。比丘們！這二種樂中，這是最高的，即：精神的樂。」(莊
春江譯)　http://agama.buddhason.org/AN/AN0297.htm

AN.2.70　增支部 2集 70 經：

　　「比丘們！有這二種樂，哪二種呢？聖樂與非聖樂，比丘們！這是二
種樂。比丘們！這二種樂中，這是最高的，即：聖樂。」 (莊春江譯 )
http://agama.buddhason.org/AN/AN0298.htm

AN.2.71　增支部 2集 71 經：

　　「比丘們！有這二種樂，哪二種呢？身體的之樂與心理的之樂，比丘
們！這是二種樂。比丘們！這二種樂中，這是最高的，即：心理的之
樂。」(莊春江譯)　http://agama.buddhason.org/AN/AN0299.htm

＝＝＝＝＝＝＝＝＝＝＝＝＝＝＝＝＝＝＝＝＝＝＝＝＝＝＝

六十三．在家：

　　“比丘們，有兩種樂。什麼是兩種樂呢？

　　“在家之樂和出家之樂。

　　“比丘們，有這兩種樂。在兩種樂之中，最優勝的就是出家之樂了。
”

六十四．欲：

　　“比丘們，有兩種樂。什麼是兩種樂呢？

　　“欲樂和出離之樂。

　　“比丘們，有這兩種樂。在兩種樂之中，最優勝的就是出離之樂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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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五．依：

　　“比丘們，有兩種樂。什麼是兩種樂呢？

　　“有依之樂和無依之樂。

　　“比丘們，有這兩種樂。在兩種樂之中，最優勝的就是無依之樂了。
”

六十六．漏：

　　“比丘們，有兩種樂。什麼是兩種樂呢？

　　“有漏之樂和無漏之樂。

　　“比丘們，有這兩種樂。在兩種樂之中，最優勝的就是無漏之樂了。
”

六十七．物質：

　　“比丘們，有兩種樂。什麼是兩種樂呢？

　　“物質之樂和心靈之樂。

　　“比丘們，有這兩種樂。在兩種樂之中，最優勝的就是心靈之樂了。
”

六十八．非聖：

　　“比丘們，有兩種樂。什麼是兩種樂呢？

　　“非聖者之樂和聖者之樂。

　　“比丘們，有這兩種樂。在兩種樂之中，最優勝的就是聖者之樂了。
”

六十九．身：

　　“比丘們，有兩種樂。什麼是兩種樂呢？

　　“身樂和心樂。

　　“比丘們，有這兩種樂。在兩種樂之中，最優勝的就是心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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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材自：蕭式球 譯, 香港志蓮淨苑

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
section_id=62&id=555&page_id=296:403 ）

(注 58)

AN. 3.31 Sabrahmakasuttaṃ 增支部 3.31 經、有梵天經

「比丘們！那些有梵天的家庭在家中父母被他們的孩子們尊敬，比丘們！
那些有先師的家庭在家中父母被他們的孩子們尊敬，比丘們！那些有應該
被供奉者的家庭在家中父母被他們的孩子們尊敬。比丘們！『梵天』，這
是對於父母的同義語，比丘們！『先師』，這是對於父母的同義語，比丘
們！『應該被奉獻者』，這是對於父母的同義語，那是什麼原因呢？比丘
們！父母對孩子們是多所助益者、養育者、撫養者、能使之看見這世間
者。」（AN 3.31 Sabrahmakasuttaṃ�  增支部 3集 31 經/有梵天經(莊春江譯)
https://agama.buddhason.org/AN/AN0454.htm ）

～～～～～～

“比丘們，子女應對家中的父母如梵天那樣尊敬，子女應對家中的父母如
老師那樣尊敬，子女應對家中的父母如值得受人供養的人那樣尊敬。

　　“比丘們，父母被稱為梵天，父母被稱為老師，父母被稱為值得受人
供養的人。這是什麼原因呢？比丘們，父母為照顧子女、養育子女、教導
子女付出很多。（蕭式球 譯，香港志蓮淨苑：增支部．第三集．三十一．
梵天

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
section_id=62&id=556&page_id=298:469 ）

(注 193)

318



AN. 3.65 Kesamuttisuttaṃ 增支部 3.65 經、卡拉馬經

請參考：重貼長老菩提比丘對《卡拉瑪經》  (AN 3.65 )   的綜合討論  （2013
年 9月 12 日 星期四）或 中阿含   16   經，伽藍經  （2008年 3月 30 日 星期

日，台語與佛典－－探討漢譯四阿含與巴利五部尼柯耶的教導，也介紹古
漢譯和台語的關聯。）

漢譯對應經典為《中阿含 16 經，伽藍經》卷 3〈業相應品 2〉(CBETA,
T01, no. 26, p. 438, b13 )

另可參：《卡拉馬經》巴、漢、英文對讀     http://nanda.online-  
dhamma.net/extra/tipitaka/sutta/anguttara/an03/an03.65.contrast-reading.html     
（取自：府城佛教網，《中部尼柯耶》閱讀地圖  (  菩提比丘  )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majjhima/maps-MN-Bodhi/ ，
二、理解正法：1. 智慧的選擇：AN 3.65: Kesaputti [Kālāma] Sutta   增支部  
3.65      卡拉瑪經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majjhima/maps-MN-Bodhi/

#an3-65 ）(注 23)

AN. 4.45 Rohitassasuttaṃ增支部 4.45 經、赤馬經

(A ii 47)

「又，朋友！就在這一噚之長，有想、有心的身體上，我 安立 世界、世
界集、世界滅、導向世界滅道跡。」（增支部 4集 45 經/赤馬經(莊春江
譯) http://agama.buddhason.org/AN/AN0627.htm 或 相應部 2相應 26 經/赤
馬經(天子相應/有偈篇/祇夜)(莊春江譯) 

http://agama.buddhason.org/SN/SN0107.htm ）

～～～～～～～～～～

四十五．盧希陀娑之一

“賢友，然而，在這個帶有想、帶有意、約一丈長的身軀之中，我宣說，
世間、世間集、世間滅、世間滅之道。”（蕭式球 譯，香港志蓮淨苑：
增支部．第四集．四十五．盧希陀娑之一

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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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_id=62&id=571&page_id=800:0 ）

(注 131)

AN. 4.34 Aggappasādasuttaṃ增支部 4.34 經、淨信經

巴利文學會版《增支部》第二集第三十四頁 (A ii 34)

「比丘們！所有有為或無為法之所及，離貪被說為其中之第一，即：憍慢
的磨滅、渴望的調伏、阿賴耶的根除、輪迴的斷絕、渴愛的滅盡、離貪、
滅、涅槃。」（增支部 4集 34 經/第一淨信經(莊春江譯)

http://agama.buddhason.org/AN/AN0616.htm ）

～～～～～～～～～～

「“比丘們，在各種行法與無行法之中，無欲法是被譽為最高的，它帶來
破除驕慢、清除渴求、根除棲所、斷除生死、盡除渴愛、無欲、息滅、湼
槃。”」（蕭式球 譯，香港志蓮淨苑：增支部．04-1 第四集．三十四．

淨信

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
section_id=62&id=571&page_id=564:684 ）

(注 112)

AN. 4.42 Pañhabyākaraṇasuttaṃ增支部 4.42 經、問題的回答經

「比丘們！有這四種問題的回答，哪四種呢？比丘們！有應該決定性回答
的問題，比丘們！有應該分別回答的問題，比丘們！有應該反問後回答的
問題，比丘們！有應該被擱置的問題，比丘們！這是四種問題的回答。」

「一種是決定性之語，另一種是分別之語，

　第三種應該反問，而第四種應該被擱置。

　凡那些處處，他知道[其]隨法性，

　他們說像那樣的比丘，是四種問題的熟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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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難接近者、難被征服者，深徹者、難摧破者，

　而在有利益與無利益上，他是二者的熟知者。

　賢智者回避無利益的，取有利益的，

　現觀利益的堅固者，被稱為『賢智者』。」（增支部 4集 42 經/問題的

回答經(莊春江譯) http://agama.buddhason.org/AN/AN0624.htm ）

～～～～～～～～～～

「“比丘們，有四種解說問題的方式。什麼是四種解說問題的方式呢？

“比丘們，有些問題應以單一的形式來解說，有些問題應以分析的形式來
解說，有些問題應以反問的形式來解說，有些問題應不作解說。

“比丘們，有這四種解說問題的方式。

“只說是或否，

　或作分析說，

　第三反問說，

　第四不置答；

　比丘知四說，

　於諸問題中，

　能如法作答，

　此稱善答者。

　亦復能善知，

　有義與無義；

　所說難批駁，

　深入難攻破。

　無義則遠離，

　有義則受持；

　達義心堅定，

　此稱為智者。”」（蕭式球 譯，香港志蓮淨苑：增支部．第四集．四
十二．問題 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
section_id=62&id=571&page_id=8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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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75)

AN. 4.62 Ānaṇyasuttaṃ (Anaṇasuttaṃ)、無負債經、沒有欠債

一九二九年哥侖坡版《增支部》第二三二、二三三兩頁。

「那時，屋主給孤獨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
下。在一旁坐好後，世尊對屋主給孤獨這麼說：

「屋主！有這四種在家受用諸欲者取適當時機能到達的樂，哪四個呢？
[擁]有之樂、受用之樂、無負債之樂、無罪過之樂。

屋主！什麼是[擁]有之樂呢？屋主！這裡，善男子有以活力的努力所

得，以腕力所積聚，以流汗所得，如法的如法所得財富，他[想]：『我有

以活力的努力所得，以腕力所積聚，以流汗所得，如法的如法所得財
富。』而到達樂、到達喜悅，屋主！這被稱為[擁]有之樂。

屋主！什麼是受用之樂呢？屋主！這裡，善男子受用以活力的努力所得
以腕力所積聚，以流汗所得，如法的如法所得財富，並作福德，他[想]：
『我受用以活力的努力所得，以腕力所積聚，以流汗所得，如法的如法所
得財富，並作福德。』而到達樂、到達喜悅，屋主！這被稱為受用之樂。

屋主！什麼是無負債之樂呢？屋主！這裡，善男子不負任何或多或少
的債，他[想]：『我不負任何或多或少的債。』而到達樂、到達喜悅，屋

主！這被稱為無負債之樂。

屋主！什麼是無罪過之樂呢？屋主！這裡，聖弟子具備無罪過的身業，
具備無罪過的語業，具備無罪過的意業，他[想]：『我具備無罪過的身業，

具備無罪過的語業，具備無罪過的意業。』而到達樂、到達喜悅，屋主！
這被稱為無罪過之樂。

屋主！這是四個在家受用諸欲者取適當時機能到達的樂。」

「知道無負債之樂後，而後[擁]有之樂，

受用財富之樂，不免一死的人從那裡以慧觀。

當觀時，明智者知道[這]二{受用}[部分]，

這不值，無罪過之樂的十六分之一。」」（增支部 4集 62 經/無負債
經(莊春江譯) http://agama.buddhason.org/AN/AN0644.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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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時候，須達多．給孤獨長者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然後坐
在一邊。世尊對給孤獨長者說： “居士，當時機與條件成熟的時候，受
用欲樂的在家人能獲得四種樂。是哪四種樂呢？

“擁有財富之樂、受用財富之樂、沒有欠債之樂、不受譴責之樂。

“居士，什麼是擁有財富之樂呢？

“居士，一個人努力精進、付出勞力汗水、如法賺得財富。當他想到
自己擁有這些財富的時候，快樂便會到來，喜悅便會到來。居士，這稱為
擁有財富之樂。

“居士，什麼是受用財富之樂呢？

“居士，一個人努力精進、付出勞力汗水、如法賺得財富後，他受用
這些財富，用這些財富來作福。當他想到自己受用這些財富及用這些財富
來作福的時候，快樂便會到來，喜悅便會到來。居士，這稱為受用財富之
樂。

“居士，什麼是沒有欠債之樂呢？

“居士，一個人沒有欠任何人或多或少的債項。當他想到自己沒有欠
任何人或多或少的債項的時候，快樂便會到來，喜悅便會到來。居士，這
稱為沒有欠債之樂。

“居士，什麼是不受譴責之樂呢？

“居士，一位聖弟子具有不受譴責的身業、口業、意業。當他想到自
己具有不受譴責的身業、口業、意業的時候，快樂便會到來，喜悅便會到
來。居士，這稱為不受譴責之樂。

“居士，當時機與條件成熟的時候，受用欲樂的在家人能獲得這四種
樂。

“擁有財富樂，

受用財富樂，

無債之快樂，

均屬物質樂；

智者善觀察，

不及心靈樂，

不受人譴責，

323



十六分之一。”」（蕭式球 譯，香港志蓮淨苑：增支部．第四集．
六十二．沒有欠債

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
section_id=60&id=182 ）

(注 201)

AN. 4.63 Brahmasuttaṃ增支部 4.63 經、梵天經

「比丘們！那些有梵天的家庭在家中父母被他們的孩子們尊敬，比丘們！
那些有先師的家庭在家中父母被他們的孩子們尊敬，比丘們！那些有古天
神的家庭在家中父母被他們的孩子們尊敬，比丘們！那些有應該被供奉者
的家庭在家中父母被他們的孩子們尊敬。

　　比丘們！『梵天』，這是對於父母的同義語，比丘們！『先師』，這
是對於父母的同義語，比丘們！『古天神』，這是對於父母的同義語，比
丘們！『應該被奉獻者』，這是對於父母的同義語，那是什麼原因呢？比
丘們！父母對孩子們是多所助益者、養育者、撫養者、使看見這世間
者。」增支部 4集 63 經/梵天經(莊春江譯) 
https://agama.buddhason.org/AN/AN0645.htm

～～～～～～～～～～

六十三．梵天

“比丘們，子女應對家中的父母如梵天那樣尊敬，子女應對家中的父母如
老師那樣尊敬，子女應對家中的父母如天神那樣尊敬，子女應對家中的父
母如值得受人供養的人那樣尊敬。

“比丘們，父母被稱為梵天，父母被稱為老師，父母被稱為天神，父母被
稱為值得受人供養的人，這是什麼原因呢？比丘們，父母為照顧子女、養
育子女、教導子女付出很多。（蕭式球 譯，香港志蓮淨苑：增支部．第
四集．六十三．梵天）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
?section_id=62&id=572&page_id=221:327

(注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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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4.76 Kusinārasuttaṃ增支部 4.76 經、拘尸那羅經

《增支部》第二三九頁：似為 A ii 79 之誤植；AN.4.76 Kusinārasuttaṃ�  增
支部 4集 76 經/拘尸那羅經(莊春江譯) 

https://agama.buddhason.org/AN/AN0658.htm 

(注 54)

AN. 4. 157 Rogasuttaṃ增支部 4.157 經、病經、病

一九二九年哥侖坡《增支部經》第二七六頁 ? (A ii 142)

「比丘們！有這二種病，哪二種呢？身體的病與心理病。比丘們！以身體
的病而自稱一年無病，二年無病、三年無病、四年無病、五年無病、十年
無病、二十年無病、三十年無病、四十年無病、五十年無病、一百年或更
久無病的眾生被看得見，比丘們！除了 煩惱 已盡者外，那些眾生以心理
病而自稱須臾無病者，在世間中非常難獲得。」（增支部 4集 157 經/病
經(莊春江譯) http://agama.buddhason.org/AN/AN0739.htm ）

～～～～～～～～～～

「“比丘們，有兩種病。是哪兩種呢？

“身病和心病。

“比丘們，我們或會聽見有些眾生說，他們的身體一年都沒有生病，兩年、
十年、五十年都沒有生病，甚至我們或會聽見有些眾生說，他們的身體一
百年都沒有生病。比丘們，除了漏盡者之外，我們很難聽見世間的眾生說，
他們的心會有一會兒沒有生病。」（蕭式球 譯，香港志蓮淨苑：增支部．
第四集．一五七．病 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
section_id=62&id=576&page_id=336:398 ）

(注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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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4.257 Mālukyaputtasuttaṃ增支部 4.257 經、摩羅迦子經

《增支部》第三四五至三四六頁：

a.) AN.4.257 Mālukyaputtasuttaṃ�  增支部 4集 257 經/摩羅迦子經(莊春江譯)
http://agama.buddhason.org/AN/AN0839.htm

b.) A.4.254. 26-4. Mālukyaputtasuttaṃ�  摩路枳耶子 《增支部經典(第 4卷)》：

「二百五十四」(CBETA 2020.Q1, N20, no. 7, p. 402a13)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N20n0007_p0402a13 (斷衣食住藥四愛)

(注 54)

AN. 6.63 Nibbedhikasuttaṃ增支部 6.63 經、洞察經

一九二九年哥侖坡版《增支部》第五九零頁 (AN iii 410)

「而，當像這樣說：『比丘們！業應該被體會，……（中略）導向業滅道
跡應該被體會。』時，緣於什麼而說呢？比丘們！我說思是業，思後作業：
以身業、以語業、以意業。」　（取材自：增支部 6集 63 經/洞察經, 莊
春江譯 http://agama.buddhason.org/AN/AN1194.htm

(注 70)

AN. 7.74 Arakasuttaṃ增支部 7.74 經、阿勒葛經

二十四：見一九二九哥侖坡版《增支部》第七零零頁 (AN iv 136)

《阿勒葛經》：「婆羅門！猶如從山上發源的河流流向遠處，急流地、帶
走被帶走的，剎那、頃刻、片刻不回頭而只向前流。同樣的，婆羅門！人
的壽命如從山上發源的河流，是少的，……（中略：、有限的、疾速的，
多苦、多絕望，聰明人應該覺醒，應該做善的，應該行梵行，）生者無不
死 。 」 　 （ 取 材 自 ： 增 支 部 7 集 74 經 /( 莊 春 江 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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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agama.buddhason.org/AN/AN1330.htm

(注 79)

AN. 8.54 Dīghajāṇusuttaṃ增支部 8.54 經、長膝經、長膝

一九二九年哥侖坡版《增支部》第七八六頁以次各頁 (PTS: A iv 281)

「有一次，世尊住在拘利國名叫鷓鴣羽的拘利族人城鎮。

那時，拘利族人之子長膝去見世尊。抵達後，與世尊相互歡迎。歡迎
與寒暄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後，拘利族人之子長膝對世尊這麼說：

「大德！我們住於孩子擁擠的住處；享用迦尸的檀香；戴花環、香料、
塗油；享有金銀，大德！願尊師教導我們這樣的法，使我們當生受益，當
生安樂；來生受益，來生安樂。」

「虎路！這四法導致善男子的當生受益，當生安樂，哪四個呢？奮起
具足，守護具足，善友誼，均衡生活。

又，虎路！什麼是奮起具足呢？虎路！這裡，凡善男子以事業營生：
不論以農耕，不論以買賣，不論以牧牛，不論以弓箭射術，不論以[擔任]
國王的臣僕，不論以任一技能，在那裡，他是熟練者、不怠惰者，具備觀
察適當的方法，適當的行動，適當的安排，虎路！這被稱為奮起具足。

又，虎路！什麼是守護具足呢？虎路！這裡，善男子以奮起與活力所
獲得，以腕力所累積，以流汗所得，如法的如法所得財富，他們以守護、
以防護達成：『怎樣既非國王會拿走我的財富，也非盜賊會拿走，也非火
會燒盡，也非水會流走，也非不可愛的繼承者會拿走？』虎路！這被稱為
守護具足。

又，虎路！什麼是善友誼？虎路！這裡，凡善男子居住在村落或城鎮，
在那裡，他結交那些屋主或屋主之子：年輕的德行成熟者或年長的德行成
熟者、信具足者、戒具足者、施捨具足者、慧具足者，與他們一起談話，
參與會談，他隨學信具足者信具足的模樣；隨學戒具足者戒具足的模樣；
隨學施捨具足者施捨具足的模樣；隨學慧具足者慧具足的模樣，虎路！這
被稱為善友誼。

又，虎路！什麼是均衡生活？虎路！這裡，善男子了知財物收入，了
知財物開支後，均衡地營生，不奢侈，也不過度節儉：『這樣，我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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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超過開支，我的開支將不超過收入。』虎路！猶如商人或商人的徒弟，
舉起秤後，就了知：『[秤桿]垂下去這麼多了，翹起來這麼多了。』同樣

的，虎路！善男子了知財物收入，了知財物開支後，均衡地營生，不奢侈，
也不過度節儉：『這樣，我的收入將超過開支，我的開支將不超過收
入。』

虎路！如果這位善男子收入少而揮霍營生，這就成為所說的：『這位
善男子吃財富，像吃優曇鉢果的人。』

虎路！如果這位善男子收入多而困苦營生，這就成為所說的：『這位
善男子將像餓死人般的模樣死去。』

虎路！當善男子了知財物收入，了知財物開支後，均衡地營生，不奢
侈，也不過度節儉：『這樣，我的收入將超過開支，我的開支將不超過收
入。』虎路！這被稱為均衡生活。

虎路！已得的財物，有這樣的四個敗散口：沈溺於女人，沈溺於酒，
沈溺於賭，惡朋友、惡伴侶、惡同志。

虎路！猶如大池的四個入口與四個出口，如果男子關閉所有的入口，
並且打開所有的出口，老天又不完全保持補給，虎路！這樣，那大池的減
損應該可以被預期，而非增長。同樣的，虎路！已得的財物，有這樣的四
個敗散口：沈溺於女人，沈溺於酒，沈溺於賭，惡朋友、惡伴侶、惡同志。

虎路！已得的財物，有這樣的四個增益口：不沈溺於女人，不沈溺於
酒，不沈溺於賭，善友、善伴侶、善同志。

虎路！猶如大池的四個入口與四個出口，如果男子打開所有的入口，並
且關閉所有的出口，老天又完全保持補給，虎路！這樣，那大池的增長應
該可以被預期，而非減損。同樣的，虎路！已得的財物，有這樣的四個增
益口：不沈溺於女人，不沈溺於酒，不沈溺於賭，善友、善伴侶、善同志。

虎路！這四法導致善男子的當生受益，當生安樂。

虎路！這四法導致善男子的來生受益，來生安樂，哪四個呢？信具足，
戒具足，施捨具足，慧具足。

又，虎路！什麼是信具足呢？虎路！這裡，善男子是有信者，他信如
來的覺：『像這樣，那位世尊……（中略）人天之師、佛陀、世尊。』虎
路！這被稱為信具足。

又，虎路！什麼是戒具足呢？虎路！這裡，善男子是離殺生者、……
（中略）是離榖酒、果酒、酒放逸處者。虎路！這被稱為戒具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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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虎路！什麼是施捨具足呢？虎路！這裡，善男子以離慳垢之心住
於在家，自在施捨，親手施與，樂於捨，回應乞求、樂於均分與布施。虎
路！這被稱為施捨具足。

又，虎路！什麼是慧具足呢？虎路！這裡，善男子是有慧者，……
（中略）導向苦的完全滅盡之慧，虎路！這被稱為慧具足。

虎路！這四法導致善男子的來生受益，來生安樂。」（增支部 8集 54
經/長膝經(莊春江譯) http://agama.buddhason.org/AN/AN1411.htm ）

～～～～～～～～～～

「《增支部經典(第 8卷)》：「爾時，世尊住拘利國名為迦伽羅波達

之拘利種邑。

時，長膝拘利子來詣世尊之處。至已，禮敬世尊，卻坐一面。坐於一
面之長膝拘利子白世尊言：

「大德！我等居士受用諸欲，住於兒等密集之臥處，領受迦尸衣、旃
檀，持華鬘、薰香、塗香，樂用金銀。大德！為我等說法，為我等之現法
利益、現法安樂，後世利益、後世安樂。」

「虎路子[2]！有四法，資於善男子之現法利益、現法安樂。以何為四耶？

即：策起具足、守護具足、善友相應、等命。虎路子！何為策起具足
耶？

虎路子！此處有善男子，若農事、若商賈、若牧牛、若射技、若王事、
若依一技藝等之業處而活命，於此能而不懈，成就其方便之思惟，能作、
能整。虎路子！此名為策起具足。虎路子！何為守護具足耶？

虎路子！此處有善男子，有財，為策起精勤之所得、臂力之所積、流
汗之所成，如法，是法所得。成此而守護、收藏，念此財王亦無奪、賊亦
無奪、火亦無燒、水亦無漂、非可愛之相續者亦無奪。虎路子！此名為守
護具足。處路子！何為善友相應耶？

虎路子！此處有善男子，住於村邑，此處有居士、若居士子、若戒德
增上者、老戒德增上者，若信具足、戒具足、捨具足、慧具足，則與此相
俱集會、談論、對談，於如是相之信具足者，隨學於信具足；於如是相之
戒具足者，隨學於戒具足；於如是相之捨具足者，隨學於捨具足；於如是
相之慧具足者，隨學於慧具足。虎路子！此名為善友相應。虎路子！以何
為等命耶？

虎路子！此處有善男子，了知財入、財出，作平等之活命，不墮奢侈、
不墮困乏，思：『如是為我收入，減去支出，我之支出願不超過收入。』
虎路子！譬如有商人或商人之弟子，取秤而了知『如是則傾下，如是則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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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如是，虎路子！善男子了知財入、財出，作平等之活命，不墮奢侈、
不墮困乏，思：『如是為我收入，減去支出，我之支出願不超過收入。』
虎路子！若此善男子，入少而作廣大之活命支出，則有說者言：『此善男
子食財如優曇鉢果之食[3]。』虎路子！復次，若此善男子，入多而作下卑

之活命，則有說者言：『此善男子如死於餓死[4]。』虎路子！然而，此善

男子了知財入、財出，作平等之活命，不墮奢侈、不墮困乏，思：『如是
為我收入，減去支出，我之支出願不超過收入。』虎路子！此名為等命。

虎路子！如是，所得之財，其出門有四，〔謂〕：惑溺於婦女，惑溺於飲
酒，惑溺於賭博，有惡友、惡朋、惡輩。虎路子！譬如大池有四之入門與
四種出門，有人塞其入門，開其出門，天不降雨。虎路子！如是，則於此
大池，衰退誠可求，增長不可求。虎路子！如是，所得之財，其出門有四，
〔謂〕：惑溺於婦女，惑溺於飲酒，惑溺於賭博，有惡友、惡朋、惡輩。

虎路子！如是，得財之入門有四種，〔謂〕：不惑溺於婦女，不惑溺
於飲酒，不惑溺於賭博，有善友、善朋、善輩。虎路子！譬如大池有四種
入門與四種出門，有人開其入門，塞其出門，天正降雨。虎路子！如是，
則於此大池，增長誠可求，衰退不可求。虎路子！如是，得財之入門有四
種，〔謂〕：不惑溺於婦女，不惑溺於飲酒，不惑溺於賭博，有善友、善
朋、善輩。虎路子！如是有四種法，資於善男子之現法利益、現法安樂。

虎路子！有四法，資於善男子之後世利益、後世安樂。以何為四耶？

即：信具足、戒具足、捨具足、慧具足。虎路子！以何為信具足耶？

虎路子！此處有善男子，有信而信如來之菩提，此世尊為〔應供、正
等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
虎路子！此名為信具足。虎路子！以何為戒具足耶？

虎路子！此處有善男子，離殺生、〔離不與取、離欲邪行、離妄
語、〕離飲酒。虎路子！此名為戒具足。虎路子！以何為捨具足耶？

虎路子！此處有善男子，以離慳吝垢穢之心而住於家，常施、親手而
施，喜棄捨，相應於乞，喜於分布布施。虎路子！此名為捨具足。虎路子！
以何為慧具足耶？

虎路子！此處有善男子，為聖、決擇而成就正順苦盡之生滅慧。虎路
子！此名為慧具足。虎路子！如是有四種法，資於善男子之後世利益、後
世安樂。」

[2]：「虎路子」。拘利族之稱。（網路上誤植為：處路子）

[3]：「如優曇鉢果之食」。譬如有欲食優曇鉢果之人，搖動已熟之優

曇鉢樹時，唯此一擊掉落多果。彼食適合於可食，唯丟棄其餘更多之果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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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不能量入為出而蕩盡所受用之財者之稱，如是所說。（原註）。漢譯
為「人皆名為優曇鉢果無有種子愚癡貪欲不顧其後」。

[4]：漢譯為「傍人皆言是愚癡人如餓死狗」。」（CBETA 2020.Q4, N23,
no. 7, pp. 176a13-181a4, 郭哲彰　譯，元亨寺．南傳大藏經：增支部經典

五 ． 八 集 ． 第 六 　 瞿 曇 彌 品 ． 五 十 四 　 長 膝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N0007_008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N23n0007_p0176a12 ）

(注 199)

AN. 9.34 Nibbānasukhasuttaṃ增支部 9.34 經、涅槃樂經

「學友們！這涅槃是樂的，這涅槃是樂的。」
　　當這麼說時，尊者優陀夷對尊者舍利弗這麼說：
　　「舍利弗學友！但，當在這裡沒有被感受的，在這裡有什麼樂呢？」
　　「學友！但，當在這裡沒有被感受的，在這裡這就是樂。學友！有這
五種欲，那五種呢？能被眼識知，令人想要的、可愛的、合意的、可愛樣
子的、伴隨欲的、貪染的色；能被耳識知，……（中略）聲音；能被鼻識
知，……（中略）氣味；能被舌識知，……（中略）味道；能被身識知，
令人想要的、可愛的、合意的、可愛樣子的、伴隨欲的、貪染的所觸，學
友！這些被稱為五種欲，學友！凡緣這五種欲生起的樂與喜悅，這被稱為
欲樂。
　　學友！比丘從離欲、[離不善法後，進入後住於有尋、有伺，離而生

喜、樂的]初禪，學友！如果比丘以此住處住時，與欲俱行的想與作意生

起，那是他的疾病。學友！猶如樂者如果生起苦，那只在疾病時，同樣的，
那些與欲俱行的想與作意生起，那是他的疾病，學友！又，疾病被世尊說
為苦，學友！以這法門，這應該被認知：涅槃是樂的。
..., ..., ...,
　　再者，學友！比丘超越一切無所有處後，進入後住於非想非非想處，
學友！如果比丘以此住處住時，與無所有處俱行的想與作意生起，那是他
的疾病。學友！猶如樂者如果生起苦，那只在疾病時，同樣的，那些與無
所有處俱行的想與作意生起，那是他的疾病，學友！又，疾病被世尊說為
苦，學友！以這法門，這應該被認知：涅槃是樂的。
　　再者，學友！比丘超越一切非想非非想處後，進入後住於想受滅，並
且以慧看見後，他的煩惱被滅盡，學友！以這法門，這應該被認知：涅槃
是樂的。」
AN.9.34 Nibbānasukhasuttaṃ�  增支部 9集 34 經/涅槃樂經(莊春江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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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agama.buddhason.org/AN/AN1487.htm 

(注 134)

AN. 10.61 Avijjāsuttaṃ增支部 10.61 經、無明經

巴利文學會版《增支部》第五集第一一三頁 (A v 113)

「比丘們！這被這麼說：『比丘們！無明之最初點，像這樣：在之前，無
無明，而之後，它存在，是不被了知的。』但，『無明之特定條件』則被
了知。（取材自：增支部 10集 61 經/無明經(莊春江譯)

http://agama.buddhason.org/AN/AN1593.htm ）

(注 84)

小部 Khuddaka-nikāya

法句經

160頌 (Dhp. 160)：

「自己是自己的救護者，他人怎麼能作為你的救護者？
能夠自我調御的人，就成為自己最難得的救護者。」

相當的漢譯為《法集要頌經》卷 2〈己身品 23〉：

「自己心為師，不隨他為師，
自己為師者，獲真智人法。」( CBETA http://www.cbeta.org/ , T04, no. 213,
p. 788, c12-13  舊版：http://tripitaka.cbeta.org/T04n0213_002#0788c12 )。

「師」應作「庇護者」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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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可參： Dhp160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
contrast-reading/dhp-contrast-reading-chap12/#dhp160 
（府城佛教網 ，法句經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
，
法句經 多譯本對讀  (  段層次  )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
contrast-reading/dhp-contrast-reading/ ， 第十二：自己品  (  自品  )  ）。

(注 17)

276頌 (Dhp. 276)：

「你必須自行努力(修道)，如來只是解說者，

修禪而進入此道者，能解脫魔羅的束縛。(276)」

相當的漢譯為《法句經》卷 2〈道行品 28〉：

「我已開正道，　　為大現異明，

　已聞當自行，　行乃解邪縛。」( CBETA, T04, no. 210, p. 569, a22-23 )。

另可參： Dhp276 （府城佛教網，法句經，法句經 多譯本對讀  (  段層次  )   ，
 第二十：道品）

 (注 20) 

自說（udāna）

一九二九年哥侖坡版《小部》感興語第一二八頁

《自說經》（《感興語》）：「諸比丘！此處[A6]無『地水火風、空無邊

處、識無邊處、無所有處、非想非非想處』，無此世他世，月日亦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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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比丘！我對此：『不言來，亦不言去，不言住，亦不言死生。彼處無依
護，無轉生，無緣境處。』我云此為苦之盡。」(CBETA 2020.Q4, N26, no.
10, pp. 156a13-157a1)[A6]：無【CB】，有【南傳】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N0010_001

There is that dimension, monks, where there is neither earth, nor water, nor fire,
nor  wind;  neither  dimension of  the  infinitude  of  space,  nor  dimension of  the
infinitude  of  consciousness,  nor  dimension  of  nothingness,  nor  dimension  of
neither perception nor non-perception; neither this world, nor the next world, nor
sun, nor moon. And there, I say, there is neither coming, nor going, nor staying;
neither  passing away nor  arising:  unestablished,[1]  unevolving,  without  support
[mental object].[2] This, just this, is the end of stress.

(Note: 1. On unestablished consciousness, see SN 22.87 and the discussion in The
Paradox of Becoming, chapter 7.

2. See SN 22.53.

See also: DN 11; MN 49; SN 35.117; Ud 8.2; Ud 8.3; Ud 8.4.

Ud 8.1 PTS: Ud 80, Nibbāna Sutta: Unbinding (1), translated from the Pali by
Thanissaro Bhikkhu © 2012, 

https://accesstoinsight.org/tipitaka/kn/ud/ud.8.01.than.html or 

https://www.dhammatalks.org/suttas/KN/Ud/ud8_1.html )

‘‘Atthi, bhikkhave, tadāyatanaṃ� , yattha neva pathavī, na āpo, na tejo, na vāyo,
na  ākāsānañcāyatanaṃ� ,  na  viññāṅ� añcāyatanaṃ� ,  na  ākiñcaññāyatanaṃ� ,  na
nevasaññānāsaññāyatanaṃ� ,  nāyaṃ�  loko,  na  paraloko,  na  ubho  candimasūriyā.
Tatrāpāhaṃ� , bhikkhave, neva āgatiṃ�  vadāmi , na gatiṃ� , na  ṭ�hitiṃ� , na cutiṃ� , na
upapattiṃ� ;  appatiṭ�ṭ�haṃ� ,  appavattaṃ� ,  anārammaṅ� amevetaṃ� .  Esevanto
dukkhassā’’ti. Paṭ�hamaṃ� .

(https://tipitaka.org/romn/cscd/s0503m.mul7.xml)

(注 117)

一九二九年哥侖坡版《小部》感興語（嗢陀南）第一二九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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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說經》（《感興語》）：「[1]諸比丘！無生亦無物，無造亦無作。諸

比丘！若無生、無有、無造作者，則所生、所有、所造、所作者，當不出
現。諸比丘！無生、無有、無造、無作為者故，生者、有者、能造者、作
為者當不出現。」(CBETA 2020.Q4, N26, no. 10, p. 157a8-10)[1]：Compare:
Itivuttaka 43 P. 37。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N0010_001

There is, monks, an unborn[1] — unbecome — unmade — unfabricated. If there
were not that unborn — unbecome — unmade — unfabricated, there would not
be the case that escape from the born — become — made — fabricated would be
discerned. But precisely because there is an unborn — unbecome — unmade —
unfabricated, escape from the born — become — made — fabricated is discerned.
[2]

(https://accesstoinsight.org/tipitaka/kn/ud/ud.8.03.than.html  

or https://www.dhammatalks.org/suttas/KN/Ud/ud8_3.html)

‘ ‘ Atthi,  bhikkhave,  ajātaṃ�  abhūtaṃ�  akataṃ�  asaṅ� khataṃ� .  No  cetaṃ� ,
bhikkhave,  abhavissa  ajātaṃ�  abhūtaṃ�  akataṃ�  asaṅ� khataṃ� ,  nayidha  jātassa
bhūtassa katassa saṅ� khatassa nissaraṅ� aṃ�  paññāyetha. Yasmā ca kho, bhikkhave,
atthi  ajātaṃ�  abhūtaṃ�  akataṃ�  asaṅ� khataṃ� ,  tasmā  jātassa  bhūtassa  katassa
saṅ� khatassa nissaraṅ� aṃ�  paññāyatī’’ti. Tatiyaṃ� . 

(https://tipitaka.org/romn/cscd/s0503m.mul7.xml)

(注 116)

經集

《小部經集》第四十一頁（v. 232, 第 232 偈頌） 似為 第 235 （或 237、
或 238） 偈頌之誤植

《經集》：二三五　「舊業已盡新未生[17]  對於未來心離貪

種子已盡欲不長  賢者如燈明寂滅 （雲庵　譯，台灣，元亨寺，南傳大
藏經，小部經典，《經集》：「二　小品一　寶經」CBETA 2020.Q4,
N27, no. 12, pp. 61a13-62a1,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N0012_00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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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誦經》：一四　「盡前之生，不起新生，於未來之生無貪求生，斷
「生」之種子，不望生長， 賢人之彼等如燈盡而涅槃 ，」（悟醒　譯，
台灣，元亨寺，南傳大藏經，小部經典，小誦經，六　三寶經，CBETA
2020.Q4, N26, no. 8, p. 6a7-8，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N0008_001
）

～～～～～～～～～～

15. (阿羅漢)舊業已盡，不再有新的(業) (6-18)，追求來生之心已脫落。

他們的(欲)種已滅，沒有成長之欲，智者入滅就像燈(滅)，

（尊者 明法比丘譯；取自《小誦》巴漢對照，《法雨道場課誦本》（禪
修手冊），法雨道場出版。臺灣。嘉義。http://nanda.online-dhamma.net/
extra/tipitaka/sutta/khuddaka/khuddaka-patha/Khp.1-9.metta.html#khp6 ）

～～～～～～～～～～

237. Khīṅ� aṃ�  purāṅ� aṃ�  navaṃ�  natthi sambhavaṃ�

Virattacittā āyatike bhavasmiṃ� ,

Te ṅ� īṅ� abilā avirūḷ�hicchandā

Nibbanti [PTS Page 042] [q 42/] dhīrā yathāyampadīpo,

Idampi saṅ� ghe ratanaṃ�  paṅ� ītaṃ�

Etena saccena suvatthi hotu.

AccessToInsight https://accesstoinsight.org/tipitaka/sltp/Sn_utf8.html

～～～～～～～～～～

238. Khīṅ� aṃ�  purāṅ� aṃ�  nava natthi sambhavaṃ� , virattacittāyatike bhavasmiṃ� ;

Te khīṅ� abījā avirūḷ�hichandā, nibbanti dhīrā yathāyaṃ�  [yathayaṃ�  (ka.)] padīpo;

Idampi saṅ� ghe ratanaṃ�  paṅ� ītaṃ� , etena saccena suvatthi hotu.

(CSCD, VRI, https://tipitaka.org/romn/ )

～～～～～～～～～～

 "Their past (kamma) is spent, their new (kamma) no more arises, their mind
to future becoming is unattached. Their germ (of rebirth-consciousness) has
died, they have no more desire for re-living. Those wise men fade out (of
existence)  as  the  flame  of  this  lamp  (which  has  just  faded  away).  This
precious jewel is the Sangha. By this (asseveration of the) truth may there be
happiness. (Ratana Sutta: The Jewel Discourse, translated from the Pali by

336



Piyadassi  Thera,  ©  1999,
https://accesstoinsight.org/tipitaka/kn/snp/snp.2.01.piya.html )

～～～～～～～～～～

Ended the old, there is no new taking birth.

Dispassioned their minds toward future becoming,

they, with no seed, no desire for growth,

enlightened (the prudent), go out like this flame. (Ratana Sutta: Treasures, 
translated from the Pali by Thanissaro Bhikkhu, © 1994, 
https://accesstoinsight.org/tipitaka/kn/snp/snp.2.01.than.html or 
https://www.dhammatalks.org/suttas/KN/StNp/StNp2_1.html

(注 129)

《小部》經集第一五一頁（ V.798 ）

Suttanipāta, Aṭ�ṭ�haka Vagga, Paramaṭ�ṭ�haka Sutta (Snp 4.5)　《經集》〈四　義

品〉〈五　第一八偈經〉 第 798 偈頌

南傳大藏經（元亨寺版）《經集》：「七九八　見他為劣執著者　　　言
彼有縛善巧者　　　彼之見聞覺戒行　　　比丘不可作依著」

(盲人摸象-- 依註所示：世尊住舍衛城時，諸外道以己見為第一，互相爭

論不得解決而訴之於王。王集聚生而盲者多人，使彼等摸象。然後王問彼
等：「象為何狀？」盲者只以所觸得部分告王，有謂象如牆壁、有謂象如
大柱等，所言不一而相爭。王乃對諸外道曰：「汝等各自之主張亦如斯
耳。」王令彼等且歸。佛由一比丘處得聞此事，因而說本經。與本經相當
者，在義足經卷上鏡面王經（大正藏四、一七八 a 以下），本經註之故事

與鏡面王經之故事多少類同而部份有異。鏡面經之故事與自說經第六品第
四經（Udāna P. 66ff）則頗為相近。本經各偈語句之逐字解釋，可參見

Mahā-niddesa PP. 102-116。)

(CBETA 2020.Q1, N27, no. 12, p. 231a7-8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N27n0012_p0231a07 ; 

(Udana 6.4)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lind_men_and_an_elephant

智者說：這是一種束縛，由於這種束縛而把其他一切視為低劣。 (郭良鋆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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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lligent people declare it a bond,

if relying on one he sees others as low;

therefore should a bhikkhu rely not on rites,

on vows, on the seen, the heard, and cognized.

Laurence Khantipalo Mills (2015) https://suttacentral.net/snp4.5/en/mills

～～～～～～～～～～～～

《大智度論》：

「各各自依見，　　戲論起諍競；

　若能知彼非，　　是為知正見。

　不肯受他法，　　是名愚癡人，

　作是論議者，　　真是愚癡人。

　若依自是見，　　而生諸戲論，

　若此是淨智，　　無非淨智者。」」(CBETA, T25, no. 1509, p. 60, c17)

------

《大智度論》稱此三首偈頌為「佛說第一義悉檀」，此三首偈頌為《義
品》第五經的前三首偈頌(796-798)，引的故事正是「瞎子摸象」的比喻。

我（蘇錦坤）依據菩提比丘的英譯翻譯如下：

796　堅持自己的見解為最殊勝，認為自己是世界第一等的人；

　　　他認為別人都是低劣，因此不能超越諍論。

797　所有在自己的見、聞、受，他見到自己的勝利(或"功德")，

　　　他只於此處執取，認為別人都是低劣。

798　智者稱此為執著，當彼人繫縛於此而認為別人都是低劣，

　　　因此比丘不應繫著(依止)於自己的見、聞、受和戒禁取。(CBETA,
N27, no. 12, p. 231, a3-8 // PTS. Sn.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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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151023611716056/permalink/
1151464328338651/

注 46

本生（巴 jātaka）

巴利文《本生經》第一集二六零及三九九頁、第二集第四零零頁，第三集
第二七四及三二零頁，第五集第一一九及三七八頁。

《本生經》第一集二六零：No. 50. Dummedha-Jātaka

《本生經(第 1卷-第 2卷)》：「五〇　無智本生譚」

（十王法，是施與、持戒、大施、不忿、不害、忍辱、方正、柔和、修道、
不爭。）(CBETA 2020.Q4, N31, no. 18, p. 336a11)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N31n0018_p0337a11

第一集三九九： No. 96. Telapatta-Jātaka

《本生經(第 3卷)》：「九六　油鉢本生譚」

王為王而不居於高位，不為四惡事，不破十王法，依正義而治國，多行施
與及其他諸善事，隨其業報生於應生之所。 (CBETA 2020.Q4, N32, no. 18, 
p. 164a8)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N32n0018_p0170a13

第三集第二七四：No. 251. Saṃ� kappa-Jātaka

《本生經(第 5卷-第 6卷)》：「二五一　思惟本生譚」(CBETA 2020.Q4, 
N34, no. 18, p. 1a7)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N34n0018_p0001a07

第三集三二零頁：No. 261. Paduma-Jātaka

《本生經(第 5卷-第 6卷)》：「二六一　蓮華本生譚」(CBETA 2020.Q4, 
N34, no. 18, p. 51a4)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N34n0018_p0051a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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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集第四零零頁：No. 282. Seyya-Jātak
《本生經(第 5卷-第 6卷)》：「二八二　善人本生譚」(CBETA 2020.Q4,
N34,  no.  18,  p.  130a9)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N34n0018_p0130a09
（III, 400; 原英文版 II, 400; 第二集第四零零頁，誤植）

第五集第一一九頁：No. 521. Tesakuṅ� a-Jātaka

《本生經(第 19卷-第 22卷)》：「五二一　三鳥本生譚」(CBETA 2020.Q4, 
N39, no. 18, p. 1a4)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N39n0018_p0001a04;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N39n0018_p0008a06

第五集三七八頁：No. 534. Mahā-Haɱsa-Jātaka

《本生經(第 23卷-第 24卷)》：「五三四　大鵞本生譚」

布施持戒更施捨[21] 21 布施等十種王法（dasa rājadgamā）。 (CBETA 
2020.Q4, N40, no. 18, p. 27a2)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N40n0018_p0053a06

Jātaka Index: 
https://obo.genaud.net/backmatter/indexes/sutta/kd/jat/idx_ja  taka.htm  

(注 204)

論藏

分別論 Vibhaṅga

巴利文學會版《毘崩伽》（分別論）第一零六頁以次各頁。

分別論／第四品　諦分別／二　對法分別

《分別論(第 1卷-第 15卷)》：「此中，如何為苦集耶？即渴愛。是言苦

集。」(CBETA 2020.Q4, N49, no. 25, p. 109a6)

《分別論(第 1卷-第 15卷)》：「此中，如何為苦耶？是餘之煩惱、餘之不

善法、三善根之有漏、餘之有漏善法、有漏善不善法之異熟，以所有法之
作無記為非善非不善、非業異熟與一切之色。是言苦。」 (CBETA
2020.Q4, N49, no. 25, p. 109a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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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N0025_004 ）

(注 93)

～～～～～～

《毘崩伽》第三八零頁：《分別論(第 16卷-第 18卷)》：〈第十七品　小

事分別〉．〔六種〕．〔六渴愛身〕

「此處，如何為六渴愛身耶？是色渴愛、聲渴愛、香渴愛、味渴愛、
觸渴愛、法渴愛，此言為六渴愛身。」 (CBETA 2020.Q4, N50, no. 25, p.
109a6-7)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N0025_017 

或《分別論》 390 ：《分別論(第 16卷-第 18卷)》：〈第十七品　小

事分別〉．〔九種〕．〔九愛根法〕

「此處，如何為九根愛法耶？是緣渴愛而有徧尋求，緣徧尋求而有獲
得，緣獲得而有分別，緣分別而有欲貪，緣欲貪而有取著，緣取著而有把
持、緣把持而有慳，依慳而有護，以護為原因而執杖、執刀、爭論、論難、
爭鬥、相違、離間語、虛妄語等無量之惡不善法生。此言為九愛根法。」
(CBETA 2020.Q4, N50, no. 25, p. 126a3-8)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N0025_017 

(注 94)

藏外佛典

清淨道論 Visuddhimagga

巴利文學會版《清淨道論》第三四零頁

（清淨道論 → 第七 說六隨念品 → 一、佛隨念）

於此十隨念中，先說為欲修習佛隨念而證信具足的瑜伽行者，當於適當的
住所獨居靜處禪思 [07-003] 「彼世尊亦即是阿羅漢，等正覺者，明行具足

者，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應該如是
隨念於佛世尊的功德。其隨念的方法是：「那世尊亦即是阿羅漢，亦即是
等正覺者．．．．亦即是世尊」這樣的隨念。次說世尊有這樣那樣種種名
稱的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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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世間解）

（２）（有情世間）其次他知道一切有情的意欲，知其隨眠，知其習性，
知其勝解，及知諸有情的少垢，多垢，利根，鈍根，善的行相，惡的行相，
易教化的，難教化的，有能力的，無能力的。他對所有的「有情世間」亦
完全知解。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anya/visuddhimagga/visuddhimagga-
chap07/#id5）

(注 174)

～～～～～～

巴利文學會版《清淨道論》第四九九頁

〈釋苦〉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anya/visuddhimagga/visuddhimagga-chap16/
#id32

(注 62)

～～～～～～

第五一零頁。vism. (PTS), p. 510.

「以智作用」---當知即以諦智的作用的抉擇。諦智有隨覺智及通達智二種

[16-056] 。此中:「隨覺智」是世間的，由於隨聞等而對於滅、道 (的所緣)
而起的。「通達智」是出世間的，以滅為所緣的作用而通達四諦的。即所
謂 [16-057] :「諸比丘!見苦者，亦見苦之集，亦見苦之滅，亦見導至苦滅

之道」等一切當知。[511]而此(出世間的智)作用將於智見清淨(的解釋) [16-
058] 中說明。但於這裡的世間智中，「苦智」，由於克勝纏(煩惱)而能遮
止起有身見;「集智」能遮止斷見;「滅智」，能遮止常見;「道智」，能遮

止無作見。或者「苦智」能遮止對於果的異計---於沒有常、淨、樂、我之

性的諸蘊之中而計為常、淨、樂、我之性 ;「集智」能遮止對於因的異

計---於非因而起為因之想，以為是由於自在天、初因 [16-059] 、時、自然

等而起世間;「滅智」能遮止對於滅的異計---於及世界之頂而執為理想境

界(涅槃) [16-060] ;「道智」能遮止對於方便的異計---耽溺於欲樂及苦行等

的不清淨之道而執為清淨之道。

[16-056] cf. S.V. 431f. ； [16-057] S.V. p.437. ； [16-058] 見底本六七二頁。 ；

 [16-059] 初因 (padhāna) 梵文 pradhāna (勝)同，底本 padāna 誤。 ； [16-
060] 如阿羅邏仙人及郁陀迦仙人，以無色界為理想境界；如耆那教主張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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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之頂非想非非想處為解脫境界。（《清淨道論》 〈第十六 說根諦品〉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anya/visuddhimagga/visuddhimagga-
chap16/）

(注 141)

～～～～～～

《清淨道論》第五一三頁

有苦而無什麼受苦者， 有作而無作者的存在， 有滅而無入滅者， 有道
卻無行者的存在。-- 《清淨道論》第十六 說根諦品 http://nanda.online-
dhamma.net/anya/visuddhimagga/visuddhimagga-chap16/

(注 82)

～～～～～～

《清淨道論》第五九四至五九五頁

如此曾有數百經，但說名色，而無有情及補特伽羅。是故譬如車軸、車輪、
車廂、車轅等部分集成一形之時，說它為車，依第一義說，於一一分去觀
察之時，則無有車；亦如木材等的造屋材料，圍蓋空間而成一形之時，而
名為屋，於第一義中，則無有屋；[594]又如手指，拇指等形成一相，而說

為拳，譬如胴、弦等名為琵琶，象、馬等名為軍隊，城墻，房屋、城門等
名為城巿，干、枝、葉等形成一相之時，而名為樹，於第一義中，一一觀
察之時，則無有樹，如是僅於五取蘊存在之時而名有情及補特伽羅，於第
一義中，觀察一一法，則無執著者的所謂「我」或「我是」的有情，只是
第一義的名色而已。作如是觀考的見名為如實之見。

...,..., ...

所以譬如木偶，是空、無命、無力，但由於木與線的結合而行而止，看來
似乎有力、會動；如果當知此名與色，是空、無命、無力、但由於相互的
結合而行而止，看來似乎有力、會動。[595]古人說：

實際只是名與色，

沒有人和有情的存在；

空如造作的木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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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團苦，如草木。

而此（名色）不但如木偶，亦應以其他的蘆束等的譬喻來說明。

--  《 清 淨 道 論 》 第 十 八 品  說 見 清 淨 品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anya/visuddhimagga/visuddhimagga-chap18/

(注 81)

～～～～～～

《清淨道論》第五一七頁。

當先知道無明等法是「緣起」。即如世尊說 [17-002] ：「諸比丘，什麼是

緣起？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處、六處緣觸、觸緣受、
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由生之緣而發生老、死、愁、悲、苦、
憂、惱，如是這是一切苦蘊的集（生起）。諸比丘，是名緣起」(SN 12-
1)。其次當知老死等為「緣生法」即如世尊說 [17-003] ：「諸比丘，什麼

是緣生法？諸比丘，老死是無常、有為、緣生、盡法、衰法、離貪法、滅
法。諸比丘，生......乃至......有、取、愛、受、觸、六處、名色、識、行......
諸比丘，無明是無常、有為、緣生、盡法、衰法、離貪法、滅法。諸比丘，
是名緣生法」(SN 12-20)。 （清淨道論－－第十七 說慧地品 → 慧地之

六－－釋緣起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anya/visuddhimagga/visuddhimagga-chap17/
）

(注 148)

阿育王刻文(摩崖法敕)Dhamma-lipi

阿育王石誥第十二篇

《阿育王刻文》卷 1：「天愛喜見王，以布施又為種種之崇敬（1），崇

敬在家者出家者（2）之一切宗派。然，天愛思惟：一於一切宗派之本質

得顯示增長（3），如是布施或崇敬不存在於〔世〕。此本質之增長雖由

多種〔之方法而起〕，他方面，其根本是語言之制御（4），〔即〕於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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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之機會，專讚揚自己之宗派（5），又不難駁他之宗派，或者於各各之

機會應於穩和（6）。然，才能〔各自〕由各各之方法當崇敬他之宗派。

若確實互相如是為者，不僅增長自之宗派他之宗派亦助長也。不如是為者
以損自之宗派，同時亦害他之宗派。不管如何，凡對自之宗派之誠信，而
念：「願輝耀自己之宗派」，唯讚揚自己之宗派，或難駁他之宗派者，如
是為卻更強力地害了自己之宗派（7）。故專互為聽法，為敬信此而一致

和合為（8）善。然，天愛如是所希望，一於一切之宗派，應多聞其教之

善（9）。故信仰各各之宗派者，不得不如下告之，〔即〕天愛思惟，如

得專示一切宗派本質之增長，如此布施，或崇教不存於〔世〕。而為如是
事，多為法大官、監婦大官、飼獸苑官并（10）其他一部屬（11）之有司

所鞅掌之事。此結果即各宗派自之增長，又有法之光輝。」(CBETA, N70,
no. 38, p. 220, a13-p. 221, a11 // http://tripitaka.cbeta.org/N70,no.38,p.220,a13 )

（1）崇敬 pujā（K）, puja（Sh, M）, pūjā（G）。此字用於禮拜、供養之

意，現今亦用於祭禮之意思。於此與布施並用故亦為崇敬方法之意思。G
崇敬一切之宗派，又與布施種種之崇敬為崇敬彼等。

（2）出家者 pavajita（K, G）, pravajita（Sh, M），在家者 gahatha（K）,
grahatha（Sh）, gehatha（M）, gharasta（G）。

（3）於一切宗派之本質增長云云一句雖存後文，此譯與他學者之譯少有

不同。此之意思是布施或由崇敬而得起本質增長，如是解為布施或崇敬，
應是正當。本質增長  śalā-vaḍ�hi （ K ） ,  sala-vaḍ�hi （ Sh,  M ） ,  sāra-
vaḍ�hī（G）。

（4）語言之制御 vaca-guti（K, Sh, M）, vaci-gutī（G）。

（ 5）讚揚自之宗派  ata-paśada-vā pujā （K, vā  不用） ,  ata-praṣ�aṃ� ḍ� a-
puja（Sh）, ata-praṣ�aḍ� a-puja（M）, ātpa-pāsaṃ� ḍ� a-pūjā（G），讚揚與前之崇

敬同一文字，不妨解為同一，為此語言之制御內容，此特譯為讚揚。崇敬
指以言語表示。

（6）穩和 lahuka（K, Sh, M, G）。

（7）Sh 如是為者卻更強力地害自之崇派，卻反復如是錯誤而為。

（8）敬信譯為柔順，是同一語之動詞形。一致和合 ṣ�mavāya（K） ,
sayama（Sh）, samavaya（M）, samavāya（G）。

（9）多聞 bahuṣ�uta（K）, bahuśruta（Sh, M）, bahusrutā（G）。聞是學習

或 知 之 意味。 教 義 之 善亦  kayānāgā （ K ） ,  kalaṅ� agama （ Sh ） ,
kayaṅ� agama（M）, kalāṅ� āgamā（G）。教義阿含即譯為傳承，通常阿含為

音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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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 監 婦 大 官  ithidhiyakha-mahāmātā （ K ） ,  istridhiyakṣ�a-
mahamatra（Sh）, istrijakṣ�a-mahamatra（M）, ithijhakṣ�a-mahāmātā（G）。飼

獸 苑 官  vaca-bhumikyā （ K ） ,  vraca-bhumika （ Sh,  M ） ,  vaca-
bhūmikū（K）。參照第六章註（02）。

（11）一部屬 nikyāyā（K）, nikaye（Sh, M）, nikāyā（G）。

--------------

英譯請參考： Major Rock Edict 12, 

Kalsi version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ajor_Rock_Edicts#Major_Rock_Edict_12
(Wikipedia)

King Devanampriya Priyadarsin is honouring all sects: ascetics or house holders,
with gifts and with honours of various kinds.

天愛喜見王對所有教派，不論是出家者或在家者，都給予布施和各種崇敬。

But Devanampriya does not value either gifts or honours so (highly) as (this), (viz.)
that a promotion of the essentials of all sects should take place. This promotion of
the essentials (is possible) in many ways. But its root is this, viz. guarding (one's)
speech, (i.e.) that neither praising one's own sect nor blaming other sects should
take place on improper occasions, or (that) it should be moderate in every case.
But other sects ought to be honoured in every way.

但天愛喜見王對布施或崇敬的重視程度並不高，（即）所有教派的精華都
應得到提升。這種對本質的促進（是可以的）有很多方式。但其根源在於
此，即保護（自己的）言論，（即）在不適當的場合既不贊美自己的教派，
也不指責其他教派，或者說，在任何情況下都應該是溫和的。但其他教派
應該在任何方面得到尊重。

If one is acting thus, he is promoting his own sect considerably and is benefiting
other sects as well.

如果一個人這樣做，他就會大大促進自己的教派，也會使其他教派受益。

If one is acting otherwise than thus, he is both hurting his own sect and wronging
other sects a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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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個人的行為不是這樣，他既傷害了自己的教派，也對不起其他教派。

For whosoever praises his own sect or blames other sects, — all (this) out of pure
devotion to his own sect, (i.e.) with the view of glorifying his own sect, — if he is
acting thus, he rather injures his own sect very severely.

因為無論誰贊美自己的教派或指責其他教派，--都是出於對自己教派的純

粹奉獻，（即）為了榮耀自己的教派，--如果他這樣做，反而會對自己的

教派造成非常嚴重的傷害。

But concord is meritorious, (i.e.) that they should both hear and obey each other's
morals.

但和諧是有好處的，（即）他們都應該聽到並遵守對方的道德。

For this is the desire of Devanampriya, (viz.) that all sects should be both full of
learning and pure in doctrine.

因為這就是天愛喜見王的願望，（即）所有的教派都應該既充滿學問又有
純正的教義。

And those who are attached to their respective (sects), ought to be spoken to (as
follows). Devanampriya does not value either gifts or honours so (highly) as (this),
(viz.) that a promotion of the essentials of all sects should take place.

而對那些依附於各自（教派）的人，應該（按以下方式）進行交談。天愛
喜見王對布施或崇敬的重視程度並不像（這個）那樣高，（即）應該對所
有教派的精髓進行宣傳。

And  many  (officers)  are  occupied  for  this  purpose,  (viz.)  the  Mahamatras  of
morality, the Mahamatras controlling women, the inspectors of cowpens, or other
classes (of officials).

許多（官員）為此而工作，（即）道德的督察官，負責婦女（言行）的督
察官，負責偏遠地區的軍官，或其他類（官員）。

And this is the fruit of it, (viz,) that both the promotion of one's own sect takes
place, and the glorification of morality.

這就是它的結果，（即）既促進了自己的教派，又美化了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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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th Major Rock Edict. Translation by E. Hultzsch (1857-1927). Published in
India in 1925. Inscriptions of Asoka p.43 

https://archive.org/details/InscriptionsOfAsoka.NewEditionByE.Hultzsch/
page/n181/mode/2up?view=theater , Public Domain.

Mahamatra: https://zh.wikiqube.net/wiki/Mahamatra

（注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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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註釋

序言

注 2: the B.A. Honours degree (London)，當英國殖民統治斯里蘭卡時期

(1802~1948)，錫蘭大學隸屬於倫敦大學。

參考：The University of Colombo was founded in 1921 as University College 
Colombo, affiliated to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 Degrees were issued to its 
students from 1923 onwards.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University_of_Colombo , Accessed 5 August 2021)

佛陀傳略

注 8: 南傳上座部佛教中，錫蘭、緬甸傳說，釋迦牟尼入滅於西元前 544
年；暹羅、高棉，傳為西元前 543年。依《菩提伽耶碑記》，有人認為佛

滅應為西元前 546年。

漢傳佛教：按漢譯《善見律毘婆沙》的出律記，從南齊永明七年（489
年）上推 975年，推定佛涅槃於公元前 486年。因此，釋迦牟尼佛生卒年

約為公元前 565年至前 486年。

參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  釋迦牟尼  #  生卒年傳統記載   ;
https://zh.wikipedia.org/wiki/  釋迦牟尼  #  文獻考證   ; 資料擷取日期：20121-
08-10

另可參：《現代佛教學術叢刊》(九十七) -- 〈佛滅紀年論考〉，作者：張

曼濤; 呂澂; 唐慧瑞; 釋太虛; 林子青; 張慰西；1979.01.01，大乘文化 出版，

臺北市, 臺灣。

注 11: 菩提樹——智慧之樹：Bodhi- or Bo-tree, 'the Tree of Wisdom'. 天竺
菩提樹簡稱菩提樹、菩提榕（學名：Ficus religiosa），是一種桑科榕屬

（又稱無花果屬）植物。菩提樹的別名有：神聖之樹、思維樹、畢缽羅樹、
印度菩提樹、佛樹、覺樹、道樹、道場樹、bodhi tree, pippala tree, peepul
tree, peepal tree。是佛教三大聖樹之一，另外兩個是：無憂樹、沙羅雙樹。

（取材自維基百科： 天竺菩提樹 https://zh.wikipedia.org/wiki/  天竺菩提树  
及  Ficus  religios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icus_religiosa ,  2018-11-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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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3: 鹿野苑（印地語：सा�रना�थ，Sārnāth，梵語：सारङ्गना�द，saraṅ� ga-
nāthá，中文另名為仙人論處、仙人住處、仙人墮處、仙人鹿園等），位於

印度北方邦瓦拉納西以北約 10公里處，舊稱伽尸國，近世稱為貝那拉斯

（Benares），即今之瓦拉那西（Varanasi）。在這裡釋迦牟尼第一次教授

佛法，佛教的僧伽也在此成立。鹿野苑是佛教在古印度的四大聖地之一。

按照詞源不同，鹿野苑的名稱可以分為三種：

印地語：सा�रना�थ，Sārnāth，源自梵語：सारङ्गना�द，saraṅ� ga-nāthá，意為鹿王；

梵語：मृ	गद�व，mṛ�gá-dāva，巴利語：miga-dāya，意為鹿園；

梵語：ऋषि�पतना，ṛ� 'ṣ� i-patana，巴利語：isi-patana（常見於巴利藏），意為

聖者來臨之地（取材自維基百科： 鹿野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9%BF%E9%87%8E%E8%8B%91 ,
2018-11-08）。

注 14: 種姓（英語：Caste，有時也被稱為卡斯特）：雖然說許多不同的

宗教中都有種姓制度，但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印度——種姓將印度社會的
人們嚴格地劃分成不同的組別，這一習俗從古時一直流傳至今。然而，由
於城市化、肯定性行動活動的進一步推廣，印度種姓制度在經濟活動上的
重要性已經大大降低（取材自維基百科： 種姓制度 
https://zh.wikipedia.org/wiki/  種姓制度    , 2018-11-08）。

注 15: Kusinārā (in modern Uttar Pradesh in India)：拘尸那揭羅（梵語：

कु� षि�नागर，Kuśi-nagara，巴利語：Kusi-nārā，拘尸那羅），又稱拘尸那竭城，

意思是茅城，位於現今印度卡西亞（Kasia）村。

Kushinagar is a pilgrimage town in the Kushinagar district of the Indian state of
Uttar Pradesh. The name of "Kasia Bazaar" was changed to Kushinagar and then
Kasia Bazaar became a municipality with the official name Kushinagar.（取材自

維基百科： 拘尸那揭羅 https://zh.wikipedia.org/wiki/  拘尸那揭羅   及
Kushinagar https://en.wikipedia.org/wiki/Kushinagar , 2018-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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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6:

 本書內容更正啟事  

本書內容經查有兩點與我當前國情欠合，為免讀者發生誤解，特將下
列原文部分訂正註釋，以符我佛本懷。

（一）一五零──一五一頁：“佛教裡沒有任何可以稱為“正義之戰
”的東西。這只是一個製造出來的虛偽名目，再加以宣傳，使成為憎恨、
殘酷、暴虐與大規模屠殺的藉口與理由而已。誰來決定正義與不正義？強
大的勝利者就是正義，弱小的失敗者就是不義。我們的戰爭永遠是正義，
而你們的戰爭就永遠是不義的了。佛教並不接受這樣的觀點。”

“佛不僅教導和平非暴，更曾親赴戰場勸阻戰事之發生。釋迦族與拘
梨耶族因爭盧呬尼河水，而準備訴之干戈的時候，佛出面阻止，即為一例。
有一次，也是由於他的一言阻止了阿阇世王攻略跋耆國。 ”

註釋：按佛陀認為戰爭乃因果之業，無法避免，例如昔日琉璃王征伐
迦毗羅衛國（佛陀之祖國）時，初經佛陀勸阻，迨至最後出征時，佛陀以
為此乃釋迦族共業所召之果報，不可避免，故未加制止。蓋佛教之根本，
不離因果，戰爭既系因果之業，則必有善惡（正義與不義之分），所謂侵
略必敗，暴政必亡，因果報應，昭昭不爽，質之史乘，可為明證，如謂戰
爭無“正義”、“不義”之分，則無異否定因果報應，此實有悖佛教本旨。

（二）一五五頁：“人常為政治宣傳所習用的術語如“國”、“邦”、
“國際”等所炫惑，心理迷濛，盲目受騙。國家是什麼？還不是一大群個
人的集團？國與邦並不能有行動，有行動的就是個人。個人所想所做的，
就是邦國所想所做的，能適用於個人的，就能適用於邦國。”

註釋：按佛陀之八正道，旨在由個人修行為善，以促使國家社會之安
謐與祥和，與我國儒家思想甚為接近，並未聞有反國家之說，本段立論，
似因原作者出自西洋政治經濟學上“個人主義”之思想，蓋“個人主義者
”，純以個人利益為前提，既不同於現代民主自由思想，且與佛教“救人
救世”之精神相背馳，殊不足取。

以上註釋，敬請讀者自行訂正是幸。

慧炬出版社敬啟 63年 10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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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佛教的宗教態度

～～～～～～～～～～

注 25: 九：五蓋為(一)貪欲，(二)瞋恚，(三)睡眠，(四)掉舉，(五)疑。

＊ 對禪修妨礙的五蓋 pañca nīvaraṅ� ā，即：慾欲、瞋恚、惛沉．睡眠、掉

舉．惡作、疑。

＊ 「欲欲(SA)；貪欲(MA/DA/AA)：欲(MA/AA)」，南傳作「欲的意欲」

(kāmacchandaṃ� )，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感官的想要；肉慾的想要」

(sensual desire)。

＊ 原文五蓋的英文，可以當作五蓋的義涵。 

The Five Hindrances torpor：Hindrances 妨害,障礙,阻礙物 ；torpor 麻木,無
感覺,不活潑  https://cdict.net/?q=Hindrance （以下類推）

(1) sensual lust：sensual 肉欲的,感覺的,感覺論的；lust 貪欲,欲望,色欲(vi.)貪
求,渴望,動淫念

(2) ill-Will：ill 有病的,不健康的;壞的;拙劣的;難以處理的,麻煩的(ad.)壞,不利

地;不完全； will 意志,決心

(3) physical and mental torpors and languor：physical 體力的,身體的；mental
精神的,思想的,內心的;智力的,腦力的； languor 怠惰,疲倦,無氣力

(4) restless and worry：restless 得不到休息的;不平靜的;不安定的,煩躁的；

worry 煩惱,憂慮,苦惱,獵狗撕咬獵物(vt.)使煩惱,使焦慮,使苦惱,困擾,折磨

(5) doubt：doubt 懷疑,疑問

注 27: 十一：摩訶毘羅是耆那教創始人，與佛陀同時，可能較佛年齡稍

大些。

「摩訶毘羅」是「 Mahāvīra 大雄」的音譯，佛教也稱「釋迦牟尼」為大

雄，所以佛寺正殿稱為「 大雄寶殿」。「尼乾若提子」又寫作「尼犍若
提子」，巴利為： Nigaṅ� ṭ�ha  Nāṭ�aputta  （或 Nātaputta ，梵 Nirgrantha
Jñātiputra）「Nigaṅ� ṭ�ha離繫」教團（的首領）—Nāta族的出身者（族姓

子）。

注 32 十五：這裡值得注意的是：佛叫這出家人做比丘——佛教僧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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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阿含 162 經》世尊稱對方為「比丘」，對方反稱：「君」。(CBETA,
T01, no. 26, p. 690, a26  http://tripitaka.cbeta.org/T01,no.26,p.690,a26 )。巴利

《中部 140 經》世尊稱他為「bhikkhu」，他回稱「āvuso」。

如同莊春江老師所指出的，經文敘述稱此人為「比丘 bhikkhu」並不合適，

從前後文可以知道他尚未在正法律之下出家，可能是稱為「bhikkhaka 乞
食者」，而傳誦失誤。

至於此位乞食者，尚未認出世尊，所以稱他為「āvuso」，可以翻譯為

「友」，這是出家人之間對平輩或下輩的稱呼。

注 36 十九：阿羅漢（Arahaṃ� ）是已從各種污染不淨法如貪欲、瞋恚、

不善欲、無明、貢高、我慢等得到解脫之人。他已得四果，親證涅槃，充
滿了智慧、慈悲以及其他清淨高尚的品性。弗加沙（pukkusāti, 補估沙地,
富拘娑提, 弗區沙提）在當時已得到三果，名為阿那含（不還，不返者

anāgāmin）。二果叫斯陀含（一來，Sakadāgāmī），初果叫須陀洹（預流，

Sotāpanna）。

在阿含經，通常以這樣的敘述形容阿羅漢：

《雜阿含 542 經》：「於此法、律得盡諸漏，無漏心解脫、慧解脫，現法

自知作證：『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CBETA, T02, no. 99, p. 141, a10-13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T0099_020 )

注 37 二十：傑勒魯普     https://zh.wikipedia.org/wiki/  卡尔  ·  阿道夫  ·  盖勒鲁  

普（Karl Gjellerup https://en.wikipedia.org/wiki/Karl_Adolph_Gjellerup ）氏
所著之「朝聖者卡瑪尼塔」一書，似係受弗加沙故事的影響而作。

「朝聖者卡瑪尼塔」 : Der Pilger Kamanita/Pilgrimen Kamanita (1906, i.e. The
Pilgrim Kamanita , PDF 

https://cd1.amaravati.org/wp-content/uploads/2014/09/28/
Pligrim_Kamanita_2017_web_reduced.pdf )

注 38 二十一：見一九五零年山提尼克坦版無著之阿毘達摩集論第六頁。

《大乘阿毘達磨集論》  卷第一  ，無著菩薩造，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本
事分中三法品第一

何等為信。謂於有體有德有能忍可清淨希望為體。樂欲所依為業。
(CBETA, T31, no. 1605, p. 664, b6 

http://tripitaka.cbeta.org/T31,no.1605,p.664,b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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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等不信。謂愚癡分。於諸善法心不忍可心不清淨心不希望為體。懈怠所
依為業。(CBETA, T31, no. 1605, p. 665, a27 

http://tripitaka.cbeta.org/T31,no.1605,p.665,a27 )

注 39 二十二：幾容洛易氏（Edith Ludowyk-Gyomroi,  Edith Gyömr  ő  i  
Ludowyk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dith_Gyömrői_Ludowyk),  Edith
Gyömröi (https://www.psychoanalytikerinnen.de/hungary_biographies.html)
(1896-1987)）曾著有「奇蹟在早期巴利文學中所扮的角色」一文，對此論

題作過一番探討，惜此論文尚未出版。同著者在錫蘭大學評論雜誌第一卷
第一期（一九四三年四月）第七十四頁以次，亦有一文就同一論題予以發
揮。可參閱。(Miracle and Faith in Early Buddhism, 1944)

注 42 二十五：見同書第三集第一五二頁。

 相應部 22相應 101 經/斧頭柄經(蘊相應/蘊篇/修多羅)(莊春江譯)
SN. 22.101 Vāsijaṭ�asuttaṃ�

 法嚴  法師之譯文似乎有問題：［佛又說 :「比丘們啊！我說離垢祛

染，是對有知見的人說的，不是對無知無見的人說的啊！」〕

 ＜註 25＞之後，譯文為「佛教的信永遠是知見的問題，不是相信

的問題。佛的教誡曾被形容為 ehipasika，就是請你自己「來看」，

而不是來相信。 」

「ehipasika」是一個錯字，原文為「ehi-passika」。

第二章 四聖諦

注 57 法嚴法師原譯：他是拯救世間疾患的，有智慧而且合乎科學的科

學的醫師（藥師佛）〔張澄基註——此藥師佛並非大乘經中之東方淨土藥
師佛。〕

顧法嚴譯《佛陀的啟示》註解（臉書公開社團）：

對治世間疾苦的睿智且科學的醫生(Bhisakka or Bhaisajya-guru 醫師，像醫生

一樣的老師)

原著英文為：「He is the wise and scientific doctor for the ills of the world
(Bhisakka or Bhaisajya-guru).  他是對治世間疾苦的睿智且科學的醫生

(Bhisakka or Bhaisajya-guru 醫師，像醫生一樣的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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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括符內的巴利用字和梵文詞彙並無佛字，也似乎不該譯為「藥師佛」。

如果這是失誤的話，不知該算顧法嚴還是張澄基的失誤？

( 台 語 與 佛 典 ， 蘇 錦 坤  Ken  Su ， 獨 立 佛 學 研 究 者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151023611716056/?hc_location=ufi )

注 59 原著的註解為：「Mahadukkhakkhandha-sutta, M I (PTS), p. 90.」。

法嚴法師之原註解為，見巴利文學會版《中部經》第五集第九十頁大涅槃
經。這是明顯的「誤譯」；應為：巴利文學會版《中部經》第一集第九十
頁大苦蘊經。參本書第 000 頁。

注 62 七：見巴利文學會版《清淨道論》第四九九頁及《阿毘達摩集論》

（一九五零年山提尼克坦版）第三十八頁。

《阿毘達摩集論》：

《大乘阿毘達磨集論》卷 3〈三法品 1〉：「云何苦苦性。幾是苦苦性。

為何義故觀苦苦性耶。謂苦受自相故。隨順苦受法自相故。是苦苦性義。
一切一分是苦苦性。為捨執著有苦我故。觀察苦苦性。

云何壞苦性。幾是壞苦性。為何義故觀壞苦性耶。謂樂受變壞自相故。隨
順樂受法變壞自相故。於彼愛心變壞故。是壞苦性義。一切一分是壞苦性。
為捨執著有樂我故。觀察壞苦性。

云何行苦性。幾是行苦性。為何義故觀行苦性耶。謂不苦不樂受自相故。
隨順不苦不樂受法自相故。彼二麁重所攝受故。不離二無常所隨不安隱故。
是行苦性義。除三界二處諸蘊一分。一切是行苦性。為捨執著有不苦不樂
我故觀察行苦性。」　（取材自：CBETA, T31, no. 1605, p. 672, a15-29)。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T31n1605_p0672a15

注 66 十一：見《阿毘達摩集論》第四頁。

《大乘阿毘達磨集論》卷 1〈1 三法品〉：「云何所造色？謂眼根、耳根、

鼻根、舌根、身根，色聲香味所觸一分，及法處所攝色。何等眼根？謂四
大種所造眼識所依清淨色。何等耳根？謂四大種所造耳識所依清淨色。何
等鼻根？謂四大種所造鼻識所依清淨色。何等舌根？謂四大種所造舌識所
依清淨色。何等身根？謂四大種所造身識所依清淨色。何等為色？謂四大
種所造眼根所行義，謂青、黃、赤、白、長、短、方、圓、麁、細、高、
下、正、不正、光、影、明、闇、雲、煙、塵、霧、逈色、表色、空一顯
色。此復三種，謂妙、不妙、俱相違色。何等為聲？謂四大種所造耳根 [4]
所取義，或可意、或不可意、或俱相違，或執受大種為因、或不執受大種
為因、或俱大種為因，或世所極成、或成所引、或遍計所起，或聖言所攝、

355



或非聖言所攝。何等為香？謂四大[5]所造鼻根所取義，謂好香、惡香、平

等香、俱生香、和合香、變異香。何等為味？謂四大種所造舌根所取義，
謂苦、酢、甘、辛、醎、淡，或可意、或不可意、或俱相違、或俱生，或
和合，或變異。何等所觸一分？謂四大種所造身根所取義，謂滑性、澁性、
輕性、重性、軟性、緩、急、冷、飢、渴、飽、力、劣、悶、癢、黏、病、
老、死、疲、息、勇。　（取材自：CBETA 2020.Q3, T31, no. 1605, p.
663b23)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T31n1605_p0663b23

注 68 十三：見巴利文學會版《相應部》第三集第六十頁。

SN 22.56 Upādānaparipavattasuttaṃ�  《取[蘊]之遍輪轉經》：「又，比丘們！

什麼是想？比丘們！有六類想：色想、聲想、氣味想、味道想、所觸想、
法想，比丘們！這被稱為想。」　（取材自：相應部 22相應 56 經/蘊相
應/蘊篇/修多羅, 莊春江譯 http://agama.buddhason.org/SN/SN0574.htm

《五十六．四轉五取蘊》：「“比丘們，什麼是想呢？有六種想：色想、
聲想、香想、味想、觸想、法想。這就是稱為想了。」　（取材自：蕭式
球譯 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
section_id=61&id=486&page_id=580:620

「慧炬版」編者 張澄基 識：

 想蘊（Sanjna， Pali Sanna）不僅是 perception而且是 conception概
念及意念，所以不能說只有六種，著者太著重 perception 之義，故

有此曲解，本人殊不同意。編者張澄基識

 又：《阿毘達摩集論》，無著造，大正藏一六零五，六六四頁及安
慧造，大正藏一六零六，六九五頁，皆由六根、六塵中說明想蘊並
不是只限於此六種，想蘊就是思想及概念。張澄基識。

Nanda   補註：  

1 「云何建立想蘊？謂六想身：眼觸所生想、耳觸所生想、鼻觸所生想、

舌觸所生想、身觸所生想、意觸所生想。」　（取材自：《大乘阿毘
達磨集論》卷 1〈1 三法品〉(CBETA 2020.Q3, T31, no. 1605, p. 664a3)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T31n1605_p0664a03

2.) 「問：想蘊何相？答：搆了相是想相。由此想故搆[12]畫種種諸法像類，

隨所見聞覺知之義起諸言說。見聞覺知義者，眼所受是見義、耳所受是聞
義。自然思搆應如是如是是覺義。自內所受是知義。諸言說者，謂[13]詮
辯義。」　（取材自：《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卷 1〈1 三法品〉(CBE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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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Q3, T31, no. 1606, p. 695c7)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T31n1606_p0695c07

3.) 「又，比丘們！為什麼你們稱它為想？比丘們！『認知』，因此被稱

為『想』，認知什麼呢？認知藍、黃、紅、白，比丘們！『認知』，因此
被稱為『想』。」（取材自：相應部 22相應 79 經/ 被食經 (蘊相應/蘊篇

/修多羅)(莊春江譯) http://agama.buddhason.org/SN/SN0597.htm ）；或

　　「“比丘們，你們稱為想的，就是 ‘認知’，因此這稱為想。認知
什麼呢？認知什麼是藍色，認知什麼是黃色，認知什麼是紅色，認知什麼
是白色。因為這是 ‘認知’，所以這稱為想。」（取材自： 吞噬 (志蓮
淨苑 ,  蕭式球譯 )  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
section_id=61&id=486&page_id=855:961 ）

4.) 「學友！被稱為『想，想』，學友！什麼情形被稱為『想』呢？」

「學友！『認知，認知』，因此被稱為『想』。認知什麼呢？認知青，認
知黃，認知赤，認知白，學友！『認知，認知』，因此被稱為『想』。」
（取材自 ： 中 部 43 經 /  毘陀羅大經  (雙小品 [5])( 莊春江譯 )
http://agama.buddhason.org/MN/MN043.htm ）；或

　　「“賢友，人們說 ‘想，想’。想所包含的內容是什麼呢？”
“賢友， ‘認知，認知’，因此這稱為想。認知什麼呢？認知什麼是藍
色，認知什麼是黃色，認知什麼是紅色，認知什麼是白色等等。賢友，
‘認知，認知’，因此這稱為想。”」（取材自： 大廣解經 ; 蕭式球 譯
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section_id=60&id=224
）

5.) 在經教裡，佛陀一般上把有情或人分析為五種究竟法，即：色、受、

想、行、識五蘊（pañcakkhandha）。於（阿毗達摩）論教，諸究竟法則歸

納為四種類別。首三種──心、心所與色──包含了一切有為法（因緣和
合而成之法）。經教裡的五蘊相等於這三種（究竟法）。識蘊（viñña7a）
在此列為心（citta）；「心」此字通常是用於代表基於其相應心所而得以

分門別類的諸「識」。在論教方面，五蘊的中間三蘊（受、想、行）則被
列入心所（cetasika）之內；心所與識同生（俱生），執行種種不同的作用。

在《阿毗達摩論》所列出的五十二心所當中：受蘊與想蘊各是一種心所；
行蘊（saṅ� khārakkhandha）則再分為五十種心所。而色蘊則當然是相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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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毗達摩論》裡的二十八「色」。（取材自：《阿毗達摩概要精解》(A
Comprehensive  Manual  of  Abhidhamma) ，英編者：菩提比丘 Bhikkhu
Bodhi，中譯者：尋法比丘 Bhikkhu Dhammagavesaka，中譯修訂版 2015 年
4 月； PDF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extra/anya/abhidhammattha-sangaha/bodhi-
abhidhammattha-sangaha/Ven-Bodhi-2-Dhammagavesaka-Han-Rev-2015-04.pdf
）

6.) 想蘊(saññākkhandhakhandho；the perception aggregate)：於 89(或 121)種心
識中的想心所。「想」是內心作記號（取相），與思想活動無關。標記所
緣，有顏色想、聲想、香想、味想、觸想、法想。（取材自：《攝阿毘達
摩 義 論 (Abhidhammatthasaṅ� gaha) 》 ， 第 七  攝 集 分 別 品

(Samuccayaparicchedo)； PDF

http://www.dhammarain.org.tw/canon/yabe1/Abhidhammattha-
sangaha_Table/11-Chap07_ADS_T.pdf ）

7.) 另可參：上揭《阿毗達摩概要精解》，〈第八章：緣之概要〉之 「概

念之分析」（ PDF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extra/anya/abhidhammattha-sangaha/bodhi-
abhidhammattha-sangaha/Ven-Bodhi-2-Dhammagavesaka-Han-Rev-2015-04.pdf
）

注 71 十六：見《阿毘達摩集論》第六頁。

「何等為思？謂於心造作意業為體，於善不善無記品中役心為業。」
（取材自：《大乘阿毘達磨集論》卷 1〈1 三法品〉(CBETA 2020.Q3, T31,
no. 1605, p. 664a24)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T31n1605_p0664a24

注 72 十七：見巴利文學會版《相應部》第三集第六十頁。

參〈補充佛典〉22相應 79 經—SN. 22.79 Khajjanīyasuttaṃ�  被食經、吞噬，

本書第 311頁。

「慧炬版」編者 張澄基 註：此處著者亦犯與前面一般的錯誤，見註十三，
編者張澄基識。

Nanda 補註：

1 云何建立行蘊？謂六思身：眼觸所生思、耳觸所生思、鼻觸所生思、
舌觸所生思、身觸所生思、意觸所生思。」　（取材自：《大乘阿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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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磨集論》卷 1〈1 三法品〉(CBETA 2021.Q2, T31, no. 1605, p. 664a13)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T31n1605_p0664a13

2 「問：行蘊何相？答：造作相是行相。由此行故令心造作，謂於善、
惡、無記品[15]中驅役心故。又[16]於種種苦樂等位驅役心故。」（取

材自：《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卷 1〈1 三法品〉(CBETA 2021.Q2,
T31,  no.  1606,  p.  695c12)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T31n1606_p0695c12

3 又，比丘們！為什麼你們稱它為行？比丘們！『作被作的』，因此被
稱為『行』，作什麼被作的呢？以色的特性而作被作的色；以受的特
性而作被作的受；以想的特性而作被作的想；以行的特性而作被作的
行；以識的特性而作被作的識，比丘們！『作被作的』，因此被稱為
『行』。」（取材自：相應部 22相應 79 經/ 被食經 (蘊相應/蘊篇/修
多羅)(莊春江譯) http://agama.buddhason.org/SN/SN0597.htm ）；或

　　「“比丘們，你們稱為行的，就是 ‘製造因緣條件’，因此這稱
為行。製造什麼因緣條件呢？為色製造因緣條件，為受製造因緣條件，
為想製造因緣條件，為行製造因緣條件，為識製造因緣條件。因為這
是 ‘製造因緣條件’，所以這稱為行。」（取材自： 吞噬 (志蓮淨
苑 ,  蕭式球譯 )  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
section_id=61&id=486&page_id=855:961 ）

4 在經教裡，佛陀一般上把有情或人分析為五種究竟法，即：色、受、
想、行、識五蘊（pañcakkhandha）。於（阿毗達摩）論教，諸究竟法

則歸納為四種類別。首三種──心、心所與色──包含了一切有為法
（因緣和合而成之法）。經教裡的五蘊相等於這三種（究竟法）。識
蘊（viñña7a）在此列為心（citta）；「心」此字通常是用於代表基於

其相應心所而得以分門別類的諸「識」。在論教方面，五蘊的中間三
蘊（受、想、行）則被列入心所（cetasika）之內；心所與識同生（俱

生），執行種種不同的作用。在《阿毗達摩論》所列出的五十二心所
當中：受蘊與想蘊各是一種心所；行蘊（saṅ� khārakkhandha）則再分為

五十種心所。而色蘊則當然是相等於《阿毗達摩論》裡的二十八
「色」。（取材自：《阿毗達摩概要精解》(A Comprehensive Manual of
Abhidhamma)，英編者：菩提比丘 Bhikkhu Bodhi，中譯者：尋法比丘

Bhikkhu Dhammagavesaka，中譯修訂版 2015 年 4 月； PDF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extra/anya/abhidhammattha-sangaha/
bodhi-abhidhammattha-sangaha/Ven-Bodhi-2-Dhammagavesaka-Han-Rev-
2015-04.pdf ）

注 73 十八：根據大乘佛教哲學，識蘊分心、意、識三義。阿賴耶識（通

常譯作藏識）即在此蘊中。本書著者現正從事寫作一部佛教哲學之專著，
不久即將出版。其中對此課題將有詳盡之比較研究。 Alayavijnana - St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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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ciousness Venerable Dr. Walpola Rahula;

https://www.saigon.com/anson/ebud/ebdha195.htm

注 75 「慧炬版」編者 張澄基 註：如果眼識只察覺到顏色，而不知是藍

的，那麼此處所謂的顏色究竟是什麼意義呢？沒有紅、黃、藍‧‧‧‧‧

‧的顏色，究竟是什麼顏色呢？張澄基識。（Nanda 補註： 請參：本

章註十三，注 68，詳參注 68〈補充註釋〉，第 000 頁。）

注 77 二十二：見巴利文學會版《中部》覺音疏第二集第三零六至三零七

頁。

「就被名為柴火」註釋：「說木火也」，南傳作「就被名為柴火」
(kaṭ�ṭ�haggitveva saṅ� khyaṃ�  gacchati)。按：《破斥猶豫》說明譬喻例子意義為

「以門的轉移不存在」(Dvārasaṅ� kantiyā abhāvaṃ� )：如因緣於柴燃燒的火當

燃料存在時燃燒，當那個不存在時，以緣的殘缺就在那時熄滅，不轉移到
木片等而來到被名為木片火等，同樣的，緣於眼與色眼識被生，當那個門：
就是被名為眼、色、光明、作意的緣存在時生起，當那個不存在時，以緣
的殘缺就在那時滅 (nirujjhati)，不轉移到耳等而來到被名為耳識等 (na
sotādīni saṅ� kamitvā sotaviññāṅ� antiādisaṅ� khyaṃ�  gacchati)，這個理趣適於全部

場合(Esa nayo sabbavāresu)。像這樣，世尊：「我不說當識轉起時像門轉移

那樣(viññāṅ� appavatte dvārasaṅ� kantimattampi)，而這位愚鈍男子沙低說有的

轉移(bhavasaṅ� kantiṃ� )。」　（取材自：中部 38 經/渴愛的滅盡大經(雙大品

[4])(莊春江譯) http://agama.buddhason.org/MN/MN038.htm

注 79 二十四：見一九二九哥侖坡版《增支部》第七零零頁。佛稱此語乃

他多生以前的一位師尊叫做阿邏伽的無欲仙人所說。尚憶西元前五世紀頃
之希臘哲人赫拉克利脫氏 Heraclitu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eraclitus
也曾創一切皆遷流不息之說。他的名言是：「你不可能兩次伸足入同一河
流，因為新的水在不斷流向你處。」

注 83 二十八：見巴利文學會版《相應部》第三集一七八頁至一七九頁，

及一四九頁至一五一頁。

原始標示似為誤植，應為《相應部》 第二集 一七八頁至一七九頁（SN.
15.1 Tiṅ� akaṭ�ṭ�hasuttaṃ�  草木經，參〈補充佛典〉，本書第 307頁）。

《相應部》第三集一四九頁至一五一頁。SN. 22.99 Gaddulabaddhasuttaṃ�  被
皮帶束縛的經、繩索之一，參〈補充佛典〉，本書第 319頁。

注 87 三十二：見《阿毘達摩集論》第七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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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等為瞋？謂於有情苦及苦具心恚為體，不安隱住惡行所依為業。」
（取材自：《大乘阿毘達磨集論》卷 1〈1 三法品〉(CBETA 2020.Q4, T31,
no. 1605, p. 664b25)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T31n1605_p0664b25 ）

《大乘阿毘達磨集論》卷 1〈1 三法品〉：「何等為忿？謂於現前不饒益

相，瞋之一分，心怒為體，執[1]杖憤發所依為業。何等為恨？謂自此已後，

即瞋一分，懷怨不捨為體，不忍所依為業。」 (CBETA 2020.Q4, T31, no.
1605, p. 665a3-6)[1]：杖【大】，伏【宋】，仗【元】【明】【宮】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T31n1605_p0665a03

《大乘阿毘達磨集論》卷 1〈1 三法品〉：「何等為害？謂瞋之一分，無

哀無悲無愍為體，損惱有情為業。」 (CBETA 2020.Q4, T31, no. 1605, p.
665a19-20)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T31n1605_p0665a19

第三章 第二聖諦：集諦——苦之生起

注 90 一：見一九二二年阿陸葛瑪（Alutgama）版律藏大品第九頁；巴利

文學會版《相應部》第五集第四二一頁及其他各處。

一九二二年阿陸葛馬版律藏《大品轉法輪經》第九頁以次各頁

詳參：律藏《大品轉法輪經》： Vinayapiṭ�ake → Mahāvaggapāḷ�i  → 1.
Mahākhandhako → 6. Pañcavaggiyakathā 〔律藏 → 大品 → 第一　大犍度

→ 誦品一 → 六 對五（位為一）群（之比丘）說 （初轉法輪）(注
55)

～～～～～～～～～～

「諸比丘！苦集聖諦者，如此：持生後有，喜、貪俱行，隨處歡喜之渴愛。
謂：欲愛、有愛、無有愛也。」（通妙　譯；漢譯南傳大藏經 (元亨寺版)，
《犍度(第 1卷-第 10卷)》；CBETA 2020.Q4, N03, no. 2, p. 15a8-9)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N03n0002_p0015a08 ）

CSCD 版 https://www.tipitaka.org/romn/cscd/vin02m2.mul0.xml

(注 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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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利文學會版《相應部》第五集第四二一頁

比丘們，這是苦集聖諦：欲愛、有愛、無有愛是帶來後有的原因。這
些渴愛和喜貪連在一起，使人對各種事物產生愛喜。（本書第 124頁 佛

典選譯 中之 初轉法輪經 ；巴利文學會版《相應部》第五集第四二零頁
以次各頁。）

～～～～～～～～～～

「比丘們，這是苦集聖諦：欲愛、有愛、無有愛；是帶來後有的原因。這
些渴愛和喜貪連在一起，使人對各種事物產生愛喜。」

～～～～～～～～～～

而，比丘們！這是苦集聖諦：是這導致再生、伴隨歡喜與貪、到處歡喜的
渴愛，即：欲的渴愛、有的渴愛、虛無的渴愛。（相應部 56相應 11 經/
法 輪 轉 起 經 ( 諦 相 應 / 大 篇 / 修 多 羅 )( 莊 春 江 譯 )
http://agama.buddhason.org/SN/SN1708.htm ）

～～～～～～～～～～

“比丘們，這是苦集聖諦：欲愛、有愛、無有愛是帶來後有的原因。這些
渴愛和喜貪連在一起，使人對各種事物產生愛喜。（蕭式球 譯，香港志
蓮淨苑：相應部 / 56 諦相應 / 十一．如來所說之一

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
section_id=61&id=395&page_id=48:121 ）

注 92 三：見《阿毘達摩集論》第四十三頁。

《阿毘達磨集論》卷 4： 決擇分中諦品第一之二

「云何集諦？謂諸煩惱及煩惱增上所生諸業，俱說名集諦。然薄伽梵隨最
勝說，若愛若後有愛、若喜貪俱行愛、若彼彼[4]喜樂愛，是名集諦。言最

勝者，是遍行義。由愛具有六遍行義，是故最勝。何等為六？一事遍行、
二位遍行、三世遍行、四界遍行、五求遍行、六種遍行。」（三藏法師
玄奘 譯，CBETA 2020.Q4, T31, no. 1605, p. 676a19-25，[4]：喜【大】，希

【宋】【元】【明】【宮】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T31n1605_p0676a19 ）

英文版：（缺此頁）

https://books.google.com.tw/books?

362

https://books.google.com.tw/books?id=Rr0qDAAAQBAJ&pg=PA322&lpg=PA322&dq=sarvatrag%C4%81rtha&source=bl&ots=42aGsqLevM&sig=ACfU3U1dOBGQxWVwDMP335XKG9fmbgsaeQ&hl=zh-TW&sa=X&ved=2ahUKEwiwqabls_3tAhUCCqYKHWZDACcQ6AEwAHoECAIQAg%23v=onepage&q=sarvatrag%C4%81rtha&f=false


id=Rr0qDAAAQBAJ&pg=PA322&lpg=PA322&dq=sarvatrag
%C4%81rtha&source=bl&ots=42aGsqLevM&sig=ACfU3U1dOBGQxWVwDM
P335XKG9fmbgsaeQ&hl=zh-
TW&sa=X&ved=2ahUKEwiwqabls_3tAhUCCqYKHWZDACcQ6AEwAHoEC
AIQAg#v=onepage&q=sarvatrag%C4%81rtha&f=false

注 94 五：見巴利文學會版《中部》第一集第五十一頁；

MN.9 Sammādiṭ�ṭ�hisuttaṃ�  (M i 51) 正見經（參本書第 000 頁）

原著為：dhammataṅ�hā

尊者　菩提比丘(Ven. Bhikkhu Bodhi)在其譯著—《中部經典》，第九經

〈正見經〉中對 dhammataṅ�hā 有此註解：

「對心物（名色）的渴求(法愛 dhammataṅ�hā)是指，除五種根識的對象外，

對所有意識對象的渴求；例如對幻想和精神意象的渴求，對抽象觀念和知
識體系的渴求，對感覺和情緒狀態的渴求等等。」

Craving  for  mind-objects  (dhammataṅ�hā)  is  the  craving  for  all  objects  of
consciousness  except  the  objects  of  the  five  kinds  of  sense  consciousness.
Examples would be the craving for fantasies and mental imagery, for abstract ideas
and intellectual systems, for feelings and emotional states, etc. (Sammādiṭ�ṭ�hi Sutta,
Right View; Ven. Bhikkhu Bodhi, The MIDDLE LENGTH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注 99 九：見巴利文學會版學《中部》覺音疏第一集第二一零頁。

巴 利 原 文 ： Ettha  ca  manosañcetanāhāro  tayo  bhave  āharatīti  sāsavā
kusalākusalacetanāva vuttā. （ MA.9./I,210.; MA I (PTS), p. 210 ）

注 100 十：見同書二零九頁。

巴利原文：Manosañcetanāti cetanā eva vuccati. （MA I (PTS), p. 209 ）；意思

（心思）︰稱為‘思’。（《巴漢詞典》明法尊者增訂）

注 103 十二：見巴利文學會版《中部》第三集第二八零頁；《相應部》

第四集第四十七頁及一零七頁；第五集第四二三頁及其他各處。

「而那些許多跟在一起的天眾們的遠塵、離垢之法眼生起： 凡任何集
法都是滅法 。」

（ 「 集 法 (SA) ； 習 法 / 有 習 之 法 (AA) 」 ， 南 傳 作 「 集 法 」

(samudayadhamm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屬於有起源者」 (subject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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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tion)，或「起源性質」 (the nature of origination, SN.47.40)。這裡的

「法」不是指「正法」。 「滅法(SA/MA/DA)；盡法/磨滅[法](AA)」，

南傳作「滅法」(nirodhadhammaṃ� )，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屬於停止者」

(subject to cessation)。這裡的「法」不是指「正法」。

MN.147 Cūḷ�arāhulovādasuttaṃ�  (M iii 280) 中部 147 經/教誡羅侯羅小經(六處
品[15])(莊春江譯) http://agama.buddhason.org/MN/MN147.htm

SN.35.74 Paṭ�hamagilānasuttaṃ�  (S iv 47) 相應部 35相應 74 經/病人經第一(處
相應/處篇/修多羅)(莊春江譯) http://agama.buddhason.org/SN/SN0908.htm

SN.35.121 Rāhulovādasuttaṃ�  (S iv 107) 相應部 35相應 121 經/教誡羅侯羅經

( 處 相 應 / 處 篇 / 修 多 羅 )( 莊 春 江 譯 )
http://agama.buddhason.org/SN/SN0955.htm

SN.56.11 Dhammacakkappavattanasuttaṃ�  (S v 423) 相應部 56相應 11 經/法輪
轉 起 經 ( 諦 相 應 / 大 篇 / 修 多 羅 )( 莊 春 江 譯 )
http://agama.buddhason.org/SN/SN1708.htm

..., ..., ... ）

～～～～～～～～～～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五比丘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憍陳

如尊者在這段解說之中去除塵垢，生起法眼，明白到： “所有集起法，
都是滅盡法。” 」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那位比丘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他

在這段解說中沒有塵埃，沒有污垢，生起了法眼，明白到： “所有集
起法，都是息滅法。” 」

（蕭式球 譯，中部，147 小教化羅睺邏經 
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section_id=60&id=470

相應部，35-1 六處相應，七十四．病之一 
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
section_id=61&id=514&page_id=621:0

相應部，35-2 六處相應，一二一．羅睺邏 
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
section_id=61&id=515&page_id=826:0

相應部，56 諦相應，十一．如來所說之一 
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
section_id=61&id=395&page_id=48: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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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注 104 十三：根據《小部》集覺音疏（巴利文學會版）第七十八頁，此

語係佛親口所說。但著者迄未能查得其原文出處。

巴利原文：Paramatthato ca khandhesu jāyamānesu jīyamānesu mīyamānesu ca
‘‘khaṅ� e khaṅ� e tvaṃ�  bhikkhu jāyase ca jīyase ca mīyase cā’’ti  （Khuddakapāṭ�ha-
aṭ�ṭ�hakathā  (Paramatthajotikā)  《 小 誦 註 》 （ 《 勝 義 光 明 》 ）  4.
Kumārapañhavaṅ� ṅ� anā / Pañhavaṅ� ṅ� anā / Ekaṃ�  nāma kintipañhavaṅ� ṅ� anā,

https://tipitaka.org/romn/cscd/s0501a.att4.xml ）

第四章 第三聖諦：滅諦

注 105 一：見一九二三年京都出版社南條文雄編入《楞伽經》。

《入楞伽經》卷 10：「字句名身等，  於名身勝法；

　　　　　　　　　　愚癡人分別，  如象沒深泥。」

（總品[3]第十八之二，第十八之二【大】，下【宋】【宮】，第十八下

【元】；CBETA 2020.Q4, T16, no. 671, p. 576a27-28)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T16n0671_p0576a27 ）

注 106 二：有時亦有以正面文字形容涅槃者，如吉祥、善、安全、清淨、

洲、皈依、護、彼岸、和平、寧靜等。《相應部》中之 Asaṅ� khata
Samyutta （無為相應）經中列有涅槃之同義字卅二種，大多是譬喻性的。

可參考 法雨道場 http://www.dhammarain.org.tw/ ，故 尊者　明法比丘

http://www.dhammarain.org.tw/obituary.html 整理之：〈「涅槃」釋義〉

1~33 種涅槃之異名，整理自：《相應部》S.43.12~44/S.IV,362~373，《相
應部注》 (Spk.(=SA.)43.12~33./III,111.~2(CS:p.3.149) 、《相應 部 疏 》

(SṬ� .43.23~33./CS:pg.2.387~8)。34~61 種涅槃之異名，整理自：《導論》

(Nettippakaraṅ� a, Nett.CS:p.47~48 )及《導論注》 (NettA. CS:p.119~120 )。
《導論》記載涅槃的異名 51 個，其中 1~23 個與 S.43.1.~44 前 23 個相同，

其餘的有 28  個（其中還有： 35 無生 (abbhūta=20abbhuta)、 50 窟宅
(leṅ� a)、61 無戲論(appapañca=12nippapañca)重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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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雨道場 (  鏡像站  https://dhammarain.github.io/ )  →  閱讀三藏
http://www.dhammarain.org.tw/canon/canon1.html

→ Abhidhammatthasaṅ� gaho 《攝阿毘達摩義論》表解：完整版：分章目錄

→ （攝阿毗達摩義論表解） 目錄 

http://www.dhammarain.org.tw/canon/yabe1/Abhidhammattha-
sangaha_Table/Abhidhammattha-sangaha_Table_content.htm 

→ 第六 攝色分別品 （Rūpaparicchedo）(PDF 

http://www.dhammarain.org.tw/canon/yabe1/Abhidhammattha-
sangaha_Table/10-Chap06_ADS_T.pdf ) 

→ 六、涅槃的區別（Nibbānabhedo）(世間法與涅槃之比較) → 「涅槃」

釋義 ）

～～～～～～～～～～

注 121 十七：見巴利文學會版《相應部》第五集第三六九頁。

英文原版「S V (PTS), p. 369.」及法嚴法師譯本「《相應部》第五集第三六

九頁」，疑為「S IV (PTS), p. 369.;《相應部》 第四集 第三六九頁之筆誤。

注 122 十八：參閱《入楞伽經》第二零零頁「摩訶摩帝啊！涅槃就是如

實地知見一切事物。」

《入楞伽經》卷 6〈7 法身品(六)〉：「大慧！言涅槃者謂見諸法如實住處，

遠離分別心心數法，依於次第如實修行，於自內身聖智所證，我說如是名
為涅槃。」(CBETA 2020.Q4, T16, no. 671, p. 552c4-6)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T0671_006 （《楞伽經》的當機眾是大慧

菩薩。大慧菩薩的名字的梵文音譯全稱應該是「摩訶摩帝」。在四卷本和
七卷本中，譯為「摩帝」，在十卷本中譯為「大慧」。《楞伽經概說》，
印 海 法 師 著 ， 選 自 「 覺 有 情 」 法 印 寺 文 教 中 心 發 行 ：
https://book.bfnn.org/books2/1965.htm ）

注 123 十九：龍樹很明白地說過：「生死不異涅槃，涅槃不異生死。」

見蒲桑編中論釋第廿五章第十九節。

1. 蒲桑：Louis de La Vallée-Poussin (Louis Étienne Joseph Marie de La Vallée-
Poussin): 路易  ·  埃堅納  ·  約瑟夫  ·  瑪麗  ·  德  ·  拉瓦萊  -  普桑    ̀ 路易  ·  德  ·  拉  ·  瓦萊  -  普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  路易  ·  德  ·  拉  ·  瓦莱  -  普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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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論釋：《明句論》（Prasannapadā, 另譯《顯句論》、《中觀根本明句

釋》）-- 月稱 Candrakīrti 對《中論 Madhyamakaśāstra》之註釋

    3. 中觀論根本頌之詮釋《顯句論》／ 作者：[古印度]月稱論師／中

譯者：明性法師／正體中文版 ／ 台北：薩迦貢噶佛學會 ／ 2008年；簡

體中文：出版社：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日期：2011/12/01

     4. 「生死不異涅槃，涅槃不異生死」：

《中論》卷 4〈25 觀涅槃品〉：

「涅槃與世間，  無有少分別；

世間與涅槃，  亦無少分別。」 (CBETA 2020.Q4, T30, no. 1564, p. 36a4-6)

「涅槃之實際，  及與世間際，

如是二際者，  無毫釐差別。」 (CBETA 2020.Q4, T30, no. 1564, p. 36a10-
12)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T1564_004 （龍樹菩薩 造 梵志青目

釋 姚秦 三藏 鳩摩羅什 譯）

注 126 二十二：有的作者常用「佛涅槃後」而不說「佛般涅槃後」。

「佛涅槃後」一語是沒有意義的，在佛典中找不到這種說法。應該說「佛
般涅槃後」。

parinibbuto: Extinguished, extinct; having attained nirvāṅ� a or the annihilation of
being� of an arhat, dead -- Pali-Dictionary Vipassana Research Institute

parinibbuta: a. [BSk. parinirvṛ�ta. parinibbāti 的 pp.] 已圓寂的，已般涅槃的，

已變成寂靜的，已被善調練的（已被調練得很好的） . （漢譯パーリ語辭

典 黃秉榮譯）

Parinibbuta, (adj.) [pari+nibbuta] completely calmed, at peace, at rest (as to the
distinction  of  the  twofold  application  see  parinibbāna  and  cp.  ,  Mrs.  Rh.  D.
Buddhism p. 191; Cpd. p. 168), viz. -- 1. gone out, or passed away without any
remaining cause of rebirth anywhere, completely extinct, finally released (fr. rebirth
& trans migration), quite dead or at rest [cp. BSk. parinirvṛ�ta Divy 79]. It is usually
applied to the Buddha, or the Tathāgatha, but also to Theras & Arahants who have
by  means  of  moral  &  intellectual  perfection  destroyed  all  germs  of  further
existence. With ref. to Gotama Buddha: Vin. II, 284 (atikkhippaṃ�  Bhagavā p.),
294 (vassasata° e Bhagavati); V, 119, 120; D. I, 204 (acira-°e Bhagavati); S. I, 158
(Tathāgato  p.  II.  191);  V,  172  (°e  Tathāgate);  Vv  III,  97  (°e
Gotame=anupādisesāya  nibbāna-dhātuyā  parinibbuto  VvA.  169);  PvA.  140
(Satthari  p.  ),  212  (Bhagavati).  Of  others:  S.  I,  121,  122  (Godhika);  III,  124
(Vakkali); IV, 63 (Puṅ� ṅ� a); Sn. p. 59, 60 (a Thera); Miln. 390 (Arahant); VvA.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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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A. 76; DhA. II, 163; IV, 42. -- The Pali Text Society's Pali-English dictionary

第五章 第四聖諦：道諦

注 136 法嚴法師譯作：「正念（亦作正志）。」「正念」巴利語：

sammā sati，英譯為 right mindfulness or attentiveness；一般中譯為正念。因

「正思」也有譯為「正志」，所以為避免混淆、誤會，刪除「（亦作正
志）」。
mindfulness 記住；留心；警覺；小心

attentiveness 注意；專注；關注 。

sammāsaṅ� kappa ，  right  thoughts  or  intentions 。正思（惟） 、正志 。

Saṅ� kappa，思惟，意圖，目的（thought，intention，purpose，plan）。

注 140 內淨（支），英文 tranquillity，巴利語 Passaddhi，
（pa+sambh（梵 pra+wrambh）使平靜、平息），【陰】輕安。（《巴漢

詞典》明法尊者增訂）。
passaddhi：f．[cf．passaddha，BSk．praśrabdhi，prasrabdhi] 輕安，安息，

止．-sambojjhaṅ� ga 輕安等覺支．（漢譯パーリ語辭典 黃秉榮譯）。
Passaddhi, (f.) [fr. pa+śrambh] calmness, tranquillity, repose, serenity (PTS Pali-
English dictionary The Pali Text Society's Pali-English dictionary).

一心（支），英文 ‘one-pointedness’of mind，巴利語 ekaggatā：f．
[ekagga-tā] 一境性.（漢譯パーリ語辭典 黃秉榮譯）。

Ekaggatā，（eka+agga+tā），【陰】心中的寧靜，心一境。ekaggacitta﹐
【中】一境心（即近行定及安止定（appanā-upacārasamādhi）。（《巴漢

詞典》明法尊者增訂）。
Ekaggatā: Tranquillity of the mind, abstraction of the mind, contemplation (Pali-
Dictionary Vipassana Research Institute).

注 142 四：見一九二二年阿路葛瑪版大品第一零頁。

Mhvg. (Alutgama, 1922), p. 10. 不詳；或參：

《犍度(第 1卷-第 10卷)》：「五比丘三白世尊：「瞿曇！汝于彼行、彼道

……〔何能證得〕至尊殊勝之智見耶？」」(CBETA 2020.Q4, N03, no. 2, p. 
14a8)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N0002_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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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無我論

注 143 「慧炬版」編者 張澄基 註： Atman 其實只是「我」的意思，一

般均譯為「神我」，沿用已久，但是否與奧義書及吠檀多之哲學相符，甚
可置疑。）

～～～～～～

Nanda 補注：

「阿特曼(ātman), 原意為氣息, 在《奧義書》中, 它被引申為個體靈魂、並

最終被賦予本體論的意義。《奧義書》的各個不同派別對它的解釋都不一
樣, 早在《梵書》時代, 已有“ 食味所成阿特曼（即肉體）”、“ 生氣所

成阿特曼（即呼吸）” 、“ 現識所成阿特曼（相當於感覺、思維）”
等三種不同的阿特曼。到了《奧義書》時代 , 又提出“ 認識所成阿特曼

（即統覺, 潛伏認識內部的神秘主體）”。而奧義書哲學的最高峰,提出了
第五種阿特曼——妙樂所成阿特曼,並用它來總攝前四種阿特曼,組成所謂

阿特曼的五藏說。

他們認為妙樂阿特曼被認為是個純粹的主體 , 沒有任何規定性, 清靜無染,
超言絕象, 只能用遮詮法表示。它是真、知、樂三位一體, 在本質上與世界

本源梵是一致的。他們認為妙樂阿特曼受物質污染, 由梵下降, 漸次展開為

其它四種阿特曼, 在三界輪迴不已, 並創造世界萬物。如果擺脫了物質的束

縛, 淨化了污染, 就可上升到大覺位, 回歸其如如不動的“梵我一如”境地,
這就是最高的目的—解脫。這個妙樂阿特曼既是個體靈魂 ,又是世界靈魂。

佛教與奧義書思想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因此,佛教的思想與奧義書既有

許多相同之處,又有許多不同之處。」

方廣錩《初期佛教的五陰與無我》一文載《中國佛學論文集》
～～～～～～～～～

「這個妙樂阿特曼既是個體的主宰者, 又是世界的主宰者。

“主宰者”是什麼意思？是一切行為的所從出者。但由上面對補特伽羅的
分析, 我們看到諸行無需一個執行者, 無需一個實體作為活動的出發點和承

擔者；恰恰相反, 一切實體的執行者、執着者都是行的結果、執着的結果、

和合的結果, 它們是因緣假合,毫無實性, 怎麼能不把它們“無”掉或“非

”掉）？因此, 佛經中 anātman 或 anātmaka 、niranātman、nirātmika, 正是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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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所說的世界和個體的主宰者、執行者給“無”掉或（非”掉）、
nairātmya、 nirātmabhāva 是指“無阿特曼性”, nāstyātman 則明確指“ 不

存在阿特曼”, amana、nirmana是指“ 非阿特曼所”、“ 無阿特曼所”。

例如, 有一段經文說“ 諸比丘, 此身非‘我’,若此身是‘我’, 則人可自

主, 不應有病苦濟；則人皆可說：我身可如是 , 我身可不如是。受等諸蘊,
亦復如是。” ②」

②轉引自《印度佛教概述》第 364頁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第 92 輯, 1979
年 台灣 大乘文化版
取材自：
〈補特伽羅(Pudgala)和阿特曼(atman)的譯名問題 – 兼談輪迴說與無我

說〉，智化，諦觀雜誌社，n.82,  1995.07.25, 47- 64

http://buddhism.lib.ntu.edu.tw/DLMBS/en/search/search_detail.jsp?
seq=390599

注 149 六：見巴利文學會版《相應部》覺音疏第二章第七十七頁。

‘‘Duve saccāni akkhāsi, sambuddho vadataṃ�  varo;

Sammutiṃ�  paramatthañca, tatiyaṃ�  nūpalabbhati;

Saṅ� ketavacanaṃ�  saccaṃ� , lokasammutikāraṅ� aṃ� ;

Paramatthavacanaṃ�  saccaṃ� , dhammānaṃ�  bhūtalakkhaṅ� a’’nti. 
(https://tipitaka.org/romn/cscd/s0302a.att0.xml)

等覺者、言語中的佼佼者說出了兩種真理：

傳統的（世俗諦）和終極的（勝義諦）。第三種真理是不存在的。

其中：與世俗人交談的語言是真實的，因為它被世人認同。描寫終極事物
的言語也是真實的，因為它刻畫了真實的法。

（參考："What is the meaning of 'two truths' in the Manorathapūraṅ� ī?" 
https://buddhism.stackexchange.com/questions/21972/what-is-the-meaning-of-
two-truths-in-the-manorathap%C5%ABra%E1%B9%87%C4%AB 、 "Are 
nihilism & the sphere of nothingness different or the same?" 
https://newbuddhist.com/discussion/14880/are-nihilism-the-sphere-of-
nothingness-different-or-the-same 及 〈『大乗荘厳経論』第十八章「菩提分

品」の研究 : 初期瑜伽行唯識学派における菩薩行について〉博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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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sukuba.repo.nii.ac.jp/?
action=repository_uri&item_id=32336&file_id=17&file_no=1 ）

注 150 七：見《大乘莊嚴經論》第十八章第九十二節。

《大乘莊嚴經論》卷 11〈之二〉：

「人假非實有，  言實不可得；顛倒及染污，  染因成立故。」(CBETA 
2020.Q4, T31, no. 1604, p. 648b26-27) 大唐 天竺三藏 波羅頗蜜多羅 譯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T31n1604_p0648b26

注 151 八：見一九五七年二月份中道季刊第一五四頁葛拉生納普氏 H. 
von Glasenapp 所著「吠檀多與佛教」一文中有關無我問題之議論 'Vedanta
and Buddhism' on the question of Anatta, The Middle Way, February, 1957, p. 154. 
http://enlight.lib.ntu.edu.tw/FULLTEXT/JR-AN/an34799.pdf 

注 154 十一：巴利文學會版《中部》覺音疏第二集第一一二頁曾引用此

語。

Asati na paritassatīti avijjamāne bhayaparitassanāya taṅ�hāparitassanāya vā na 
paritassati. Iminā bhagavā ajjhattakkhandhavināse aparitassamānaṃ�  khīṅ� āsavaṃ�  
dassento desanaṃ�  matthakaṃ�  pāpesi. 
(https://tipitaka.org/romn/cscd/s0201a.att3.xml)

對不存在，不因/不由恐懼擾動或愛渴擾動而擾動。(He is not agitated in 
regard to what is not-existing: he is not agitated through the agitation of fear or the
agitation of craving in regard to what is not-existing. 對不存在，不因恐懼或愛

渴的擾動而煩亂不安。)

以此，世尊總結教說，教示：漏盡者無所擾動於內蘊的滅失。(With this, 
the Blessed One brings the teaching to a head (conclusion), showing the arahant as
not getting agitated in regard to the perishing of the internal aggregates. 世尊以此

總結教說：漏盡者於內［五］蘊的不存在無所困擾。")（羅慶龍老師     

http://www.dhammarain.org.tw/new/new.html#aacariya-luo-ch-l     　譯、
 莊博蕙 博士 
https://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majjhima/maps-MN-
Bodhi/#mn02-att、尊者 菩提比丘 Ven. Bhikkhu Bodhi  
https://www.baus.org/en/teaching/bhikkhu-bodhi/ 指導）

～～～～～～～～～～～～～～～～～～～～～～～

比丘們！這裡，有聽聞的聖弟子是見過聖者的，熟練聖者法的，善受聖者
法訓練的；是見過善人的，熟練善人法的，善受善人法訓練的，認為色：
『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認為受：『這不是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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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認為想：『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
這不是我的真我。』認為行：『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
我。』認為凡那所見、所聞、所覺、所識、所得、所求、被意所隨行也都：
『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凡那個見處：『彼是我
者彼即是世間，死後我會成為常的、堅固的、永恆的、不變易法，我將正
如等同常恆那樣存續。』也認為：『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
的真我。』當這樣認為時，他對不存在不戰慄。 MN.22 
Alagaddūpamasuttaṃ�  中部 22 經/蛇譬喻經(譬喻品[3])(莊春江譯) 
https://agama.buddhason.org/MN/MN022.htm 

～～～～～～～～～～～～～～～～～～～～～～～

“比丘們，多聞法義的聖弟子常去看聖者，知聖法，善學聖法；常去看善
人，知善人法，善學善人法。

“他視色為： ‘沒有我擁有色這回事’、 ‘沒有我是色這回事’、 ‘
沒有色是一個實我這回事’。

“他視受為： ‘沒有我擁有受這回事’、 ‘沒有我是受這回事’、 ‘
沒有受是一個實我這回事’。

“他視想為： ‘沒有我擁有想這回事’、 ‘沒有我是想這回事’、 ‘
沒有想是一個實我這回事’。

“他視行為： ‘沒有我擁有行這回事’、 ‘沒有我是行這回事’、 ‘
沒有行是一個實我這回事’。

“他視見、聞、覺、知、證、尋、意行為： ‘沒有我擁有見、聞、覺、
知、證、尋、意行這回事’、 ‘沒有我是見、聞、覺、知、證、尋、意
行這回事’、 ‘沒有見、聞、覺、知、證、尋、意行是一個實我這回事
’。

“‘世間是我；自身是我；我死了之後是常、牢固、恆久、不變壞法，能
恆久一直保持下去。’是一種見處，他不會視這種見處為：‘我擁有這種
見處’、‘我是這種見處’、 ‘這種見處是一個實我’。

“當他視事物為沒有我時，便不會有困惱。” （蕭式球 譯，香港志蓮淨
苑：中部．二十二．蛇喻經 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
ail.asp?section_id=60&id=203&page_id=42:60

注 155 十二：烏德瓦氏 F.L. Woodward 在「佛的功德之路」(The Buddha's
Path of Virtue )（一九二九年瑪德拉斯出版）一書中（見第六十九頁）

(Adyar, Madras, India, 1929, p. 69)，將「法」( dhamma )字譯為「一切複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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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是很錯誤的翻譯。「一切複合的事物」只是行( saṃkhāra or 
saṅkhāra )，不是法( dhamma )。

《法句經》偈頌：

第二七七偈：　『一切行無常』，以慧觀照時，得厭離於苦，此乃清淨道。

第二七八偈：　『一切行是苦』，以慧觀照時，得厭離於苦，此乃清淨道。

第二七九偈：　『一切法無我』，以慧觀照時，得厭離於苦，此乃清淨道。

另可參考「府城佛教網」〈《法句經》多譯本對讀〉： 第二七七偈   Dhp   

277 ， 第二七八偈   Dhp 278   ， 第二七九偈   Dhp 279   。 
https://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
contrast-reading/dhp-contrast-reading/ 

注 160 十六：見巴利文學會版《中部》第一集第一三八頁。談到這一段

文字的時候，羅達吉須南氏 S. Radhakrishnan 說：「佛所破斥的，乃是鬧

轟轟地要求小我永久續存的妄見」（見該氏所著一九四零年倫敦出版之
『印度之哲學』一書第四八五頁 (Indian Philosophy, Vol. I, London, 1940, p. 
485）。我們對這話不能同意。相反的，佛實際上破斥的是無所不在的神

我（ Ātman, Atta or Attan 亦稱靈魂 Soul ，參見 巴利字典 

http://dictionary.sutta.org/browse/a/atta ）。前一段文中剛剛說明，佛並不

接受任何我見，不分大小。他的見地是：所有神我的理論，都是虛妄的、
心造的影像。

注 161 十七：葛拉生納普在他所著「吠檀多與佛教」一文中（一九五七

年二月份中道季刊），對此點曾有詳晰之闡釋。('Vedanta and Buddhism' on
the question of Anatta, The Middle Way, February, 1957, p. 154.) 
http://enlight.lib.ntu.edu.tw/FULLTEXT/JR-AN/an34799.pdf 

注 162 十八：巴利文《法句經》注解中說：「Nātho'ti patiṭ�ṭ�hā 一句中 

nātho 為支援義（依怙、救助、保護）」（見《法句經》覺音疏第二章第

一四八頁。巴利文學會版）。古錫蘭文「法句經規矩」中，將 nātho 一字
代以 pihiṭ�a vanneya「乃一支柱（依怙、救助）」字樣（見一九二六年哥侖

坡出版之 Dhammapada Purāṅ� asannaya 第七十七頁， Dhammapada 
Purāṅ� asannaya, Colombo, 1926, p. 77）。如果我們研究 nātho 的反義字 

anātha，這意義就更為確定。 Anātha 的意義不是「沒有一個主宰」或「無

主」，而是「無助」、「無支應」、「無保護」、「貧乏」( 
http://dictionary.sutta.org/browse/a/anātha )。甚至巴利文學會版之巴利文字

典中，亦將 nātha 釋為「保護者」、「皈依處」、「救助」，不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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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https://dictionary.sutta.org/browse/n/nātha/ )。但該字典中將 lokanātha
一字譯為「世間之救主(Saviour of the world)」，以通俗之基督教名詞用在

此處，實屬未盡恰當，因為佛並不是救主。這一稱號的實際意義，乃是
「世間的皈依處」。

注 164 二十：見 瑞斯  ‧  戴維茲英譯《長部》第二集   第一零八頁 ：「應

自作明燈，應自作皈依，勿向身外覓皈依處。」(https://archive.org/details
/dialoguesofbuddh02davi )

注 165 二十一： Dīpa 一字在此不作燈解，實作洲（島）解。《長部》

覺音疏第三八零頁：「應將自己作為一個島嶼，一個休息處而安住，猶如
大洋中的一個島一樣。」Attadīpāti mahāsamuddagatadīpaṃ�  viya attānaṃ�  
dīpaṃ�  patiṭ�ṭ�haṃ�  katvā viharatha. ( 
https://tipitaka.org/romn/cscd/s0102a.att2.xml )

注 172 「慧炬版」編者 張澄基 註： 此處作者雖用 Atman，（大寫的 

A ）但 pali 文根本無 Capital (大寫)，亦無 Punctuation (標點) 所以並不一

定指的是神我或大我。此處是佛以幽默的口吻說的，此處之我，只是泛指
的我而已。——張澄基識

Nanda  補注：請參 SN.44 10. Ānandasutta  ṃ�   (  阿難經  )     （第 000頁）

又，菩提尊者在此經之一註解：

可能這意味著婆蹉會把佛陀的否定解釋為對他的經驗性人格的拒絕；
由於他對自我觀點的傾向性，他將會把這種人格認定為自我。我們應該仔
細注意佛陀沒有宣佈 "沒有自我 "的兩個原因：不是因為他承認某種超驗

的自我（如一些解釋者所稱），也不是因為他只關心描述沒有本體論含義
的 "感知策略 a strategy of perception"（如其他人認為），而是 (i) 因為斷

滅論者使用這樣的表達方式，而佛陀想避免使他的教學與他們的教學一致；
以及 (ii) 因為他希望避免在那些已經依附於自我概念的人中引起混亂。佛

陀宣稱 "一切現象皆無我"（sabbe dhammā anattā），這意味著如果一個人

在任何地方尋求一個自我，就不會找到一個。由於 "所有現象 "包括有條

件的和無條件的，這就排除了一個完全超越的、不可描述的自我。（Ven.
Bhikkhu Bodhi, The Connected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A New Translation of
the Samyutta Nikaya (Boston: Wisdom Publications, 2000）

注 178 三十四：例如巴利文學會版《相應部》第三集第二五七——二六

三頁；第四集第三九一頁以次，三九五頁以次，三九八頁以次，以及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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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零頁；《中部》第一集第四八一頁以次，四八三頁以次，四八九頁以次
各頁；《增支部》第五集第一九三頁。

《相應部》第三集第二五七——二六三頁： 33. Vacchagottasaṃ� yuttaṃ�  婆
蹉氏相應：

SN.33. 1 Rūpa-aññāṅ� asuttaṃ�  相應部 33相應 1 經/色-無知經 

http://agama.buddhason.org/SN/SN0809.htm ～～ 相應部 33相應 55 經/識-
不理解經(婆蹉氏相應/蘊篇/如來記說)，莊春江 譯 
http://agama.buddhason.org/SN/SN0824.htm

相應部．三十三．婆蹉種相應．一．不知之一 
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section_id=61&id=512 
～～ 五十五．不目睹之五，香港志蓮淨苑．蕭式球 譯 
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
section_id=61&id=512&page_id=19:0

～～～～～～～～～～

《相應部》第四集第三九一頁以次、《相應部》第四集三九八頁以次：

SN.44.7. Moggallānasuttaṃ�  相應部 44相應 7 經/目揵連經(無記相應/處篇/如
來記說) http://agama.buddhason.org/SN/SN1191.htm 、SN.44.8. 
Vacchagottasuttaṃ�  婆蹉氏經 http://agama.buddhason.org/SN/SN1192.htm 、
SN.44.9. Kutūhalasālāsuttaṃ�  論議堂經 

http://agama.buddhason.org/SN/SN1193.htm ，莊春江 譯。

相應部．四十四．不解說相應．七．目犍連 
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
section_id=61&id=553&page_id=102:201 、 八．婆蹉、九．會堂 
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
section_id=61&id=553&page_id=201:0 ，香港志蓮淨苑．蕭式球 譯。

～～～～～～～～～～

《相應部》第四集第四零零頁：

請參 [註 6-25] 之補充說明： SN.44 10. Ānandasutta  ṃ�   (  阿難經  ; S iv 400, 401)  
；

詳參：SN.44 10. Ānandasuttaṃ�  相應部 44相應 10 經/阿難經(無記相應/處篇

/如來記說)，莊春江 譯 http://agama.buddhason.org/SN/SN1194.htm

相應部．四十四．不解說相應．十．阿難，香港志蓮淨苑．蕭式球 譯 
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
section_id=61&id=553&page_id=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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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部》第一集第四八一頁以次、《中部》第一集四八三頁以次、《中
部》第一集四八九頁以次各頁：

MN.71 Tevijjavacchasuttaṃ�  中部 71 經/三明與婆蹉經(遊行者品) 
http://agama.buddhason.org/MN/MN071.htm 、 MN.72 Aggivacchasuttaṃ�  72
經/婆蹉火經 http://agama.buddhason.org/MN/MN072.htm 、 MN.73 
Mahāvacchasuttaṃ�  73 經/婆蹉大經 

http://agama.buddhason.org/MN/MN073.htm ，莊春江 譯。

中部．七十一．三明婆蹉種經 
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section_id=60&id=252
、 七十二．火婆蹉種經 
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section_id=60&id=253
、 七十三．大婆蹉種經 
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section_id=60&id=254
，香港志蓮淨苑．蕭式球 譯

～～～～～～～～～～

《增支部》第五集第一九三頁：不詳。

可參： AN.3.58 Vacchagottasuttaṃ�  增支部 3集 58 經/婆蹉氏經 

http://agama.buddhason.org/AN/AN0481.htm ，莊春江 譯。

增支部．第三集．五十七．婆蹉種 
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
section_id=62&id=556&page_id=677:0 ，香港志蓮淨苑．蕭式球 譯

注 184 四十：見《阿毘達摩集論》第卅一頁。

《阿毘達磨集論》卷 4： 決擇分中諦品第一之一

「《大乘阿毘達磨集論》卷 3〈1 諦品〉：「如實知者，不顛倒義。於何

處誰非有？於蘊界處，常恒凝住不變壞法我我所等非有。由此理，彼皆是
空。於何處誰餘有？即此處無我性。此我無性無我有性，是謂空性。故薄
伽梵密意說言：有如實知有，無如實知無。」(CBETA 2020.Q4, T31, no. 
1605, p. 675a23-28)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T31n1605_p0675a23 ）

英文版：（缺此頁）https://books.google.com.tw/books?
id=Rr0qDAAAQBAJ&pg=PA322&lpg=PA322&dq=sarvatrag
%C4%81rtha&source=bl&ots=42aGsqLevM&sig=ACfU3U1dOBGQxWVwDM
P335XKG9fmbgsaeQ&hl=zh-
TW&sa=X&ved=2ahUKEwiwqabls_3tAhUCCqYKHWZDACcQ6AEwAHo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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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QAg#v=onepage&q=sarvatrag%C4%81rtha&f=false

第七章 修習：心智的培育

注 186 二：錫蘭十八世紀時的一本著作「瑜珈行者手冊」（一八九六年

倫敦．戴維茲氏校訂本），證明當時的修習內容已敗壞到成為一個誦經燃
燭的儀式而已。關於此點，並請參閱本書著者所著「錫蘭佛教史」（一九
五六年哥侖坡版）第十二章「苦行主義」第一九九頁起各段。（錫蘭佛教
史 https://archive.org/details/in.gov.ignca.5091 -- 英文版；

或 另一站      http://www.ahandfulofleaves.org/documents/History of Buddhism  

in Ceylon_Walpola_1956-66.pdf）

注 190 例如：SN.46.2 Kāyasuttaṃ�  相應部 46相應 2 經/身體經(覺支相應/
大篇/修多羅)(莊春江譯)；SN.46.3 Sīlasuttaṃ�  46相應 3 經/戒經；SN.46.5
Bhikkhusuttaṃ�  46相應 5 經/比丘經；SN.46.6 Kuṅ� ḍ� aliyasuttaṃ�  46相應 6 經/
庫達利亞經；SN.46.11 Pāṅ� asuttaṃ�  46相應 11 經/生類經（依止於戒後，住

立於戒後）；SN.46.12 Paṭ�hamasūriyūpamasuttaṃ�  46相應 12 經/像太陽一樣

經第一（善友誼）；46相應 13 經/像太陽一樣經第二（如理作意）；

SN.46.26  Taṅ�hakkhayasuttaṃ�  46 相應 26 經 /渴愛 之滅盡經 ； SN.46.28
Nibbedhabhāgiyasuttaṃ�  46 相 應 28 經 / 洞 察 分 經 ； SN.46.31
Paṭ�hamakusalasuttaṃ�  46 相應 31 經 / 善 經第一  ( 不放逸 ) ； SN.46.32
Dutiyakusalasuttaṃ�  46 相應 32 經 / 善 經第二 ( 如理作意 )  ； SN.46.38
Āvaraṅ� anīvaraṅ� asuttaṃ�  46相應 38 經/障礙與蓋經 (沒有這五蓋)；SN.46.51
Āhārasuttaṃ�  46相應 51 經/食經；SN.46.53 Aggisuttaṃ�  46相應 53 經/火經；

SN.46.54 Mettāsahagatasuttaṃ�  46相應 54 經/慈俱行經(與慈俱行)；SN.46.55
Saṅ� gāravasuttaṃ�  46相應 55 經/傷歌邏經 (沒有這五蓋) 
（46.覺支相應/大篇/修多羅/莊春江譯

https://agama.buddhason.org/SN/#46 ）

（相應部．五十六．諦相應．蕭式球譯
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section_id=61&id=352
）

或可參見：〈以七覺支 ，成覺悟者：修習七覺支的方法〉，班迪達尊者，
鐘苑文 譯，《香光莊嚴》, n.75 (2003.09), 16 –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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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佛的教誡與今日世界

注 205 十：印度之外交政策亦有五原則，與該國之偉大佛教帝王阿輸迦

在西元前三世紀時所擬以治理其政府的佛教原則，完全相符。這五原則稱
為 Pañca Sīla，與佛教梵語之「五戒」二字也完全相同。

～～～～～～～～～～

十王法

一國之君(執政者)應該具備哪些美德呢？《本生經》(J.534.)提到了「十王

法」(dasa rājadhammā)，即是身為國王(執政者)(至少)應該具備的十個條件，

《本生經注》(JA.534./V,378, 
https://tipitaka.org/romn/cscd/s0514a1.att4.xml )作注解如下(黑體字標題)︰

一、佈施(dāna)︰施捨財等。

　　執政者應慷慨、慈善。不貪財，更不可貪贓，應為人民的福利而慷慨
解囊，也應鼓勵佈施行善。

二、持戒(sīla)︰持五戒，乃至十戒。

　　執政者應具有高尚的品德，潔身自愛，作善人(至少要持五戒)，且作
善人的榜樣。

三、大捨施(pariccāga)︰作正法之施。

　　執政者應推廣正法，甚至於把正法納入正規教育；乃至為了人民的福
祉，自我犠牲。

四、誠實(ajjava)︰正直。

　　執政者執行職務，不應徇私枉法，對人民應無欺、信守諾言。

五、溫和(maddava)︰柔軟。

　　執政者應性情溫柔，仁民愛物。

六、熱心(tapa)︰布薩法(於齋戒日受八戒)。

　　執政者應持齋修福，生活節約，不耽奢華。

七、無瞋(akkodha)︰慈的前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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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政者不應作情緒反應，不當面發怒，也不內藏恨意；不念舊惡，不
憎惡人。

八、無害(avihiṁsa)︰悲的前方便。

　　執政者應崇尚和平，不傷他人，不用武力對付反對勢力，不發動戰爭。

九、忍耐(khanti)︰堅忍。

　　執政者應有安忍、克制的修養，接受輿論批評，忍受冷嘲熱諷。

十、無敵意(avirodhana)︰無敵對。

　　執政者不應剷除異己，鎮壓異端；不應為私意而違逆民意，不應為私
利而阻斷人民的利益。(明法編譯及解說．法雨雜誌．法雨道場) 
https://dhammarain.github.io/magazine/new/dhammarain-mag-006.htm

注 206 十一：見巴利文《法句經》第一章第五節。

請參考本書 佛典選譯 之 法句經選輯 或 法句經 一、雙品 多譯本對讀
(段層次) Dhammapada (Dhp.) 1. Yamakavaggo：Dhp 005   偈頌  （府城佛教  
網）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
dhp-contrast-reading/dhp-contrast-reading-chap01/#dhp005 

注 207 十二：見同書第十七章第三節。

請參考本書 佛典選譯 之 法句經選輯 或〈法句經 第十七：忿怒品 多譯
本對讀(段層次) Dhammapada (Dhp.) 17. Kodhavaggo〉：Dhp 223   偈頌  （府  
城佛教網）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
contrast-reading/dhp-contrast-reading-chap17/#dhp223  

注 208 十三：見同書第十五章第五節。

請參考本書 佛典選譯 之 法句經選輯 或〈法句經 第十五：樂品 多譯本
對讀(段層次) Dhammapada (Dhp.) 15. Sukhavaggo〉：Dhp 201   偈頌  （府城  
佛教網）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
contrast-reading/dhp-contrast-reading-chap15/#dhp201 

注 209 十四：見巴利文《法句經》第八章第四節。

請參考本書 佛典選譯 之 法句經選輯 或〈法句經 第八、千品 多譯本對
讀(段層次) Dhammapada (Dhp.) 8. Sahassavaggo〉：Dhp 103   偈頌  （府城佛  
教網）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

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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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ast-reading/dhp-contrast-reading-chap08/#dhp103 

佛典選譯

轉法輪經（初轉法輪經）

注 213 「比丘；苾芻」(bhikkhu，義譯為「乞食者」) ，女性音譯為「比

丘尼」(bhikkhunī)，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照錄不譯。按：「比丘」即「乞

食」(bhikkha)的「稱呼語態」，而「乞食者」(bhikkhaka)為「乞食」的

「形容詞化」，「比丘」與「乞食者」在通俗話語中是同義詞，但佛教僧
團中「比丘」有其特定的附加條件與意義，而成為「比丘」是「乞食者」，
但「乞食者」不一定都是「比丘」的情況。另外，「比丘」的台語發音，
與巴利原音幾乎等同，玄奘法師則音譯為「苾芻」。

注 214「成眼、成智(MA)；眼生、智生(AA)」，南傳作「作眼、作智」

(cakkhukaraṅ� ī ñāṅ� akaraṅ� ī)，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給予眼光，給予理解」

(giving vision, giving knowledge, MN)，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給予眼光立起，

給予理解立起」(gives rise to vision, gives rise to knowledge, SN)。按：「作

眼」，《顯揚真義》以「作慧眼」(Paññācakkhuṃ�  karotīti, SN.56.11)，《破
斥猶豫》以「他以諸諦之看見轉起看見為領導者」(Sā hi saccānaṃ�  
dassanāya saṃ� vattati dassanapariṅ� āyakaṭ�ṭ�henāti, MN.3)解說，「作智」，《破

斥猶豫》以「以諸諦之智轉起知道作的事(作知)」(Saccānaṃ�  ñāṅ� āya 
saṃ� vattati viditakaraṅ� aṭ�ṭ�henāti, MN.3)解說。

注 217 sokaparidevadukkhadomanassupāyāsā

古譯：

愁、悲、苦、憂、惱 （ T27n1545_024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第      24      卷   | 
CBETA 漢文大藏經）；

愁慼傷歎悲苦憂惱 （瑜伽師地論卷第二十五 本地分中聲聞地第十三初瑜
伽處出離地第三之四 ）；

愁歎苦憂惱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卷第三百九十八 初分常啼菩薩品第七
十七之一 ）。

愁慼、啼哭、憂苦、煩惋、懊惱 〔可能；T01n0026_060 中阿含經 第 60
卷， （二一六）例品愛生經第五 (第五後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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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悲惱苦、愁憂苦痛 （增壹阿含經 卷第十四 高幢品第二十四之一 
（五））。

憂悲惱苦 （ T22n1421_015 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 第      15      卷 第三分初受戒  

法上 ）。

近代另譯：

愁、悲、苦、憂、絕望；（莊春江，台灣）

憂、悲、苦、惱、哀；（蕭式球，香港）

憂、哀、痛、悲、慘苦；（良稹，加拿大?）

愁、悲、苦、憂、傷心；（明法 比丘，台灣）

苦惱、哀傷、痛苦、失落、絕望；（陳健忠，香港）。

Soka，傷心事，悲傷。愁，憂，悲痛；grief，sorrow，mourning. 請參考： 

soka -   定義與意義   -   巴利字典   |   巴利  -  英文  ,  中文  ,  日文  ,  越南文  ,  緬甸文 字典  

Parideva，悲嘆（wailing），哀悼（lamentation），悲泣. 請參考： parideva 
-   定義與意義   -   巴利字典   |   巴利  -  英文  ,  中文  ,  日文  ,  越南文  ,  緬甸文 字典  

Dukkha，苦，苦楚，痛苦，悲慘，極大的痛苦，不便之處。 

'pain'，painful feeling，which may be bodily and mental; 
unpleasant，painful，causing misery; Discomfort，suffering，ill，and trouble. 
請參考： dukkha -   定義與意義   -   巴利字典   |   巴利  -  英文  ,  中文  ,  日文  ,  越南文  ,  
緬甸文 字典

Domanassa，憂，憂戚，不愉快，憂鬱，傷心事，grief, 
distress，dejectedness，melancholy，grief，displeasure. 請參考： Domanassa 
-   定義與意義   -   巴利字典   |   巴利  -  英文  ,  中文  ,  日文  ,  越南文  ,  緬甸文 字典  

Upāyāsa，惱，悶，傷心事，(a kind of) 
trouble，turbulence，tribulation，unrest，disturbance，unsettled 
condition，despair 絶望. 請參考： upāyāsa -   定義與意義   -   巴利字典   |   巴  
利  -  英文  ,  中文  ,  日文  ,  越南文  ,  緬甸文 字典   ；

「惱(SA/AA/DA)；懊惱(MA)」，南傳作「絕望」(upāyāsā，另譯為「惱，

愁，悶，磨難，苦惱」)，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絕望」(despair)，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苦惱；苦難」(distress, DN)。按：《吉祥悅意》說，

更強力的悲傷(憂愁)為「絕望」(Balavataraṃ�  āyāso upāyāso, DN.22)。 （ 相

381

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section_id=61&id=395&page_id=48:121
http://agama.buddhason.org/MN/MN002.htm


應部      35      相應      28      經  /  燃燒經  (  處相應  /  處篇  /  修多羅  )(  莊春江譯  )   ， 莊春江工作

站 ）

注 227 「無依住」(anālaya，另譯為「無執著；非住；非阿賴耶」)，菩提

比丘長老英譯為「拒絕那同一個渴愛」(rejecting of that same craving)或「不

依靠它」(non-reliance on it, SN.22.103)。

一九二二年阿陸葛瑪出版薩達帝沙上座所編之律藏大品第十頁 [Mhvg.
(Alutgama, 1922), p. 10] 

律藏 → 大品（Mahā-Vagga） → 第一　大犍度 → 誦品一 → 初轉法輪

「《犍度(第 1卷-第 10卷)》：「諸比丘！苦滅聖諦者，如此：無餘離滅、

捨棄、定棄，解脫此渴愛而無執著也。」(CBETA 2020.Q4, N03, no. 2, p.
15a10-11)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N03n0002_p0015a10 ）

～～～～～～～～～～

《相應部》第五集第四二一頁(S V p. 421)。

SN.56.11 Dhammacakkappavattanasuttaṃ�  (S v 421) 轉法輪經

「比丘們，這是苦滅聖諦：就是那渴愛的無餘褪去與滅盡、捨棄、斷念、
解脫、不黏著。」（本書第 124頁 佛典選譯 中之 初轉法輪經 ）

～～～～～～～～～～

「而，比丘們！這是苦滅聖諦：就是那渴愛的無餘褪去與滅、捨棄、斷念、
解脫、無依住。」（相應部 56相應 11 經/法輪轉起經(諦相應/大篇/修多
羅)(莊春江譯) http://agama.buddhason.org/SN/SN1708.htm ）

～～～～～～～～～～

「“比丘們，這是苦滅聖諦：對渴愛徹底無欲、滅盡、放捨、捨棄、解脫、
不粘著。」（蕭式球 譯，香港志蓮淨苑：相應部 / 56 諦相應 / 十一．

如來所說之一 

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

section_id=61&id=395&page_id=48:121 ）(注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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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229 「生眼、智、明、覺(SA)；生智、生眼、生覺、生明、生通、生

慧、生證(DA)；眼生、智生、明生、覺生、光生、慧生(AA)」，南傳作

「眼生起，智生起，慧生起，明生起，光生起」(cakkhuṃ�  udapādi ñāṅ� aṃ�  
udapādi paññā udapādi vijjā udapādi āloko udapād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出

現眼光、理解、智慧、真實的理解、光明」(arose vision, knowledge, 
wisdom, true knowledge, and light, SN)，「眼」是「看清楚正法的觀察力」，

「智」是「體證到正法」，「明」是「捨離了無明」，「覺」是「菩提；
正覺；解脫的證悟」。經文中都用於證果時的場合。

～～～～～～～～～～～～

巴利文學會版《相應部》第五集第四二三頁

『這是苦聖諦』：比丘們！在以前所不曾聽過的法上，我的眼生起，智生
起，慧生起，明生起，光生起。(莊春江 譯, 莊春江工作站)

～～～～～～

“比丘們，這是苦聖諦，我之前從沒聽過這種法義，我在這種法義之中，
眼生出來了，智生出來了，慧生出來了，明生出來了，光生出來了； (蕭
式球 譯, 香港志蓮淨苑)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samyutta/sn56/sn56-011-
contrast-reading/

～～～～～～～～～～～～

《雜阿含經》卷 15 （三七九）：「此苦聖諦，本所未曾聞法，當正思惟；

時，生眼、智、明、覺。此苦集、此苦滅、此苦滅道跡聖諦，本所未曾聞
法，當正思惟；時，生眼、智、明、覺。」(宋　天竺三藏　求那跋陀羅

譯， (CBETA, T02, no. 99, p. 103, c15  或 CBETA 2020.Q1, T02, no. 99, p.
103c14-17)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T02n0099_p0103c14

(注 44)

～～～～～～～～～～～～

鄭於中譯本：對一些聞所未聞的事物的觀察力、知識、智慧、科學、真相。

cakkhu 眼：眼有智眼和肉眼。智眼有佛眼，法眼，普眼，天眼，慧眼。佛

眼即排出隨眠之智，根的超越聽聞之智；那是來自——「以佛眼熟視世
間」。法眼即低下的三道三果；那是來自——「遠塵，離垢，生起法眼

383



淨」。普眼即一切知智；那是來自——（娑婆世界主之梵天勸請語）「願
普眼升起歡喜」。天眼即以充滿光明而生起的智；那是來自——「以清凈
的天眼」。慧眼即四聖諦的全尺度之智；那是來自——「生起天眼」。肉
眼有兩種，有形的眼和眼凈色。（《巴漢詞典》明法尊者增訂，《相應部
注 》  35.1  Sa  ṃ�  yuttanikāya  (a  ṭ�ṭ�  hakathā)  /  Sa  ḷ�  āyatanavagga-a  ṭ�ṭ�  hakathā  /  
Sa  ḷ�  āyatanasa  ṃ�  yutta  ṃ�   / Sa  ḷ�  āyatanasa  ṃ�  yutta  ṃ�   / 1. Ajjhattāniccasuttava  ṅ� ṅ�  anā   ）

ñāṅ� a 智，智慧，洞察力（knowledge 知識, 學識, 學問；intelligence理解力; 
智能; 智慧；insight洞察力; 洞悉; 深刻的理解; 內觀；conviction 確信；

recognition認出; 識別; 認識）。

paññā 慧，智慧，般若，知，知識，洞察力（intelligence, comprising all the 
higher faculties of cognition 包括所有高等認知能力）。

vijjā 明（較高的知識），科學。gnosis傳說中的靈知

āloka 光，明，光明

view觀察, 展望；

look外表, 樣子；

light光; 光線; 光亮, 見解, 觀點, 啟發, 顯露, 揭開；

(clear 清澈的, 透明的, 清楚的; 清晰的; 明瞭的; 明顯的; 頭腦清醒的; 銳利的; 
無疑的, 確信的) sight視覺, 視力, 視界, 視域, 見解, 看法；

power of observation觀察力；

intuition 敏銳的洞察力; 直觀(能力), 直覺；

in combn. with vijjā knowledge 與「明」一起組合；

splendour 光輝; 光彩; 壯麗; 壯觀; 輝煌）。

注 230 「遍知」(parijānaṃ� , pariñña, parijānā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

「完全地理解」(fully understanding)，並解說在經典的使用中，只有解脫阿

羅漢才適合說「遍知 parijānāti」(完全地理解)，而只有初果以上的聖者，

才適合說「自證；證知(abhijānāti)」(親身體證的知)。

注 231 「苦集」又譯：苦因、苦的起因。

「捨斷」又譯：斷除、永斷、斷棄、拋棄。

pahātabba 應捨斷

pahīna: pajahati 的【過去分詞】—— 已被捨的，已斷的，已捨斷的；已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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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已拋棄，已消滅。abandoned, given up, left, eliminated, destroyed

注 232 「苦滅」又譯：苦的止息。

「證得」又譯：作證、證知、直證、證悟。

sacchikaroti 實現，親自經歷，作證，現證。

sacchikātabbanti = sacchikaraṅ� īya 應作證。be realized, be directly experienced

sacchikatanti = sacchikata: sacchikaroti 的【過去分詞】—— 已實現，已親自

經歷，已作證，已現證。

注 233 「苦滅之道」又譯：導向苦滅道跡、導至苦滅的道、趨向苦止息

之道、達致苦的止息之道。This Path leading to the Cessation of suffering, the 
way of practice leading to the cessation of stress, the way leading to the cessation 
of suffering.

「修習」又譯：追隨 follow (cultivate)。

「修習」(bhāveti，原意為「使有；使存在」，名詞 bhāvanā，特別用在禪

修的場合)，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開發；發展」(develops, 名詞
development)，或「默想的開發；禪修」(meditative development, AN.8.36)。

bhāvanā: 增加，經由思考的發展，禪修（producing, dwelling on 
something，putting one’s thoughts to，application, developing by means of 
thought or meditation, cultivation by mind，culture）。

注 236 「智見；智與見」(ñāṅ� adassanaṃ� , Ñāṅ� añca…dassanaṃ� )，菩提比丘

長老英譯為「理解與眼光」(the knowledge and vision)。按：此處的「見」

(dassanaṃ� )為名詞「看見」(動詞 dassati)，指義理的看見(認識到；領悟到)，
與觀念、見解的「見」(diṭ�ṭ�hi)不同。《顯揚真義》以「因這三轉十二行相

而生起的智見(vasena uppannañāṅ� asaṅ� khātaṃ�  dassanaṃ� , SN.56.1)」，《滿足

希求》以「道的智見」(maggañāṅ� asaṅ� khātāya dassanāya, AN.4.196)，或以

「已生的天眼」(dibbacakkhubhūtaṃ�  ñāṅ� asaṅ� khātaṃ�  dassanaṃ� , AN.8.64)解說，

《破斥猶豫》說，在此經中指提婆達多的五神通，已住立於天眼與五神通
的頂端(dibbacakkhu ca pañcannaṃ�  abhiññānaṃ�  matthake ṭ�hitaṃ� , MN.29)，而
MA.72 則指入禪定。

注 240 natthidāni punabbhavo 從此不再受後有，另譯：沒有再有（未來的

投生）、不再有再生了。Now there is no more rebecoming(rebirth).; There is 
now no further becoming.; Now there is no more re-becoming.

natthi 沒有，不，不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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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āni 今，現在，當前。

punabbhava 再生 Renewed existence, re-birth，transmigration.

puna 再一次 again.

bhava 生存的狀態。

～～～～～～～～～～～～

《相應部》第五集第四二五頁

得淨法眼 (dhammacakkhu)：

而當這個解說被說時，尊者憍陳如的遠塵、離垢之法眼生起：「凡任
何集法都是滅法。」(相應部 56相應 11 經/法輪轉起經(諦相應/大篇/修多
羅)(莊春江譯, 莊春江工作站 https://agama.buddhason.org/SN/SN1708.htm )

憍陳如尊者在這段解說之中去除塵垢，生起法眼，明白到： “所有集
起法，都是滅盡法。” (56 諦相應．十一．如來所說之一．蕭式球 譯, 香
港志蓮淨苑 

http://www.chilin.edu.hk/edu/report_section_detail.asp?
section_id=61&id=395&page_id=48:121 )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samyutta/sn56/sn56-011-
contrast-reading/

～～～～～～～～～～～～

《雜阿含經》卷 15：「（三七九）」：爾時，世尊說是法時，尊者憍

陳如及八萬諸天遠塵離垢，得法眼淨。(宋　天竺三藏　求那跋陀羅　譯，
CBETA 2020.Q1, T02, no. 99, p. 103c13)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T02n0099_p0103c13

《佛說轉法輪經》：《佛說轉法輪經》：「佛說是時，賢者阿若拘鄰
等及八[29]千姟天，皆遠塵離垢諸法眼生。」 (後漢　安息三藏　安世高

譯，CBETA 2020.Q1, T02, no. 109, p. 503c13-14)[29]：千【大】，十【宋】

【元】【明】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 6：「世尊說此法時，具壽憍陳

如證於無垢無塵法中得法眼淨，及八萬天眾於法中亦證法眼。」 (大唐
三藏法師　義淨　奉　制譯，CBETA 2020.Q1, T24, no. 1450, p. 128a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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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43)

～～～～～～～～～～～～

《雜阿含 379 經》：《雜阿含經》卷 15：「三七九」 (CBETA 2020.Q3,
T02, no. 99, p. 103c13)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T02n0099_p0103c13

(注 55)

燃燒經

注 245 Gayāsīsa 象頭山 （山頂似象頭，故有此名）。古又譯：誐耶山、

伽耶山、迦闍尸利沙、伽闍山、靈山。此山座落於中印度摩揭陀國伽耶城
附近。即今伽耶巿（印度比哈爾邦巴特那巿西南九十六公里處）西南的婆
羅門優尼山（Brahmayoni），高約 400 英呎。因形如象頭，又稱象頭山。

伽耶山名早見於《摩訶婆羅多》及《往世書》。有二處，一在靈鷲山附近，
一在菩提道場附近。（佛學規範資料庫 http://authority.dila.edu.tw/ 之地名

規範資料庫      http://authority.dila.edu.tw/place/   ）

注 248「多聞聖弟子」、多聞法義的聖弟子，南傳作「已受教導的聖弟

子」(sutavā ariyasāvak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已受教導之高潔的弟子」

(the instructed noble disciple)。「有聽聞的」(sutavā=sutavant)，也譯為「具

聞的；博聞的；多聞的」。按：《顯揚真義》以「開始教說；精勤教說」
(desanaṃ�  ārabhi, SN.12.37)解說，所以其中之「多聞」不只是「多聽」而已，

也含有受教導而實踐的意義，所以譯為「已受教導」。而「聖」(ariya，梵
語 ārya)，與「雅利安人」(梵語 aryans)之「雅利安」顯然同字，「雅利安

人」為印歐族白種人，遷居入印度後，以高貴人種自居，也許是這個字的
來源。在佛教中，「聖弟子」多指證入初果以上的聖者，但有時也泛指一
般佛陀弟子。

注 250 原文為 virāga：南傳作「離貪；褪去」，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

「冷靜」(dispassion)，或「褪去」(fading away)。按：virāga，vi-為接頭詞，

「離；別；異；反」的意思，rāga 有兩個意思：一為「貪瞋癡」的「貪」，

二為「色彩」，所以 virāga 可以解讀為「離貪」，也可解讀為如色彩的

「褪去」。在「厭者離染」的場合，《破斥猶豫》以「這裡，離貪為[聖]
道」(ettha virāgoti maggo)解說；「經由離貪而解脫」則以「由離貪的[聖]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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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說解脫果」(ettha virāgena maggena vimuccatīti phalaṃ�  kathitaṃ� , MN.22)解
說。雜阿含經譯為「離欲)」（例如：雜阿含 27 經）。

注 251 「解脫知見(SA/DA)；便知解脫(MA)；解脫見慧/解脫智(AA)」，

南傳作(i)「有『[這是]解脫』之智」(vimuttamiti ñāṅ� aṃ�  hoti)，菩提比丘長

老英譯為「出現『這是已被釋放』的理解 (智 ) 」 (there  comes  the
knowledge:"It's  liberated") 。 按 ： 《 破 斥 猶 豫 》 以 「 省 察 智 」

(paccavekkhaṅ� añāṅ� aṃ� , MN.4)解說。(ii)「解脫智見」 (vimuttiñāṅ� adassana)，
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釋放的理解與眼光」 (the knowledge and vision of
liberation, AN.10.1)，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釋放的理解與眼光」 (the
knowledge and vision of deliverance, MN.32)。按：《顯揚真義》以「省察

智」(paccavekkhaṅ� añāṅ� aṃ� , SN.46.3)解說。顯然「有『[這是]解脫』之智」

即「解脫智見」，是體驗解脫後的下一個心念 (心路)：知道自己已解脫了，

亦即「無學正智」。

知 ㄓˋ：同「智」。

《論語·里仁》：「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禮記·中庸》：「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參考：教育部萌

典）

見 ㄒㄧㄢˋ：同「現」。

《戰國策·燕策三》：「圖窮而匕首見。」

唐·杜甫〈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

破受凍死亦足！」（參考：教育部萌典）

注 254 「所作已作(SA)；所作已辦(GA/MA/AA/DA)」，南傳作「應該

作的已作」(kataṃ�  karaṅ� īyaṃ� , katakicco, Kataṃ�  kiccaṃ� )，菩提比丘長老英譯

為「所有必須作的已經做完」(what had to be done has been done)，或「已

經完成他的任務」(has done his task, AN.3.58)，或「任務已經完成」(Done
is the task, AN.4.4)。或譯「所作皆辦」。

注 255 (1)「後有」，南傳作「再有」(ponobbhavik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

為「帶來重新的生命」(brings renewed being)。「有」(bhava)，同十二緣起

支中的「有」支。

(2)「自知不受後有/不復轉還有(SA)；不更受有(MA)；不受後有/更不受有

(DA)；更不復受有/更不復受胎(AA)」，南傳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
態」(nāparaṃ�  itthattāy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不再有這生命的狀態」

(there is no more for this state of being)，含意相當於「不受後有；不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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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再生；沒有再有」(natthi punabbhava)。

注 256 「說此法時/說是法時(SA)；說此法時(MA/DA/AA)」，南傳作

「而當這個解說被說時」 (Imasmiñca pana veyyākaraṅ� asmiṃ�  bhaññamāne)，
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當這個講說被說時」 (while this discourse was being
spoken)。按：「被說時」(bhaññamāne)，用的是被動動詞的「現在分詞」

語態，明確表示是在說法進行當中的情況。

吉祥經

注 277 舊譯為「如是我聞」。「如是我聞(SA/DA)；我聞如是(MA)；聞
如是(AA)」，南傳作「我聽到這樣」。Evaṃ�  me sutaṃ� ，直譯為「這樣被

我聽聞」，忽略文法逐字譯則為「如是-我-聞」)，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

「我聽到這樣」(Thus have I heard)。「如是我聞……歡喜奉行。」的經文

格式，依印順法師的考定，應該是在《增一阿含》或《增支部》成立的時
代才形成的(《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p.9)，南傳《相應部》多數經只簡略

地指出發生地點，應該是比較早期的風貌。

注 280 佛陀或他的弟子遊化四方時，暫時駐在某一處；稱為駐錫。

駐錫（中華佛教百科全書 ）

指僧侶長期駐留一地。「錫」指錫杖。錫杖之梵語為 khakkhara
或 kikkhara，音譯喫棄羅、隙棄羅；意譯為有聲杖、聲杖、鳴杖、智

杖、德杖、金錫。或單稱杖。錫杖為比丘所持十八物之一，上端有金
屬所作之鐶，振盪時則發出聲音。其功用有二，一為比丘巡歷步行時，
藉其振動所發出之聲音驚逐禽獸蟲虺。二為行乞時，當作通知之用。
又，由於錫杖為比丘旅行所持之物，故「駐錫」成為比丘住於一寺或
一山的代稱。

此外，僧人之初入住某一寺院，稱為掛撘。《禪林象器箋》〈叢
軌門〉云︰「初入叢林 者 ，掛衣 [HK4183-6]袋於僧堂單位 ，

&HK4179.6;也。故凡住持容行腳人依住，曰︰許掛撘。」此一「掛

撘」，亦稱「掛錫」。《禪林象器箋》引《祖庭事苑》云︰

「西域比丘，行必持錫，有二十五威儀。凡至室中，不得著地，
必掛於壁牙上。今僧所止住處，故云掛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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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錫（佛光大辭典）

又作掛搭、掛錫。原指懸掛錫杖之意；禪林中，轉指僧侶居留一
處所，稱為駐錫。蓋錫杖乃比丘於巡歷步行之際，用以振鳴而驚動禽
獸、蟲類之攜行物；或於行乞之時，用以叩門曉人；又為比丘旅行時
所持，故比丘至一山一寺，稱為駐錫。（參閱「掛搭」4584、「錫

杖」6324） p6201

http://buddhaspace.org/dict/index.php?keyword=
%E9%A7%90%E9%8C%AB&selecthistory= 

注 284 站在一邊：KhA.117.：「不在後面，不在正前面，不太近，不太

遠，不在長草中，不在逆風處，不在下處，不在高處，已避免這些過失，
稱為站在一邊。」依照《相應部注》(SA.1.1.Ogha暴流)說，退坐一邊要避

免六種身體的距離：1.不太遠(atidūraṃ� )、2.不太近(accāsannaṃ� )、3.不在上

風 (uparivātaṃ� ) 、 4. 不 在 高 方 (unnatappadesaṃ� ) 、 5. 不 在 正 對 面

(atisammukhaṃ� )、6.不在後面(atipacchā)。太遠則雜訊多(聽不清楚)，太近則

會互相撞擊，在上風則散發體味，在高方則不尊重，在正對面則眼對眼接
觸，在後面則要伸展脖子。

注 301 遠離邪念，不喜惡行。《吉祥經注》(KhA.5-11./p.142.）︰「遠離、

離諸惡︰遠離︰遠避。離諸惡︰有情以放棄或避開來棄離（殺、盜、邪淫、
妄語之惡）。」《小義釋注》(Nd2A.CS:pg.10.)︰「遠離︰遠離享樂。離︰

沒有享樂。」

注 314 tapo：字面上意為「熱」，婆羅門教則指「苦行」。世尊以此字

表示「（鍛練）自制，對自己感官的克制」；即古譯之「攝受根門」。又，
另有一意：「熱心、精進」，全心全意投入修善、滌除煩惱。 (Tapo:
literally means "heat." Its brahmanical meaning was "ascetic practices," which the
Buddha  showed  were  useless  for  the  attainment  of  deliverance.  Though  he
denounced the torment of one's own body, the Buddha used this word to mean
self-control, as with the restraint of one's sense faculties. When these are restrained
then such unwholesome mental states as covetousness and grief have no chance to
appear. But "tapo" was used in another sense by the Buddha to mean vigorous
efforts, the sort which a bhikkhu has to make if he is to win Enlightenment. It is
the kind of  effort  which burns up the defilements.  Cited from:  Life's  Highest
Blessings-The Mahā Maṅ� gala Sutta,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by Dr. R.L. Soni,
revised by Bhikkhu Khantipālo, 2006, Buddhist Publication Society, Kandy • Sri
Lanka)

注 318 接觸世法，即面對八風（利、衰、譽、毀、稱、譏、苦、樂）；

又曰『得、失、毀、譽、稱、譏、苦、樂』等八法，心不動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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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n.Mv.I,185. (=A.6.55./III,379.）︰「恰如堅石山，不為風所動，如此色、

味、聲，香及所有觸，可意不意法，皆不為激動。心安住解脫，只隨觀壞
滅。」；即所謂能修至「八風吹不動」之功夫。eight worldly conditions:
gain and loss, fame and disgrace, praise and blame, and pleasure and pain. gain and
loss,  disrepute  and fame,  blame and praise,  pleasure  and pain (The Numerical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Bhikkhu Bodhi, Wisdom Publications, 2012). 參考：

增 壹 阿 含 43 品 8 經 ( 馬 血 天 子 問 八 政 品 )( 莊 春 江 標 點 )
https://agama.buddhason.org/AA/AA387.htm ；

AN.8.6 Dutiyalokadhammasuttaṃ�  增支部 8集 6 經/世間法經第二(莊春江譯)
https://agama.buddhason.org/AN/AN1363.htm 

一切漏經

注 327 「尊師！」(bhadante, bhaddante，呼格，另譯為「大德！」)，菩
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值得尊敬的尊長」(Venerable sir)。按：《顯揚真義》

等說，這是恭敬語，或對大師 (老師)的回答(gāravavacanametaṃ� , satthuno
paṭ�ivacanadānaṃ�  vā, SN.14.7/MN.23)。

注 328 「漏」，南傳作「煩惱」(āsavaṃ�，另譯為「漏；流漏」，名詞)，
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污染」(taint)。其字面上的意思是「流漏掉；漏出

來」，引申為「(生死)煩惱」的異名。

「律儀」，南傳作「自制」(saṃ� varaṃ� ，另譯為「防護；律儀；攝護」)，
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自制」(restraint)。

注 329 「善思；善思念之」，南傳作「你們要好好作意」 (sādhukaṃ�
manasi karotha，直譯為「你們要善(十分地)作意」)，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

「仔細地注意」 (attend closely)。按：「作意」 (manasikaroti)為「意」與

「作」的複合詞，可以是「注意」，也可以有「思惟」的意思。

注 331 「正思惟/思惟/內正思惟(SA)；正思惟/善思惟(MA)；內自思惟

(MA/DA/AA) ； 專 意 / 思 惟 (AA) 」 ， 南 傳 作 「 如 理 作 意 」

(yonisomanasikāra，古德也譯作「如理思惟」)，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周

密的注意」(careful attention)。按：「如理」(yoniso)是「從起源；從根源」

的意思，《滿足希求》說，以無常為無常等的引導 (nayena)，被稱為有方

法的作意(upāyamanasikārassa, AN.1.16)，「思惟；作意」(manasikāra)為「在

意(心)上」與「行為；所作」的複合詞，可以是「注意」，也可以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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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的意思。在玄奘法師的譯經中，同一經可以見到如理作意與如理思惟
同時出現的情形。而「八正道」中的「正思惟」(sammāsaṅ� kappa，另譯為

「正志」)，與此處的「正思惟」原文不同，含意也不同。《集異門足

論》說：「云何如理作意？答：於耳所聞、耳識所了無倒法義，耳識所引
令心專注，隨攝、等攝，作意、發意，審正思惟，心警覺性，如是名為如
理作意。」《品類足論》說：「作意云何？謂：心警覺性。」《薩婆多宗
五事論》說：「云何作意？謂：心所轉。」《俱舍論》說：「作意，謂：
能令心警覺。」

注 332 「有漏從見斷(MA.10)；有漏緣見得斷(AA.40.6)」，南傳作「有煩

惱應該以見捨斷」(Atthi…āsavā dassanā pahātabbā)，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

「有污點應該以看見(瞭解)捨斷」(there are taints that should be abandoned by
seeing)。

注 335 「真人法 (MA) ；善知識法 (AA) 」，南傳作「善人法」

(sappurisadhamme)，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上等人的法」(superior persons'
Dhamma, SN.22.43)，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真人的品格」(the character of  a
true man, MN.113)。「善人」(sappurisa)，逐字譯為「善-男子」，另譯為

「善士；正士」。「非善人」，《破斥猶豫》以「惡人」 (pāpapuriso,
MN.110)解說。

注 336 「真有神(MA.10)，有我見審有此見(AA.40.6)」，南傳作「有我的

真我」(Atthi me attāti)，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自我為我存在」 (self  exists
for me)。按：「真我」(attā)，另譯為「我體」，音譯為「阿特慢」，中阿

含經譯為「神」，其他也有譯為「神我」者。

注 337 「{惡}見；惡見」(diṭ�ṭ�higataṃ� )，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投機見

解」 (speculative view, SN) ，或「捲入見解」 (an involvement with views,
AN)，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我的見解」(my point of  view, MN)，或「其他

人的見解」(the views of  others, MN.27)，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見解；

觀點」(view, opinion, DN)，或「推理的延伸」(line of  reasoning, DN)。按：

此字有時單純等 同 「 見 」 (diṭ�ṭ�hi)字，但多數情況指 「邪見 」

(micchādiṭ�ṭ�hi)。《破斥猶豫》以「邪惡的常見」(lāmakā sassatadiṭ�ṭ�hi, MN.49)
解說「邪惡的惡見」，《滿足希求》以「邪見程度」(micchādiṭ�ṭ�himattaka,
AN.7.54)解說。

注 340 「身見(SA/MA/DA)；自身見(MA)；身邪(AA)」，南傳作「有身

見」(sakkāyadiṭ�ṭ�hi，簡為「身見」，音譯為「薩迦耶見」)，菩提比丘長老

英譯為「辨識(我)的見解」(identity view)。「有身見」，SA.57、SA.109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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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二十種。

注 341 「戒取 (SA/DA)；戒受 (MA)；戒盜 (DA/AA)」，南傳作「戒禁

取」(sīlabbatupādānaṃ� , sīlabbataparāmāsaṃ� )，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行為與

遵奉的錯誤把握」(wrong grasp of  behavior and observances)，或「規則與誓

約的扭曲把握」 (distorted grasp of  rules and vows)。按：MA 的「受」即

「取」的另譯。《顯揚真義》等以「心想：牛戒 (習慣 )、牛禁戒
(Gosīlagovatādīni, SN.12.2/MN.9)這樣很好，就自己執持、執取」，《吉祥

悅意》以「心想：這些是好的而有這樣戒(習慣)、禁戒的執持(sīlavatānaṃ�
gahaṅ� aṃ� , DN.33)，《滿足希求》以「執取(parāmasitvā)戒(習慣)與禁戒後，

握持、執持的程度(gahitaṃ�  gahaṅ� amattaṃ� , AN.6.55)」解說。

注 342 「施食」(piṅ� ḍ� apāta，另譯為「鉢食；托鉢食；乞食(名詞)」)，菩
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施捨的食物」(almsfood)，為「團食」(piṅ� ḍ� a)與「落；

投」(pāta)的複合字，意思是「投入或落入鉢裡的一團團食物」，也就是

托鉢時被施捨的食物，今準此譯。

注 343 「獨靜禪思/禪思(SA)；獨坐/獨坐思惟(GA)；宴坐/燕坐(MA)；三
昧思惟/禪靜(DA)；禪思(AA)」，南傳作「獨坐」(paṭ�isallāṅ� a, paṭ�isallīna，另
譯為「宴坐、宴默、燕坐、禪思」 )，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隱遁」

(seclusion)。按：《顯揚真義》以「隱遁、成為單獨」(nilīnassa ekībhūtassa,
SN.3.4)，《破斥猶豫》以「心從色等行境 (rūpādigocarato)撤去後退縮

(paṭ�isaṃ� haritvā līno)，因喜樂禪定之實行而(jhānaratisevanavasena)到達獨處

(ekībhāvaṃ�  gato,  MN.78) 」 ， 《 吉 祥 悅 意 》 以 「 從 種 種 所 緣 行

(nānārammaṅ� acārato)返回後隱退、隱遁(paṭ�ikkamma sallīno nilīno)，走進獨處
後在單一所緣中經驗禪定的喜樂 (jhānaratiṃ� , DN.6)」，《滿足希求》以

「隱遁、獨處」(nilīyanassa ekībhāvassa, AN.7.68)解說。

注 344 「最多為了不瞋心」(abyābajjhaparamatāya)，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

「為了好的健康之利益」(for the benefit of  good health, MN)，菩提比丘長

老英譯為「維持他的健康」(to sustain his health, AN)。

注 346 「依遠離 (SA)；依離 (SA/MA/DA)」，南傳作「依止遠離」

(vivekanissitaṃ� ) ，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基於隔離」 (is  based  upon
seclusion)。按：《顯揚真義》以 vivittatā 解說 viveka，並舉了五種遠離，即

《無礙解道》〈24.遠離的談論〉說的：i.由練習毘婆舍那而達暫時的「彼

分遠離」 (tadaṅ� gaviveko) 。 ii.由入禪定而達暫時的「鎮伏遠離」

(vikkhambhana viveka)。iii.由出世間道而達永久的「斷絕遠離」(samuccheda
viveka)。 iv.由證果位而達永久的「安息遠離；平息遠離」 (paṭ�ippassadd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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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veka)。v.由證涅槃而達永久的「出離遠離」(nissaraṅ� avivekoti, SN.45.2)。

注 347 「正慢無間等/止慢無間等/正無間等/慢無間等(SA)」，南傳作

「以慢的完全止滅」(sammā mānābhisamayā，逐字譯為「正-慢+現觀(無間
等)」)，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以完全地突破自大」(by completely breaking
through conceit)。按：「止慢無間等；正無間等」皆應為「正慢無間等」，

此處的「無間等(現觀)」，水野弘元《巴利語辭典》標作 abhisama-ya，解

為「止滅；止息」，「現觀」則標作 abhi-samaya，兩者不同。《滿足希

求》以「依因依理由，九種慢的捨斷止滅」 (hetunā kāraṅ� ena navavidhassa
mānassa pahānābhisamayā, AN.4.177)解說，《顯揚真義》等以「依因依理」

(hetunā kāraṅ� ena)解說 sammā，以「慢的看見止滅與捨斷止滅」 (mānassa
dassanābhisamayā, pahānābhisamayā ca, SN.36.3/MN.28)解說mānābhisamayā。

注 348 「究竟苦邊 /作苦邊 (SA) ；得苦際 / 得苦邊 (MA) ；盡苦
際 (DA/AA)；盡苦原際 (AA)」，南傳作「得到苦的結束」 (antamakāsi
dukkhassā, dukkhassantakiriyaṃ� , dukkhassa karonti antaṃ� ，逐字譯為「邊+作-
苦, 苦+邊+作, 苦+作+邊」)，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得到苦的結束」 (he
has made an end to suffering)。附：「得到苦的完全結束」(sammā dukkhassa
antakiriyāya)，逐字譯為「正-苦-邊+作」。

布喻經

注 354 註釋書說：或許有人會問佛陀為何說此穢布的譬喻？佛陀這麼做

是要顯示精進會帶來卓越的成果。受到染污的布匹，其垢穢是外來的（即
來自外面），若將之清洗，由於布原本是清潔的，因而又會變得乾淨，但
如果原來就是黑色的，如（黑）羊毛，任何（清洗）的努力都是枉然。同
樣地，心也是被外來的垢穢所染污，但在最初結生（心）與（潛意識）有
分的階段，則是全然清淨的，正如（世尊）所說：「諸比丘！此心白淨，
卻因外來的煩惱而染污。」（《增支部》I）只要將之清洗，心又能恢復

純淨，此中的努力是不會白費的（取材自：《布喻經》及其註解：〈心的
十 六 種 染 污 〉 ， 向 智 尊 者  著 ， 香 光 書 鄉 編 譯 組 譯
http://www.gayamagazine.org/article/detail/680 ）。

注 355 「心之染污」（cittassa upakkilesā 垢穢、隨煩惱），註釋書說：

解釋內心的煩惱時，佛陀為何先說到貪？因為貪最先生起，一切有情，無
論生於何處，乃至（梵天的）淨居天，貪最先透過欲求存在（bha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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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kanti）而生起，之後其他的煩惱才依條件而顯現。然而，心的染污不限

於本經所列舉的十六種，我們應該了解此處所指出的，已包含一切的煩惱。

 

註疏增補了以下的煩惱：恐懼、怯懦、無慚、無愧、不知足、野心等。

 

◎「心的十六種染污」包括：

（一）貪與邪貪（abhijjhā-visama-lobha）。

（二）瞋心（byāpāda）。

（三）忿（kodha）。

（四）恨（upanāha）。

（五）覆（makkha）。詆毀或誹謗，輕視。

（六）惱（paLāsa）。專橫或放肆。

（七）嫉（issā）。

（八）慳（macchariya）。

（九）誑（māyā）。虛偽或欺騙。

（十）諂（sāṭ�heyya）。詐騙。

（十一）頑固（thambha）。傲慢。

（十二）急躁（sārambha）。放肆、反抗、性急。

（十三）我慢（māna）。

（十四）過慢（atimāna）。

（十五）憍慢（mada）。

（十六）放逸（pamāda）。粗心或輕率，於社會行為中，此將導致缺乏考

慮。

 

十六種煩惱中的第三項至第十六項常在經典中集體出現，如《中部》第三
經，但在《中部》第八經中則沒有第十五項的憍慢。一組十七種的煩惱則
常在《增支部》三到十一集最後的每一經中出現，標題為「重說貪」
（Rāga-Peyyāla）。上述的前二種煩惱為貪（lobha）與瞋（dosa），在這些

《增支部》的經文中，則又加上了癡（moha），其餘十四者則相同。

（取材自：《布喻經》及其註解：〈心的十六種染污〉，向智尊者 著，
香光書鄉編譯組譯）。

注 356 「知貪與邪貪為心之染污，比丘捨斷貪與邪貪。」「知」

（viditvā），註疏說：

由前分慧（pubbabhāga-paññā，即證入流前的凡夫慧）或前二道（入流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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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來）的慧而知，他知道染污的本質、起因、滅盡與導致滅的方法。此處
運用四聖諦於染污[的斷除]，值得我們密切注意。

 

「捨斷」（pajahati），註釋書說：

他以（自己證得的）聖道「正斷捨斷」個別的染污（samucchedappahāna-
vasena ariya-maggena）。

此處註疏則說：「究竟捨斷」（accantappahāna）。在證得聖道前，一切

「染污的捨斷」都具有暫時的本質。見三界智尊者（Nyanatiloka Thera）
之《佛教字典》（Buddhist Dictionary）中 pahāna 一詞。

 

依註釋書的說法，聖道（或聖階）所究竟捨斷的十六種染污其序列如下：

入流道（ sotāpatti-magga）捨斷：（五）覆、（六）惱、（七）嫉、

（八）慳、（九）誑、（十）諂。

不還道（anāgāmi-magga）捨斷：（二）瞋、（三）忿、（四）恨、（十

六）放逸。

阿羅漢道（arahatta-magga）捨斷：（一）貪與邪貪、（十一）頑固、（十

二）急躁、（十三）我慢、（十四）過慢、（十五）憍慢。

 

在最後一組的名相中，若依嚴格的意義來解釋貪，僅指對五種感官所緣的
渴愛，即在不還道究竟捨斷，這是根據註釋書所說明的意義。然而一切貪，
包括色貪與無色貪，只在阿羅漢道究竟捨斷，因此依後者的分類，則如上
所述。註釋書反覆強調本經中無論何處提到「捨斷」，都是指「不還」，
因為於入流也有要捨棄的煩惱（見上文），但產生這些染污的心理狀態只
在不還道滅除。（取材自：《布喻經》及其註解：〈心的十六種染污〉，
向智尊者 著，香光書鄉編譯組譯）。

注 357 註釋書強調本段與下一段經文的關係，認為每一種染污的敘述都

應與下一段經文有關，例如「當他……捨斷瞋，即有不壞信……」因此，
原來巴利語的文法架構保存於譯文中，雖然就英文看來十分奇怪。

弟子捨斷這個或那個染污的直接體驗，對他而言，變成一場試煉，考驗他
先前仍未完全受檢驗的對佛、法、僧的信仰，現今此「信」已成為堅固的
深信——根據體驗而來的不壞信。（取材自：《布喻經》及其註解：〈心
的十六種染污〉，向智尊者 著，香光書鄉編譯組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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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358 「不壞信」（aveccappasāda），註釋書說：「不動搖與不變之

信」。具如是特質的信，不會於入流前證得，因為只有在該階段才盡除疑
結（vicikicchā-saṃ� yoyana）。於佛、法、僧不壞信為入流者四特質中的三

者，第四則為不壞戒，其意義隱含於本經所提到「捨棄染污」的第九段經
文中（見頁 86）。（取材自：《布喻經》及其註解：〈心的十六種染

污〉，向智尊者 著，香光書鄉編譯組譯）。

注 359 「彼如是捨棄……部分（之染污）」（yatodhi），即到了染污分

別為聖道所去除的程度（見頁 83）。Odhi 為界限、限制之意，yotodhi =
yato odhi ，又讀作 yathodhi = yathā-odhi。

 

髻智比丘將本段譯為：

無論（從這些染污中）捨棄、（永遠地）脫落、放捨、捨斷、解脫了什麼，
都是根據（他所證得的前三道所設下的）限制。

 

我們可在阿毗達磨藏的《分別論．禪分別》中看到：

他因為有限地捨斷煩惱，或因為無限地捨斷煩惱，故稱為比丘。（adhiso
kilesānaṃ�  pahānā bhikkhu; anodhiso kilesānaṃ�  pahānā bhikkhu）（取材自：

《布喻經》及其註解：〈心的十六種染污〉，向智尊者 著，香光書鄉編
譯組譯）。

注  360 「 得 義 信 受 ， 得 法 信 受 」 （ labhati  atthavedaṃ�  labhati
dhammavedaṃ�），註釋書說：

當審察（paccavekkhato）(1) 所捨斷的煩惱與其不壞信時，強烈的喜於不還

者的心中生起：「如是如是的煩惱現今已為我所斷。」這就像國王得知邊
境的謀反情事已被鎮伏般的喜悅。

（「審察」（paccavekkhanā）是註釋書用的語詞，除了實際禪修的經驗以

外，也來自於仔細地檢查經文的段落——如我們現前所做的一般。「審
察」可在一證得禪那或道與果後立即產生（如本經第十四段的最後一句，
見頁 91），或審察所捨斷的煩惱，或剩餘的煩惱（見頁 89）。見髻智比

丘譯之《清淨道論》頁 789。）

 

依註釋書的說法，veda（信受）一詞在巴利經典中有三種意義：一、（吠

397



陀的）典籍（gantha）；二、喜（somanassa）；三、智（ñāṅ� a）。「此處

意指喜，以及與喜有關的智。」

 

Attha（作者將之譯為「目的」）與 dhamma 時常成對出現，明顯是要作

為彼此的補充，這二詞常常是指教法的文字（dhamma）與精神（或意義

attha ） ，但幾乎不適用 於 此處。它們常出現 在四無礙解智中

（paṭ�isambhidāñāṅ� a 或教法的分辨智），義無礙解被解釋為「一因之果」

的分辨智，而法無礙解則與因或緣有關。

 

註釋書以同樣的解釋來說明本經這一段經文：

義信受是審察其不壞信所生起的喜悅；法信受則是審察他捨斷的部分煩惱
——此為不壞信的來源——所生起的喜悅……

 

因此，這二詞指的是「於佛等不壞信為所緣而生起的喜悅，與（捨斷的）
智中固有的喜悅（喜悅所成智，somanassa-maya ñāṅ� a）。」

 

我們將 attha（梵語為 artha）譯為「目的」，這樣的譯法得到註釋書的支

持：

不壞信之所以稱為「目的」，因為它必須達到（araṅ� iyato），即必須趨近

（upagantabbato），這是就有限的目標，或必然會產生的安樂的意義來說。

 

參 見 《 增 支 部 》 5:  10;  tasmiṃ�  dhamme  attha-paṭ�isaṃ� vedI  ca  hoti
dhammapaṭ�isaṃ� vedI  ca;  tassa  atthapaṭ�isaṃ� vedino  dhammapaṭ�isaṃ� vedino
pāmojjaṃ�  jāyati...。此經如本經般，以從喜悅（pāmojja）所生的喜（pīti）延
續經文。Attha 與 dhamma 在此是指佛陀所開示的意義與文字。（取材自：

《布喻經》及其註解：〈心的十六種染污〉，向智尊者 著，香光書鄉編
譯組譯）。

注 361 相對應此一系列名相的巴利語為：一、pāmojja（喜悅）；二、pīti
（喜）；三、passaddhi（輕安）；四、sukha（樂）；五、samādhi（定）。

第二、三、五項為七覺支之一。此處輕安的功用是使因喜所造成微細的身
心不安穩鎮靜下來，而後將喜轉變為隨禪定而來較平穩的樂。這時常出現
的經文說明了佛法給予「樂」的重要性，它是成就定與心靈發展的必要條
件。（取材自：《布喻經》及其註解：〈心的十六種染污〉，向智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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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香光書鄉編譯組譯）。

（此處列舉的巴利語是名詞型態，但於原文中，某些則是以動詞型態出
現。）

注 362 「具如是戒，如是定，如是慧」（evaṃ� -sīlo evaṃ� -dhammo evaṃ� -
pañño），註釋書說：

意指（八正道的三個）部分，亦即與不還道有關的戒、定、慧（ sīla-,
samādhi-, paññā-kkhandha）。

 

註釋書僅將 dhammo 指向定蘊（samādhi-kkhandha），註疏則引了《大緣

經》（Mahāpadāna Sutta, Dīgha 15）、《希有未曾有法經》（Acchariya-abb-
hūtadhamma Sutta,  Majjh. 123）與《念處相應．那爛陀經》（Nālanda
Sutta）中一段相對應的文字：「 evaṃ� -dhamma ti Bhagavanto ahesum」。

《長部註》解釋 samādhi-pakkha-dhammā 為「屬於定的心法」。（取材自：

《布喻經》及其註解：〈心的十六種染污〉，向智尊者 著，香光書鄉編
譯組譯）。

注 363 「不妨礙」即針對證得（阿羅漢的）道與果而言，註釋書說：已

去除欲貪結的不還者，不執著於美食。（取材自：《布喻經》及其註解：
〈心的十六種染污〉，向智尊者 著，香光書鄉編譯組譯）。

注 364 「以慈心」（mettā-saha-gatena cetasā），此處與下文指的是四梵

住（brahma-vihāra），請參見《法輪》No.6 與 No.7。（取材自：《布喻

經》及其註解：〈心的十六種染污〉，向智尊者 著，香光書鄉編譯組
譯）。

注 365 「他了知何者存在，何者低下，何者最上」（So ‘atthi idaṃ� , atthi
hīnaṃ� , atthi paṅ� ītaṃ� ..., pajānāti.）。註釋書說：

在開顯了不還者的四梵住修習後，世尊現在開顯目標為阿羅漢的「觀」的
修行，用以下的語詞來指出他的成就：「他了知何者存在等」。從任何四
梵住禪修而起之不還者，明辨梵住的狀態以及與之有關的心所為「名」
（nāma），接著明辨色法上支持（心）的「心所依」（hadaya-vatthu），

與支持心所依的四大為「色」（rūpa），他依此法明辨四大與「四大所生

法」（bhūtupādayadhammā）為「色」，當如是分辨名色時，「他知何者

存在」（atthi idan,ti, 直譯為「有此」），因此而界定了苦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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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理解苦的根源後，他了知「何者低下」，因而界定了苦集聖諦。再者，
藉由審察捨棄的方法，他了知「何為最上」，因而界定了道諦。（取材自：
《布喻經》及其註解：〈心的十六種染污〉，向智尊者 著，香光書鄉編
譯組譯）。

注 366 「……何者有出離此（一切）想之處」（ atthi uttari imassa
saññāgatassa nissaraṅ� aṃ�）。註釋書說：

他知道：「涅槃為出離我所成就四梵住的想」，因而界定了滅諦。（取材
自：《布喻經》及其註解：〈心的十六種染污〉，向智尊者 著，香光書
鄉編譯組譯）。

注 367 「彼如是知，如是見」，註釋書說：

當藉由觀慧（vipassanā-paññā）而以此四種方式（即「何者存在」等）如

是了知四聖諦，而當他以道慧（magga-paññā）而如是見四聖諦時。（取

材自：《布喻經》及其註解：〈心的十六種染污〉，向智尊者 著，香光
書鄉編譯組譯）。

注 368 「欲漏、有漏、無明漏」（kāmāsava bhavāsava avijjāsava），諸漏

的解脫意指比丘證得又稱為「漏盡」（asavakkhaya）的阿羅漢。（取材自：

《布喻經》及其註解：〈心的十六種染污〉，向智尊者 著，香光書鄉編
譯組譯）。

注 369 此婆羅門「以內在沐浴而洗浴者」（sināto antarena sinānena）。依

註釋書的說法，佛陀以此詞彙喚醒與會大眾中巴羅多瓦奢婆羅門的注意—
—他相信沐浴的儀式可以淨化。佛陀已預見若自己說「以沐浴而淨化」，
這位婆羅門將受到鼓舞，而於座下出家並究竟證得阿羅漢。（取材自：
《布喻經》及其註解：〈心的十六種染污〉，向智尊者 著，香光書鄉編
譯組譯）。

注 370 孫陀利迦．婆羅墮若（Sundarika Bhāradvāja孫陀利迦．巴羅多瓦

奢）為婆羅門的一族，孫陀利迦為婆羅門認為具淨化神力的河名，可參見
《經集》之《孫陀利迦婆羅墮闍經》（Sundarika-Bhāradvāja Sutta）。（取

材自：《布喻經》及其註解：〈心的十六種染污〉，向智尊者 著，香光
書鄉編譯組譯）。

注 371 以上的河、渡口與池是婆羅門教視為聖潔的地方。人們常到那裏

沐浴，希望清洗自己的罪業。巴呼迦河 Bāhuka，阿提迦渡口 Adhikakkā，
伽耶池 Gayā，孫陀利迦河 Sundarikā，舍羅舍提河 Sarassati，波耶迦渡口

Payāga，婆呼摩提河 Bāhumati。前述有三者為河流中的淺灘，餘四者為河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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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372 人心清淨猶超勝，春祭日與布薩日。心清淨者造善業，一切時中

行清淨。經文中用 phaggu，是婆羅門於孟春月（Phagguna，陽曆二到三

月）中淨化的日子。髻智比丘將之譯為「春祭日」（Feast of  Spring）。布

薩（uposatha）。（取材自：《布喻經》及其註解：〈心的十六種染污〉，

向智尊者 著，香光書鄉編譯組譯）。

注 373 「梵志當於彼處浴」，註釋書說：即於佛律法中，於聖八支正道

之水中。

《長老尼偈》中，富尼迦（Puññikā）比丘尼對一位婆羅門如是說：

不知無知者，汝聞何人說，沐浴於水中，助惡業解脫？如是實然者，魚龜
蛙蛇鱷，此等水中物，直生至天界。行於黑業者，羊豬之屠夫，漁人與獵
者，竊盜兇殺犯，但濺水及身，解脫諸惡業！（C. A. F. Rhys Davids 譯，

出自 I. B. Horner 編，Ananda Semage, Colombo 11 出版之 Early Bhuddhist
Poetry）（取材自：《布喻經》及其註解：〈心的十六種染污〉，向智尊

者 著，香光書鄉編譯組譯）。

語出 Thig 12.1 十六偈集(偈頌 236~251)，之第 240~242 偈頌。

《長老尼偈經》：「「汝何無智者，汝為無智語，以水能淨身，脫去諸邪
業，如是之說教。」(CBETA 2021.Q2, N28, no. 16, p. 275a8)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N28n0016_p0275a08

念處經

注 380 「一乘道(SA)；一道(MA/AA)；唯有一道(GA)」，南傳作「無岔

路之道」(Ekāyano……magg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單行道」(the one-
way path)，並解說，此詞常被譯為「唯一之道」 (the only way, the sole
way)，意味著這是佛陀獨有之道(an exclusive path)，但註釋書只說，這不是

一個分支道路(na dvedhāpathabhūto，不成為歧道)。此詞在《中部 12 經》

清楚地表示，其意思是「直通目的地之路」 (a path leading straight to its
destination，譯者按：原文為工具格的「ekāyanena maggena」，相當的《增

壹阿含 50 品 6 經》該段譯作：「若有人直從一道來，有目之士見已便知

之，斯人所趣向，定至此樹不疑。」即譯為「一道」)，也許這是比對其

它總是無法直通目的地的禪法而說的。又，此詞不應與《妙法蓮華經(法
華經)》(the Saddharma Puṅ� ḍ� arika Satra)中心主題的「一乘」(ekayāna)混淆。

按：檢視漢譯阿含經中稱「一乘道」或「一道」的法門，還有「六念」
(《雜阿含 550 經》 )、「四如意足」(《雜阿含 561 經》 )、「戒定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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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阿含 563 經》 )、「正定」(《中阿含 189 經》 )等，不只是「四念

住」而已，這與菩提比丘長老不贊成將之譯為「唯一之道」的觀點相順。
另外《雜阿含 962 經》 佛陀沒有「這才正確，其它都錯。」的觀念，也

可 參 考 。 （ 長 部 22 經 / 念 住 大 經 ， 莊 春 江 譯

https://agama.buddhason.org/DN/DN22.htm）

一條道路(ekāyana magga 一乘道)︰(1)必須靠自力修習的方法。(2)此一條路

(ekamaggo)，「不是兩條 路」( na dvedhāpatho)，由此路完成八聖道。(3)由
佛陀獨自發現四念處可以達到涅槃。(4)只有在佛陀的教法中可以見到這種

禪法，沒有其他的宗教指出這條路。Mv.I,40.︰“…atthikehi upaññātaṃ�
maggan”ti. ( ‘道’乃尋求者所發現。)DA.22./III,745.︰Maggoti kenaṭ�ṭ�hena
maggo? Nibbānagamanaṭ�ṭ�hena nibbānatthikehi magganīyaṭ�ṭ�hena ca.(道︰以何義

稱為‘道’？以趣向涅槃之義，以尋找涅槃，以被尋求之義。)（Bhikkhu
Metta 明法比丘譯《大念處經》）

注 381 「四意止；四念處；四念住」(cattāro satipaṭ�ṭ�hānā)，菩提比丘長老

英譯為「四個深切注意的建立」(four establishments of  mindfulness)，並解

說「satipaṭ�ṭ�hāna」一詞，論師們有兩種解讀法，若解讀為「念+現起」(sati
+ upaṭ�ṭ�hāna)，則為「念住；深切注意的建立」，若解讀為「念+出發點」

(sati + paṭ�ṭ�hāna)，則為「念處；深切注意的基礎」，前者強調「建立念的

行為」，後者強調「應用念的所緣」，雖然論師多傾向後者，但前者確定
是更原始的。

注 382 「身身觀念處；身身觀住；住身念處；觀身如身；觀內身如身；

內身觀」，南傳作「住於在自己的身上隨觀身」 (ajjhattaṃ�  kāye kāyānupassī
viharati，逐字直譯為「內-身-身+隨觀-住」)，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住於

在內在的身體凝視著身體」 (dwells  contemplating the body in the body
internally)，並解說「在身上隨觀身」(kāye kāyānupassī)是「以將之從其它隔

離 (如受、心等 )，決定所緣 (身 )」 (“to determine the object (the body) by
isolating it” from other things such as feeling, mind, etc.)，「凝視著身只是身而

已，不是常、樂、我、淨(美)」(one contemplates only the body as such, not as
permanent, pleasurable, a self, or beautiful)，其它「受」、「心」、「法」亦

同。

注  383 DA.22./III,758.(=  MA.10./I,243-4)︰ vineyyāti  tadaṅ� gavinayena  vā
vikkhambhanavinayena vā vinayitvā. (引導離開：暫時引離，或鎮伏引離，或

引 離 後 。 )  Loketi  tasmiṃ� yeva  kāye.( 在 世 間 ： 在 此 正 是 身 體 ) 。
S.45.7./V,8.︰“Nibbānadhātuyā kho etaṃ� , bhikkhu, adhivacanaṃ�  --‘Rāgavina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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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savinayo mohavinayo’ti.(比丘！這是涅槃界之增上語(同義詞)──染欲之調

伏、瞋恚之調伏、愚癡之調伏。)

注 384 在諸法隨觀諸法︰dhammesu(在諸法上)dhammānupassī(dhamma(單
數形態表達複數意義)(諸)法+anupassī 隨觀)。

注 385 「安那般那念(SA)；修息出息入(MA)；念安般(AA)」，南傳作

「入出息念」(ānāpānassati，另譯為「出入息念」)，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

「呼吸的深切注意」 (Mindfulness  of  breathing) 。按：「入出息」

(ānāpāna)，音譯為「安那般那」，簡為「安般」，亦譯為「呼吸」。

注 386 arañña(Vedic araṅ� ya; from araṅ� a(遠離的、偏僻的),+ya),【中】曠野，

林野，森林、閑林、空閑處；音 譯：阿蘭若、阿練若。葉均譯：《清淨
道論》(Vism.72.)：「除了村和村的邊界外，其他的一切處都為阿練若。」

(Vin.III,p.46.) 。 Vibh.(p.251.) ： 「 於 帝 柱 之 外 ， 一 切 都 為 阿 練

若。」Samantapāsādikā(p.301.)：「至少要有五百弓(一弓約四肘長)的距離才
名阿練若。」

注 387 「繫念面前(SA)；正願(MA)；繫念在前(AA)」，南傳作「建立起

面前的正念後」 (parimukhaṃ�  satiṃ�  upaṭ�ṭ�hapetv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

「在他面前建立深切注意」 (set up mindfulness in front of  him, establishing
mindfulness before him)，並引《清淨道論》的解說，「面前的正念」是指

「在鼻尖上或在上唇中心上」 (at the tip of  the nose or at the centre of  the
upper lip)。

DA.2./I,210-1.︰Parimukhaṁ satiṁ upaṭṭhapetvāti kammaṭ�ṭ�hānābhimukhaṃ�
satiṃ�  ṭ�hapayitvā. Mukhasamīpevā katvāti attho. Teneva Vibhaṅ� ge vuttaṃ� -- “ayaṃ�
sati  upaṭ�ṭ�hitā  hoti  sūpaṭ�ṭ�hitā  nāsikagge  vā  mukhanimitte  vā,  tena  vuccati
parimukhaṃ�  satiṃ�  upaṭ�ṭ�hapetvā”ti  (vibha.537).  Athavā  parīti  pariggahaṭ�ṭ�ho.
Mukhanti niyyānaṭ�ṭ�ho. Satīti upaṭ�ṭ�hānaṭ�ṭ�ho. (「念」存續於遍口(鼻端)之後︰

使念被放置於業處的前面，放置接近於口之意。或然，遍︰掌握之意。
口︰釋放之意。念︰存續之意。《分別論》說︰此「念」存續、善存續在
鼻端(nāsika-agge)或在口相(mukhanimitte))，以念住於鼻端被稱為「念」的

存續之後。)《沙門果經》新疏 (DṬ� 2./pg.2.124)︰Nāsikaggeti nāsapuṭ�agge.
Mukhanimittaṁ nāma  uttaroṭ�ṭ�hassa  vemajjhappadeso,  yattha  nāsikavāto
paṭ�ihaññati.：(鼻端︰鼻腔出口。口相︰是上唇的中部，空氣出入鼻孔時磨

擦之處。)。Dhp.374︰「若人常正念：諸蘊之生滅，獲得喜與樂，知彼得

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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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388 「他只正念地吸氣」(So satova assasa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他

只深切注意的吸氣」 (just mindful he breathes in, SN.54.1, ever mindful he
breathes in,MN.119)。「吸氣」 (assasati)，水野弘元《巴利語辭典》譯作

「出息(呼氣)」，反之，「呼氣」(passasati)，水野弘元《巴利語辭典》譯

作「入息(吸氣)」，並加註「本來是出息(呼氣)」。

注 389 「覺知一切身(SA)；學一切身(MA)」，南傳作「感受著一切身」

(sabbakāyappaṭ�isaṃ� vedī)，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體驗著全身」(experiencing
the whole body)，並在 SN.54.1 的註解中引《清淨道論》的解說：知道、明

白吸氣身的開端、中間與結束。按：「感受」 (paṭ�isaṃ� vedī)，另譯為「經

驗；察覺」。

體 驗 全 ( 吸 ) 息 ： sabbakāyapaṭ�isaṃ� vedī  ︰ sabba 一 切 +kāya 身
+paṭ�isaṃ� vedin(<paṭ�i對+saṃ� 一起+vid 知)對...一起體驗。sabbakāya，一切身，

指呼吸的初、中、後。

注 390 「一切身行息；身行休息(SA)；學止身行(MA)」，南傳作「使身

行寧靜著」(passambhayaṃ�  kāyasaṅ� khāraṃ� )，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使身體

的形成(身行)寧靜」(tranquillising the bodily formation)，並在 SN.54.1 的註解

中引《清淨道論》的解說：「身行」是指「呼吸本身」 (the in-and-out
breathing itself)。按：SN.41.6說：「入息出息是身行。」

身行： kāyasaṅ� khāra，在此指「呼吸」 (MA.43./II,351.︰Kāyasaṅkhārāti
assāsapassāsa)。「出入息屬於身，此等諸法為繫縛於身，所以出入息為‘

身行’。」(《有明小經》M.44.Cūḷ�avedallasuttaṃ� /I,301.) 「使身行輕安」

(passambhayaṃ�  kāyasaṅ� khāraṃ� )，即使呼吸輕安(passaddhi安息、安靜)、柔
軟(mudutā)、堪能(kammaññatā)，消滅粗的心行(受、想心所)。

注 392 「集法」(samudayadhamm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屬於有起源

者」 (subject  to  origination) ，或「起源性質」 (the  nature  of  origination,
SN.47.40)。這裡的「法」不是指「正法」。

注 398 「如其住立、如其志向、有界之身」 (kāyaṃ�  yathāṭ�hitaṃ�
yathāpaṅ� ihitaṃ�  dhātus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就此身，無論被安置，無

論其傾向，為元素組成」 (this same body,  however it  is  placed, however
disposed, as consisting of  elements, MN.1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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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399 「息道；息止道」，南傳作「在墓地」 (sivathikāya，疑為

sīvathikāya 之訛，另譯為「在墓所；在塚間」)，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在

棄屍地」(in a charnel ground)。

注 400 「樂食」 (MA)，「食樂痛」 (AA)，南傳作「肉體的樂受」

(sāmisaṃ�  vā sukhaṃ�  vedanaṃ� )，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肉體的快樂感受」

(carnal pleasant feeling, SN.36.14)。按：「肉體的」(sāmisa)，另譯為「有味

的；有食味的；物質的；塗滿食物的；有物質的」。

注 401 「樂無食」(MA)，「不食樂痛」(AA)，南傳作「精神的樂受」

(nirāmisāpi sukhā vedan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精神上的快樂感受」

(spiritual pleasant feeling)。按：「精神的」(nirāmisa)，另譯為「無食味的；

無染汚的；離財的；無肉的；無欲望的；無實質性的；離物質的；非物質
的」。

注 402 saṅ� khittaṃ�︰(saṅ� khipati 的【過分】)已昏昧，即︰昏沈、呆滯降臨

(thinamiddhānupatitaṃ� )。

注 403 「五蓋」(pañca nīvaraṅ� 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五個障礙」(the
five hindrances)。

在五蓋隨觀五蓋而住︰本句直譯︰「在諸法隨觀諸法而住，在五蓋。」意
即︰(1)在慾的意欲，隨觀慾的意欲，(2)在瞋，隨觀瞋，(3)在昏沈及呆滯，

隨觀昏沈及呆滯，(4)在掉舉與後悔，隨觀掉舉與後悔，(5)在疑，隨觀疑。

注 404 「欲欲；貪欲」，南傳作「欲的意欲」(kāmacchandaṃ� )，菩提比

丘長老英譯為「感官的想要；肉慾的想要」(sensual desire)。

注 405 「五受陰；五盛陰」 ，南傳作「五取蘊」 (pañcannaṃ�
upādānakkhandhānaṃ� , pañcupādānakkhandh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所執

著的五個集合體」(five aggregates subject to clinging)，這裡漢譯的「受」顯

然是「取；執取」(upādāna)的另譯。「陰」，漢譯另也譯為「蘊」、「犍

度」(khandha)，南傳作「蘊」(khandhe)，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集合體」

(aggregates)。

注 406 「集；集起」(samudaya，動詞 samudaya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

「起源，起來；出現」(origin, origination(動詞 originate), arising)。

注 407 「緣；緣於」 (paṭ�icc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依於」 (in
dependence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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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408 「七覺意(DA/AA)；七覺支」(satta bojjhaṅ� gā, atta sambojjhaṅ� gā)，
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七個開化要素」(the seven factors of  enlightenment)。

七覺支︰ (1)念 (巴 sati,  梵 smṛ�ti f.)覺支、 (2)擇法 (巴 dhamma-vicaya,  梵
dharma-pravicaya m.)覺支、(3)精進(巴 vīriya, 梵 vīrya n.)覺支(英雄本色覺支)、
(4)喜(巴 pīti, 梵 prīti f.)覺支、(5)輕安(巴 passaddhi, 梵 praśrabdhi f.)覺支、(6)
定(巴 samādhi, 梵 samādhi m.)覺支、(7)捨(巴 upekkhā, 梵 upekṣ�ā f.)覺支(旁觀
覺支)。

注 409 「念覺分；念覺支；念覺意(DA/AA)」(satisambojjhaṅ� go，另譯為

「念等覺分」 )，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深切注意的開化要素」 (the
enlightenment factor of  mindfulness)。

注 410 「修習」(bhāveti，原意為「使有；使存在」， 名詞 bhāvanā，特
別用在禪修的場合)，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開發；發展」(develops, 名詞
development)，或「默想的開發；禪修」(meditative development, AN.8.36)。
另參注 233，本書第 000 頁。

注  411 「 擇 法 覺 分 ； 法 覺 意 (DA/AA) ； 擇 法 覺 支 」

(dhammavicayasambojjhaṅ� go，另譯為「擇法等覺分」)，菩提比丘長老英譯

為「狀態之識別的開化要素」(the enlightenment factor of  discrimination of
states)。

注 412 「精進覺分；精進覺意 (DA/AA)；精進覺支；活力覺支」

(vīriyasambojjhaṅ� go，另譯為「活力等覺分」)，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活

力的開化要素」(the enlightenment factor of  energy)。

注 413 「喜覺分；喜覺意(DA/AA)；喜覺支」(pītisambojjhaṅ� go，另譯為

「喜等覺分」 ) ，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狂喜的開化要素」 (the
enlightenment factor of  rapture)。按：「喜」與五禪支的「喜」同字。

注 414 「猗覺分；輕安覺支；猗覺支；猗覺意(DA/AA)；除覺分；息覺

支(MA)、寧靜覺支」(passaddhisambojjhaṅ� go，另譯為「輕安等覺分」)，菩
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寧靜的開化要素」 (the  enlightenment  factor  of
tranquillity)。

注 416 「捨覺分；捨覺支；護覺意(DA/AA)」，南傳作「平靜覺支」

(upekkhāsambojjhaṅ� go，另譯為「捨等覺分」)，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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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的開化要素」(the enlightenment factor of  equanimity)。

注 420 「所得智」(MA.187)，南傳作「完全智」(aññā, aññaṃ� ，另譯為

「了知；開悟；已知」 )，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最終的理解」 (final
knowledge)。按：「完全智」與「究竟智」(sammadaññā)的意思似乎是等同

的(菩提比丘長老的英譯是相同的)，北傳多譯為「究竟智」。

注 421 「有餘」 (MA)，南傳作「有餘依；有殘餘」 (upādisese,  sa-
upādisesaṃ�，另譯為「有餘的」)，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有執著的殘渣」

(there is a residue of  clinging)，並解說這裡所譯的「執著」(clinging)，只為

了表示上的清晰，而不是要以「取；執取」 (upādāna)來取代「生命的燃

料」(upādi)的意思，而此原慣用語的意思，只是單純「(未被指定的)殘
渣」(an (unspecified) residue)的意思。

注 422 「或有餘得阿那含(MA.98)」，南傳作「或當存在有餘依時，為不

還者狀態」(sati vā upādisese anāgāmit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或者，如果

有執著的殘渣，不返回」(or if  there is a trace of  clinging left, non-return)或
「或者，如果有執著的殘渣，不返回的狀態」(or, if  there is a residue of
clinging, the state of  nonreturning, SN.48.65)。

教授尸伽羅經

注 431 尸伽羅：Siṅ� gālako，有的版本作 sigāko，原意是「豺狼仔」。漢譯

有時作「尸伽羅越」；古漢譯為「善生(Sujāta)」。（「Sujāta」的來源，

應該是從漢譯「善生」，來還原成巴利語。）

注 433 「叉手合掌(SA/DA/AA)；叉手(MA/DA/AA)；叉十(AA)」，南傳

作「合掌」(pañjalikova, añjaliṃ�  paṅ� āmetvā，另譯為「合十」)，菩提比丘長

老英譯為「表示敬意地；謙恭地」(respectfully)。

注 434 「乞食；分衛(AA)」，南傳作「為了托鉢」(piṅ� ḍ� āya)，菩提比丘

長老英譯為「為了施捨；為了捐獻」(for alms)。按：piṅ� ḍ� āya 原意為「為了

團食(被握成一團的食物)」，但為了淡化乞討意味而轉譯為「為了托鉢」。

注 436 「善哉」，南傳作「好；那就好了；那是好的」 (sādhu，感嘆詞)，
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好」(good)，或「那就好了！」(it would be good)，
或「那是好的」(it is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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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439 對諸業而言，它們(作為)污染眾生，因此稱為業的污染。他譯作：

業垢、結行。「四種業/四種穢(MA.135)；四結業/四結行(DA.16)」，南傳

作「四種污染業」(Cattārokammakilesā)，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四種

污穢行為」(the four defilements of  action)。按：《吉祥悅意》說，以這些

業(行為)眾生污染(kilissanti)，因此被稱為污染業。

注 440 「狎習/所習/習行(MA)」，南傳作「應該交往；應該追求；應該

實行」(sevitabbampi, 原形 sevati)，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要交往」(to be
associated with, MN)，或「應該鍛鍊」(should be cultivates, MN.137/175)。

注 441 「完成者」(āraddho)，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他將全都順

利」 (all will go well with him)。按：《吉祥悅意》說，像這樣之色者

(evarūpassa)在這個世間沒有五怨恨(pañca verāni)，他在這個世間是完成者：

就是滿足者與成就者(paritosito ceva nipphādito ca)，在下個世間沒有五怨恨，

他在這下個世間是完成者。

注 442 「善趣；善處」，南傳作「善趣」(sugati, suggatiṃ� )，菩提比丘長

老英譯為「好的到達地」(good destination)。按：人界、天界被稱為「善

趣」。

注 443 「盜；不與取；偷盜(SA)；盜竊(DA)；盜劫(AA)」，南傳作「未

給予而取」(adinnādānā，另譯為「不與取；偷盜」)，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

「偷竊，抄襲」(stealing)，或「拿沒被給者」(taking what is not given)。

注 444 「婬/邪婬/邪淫/他婬 (SA)；邪淫 (MA)；淫/淫亂/邪淫/淫逸
(DA)；淫泆(AA)」，南傳作「邪淫」(kāmesumicchācārā，逐字譯為「欲-邪
(錯誤 )-行」 )，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性行為不檢 (通姦 )」 (sexual
misconduct, SN/AN/DN)，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在感官快樂上的行為不

檢」(misconduct in sensual pleasures, MN)。

注 445 「妄語 (SA/DA/AA)；妄言 (MA)；虛妄語 (AA)」，南傳作「妄

語」(musāvādā，另譯為「虛誑語；謊言」)，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不誠

實的語言」(false speech)。

注 446 「行欲(MA.135)；欲處/隨欲(DA.17)」，南傳作「欲的不應該行

處」 (Chandāgatiṃ� )，Maurice Walshe 先生英譯為「從執著湧出」 (springs
from attachment, DN.31)，John Kelly, Sue Sawyer, and Victoria Yareham 英譯為

「經由想要的歧途」(astray through desire, DN.31)，坦尼沙羅比丘長老英譯

為「循基於想要的偏途」(to follow a bias based on desire, AN.9.7)，菩提比丘

長老英譯為「由於想要而錯誤的路程」(a wrong course on account of  desire,

408



AN.2.47)。按：「不應該行處」(agati)，另譯為「非道」，《吉祥悅意》等

說，以欲、以情愛(chandena pemena, DN.31)去不應該行處做不應該作的

(akattabbaṃ�  karonto/akattabbaṃ�  karoti, DN.31/AN.4.17)。

邪惡的行為是出於四種動機：貪欲、瞋恚、愚癡和恐懼。一位聖弟子不會
受到這四種動機的推動，做出邪惡的行為。（參考陳健忠譯本）

注 447 「榖酒、果酒、酒放逸處」(surāmerayamajjapamādaṭ�ṭ�hānā)，菩提比

丘長老英譯為「果酒，酒精飲料與懈怠基礎的致醉品」(wines, liquors and
intoxicants which are a basis for negligence)。

注 448 「患(SA/MA)；過/過失(DA)；大患(DA/AA)」，南傳作「過患」

(ādīnavo，另譯為「患」)，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危難」(danger)。

注 449 「不作業(MA.135)」，南傳作「不做事」(kammaṃ�  na karoti，直譯

為「不作業」)，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一個人不做工作」(one does
not work)。

注 450 Bhayassa kiccaṃ�  karoti ，另有版本譯為：害怕作應該做的、害怕承

擔責任。此實待斟酌；因《註解書》與《疏（複注）》註解如下：

Aṭ�ṭ�hakathā  ：Bhayassa kiccaṃ karotīti attano bhaye uppanne tassa dāso viya
hutvā taṃ�  taṃ�  kiccaṃ�  karoti, ayaṃ�  sabbadā na karoti, bhaye uppanne karoti, na
pemenāti amitto nāma jāto.

註（義注、註解書）：「他做佈畏的義務」：佈畏［失去利益的想法］生
起時，成為像自己的那個佈畏的僕人一般後，他盡種種該盡的義務。這樣
的人不是時常做，［是］產生了佈畏時才做，不是「出於［友］愛」，［
所以］的確像是「非朋友」。

Tīkā ：Dāso viya hutvā mittassa taṃ�  taṃ�  kiccaṃ�  karonto kathaṃ�  amitto nāma jā-
toti āha ‘‘aya’’ntiādi.

疏（複注）：成為如同僕人那樣後，為朋友做著種種應做之事，為什麼說：
「的確像是非朋友」？［是因為］「這樣的人［不是時常做，是佈畏產生
時才做，不是「出於（友）愛」而做］等［的緣故］。（羅慶龍老師譯、
莊博蕙 博士指導）

注 451 「以四種情況」(Catūhi…ṭ�hānehi)，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由

於四個原因」(for the four reason)，Narada 長老英譯為「在四個方面」(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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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r ways)，John Kelly, Sue Sawyer, and Victoria Yareham 英譯為「以四件事」

(by four things)。按：「(以)情況」(ṭ�hānehi)，另譯為「理由；道理」，《吉

祥悅意》以「理由；根據」(kāraṅ� ehi)解說。

注 453 「現事必滅(MA.135)」，南傳作「對已生起應該作的事他展現[遇
到]災難[的藉口]」(paccuppannesu kiccesu byasanaṃ�  dasseti)，Maurice Walshe
先生英譯為「以某些災難為由說服他不能」 (he pleads inability owing to
some disaster)。按：《吉祥悅意》舉例說，當說「我需要車子」時，他會

說他的「車輪破了，車軸斷了」等等。

注 454 註書：「他贊同惡行」：「不論我們做殺生等任何［惡事］」，

他［都］贊同說：「善哉！親愛的，我們做吧！」。對於善［行］，［他
］也［以］同樣的方式［贊同］。

「他承許惡行」：於殺生等任何［惡行］處，「我們做吧！」被說及之時，
(vutte是 loc. absolute，)，他承許：「好！朋友！我們做吧！」。…..

パーリ语辞典 samma :① interj. 友よ. pl. sammā.

疏：〔以下〕詳細解析「對於善［行］，［他］也［以］同樣的方式［贊
同］」這個意義：「不論我們做佈施等任何［善事］」，他［都］贊同說：
「善哉！親愛的，我們做吧！」，當這個朋如是贊同時，不就是「非朋
友」的「假朋友」，難道不是嗎? 那［得］視其阿諛程度［而定］。未考

慮朋友對象、地點時間或那樣做［佈施等］時［會］衍生的矛盾障礙等，
就說：「讓我們做吧！」，當了解這情形就知道「善哉！親愛的，我們做
吧！」是在說阿諛之詞，這句「他也讚許善行」，含藏玄機。因此，［才
］說「對於善［行］，［他］也［以］同樣的方式［贊同］」。（羅慶龍
老師譯、莊博蕙 博士指導）

注 456 「做這(善)業之後，他們出生在天。」如此宣說趣天之道。沙門、

婆羅門對在家人多說「趣天之道」，因為在家人主修人天福報，因為大部
分的人俗務太多，對證涅槃有心無力。

注 459 「善男子；族姓子；族姓男」，南傳作「善男子」 (kulaputtassa,
kolaputti，另譯為「良家子」)，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族人」(clansmen)。
按：通常這是指來自大姓人家之男子。

注 460 惠施(dāna)、愛語（piyavacanā、peyyavajja和言）、行利（attha-
cariyā 義行、善行，他譯：利行；為培養利益，為成長利益）、同事

（ samānattatā；同甘共苦 samānasukha-dukkhabhāvena；他譯：同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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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四項，即四攝事(cattāri saṅ� gaha-vatthūni)。

「愛語、行利、同利(SA)；愛言、以利、等利(MA)；愛語、利人、等利/
善言、利益、同利(DA)；愛敬、利人、等利(AA)」，南傳作「愛語、利行、

平等」(peyyavajjaṃ� , atthacariyā, samānattat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可愛的

話、仁慈行為、公正無私」 (endearing  speech,  beneficent  conduct,  and
impartiality)。按：「平等」(samānattatā)，原意為「相同的狀態；等同的情

況」。

注 461 古代的「主僕關係」依然適用於現代。但是現代有更多的「雇傭

關係」，這是指受雇傭人在一定或不特定的期間內，接受雇傭人的指揮與
安排，爲其提供特定或不特定的勞務，雇傭人接受受雇人提供的勞務並按
約定給付報酬的權利義務關係。雇傭關係是一種雙方遵守意思自治的原則，
雇傭關係的雙方可以進行約定，只要不違反社會公共利益和第三人的利益，
法律一般不加干涉。

注 462 「歸依僧(SA/DA)；自歸於比丘眾(SA)；歸比丘眾(MA)；歸比丘僧

(SA/MA)；歸依僧寶/自歸眾/自歸命聖眾(AA)」，南傳作「歸依比丘僧

團」(saraṅ� aṃ�  gacchāmi…bhikkhusaṅ� ghañc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我前往

依靠僧團」(I go for refuge to saṅ� gha)。「僧；眾」實為「僧伽」(saṅ� gha)的
簡略，意譯為「眾；和合眾」，指的是「團體」，而非任何「個人」。

注 463 「優婆塞(SA/MA/DA)；優婆塞/清信士(AA)」，南傳作「優婆

塞」 (upāsak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男性俗人信奉者」 (male lay
follower)，也就是「男性在家佛弟子」。

注 464 「盡壽歸依/盡形壽歸依(SA)；終身自歸(MA)」，南傳作「終生歸

依」(pāṅ�upetaṃ�  saraṅ� aṃ�  gatan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前往終生依靠」

(who has gone to refuge for life)。「盡形壽」另作「盡其形壽；盡形」，

「終生」的意思。

法句經選輯

注 466 法句經：文言文版（了參 法師譯，台北市：圓明出版社，1991）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
Ven-L-C/dhp-Ven-L-C/ 。

注 467 法句經：白話文版   2021  ，含巴利文法分析， 蘇錦坤 著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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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Yifertw-Su/dhp-Ken-Y-Su/ （蘇錦坤 Ken Su ，獨立佛學研究者

https://independent.academia.edu/KenYifertw     ，藏經閣外掃葉人，台語與佛

典部落格格主 http://yifertw.blogspot.com/ ）。

注 468 「法」即「達摩」(Dhamma)。這裡第一頌為不善法。第二頌為善

法 。 這 是 護 眼 長 老 (Cakkhupālatthera) 的 故 事  https://nanda.online-
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story/dhp-story001/ 

或 《 法 句 經 故 事 集 》 ， 一 ～ 一 、 瞎 眼 的 阿 羅 漢  ( 偈  001,
https://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
story/dhp-story-han-chap01-ciu/#dhp-001 )。

注 470 〔明法尊者註 01-04〕　舍衛城一位吝嗇的婆羅門之子，甚至快死

了，父親也不延醫，佛陀知道此事，去托缽，經過他家，向他放光，他對
佛陀生信，死後生忉利天。他父親到墳墓去哭，他下來勸他的父親要親近
佛陀。《本事經》：「諸淨善法生，為因能感樂，皆意為前導，與善法俱
生。意為前導法，意尊意所使，由意有清淨，故有說有行，樂隨此而生，
如影隨形轉。」(T4.664.1)；

〔 Nanda  校註〕  請 參  002    典 故－－  俄丁納布柏各 的 故事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
story/dhp-story002/ ；或《法句經故事集》，一～二、 何必妄想 (偈 002)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
story/dhp-story-han-chap01-ciu/#dhp-002 。

注 471 〔明法尊者註 01-05〕　這是關於帝沙長老(Tissatthera)的故事。帝

沙長老是佛陀的表弟，晚年出家，卻喜裝作長老，常與年輕比丘爭吵。他
不只是今生頑固，前世也很頑固。  PS: 請參 003-004 典故－－ 笛沙的故

事 https://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
dhp-story/dhp-story003-4/ ；或《法句經故事集》，一～三、 報復的苦行

者 (偈 003~004) 
https://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
story/dhp-story-han-chap01-ciu/#dhp-003 。

注 472 原文 Sanantano  為古代之意。古法（ Sanantano Dhammo  或
Poranako Dhammo）即指一切諸佛與諸佛弟子，所共同遵守的永久不易之

法。

〔明法尊者註 01-06〕　本則是妻與妾多世冤冤相報的故事。佛陀作了勸

導。《增壹阿含 24.8 經》︰「怨怨不休息，自古有此法，無怨能勝怨，此

法終不朽。」(T2.6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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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da 校註〕 請參 005   典故－－ 虎姑婆的故事   http://nanda.online-
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story/dhp-story005/ ；
或《法句經 故事集》， 一～四、  累劫以 來 的仇恨  (偈  005)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
story/dhp-story-han-chap01-ciu/#dhp-005 。

注  473 〔 明 法 尊 者 註 02-03 〕  奮 勉 ： DhA ： uṭ�ṭ�hānavato  ti
uṭ�ṭ�hānavīriyavantassa.(奮起  ：奮起的英雄本色。 ) ； 淨行： DhA ：

Sucikammassā ti niddosehi niraparādhehi kāyakammādīhi samannāgatassa.(淨業：

已被無為難的、無違犯的身業等俱行。)

注 475 是貪瞋癡等煩惱。  〔明法尊者註 02-05〕 不為洪水沒 ：智者以

法與律作為依止，不為煩惱(喻作：洪水)所淹沒。DhA：「洪水為四種污

染 (catubbidhopi kilesogho)」。四洪水 (cattāro oghā)就是四漏 (四流向 ,  4
āsavā<(ā 向﹑從…+ su (梵 sru )流動))。

〔明法尊者註 02-06〕　有一天，名醫耆婆(Jīvako)邀請佛陀和眾多比丘到

他家接受供養，但是周利槃特(Cūḷ�apanthako)除外。周利槃特十分沮喪。佛

陀明白他的心意後，就給他一塊布，要他一邊搓揉布塊，一邊複誦「去除
污垢，去除污垢。」(‘rajoharaṅ� aṃ�  rajoharaṅ� an’ti)佛陀離開後，周利槃特努

力搓揉布塊，並複誦「去除污垢」，不久，布變髒了，這時候他了解到無
常。佛陀就以神通力出現在他的面前，說：「不只是布因污垢而變髒，人
心也有污垢，去除污垢，才能證果。」他繼續用功，不久就證得阿羅漢果。

〔 Nanda  校註〕  請參  025    典故－－  尊者周利槃陀伽的故事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
story/dhp-story025/ ；或《法句經故事集》，二～三、 愚笨的周利槃特證

得聖果 (偈 025)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
story/dhp-story-han-chap02-ciu/#dhp-025 。

注 476 〔明法尊者註 02-07〕　舍衛城某次慶典時，一群年輕人惹事生非。

佛陀說︰「諸愚者、無慧者會作騷擾事；有慧者像有價之財，護衛不放逸，
圓滿證得不死的大涅槃。」

〔Nanda 校註〕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二～四、 慶典期間幼稚的舉止

(偈 026~027)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
story/dhp-story-han-chap02-ciu/#dhp-0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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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477 〔明法尊者註 03-02〕 搦 ：ㄋㄨㄛˋ按壓及調整。此字屬補綴字，

並不出現於文中。

《本事經》：「無別有一法，性躁動如心，難調御難防，大仙之所說。譬
如有智人，以火等眾具，調直於利箭，令遠有所中。如是諸苾芻，應善學
方便，調直於心性，令速證涅槃。」(T4.673.1)

〔明法尊者註 03-01〕 Dh33-34 的因緣是：彌醯長老(Meghiyatthera)當世尊

的侍者時，他中意一處風景美好的地方，打算在此禪修，三次請求，世尊
並不看好，但是最後還是答應他。彌醯長老在該處停留一天，但無法降服
內心的煩惱。當他回到世尊的身邊時，世尊說出此偈。 (參見 DhA.；
Ud.31)

〔Nanda 校註〕 請另參《法句經故事集》〈第三品　心品〉三～一、 無

法控制心念的彌醯 (偈 033~34)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
story/dhp-story-han-chap03-ciu/#dhp-033-034 。

注 478 惡害。  〔明法尊者註 03-14〕 邪行：micchāpaṅ� ihitaṃ� ，不正行、

邪道、惡業，在此指「瞋恚」。正行則指善業。

〔Nanda 校註〕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三～八、 牧牛人難屠 (偈 042)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
story/dhp-story-han-chap03-ciu/#dhp-042 。

注 479 使他的心趨向於十種惡（Akusala）–– 殺生（Panatipato），偷

盜（Adinnadanam），邪淫（Kamesu micchacaro），妄語（Musavado），

兩舌（Pisuna vaca），粗惡語（Pharusa vaca），綺語（Samphappalapo），

慳貪（Abhijjha），瞋恚（Vyapado），邪見（Micchaditthi）。

注 480 使他的心趨向於十種善（Kusala）––佈施（Danam），持戒

（ Silam ） ， 修 禪 定 （ Bhavana ） ， 尊 敬 （ Apacayanam ） ， 作 事

（ Veyyavaccam ） ， 回 向 功 德 （ Pattidanam ） ， 隨 喜 功 德

（ Pattanumodana ） ， 聽 法 （ Dhammasavanam ） ， 說 法

（Dhammadesana），正直見（Ditthujjukammam）。

注 481 〔Nanda 校註〕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三～九、 變性人 (偈
043)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
dhp-story/dhp-story-han-chap03-ciu/#dhp-043 。

注 483 深夜裏熟睡於村落中的人，被瀑流沖去而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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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法尊者註 04-09〕 如瀑流睡村 ：熟睡的村人為瀑流沖走而不知。此偈故事

為憍薩彌羅國波斯匿王請求與釋迦族的一位公主結婚。傲慢的釋迦族王子們卻送
給他一位摩訶男與一婢女所生的美麗的女孩。後來，這女孩生下一位琉璃王子
(Viṭ�aṭ�ūbha)。王子十六歲時，被派去拜訪外祖父摩訶男和釋迦族的王子們。偶然

琉璃王子知道他為婢女所生的真相後，極端憤怒，發誓要滅釋迦族。後來他當了
國王，發兵殲滅釋迦族。他和軍隊在返國的途中駐紮在阿致羅筏底河(Aciravatī)河
床。當晚，河水暴漲把他和軍隊一齊衝入大海。參考：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
事卷第七（T24, N1451, p. 232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T24n1451_p0232c16
） 、 四 分 律 卷 第 十 八 （ T22,  N1428,  p.  689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T22n1428_p0689b18 ）及 法句經注 i.339頁之後

(DhA.i.339ff.)、本生經第一冊 133頁之後 (J.i.133f.)、第一冊 27頁 J.i.27 (No. 7
Katthahārika Jātaka 採薪女本生譚)、第四冊 144 頁之後(iv.144ff (No. 465 Bhadda-
Sāla-Jātaka 跋陀娑羅樹神本生譚)及《本生經(第 7卷-第 9卷)》：「酢味粥食本生

譚 」 (CBETA  2021.Q3,  N35,  no.  18,  p.  251a9)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N35n0018_p0251a09 ;   No.  415  Kummāsapi a-ṇḍ
Jātaka https://obo.genaud.net/dhamma-vinaya/pts/kd/jat/jat.3/jat.3.415.frni.pts.htm 

〔Nanda 校註〕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四～三、 琉璃王報復釋迦族 (偈 047)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story/
dhp-story-han-chap04-ciu/#dhp-047 。

注 484 此句原文 na paresaṃ�  katākataṃ�  直譯為「不觀他人作不作」。

〔明法尊者註 04-11〕 過 ：vilomāni，拂逆的。〔明法尊者註 04-12〕 舍

衛城裡有位富有的女士，是邪命者巴未亞(Pāveyya)的供養者。她也想去聽

佛陀開示，但幾次都被巴未亞阻止。就要兒子去請佛陀到家裡來接受供養，
佛陀宣說隨喜。她聽到佛陀用悅耳的聲音說法時，說：「善哉！善哉！」
隔壁的巴未亞聽到她喜悅的叫聲時，他憤怒地出走，一路對她和佛陀咀咒。
佛陀勸誡她不要理睬，應該正念現前地觀照自己的善惡行為。聽完佛陀說
法後，她證得初果。

〔Nanda 校註〕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四～六、 不要理睬他人的咀咒

(偈 050)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
story/dhp-story-han-chap04-ciu/#dhp-050 。

法雨道場( 明法 法師)出版之修訂版，建議改譯"已作與未作"。 說明：未

必需要，仁智互見也。

另可參考：第十八品 偈頌 二五三：若見他人過，心常易忿者，增長於煩
惱；去斷惑遠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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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486 〔明法尊者註 05-05〕 大迦葉長老住在王舍城時，有兩位年輕沙

彌跟他修習。其中一位恭敬、服從又盡責。另一位則否。告誡他時，他反
而生氣。某日，大迦葉尊者外出時，這位頑強、愚蠢的沙彌留在精舍，打
破所有的鍋子，並且放火燒精舍。佛陀告誡大迦葉長老寧可獨居，也不要
跟愚人共處。

〔Nanda 校註〕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五～二、 頑強不馴的年輕沙彌

(偈 061)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
story/dhp-story-han-chap05-ciu/#dhp-061 。

注 487 〔明法尊者註 05-04〕 阿難達(Ānandaseṭ�ṭ�hi)是舍衛城中富有但吝

嗇的人。他甚至在屋裡埋五甕金幣，但直到他去世，也沒有告訴兒子。死
後往生到離舍衛城不遠的乞丐村，長大當乞丐，他曾到前世的家乞討，孫
子輩看到他很醜，就叫僕人把他趕走。佛陀就叫阿難尊者去請他前世的兒
子前來一談。佛陀告訴他，這乞丐是他前世的父親，但他不相信，佛陀就
叫乞丐去挖出那五甕金幣，他才相信。

本句白話：「『我的孩子，我的財產』，愚人常(為此)焦慮(vihaññati)。其

實「我」無有我，哪裡有子，哪裡有財產？」

〔Nanda 校註〕 請參 062 典故－－ 吝嗇富翁的命運 http://nanda.online-
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story/dhp-story062/ ；
或《法句經 故事集》，五～三、  吝嗇富翁的命運  (偈  062)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
story/dhp-story-han-chap05-ciu/#dhp-062 。

注 488 〔明法尊者註 05-06〕 達摩 (dhamma)：法、真理。

〔明法尊者註 05-07〕 優陀夷長老(Udāyitthera)與世尊共住，喜歡坐在講台

上，某日一群客比丘以為他會說法，請教他，但是他不知回答 (五)蘊、

(六)界、(六)處的問題。

〔Nanda 校註〕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五～五、 不能領悟佛法的癡人

(偈 064)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
story/dhp-story-han-chap05-ciu/#dhp-064 。

注 489 「異熟」（Vipāka）是指將來的善惡果報。這裡是惡果。

〔明法尊者註 05-10〕 有一天，在路上佛陀看著裝滿錢的袋子(贓物)向阿
難說：「阿難！看！那是毒蛇。」「大德！我看到劇毒(的蛇)。」附近的

416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story/dhp-story-han-chap05-ciu/#dhp-064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story/dhp-story-han-chap05-ciu/#dhp-064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story/dhp-story-han-chap05-ciu/#dhp-062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story/dhp-story-han-chap05-ciu/#dhp-062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story/dhp-story062/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story/dhp-story062/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story/dhp-story-han-chap05-ciu/#dhp-061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story/dhp-story-han-chap05-ciu/#dhp-061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story/dhp-story-han-chap05-ciu/#dhp-064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story/dhp-story-han-chap05-ciu/#dhp-062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story/dhp-story062/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story/dhp-story-han-chap05-ciu/#dhp-061


農夫聽到就去看看，結果發現一袋錢，把它藏起來。後來農夫被抓，判死
刑。受刑前農夫一直唸著：「阿難！看！那是毒蛇。大德！我看到劇毒
(的蛇)。」行刑的人十分困惑，就把農夫押回，國王請佛陀作證之後，才

免死。佛陀說：「智者不做會令人後悔的事。」(cf.大正No.201.《大莊嚴

論經》 (34)T4.289.3；大正 No.208.《眾經撰雜譬喻》 (6)T4.533.2-3；大正
No.1435.《十誦律》卷第十五,T23.107-8)

〔Nanda 校註〕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五～八、 佛陀拯救無知的農人

(偈 067)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
story/dhp-story-han-chap05-ciu/#dhp-067 。

注 490 〔明法尊者註 05-12〕 本偈為世尊在蓮華色比丘尼被強暴之後說

的偈頌。蓮華色比丘尼為舍衛城富家女，她出家後，有一天她點火，觀火
遍，就證得阿羅漢。她獨居於森林，有一天被強暴，但不受樂，因而不犯
戒。世尊向波斯匿王說比丘尼住森林有危險。於是波斯匿王在城內為比丘
尼蓋精舍。

〔Nanda 校註〕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五～十、 強暴比丘尼的年輕男

子 (偈 069)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
story/dhp-story-han-chap05-ciu/#dhp-069 。

注 491 〔Nanda 校註〕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六～六、 固若磐石

( 偈  081)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
story/dhp-story-han-chap06-ciu/#dhp-081 。

注 492 〔Nanda 校註〕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六～七、 辱罵比丘的

女人 (偈 082)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
story/dhp-story-han-chap06-ciu/#dhp-082 。

注 494 生死界。   〔明法尊者註 06-09〕 彼岸 ：涅槃。 此岸 ：生死。

DhA： Pāragāmino ti nibbānapāragāmino. (到彼岸 ：去到涅槃的彼岸。)

注 496 「繫縛」（Gantha）有四：貪（Abhijjhā），瞋（Vyāpāda），戒

禁 取 （ Sīlabbata-parāmāsa ） ， 見 取 （ Idaṃ� saccābhinivesa,  Idaṃ�  sacca
abhinive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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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法尊者註 07-02〕 繫縛 ：gantha，貪、瞋、戒禁取(誤取邪因、邪道)、
見取(持常見—永恆不滅的我或靈魂，或持斷見—凡事皆偶然，無因果)。

〔明法尊者註 07-03〕 佛陀受提婆達多推落的石片傷到腳姆指，耆婆神醫

幫忙治療。

〔Nanda 校註〕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七～一、 佛陀和名醫耆域 (偈
090)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
story/dhp-story-han-chap07-ciu/#dhp-090 。

注 497 〔明法尊者註 07-06〕 有一次，在雨安居結束日。帝釋率領眾天

神前往東園(鹿母講堂)，帝釋以天香與天花鬘獻給佛陀，他看到僧團保留

給摩訶迦旃延長老的位子，心裡多麼希望尊者也在精舍裡接受他的禮敬。
這時候，摩訶迦旃延長老突然出現，帝釋非常歡喜，立刻以雙手按摩雙足
頂禮。有些比丘不以為然，認為帝釋偏心。佛陀就說此偈。

〔Nanda 校註〕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七～五、 帝釋敬重摩訶迦旃延

尊者 (偈 094)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
story/dhp-story-han-chap07-ciu/#dhp-094 。

注 498 〔Nanda 校註 07-04〕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七～七、 一眼失

明 (偈 096)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
story/dhp-story-han-chap07-ciu/#dhp-096 。

注 500 （繫：）生死輪迴。（因永謝：）更無善業和惡業了。

〔明法尊者註 07-10〕 斷繫.因永謝 ︰斷了繫縛，煩惱的因永遠謝滅。

注 501 〔明法尊者註 07-11〕 舍利弗尊者的三位姐妹和兩位弟弟都出家，

最小弟弟離婆多(Revato)沒出家，他被安排婚姻，但是在婚宴上，他看到

一位很老的女賓客，知道人生不離老病死，於是就去出家當沙彌，經過一
個雨安居就證得阿羅漢果。

〔Nanda 校註〕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七～九、 舍利弗尊者最小的弟

弟 (偈 098)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
story/dhp-story-han-chap07-ciu/#dhp-0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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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502 〔明法尊者註 08-04〕 《增壹阿含 31.11 經》(T2.673.2)：「千千為

敵，一夫勝之，未若自勝，已忍者上。」

〔Nanda  校註〕  請參 102-3    典故－－  尊者昆得利給喜的故事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
story/dhp-story102-3/ ；或《法句經故事集》，八～三、 嫁小偷的富家女

(偈 102~3)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
story/dhp-story-han-chap08-ciu/#dhp-102 。

注 504 〔明法尊者註 08-05〕 乾闥婆 ：gandhabha(梵 gandharva)，天界

的一種樂神，他以香氣資養身體。

注 506 〔明法尊者註 08-06〕 一位婆羅門跟佛陀說：「尊者！我認為你

只知有法益的修行，對無益的事一無所知。」佛陀說︰「我也了解無益且
有害的事。」佛陀就列舉六種會消耗財產的行為：(1)日出之後睡覺。(2)懶
惰成性。(3)殘暴。(4)耽溺飲酒。(5)在惹人懷疑的時間內逛街。(6)淫他人

之妻。佛陀接著問這婆羅門如何維生，婆羅門回答說以賭博維生。佛陀說：
「在賭博中獲勝，無法與克服煩惱的成就相比。」

〔Nanda 校註〕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八～四、 賭博的得失 (偈
104~5)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
story/dhp-story-han-chap08-ciu/#dhp-104 。

注 507 〔Nanda 校註 08-03〕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八～十、 喬達那

尊者和搶匪們 (偈 111)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
story/dhp-story-han-chap08-ciu/#dhp-111 。

注 508 〔Nanda 校註〕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九～一、 一位窮苦婆

羅門的慷慨奉獻 (偈 116)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
story/dhp-story-han-chap09-ciu/#dhp-116 。

注 509 〔Nanda 校註〕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九～四、 給孤獨長者

與守護神祇 (偈 119~120)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
story/dhp-story-han-chap09-ciu/#dhp-1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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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510 〔Nanda 校註 07-04〕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七～七、 一眼失

明 (偈 096)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
story/dhp-story-han-chap07-ciu/#dhp-096 。

注 512 〔明法尊者註 09-04〕 有位比丘每次從精舍拿椅、凳使用後，就

把它留在外面，任日曬雨淋。其他比丘責備他的粗心大意時，他就反駁：
「這只是小事，而且我又不是故意的。」所以，他依然故我。佛陀知道他
的習性後，就告誡他。

〔Nanda 校註〕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九～五、 粗心大意的比丘 (偈
121)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
story/dhp-story-han-chap09-ciu/#dhp-121 。

注 513 〔Nanda  校註 09-03〕  請參 122  典故 貓足富翁的故事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
story/dhp-story122/ ；或《法句經故事集》，九～六、 供養少的富翁 (偈
122)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
dhp-story/dhp-story-han-chap09-ciu/#dhp-122 。

注 514 〔明法尊者註 09-07〕 某日早上，獵人可可(Koka)去打獵。在路

上，他遇見一位比丘正在托缽。他認為這是不祥的預兆，當天，他真的什
麼也沒獵到。回程，他又遇到那位比丘托缽回來。他一時憤怒，就放獵狗
追咬比丘，還好這比丘跑得快，爬上樹，獵狗咬不到他，獵人就用弓箭頭
去刺他的腳底，比丘疼痛，無法拉住袈裟，袈裟就滑落下來，正好罩在樹
下的獵人。群狗以為比丘掉下來，便撲上去狂咬，獵人因此被狗咬死。比
丘疑惑他是否有破沙門戒體(samaṅ� abhāvo)，佛陀說：「你沒破沙門戒體，

不須為獵人的死負責。」

〔 Nanda  校註〕  請參  125  典故－－  獵人鉤葛的今世和前生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
story/dhp-story125/ ；或《法句經故事集》，九～九、 獵人被自己的獵狗

攻擊 (偈 125)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
story/dhp-story-han-chap09-ciu/#dhp-125 。

注 515 〔明法尊者註 10-01〕 刀杖 ：daṅ� ḍ� a，亦作刑罰。 度 ㄉㄨㄛˋ：

測量。原文為：upamaṃ� (譬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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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竹林精舍，17 位(為一群的)比丘正在清掃住處，準備住下，剛來的較年

長的六位比丘也想住下，但被 17 位比丘拒絕，因此被六比丘打到大哭。

〔Nanda 校註〕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十～一、 為了塔而爭吵的比丘

(偈 129)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
story/dhp-story-han-chap10-ciu/#dhp-129 。

注 516 〔明法尊者註 10-05〕 有一次，佛陀到舍衛城托缽途中，遇見幾

位年輕人用棍子打鼠蛇(gharasappajātika；Ptyas)。佛陀問︰「你們在做什

麼？」他們說︰「我們在打蛇。」佛陀問︰「為什麼？」他們說︰「大德！
我們怕被蛇咬。」「你們自己想要幸福，但是這種打殺的行為，無論投生
到何處，你們都不會得到幸福；如果自己熱望幸福，就不應該打殺別
人。」佛陀接著說出此偈。

〔Nanda 校註〕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十～三、 鞭打蛇的年輕人 (偈
131~132)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
story/dhp-story-han-chap10-ciu/#dhp-131 。

注 517 〔Nanda 校註 11-06〕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十一～七、 總是

說錯話的比丘 (偈 152)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
story/dhp-story-han-chap11-ciu/#dhp-152 。

注 518 〔明法尊者註 11-13〕 少壯不得財 ︰aladdhā yobbane dhanaṃ�  ，此

句有「年輕時沒有儲蓄資財之意」。

本 155~156 偈說波羅奈(Bārāṅ� asī)大富長者子(Mahādhanaseṭ�ṭ�hiputta)的故事。

大富不知理財，家財漸漸散盡，最後只好乞食為生。佛陀見到大富時，告
訴阿難︰「如果他在人生的第一階段，做事業不耗損的話，將成為本城首
富；出家的話，他將證得阿羅漢果，他的太太將證得阿那含果；如果他在
人生的第二階段，做事業不耗損的話，將成為本城第二富；出家的話，他
將證得阿那含果，他的太太將證得斯陀含果；如果他在人生的第三階段，
做事業不耗損的話，將成為本城第三富；出家的話，他將證得斯陀含果，
他的太太將證得須陀洹果；現在他的家財散盡，也空無沙門果。耗費殆盡
之後，他現在就像蒼鷺守枯池一樣。」

cf.《雜阿含 1162 經》、《別譯雜阿含 85 經》。 《大毘婆沙論》卷

102(T27.660.2)作：「少不修梵行，喪失聖財寶，今如二老鶴，共守一枯

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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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da 校註〕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十一～九、 摩訶達拿散盡家財

(偈 155~156)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
story/dhp-story-han-chap11-ciu/#dhp-155 。

注 519 〔Nanda 校註〕 請參 159 典故－－ 柏達尼格笛撒尊者的故事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
story/dhp-story159/ ；或《法句經故事集》，十二～三、 不奉行佛法的弘

法比丘 (偈 159)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
story/dhp-story-han-chap12-ciu/#dhp-159 。

注 520 佛教是主張一個人必須依賴自己的力量，而獲得解脫的。佛教徒

的皈依佛，皈依法及皈依僧，並非說光是做做祈禱，便可依靠三寶而得解
脫；其實是說三寶是我人的教師，是我們思想行為的指導者，依照其指導
去實行可得解脫。所以要真的達到自己解脫境界，則完全需要依賴自己作
正當的努力。

〔明法尊者註 12-03〕 修行者要依怙自己的經驗、判斷，依怙正法來達到

解脫。

注 521 指阿羅漢的果位。   〔明法尊者註 12-04〕 證難得所依 ：

nāthaṃ�  labhati dullabhaṃ� ，證得難得的歸依處(涅槃)。   〔Nanda 校註 12-
03〕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十二～四、 比丘尼的兒子 (偈 160)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
story/dhp-story-han-chap12-ciu/#dhp-160 。

注 522 〔Nanda 校註 12-06〕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十二～九、 受妓

女保護的信徒 (偈 165)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
story/dhp-story-han-chap12-ciu/#dhp-165 。

注 523 （世俗 loka︰）錫蘭註釋家說是指生死輪迴。   〔明法尊者註

13-01〕 卑劣法：DhA：hīnaṃ�  dhammanti pañcakāmaguṅ� aṃ�  dhammaṃ� .(卑劣
法：五種欲的法。) 五種欲︰五種感官(眼、耳、鼻、舌、身)的欲望。

〔Nanda  校註 13-02〕  請參 167  典故－－  聞偈證果的年輕比丘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
story/dhp-story167/ ；或《法句經故事集》，十三～一、 與少女爭吵的比

丘 (偈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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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
story/dhp-story-han-chap13-ciu/#dhp-167 。

注 524 〔明法尊者註 13-04〕 無畏王子(Abhayarājakumāra)弭平邊疆叛亂，

回宮後，頻婆沙羅王(Bimbisāra)很高興，特派擅長歌舞的舞女犒勞七天，

讓他享受國王般的待遇，在第七天，舞女暴斃，王子很傷心，他尋求佛陀
的慰藉，佛陀說此偈。

〔Nanda 校註〕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十三～四、 佛陀安慰悲傷的王

子 (偈 171)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
story/dhp-story-han-chap13-ciu/#dhp-171 。

注 525 「預流果」（Sotapattiphalam）是證涅槃的第一階段。

〔明法尊者註 13-12〕 預流果 ：sotapattiphalaṃ� ，即初果、須陀洹果，證

悟預流果即入聖人的行 列，它斷除了三結──身見(我見，以為有永恆不

變的我)、疑(懷疑因果、緣起、佛.法.僧)、戒禁取見(邪因以為正因，邪道

以為正道)。

〔Nanda  校註 13-06〕 請參 178  典故－－ 給孤獨長者和他的兒子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
story/dhp-story178/ ；或 《法句經故事集》，十三～十一、 給孤獨長者

兒子的故事(偈 178)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
story/dhp-story-han-chap13-ciu/#dhp-178 。

注 526 〔明法尊者註 14-05〕 Sabbapāpassa akaranaṃ� , kusalassa upasampadā,
sacittapariyodapanaṃ� , etaṃ�  Buddhāna sāsanaṃ� . 本偈一般流傳：「諸惡莫作，

眾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原意是︰「一切惡不作，具足眾善，
淨化自心，這是一切佛陀所教示的。」

〔明法尊者註 14-08〕 有一次，阿難尊者請教佛陀，過去七佛的父母、壽

量、菩提、聲聞眾、上首聲聞眾、上首侍者、所有的講說、不說布薩、為
什麼他們不說布薩？其他的佛陀又如何？佛陀回答說，所有諸佛的佛法都
是一樣的，佛陀馬上背誦過去諸佛在說法時所開講的一些偈語。

〔Nanda 校註〕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十四～四、 佛陀的教誨 (偈
183~185)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
story/dhp-story-han-chap14-ciu/#dhp-1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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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 183   研讀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
study/dhp-study183/ 。

注 527 原文 Patimokkha 為「別解脫律儀戒」，有二百二十七條主要的律

文，為一切比丘所遵守的。

〔明法尊者註 14-06〕 嚴持於戒律 ︰pātimokkhe ca saṃ� varo，即比丘守護

比丘戒(波羅提木叉)。

注 528 指八定（Atthasamapatti）－－四禪定及四空定。

〔明法尊者註 14-07〕 增上定 ︰即增上心（adhicitta）指禪定，四禪、四

空定。

注 529 「我等」是佛陀自稱。   〔明法尊者註 15-01〕 我等 ：佛陀自

稱。jīvāma(我們生)，以複數表示。DhpA.vv.197-199.說偈之前的說法中，

以‘ahaṃ� ’(我)、‘viharāmi’(我住)，表示佛陀自己的心情。

注 530 〔明法尊者註 15-03〕 釋迦族的迦毗羅衛城(Kapilavatthunagara)，
和拘利族的拘利城(Koliyanagara)，兩個城市的農民都用赤牛河(Rohiṅ� ī盧奚
多河)水灌溉。有一年，發生大旱災，雙方為了爭水源，準備用武力解決。

佛陀知道他在河兩岸的親戚們正準備戰爭，他決定加以阻止，就一個人單
獨到河中的空地上盤腿而坐。諸親戚看見佛陀時，都把手上的武器放在一
邊，向佛陀禮敬。佛陀說：「大王！為什麼要動干戈？」「大德！我們不
知道。」「有誰知道？」「副王知道。」「副王！為什麼要動干戈？」
「大德！我們不知道。」「有誰知道？」「將軍知道。」…，…，…如此
一直問到最後，受雇工人才說：「大德！爭水。」「大王！水有價值
嗎？」「大德！沒有價值。」「大王！眾剎帝利有價值嗎？」「大德！眾
剎帝利無價的。」「不適當的。你們為了少量沒有價值的水，來殺戮無價
的剎帝利。」他們就沉默下來。佛陀喊他們︰「你們為什麼要這樣做？今
天，如果不是我在這裡的話，你們將會血流成河了。這樣做是不應該的。
你們懷抱著五種怨(殺、盜、淫、妄、酒)，懷恨過日子，而我是沒有恨過

日子；你們會不舒服過日子，而我舒服過日子；你們尋找五欲過日子，而
我與世無爭過日子。」佛陀再說 197-199偈頌。雙方聽完佛陀的勸誡後，

避免一場流血戰爭。

〔Nanda 校註〕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十五～一、 為水爭吵 (偈
197~199)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
story/dhp-story-han-chap15-ciu/#dhp-1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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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531 〔明法尊者註 15-07〕 和靜︰upasanto「寂靜者」是指已斷除煩惱

的人。

〔明法尊者註 15-08〕 憍薩羅國波斯匿王與摩揭陀國阿闍世王打戰，連續

三次敗戰，他覺得︰「被年輕人打敗，沒面子、無能，不知如何活下
去。」佛陀說此偈。cf. S.3.14./I,83; 《雜阿含 1236 經》，《別譯雜阿含 63
經》

〔Nanda 校註〕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十五～三、 勝利使人產生恨意

(偈 201)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
story/dhp-story-han-chap15-ciu/#dhp-201 。

注 532 〔明法尊者註 15-11〕 憍薩羅國波斯匿王，早餐吃一桶量的咖哩

飯(taṅ� ḍ�uladoṅ� assa odanaṃ�  tadupiyena sūpabyañjanena bhuñjati)，吃完後，前

往竹林精舍聽聞佛陀說法時，無法驅除打瞌睡(bhattasammada)。佛陀說︰

「大王！怎麼沒有先休息一下再來？」「大德！我吃飯之後，感覺很不舒
服苦。」佛陀說︰「大王！吃太飽才是苦。」佛陀就勸誡他：「大王！進
食應適量，身體才會舒適。」國王接受佛陀建議，從此以後適量的飲食，
身體就比較輕盈，也比較健康。佛陀告訴國王：「無病是最上的利得」云
云。

S.3.13./I,81作：「常具正念人，取食知其量；是人 (苦)受少，衰緩壽得

長。」《別譯雜阿含 73 經》︰「夫人常當自憶念，若得飲食應知量，身

體輕便受苦少，正得消化護命長。」

〔Nanda 校註〕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十五～六、 飲食要節制 (偈
204)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
dhp-story/dhp-story-han-chap15-ciu/#dhp-204 。

注 533 〔Nanda 校註 15-03〕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十五～七、 尊敬

佛陀的方法 (偈 205)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
story/dhp-story-han-chap15-ciu/#dhp-205 。

注 534 〔Nanda 校註 16-02〕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十六～五、 安尼

其喬達枯瑪痛失新娘 (偈 215)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
story/dhp-story-han-chap16-ciu/#dhp-215 。

注 535 若能主急止忿，乃是善於調御者，餘則如徒能執韁而不能控制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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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者。

〔明法尊者註 17-03〕 住在阿拉維的比丘(Āḷ�aviko bhikkhu)準備蓋房子，砍

伐一些樹木，砍斷樹神的幼孩的手臂，女神原想報復，殺比丘，後來息怒，
去見佛陀。佛陀讚嘆她息怒，並告誡比丘不要砍樹。

〔Nanda 校註〕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十七～二、 比丘和樹神 (偈
222)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
dhp-story/dhp-story-han-chap17-ciu/#dhp-222 。

注 536 〔明法尊者註 17-04〕 優陀拉(Uttarā)優婆夷嫁給沒有佛教信仰的

富裕人家，因為沒有機會供養佛陀與比丘，悶悶不樂，為了多作供養，聘
用半個月女傭幫她執行妻子的責任。有一次女傭看她在笑，忘記她的身份，
生起嫉妒，跟她潑一湯匙的熱油，但是她有慈心保護，而毫髮未傷。
(DhA.v.223./CS:pg.2.196.ff.)

〔Nanda 校註〕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十七～三、 慈心保護優它拿不

受熱水燙傷 (偈 223)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story/dhp-
story-han-chap17-ciu/#dhp-223 。

注 538 〔明法尊者註 17-11〕 231-234偈為世尊跟六位穿著木屐的比丘說

的法。六位穿著木屐、拿著木杖的比丘在石板上走動，而製造了噪音。世
尊告誡比丘應控制自己的言行舉止。此後，世尊告誡比丘不要穿木屐。

〔Nanda 校註〕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十七～八、 穿木屐的比丘 (偈
231~234)。

注 539 〔明法尊者註 18-05〕 有一次，一位婆羅門看見一群比丘在整裝，

準備去托缽。他發現到有的比丘的袈裟碰到草地上的雨露而沾濕了，他就
除草。第二天，他發現有的比丘的袈裟碰地而弄髒了，他就用細砂鋪路。
某日。大熱天，他發現比丘汗流浹背，他就蓋一座涼亭。下雨天，他發現
還是會被雨水淋濕，就蓋一間休息的房舍。房舍蓋好時，他邀請佛陀和眾
多比丘接受供養。佛陀說︰「婆羅門啊！有智慧的人一點一滴的完成善行。
同時，慢慢地，但持續不斷的去除心中的煩惱。」

〔Nanda 校註〕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十八～二、 供養聖者的婆羅門

(偈 239)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
story/dhp-story-han-chap18-ciu/#dhp-239 。

注 540 〔Nanda 校註 18-01〕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十八～三、 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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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昆蟲的比丘 (偈 240)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
story/dhp-story-han-chap18-ciu/#dhp-240 。

注 541 〔明法尊者註 18-08〕 有一次，五位在家優婆塞到祇樹給孤獨園

去持戒，他們各自守五戒中的一戒，每個人都說自己所守的戒最難做到，
最難遵守。因此爭論不休，他們就向佛陀報告他們各自的見解，佛陀說：
「所有戒律都難於遵守。」

〔Nanda 校註〕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十八～七、 守戒不容易 (偈
246~248)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
story/dhp-story-han-chap18-ciu/#dhp-246 。

注 542 〔明法尊者註 18-10〕 本句白話翻譯︰「沒有像貪欲的火，沒有

像瞋恚的執著，沒有像愚癡的網，沒有像愛欲的河流。」說此本偈的因緣
是，有一次佛陀在說法時，五位居士當中有四位沒有專心在聽。這四位沒
有專心在聽的人，過去世當過蛇(聽法時打瞌睡)、地下生物(聽法時刮地)、
猴子(聽法時搖樹)、星象家(聽法時看天)，因此習性猶在。

〔Nanda 校註〕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十八～九、 精神不集中的信徒

(偈 251)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
story/dhp-story-han-chap18-ciu/#dhp-251 。

注 543 〔明法尊者註 18-11〕 博者 ：satho，賭徒，註疏解釋它為捕鳥者。

 〔明法尊者註 18-12〕 格利 ：Kali，不利於賭客的骰子。

〔 明 法 尊 者 註 18-13 〕  跋 提 城 (Bhaddiyanagara) 公 羊 富 翁

(Meṅ� ḍ� akaseṭ�ṭ�hi，meṅ� ḍ� aka 為公羊，因他曾在家中後院發現大堆等身高的金

羊雕像，人們因此稱呼他公羊富翁)聽說佛陀來到跋提，就同家人前去見

佛陀，在聽完佛陀的說法後，證得初果。公羊富翁告訴佛陀，在他們來時，
一些外道批評佛陀，並且試圖說服他不要來。佛陀說：「優婆塞！諸有情
對自己的缺點視若無睹，別人沒有缺點認為有，吹毛求疵(原文︰吹開穀

物 bhusaṃ�  viya opunantī)。」

〔Nanda 校註〕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十八～十、 富翁 (偈 252)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
story/dhp-story-han-chap18-ciu/#dhp-2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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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544 （以知：）知戒知定知慧。   〔明法尊者註 19-07〕 以知住此世

：即了知地行於這(五蘊)世間。知：saṅ� khāya(考量)。 (Dhp. 266~267 cf.
S.7.20./I,182; 《雜阿含 97 經》，《別譯雜阿含 263 經》)

注 545 〔Nanda 校註 19-04〕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十九～七、 誰才

是比丘 (偈 266~267)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
story/dhp-story-han-chap19-ciu/#dhp-266 。

注 549 〔明法尊者註 19-10〕 苦行者在接受供養後，會對布施者說些賜

福的話，如：「願你們遠離危險，祝你們興旺，財源滾滾來，願你們長命
百歲。」而比丘在接受供養之後，卻默默不語。佛陀證悟以後的前二十年，
他們是如此。當時的人就說：「苦行者祝福我們，而敬愛的比丘卻什麼也
沒說。」比丘向佛陀反應這件事，佛陀從此要比丘在接受供養後，也要說
適如其分的祝福。

〔Nanda 校註〕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十九～八、 沉默不代表智慧

(偈 268~269)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
story/dhp-story-han-chap19-ciu/#dhp-268 。

注  550 「四句」 --苦  (dukkha) ，苦集  (dukkhasamudaya) ，苦滅
(dukkhanirodha)，苦滅道 (dukkhanirodha gaaminii pa.tipadaa)。古譯簡稱「苦

集滅道」。

注 552 （具眼：）指佛陀。佛具五眼 --肉眼 (maṃ� sa-cakkhu)，天眼
(dibbacakkhu)，慧眼 (paññā-cakkhu)，佛眼 (buddha-cakkhu)，一切智眼

(sabbaññutaññāṅ� a-cakkhu, samanta-cakkhu 普眼)。

〔明法尊者註 20-01〕 本句白話︰「所有道中，八聖道最殊勝；所有諦

(真理)中，四聖諦最殊勝；所有法中，離欲法(涅槃)最殊勝；所有兩足(人
類)中，具眼(佛陀)最殊勝。」

〔明法尊者註 20-02〕 據說，斯里蘭卡比丘在重大事件會議長呼此句

(Dhp. 273 ~276)口號。

〔明法尊者註 20-03〕 佛陀跟眾多比丘人間遊行之後，又回到舍衛城，眾

多比丘回來之後都在討論沿途山勢、路況。佛陀觀察他們證得阿羅漢果的
時機成熟。佛陀說︰「諸比丘！你們所談論是外在的道路，名為比丘的應
該關注聖道的生起，這樣的話，才能從一切苦解脫出來。」接著佛陀說出
此偈(偈 273~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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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da 校註〕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二十～一、 解脫之道 (偈
273~276)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
story/dhp-story-han-chap20-ciu/#dhp-273 。

注 555 （一切行：）一切存在的東西。   〔明法尊者註 20-04〕 一切行

無常 ：即一切有為法無常。但不包括概念法與無為法(涅槃)，概念法與無

為法都不是無常或苦。

注 557 〔明法尊者註 20-06〕 本偈說一群比丘到阿蘭若去精進用功，尚

未證得阿羅漢果。他（們）去見佛陀想取得業處在繼續用功。佛陀想︰
「什麼是適當的？」於是觀察到在迦葉佛時，他們曾經練習過無常相兩萬
年，因此，佛陀就以一個偈頌來教導無常相。

〔Nanda 校註〕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二十～二、 觀無常 (偈 277)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
story/dhp-story-han-chap20-ciu/#dhp-277 。

注 558 〔明法尊者註 20-07〕 佛陀說諸蘊有壓迫之苦 (paṭ�ipīḷ�anaṭ�ṭ�hena
dukkhā)，因此說偈。

〔Nanda 校註〕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二十～三、 諸行皆苦 (偈 278)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
story/dhp-story-han-chap20-ciu/#dhp-278 。

注 559 〔明法尊者註 20-08〕 佛陀說︰「諸蘊以無法控制之意稱為無我

(avasavattanaṭ�ṭ�hena anattā)。」因此說偈。

〔Nanda 校註〕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二十～四、 諸法無我 (偈 279)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story/dhp-
story-han-chap20-ciu/#dhp-279 。

注 560 〔明法尊者註 20-09〕  本偈說「精進持法帝沙長老」

(Padhānakammikatissatthera)的因緣，舍衛城有五百位良家子出家，除了他

一人留下來，其他全部到阿蘭若去禪修。經過一段時間後，他們全都證得
阿羅漢果。那位未去禪修的帝沙比丘，後悔曾經浪費時光，他就下定決心，
要徹夜禪修。當天晚上在經行幾萬步後，打瞌睡，他不小心在石板上滑倒，
跌斷大腿骨。佛陀知道之後，說：「諸比丘！先前不知精進，現在你們有
了障礙。」

〔Nanda 校註〕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二十～五、 精進，莫放逸 (偈
280)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

429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story/dhp-story-han-chap20-ciu/#dhp-280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story/dhp-story-han-chap20-ciu/#dhp-279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story/dhp-story-han-chap20-ciu/#dhp-279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story/dhp-story-han-chap20-ciu/#dhp-278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story/dhp-story-han-chap20-ciu/#dhp-278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story/dhp-story-han-chap20-ciu/#dhp-277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story/dhp-story-han-chap20-ciu/#dhp-277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story/dhp-story-han-chap20-ciu/#dhp-273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story/dhp-story-han-chap20-ciu/#dhp-273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story/dhp-story-han-chap20-ciu/#dhp-280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story/dhp-story-han-chap20-ciu/#dhp-279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story/dhp-story-han-chap20-ciu/#dhp-278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story/dhp-story-han-chap20-ciu/#dhp-277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story/dhp-story-han-chap20-ciu/#dhp-273


dhp-story/dhp-story-han-chap20-ciu/#dhp-280 。

注 561 三業 ：指身業、語業、意業。   〔明法尊者註 20-11〕 大目犍

連尊者有一次和勒叉那比丘下山時，看見一隻三伽浮他(tigāvuta, 約九公里)
的豬面人身、悲慘的餓鬼。這時候，大目犍連尊者只是微笑。回到精舍時，
勒叉那比丘問尊者，因何微笑？尊者才回答。佛陀在菩提場 (證道的地方)，
也曾親眼目睹該餓鬼，佛陀說該餓鬼的前世因緣：在迦葉佛時，這餓鬼是
一位會說法的比丘。有一次，他到有兩位比丘居住的一處精舍去。停留期
間，他發現當地的人歡喜聽他說法，他就想獨佔該精舍，於是分化離間這
兩位比丘，使他們爭論不休，終於都離開精舍。因為這惡業，他在死後，
長期遭受苦報。

〔Nanda 校註〕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二十～六、 護持身、口、意

(偈 281)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
story/dhp-story-han-chap20-ciu/#dhp-281 。

注 562 〔明法尊者註 24-02〕 舍衛城的一群漁夫捕到一條漂亮的金色魚，

就把它獻給國王，國王就帶著魚去見世尊。這一條魚張開嘴巴時，口臭難
聞，國王問佛陀原因。佛陀說，迦葉佛時，這魚原是一名叫迦毗羅的比丘，
由於嫻熟佛法，所以有好名聲，但也因此貢高，瞧不起其他比丘。迦毗羅
曾教導佛法，所以具有金色魚身，但是他辱罵其他比丘和法，所以有口臭
難聞。最後佛陀告誡大眾要解行並重。

〔Nanda 校註〕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二十四～一、 口臭的金魚 (偈
334~337)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
story/dhp-story-han-chap24-ciu/#dhp-334 。

注 563 「毗羅那」（Birana）草名。   〔明法尊者註 24-01〕 毘羅 ：

Bīraṅ� a，岩蘭草、鬚芒草(Andropogon muricatum)。味道帶點青苔味，屬於

越陳越香的精油。原產地印度稱為「Khas-khas」，所謂「鎮定之油」。它

能平和心情，穩定情緒，對付緊張，壓力造成的失眠。

注 564 〔明法尊者註 24-05〕 有一次，佛陀到王舍城托缽時，見到一隻

母豬，作了微笑。阿難尊者問因緣，佛陀說︰「這隻母豬在拘留孫佛
(Kakusandassa Bhagavato, 這個賢劫的第一尊佛，第二尊為拘那含佛，第三

尊為釋迦牟尼佛)時，住在附近的母雞，有機會聽到唱誦毘缽舍那業處的

法音，死後成為一位 Ubbarī公主，她有一天看到廁所的蛆蟲，生起蟲聚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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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ḷ�avakasaññaṃ� )，得到初禪，死亡後投生梵天，又經多次轉生，這一生

(因為惡業)，生為豬，這是我微笑的原因。」

〔Nanda  校註〕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二十四～二、 業報 (偈
338~343)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
story/dhp-story-han-chap24-ciu/#dhp-338 。

注 568 〔明法尊者註 24-10〕 有一次，一個雜技團來王舍城表演。有一

位名字叫做優迦紳那(Uggaseno)的年輕富 家子在觀賞一位漂亮的女舞者的

表演後，愛上她，跟她結婚。婚後，他跟著這戲團到處去，但他只做雜役。
因太太的諷刺，他就訓練成為一位傑出的特技演員。後來，雜技團再度回
到王舍城表演，優迦紳那出場表演。這時候佛陀透過神通，知道他了解佛
法的機緣成熟了。佛陀就進入戲團表演的場地，並且運用神通使觀眾的注
意力轉移到他身上，而忘了喝采。優迦紳那心裡不高興。佛陀就告誡他：
「優迦紳那！有智慧的人不執著因緣和合的事物，反而精進修行，希望解
脫生死輪迴。」優迦紳那就在竹竿上，立刻證得阿羅漢果。然後，他出家。
佛陀說優迦紳那出生在迦葉佛的那一世，某日，他和太太布施給一位比丘，
並許願：「尊者！願我們能如實知見佛法。」當時，那位阿羅漢比丘以神
通觀察未來，發現他們會達成願望，就微笑一下。優迦紳那並不知情，反
而輕蔑的說，這比丘像個戲子。由於他的輕浮，才會跟戲班去跑碼頭。

〔Nanda 校註〕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二十四～六、 特技演員變成聖

者 (偈 348)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
story/dhp-story-han-chap24-ciu/#dhp-348 。 本故事尚有後篇： 「 沒有束

縛就沒有恐懼 」 （二十六～十四）， Dhp. 397  http://nanda.online-
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story/dhp-story-han-
chap26-ciu/#dhp-397 

注 569 〔明法尊者註 25-01〕 五位比丘各自調伏五根的一根，他們自自

己調伏的那一根最難修。佛陀說，每一根同樣都難修。(Dhp. 361 cp. Dhp.
189) (cp. S.3.5./I,73; 《雜阿含 1229 經》，《別譯雜阿含 56 經》)

〔Nanda 校註〕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二十五～一、 比丘應該調伏五

根 (偈 360~361)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
story/dhp-story-han-chap25-ciu/#dhp-3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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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570 〔明法尊者註 25-02〕 有一位比丘善於投擲石頭，能準確命中。

有一天，他投擲一隻大雁鳥，該雁墮落後喪命。同伴目睹後，向佛陀報告。
佛陀因此說了此偈。

〔Nanda 校註〕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二十五～二、 比丘殺死大雁鳥

(偈 362)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
story/dhp-story-han-chap25-ciu/#dhp-362 。

注 571 〔明法尊者註 25-05〕 佛陀一位弟子跟提婆達多的一位弟子友好，

這位比丘在提婆達多謀害佛陀不成之後，還去提婆達多的精舍住幾天。有
人向佛陀報告這位比丘的行徑。這位比丘辯稱他沒有接受提婆達多的教義。
佛陀告誡他，即使這樣，別人也會誤會是他的同黨。

〔Nanda 校註〕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二十五～五、 比丘應該知足

(偈 365~366)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
story/dhp-story-han-chap25-ciu/#dhp-365 。

注 572 〔明法尊者註 25-06〕 一位「五上施者」婆羅門(Pañcaggadāyaka)
很不好意思供養佛陀已吃過一部分的米飯，佛陀說︰剩飯無所謂。五上施
者問佛陀如何定義「比丘」。佛陀以偈頌回答。

〔Nanda 校註〕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二十五～六、 所有供養品都一

樣 (偈 367)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
story/dhp-story-han-chap25-ciu/#dhp-367 。

注 573〔明法尊者註 25-07〕 住於慈悲 ︰mettāvihārī慈住。DhpA.︰慈業
處的作業，住於慈，生産第三禪、第四禪(tikacatukkajjhāne，按︰阿毘達摩

的分類方式為五禪)。

注 574 〔明法尊者註 25-11〕 大迦旃延尊者(Mahākaccāna)在阿盤提國

(Avantijanapade)的拘盧城( Kuraraghara)附近弘法時，有一位輸屢那優婆塞

(Soṅ�o Koṭ�ikaṅ� ṅ�o)跟他出家。輸屢那比丘出家三年後，要到竹林精舍，經

過家鄉，她母親以他的名義籌備大佈施會，請他在佈施會中做開示。說法
當中，有一群小偷闖入她母親的家，女僕三度來通知她的母親，但是她母
親不再乎錢財被拿走，她要聽法。她母親說的話被坐在附近的首領聽到，
首領以為拿走這位有智慧，且高貴的女士的錢一定會被懲罰。當輸屢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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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說法完畢已經是破曉，小偷首領率領手下向她的母親認錯，請求原諒。
這群小偷明白他們的惡行之後，就出家為比丘。 (Dhp. 375 cp. Dhp. 185 )

〔Nanda 校註〕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二十五～七、 虔誠的女士和小

偷 (偈 368~376)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story/dhp-
story-han-chap25-ciu/#dhp-368 。

注 575 彼岸為內六處 (Ajjhattikaani cha aayatanaani)--眼、耳、鼻、舌、身、

意。此岸為外六處 (Baahiraani cha aayatanaani)-- 色、聲、香、味、觸、法。

不著我與我所，故說彼無內外六處。

〔明法尊者註 26-05〕 無彼岸此岸 ：DhA： pāranti ajjhattikāni cha āy-
atanāni. Apāranti bāhirāni cha āyatanāni. Pārāpāranti tadubhayaṃ� .( 彼岸 ：自我

身內的六處(眼.耳.鼻.舌.身.意)。 非彼岸 ：外部的六處(色.聲.香.味.觸.
法)。) 不著彼岸.此岸，故說無彼岸此岸。

注 577 〔明法尊者註 26-07〕 魔王問佛陀：「世尊！您說彼岸、彼岸

(pāraṃ�  pāranti)。彼岸是什麼意思？」佛陀對他說：「啊！惡魔！彼岸跟你

無關。離染才能到達彼岸。」

〔Nanda 校註〕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二十六～三、 何處是彼岸 (偈
385)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
story/dhp-story-han-chap26-ciu/#dhp-385 。

注 578 〔明法尊者註 26-09〕 某年的七月的自恣日(月圓日)，在鹿母講堂

(Migāramātupāsāde)，波斯匿王一身盛裝，前來向佛陀問訊。當時，坐在大

眾邊緣的迦留陀夷長老(Kāḷ�udāyitthero)也正入深定中，發出金黃色光。太

陽正在下山，而月亮也正要出來，在天邊放光芒。阿難尊者看見佛陀身上
的光輝，遠比其它的光芒更耀眼。阿難跟佛陀行禮後，說：「大德！你身
上綻放出來的光輝勝過所有的光。」佛陀回答阿難：「太陽白天放光；月
亮晚上放光；國王的裝飾亮麗；捨斷煩惱(khīṅ� āsave)的僧團，及入三摩缽

地耀眼；諸佛日夜都綻放五種光輝。」 (cf. S.21.11./ ii284)

〔Nanda 校註〕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二十六～五、 佛陀的榮耀 (偈
387)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
story/dhp-story-han-chap26-ciu/#dhp-3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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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579 〔明法尊者註 26-38〕 住王舍城的婆耆舍婆羅門，他只要摸死人

的骨骸，就能判斷該人究竟往生何處。有一次，他同一夥人到精舍去見佛
陀，佛陀知道來意之後，吩咐一比丘準備往生地獄、畜生、人間、天界的
四付骨骸，同時也準備了一位阿羅漢的骨頭。婆耆舍正確判斷前四付骨頭
的主人往生處，但最後一付骨頭卻難倒他。佛陀便說：「婆耆舍！怎麼了，
不知道了吧！」婆耆舍請求佛陀教導他。佛陀建議他先出家，才教導他。
婆耆舍成為比丘後，佛陀教他觀想三十二種身體成分。他遵照指示，努力
禪修，不久之後，就證得阿羅漢果。 (Dhp. 419 cp. Dhp. 385) (=Sn.643);
(Dhp. 420 cp. Dhp. 385) (=Sn.644)

〔Nanda 校註〕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二十六～三十七、 摸骨專家婆

耆舍 (偈 419~420)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
story/dhp-story-han-chap26-ciu/#dhp-419 。

注 581 〔明法尊者註 26-46〕 本偈因天福婆羅門(Devahitabrāhmaṅ� a)而說。

某時，世尊因胃腸病(vātarogena ābādhiko, vāta m.風 + roga m.病 = 胃腸病)，
吩咐優波那長老(Upavāṅ� atthera)向天福婆羅門化緣熱水，天福婆羅門就供

養熱水與糖蜜。之後，天福婆羅門問佛陀︰「供養什麼人的功德最大？」
佛陀就說此偈。S.7.13.後半段不同：「若了知宿命，見天界惡趣，達生命

滅盡，圓通力牟尼；此應施施法，此施有大果，如是而供奉，如是施繁
榮。」 (cp. Dh385) (cp. Sn.647)

S.7.13.說：“ Pubbenivāsaṃ�  yo vedī,  saggāpāyañca passati;  Atho jātikkhayaṃ�
patto,  abhiññāvosito  muni.  “Ettha  dajjā  deyyadhammaṃ� ,  ettha  dinnaṃ�
mahapphalaṃ� . Evañhi yajamānassa, evaṃ�  ijjhati dakkhiṅ� ā”ti.(若了知宿命，見天

界惡趣，達生命滅盡，圓通力牟尼；此應施施法，此施有大果，如是而供
奉，如是施繁榮。)  可參：相應部      7      相應      13      經  /  提婆西多經  (  婆羅門相應  /  
有偈篇  /  祇夜  )(  莊春江譯  )     「凡知道前世住處，看見天界與苦界；且已達生

之滅盡者，牟尼已完成證智。所施物應該在這裡施與，所施在這裡有大果，
這樣供養，這樣的供養成功了。」 http://agama.buddhason.org/SN/
SN0199.htm 

〔Nanda 校註〕 請參《法句經故事集》，四十、 天作的供養 (偈 423)
http://nanda.online-dhamma.net/tipitaka/sutta/khuddaka/dhammapada/dhp-
story/dhp-story-han-chap26-ciu/#dhp-4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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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最後的教誡

注 584 「細微戒 (SA) ；小小戒 (DA) 」，南傳作「小小學處」

(khuddānukhuddakāni sikkhāpadāni，另譯為「微細學處；細隨細學處」 )，
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較小的與不重要的調訓規則」 (the lesser and minor
trainings)。按：《滿足希求》說，這是除四波羅夷(cattāri pārājikāni)外的其

餘學處(AN)，但長老認為這樣的說法似乎太寬鬆，而傾向於指那些向一名

比丘懺悔出罪的波逸提(pācittiya)。按：當然也包括更輕的婆羅提提舍尼

(paṭ�idesemi)與「眾學法」(sikkhākaraṅ� īyā)，而四波羅夷是指犯「殺人、偷盜

(一定價值物品達犯法律程度)、淫(性交)、大妄語(未證稱證)」四種受驅擯
處理失去出家人資格的罪。學處(sikkhāpada)，即戒條。（長部 16 經/般涅
槃 大 經 ( 大 品 [ 第 二 ])( 莊 春 江 譯 ）
https://agama.buddhason.org/DN/DN16.htm 

paṭ�idesemi悔過 （音譯：婆羅提提舍尼）

注 585 車匿：巴利語 Channa，梵文 Chanda 或 Chandaka; 古譯：車匿、

闡那、闡怒、闡鐸迦、闡特、羼陀、孱那、車那、闍那。形容詞（chādeti
的 pp. ）意為： ①  已被覆蓋的（ covered ），已被茅草覆蓋的

（ thatched），已被隱藏的（hidden），秘密的（ secret）．② 適當的

（fit，suitable，proper）.
當釋尊放棄太子位，出家而離開迦毘羅衛時，車匿為馭者。遠離王城後，
釋尊將身上的珠寶、裝飾以及駿馬全部交給車匿，並使之歸城。（インド
仏教：174）釋迦族的奴隸之子，在佛陀成道後首度返鄉時出家。由於自

己得以親近佛陀並接受法教，因此而變得高傲我慢，就在佛陀入滅前夕，
被處以梵壇之罰。後來他發奮努力修行，最後獲得證悟。此記述可見《長
老偈》六九偈。（インド仏教：173、174；佛光：3020）（取材自： 人

名規範檢索      http://authority.dila.edu.tw/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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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張澄基序

（慧炬出版社）

※※※ 本篇序文刊於「慧炬出版社」及其他取自此之各助印版本 ※※※

我們今天所住之地球，正一天一天地在「縮小」，任何一個角落的事
件都會影響到全世界。今天東西和新舊各文化間之接觸與激盪，使得每一
個有思想的人不能不睜大眼睛四處看一下和比較一下，對他自己素以為是
的「天經地義」之大道理，作一番客觀的檢計和反省。人皆知「無知」之
害，但不澈底的知。有時卻比「無知」更為有害。不澈底的知或假知常為
導致失敗的主因。古今中外多少興衰成敗之關鍵，每繫乎知之澈底與否。
澈底的知大都是在劇烈的激盪和沖擊下，由痛苦的反省和深究中得來的。

今天我們所居住的也許不是一個很和諧很快樂的世界，但卻真是一個
大激盪和大交會的時代。在此無情的沖激下，我們的眼界與了解，在某些
問題上，較過去的古賢應更為廣大和客觀，更接近那澈底的知。

佛法起源於印度，流播東亞各國達二千年以上。但過去因為交通不便，
各地區的佛法皆各自為政，自是其是，結合其當地之文化與社會之種種因
素而自成一系統。中國、西藏和錫蘭三個佛教系統之巨大差別，就是此一
事例之最佳說明。

現在空間縮小了，交往密切了，佛法如果能表現其價值於全人類，能
擔荷起「未來的世界宗教」之重任，第一件要作的事，就是要增進各佛教
系統間之彼此了解，及綜合各支教法之所長，融匯而成為一個新的晶體。
這是過去難以做到的，但今天卻可以做到了。

站在宗教的立場上講，我們的智慧和知識，無論如何進步或廣大，都
絕不能超過佛的知見和境界。換句話說，我們不能在「正統佛法」以外更
能發現甚麼新奇的東西，最多只能對佛法作一些較新的解釋和表達而已。
舉例來說，過去講「自性空」的遺理，大都限於形上學的範圍，今天我們
卻可以用科學、心理學，甚至社會學來闡明自性空的道理。過去唯識學，
沒有近代的實驗心理學之種種資料及深度心理學（Depth Psychology）之

視察以為佐澄；今天我們卻可以左右逢源，利用這些成果來新詮唯識佛法
之業感緣起。在研究世界歷史及文化後，更能促醒吾人對此一基本教義之
清新的認識——這只是舉幾項有限的事例而已。 因此今天的佛學家似乎
應該致力於下列兩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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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如何融匯各佛法系統之一切所長。

第二、如何將不變和不朽的佛法教義，加一新的解釋和表逢，只適應
今日之急需。但了解一個佛法系統及略具現代智識，已屬窮畢生精力之事，
這樣大的目標，怎能達到呢？誰能做到呢？答案是，這不是一個人的事，
而是大家的事；不是朝夕的事，而是年月的事。

本此宗旨，我們想先做一點，是一點。因此和沈家楨兄在美國佛教會
的贊助下，發動了翻譯英文的佛學名著及有關佛學的重要書籍成為中文的
工作。

顧法嚴先生所譯的「佛陀的啟示」一書，就是屬於此項工作之一部份。
正在翻譯中的還有 Zen in the Art of Archery, The Method ofZen, Buddhism in
TranslationS, The Religion of Men。Psychoanalysis and Religion, A History of
Buddhism （禪道與箭術、禪之方法、佛學選譯、人類之宗教、心理分析

與宗教、及佛學史）等書。

翻譯這些書的目的，是要介紹一些非中國佛學系統的較有價值的佛學
書籍。近年來佛學日漸西渡，對西方之宗教及學術思想起了相當大的影響。
西洋人治佛學或修佛法，因為是站在傳統外的，常有「旁觀者清」的利益，
加上他們毫不客氣的批判精神及死鑽功夫，近年來對佛學之認識及造詣實
不可輕視。更可注意的是:他們接受佛學思想，不是僅從其一特殊佛學系

統來的，而是多方面的，中國、日本、西藏及南傳各佛教系統的佛學，都
被他們所採取和吸收。因此他們對全盤佛法之當代價值（contemporary
value）可能比我們更了解得深刻些。西洋學者對佛法的解釋及看法，雖亦

常有錯誤及曲解，但大體說來，因為是從「現代」，「比較」及「批判」
的觀點出發的，所以畢竟不太一樣，最少亦能令人有點清新及警惕的感覺，
這是我們翻譯西洋佛學名著的主要動機。

上列的這幾本書籍，都是較淺顯及受普通讀者所歡迎的，值得我們參
考和比較。依我個人的意見，Rahula先生的「佛陀的啟示」一書，實在是

闡明南傅小乘佛學教義之最簡明有力的一部書了。

無論在中國、西藏、印度或錫蘭的佛法系統中，此書都於「難能可
貴」四字當之而無愧。此書立論謹嚴，據典明實，深入淺出，把許多隱晦
和枯澀的課題說得非常生動及有趣。這實是最好的一部「小乘佛學導論」
了。老實說，今天在中文佛學裡，還很難找到這樣的一部書哩！這是一位
近代人，用近代的口語（Vocabulary）對小乘佛學作新的解釋和新的表達

的一個好例子。

法嚴先生的譯筆信實暢達，使此書更為增色不少——顧先生在公餘百
忙之暇，能抽空譯成此書，實在是值得我們感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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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要感謝周宣德先生對此事之各種努力與襄助。這一計劃之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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